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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總序

本叢書始於帕奧禪師(Pa Auk Sayadawji)2008年親蒞
「台灣南傳上座部佛教學院(TTBC：TaiwandIpa TheravAda 
Buddhist Society)」時，當面向禪師報告出版法務暨請求指
導，蒙禪師隨喜，並簽名許可出版其著作。

「上座部佛教叢書」含五小套。第一「巴利三藏譯

叢」、第二「帕奧禪師叢書」、第三「禪師弟子叢書」、

第四「上座部佛教弘護叢書」、兼附第五「上座部佛教選

輯」，共成本叢書，以闡釋與弘護巴利聖典為宗，以教修

三學為趣，歸趣於斷盡煩惱、利樂眾生。

第一「巴利三藏譯叢」的內容即是三藏聖典的「譯」

本。巴利三藏當然是以巴利三藏文本為主體，並含傳統闡

釋三藏的註與疏，統稱為巴利三藏，以教修三學；廣含

律、經與論三藏，不偏重律、經與論之一，更非單依三藏

之一。「巴利三藏譯叢」是叢書之首，翻譯三藏實為不諳

外語的人士正聞正法之磐石，也是我們最待加強的。

第二「帕奧禪師叢書」即是帕奧禪師本人著作的叢

書，以華譯為主。禪師的著作重於闡釋三藏，所釋都是依

於古代註疏兼及今人佳作，內容不離戒、定、慧。第三

「禪師弟子叢書」即是受學於禪師（著作）的弟子之叢

書，所選都是同釋三藏聖典，助教修行。換言之，上二套

叢書都是為了闡釋巴利三藏叢書。

來到當代，能傳承三藏聖典是很難得的；幸運地，帕

奧禪林的教學典範是以巴利三藏及註疏為依歸，並依之修

習三學。當代，在巴利語系的非傳統教區，帕奧禪林的教



學典範已開始在華人等區域傳承教法、成立道場，開始累

積上座部佛教的教學經驗，在本地植根佛陀的教導。而本

叢書就首選「巴利三藏譯叢」，隨以「帕奧禪師叢書」與

「禪師弟子叢書」來闡釋三藏。

第四「上座部佛教弘護叢書」，重於弘護巴利三藏

（即「藏內文獻」），猶如在當今易見的緬甸第六次結集

之巴利聖典的「藏外文獻」。簡言之，這四小套叢書猶如

巴利聖典，以三藏為主體，而附以藏外文獻。藏外文獻則

內容多元，廣如上座部佛教史傳（如述三寶之傳世、讚佛

頌）、巴利語法書、現代緬甸雷迪大師(Ledi Sayadaw)的著
作與通於世俗才德的書（如《Lokanīti》）等，還包含了可
視為三藏義註的《清淨道論》。

前三叢書以譯釋三藏聖典為主體；弘護叢書則取法

藏外文獻的精神，譯或述藏外文獻。後者廣可包含以僧團

為代表的三寶之宗教文化，上座部佛教為主的佛教世界之

史地與文化民俗，依本上座部佛教而與教外互顯特色或相

交流或判攝教外以顯揚正法；個別地區或道場的介紹，

古今宗師長老之傳記行誼（如本叢書之《追思禮讚水尊

者》），護法弟子傳（如佛世的給孤獨長者、阿育王），

藝術圖文詩歌（如 Pagan 古城）與朝聖參訪等。
第五「上座部佛教選輯」，性質兼含闡釋巴利三藏與

弘護，選輯上座部佛教名著，選風較為自由多元，不限於

上座部傳統教區，作者大都不是帕奧禪師及其弟子。

總之，本叢書的前三套構成上座部佛教之教學主體，

附以必要的弘護叢書。前三是佛教的內學，第四是佛教外

學，整體構成「上座部佛教叢書」；兼附延申的第五小



套。整體叢書實則以佛教的內學引導佛教的外學，以弘護

佛陀之教於世間；猶如僧眾引領信眾共組教團，以弘護佛

法於廣大的社會。換言之，旨在勸引皈依三寶，譯述巴利

三藏以教修三學，導趣解脫，以令正法久住、利樂眾生。

本叢書主要的前四小套略可表解如下：

出版計畫 主要內容 出版叢書目的

1.巴利三藏譯叢 
2.帕奧禪師叢書 
3.禪師弟子叢書

譯述巴利三藏聖典，來教
修三學，以斷三毒，構成
上座部佛教之教學主體；
乃佛教之內學。

勸引皈依三
寶、譯述巴利
三藏以教修三
學，導向解脫
以令正法久
住、 利 樂 眾
生。4.上座部佛教弘護叢書

以譯或述藏外文獻為本，
實則廣含弘護上座部佛
教，以勸引皈依三寶、護 
持正法；乃佛教之外學。

本叢書在台灣發行，切時企需，更為廣大的華人所

用，參與上座部佛教植根於台灣等華人區的行動。法寶問

世、叢書出版，廣含寫作、選編、出版、流通與各種佈施

支持的善業；感恩各方的奉獻，隨喜大眾培養菩提資糧。

信樂於三寶，結合眾力、排除萬難出版這套叢書，而這只

是開始，只堪為前行築基，尚期盼更多師資護法加入。衷

心祈願，仁人智士發大心，更有計畫設立出版與教學單

位，乃至建設解行相資的修學中心，利樂大眾現證菩提，

注入法流一滴於新台灣佛教。

    觀淨（Ven. Bhikkhu Sopāka）
    2022春 台灣 靜樂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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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與西方佛教徒多年的接觸中，禪修導師、最尊敬的帕

奧西亞多洞見到有必要用英文就 “ 業的運作 ” 作一次全面

深入的解說，為此他撰寫了《業的運作》(The Workings of 

Kamma)。這是一部詳細分析、論述業的運作的專著，其依據

為巴利原典，包括律、經、論三藏，以及具權威性的義註和

復註。

首先，最尊敬的西亞多詳盡闡述了基於無明和渴愛，眾

生相信有 “ 我 ” 而流轉於生死輪迴，他解釋了無明和渴愛如

何作為生命輪轉的根本而成為業運作的原動力。

然後，最尊敬的西亞多依據心識之因對業的運作做了全

面而切實的分析。其中，先是系統而切實地分析了佈施、持

戒和禪修三種福行事。接著，分析了殺生、不與取、欲邪行

等十不善業道，以及離殺生、離不與取等十善業道；亦講述

了業的果報——再生於地獄，再生為鬼、畜生、人或天人；

也探討了佛陀教法所獨有的世間善業，即：明與行——這是

未來證悟涅槃所必不可少的因素。隨後，講解了佛陀所開示

的十二種業（依成熟的時間有四、依成熟的順序有四、依產

生的作用有四），亦探討了它們如何跨越過去、未來、現在

而運作，以及它們的運作如何也依賴於趣、依報、時、方式

的成就或失壞。

其後，是對《小業分別經》細緻入微的講解。佛陀在該

經中開示了業如何令人們有劣勝之分。隨後討論的是有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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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如何 “ 描繪出 ” 一個有情的形象，而實際上，那有情不過

是一堆五蘊而已。最後詳述的是業的潛力如何能逐步地失去

效力，這將通過導向入流道智等直到阿拉漢道智的觀智達成。

結尾是關於阿拉漢般涅槃的詳細討論，以及這實際上意味著

什麼。

最尊敬的西亞多引用巴利原典展示了許多例證，還引述

及解釋了持有否定業運作之邪見的危險，闡明了以證智親見

業之運作的必要性，否則禪修者將不能明了第二聖諦——苦

集聖諦。

書中對有情如何從一生流轉至下一生也作了詳細分析，

並有許多圖表幫助讀者從實際層面理解關於心與心所的解

說。

緬甸毛淡棉帕奧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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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禮敬彼世尊-阿拉漢-正自覺者！

第一章　皮帶束縛經
(Gaddulabaddhasuttaṃ)1

在此系列法談中，我們將重點探討兩篇經文：其一名為

《皮帶束縛經》(Gaddulabaddhasuttaṃ)，另一名為《第二皮

帶束縛經》(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即兩篇《皮帶束縛

經》2。我們從前者開始：

諸比庫，輪迴是無始的

如是我聞 3：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 (Sāvatthī，舍衛城 )

揭德林給孤獨園 (Jetavane anāthapiṇḍikassa ārāme，祇樹給孤

獨園 )。於其處，世尊對諸比庫說：

“ 諸比庫，輪迴 (saṃsāra)4 是無始的。為無明障蓋

(avijjānīvaraṇānaṃ)的有情被渴愛結縛 (taṇhāsaṃyojanānaṃ)而

流轉輪迴 (sandhāvataṃ saṃsarataṃ)，其起點是不可知的。”

1 正體的上標為腳註編號，斜體的上標為尾註編號。尾註是經文的

引語等，在本章結尾處，P.32起。
2 這兩篇《皮帶束縛經》(S.3.99和S.3.100)巴利經名的意思為：

gaddula(皮帶，皮繩)+ baddha(綁，縛，為bandhati的過去分詞)=皮
帶束縛。

3 英文版對Buddha(佛陀)的翻譯與稱謂，見“英編序”，p.587。
4 輪迴(saṃsāra)：名詞saṃsāra來自動詞saṃsārati，saṃ(以同樣的方

式)+sārati(流轉)=以同樣的方式流轉。



業的運作

2

在此，佛陀談到了生死輪迴——在不同的生存界間流轉

(sandhāvataṃ)(現在是人，然後為天人，再後為畜生，又復為

人等 )，以及在同一個生存界中流轉 (saṃsarataṃ)(一再投生

為人或一再投生為天人等 )。佛陀指明，導致這無休止進程的

兩個主因即無明 (avijjā)和渴愛 (taṇhā)。

無明和渴愛是使行為具有業力的必要因素。業力

(kamma-satti) 即有意志的身行、語行、意行能產生業果

(kamma-vipāka)的潛力。這種潛力也稱為 “ 異剎那業 ” (nānā-

kkhaṇika-kamma)，因為我們在某一心識剎那造業，若該業成

熟，業力將會在今生或未來生的另一時刻產生果報 5。然而，

若沒有無明和渴愛，行為則不具業力。

什麼是無明 (avijjā)？《清淨道論》6(Visuddhimagga)解釋：

5 業力：在《巴他那》(Paṭṭhāna，也譯為《發趣論》)中，佛陀列

舉了二十四種緣(paccaya)。因其固有的潛力(dhamma-satti，satti
意為本領、能力、潛能、力量、潛力/影響力)，諸緣都能產生它

們的結果。由此，隨著每一個業行(saṅkhāra)生起與滅去，其固

有的業力(kamma-satti)會留在那同一個名色相續流裏。業是緣，

藉其固有的潛力產生果報(vipāka，異熟)。這種潛力也稱為“異剎

那業” (nānā-kkhaṇika-kamma: nānā<相異，不同> + khaṇika<剎那

>)，果報生起於另一心識剎那——在今生或另一生。(《巴他那‧

善三法‧業緣》<P.1.1.427 Kammapaccayo>和《巴他那復註‧緣

總說註釋》<PṬ Paccayuddesavaṇṇanā>)。亦見腳註56，p.24；“業
力”，p.593。

6 《清淨道論‧說慧地品》(VsM.17.587 Paññābhūminiddeso /
PP.xvii.43，Ibid.591 /PP.xvii. 58-59)引用了佛陀在《法集‧概要

章‧漏的種類》(DhS.3.1106 Āsavagocchakaṃ)中的解釋：“其中，
什麼是無明漏？對苦的無知，對苦集的無知，對苦滅的無知，

對趣向苦滅之道的無知；對前際的無知，對後際的無知，對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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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於勝義上並不存在的(paramatthato avijjamānesu)女

人、男人等，而不奔走於[勝義上]存在的(vijjamānesu)諸蘊

等，故為‘無明’。” 1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指由於無明，有情看到的只是世

俗諦 7，如男女、父母、夫妻、子女，以及狗、貓、豬、雞等。

如此看待事物是錯誤的，因為他們並不如實 (yathā-bhūta)存

在。如實存在的是蘊 (khandha)、界 (dhātu)、處 (āyatana)、

名色 (nāma-rūpa)、緣起 (paṭicca-samuppāda)、業的運作、

三相 (tilakkhaṇa)8等，簡言之，即四聖諦 2。它們是究竟諦

(paramattha-sacca)，由於無明而不為有情所見 9。因此，如果

我們認為 “ 這是女人，這是男人，這是母親，這是父親，這

際的無知，對此緣性、諸緣生法的無知。”《清淨道論》接著解

釋：“因[無明]已生起而持續障蔽了苦諦，不得通達[該諦的]如
實自味與特相。同樣地，持續障蔽了集、滅、道、稱為前際的過

去五蘊、稱為後際的未來五蘊、稱為前後際的兩者，稱為此緣

性、緣生法的此緣性與諸緣生法，不得如此通達[它們的]如實自

味與特相——‘此是無明，此是行’。”
7 世俗諦(sammuti-sacca)：亦稱“通俗諦” (vohāra-sacca)。
8 三相：無常(anicca)、苦(dukkha)、無我(anatta)。引文見“色是常

還是無常？”，p.505。
9 《分別義註‧處分別》(VbhA.2.154 Āyatanavibhaṅgo /DD.ii.243)

解釋，三種密集障蔽了三相：“然而，由於對什麼不作意、
不通達，被什麼所覆蔽，而不現起這些相呢？由於對生滅不

作意、不通達，被相續 (santat iyā)所覆蔽，而不現起無常相
(anicca-lakkhaṇaṃ)。由於對持續的逼迫不作意、不通達，被威
儀路(iriyāpathehi)〔行立坐臥四威儀〕所覆蔽，而不現起苦相
(dukkhalakkhaṇa)。由於對種種界的分別(nānādhātuvinibbhogassa)
不作意、不通達，被密集(ghanena)所覆蔽，而不現起無我相

(anattalakkhaṇaṃ)。”亦見“色法的三種密集”，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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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兒，這是兒子 ” 等等，此為 “ 有情想 ” (satta-saññā)，是

無明的表現。無明是業因，是有情輪迴於生死，流轉於諸苦

的原因之一。10/3

由於無明，有情認為男女、父母、兒女等真實存在。如

此思惟是錯誤的，因為實際上並無男人、女人等，只有究竟

名色 11。

為了探究色法，需修習色業處(rūpa-kammaṭṭhāna)，即四

界差別業處(catu-dhātu-vavatthāna-kammaṭṭhāna)，我們將會見

到微小的顆粒——色聚(rūpa-kalāpa)，若進一步辨析那些小顆

粒，我們將能見到究竟色法——共有二十八種色法(rūpa)12。

除了色法還有名法，名法以色法為依處13。為了探究名法，需

修習名業處(nāma-kammaṭṭhāna)，我們將會見到不同類型心路

的心識剎那，辨析那些心識剎那，我們將能見到究竟名法—

—共有八十一種心及其相應心所14。除了名色，別無其他。名

法與色法即生即滅，它們是無常的。由於它們是無常的，便

不會存在恒常的實體，如男女、父母、兒女等。若有人認為

10 亦見正文，p.22。
11 相信父母真實存在是無明的表現，而相信子女對父母所做的善或

不善行會帶來相應果報則另當別論。進一步的解釋見尾註203，
p.395。

12 關於究竟色法的論述，見“辨析究竟色法”，p.145；亦見“表4：
二十八種色法”，p.157。

13 在欲界，不依靠色法，名法就無法生起。見“心識所不能為”，p.553。
14 這81種心是81種世間心(不善心12，善心17，唯作心20，果報心

32)。餘下8種出世間心(善心4，果報心4)皆取涅槃為所緣，它們
不屬於名業處的觀照對象。亦見“究竟名法”，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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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事物真實存在，這是無明的表現。

只要這無明存在，對那些並不真實存在的事物的渴愛就

會生起。當我們的身行、語行、意行 15伴隨著無明和渴愛時，

我們的行為就具有業力，這就是業 (kamma)。若該業成熟，
它將會產生善或惡的果報，我們也就會繼續流轉於生死輪迴。

因此，佛陀在經中說：

“ 諸比庫，輪迴是無始的。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渴愛結縛

而流轉輪迴，其起點是不可知的。”

接著，佛陀談到未來輪圍世界將如何毀滅。

諸比庫，到了那時

首先，大海乾涸。佛陀說：

“ 諸比庫，到了那時，大海乾涸、蒸發、不存在。”

在久遠的未來，世界將會被三種方式所毀壞 4：火所壞、

水所壞、風所壞 5。在此，佛陀描述了世界被火所壞的情形 6。

首先，在世界將被毀壞的十萬年前，某些天人會在人間

出現 16。他們披頭散髮、面容悲憫，以手拭淚並宣告世界將終

15 身行、語行、意行：指身體上、言語上和心理層面的行為。
16 某些天人：他們是稱為洛咖比鬱哈 ( lokabyūha)的欲界天人

(kāmāvacara-devā)(《清淨道論‧說神通品‧宿住隨念智論》

<VsM.13.405 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kathā /PP.xiii. 34>)。有些論師

說，天人能見到許多先兆(nimitta)，從而預知輪圍世界的毀滅；

另一些論師說，淨居天(suddhā-vāsa，不來聖者度過他們最後一

生的梵天)的梵天人具有殊勝的神通力而能預見久遠的將來，他

們看到輪圍世界未來將毀滅，於是請天人告知人類(《清淨道論

大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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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他們敦促人們修習慈 (mettā)、悲 (karuṇā)、喜 (muditā)、
捨 (upekkhā)四梵住 (cattāro-brahma-vihārā)直至獲得禪那，
同時勸誡人們要孝養父母、尊敬長輩。

對此，大多數人都會用心受持。他們對彼此修習慈愛，

並通過其他方式累積善業。那些有能力的人將培育起禪那；

而那些未能獲得禪那的人則憑藉其過往的善業再生於天界，

並在那裏培育起禪那。依於無明和渴愛，禪那的業力令所有

這些有情再生於梵天界 7。

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時間，天空中出現大雲，一萬億個輪

圍世界 (koṭi-sata-sahassa-cakkavāḷa)都下起了大雨。人們播

下種子，但當莊稼長到可以給牛吃的高度時，雨就停了 8。

由於不再有雨，所有的植物都枯萎、絕跡，饑荒轉眼即至。

人們死去，依花果為生的地居天 (bhumma-devā)也死去。藉

由過去的善業，他們再生於天界，並作為天人而培育起遍禪

(kasiṇa-jjhāna)。同樣地，依於無明和渴愛，禪那的業力令他

們再生於梵天界。

又過了一段漫長的時間，世界的水開始蒸發，魚、龜及

其他水生動物都死了。由於過往的善業，他們也再生於天界，

並在那裏作為天人而培育起禪那。依於無明和渴愛，禪那的

業力令他們再生於梵天界。根據自然法則，地獄中的有情也

從地獄逃脫並再生為人 17。他們長養慈心而再生於天界，並

17 《清淨道論‧說神通品‧宿住隨念智論》 ( V s M . 1 3 . 4 0 5 
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kathā /PP. xiii.33)提到，根據另一位論師的

說法，這在第七個太陽出現時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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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裏作為天人而培育起禪那。同樣地，依於無明和渴愛，

禪那的業力令他們再生於梵天界。然而，因定邪見 (niyata-

micchā-diṭṭhi)18而生於地獄的有情卻無法逃離，依於無明和渴

愛，定邪見的業力令他們再生於世界間隙地獄 (lokantarika-

niraya)——存在於輪圍世界之間空隙處的地獄 19。因此，盡管

輪圍世界即將終結，有情無休止的流轉輪迴卻並未完結。佛

陀開示說 20：

“ 即便那時，諸比庫，我說，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渴愛結

縛而流轉輪迴，其苦仍未終結。”

經過了一段漫長無雨的時間，那時所有眾生都已再生於

他處，第二個太陽出現了 21。一個太陽落下而另一個太陽升

起，再無晝夜之分。世界被兩個太陽的熱力持續灼烤，溪流

和小河都枯竭了。

又過了一段極其漫長的時間，第三個太陽出現了，這時

大河 22也乾涸了。此後，再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第四個太陽

出現了，大河之源的大池都見了底 23。又是一段極為漫長的時

18 定邪見：六種重業中最重的一種，見“不善重業”，p.261。
19 詳見尾註205，p.396。
20 《相應部‧皮帶束縛經》(S.3.99 Gaddulabaddhasuttaṃ)。
21 《增支部‧七集‧七個太陽經》(A.7.66 Sattasūriyasuttaṃ)。
22 大河：佛陀列舉了五條河，即恒河(Gaṅgā)、亞木那河(Yamunā)、

阿吉拉瓦帝河(Aciravatī)、薩拉菩河(Sarabhū)與馬希河(Mahī)。
(出處同上)。

23 大池：佛陀列舉了七個池，即無熱惱池(Anotattā)、獅子崖池

(Sīhapapātā)、造車池(Rathakārā)、鈍角池(Kaṇṇamuṇḍā)、子規池

(Kuṇālā)、六牙池(Chaddantā)與曼達積尼池(Mandākiniyā)。(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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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之後，第五個太陽出現了，大海乾涸，連夠沾濕指節的水

都沒有了 24。再經過一段很漫長的時間，第六個太陽出現了，

這時須彌山 25連同大地本身都開始燃燒、冒煙。最後，又一段

極漫長的時間過去後，第七個太陽出現了，一切都迸發出烈

焰而成為一片火海。須彌山與大地皆燃燒殆盡，強風又將大

火一直捲上梵天。猶如燒油或酥油不會留下餘灰，劫火也將

須彌山與大地燒盡而不留餘灰 26。

盡管如此，眾生於生死輪迴的流轉並沒有終結 27。佛陀開

示說：

“ 諸比庫，到了那時，眾山之王須彌山被燒盡、被毀滅、

不存在。即便那時，諸比庫，我說，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渴

愛結縛而流轉輪迴，其苦仍未終結。

“ 諸比庫，到了那時，大地被燒盡、被毀滅、不存在。即

便那時，諸比庫，我說，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渴愛結縛而流

轉輪迴，其苦仍未終結。”

同上)。
24 佛陀對此作了詳細的描述：海水退去，變得越來越淺，直到只有

零零落落的水窪猶如牛蹄印處的積水一般。(出處同上)
25 對於須彌山，佛陀描述道：“諸比庫，眾山之王須彌山(sineru-

pabbatarājā)長八萬四千由旬，寬八萬四千由旬，沒入大海八萬
四千由旬，高出大海八萬四千由旬。” (出處同上)

26 作為《七個太陽經》的結語，佛陀說，大地與須彌山皆不恒常，

他對此的教導只有聖者才會相信。義註解釋，這是因為聖者對佛

陀具足完全的信，並已體證緣起(出處同上)。見“信(saddhā)”，
p.591。

27 《相應部‧皮帶束縛經》(S.3.99 Gaddulabaddh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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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說眾生如何持續流轉於生死輪迴後，佛陀接著闡明

他們為何如此。

諸比庫，猶如狗為皮帶所束縛

佛陀以被皮帶束縛著的狗為譬喻來說明，有情為何流轉

於生死輪迴 9：

“諸比庫，猶如狗為皮帶所束縛(sā gaddulabaddho)，被拴

在堅固的樁杆或柱子旁，它會繞著那同一根樁杆或柱子跑，

圍著它轉。”

狗被皮帶束縛，繫在堅固的樁杆或柱子旁，因此它無法

逃離，只能在樁柱近旁一圈又一圈地轉。

無聞凡夫

佛陀用被皮帶束縛之狗作為譬喻來描述他所指稱的無聞

凡夫 (assutavā-puthujjana)。

無聞之人

當佛陀說一個人是無聞者 (assutavā)28時，他指的是什麼

呢？他是指對佛法的教理和修行兩者皆無聞無知者——既不

懂教理 (āgama)也無證悟 (adhigama)的人。亦即，無聞之人

就是需要修學四聖諦者：

‧無聞之人未能學習和探究聖典，不知蘊、界、處之

28 佛陀以多種方式描述無聞凡夫。隨後的分析取自《法集義

註‧概要章‧三法概要論》(DhSA.3.1007 Tikanikkhepakathā 
/ E . 4 5 1 - 4 5 6 )和《中部義註‧根本法門經註釋》 ( M A . 1 . 1 . 1 
Mūlapariyāyasuttavaṇṇanā)兩者所給出的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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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蘊、界、處皆屬第一聖諦——苦聖諦(Dukkha-

ariya-sacca)10。

‧無聞之人未能學習和探究緣起，即第二聖諦——苦集

聖諦(Dukkha-samudaya–ariya-sacca)。

‧無聞之人未能學習和探究四念處(sati-paṭṭhāna)，即

第四聖諦(八支聖道)——趣向苦滅之道聖諦(Dukkha-

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

‧無聞之人未能系統地修行，因而無法體證上述三個聖

諦中的任何一個以成就聖道(Magga)和聖果(Phala)。道

果取涅槃為所緣，是第三聖諦——苦滅聖諦(Dukkha-

nirodha–ariya-sacca)。

當佛陀說到無聞之人時，這就是佛陀所指。

凡夫

當佛陀說一個人是凡夫 (puthujjana)時，他指的是什麼

呢？他是指此人是眾 (puthu)11中之一，沒有戒行 (sīla)、違逆

聖法 (Ariya-dhamma)12、依低劣法 (nīca-dhamma)29而活。例如：

‧凡夫會生起許多(puthu)煩惱(kilese)，如貪、瞋、癡、

慢、邪見、無慚等30。

‧凡夫持有多種有身見(sakkāya-diṭṭhi)，如認為色即是

我、我擁有色、色在我中等31。

29 低劣法：此處的“法”指一個人生存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因此，它

可能會是基於邪見的價值觀，與佛陀的教導相背離。
30 佛陀在諸如《第二皮帶束縛經》中對此作了解釋，見p.45。
31 佛陀在本《皮帶束縛經》中對此作了解釋，見“以五蘊為我”，



第一章　皮帶束縛經

11

‧凡夫尊崇眾多導師(satthā)32，這些老師的教導是形而上

的，而且違背佛法13。

‧凡夫造下許多身、語、意的業行(abhisaṅkhāra)33。

‧凡夫可能會再生於多種趣(gati)14：地獄、鬼界或畜生

界，以及人界或天界15。

‧凡夫執著於通過五種感官而獲得的種種欲樂(kāma-

guṇa)：眼睛見到的顏色、耳朵聽到的聲音、鼻子聞到

的氣味、舌頭嘗到的味道、身體感受的觸覺16。

‧凡夫為諸蓋(nīvaraṇa)17所障蔽：欲貪(kāmacchanda)、

瞋恚(byāpāda)、昏沉與睡眠(thina-middha)、掉舉與惡

作(uddhacca-kukkucca)、(對佛、法、僧、過去世和未

來世等等的)疑(vicikicchā)18以及無明34。

不見諸聖者

巴利語 puthu不僅有 “ 眾多 ” 的意思，也有 “ 分開 ” 之

義。因此，凡夫亦可理解為有別於擁有戒德、多聞等素質的

聖者 19，不與聖者為伍。這正是佛陀在進一步描述無聞凡夫時

所指出的：

“無聞凡夫(assutavā puthujjano)不見諸聖者(ariyānaṃ 

p.16。
32 可參考以下內容作對比：關於聖弟子對佛陀的信，見尾註54，

p.44；對信的分析見“信(saddhā)”，p.591。
33 業行：身、語、意的造作行。佛陀在諸如《第二皮帶束縛經》中

開示了凡夫的這種特質，見p.45。
34 例如在兩篇《皮帶束縛經》中，佛陀均指出“為無明障蓋的有

情”。亦見尾註3，p.32；“不善心”，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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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sāvī)，不熟知聖法(ariyadhammassa akovido)，不受聖法調

教(ariyadhamme avinīto)。”

聖者為佛陀 20、獨覺佛 (Paccekabuddha，辟支佛 )或已成

就出世間法的佛弟子 (buddha-sāvaka)。

無聞凡夫不見諸聖者有兩種表現形式：不以眼見

(cakkhunā adassāvī)和不以智見 (ñāṇena adassāvī)35。因為即使

一個人能以其肉眼見到聖者，他只是見到他們的外表，而非

聖者的境界。

有一次，一位比庫重病垂危。當佛陀問他是否有任何遺

憾的時候，他說，他感到遺憾的是已許久未見到佛陀了，意

即他不能以自己的肉眼看到佛陀的外表。佛陀對他說 36：

“ 夠了，瓦咖離，你為何要見這腐臭之身呢？

瓦咖離，凡見法者則見我；凡見我者則見法。

瓦咖離，見法即見我；見我即見法。”

這首偈頌指出：一個人僅以肉眼見到聖者是不夠的，他

亦需見到聖者的境界，以及屬於那境界的法。也就是說，要

見到這些，他必須藉由修習觀禪而知見究竟名色法的無常

(anicca)、苦 (dukkha)、無我 (anatta)，並親證聖者所成就之法。

35 這是《法集義註》和《中部義註》(出處同腳註28)所解說的兩種

“見”。亦可解釋為，不以淨眼(pasāda-cakkhu)或不以智眼(ñāṇa-
cakkhu)/慧眼(paññā-cakkhu)見諸聖者(《法集義註‧色章‧所造

[色]分類論》<DhSA.2.596 Upādābhājanīyakathā /E.402-403>)。關

於淨眼，見“完成所造色”，p.140。
36 《法集義註》和《中部義註》(出處同腳註28)亦援引了此事件，

出自《相應部‧瓦咖離經》(S.3.87 Vakkali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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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這些尚未得見，他依舊是不見諸聖者之人。

不熟知聖法，不受聖法調教

佛陀亦開示說，無聞凡夫不熟知聖法，不受聖法調教。

‧不熟知聖法，即不精通四念處及止與觀等。

‧不受聖法調教，即缺乏兩種律：

(1)防護律(saṃvara-vinaya)；

(2)捨斷律(pahāna-vinaya)。

有五種防護律與五種捨斷律。

防護律

無聞凡夫於五種防護律不受調教：

1)戒防護 (sīla-saṃvara)：無聞凡夫於五戒、八戒、十戒，

或巴帝摩卡戒 (Pātimokkha，波羅提木叉 )不受調教，

因而未遠離殺生、不與取、欲邪行、虛妄語、飲用穀

酒或花果酒等諸酒類及服用其他麻醉品等 37/21。

2)念防護 (sati-saṃvara)：無聞凡夫不能防護眼、耳、鼻、

舌、身、意六根 22。

3)智防護 (ñāṇa-saṃvara)38：

(1)無聞凡夫於止智(samatha-ñāṇa)防護不受調教。止

智，即了知禪修業處的取相(uggaha-nimitta)、於近

行定(upacāra-samādhi)或安止定(appanā-samādhi)的

37 詳述見“穀酒、花果酒諸酒類”，p.589。
38 對“智防護”的分析取自《中部義註‧一切漏經註釋》(MA.1.1.2 

Sabbāsavasutt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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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相(paṭibhāga-nimitta)之智。

(2)無聞凡夫於觀智(vipassanā-ñāṇa)防護不受調教。觀

智，即了知究竟名色法具無常、苦、無我的特相之

智。

(3)無聞凡夫於道智(Magga-ñāṇa)防護不受調教。道智，

即了知四聖諦之智23。

(4)無聞凡夫於藉由如理省思(yoniso-manasikāra)衣、

食、住、藥四資具而生起的智防護24不受調教。

4)忍耐防護 (khanti-saṃvara)：無聞凡夫不能安忍冷熱、

饑渴、有害及無害的蟲子、粗惡的言語、身痛等 25。

5)精進防護 (vīriya-saṃvara)：無聞凡夫不能激發精進以

去除欲思惟、瞋思惟和害思惟 26。

無聞凡夫不知應以此五種方式防護及調教其身行、語行、

意行。

捨斷律

無聞凡夫亦於五種捨斷律不受調教：

1)彼分捨斷 (tadaṅga-pahāna)：無聞凡夫未修習觀禪，故

不能以恰當的觀智取代各種汙染的因素 27。例如：

‧無聞凡夫未能以名色差別智(Nāma-rūpa-vavatthāna-

ñāṇa)39取代有身見(sakkāya-diṭṭhi)28；

‧無聞凡夫未能以緣攝受智 (Paccaya-pa r iggaha-

39 名色差別智：名色分別智(Nāma-rūpa-pariccheda-ñāṇa)的同義詞。

見“兩種預備智”，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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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āṇa)40取代無因見41或非理因見(ahetu-visama-hetu-

diṭṭhi)29；

‧無聞凡夫未能見到諸行法的生起(udaya-dassana)並以

此取代斷滅見42(uccheda-diṭṭhi)30；

‧無聞凡夫未能見到諸行法的壞滅(vaya-dassana)並以

此取代常見43(sassata-diṭṭhi)44；

‧無聞凡夫未能以厭離隨觀(nibbidānupassanā)取代對

諸行法的樂想(abhirati-saññā)45。

2)鎮伏捨斷 (vikkhambhana-pahāna)：無聞凡夫未修習止

禪，故不能以近行定或安止定鎮伏諸蓋 (nīvaraṇa)31。

3)正斷捨斷 (samuccheda-pahāna)：無聞凡夫未能藉由證

得聖道 (Ariya-magga)而斷除任何煩惱 32。

4)止息捨斷 (paṭippassaddhi-pahāna)：無聞凡夫未能藉由

證得聖果 (phala)而止息任何煩惱 33。

5)出離捨斷 (nissaraṇa-pahāna)：無聞凡夫未能藉由證得

無為界涅槃而出離一切行法 (有為法 )34。

無聞凡夫常常輕忽自己應作的防護，也未能捨斷應捨斷

者。當佛陀說無聞凡夫不受聖法調教時，這就是佛陀所指。

40 緣攝受智：見“兩種預備智”，p.136。
41 佛陀的描述見“無因見”，p.264。
42 佛陀的描述見“斷滅見”，p.19。
43 佛陀的描述見“常見”，p.20。
44 引文見尾註51，p.43。
45 對於觀照五蘊後所生起的厭離隨觀，佛陀的解釋見“具聞聖弟子

厭離［五蘊］”處的引文，p.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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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諸善士

然後，佛陀又將無聞凡夫闡釋為：

“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不受善士法調教。”

在此，善士等同於聖者，因聖者即是善士，善士即是聖

者。聖者法等同於善士法，聖者律亦等同於善士律。

當佛陀善說無聞凡夫時，其含義闡述畢。

以五蘊為我

在善說無聞凡夫的特質後，佛陀接著開示這樣的人會如

何看待五蘊 (pañca-kkhandha)。

現在我們應能更好地理解佛陀的言教了。讓我們再次從

被皮帶束縛著的狗這一譬喻開始。佛陀說：

“ 諸比庫，猶如狗為皮帶所束縛，被拴在堅固的樁杆或柱

子旁，它會繞著那同一根樁杆或柱子跑，圍著它轉。

同樣地，諸比庫，無聞凡夫

‧不見諸聖者，不熟知聖法，不受聖法調教；

‧不見諸善士，不熟知善士法，不受善士法調教。

[1]認為色 (rūpa)即是我，我擁有色，色在我中或我在

色中；

[2]認為受 (vedanā)即是我，我擁有受，受在我中或我

在受中；

[3]認為想 (saññā)即是我，我擁有想，想在我中或我在

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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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認為行 (saṅkhāra)46即是我，我擁有行，行在我中或

我在行中；

[5]認為識 (viññāṇa)即是我，我擁有識，識在我中或我

在識中。”

在此，佛陀開示了無聞凡夫如何看待五蘊。

五蘊中的每一蘊都可以依四種方式而被不同程度地看作

是我。如此，共有二十種有身見 (sakkāya-diṭṭhi)，皆為邪見。

關於有身見的譬喻

舉例而言，基於色，無聞凡夫有四種有身見 47：

1)色即是我：認為自我等同於自己的色身。

我們可將此比作燭光與燭焰。它們是同一的——光即

焰，焰即光。同樣地，人們可能認為自我即自己的色

身，自己的色身亦即自我。正如燭光與燭焰是同一的，

人們也可能認為自我與自己的色身是同一的。

2)我擁有色：認為自我與自己的色身相異，因為自我是

自己的名身。

人們認為自己的受、想、行、識諸名蘊是自我，這些

名蘊擁有色身。人們可能認為四名蘊中的一種、幾種

46 行(saṅkhāra)：其含義要依上下文來定。1)(從緣起角度，)作為識

之緣，它指業行，即身、語、意的造作行(見腳註107，p.63)；2)
作為第四取蘊(此處所指)，它指與任何識(果報識、唯作識或業

識)相應的(除受和想二心所外的)所有心所，即心行(見腳註433，
p.239)。在其他語境下，行還有另外的含義。

47 譬喻取自《法集義註‧概要章‧三法概要論》(DhSA.3.1007 
Tikanikkhepakathā /E.456-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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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全部是自我。

我們可將此比作樹與它的影子。它們是不同的，樹擁

有影子——樹為一物，樹影是另一物。同樣地，人們

可能認為自我是一物，自己的色身是另一物。正如樹

擁有影子，人們也可能認為自我 (名身 )擁有色身。

3)色在我中：認為自己的色身包含在自我中，這個自我

是自己的名身。

我們可將此比作花香與花。正如香氣在花中；同樣地，

人們可能認為自己的色身在自我 (名身 )中。

4)我在色中：認為自我包含在自己的色身中，這個自我

是自己的名身。

我們可以將此比作紅寶石與裝紅寶石的盒子。正如紅

寶石在盒中；同樣地，人們可能認為自我 (名身 )在

自己的色身中。

這四個譬喻 (燭光與燭焰、樹與樹影、花與花香、紅寶

石與盒子 )反映了基於色蘊的四種有身見。對於四名蘊 (受、

想、行、識 )中的每一種，也分別存在類似的四種有身見，

它們都可以按同樣的方式來闡釋。如此，五蘊中的每一蘊都

分別是四種有身見的基礎，共有二十種有身見。

二十種有身見

我們就此總結如下：

一、認為自我等同於色身，這有一種，即：

1)色即是我。

二、認為自我等同於名身，這有七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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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擁有色；

2)色在我中；

3)我在色中；

4)受即是我；

5)想即是我；

6)行即是我；

7)識即是我。

三、認為自我等同於名色兩者，這有十二種，即：

1)我擁有受；

2)受在我中；

3)我在受中；

4)我擁有想；

5)想在我中；

6)我在想中；

7)我擁有行；

8)行在我中；

9)我在行中；

10)我擁有識；

11)識在我中；

12)我在識中。

 ●斷滅見

其中有五種認為自我直接等同於色、受、想、行或識，

這些是斷滅見 (uccheda-diṭṭhi)48的表現。斷滅見是認為人死後

48 斷滅見：持此見者認為死時自我即斷滅。這並不等同於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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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亦毀滅的邪見。

在《梵網經》中，佛陀講到這樣一種斷滅見 49：

“ 諸比庫，在此，有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說、這種見

解：‘ 朋友，這自我是色，四大種所成，父母所生，身壞後斷

滅、消失，死後不存在。’”

產生這種觀點是由於一個人尚未辨識到究竟色法

(paramattha-rūpa)和究竟名法 (paramattha-nāma)50。因此，他

不知一個蘊身滅去後新的一個蘊身即緊隨生起，而誤認為一

個蘊身滅去即無餘地徹底消失。產生斷滅見也是由於一個人

未能辨識到緣起的運作，他不知依於過去業而諸蘊生起 35。

 ●常見

餘下的十五種情況 (認為自我擁有名 /色，名 /色在自我

中，或自我在名 /色中 )則是常見 (sassata-diṭṭhi)的表現。常

見是認為人死後自我永存的邪見。

或虛無見，因為虛無主義的一個極端是否定一切實相、一切客觀

真理，另一個極端則是僅否定任何形而上的真相；它最溫和的形

式是，否定所有客觀存在的道德和秩序，只提倡現代科學的實證

主義(虛無主義的英文為nihilism，來自拉丁文的nihil，意為“無，

什麼都沒有” )。斷滅見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堅稱物質的自我會毀滅

是事實。亦見下一個腳註。
49 在《長部‧梵網經》(D.1.1 Brahmajālasuttaṃ)中，佛陀亦開示有

七種斷滅見：“那些持斷滅論的沙門、婆羅門，以七種依據宣稱
眾生的斷滅、毀滅與非有，那也只是那些無知、無見的沙門、婆

羅門尊師的感受，那些陷入渴愛者的戰慄與動搖。”
50 《皮帶束縛經》的義註解釋，這二十種我見要麼是斷滅見，要麼

是常見。復註給出了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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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在《梵網經》中，佛陀解釋道，有些沙門、婆羅

門能培育起甚深定力而見到許多百千過去生，並據此宣說常

見 51：

“ 他如是說：‘ 自我與世間恒常、不生，穩如山峰、豎立

如石柱。彼等眾生流轉輪迴、死去再生，但 [他們的自我 ]等

同於恒常存在。’” 36

認定自我和世間不生 (vañjha)，即否定業會帶來果報，例

如否定培育起禪那能帶來梵天界的結生 52。

產生這種觀點也緣於一個人未能辨識到究竟名色法。因

此，即便他持有諸如 “ 色即是我 ” 的觀點，他依舊未放棄常

想 (nicca-saññā)。為什麼？因為他把自己禪修業處的色法和

心想而生的禪相 (nimitta)混淆了 53——他認為它們是相同的事

物，也未能見到它們兩者都會生滅。同樣地，由於一個人未

能見到受、想、行、識的生滅，他可能會認為它們之一 (或

它們中的幾個 )是恒常的 37。

這二十種我見全都是通向聖道的障礙，然而，在成就第

51 在《長部‧梵網經》中，佛陀也開示了常見的形成有四種方式：

“那些持常住論的沙門、婆羅門，以四種依據宣稱自我及世間常
住，那也只是那些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的感受，那些

陷入渴愛者的戰慄與動搖。”
52 不生(vañjha)：《長部‧梵網經》的義註(DA.1.1)解釋，這是指不

能結果實/生孩子，以及禪那無法帶來再生。
53 復註以圓形的色法遍相(kasiṇa-maṇḍala)和禪修者心中生起的取相

(uggaha-nimitta)或似相(paṭibhāga-nimitta)為例來說明：前者是時

節生色(utuja-rūpa)，後二者為心生色(cittaja-rū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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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聖道——入流道 (Sotāpatti-magga)時，這二十種有身見

會被全部摧毀。而在那之前，有身見則仍有可能生起。

這二十種有身見皆為邪見，而且它們還會引發更多的邪

見，例如否定業與業果的三種觀點：

1)無作見 (akiriya-diṭṭhi)：否定不善業和善業的作用。

2)無因見 (ahetuka-diṭṭhi)：否定果報有因。

3)虛無見 (natthika-diṭṭhi)：認為任何因都不會有果報。

這三種觀點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業的運作及其果報。在

討論重業 (garuka-kamma)時，我們會對此再作解釋 54。

他只是繞著五蘊跑

在善說無聞凡夫的有身見如何以二十種方式呈現後，佛

陀開示了執持這樣的觀點所帶來的結果：

“ [1]他只是繞著色跑、圍著色轉，

[2]只是繞著受跑、圍著受轉，

[3]只是繞著想跑、圍著想轉，

[4]只是繞著行跑、圍著行轉，

[5]只是繞著識跑、圍著識轉。

[1]當他繞著色跑、圍著色轉，

[2]繞著受跑、圍著受轉，

[3]繞著想跑、圍著想轉，

[4]繞著行跑、圍著行轉，

[5]繞著識跑、圍著識轉，

54 佛陀對這三種觀點的描述見“否定業運作的三種見”，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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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無法從色中解脫，

[2]無法從受中解脫，

[3]無法從想中解脫，

[4]無法從行中解脫，

[5]無法從識中解脫，

無法從生、老、死、愁、悲、苦、憂、惱中解脫。

“ 我說：‘ 他無法從苦中解脫。’”

因為狗被皮帶束縛著，被拴在堅固的樁柱旁，它沒有

得到鬆綁，所以不能逃離。同樣地，無聞凡夫有著深重的

無明和渴愛，並執取有身邪見；換言之，他被束縛於這三

者近旁。如此受縛，他沒有獲得解脫，無法出離五蘊、出

離輪迴——他執取著五蘊。所以 “ 五蘊 ” 又被稱為 “ 五取

蘊 ” (pañcupādāna-kkhandha)。

有身邪見如同皮帶，束縛在無聞凡夫的脖子上；渴愛則

像繩索，將他拴在堅固的樁柱旁；而五取蘊就是那樁柱。有

身邪見、渴愛和無明遮蔽了無聞凡夫的慧眼，因這愚昧盲目，

他不能如實 (yathā-bhūta)地見到事物，不能見到究竟諦，不

能見到究竟名色法 55。由於不能如實地見到事物，無聞凡夫

就不能見到它們是無常、苦、無我的。因這無明和與之相應

的渴愛，他造作身、語、意的不善行與善行。這些行為稱為

“ 業 ”。只要無明和渴愛存在，這些行為中某一個的業力就會

在他臨終時成熟，並產生他下一生的結生心 (paṭisandhi-citta)。

55 究竟諦：引文及論述見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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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結生心再次生起，病、老、死，還有愁、悲、苦、憂、

惱也將再次隨之而來。如此，無聞凡夫將無法從苦中解脫，

從輪迴中解脫 38。

希求再生

我們來看一個每天都在發生的有身見的實例。舉例而言，

一名男子或女子燃燭供佛，並發願來生要成為一名比庫。他

發願的目標並不存在——沒有比庫，只有名色。如果他認為

這五蘊 (pañca-kkhandha)就是比庫，此為無明 (avijjā)；對比

庫生命的執著是渴愛 (taṇhā，愛 )；隨著執著、渴愛的累積，

它們成為執取 (upādāna，取 )。換言之，依於無明、愛、取，

這男子或女子燃燭供佛。此供養是善業 (kusala-kamma)，是

具有業力的造作行 (saṅkhāra)，即業行。這些就是此案例中的

無明、愛、取、行、業［即業力］。

然而，若修習名業處 (nāma-kammaṭṭhāna)辨識名法，他

就會看到自己燃燭供佛時，只有三十四種名法生起，它們一

生起即滅去。沒有行法是恒常的，但是卻留下了這善業的潛

力，藉此潛力這善業將能成熟並產生果報 56。若此業成熟，它

56 留下了潛力：這並不是指業在生命相續流中留下了印記或痕跡，

存下了“某物”。業力並非如此作用而成為名色相續流的“基礎、

原因”。當某些條件具備時某個業成熟，只有在那時該業的潛力

才作為實際作用力而成為名色相續流之因。(亦見腳註5，p.2；
“業力”，p.593。)佛陀解釋這種區別時作了如下譬喻，琵琶的

曲調並非守候在琵琶中，而是當以下條件具備時它就會發出聲

音：琵琶的發聲部件以及琴師在用它演奏(《相應部‧琵琶喻

經》<S.4.246 Vīṇopamasuttaṃ>)。在《清淨道論‧說道非道智見

清淨品》(VsM.20.723 Maggāmaggañāṇadassanavisuddhinidde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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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隨其所願而產生一名比庫生命的五蘊。可如此運作的潛力

稱為業力 (kamma-satti)57。只要無明、愛、取、行存在，生死

輪迴就會繼續，無聞凡夫就不能從苦中解脫。

具聞聖弟子

在善說無聞凡夫及其二十種有身見之後，佛陀接著開示：

“ 具聞聖弟子

‧見諸聖者，熟知聖法，受聖法調教；

‧見諸善士，熟知善士法，受善士法調教。”

兩種聖弟子

有兩種聖弟子 (Ariya-sāvaka)58：

1)至聖者佛陀的弟子 59；

PP.xx.96)中也講到：“這名色生起前，沒有未生起的[名色之]聚
或集，生起時不從任何聚或集而來，滅去時沒有往任何方位而

去，已滅的也沒有一處聚、集或貯藏之所。譬如彈奏琵琶時發出

的聲音，生起前未曾積集，生起時不從任何積聚而來，滅去時不

往任何方位而去，已滅的不存續積集於某處。而是緣於琵琶、弦

與人的適當努力，[聲音]未有而生成，既有而滅去。一切色與非

色之法，如是未有而生成，既有而滅去。”亦見“阿拉漢去哪兒了

呢”，p.555。
57 《巴他那‧善三法》(P.1.1 Kusalattikaṃ，《巴他那》也譯為《發

趣論》)。
58 聖弟子：這只用於指稱佛陀的弟子，一般而言，可以包括非聖者

弟子。例如在《如是語‧天聲經》(Iti.82 Devasaddasuttaṃ)中，佛

陀亦稱致力於修習戒、定、慧三學但尚未成為聖者的比庫為“聖
弟子”，義註稱之為“善凡夫” (kalyāṇa-puthujjana)。

59 其中，在家佛弟子(upāsaka/upāsikā，近事男/近事女，又稱優婆塞

/優婆夷)的決定性素質，見尾註104，p.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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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經成為聖者 (Ariya-puggala)的弟子。

在《皮帶束縛經》中，佛陀所指的是已成為聖者的弟子。

八種聖者

有八種聖者 60/39：

‧為現證入流果的已行道者 ( S o t ā p a t t i - p h a l a -

sacchikiriyāya-paṭipanna)；

‧入流者(Sotāpanna，須陀洹)；

‧為現證一來果的已行道者 ( S a k a d ā g ā m i - p h a l a -

sacchikiriyāya-paṭipanna)；

‧一來者(Sakadāgāmi，斯陀含)；

‧為現證不來果的已行道者 ( A n ā g ā m i - p h a l a -

sacchikiriyāya-paṭipanna)；

‧不來者(Anāgāmi，阿那含)；

‧為現證阿拉漢果的已行道者 ( A r a h a t t a - p h a l a -

sacchikiriyāya-paṭipanna)；

‧阿拉漢(Arahant，阿羅漢)。

前面七種聖者因已致力於修學戒、定、慧三學 40，也稱為

“ 有學 ” 或 “ 學人 ” (sekha)；阿拉漢則因已修學畢、應作已

作 61而稱為 “ 無學 ” (asekha)41，意即再無所應學、所應修者。

60 為現證四種聖果之一的行道者是指該道的道心已生起［而果心尚

未生起］者。果心緊隨道心之後生起。
61 佛陀在諸如《第二皮帶束縛經》的結語處對此作了解釋，見“應

作已作”，p.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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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聞有學聖弟子

因此，佛陀在《皮帶束縛經》中提到具聞聖弟子 (sutavā 

Ariya-sāvako)時，所指為七種有學聖者之一或阿拉漢。

我們可以這樣簡單地描述具聞聖弟子：他 /她所具有的

正是無聞凡夫所沒有的。具聞聖弟子非眾中一員，而是極少

數之一 62，他 /她對佛法的教理與修行兩者皆多聞且有智。換

言之，具聞聖弟子了知四聖諦 42。

下面我們舉例說明具聞有學聖弟子和無聞凡夫之間有何

區別 63：

‧具聞有學聖弟子有慚有愧64，對身、語、意的惡行感到

慚恥與羞愧，因慚恥與羞愧而不作惡43。

‧具聞有學聖弟子激發精進以去除欲思惟、瞋思惟和害

思惟44。

‧具聞有學聖弟子藉由專注於四念處(即止與觀)，而防護

眼、耳、鼻、舌、身、意45。

‧具聞有學聖弟子不愛樂於五欲(kāma-guṇa)：不愛樂

於眼睛見到的顏色、耳朵聽到的聲音、鼻子聞到的氣

味、舌頭嘗到的味道、身體感受的觸覺46/47。

‧身為比庫的具聞有學聖弟子會謹慎持守比庫巴帝摩卡

戒作為防護。身為在家人的具聞有學聖弟子則會謹慎

持守五戒作為防護，意即他／她離殺生、離不與取、

62 關於擁有慧眼者何等稀有，佛陀的描述見尾註11，p.33。
63 亦見“入流”，p.532。
64 慚/愧：引述的分析見“慚(hiri)”，p.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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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欲邪行、離虛妄語以及離飲用穀酒或花果酒等諸酒

類。作為在家人的具聞有學聖弟子每周一次受持八

戒，乃至一切時受持；對於受持十戒也是如此。這

時，他/她也會受持過午不食等戒65。

‧具聞有學聖弟子擁有正定(Sammā-samādhi)，即近行定

或四種禪那48。

‧具聞有學聖弟子具有洞察慧66。在聖弟子(Ariya-sāvaka)
尚未成為聖者(Ariya-puggala)前，其智慧只是能鎮伏

煩惱、辨識五蘊及其因生滅的世間觀智(vipassanā-

ñāṇa)67/49/50；然而一旦成為聖者，他/她所擁有的智慧就

是出世間的道智(Magga-ñāṇa)，道智取涅槃為所緣並

斷除煩惱。由於該道智的作用，他/她不會再持有斷滅

見、常見51以及有身見52。

‧具聞有學聖弟子博學多聞，已學習並探究聖典53。

‧具聞有學聖弟子對佛陀的覺悟、佛法、僧團，對過去

世、未來世、現在世，對其他生存界，對業果法則等

沒有疑——他/她對佛陀54有完全的信68，不會尊崇其他

導師55。

‧具聞有學聖弟子確定不會再生於惡趣(duggati)——鬼

65 引文見尾註284，p.563。
66 關於此處對聖弟子智慧的解析，可見於《中部‧有學經》

(M.2.1.3 Sekhasuttaṃ)的義註。
67 五蘊：為觀禪(vipassanā)的所緣。引文見“因此，諸比庫，凡任何

色”，p.508。
68 對信(saddhā)的分析，見“信(saddhā)”，p.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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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畜生道以及任何地獄56。

‧具聞有學聖弟子必將在七世之內成就正覺(Sambodhi)，

甚至更快57。

當佛陀善說具聞聖弟子時，其含義闡述畢。

不以五蘊為我

在善說具聞聖弟子的特質後，佛陀繼續開示這樣的人會

如何看待五蘊。

現在我們應能更好地理解佛陀的言教了。我們仍從佛陀

對具聞聖弟子的描述開始：

“ 然而，諸比庫，具聞聖弟子

‧見諸聖者，熟知聖法，受聖法調教；

‧見諸善士，熟知善士法，受善士法調教。

[1]不認為色即是我，我擁有色，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

[2]不認為受即是我，我擁有受，受在我中或我在受中；

[3]不認為想即是我，我擁有想，想在我中或我在想中；

[4]不認為行即是我，我擁有行，行在我中或我在行中；

[5]不認為識即是我，我擁有識，識在我中或我在識

中。”

他不會繞著五蘊跑

“[1]他不會繞著色跑、圍著色轉，

[2]不會繞著受跑、圍著受轉，

[3]不會繞著想跑、圍著想轉，

[4]不會繞著行跑、圍著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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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會繞著識跑、圍著識轉。

[1]當他不繞著色跑、圍著色轉，

[2]不繞著受跑、圍著受轉，

[3]不繞著想跑、圍著想轉，

[4]不繞著行跑、圍著行轉，

[5]不繞著識跑、圍著識轉，

[1]他從色中解脫，

[2]從受中解脫，

[3]從想中解脫，

[4]從行中解脫，

[5]從識中解脫，

從生、老、死、愁、悲、苦、憂、惱中解脫。

“ 我說：‘ 他從苦中解脫。’”

如前所述，聖弟子不會再投生到畜生道、鬼道或任何地

獄，他 /她已脫離再生於惡趣之苦。不來聖者將投生到梵天，

而不會再生於人界或欲界天，他 /她已脫離再生於欲界之苦。

已成為阿拉漢的聖弟子應作已作，亦即，在他 /她命終時將

不再有色留存、不再有受留存、不再有想留存、不再有行留

存、不再有識留存——他 /她絕不會再以任何方式再生，他 /

她已完全從諸行法之苦中解脫 69。

為了成為具聞聖弟子而藉此離苦，我們需要怎麼做呢？

69 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的結尾處對此作了講解，見“應作已

作”，p.542；相關偈頌見p.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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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將在後面討論 70。此前，我們先探討《第二皮帶束縛經》。

70 詳見“業不再運作”，p.53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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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尾註(參考經文等)
1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的義註以一
首偈頌對此作了解釋：“他所看到的事物未被正確地見過，他未
正確地見過他所看到的事物。由於未見[實相]故，他受到枷鎖束
縛，這個受束縛的愚人無法得到解脫。”

2 對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分別經》(S.2.2 Vibhaṅgasuttaṃ)中
開示：“諸比庫，什麼是無明？對苦的無知，對苦集的無知，對
苦滅的無知，對趣向苦滅之道的無知。”

3 佛陀在《如是語‧無明蓋經》(Iti.14 Avijjānīvaraṇasuttaṃ)中開
示：“諸比庫，由於無明的障蓋(avijjānīvaraṇena)，人類被蒙蔽，
長久以來流轉輪迴。”

4 佛陀在《增支部‧四集‧劫經》(A.4.156 Kappasuttaṃ)中講述了
這個過程：“諸比庫，當劫壞……壞劫住……劫成……成劫住
時，那不易計算：有這麼多年、這麼多百年、這麼多千年或是這

麼多百千年。諸比庫，此即四個不可數劫。”在諸如《相應部‧
山經》(S.2.128 Pabbatasuttaṃ)中，佛陀描述了這樣的一劫有多
長：“比庫，猶如一座大岩石山，長一由旬，寬一由旬，高一由
旬(yojanaṃ，七英里)，是無裂縫、無孔洞的一硬塊。一名男子每
過一百年用咖西布(kāsikena vatthena，極細滑的布)來擦拭一次，
比庫，那座大岩石山因此而損盡、耗盡，一劫卻還沒有到頭。比

庫，一劫就是如此漫長。比庫，如此漫長的諸劫，[我們已經]輪
迴了不止一劫，輪迴了不止一百劫，輪迴了不止一千劫，輪迴了

不止百千劫，那是什麼原因呢？輪迴是無始的。”另外，佛陀在
《長部‧梵網經》(D.1.1 Brahmajālasuttaṃ)中開示了劫初時低層
梵天的重新形成，在《長部‧知源經》(D.3.4 Aggaññasuttaṃ)中
闡述了人類及人類社會的演化。

5 沙利子尊者(Sāriputta，舍利弗)在《中部‧大象跡喻經》(M.1.3.8 
Mahāhatthipadopama-suttaṃ)中提到“村落、城鎮、城市、地區與
國家”被水界、火界或風界所毀壞。

6 詳情並非出自《皮帶束縛經》，而是《增支部‧七集‧七個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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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A.7.66 Sattasūriya-suttaṃ)，佛陀在該經中細述了輪圍世界被
火所壞。在諸如《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
中，佛陀開示了比庫如何培育神通(abhiññā)而能看到輪圍世界過
去的毀滅(劫壞)與重新形成(劫成)：“ [他]引導其心轉向於宿住隨
念智。他能憶念種種宿住，即一生、兩生、三生、四生、五生、

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

生、許多壞劫、許多成劫、許多壞成劫……”關於此智的培育及
其所見，《清淨道論‧說神通品‧宿住隨念智論》(VsM.13.402-
410 Pubbenivāsānu-ssatiñāṇakathā /PP.xiii.34-71)及其復註以《七個
太陽經》等資料為參考，給予了詳細解說。

7 佛陀在諸如《長部‧梵網經》(D.1.1 Brahmajālasuttaṃ)中開示，
當輪圍世界毀滅時，絕大多數有情再生於第二禪梵天的流光天

(ābhassara，也譯為光音天)。
8 對此，佛陀在《增支部‧七集‧七個太陽經》 ( A . 7 . 6 6 

Sattasūriyasuttaṃ)中開示：“有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
多百千年，天不下雨。”

9 在《中部‧五三經》(M.3.1.2 Pañcattayasuttaṃ)中，佛陀論述了所
有可能出現的關於未來［生］的邪見，並舉出了相同的譬喻——

被皮帶束縛的狗圍著柱子打轉，以此來描述那些宣說斷滅見的沙

門和婆羅門。
10 佛陀在《中部‧大牧牛者經》(M.1.4.3 Mahāgopālakasuttaṃ)中開
示，有十一法令“比庫不可能在此法、律中達到增長、增廣、廣
大”。其中，第六法為：“在此，比庫[不]時時親近那些多聞、通
曉經教、持法、持律、持論母(比庫/比庫尼律)的比庫，不詢問、
不遍問：‘尊者，這是如何？它的意思是什麼？’那些具壽們對他
沒有顯明未顯明者，沒有闡明不清楚者，對種種疑惑之法沒有排

除其疑。”
11 例如在《相應部‧慧經》(S.5.1133 Paññāsuttaṃ)中，佛陀把少量
塵土放在指甲尖上，並將之與大地相比較。以此對比作譬喻，佛

陀說：“同樣地，諸比庫，那些具足聖慧眼的有情很少，而比這
更多的是無明、愚昧的有情。那是什麼原因呢？諸比庫，未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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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諦。”義註解釋，慧眼是世間或出世間的維巴沙那(vipassanā，
也譯為毗婆舍那)。

12 佛陀在《中部‧大牧牛者經》(M.1.4.3 Mahāgopālakasuttaṃ)中開
示，有十一法令“比庫不可能在此法、律中達到增長、增廣、廣
大”。其中，第七法為：“在此，當如來所宣說的法、律被教導
時，比庫沒有獲得對義的熱忱，沒有獲得對法的熱忱，沒有獲得

隨法的歡喜。”
13 例如在《長部‧梵網經》(D.1.1 Brahmajālasuttaṃ)中，佛陀對先
前所開示的所有邪見如此解析：“那些為前際臆測者、後際臆測
者與前際後際臆測者的沙門、婆羅門，追隨前際、後際之見，以

六十二種依據宣說關於前際、後際的種種信解詞句。那也只是那

些無知、無見的沙門、婆羅門尊師的感受，那些陷入渴愛者的戰

慄與動搖。”
14 在《中部‧愚人智者經》(M.3.3.9 Bālapaṇḍitasuttaṃ)中，佛陀開
示了身、語、意之惡行與善行(見“業道”，p.179)的現世果報，
以及這樣的行為所導致的再生：再生於地獄、畜生道或人道的

低賤之家，或是再生於欲界天或人道的高貴之家。另外，在《中

部‧天使經》(M.3.3.10 Devadūtasuttaṃ，devadūta意為“天神的使
者” )中，佛陀描述了有情在各種地獄所遭受的可怕痛苦，並以此
作為結語：“諸比庫，我非聽聞其他沙門、婆羅門而這麼說，而
是以我自己所知者、以我自己所見者、以我自己所發現者而這麼

說。”引文亦見尾註39，p.39。
15 佛陀在諸如《中部‧大獅吼經》(M.1.2.2 Mahāsīhanādasuttaṃ)中
開示了五趣：“沙利子，有此五趣。哪五種呢？地獄、畜生界、
鬼界、人、天。”在《相應部‧以外經》(S.5.1131 Aññatrasuttaṃ)
中，佛陀把少量塵土放在指甲尖上，並將之與大地相比較。以此

對比作譬喻，佛陀開示說：“那些[從人死後]能再生為人類的有
情很少，而比這更多的是再生為人類以外的有情。那是什麼原因

呢？諸比庫，未見四聖諦。”
16 對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第二海經》 ( S . 4 . 2 2 9 

Dutiyasamudd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有為眼所識知的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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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所識知的聲、為鼻所識知的香、為舌所識知的味、為身所識知

的觸]，可愛、可喜、可意、喜色、欲隨、染著。諸比庫，這稱
為聖者律中的海。於此，在有諸天、魔、梵的這世間，有沙門與

婆羅門、天與人的這世界，大多數已沉淪，如糾纏的線團，如打

結的線球，如萱草、燈心草團，不能超越苦界、惡趣、墮處、輪

迴。”
17 對此，佛陀在諸如《中部‧大馬魯迦經》 ( M . 2 . 2 . 4 

Mahāmālukyasuttaṃ)中開示：“阿難，在此，無聞凡夫……心被
疑纏縛、被疑打敗而住……心被戒禁取纏縛、被戒禁取打敗而

住……心被欲貪纏縛、被欲貪打敗而住……心被瞋恚纏縛、被瞋

恚打敗而住……”。
18 疑：對此，佛陀在諸如《中部‧心荒蕪經》 ( M . 1 . 2 . 6 

Cetokhil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任何未捨棄五種心荒蕪……
的比庫將在此法、律中達到增長、增廣、廣大，無有此事……[1]
在此，比庫對老師疑惑、懷疑、未信解、不確定……[2]……對
法…… [3]……對僧……[4]……對學……其心不轉向於熱忱、專
修、堅韌、精勤……[5]比庫對同梵行者生氣、不悅、心受打擊、
變得硬結……其心不轉向於熱忱、專修、堅韌、精勤……”。
佛陀接著開示說，比庫將於此法、律中達到增長、增廣、廣

大，因其對此五事不疑惑、不懷疑等。另外，佛陀在《中部‧

一切漏經》(M.1.1.2 Sabbāsava-suttaṃ)中開示，由於不如理作意
(ayoniso manasikāra)而疑生起：“他如此不如理作意：‘我過去世
是否存在？我過去世是否不存在？我過去世是什麼？我過去世

如何？我過去世從什麼到什麼？我未來世是否存在？我未來世

是否不存在？我未來世將是什麼？我未來世將如何？我未來世

將從什麼到什麼？’或今對現在世內在［自身］的猶豫：‘我是否
存在？我是否不存在？我是什麼？我如何？這有情［我］從哪

裏來？他將到哪裏去？’”佛陀接著說，聖弟子不會抱有這些疑惑
而只是作意四聖諦。再者，佛陀在《中部‧大愛盡經》(M.1.4.8 
Mahātaṇhāsaṅkhayasuttaṃ)中開示，以順序法和逆序法辨識緣起
後，這種對於過去世、未來世、現在世的疑惑就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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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例如在《相應部‧行道者經》(S.5.488 Paṭipannasuttaṃ)中，佛陀
指出凡夫分立於聖者之外。見尾註39，p.39。

20 在《相應部‧世間經》(S.5.1098 Lokasuttaṃ)中，佛陀說自己是聖
者：“在有諸天、魔、梵的這世間，有沙門與婆羅門、天與人的
這世界，如來是聖者(Tathāgato Ariyo)。”

21 在《相應部‧諦相應》(S.5.1131-1150 Saccasaṃyuttaṃ)中，佛陀
把少量塵土放在指甲尖上，並將之與大地相比較。以此對比作譬

喻，佛陀說：“同樣地，諸比庫，那些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的有
情很少，而比這更多的是未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的有情……未離

殺生……未離不與取……未離欲邪行……未離虛妄語……未離離

間語……未離粗惡語……未離雜穢語……那是什麼原因呢？諸比

庫，未見四聖諦。”亦見尾註32，p.38。
22 防護根門：阿難尊者的解說見尾註45，p.41。
23 例 如 在 《 相 應 部 ‧ 第 一 邊 際 村 經 》 ( S . 5 . 1 0 9 1 

Paṭhamakoṭigāmasuttaṃ)中，佛陀開示了對四聖諦的無明(無知)：
“諸比庫，由於不隨覺、不通達四聖諦，因此我和你們長久以來
流轉輪迴。”亦見尾註11，p.33；尾註15，p.34；尾註21，p.36。

24 例如在《中部‧一切漏經》(M.1.1.2 Sabbāsavasuttaṃ)中，佛陀對
這類省思作了闡釋：“在此，比庫如理省思所受用之衣，只是為
了防禦寒冷，為了防禦炎熱，為了防禦虻、蚊、風吹、日曬、爬

蟲類之觸，只是為了遮羞。”對於所受用的食物、住處與醫藥也
有類似的省思。

25 義註所指為佛陀在《中部‧一切漏經》(M.1.1.2 Sabbāsavasuttaṃ)
中的開示：“在此，比庫如理省思而忍受冷熱、饑渴，虻、蚊、
風吹、日曬、爬蟲類之觸；忍耐罵詈、誹謗的言語，已生起的痛

苦、強烈、粗猛、穿刺、不適、不可意、奪命的諸身受。”
26 義註所指為佛陀在《中部‧一切漏經》(M.1.1.2 Sabbāsavasuttaṃ)
中的開示： “在此，比庫如理省思而不容忍已生起的欲思
惟，捨斷、除去、消除、令不再有。”此即佛陀所稱的“正精
進” (Sammā-padhāna，正勤)：“諸比庫，什麼是正精進呢？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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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於此，比庫為了未生之惡、不善法的不生起，生起意欲、努

力、激發精進、策勵心、精勤；為了已生之惡、不善法的斷除，

生起意欲、努力、激發精進、策勵心、精勤；為了未生之善法的

生起，生起意欲、努力、激發精進、策勵心、精勤；為了已生之

善法的住立、不忘、增長、廣大、修習、圓滿，生起意欲、努

力、激發精進、策勵心、精勤。諸比庫，這稱為正精進。” (《長
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較簡潔的引文
見尾註44，p.40；尾註178，p.390。

27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中 部 ‧ 大 六 處 經 》 ( M . 3 . 5 . 7 
Mahāsaḷāyatanikasuttaṃ)中開示：“那些應以證智捨斷的諸法，他
以證智捨斷之。”

28 佛陀在諸如《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中
解釋了名色分別智：“諸比庫，在此，比庫[了知]：‘此是色……
此是受……此是想……此是行……此是識。’”亦見“獅子吼”處的
引文，p.60。

29 佛陀在諸如《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中解釋了緣攝受智：“諸比庫，在此，比庫[了知]：‘此是色，
此是色的生起……此是受，此是受的生起……此是想，此是想

的生起……此是行，此是行的生起……此是識，此是識的生

起……’”。亦見“獅子吼”處的引文，p.60。
30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相 應 部 ‧ 生 法 經 》 ( S . 3 . 1 2 6 

Samudayadhammasuttaṃ)中開示：“比庫，在此，無聞凡夫不能如
實了知色是生法為‘色是生法’……色是滅法為‘色是滅法’……色
是生滅法為‘色是生滅法’……受……想……行……識……比庫，
這稱為無明，就此，無明已至。”佛陀接著說，具聞聖弟子則
反之。引文亦見“因此，諸比庫，凡任何色”，p.508；尾註49，
p.43；尾註50，p.43。

31 例如在《中部‧小象跡喻經》(M.1.3.7 Cūḷahatthipadopamasuttaṃ)
中，佛陀開示了如何以定力鎮伏五蓋：“他捨離對世間的貪愛(欲
貪的同義詞)……捨離惱害、瞋恨……捨離昏沉、睡眠……捨離
掉舉、追悔……捨離疑……使心從疑中淨化。當他捨離此作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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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汙垢、使慧羸弱的五蓋，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

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婆羅門，這稱為如來的足跡。”
32 在《相應部‧阿難長老經》(S.5.1009 Ānandattherasuttaṃ)中，阿
難尊者開示了為入流道所斷除的某些煩惱：“賢友，他對佛沒有
如[無聞凡夫所具有的]不淨信；無聞凡夫對佛具有不淨信，身壞
命終後往生苦界、惡趣、墮處、地獄……他對佛具足如[具聞聖
弟子所具足的]不壞淨信；具聞聖弟子對佛具足不壞淨信，身壞
命終後往生善趣、天界……他對法沒有如[無聞凡夫所具有的]不
淨信……他對法具足如[具聞聖弟子所具足的]不壞淨信……他對
僧沒有如[無聞凡夫所具有的]不淨信……他對僧具足如[具聞聖弟
子所具足的]不壞淨信……賢友，他沒有如[無聞凡夫所具有的]惡
戒；無聞凡夫持有惡戒(不守持五戒)……他具足如[具聞聖弟子所
具足的]聖者所喜的戒……”。引文亦見尾註54，p.44。

33 佛陀在諸如《相應部‧前往僻地經》(S.4.259 Rahogatasuttaṃ)中
開示了煩惱的止息：“漏盡的比庫，貪已止息，瞋已止息，癡已
止息。”

34 在 《 自 說 ‧ 第 三 涅 槃 相 關 經 》 ( U . 7 3 
Tatiyanibbānapaṭisaṃyuttasuttaṃ)中，佛陀開示了為何存在離諸行
(有為法)而達涅槃(無為法)：“……因為有不生、不長、無作、無
為，故知有從生、長、行作、有為的出離。”引文亦見尾註270，
p.560；“兩種般涅槃”，p.544。

35 佛陀在《相應部‧無明緣經》(S.2.35 Avijjāpaccayasuttaṃ)中開
示，持斷滅見則無梵行：“比庫，‘命(jīva)［我］即是身’，有此
見則無梵行。”義註解釋，實踐梵行即修習聖道，目的在於終結
輪轉(終結持續的再生)；而對於持斷滅見者而言，輪轉就是斷滅
的，修習聖道也就失去了意義。

36 在《相應部‧這是自我經》(S.3.208 Soattāsuttaṃ)中，佛陀開示了
以五蘊為我如何引發常見：“諸比庫，當有[色/受/想/行/]識時，
執取於……，黏著於[色/受/想/行/]識，而生起如是見：‘這是自
我，這是世間，死後我將成為這常住、穩固、恒久、不變易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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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佛陀在《相應部‧無明緣經》(S.2.35 Avijjāpaccayasuttaṃ)中開
示，持有常見則無梵行：“比庫，‘命(jīva)［我］與身相異’，有
此見則無梵行。”義註解釋，對於持此見者而言，毀滅的只是身
體，而靈魂卻如離籠之鳥一般自由而去，這是常見。實踐梵行即

修習聖道，目的在於終結輪轉(終結持續的再生)。即便僅有一種
行法是常住、穩固、恒久的，修習聖道就不能終止輪轉，這樣一

來，修習聖道也就失去了意義。佛陀在諸如《相應部‧指甲尖

經》(S.3.97 Nakhasikhāsuttaṃ)中也指明了這一點。
38 在《中部‧五三經》(M.3.1.2 Pañcattayasuttaṃ)中，佛陀使用了

“被皮帶束縛的狗圍著樁柱打轉”這同樣的譬喻，以此說明那些相
信死後自我也斷滅的人不得解脫。《清淨道論‧說蘊品‧識蘊》

(VsM.14.455 Viññāṇakkhandhakathā /PP.xiv.124)解釋：“死後再結
生，結生後再有分，在[三]有、[五]趣、[七識]住、[九有情]居中
輪迴的眾生，其心相續如此不斷地轉起。只有證得阿拉漢果者，

他的死亡心滅時，心即滅。”
39 佛陀在諸如《長部‧大般涅槃經》(D.2.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中開示，聖弟子對由八種聖者組成的僧團有不動搖的信心：

“對僧團具足不壞淨信：‘世尊的弟子僧團(Sāvakasaṅgho)是善
行道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正直行道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如

理行道者；世尊的弟子僧團是正當行道者。也即是四雙八士。

此乃世尊的弟子僧團，應受供養，應受供奉，應受佈施，應受

合掌，是世間無上的福田。’ ”在諸如《增支部‧八集‧第一士
經》(A.8.59 Paṭhamapuggalasuttaṃ)中，佛陀解釋了八士即正文
所述的八種聖者。另外，佛陀在《相應部‧行道者經》(S.5.488 
Paṭipannasuttaṃ)中開示，五根(信、精進、念、定、慧)具足者
為八士之一，而五根缺失者則是“立於凡夫一側的外人” (bāhiro 
puthujjanapakkhe ṭhito)。再者，佛陀在《中部‧小獅吼經》
(M.1.2.1 Cūḷasīhanādasuttaṃ)中開示，四種聖者只存在於佛陀的教
法中：“諸比庫，只有這裏有沙門，這裏有第二沙門，這裏有第
三沙門，這裏有第四沙門；其他教派(parappavāda)則空無沙門。”
引文亦見尾註294，p.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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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三集‧第一三學經》 ( A . 3 . 9 0 
Paṭhamasikkhattayasuttaṃ)中開示了比庫的三學：“在此，比庫作
為持戒者，應防護巴帝摩卡防護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

的罪過也見到危險，受持學習於諸學處。諸比庫，這稱為增上

戒學。……比庫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成就初禪而住……第

二禪……第三禪……成就第四禪而住。諸比庫，這稱為增上心

學。……比庫如實了知：‘此是苦。’……‘此是苦之集。’……‘此
是苦之滅。’……‘此是趣向苦滅之道。’諸比庫，這稱為增上慧
學。”亦見《中部‧有學經》(M.2.1.3 Sekhasuttaṃ)，其概述見腳
註378，p.210。

41 無學(asekha)：“無學”一詞可見於諸如《中部‧跋達離經》
(M.2.2.5 Bhaddālisuttaṃ)，佛陀在舉出阿拉漢的十種素質作為無
學的素質時用到此稱謂。在這種分類下，無聞凡夫稱為“非有學
非無學” (nevasekhanāsekha)。

42 在《相應部‧指甲尖經》(S.5.1121 Nakhasikhasuttaṃ)中，佛陀把
少量塵土放在指甲尖上，並將之與大地相比較。以此對比作譬

喻，佛陀說：“同樣地，諸比庫，對於聖弟子、見具足之人、達
現觀者，此已滅、已盡的苦更多，殘留者很少。凡如實了知‘此
是苦’，如實了知‘此是苦之集’，如實了知‘此是苦之滅’，如實
了知‘此是趣向苦滅之道’者，相較先前已滅、已盡的苦蘊，無法
估算、無法比較、一小部分不能及者，即最多七次(最多再生七
次)。”

43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七集‧詳力經》 ( A . 7 . 4 
Vitthatabal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在此，聖弟子有慚，對身
惡行、語惡行、意惡行感到慚恥，對獲得諸惡、不善法感到慚

恥。諸比庫，這稱為慚力……聖弟子有愧，對身惡行、語惡行、

意惡行感到羞愧，對獲得諸惡、不善法感到羞愧。諸比庫，這稱

為愧力。”
44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七集‧詳力經》 ( A . 7 . 4 

Vitthatabal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在此，聖弟子勤勉精進而
住，為捨斷諸不善法，為具足諸善法，堅毅、堅固勇猛、不放下



第一章　皮帶束縛經

41

於諸善法的責任。諸比庫，這稱為精進力。”引文亦見尾註26，
p.36。

45 對此，阿難尊者在《中部‧有學經》(M.2.1.3 Sekhasuttaṃ)中
開示：“大名(Mahānāma，摩訶男)，在此，當聖弟子眼看見
色……耳聽到聲……鼻嗅到香……舌嘗到味……身觸到觸……

意識知法，不取於相、不取隨相(細部特徵)。若由於不防護[眼
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而住，則會被貪、憂，
諸惡、不善法所流入。實行此防護，保護[眼根……]意根，持
守[眼根……]意根防護。大名，聖弟子如是防護根門。”佛陀
在《相應部‧龜喻經》(S.4.240 Kummopamasuttaṃ)中教誡，
猶如龜在豺狼逼近時將四肢收起於殼內，諸比庫亦應如此守

護根門。對此，《相應部義註》解釋，比庫藉由將心持續置

於其所緣的甲殼(ārammaṇakapāle)之內，而使煩惱沒有機會生
起。佛陀也在《相應部‧難行經》(S.1.17 Dukkarasuttaṃ)中舉
出了這相同的譬喻，對此復註解釋，比庫所緣的甲殼是他的

行處(gocara)。再者，關於比庫的行處，佛陀在《相應部‧鷹
經》(S.5.372 Sakuṇagghisuttaṃ)中開示：“什麼是比庫的行處
(bhikkhuno gocaro)、自己祖輩的傳承呢？此即是四念處(cattāro 
satipaṭṭhāna)。”佛陀的講解亦見腳註513，p.285。

46 對此，佛陀在諸如《中部‧根修習經》 ( M . 3 . 5 . 1 0 
Indriyabhāvanāsuttaṃ)中開示：“阿難，在此，當比庫眼看見
色……耳聽到聲……鼻嗅到香……舌嘗到味……身觸到觸……意

識知法，生起可意者(樂受)……不可意者(苦受)……可意不可意
者(捨受)。由於那些已生的可意者、已生的不可意者、已生的可
意不可意者，他感到煩擾、慚恥、厭惡。阿難，如此是已行道

的有學。”另外，佛陀在《中部‧多界經》(M.3.2.5 Bahudhātuka-
suttaṃ)中開示：“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見具足之人還會認為
任何行(saṅkhāraṃ)為樂者(sukhato)，無有此事！乃有此事，若凡
夫會認為任何行為樂者，乃有此事。”

47 不來道已摧毀所有的欲貪，這就是不來聖者根本不可能享受欲

樂的原因。入流道與一來道則僅削弱了那些對於較粗欲樂的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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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不再導致惡道結生，所以入流聖者與一來聖者仍可享受如

法的(dhammika)欲樂，享受這些欲樂既不違越五戒，也不屬於
任何“十不善業道” (見“十不善業道”，p.180)。例如佛陀的在家
弟子中佈施第一的女弟子維沙卡(Visākhā，毗舍佉)是一位入流聖
者，她享受居家之樂，眷戀兒孫。在《自說‧維沙卡經》(U.78 
Visākhāsuttaṃ)中，她告訴佛陀，她樂意擁有的兒孫多如沙瓦提
城(Sāvatthī，舍衛城)中之人。佛陀提醒她，事實上沙瓦提城中每
天都有人去世，那將意味著她會總是在哀悼自己死去的兒孫。在

《增支部‧三集‧近住經》(A.3.71 Uposatha-suttaṃ，也譯為《布
薩經》)中，佛陀為她講解了如何持守近住八戒。給孤獨長者也
是佛陀在家弟子中的佈施第一者，他同樣是一位享受欲樂的入流

聖者。佛陀在數篇經中教導他作為享受欲樂的在家人可做之事。

例如在《增支部‧四集‧無債經》(A.4.62 Ānaṇyasuttaṃ)中，佛
陀開示了享受欲樂的在家人可以享有的四種快樂：1)擁有之樂
(擁有如法獲得的財富和財物)；2)享受之樂(享用財富並以此做功
德)；3)無債之樂；4)無過之樂(具足無過的身業、語業、意業)。
又如在《增支部‧五集‧利用經》(A.5.41 Ādiyasuttaṃ)中，佛陀
講述了利用財富的五種方式：1)與家人、奴僕和工人分享財富；
2)與朋友和同伴分享財富；3)守護財富；4)做五種供奉(供奉親
族、賓客、祖先、國王與諸天)；5)供養那些不放逸，致力於忍耐
柔和、調伏自己、平靜自己以證涅槃的沙門、婆羅門。第三個例

子是釋迦族的大名王(Mahānāma，摩訶男)，他是一位一來聖者。
在《中部‧小苦蘊經》(M.1.2.4 Cūḷadukkhakkhandhasuttaṃ)中，
他對佛陀說，雖然他知道貪、瞋、癡是煩惱，但是它們仍會生起

而占據他的心。佛陀告訴他，這是因為他還沒有捨離欲貪。佛陀

繼續解釋說，若大名了知欲樂的過患，又證得欲樂之外的喜與樂

(初禪/第二禪)或那更加寂靜的體驗(第三禪/第四禪)，他將不會仍
是一位享受欲樂的在家人。關於為何大名還會生起貪根心，對此

的進一步解說可見“第六章 業不再運作”，“表：省察智”的腳註
≠，p.540。

48 對此，阿難尊者在《中部‧有學經》(M.2.1.3 Sekhasutta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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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大名，在此，聖弟子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成就初
禪而住……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大名，對於增

上心、現法樂住的四種禪那，聖弟子如是隨願而得、容易而

得、不難而得。”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七集‧詳力經》(A.7.4 
Vitthatabalasuttaṃ)中也說到這點。另外，佛陀在《中部‧大
四十經》(M.3.2.7 Mahācattārīsakasuttaṃ)中將四種禪那解釋為正
定(Sammā-samādhi)。《清淨道論‧說見清淨品》(VsM.18.662 
Diṭṭhivisuddhiniddeso /PP.xviii.1)解釋：“心清淨即包括近行定的八
種定。”亦即，心清淨等同於正定。

49 關於聖弟子照見生滅，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七集‧詳力經》

(A.7.4 Vitthatabal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在此，聖弟子具慧，
具足導向[洞察]生滅之慧(udayatthagāminiyā paññāya)，[該慧是]聖
的、洞察的、導向苦的完全滅盡。”引文亦見尾註30，p.37。

50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相 應 部 ‧ 聖 弟 子 經 》 ( S . 2 . 4 9 
Ariyasāvakasuttaṃ)中開示：“具聞聖弟子不依他人而於此有智：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他如是了知：‘這世間如此生
起。’……‘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他如是了知：‘這世
間如此滅盡。’”

51 對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咖吒那氏經》 ( S . 2 . 1 5 
Kaccānagottasuttaṃ，也譯為《迦旃延氏經》)中開示：“咖吒那，
以正慧如實見世間集者(順序緣起)，對世間沒有虛無[之見](斷
見)；咖吒那，以正慧如實見世間滅者(逆序緣起)，對世間沒有實
有[之見](常見)。”亦見腳註315，p.165。

52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一集‧無此事巴利》(A.1.270 
Aṭṭhānapāḷi)中開示：“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見具足之人還會
認為任何法為我者(attato)，無有此事！乃有此事，若凡夫會認為
任何法為我者，乃有此事。”在《皮帶束縛經》的後續部分，佛
陀也對此作了闡說。

53 佛 陀 在 諸 如 《 增 支 部 ‧ 七 集 ‧ 詳 財 經 》 ( A . 7 . 6 
Vitthatadhan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在此，聖弟子是多聞者、
憶持所聞者、積集所聞者。該法是初善、中善、後善，有義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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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揭示完全圓滿清淨的梵行。他對這樣的法多聞、憶持、以語

熟習、以意熟知、以見完全通達。諸比庫，這稱為所聞財。”對
此，佛陀在《中部‧多界經》(M.3.2.5 Bahudhātukasuttaṃ)中展
示了細節：“阿難，當比庫善巧於界、善巧於處、善巧於緣起、
善巧於處非處(有此事與無此事)時，就此，比庫適合被稱為賢智
者、思察者。”

54 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七集‧詳力經》(A.7.4 Vitthatabalasuttaṃ)
中對此作了解釋：“諸比庫，在此，聖弟子具信，信如來之覺
悟——‘彼世尊亦即是：阿拉漢、正自覺者、明行具足、善至、
世間解、無上調御丈夫、天人導師、佛陀、世尊。’ ”亦見阿難
尊者解說的引文，尾註32，p.38。在《相應部‧長壽居士經》
(S.5.999 Dīghāvuupāsakasuttaṃ)中，在家人長壽對佛陀說：“尊
者，世尊所教導的這四入流支，這些法存在於我中，我依這些法

而活。尊者，我對佛具足不壞淨信……對法……對僧……我具足

聖者所喜的戒，無毀……導向於定。”
55 對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有學經》(S.5.523 Sekhasuttaṃ)中開
示：“他(有學比庫)如是了知：‘自此之外(佛陀教法之外)，沒有
另一個沙門、婆羅門能像世尊這樣教導如此真實、真正、如實之

法。’”
56 例如在《相應部‧竹門經》(S.5.1003 Veḷudvāreyyasuttaṃ)中，佛
陀開示了聖弟子的這種素質：“若他希望，他可以自己宣稱自己
是：‘地獄已盡，畜生胎已盡，鬼界已盡，苦界、惡趣、墮處已
盡；我是入流者、不退墮法、必定趣向正覺。’”

57 佛 陀 在 諸 如 《 增 支 部 ‧ 三 集 ‧ 第 二 學 經 》 ( A . 3 . 8 8 
Dutiyasikkhāsuttaṃ)中開示：入流聖者確定最多再生七次；一來
聖者最多再生為人一次；不來聖者再生於梵天界並終將在那裏證

得阿拉漢果。關於每種聖弟子的詳述，見“四種道智”，p.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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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二皮帶束縛經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71

樁旁的狗

《第二皮帶束縛經》72的篇首與第一篇相同，然後，佛陀

亦給出了同一個譬喻——被皮帶束縛、拴在樁旁的狗，不過

在此佛陀並沒有說狗圍著樁柱打轉，他說的是狗在樁柱旁行

走、站立、坐下、躺臥。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 (Sāvatthī，舍衛城 )

揭德林給孤獨園 (Jetavane anāthapiṇḍikassa ārāme，祇樹給孤

獨園 )。於其處，世尊對諸比庫說：

“ 諸比庫，輪迴是無始的。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渴愛結縛

而流轉輪迴，其起點是不可知的。

“ 諸比庫，猶如狗為皮帶所束縛，被拴在堅固的樁杆或柱

子旁。若它行走，它在那同一根樁杆或柱子旁行走；若它站立，

它在那同一根樁杆或柱子旁站立；若它坐下，它在那同一根

樁杆或柱子旁坐下；若它躺臥，它在那同一根樁杆或柱子旁

躺臥。”

如前所述，狗無法逃脫，因為它為皮帶所縛、被繩子繫

71 正體的上標為腳註編號，斜體的上標為尾註編號。尾註是經文的

引語等，在本章結尾處，P.57起。
72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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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牢固的樁柱旁。無論採用何種姿勢，或行、或立、或坐、

或臥，它始終在那樁柱近旁。

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與前文類似，佛陀接著將無聞凡夫比作這樣的狗 73：

“ 同樣地，諸比庫，無聞凡夫

[1]認為色 ‘這是我的 (etaṃ mama)，這是我 (esohamasmi)，

這是我的自我 (eso me attā)’；

[2]認為受 ‘ 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

[3]認為想 ‘ 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

[4]認為行 ‘ 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

[5]認為識 ‘ 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

佛陀在第一篇《皮帶束縛經》中開示，無聞凡夫以二十

種方式將五取蘊認作我，此即二十種有身見。然而，在《第

二皮帶束縛經》中佛陀卻說，無聞凡夫僅以三種方式將五取

蘊認作我：

1)無聞凡夫視五取蘊為 “ 這是我的 ”，此為愛取 (taṇhā-
gāha)74的表現；

2)無聞凡夫視五取蘊為 “這是我 ”，此為慢取 (māna-gāha)
的表現；

3)無聞凡夫視五取蘊為 “ 這是我的自我 ”，此為見取

(diṭṭhi-ggāha)的表現，即抓取如佛陀在第一篇《皮帶

73 關於無聞凡夫的詳細描述，見“無聞凡夫”，p.9起。
74 對三種“取”的分析，見《中部‧減損經》(M.1.1.8 Sallekhasuttaṃ)

的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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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縛經》中所開示的二十種有身見 (sakkāya-diṭṭhi)。
這三種取皆與無明 (avijjā)和渴愛 (taṇhā)相應。只要存

在有身見，就必定有無明和渴愛。

有身邪見、無明和渴愛遮蔽了無聞凡夫的慧眼，使他不

能如實見到究竟名色法。因這愚昧盲目，無聞凡夫不能照見

究竟名色法是無常 (anicca)、苦 (dukkha)、無我 (anatta)的。

由此，他的慢 (māna)得到滋養。慢、無明和渴愛，或說有身

見、無明和渴愛，使無聞凡夫造作身、語、意的不善行與善

行；這樣的行為稱為 “ 業 ”——不善業 (akusala-kamma)或善

業 (kusala-kamma)。

他在五取蘊旁

這些行為的業力能夠在死後產生新一期的生命，這意味

著無聞凡夫不能脫離輪迴。只要會產生新一期的生命 (puna-

bhavābhinipphatti)，就會有新的病、老、死，新的愁、悲、苦、

憂、惱：簡言之，新的五蘊 (pañca-kkhandha)。不能脫離五蘊

意即無聞凡夫不能從苦中解脫，從輪迴中解脫。所以佛陀說：

“‧若他行走，他在那五取蘊旁行走；

‧若他站立，他在那五取蘊旁站立；

‧若他坐下，他在那五取蘊旁坐下；

‧若他躺臥，他在那五取蘊旁躺臥。”

狗套著皮帶、被繩子拴在牢固的樁柱旁，這意味著它無

法使自己脫離牢固的樁柱。同樣地，被緊抓不放的有身見如

皮帶一般，套在無聞凡夫的脖子上；渴愛如同繩索，將他繫

在牢固的五取蘊之樁柱旁。這也意味著無聞凡夫不能脫離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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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五取蘊 (pañcupādāna-kkhandha)之樁 75/58，無法從輪迴

(saṃsāra)中解脫。

長久以來，此心被汙染

正是為此，佛陀作了如下教誡：

“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 長久以來，此心被

貪 (rāga)、瞋 (dosa)、癡 (moha)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 (cittasaṃkilesā)，有情被汙染；

由於心的清淨 (cittavodānā)，有情被淨化。”

多種多樣的畫

然後，佛陀將心 (citta)與多種多樣的畫 (citta)相比較來

解析心：

“ 諸比庫，你們見過所謂的 ‘ 遊方畫 ’ 嗎？ ”

“ 是的，尊者。”

“ 諸比庫，那所謂的 ‘ 遊方畫 ’ 正是由於心的多種多樣。

然而，諸比庫，心比那 ‘ 遊方畫 ’ 更多種多樣。”

此處所說的 “ 遊方畫 ” (caraṇa-citta)76，因稱為桑卡

(Saṅkha)的婆羅門眾帶著這畫四處遊方、宣說其教法而得名。

為了形象地解說業的運作，他們將善惡趣多種多樣的形象描

繪在畫布上，並帶著它四處巡遊。然後，他們會將這畫展示

75 五取蘊：意即它們是無聞凡夫所執取的對象——別無其他可執

取。聖者(Ariya)雖然也有五蘊，卻不會以二十種有身見中的任一

種來執取它們。
76 分析源於《第二皮帶束縛經》的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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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們看並解釋道：“造此業將得此報；造彼業將得彼報。”

這多種多樣的畫極富想像力，然而心卻更為多種多樣。

這是因為人們必須先設想出要畫的形象，以及如何去描繪這

形象，再按照自己的想像去作畫。打個比方，縱然一顆比太

陽更光彩奪目的紅寶石並不存在，人們也可以想像它的樣子。

由此，藉助佛陀 “ 遊方畫 ” 的譬喻，我們可以認識到心

是如何地多種多樣。這就是為何佛陀會說：

“ 諸比庫，那所謂的 ‘ 遊方畫 ’ 正是由於心的多種多樣。

然而，諸比庫，心比那 ‘ 遊方畫 ’ 更多種多樣。”

佛陀接著說道：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多種多樣的畜生界

接下來，佛陀又將心與多種多樣的畜生界有情作比較來

解析心：

“ 諸比庫，我不見有其他一種部類是如此的多種多樣，諸

比庫，那即是畜生界的有情。諸比庫，那些畜生界的有情正

是由於心的多種多樣。然而，諸比庫，心比那些畜生界的有

情更多種多樣。”

佛陀在此要指出的是，畜生界動物紛繁多樣的種類反映

了令它們再生為動物的過去業的種類；而業的不同種類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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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為心所的渴愛 (taṇhā)有紛繁多樣的種類。

舉例而言 77，鵪鶉和山鶉在過去生造下種種業時並不會

想：“ 我們將成為具有如此這般特徵的有情。” 而是當某宿業

的業力成熟時，它就會產生果報——再生於某一物種 (yoni)，

比如成為一隻鵪鶉或是山鶉。在畜生界，動物屬於哪一物種，

它就具有那一種類的外觀與生活習性等。再生於某物種中的

有情即擁有此物種所具有生命形態。因此，種類通過有情的

物種、部類來呈現，並反應業的種類。

又例如，如果你在某一生中累積了足以成為人類的善業，

那麼當該業的業力成熟時，你將具有人的五取蘊而出現在人

類這個物種中 (manussa-yoni)。這也是為何父母與孩子通常彼

此相像的原因。

同樣地，如果你在某一生造作了成為鵪鶉的不善業，那

麼當該業的業力成熟時，你將具有鵪鶉的五取蘊而出現在鵪

鶉這個物種中。就是這樣，動物的種類經由物種來呈現，不

同的物種反應了其過去業的不同種類。

然而，心卻更多種多樣。因此佛陀說：

“ 諸比庫，那些畜生界的有情正是由於心的多種多樣。然

而，諸比庫，心比那些畜生界的有情更多種多樣。”

然後，佛陀繼續說：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77 例子出自《第二皮帶束縛經》的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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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性行的種類

當佛陀說心比 “ 遊方畫 ” 更多種多樣，比畜生界有情更

多種多樣時，他所指的是業識 (kamma-viññāṇa)的種類紛繁多

樣，業識即是與業力相應的心識。正是這業使得有情劣勝有

別 78。

性行不同的人隨處可見。一個人的性行是過去生所造業

的結果 79。

舉例而言，在某個過去生，你造下了佈施 (dāna)、持戒

(sīla)(五戒或八戒 )或禪修 (bhāvanā)的善業。造下該善業時，

你渴望這善業能在未來給自己帶來欲樂——或許希望未來生

能成為一個富有的人，或許希望能再生於天界而享受天人的

快樂。那麼若由於該善業而再生為人，你將對欲樂享受有著

強烈的渴求，你會具有貪的性行 (rāga-carita)80/59。

你過去造下善業時也可能夾雜著瞋心。例如你一邊佈施

一邊生氣——或許你不喜歡和你一起的人，或許你因如何安

排佈施而與人爭吵，或許你對受施者感到生氣，或許你對自

己的佈施物不滿意。又例如，你也可能持守八戒，內心卻悶

78 佛語引文見p.405。
79 《法集義註‧心生起章‧八大果報心註釋》(DhSA.1.3 .498 

Aṭṭhamahāvipākacittavaṇṇanā /E. 355-356)。
80 關於善法如何能成為不善法生起之緣，佛陀的解釋見隨後的引

文，尾註59，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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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不樂——或因過午不能進食而感到不滿，或因不能看電視

而感到無聊。那麼若由於該善業而再生為人，你將很容易感

到生氣和厭煩，你會具有瞋的性行 (dosa-carita)。

你也可能造下了善業，其中卻夾雜著慢心——將自己

所做的與別人的相比較。“ 他們的佈施真寒酸，我的好多

了！ ”  “ 他老是犯戒，而我的戒很清淨！ ”  “ 她總是無法平靜

自心，而我卻可以安住禪定六個小時！ ”  “ 我已經看到兩百

個過去生，他才看到兩個！ ”  “ 她供養的食物美味可口，但

那沒有必要。我供養的家常飯菜已經夠好了！ ”  “ 我就是個

壞人，嘗試持戒對我並無用處！ ” 或者 “ 我雜念太多，根本

沒法禪修。我就只做佈施吧！ ” 如此來衡量自己的善業即是

“ 慢 ”——勝慢、等慢或卑慢 81/60。那麼若由於該善業而再生

為人，你會具有慢的性行 (māna-carita)——總是把自己與他人

作比較。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那些具嫉妒性行的人。而那些

具有癡性行的人 (moha-carita)雖造下了善業卻不懂得業的法

則，既不知道自己造下的是善業，也不明白自己的業能帶來

再生。

另一方面，假如在過去生造下善業時，你對佛、法、僧

三寶與業果法則具有深信 (okappana-saddhā)82，那麼若由於該

81 《分別義註‧小項分別》(VbhA.17 Khuddakavatthuvibhaṅgo)將驕

傲/慢解釋為多種形式的驕慢自負(mada)，例如因為出身、種姓、

年輕、健康、生命、利得、容色、多聞、才智、資深、名聲、戒

德、禪定等而生起的驕慢自負。這些內容在巴利原典中隨處可

見。
82 關於信(saddhā)的分析，見“信(saddhā)”，p.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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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業而再生為人，你將虔誠具信，你會具有信的性行 (saddhā-

carita)。

你也可能帶著強有力的慈心 (mettā)而造下了善業，例如：

佈施時有非常強的欲，希望受施者能從自己的佈施中獲益，

或者遠離殺生並對有情有強大的慈心，又或者慣於修習慈心

禪 (mettā-bhāvanā)。那麼，若由於慈心禪的近行定或臨近的

善業而再生為人，你將具有慈的性行 (mettā-carita)83。

又例如：你在過去生佈施時對業的法則有較好的理解，

懂得 “ 此業能帶來人界或天界的再生 ”  “ 此業能成為證悟涅

槃的助緣 ”；你甚至可能已培育起強有力的智慧，如觀智，

乃至已觀照受施者的名色、佈施物的色法以及自己的名色。

那麼若由於該業而再生為人，你將是個心性敏銳的覺行者

(buddhi-carita)。若這在今生帶來果報的業力包含觀智如行捨

智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84，你將會擁有極為強力敏銳的導向

於涅槃的智慧。若修習止與觀，你將能迅速徹見四聖諦 85。

正是由於心的這種作用，佛陀說 86：

83 《法集義註‧心生起章‧八大果報心註釋》(DhSA.1.3 .498 
Aṭṭhamahāvipākacittavaṇṇanā /E.354)講到，每一位菩薩的最後一

生都是以“慈前分欲界善果報悅俱三因無行心結生”。見“表3b：
智相應心生起時的名法”，p.103。

84 行捨智：見p.170。
85 關於造善業之心的詳細說明，見“低劣與殊勝”，p.91起。關於不

善法與善法的關係，亦見腳註597，p.319。
86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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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吝嗇的大富翁

關於我們所討論的內容，在沙瓦提城去世的一位大富翁

是一個佳例。由於沒有孩子繼承 87，他的財產全歸了高沙喇

(Kosala，憍薩羅 )的巴謝那地王 (Pasenadi，波斯匿 )所有。

國王告訴佛陀，盡管那位大富翁生前非常富有，卻過著猶如

赤貧之人一般的生活。

佛陀解釋，那位大富翁過去生曾供食給一位獨覺佛

(Paccekabuddha，辟支佛 )，他因而七次再生為天人，七次再

生為人並成為大富翁。但由於那一生他供食給獨覺佛後心生

後悔，當再生為人時，其心不願意花錢來享受欲樂。盡管是

個大富翁，他卻寧可吃劣質的食物，穿寒酸的衣服，坐一輛

破舊的車 88/61。因此，他的小氣吝嗇皆緣於他自己過去生的不

善業。

 ●兩兄弟

佛陀所講述的舟帝咖 (Jotika)過去生的故事也是個很好的

87 《相應部‧第二無子者經》(S.1.131 Dutiyaaputtakasuttaṃ)。
88 佛陀說：“由於該業的果報(tassa kammassa vipākena)，其心不傾

向於受用勝妙之食……勝妙之衣……勝妙之車乘……勝妙之五

欲。”關於過去業如何影響現在的心態，進一步的分析見佛陀在

《增支部‧九集‧韋喇馬經》(A.9.20 Velāmasuttaṃ)中的開示，尾

註61，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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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 89。

許久以前有兩兄弟，他們擁有一大片甘蔗地。一天，弟

弟供養了些甘蔗汁給一位獨覺佛。供養後，他發了三個願：

願此供養令他在人間享有榮耀，在天界享有榮耀，並最終成

為他證得阿拉漢果的助緣。然後，以兄長的名義，他再供養

了一些甘蔗汁給這位獨覺佛。獨覺佛將這些甘蔗汁帶回住處，

與其他獨覺佛分享。當弟弟將這供養告訴哥哥時，哥哥極為

喜悅並許下志願。他並不希求三樣，而只有一個心願——成

為阿拉漢。

兩兄弟去世後都再生於天界。在維巴西佛 (Buddha 

Vipassī，毗婆尸佛 )時期 90，他們又再次作為兄弟生在一個良

善之家。成年後，他們結婚成家，過著居家的生活。有一天，

他們聽說佛陀已出現在世間，便跟隨許多家主一起前往拜見

佛陀、供佛聞法。在佛陀說法之時，哥哥生起了非常強烈的

願望想要捨棄俗家生活而成為一名比庫。他就是那位只發願

成就阿拉漢果的哥哥。他的願望極強，於是他把財產全部給

了弟弟並出家成為比庫，不久之後便證得阿拉漢果，斷盡諸

苦。然而，弟弟卻無法放棄在家生活，他仍太執著於欲樂而

不能終結苦。不過，弟弟轉而向佛陀和僧團行廣大佈施，供

養必需品，乃至供養佛陀一處宏偉的居所。

89 《法句義註‧舟帝喇長老的故事 / 舟帝咖長老的故事》

(DhPA.26.33-34 Jaṭilattheravatthu / Jatikattheravatthu)。隨後的偈頌

出自《法句‧婆羅門品》(DhP.26.416 Brāhmaṇavaggo)。
90 維巴西佛：果德瑪佛之前的第六位佛。見“附錄二 佛陀史”，

p.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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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生，哥哥徹底終結了再生；而弟弟則繼續在

輪迴中流轉。從維巴西佛一直到我們的果德瑪佛 (Buddha 

Gotama，喬達摩佛 )，許多劫以來，他不斷地再生。由於造

下了大量的善業，他一時再生於天界，一時再生於人間。直

到我們佛陀的時代，作為舟帝咖長者的他，最終捨離欲樂並

成為了比庫。只有到了這一生，他才終於成為阿拉漢而終結

諸苦。

由於造作善業時的心念不同，兩兄弟踏上了不同的生命

歷程，佛陀講述這故事後，誦出了以下偈頌：

“於此世捨離渴愛，出家而為無家者；

愛與有俱已滅盡，我稱彼為婆羅門。”

渴愛 (taṇhā)與有 (bhava)俱已滅盡，這就如同被皮帶束

縛的狗切斷了把它拴在牢固樁柱旁的繩子。它也成功地拋棄

了繫在它頸上的皮帶。亦即，藉由證悟聖道並最終成就阿拉

漢果，無聞凡夫切斷了渴愛的繩索，拋棄了有身見的皮帶，

脫離了五取蘊的牢固樁柱——從生死輪迴中解脫。

關於業識 (kamma-viññāṇa，與業力相應之識 )的種類如

何決定五蘊的種類、有情的種類，到此舉例闡述畢。

就此，我們想繼續探討一篇經——《小業分別經》91，

佛陀在這篇經中開示了不同種類的業及其果報。然而，為

了讓大家能更好地理解這篇經，我們將依據佛陀的業果智

(Kamma-vipāka-ñāṇa)，先對業的運作做詳盡的探討。

91 這將在第四章《小業分別經》中探討，p.40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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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尾註(參考經文等)
58 在《中部‧馬甘地亞經》(M.2.3.5 Māgaṇḍiyasuttaṃ)中，佛陀告
訴一位遊方者，若他通過修行［而捨斷了對五取蘊的欲貪］，他

或許會生起這樣的想法：“‘長久以來，我確實為此心所欺騙、欺
瞞、蒙騙。當執取時，我執取的只是色……受……想……行……

識。’”
59 在《巴他那‧善三法‧親依止緣》(P.1.1.423 Upanissayapaccayo，
《巴他那》也譯為《發趣論》 )中，佛陀開示了善法如何能
成為不善法生起的親依止緣：“善法對不善法以親依止緣為
緣(kusalo dhammo akusalassa dhammassa upanissayapaccayena 
paccayo)—— [1]所緣親依止(ārammaṇūpanissayo)，[2]自然親依止

(pakatūpanissayo)。

‧所緣親依止——已供佈施、已受持戒、已作伍波薩他甘馬，對

它敬重(garuṃ katvā)、享受樂味(assādeti)、歡喜(abhinandati)，
對它敬重而生起貪欲 ( rāgo uppaj ja t i )、生起 [邪 ]見 (di ṭ ṭhi 
uppajjati)。對之前已善做者(suciṇṇāni)敬重、享受樂味、歡
喜，對它敬重而生起貪欲、生起[邪]見。從禪那出來後，對禪
那敬重、享受樂味……生起貪欲、生起[邪]見。

‧自然親依止——以信(saddhaṃ)……戒(sīlaṃ)……聞(sutaṃ)……
捨(cāgaṃ)……慧(paññaṃ)為親依止而激發慢(mānaṃ jappeti)、
抓取[邪]見(diṭṭhiṃ gaṇhāti)。信、戒、聞、捨、慧對貪欲
(rāgassa)、瞋恚(dosassa)、愚癡(mohassa)、慢(mānassa)、[邪]見

(diṭṭhāya)、欲願(patthanāya)以親依止緣為緣。”

佛 陀 亦 在 諸 如 《 中 部 ‧ 行 再 生 經 》 ( M . 3 . 2 . 1 0 
Saṅkhārupapattisuttaṃ)中開示，若具有信、戒、聞、捨、慧
的比庫希求再生於人界或欲界諸天為某種人或天人，他將能

滿願；同樣地，基於此五法，若他希求再生於色界或無色界

梵天，並培育起禪那，他將能滿願；基於此五法，若他希求

證悟阿拉漢果，並培育起觀智，他將“不會再生於任何處” (na 
katthaci upapajjati)。再者，佛陀在《中部‧薩喇人經》(M.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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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āleyyakasuttaṃ)中開示，行十善業道者將能如前述般滿願；在
《增支部‧八集‧佈施再生經》(A.8.35 Dānūpapattisuttaṃ)中開
示，具戒德的佈施者亦是如此，引文見“不惱害”，p.420。

60 佛陀在諸如《相應部‧薩彌底經》(S.1.20 Samiddhisuttaṃ)中說到
三種慢：“同等、優勝或卑劣，凡如此認為者，他可能會因此而
爭吵。”並在《相應部‧慢經》(S.5.162 Vidhāsuttaṃ)中開示：“諸
比庫，有三種慢。哪三種呢？‘我更勝’之慢，‘我同等’之慢，‘我
卑劣’之慢……諸比庫，為證知、遍知、滅盡、捨斷這三種慢，
應修習八支聖道。”佛陀亦在諸如《增支部‧三集‧奢華經》
(A.3.39 Sukhumālasuttaṃ)和《增支部‧五集‧常應省思處經》
(A.5.57 Abhiṇhapaccavekkhitabbaṭhānasuttaṃ)中提及因年輕、健康
與生命而生起的驕慢(mada)，以及在《增支部‧七集‧結縛經》
(A.7.51 Saṃyogasuttaṃ)中說到因自己的女性特質或男性特質而生
起的驕傲/慢。

61 佛陀在《增支部‧九集‧韋喇馬經》(A.9.20 Velāmasuttaṃ)中開
示，不論所給予的佈施是粗糙的或勝妙的，若不恭敬佈施、不用

心佈施、非親手佈施、佈施殘羹剩飯、佈施卻不相信這會帶來

果報，那麼無論該佈施的果報在何處產生，他的心就如同前述之

大富翁的心一般。再者，他的家人和雇工將不願聆聽其言，也不

願努力領會其意。然而，若恭敬佈施、用心佈施、親手佈施、所

施非殘羹剩飯、佈施並相信這會帶來果報，那麼無論該佈施的果

報在何處產生，其心將傾向於受用勝妙的食物、衣服、車乘等欲

樂。而且，他的家人與雇工將願意聆聽其言，並努力領會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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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業果智

業與業果的運作如此深奧難見，唯有佛陀的業果智

(Kamma-vipāka-ñāṇa) 才能明了。佛陀的弟子眾並不具備這樣

的智慧，甚至阿拉漢亦不具備 92/93。

在佛陀所稱的 “ 如來十力 ” (Tathāgata dasa-bala)中，業

果智居第二。就此，他對沙利子尊者 (Sāriputta，舍利弗 )開

示說 94：

“ 再者，沙利子，如來以條件與因如實了知過去、未來、

現在所受持之業的果報 95。

“ 沙利子，凡過去、未來、現在所受持之業的果報，如來

以條件與因如實了知。沙利子，這是如來之如來力，因此力

故，如來取牛王之姿，在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96。”

92 正體的上標為腳註編號，斜體的上標為尾註編號。尾註是經文的

引語等，在本章結尾處，P.365起。
93 佛陀在《增支部‧四集‧不可思議經》(A.4.77 Acinteyyasuttaṃ)

中說：“諸比庫，業的果報(kammavipāko)不可思議。”
94 《中部‧大獅吼經》(M.1.2.2 Mahāsīhanādasuttaṃ)。
95 條件(ṭhāna)：義註解釋，這是指某個業產生果報所依賴的機遇，

即四種機遇的成就或失壞。這四種機遇是：1)趣(gati)；2)依報

(upadhi)；3)時(kāla)；4)方式/努力(payoga)。因(hetu)：業是果報

之因。(關於這四種條件，詳見“成就與失壞”，p.325。)
96 牛王之姿(āsabhaṃ ṭhānaṃ)：“姿”指四足下壓地面的狀態，“牛

王之姿”是至上、最高、不可動搖的狀態，為牛王所用。如來之

四足為其四無畏(vesārajja)。梵輪(Brahma- cakka)：指法輪；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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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吼

以此如來力，佛作獅子吼。何謂如來的獅子吼呢？佛陀

說，那就是他關於五蘊 (pañca-kkhandha)及其生滅 (samudaya-

atthaṅgama)的教導：97/62

“ [1]此是色，此是色的生起，此是色的滅去；

[2]此是受，此是受的生起，此是受的滅去；

[3]此是想，此是想的生起，此是想的滅去；

[4]此是行，此是行的生起，此是行的滅去；

[5]此是識，此是識的生起，此是識的滅去。”

五蘊即苦聖諦 (Dukkha-ariya-sacca)；五蘊的生起即苦集

聖諦 (Dukkha- samudaya-ariya-sacca)；五蘊的滅盡即苦滅聖諦

(Dukkha-nirodha-ariya-sacca)。然後，佛陀教導緣起 (paṭicca-

samuppāda)以解釋五蘊的生滅：

“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佛陀接著闡釋了無明緣行、行緣識等十二緣起支。這些

我們將在後面討論 98。

佛陀教法的核心

聽聞佛陀善說其自覺之法後，我們應明白，要了知五蘊

“梵”意指至上的、最高的、殊勝的。
97 《相應部‧十力經》(S.2.21 Dasabalasuttaṃ)。在《長部‧大念處

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中，佛陀描述禪修中的比庫如

此了知五蘊後，安住於觀照。
98 見“緣起”，p.163起。



第三章　業的運作

61

就要了知緣起與緣滅，意即了知業的運作。

然而，僅僅作為佛陀的弟子，我們並沒有能力完全了知

業的運作——這是不可能的。但藉由修習觀禪，弟子們可能

有能力看到某些業與其果報之間的關聯，從而局部地了解業

的運作。

實際上，這樣的認知必不可少。要成為真正的佛弟子，

了解並深信業果法則真實不虛最為重要。為什麼？正如我們

剛剛聽聞的佛語，業的運作是佛陀教法的核心，它是緣起的

推動力；而緣起即第二聖諦——苦集聖諦——五蘊的生起。

所以，若不了解業的運作，我們就無從認知苦集聖諦——五

蘊的生起。這意味著我們將不能成為聖弟子 (Ariya-sāvaka)，

不能離苦 99。因此，我們須用心領會佛陀關於業的運作的闡

釋。但我們也要時刻謹記，雖然努力了解是必須的，但只是

學習字面闡釋並不能帶來真正的了知，我們須藉由修習真正

的觀禪 63，並證得緣攝受智 (Paccaya-pariggaha-ñāṇa)100，從而

(盡弟子所能 )親自知見業的運作，這才是真正的了知。

99 《 清 淨 道 論 ‧ 說 度 疑 清 淨 品 》 ( V s M . 1 9 . 6 8 7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niddeso /PP.xix.17)解釋：“這十二種業中的
業果相續只對與諸弟子不共的諸佛之業果智(kammavipāka-ñāṇa)
清楚呈現其如實自味。然而，修觀者(vipassakena)能知業果相續
的一部分。”(“十二種業”見本書p.220起)。《清淨道論大復註》

解釋：“由於它為佛陀所獨有，是不共智的範疇，故稱為‘與諸弟
子不共’(asādhāraṇaṃ sāvakehī)。[因此]能知一部分，而不能無餘
了知，非[該智的]範疇故。全都不知，則不得完成緣攝受[智] 
(paccayapariggaho)。”

100 緣攝受智：見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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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運作

為了正確地了解業的運作，必須先對心的運作有所認識。

佛陀開示，在心醒覺時，彈指間便有許多個億萬的心識生滅，

其中有億萬的心路 (citta-vīthi)，每條心路都以一連串的方式

生起 101。它們大多數是意門心路，這億萬的意門心路即生即

滅，如流淌不息的河水。在我們所生存的欲界地 (kāmāvacara-

bhūmi)，通常一條意門心路有七個速行心 (javana)102。當一個

不善的 (akusala)速行心生起時，它有最少 16個、最多 22個

名法 (nāma-dhamma)；而當一個善的 (kusala)速行心生起時，

則有最少 32個、最多 35個名法 103。無一例外，每組名法中

都有 “ 思 ” (cetanā)，正是由思來造業 104。所謂的業，具體地

101 《相應部‧泡團喻經》(S.3.95 Pheṇapiṇḍūpamasuttaṃ)的義註解

釋：“一彈指剎那，萬億之數既生而滅。” (10,000,000<koṭi>×100
,000<satasahassa> = 1,000,000,000,000，即一萬億個心)。這上萬

億的心識並非都由五門和意門心路組成，其中大量是在心路之間

生起的有分心。因此說，彈指間就有許多個億萬的心識生滅(估
算為一萬億)，其中包含億萬的心路。詳見“表5b：五門心路”，
p.222；“表5c：意門心路”，p.225。

102 在欲界地，通常只生起欲界心路。但如果一個人培育了色界、無

色界或出世間禪那，就會有色界、無色界或出世間的心路，這些

心路包含至少一個、多至無數個速行。見“表5d：禪定心路”，
p.274。

103 不善速行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2a/2b/2c，p.73起；善欲界速行心

生起時的名法，見表3a/3b，p.101起。
104 一切業皆由思造下，但並非所有思都造業。思是七個遍一切心

心所之一(見腳註433，p.239)；亦即，所有的心都有思心所，但

果報心與唯作心的思不造業。關於果報心，見“表1：果報心”，
p.70。關於唯作心，見“表5b：五門心路”，p.222；“表5c：意門

心路”，p.225；亦見“業不再運作”中的阿拉漢之唯作思，p.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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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就是不善心路或善心路的七個速行心之思 105。但在《巴他

那》的 “ 業緣 ” 一章中，業也被解釋為那些速行心之思的業

力 (kamma-satti)106。在我們繼續探討的過程中，請盡量記住

這些內容。

業的定義

從字面意思看，“ 業 ” (kamma)指行為、造作，但在佛陀

的教法中，業只是指有意志的行為、思的造作 107：

“ 諸比庫，我說思 (cetanā) 即是業。因思而造作身

(kāyena)、語 (vācāya)、意 (manasā)之業。”

思是負責造業的心所。

起。
105 阿拉漢的識知是例外，它是唯作的(kiriya)，既非不善也非善。見

前一腳註。
106 見腳註5，p2；腳註56，p.24。(《巴他那‧善三法‧業緣》

<P.1.1.427 Kammapaccayo>與《巴他那復註‧緣總說註釋》<PṬ.
Paccayuddesavaṇṇanā>，《巴他那》也譯為《發趣論》)。

107 為了說明業即是思，《法集義註‧心生起章‧業論》(DhSA.1.3.1 
Kammakathā /E.117-118)引述了可見於《增支部‧六集‧洞察經》

(A.6.63 Nibbedhikasuttaṃ)的這段經文。它亦援引了可見於《相應

部‧菩彌迦經》(S.2.25 Bhūmijasuttaṃ)的一段經文：“阿難，無
明為緣：當有身時，因身思而生起內在的樂、苦；阿難，當有語

時，因語思而生起內在的樂、苦；阿難，當有意時，因意思而生

起內在的樂、苦。”義註還引用了另外兩段類似的闡述，其中一

段在《增支部‧十集‧第一思經》(A.10.217 Paṭhamasañcetanika- 
suttaṃ)和《第二思經》(A.10.218 Dutiyasañcetanikasuttaṃ)
中都有；而另一段則可在《中部‧大業分別經》 ( M . 3 . 4 . 6 
Mahākammavibhaṅgasuttaṃ)中找到，見尾註206，p.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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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思與善思

造業的思有兩種：

1)不善思 (akusala-cetanā)；

2)善思 (kusala-cetanā)。

不善思即不善業，善思即善業，但諸佛與其他阿拉漢的

思則既非不善也非善，只是唯作 (kiriya)。因為他們已拔除作

為業因的無明和渴愛 108，他們的思絕不會造業。盡管如此，

只要他們的名色相續流還存在，即使是諸佛和其他阿拉漢亦

不能免受其過去業的果報。唯有當他們般涅槃 (Pari-nibbāna)
時，果報才不再生起 109。

無此果報與有此果報

業的定律 (kamma-niyāma)是自然法則，它是本來就如此

發生的 110。它確保業果與業本身相類似 (kamma-sarikkhaka-

vipāka)，正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舉例而言，楝果是苦澀

108 阿拉漢的唯作思：以黑/白業這種暗喻的方式，佛陀開示了(藉由

阿拉漢道果)而捨棄黑/白業後，一個人的業成為非黑/非白(見尾

註282，p.562)；佛陀也開示了隨著貪瞋癡的斷除，而有業因的

斷除(見尾註300，p.566)；佛陀亦開示了比庫在證得阿拉漢道智

後，將不會再造作包括福行、非福行和不動行的任何業行(見尾

註315，p.569)。在所有情況下，阿拉漢的思都是唯作的(解釋亦

見腳註941，p.551)。
109 對此的論述見“兩種般涅槃”，p.544起。
110 《法集義註‧心生起章‧果報攝受論》 ( D h S A . 1 . 3 . 4 9 8 

Vipākuddhārakathā /E.360)解釋：“在此，目前他們(往昔的義註師)
收錄了所謂的五種定律：種子定律、時節定律、業的定律、法的

定律和心的定律。”引文亦見腳註206，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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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我們種下楝果籽，它會長成楝樹結出楝果，它們也

是苦澀的。同理，不善業會產生類似於該不善業本身的果報。

不善業不會產生可意的果報，如果不善業帶來果報，它

必定是不可意的果報 111。因此佛陀說：

[1]“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身惡行會產生

可愛、可喜、可意的果報者，無有此事！諸比庫，

乃有此事，若身惡行會產生不可愛、不可喜、不可

意的果報者，乃有此事。

[2]“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語惡行會產生

可愛、可喜、可意的果報者，無有此事！諸比庫，

乃有此事，若語惡行會產生不可愛、不可喜、不可

意的果報者，乃有此事。

[3]“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意惡行會產生

可愛、可喜、可意的果報者，無有此事！諸比庫，

乃有此事，若意惡行會產生不可愛、不可喜、不可

意的果報者，乃有此事。”

再以甘蔗為例。甘蔗是甜的，如果我們種下一株甘蔗的

111 《增支部‧一集‧無此事巴利》(A.1.278-286 Aṭṭhānapāḷi)。在
此，佛陀展示了若干不可能之事以及與它們相對的可能之事。例
如，見具足者不會做某些事情(凡夫則會)；在一個世界中不可能
有兩位佛陀或兩位轉輪王同時出現(一位則可)［義註解釋：這裏
的“世界”包括一萬個輪圍世界］；女人不可能成為佛陀、轉輪
王、天王、魔王或梵天(男人則可)；不善業不可能導向善趣(善業
則可)，反之亦然。如此了知的能力居佛陀稱為“如來十力”的諸
力之首。引文見“無此事與有此事的佛智”，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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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條，它長成的甘蔗也是甜的 112。同理，善業會帶來類似於

該善業本身的果報。善業不會產生不可意的果報，如果善業

帶來果報，它必定是可意的果報 113。因此佛陀說：

[1]“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身善行會產生

不可愛、不可喜、不可意的果報者，無有此事！諸

比庫，乃有此事，若身善行會產生可愛、可喜、可

意的果報者，乃有此事。

[2]“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語善行會產生

不可愛、不可喜、不可意的果報者，無有此事！諸

比庫，乃有此事，若語善行會產生可愛、可喜、可

意的果報者，乃有此事。

[3]“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意善行會產生

不可愛、不可喜、不可意的果報者，無有此事！諸

比庫，乃有此事，若意善行會產生可愛、可喜、可

意的果報者，乃有此事。”

不善業不可能產生可意的果報，猶如苦楝果的種子不可

能長出甜甘蔗；善業不可能產生不可意的果報，猶如甜甘蔗

的插條不可能結出苦楝果。

無此事與有此事的佛智

這無此事與有此事之智居 “ 如來十力 ” 之首。就此，佛

112 此苦楝果和甜甘蔗的譬喻可見於《增支部義註‧一集》

(AA.1.278-286)。此譬喻亦可見於《增支部‧十集‧種子經》

(A.10.104 Bījasuttaṃ)，佛陀以此來說明邪見者之業如何導致不善

與苦，而正見者之業則反之。
113 《增支部‧一集‧無此事巴利》(A.1.287-295 Aṭṭhānapāḷ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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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對沙利子尊者開示說 114：

“ 沙利子，在此，如來如實了知有此事為有此事、無此事

為無此事。

“ 沙利子，凡有此事為有此事、無此事為無此事，如來如

實了知。沙利子，這是如來之如來力，因此力故，如來取牛

王之姿，在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115。”

在佛陀的教導中，他對這 “ 無此事與有此事 ” 法則的闡

釋隨處可見 64——這是佛陀教法的根本。

果報法

業的果報是果報法 (vipāka-dhamma)116，包括果報名法

(vipāka-nāma)與業生色法 (kammaja-rūpa)117：

‧果報名法指不同種類的果報心(vipāka-citta)。例如：

◇帶來地獄、鬼道或畜生道結生的不善果報心，帶來

人界、欲界天、色界梵天、無色界梵天結生的善果

114 《中部‧大獅吼經》(M.1.2.2 Mahāsīhanādasuttaṃ)。最尊敬

的西亞多亦提到，“ 如來十力” 為佛陀在《分別‧智分別》

(Vbh.16.760/809-831 Ñāṇavibhaṅgo /BA.16.760/809-831)中所

給出，解釋可見《分別義註》。在《增支部‧一集‧無此事

巴利》(A.1.268-295 Aṭṭhānapāḷi)和《中部‧多界經》(M.3.2.5 
Bahudhātukasuttaṃ)中對此也有提及。

115 牛王之姿/梵輪：見腳註96，p.59。
116 法(dhamma)：在此，“法”對應於中文的“事物”  “東西”：任何能

想到的事物，包括有生命或無生命的事物，精神層面或物質層面

的事物，以及事實、事件、素質、境況、話語和行為。由此而有

不善法與善法、名法與色法、禪那法等等。
117 見“緣起”，p.163。



68

業的運作

報心65。這種果報心稱為結生心(paṭisandhi-citta)118。

維持一期生命的名法相續不斷的有分心也是果報

心，只有當產生它們的業耗盡時，它們才不再生

起。

◇還有其他果報心，例如在接觸到可愛所緣或不可愛

所緣時生起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119。

◇果報名法也包括果報心的相應心所(cetasika)120，例如

與果報心相應的苦受、樂受或捨受66。

‧業生色121涉及十八種色法：

118 結生心：結生心是果報心，它連結前生與今生。詳見“表5a：死

亡與結生”，p.79。
119 共有三十六種果報心，見“表1：果報心”，p.70。
120 《清淨道論大復註》也稱之為“果報心所” (vipāka-cetasika)。
121 關於色身如何緣於過去業而生，佛陀解釋的引文見尾註63，

p.365。更詳細的闡述見“究竟色法”，p.139。

1)地界
2)水界
3)火界
4)風界
5)顏色
6)氣味
7)味道
8)食素

不離色(avinibbhoga-rūpa)：任何種
類的色聚都有這八個基本要素，不

論它是業生、心生、時節生還是食

生色聚。當八不離色與業生的色法

一起產生時，它就是業生色。

9)命根 命根 (jīvitindriya)維持色法的生命。
所有業生色聚生起時都有命根。



第三章　業的運作

69

                        122 

                                                                         123

當適當的業遇到適合的因緣而產生果報時，這些果報法

都會生起。

122 淨/明淨：字典釋義見腳註964，p.584。
123 盡管色界的眾生擁有鼻、舌、身，與之相應的淨色卻沒有生

成(見腳註489，p.272)。他們的性色也沒有產生，但該處的眾

生皆顯現為男性的外表(《分別義註‧智分別‧第一力義釋》

<VbhA.16.809 Paṭhamabalaniddeso /DD.xvi.2191>)。無色界的眾生

則根本沒有色法。

10)眼淨色
11)耳淨色
12)鼻淨色
13)舌淨色
14)身淨色

作為眼處、耳處、鼻處、舌處、

身處 (āyatana)的五種淨色 (pasāda-
rūpa)，行使色法五門 (dvāra)的功
能。(顏色、聲音、氣味等 )所緣經
由相應的五門而被識知   。

15)心處色 作為心處的非明淨色法 (napasāda-
rūpa)，位於心臟的血液中，充當意
門 (mano-dvāra)的依處。一切所緣
都能經由意門而被識知。

16)女性色

17)男性色

性色 (bhāva-rūpa)決定一個人是女
是男，並決定擁有該性別的人的女

性外表或男性外表等。

18)業生空界 限定及界定業生色聚 (rūpa-kalāpa)
的空界 (ākāsa-dhā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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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果報心 (vipāka-citta)

                                                              124

不善業與善業

那麼，佛陀所說的不善業 (akusala-kamma) 與善業

(kusala-kamma)各指什麼呢？

若心具有不善根 (akusala-mūla)，它就是不善心 (akusala-

citta)；若心具有善根 (kusala-mūla)，它就是善心 (kusala-citta)。

因此，當心路的速行 (javana)具有不善根時，其思 (cetanā)是

不善的，我們就會造下不善業；當心路的速行具有善根時，

其思是善的，我們就會造下善業。

不善心

有三種不善根：貪、瞋、癡。相應地，主要有三類不善

心 125：

124 《清淨道論‧說蘊品》(VsM.14.454 Khandhaniddesa /PP.xiv.94- 105)
125 佛 陀 在 諸 如 《 增 支 部 ‧ 三 集 ‧ 不 善 根 經 》 ( A . 3 . 7 0 

Akusalamūlasuttaṃ)中講到根：“諸比庫，有這三種不善根，哪三
種呢？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諸比庫，有這三種善

心所屬的界 果報 因 數量 (種 ) 詳情 (見表 )
欲界 不善 無因 7 1a，p.82
欲界 善 無因 8 1b，p.96
欲界 善 有因 8 1c，p.98
色界 善 有因 5 1d，p.278
無色界 善 有因 4 1d，p.278
出世間 善 有因 4 1e，p.54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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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貪根心 (lobha-mūla-citta)；

2)瞋根心 (dosa-mūla-citta)；

3)癡根心 (moha-mūla-citta)。

不善心絕無可能與善法相應，唯與惡法相應 67。這就是不

善心總是與無慚 (ahiri)68、無愧 (anottappa)、掉舉 (uddhacca)69

和癡 (moha)相應的原因 126。也就是說，貪根心必定與癡相應，

瞋根心也必定與癡相應。但貪根心不會與瞋相應，瞋根心也

不會與貪相應；亦即，貪與瞋不會生起於同一個心。第三種

是癡根心，它是僅具癡根的不善心。

癡是什麼？癡即無明 (avijjā)。我們在第一章探討《皮帶

束縛經》時已解釋過 127：

“奔走於勝義上並不存在的女人、男人等，而不奔走於 [勝

義上 ]存在的諸蘊等，故為 ‘ 無明 ’。”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指由於無明 (癡 )，有情僅看到世

俗諦 128，如男女、父母、夫妻、子女，以及狗、貓、豬、雞等。

然而，這些事物並不如實 (yathā-bhūta)存在 70。

真實存在的是蘊 (khandha)、界 (dhātu)、處 (āyatana)、

根，哪三種呢？無貪善根、無瞋善根、無癡善根。”
126 這三種根也是十種煩惱(kilesa)中的三種。十種煩惱即：1)貪；

2)瞋；3)癡；4)慢；5)邪見；6)疑；7)昏沉與睡眠；8)掉舉；9)
無慚；10)無愧。(《法集‧概要章‧煩惱的種類》<DhS.3.1235 
Kilesagocchakaṃ>)。

127 《清淨道論‧說慧地品》(VsM.17.587 Paññābhūminiddeso /
PP.xvii.43)。

128 世俗諦(sammuti-sacca)：亦稱“通俗諦” (vohāra-sa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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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色 (nāma-rūpa)、緣起 (paṭicca-samuppāda)、業的運作、三

相 (tilakkhaṇa)等等，簡言之，即四聖諦 129。這些是究竟諦

(paramattha-sacca)，由於無明而不為有情所見 130。在講述《皮

帶束縛經》時，我們亦解釋了這就是有情流轉於生死輪迴的

原因。此無明即是與不善心相應的癡。

貪、瞋、癡令心成為不善心，這意味著其中的思是

不善的——不善業 71。佛陀也稱之為 “ 惡 ” (pāpa)、“ 非

福 ” (apuñña)72，並稱不善的行作為 “ 惡行 ” (duccarita)73、“ 非

福行 ” (apuññābhisaṅkhāra)74。如果這樣的業產生果報，那會

是非所願、不可愛、不可意的果報 75，並將繼續引生新的業。

 ●無行與有行
如果不善業是自發完成的，沒有猶豫也無需他人鼓動，

這稱為 “ 無行 ” (asaṅkhārika)；如果造作不善業時有猶豫或需

自他鼓動，這稱為 “ 有行 ” (sasaṅkhārika)76。

無行的業其思更強，因為它與喜 (pīti)相應；而有行的業

其思較弱，因為它與昏沉睡眠 (thina-middha)相應 77。

 ●貪根心131

那麼，何謂貪根心呢？

129 引文見尾註152，p.384。
130 三相為無常(anicca)、苦(dukkha)、無我(anatta)。由於三種密集，

有情因無明而不得見三相，引文見腳註9，p.3。
131 隨後的三個表格是按“ 攝 [心所 ]法” (Saṅgahanayo)編製的，

所有名法組合來自《攝阿毗達摩義論》的“ 不善心攝 [心所 ]
法” (AbS.2.43-52 Akusalacittasaṅgahanayo /CMA.ii.26)和“美心所相

應法” (AbS.2.33-34 Sobhanacetasikasampayoganayo /CMA.ii.17)。
每個縱列為一種心，陰影部分為相應心所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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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貪與黏著有關，不論是粗顯的還是微細的都包括

在內，例如：渴愛 (taṇhā)、貪染 (rāga)、欲欲 (kāma-chanda)、

貪婪 (abhijjhā)、執著 (āsajjana)、執取 (upādāna)、慢 (māna)、

自負 (mada)、邪見 (diṭṭhi)。

與這些相關的心都是貪根心，其思必定是不善的。如前

所述，只要有貪，就必有無慚、無愧、掉舉、癡。請注意，

當不善心與邪見不相應時，它並不會因此而與正見相應——

不善心不可能與正見相應。

表 2a：貪根心 (lobha-mūla-citta)生起時的名法

無行
(asaṅkhārika)

有行
(sasaṅkhārika)

心 (citt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雜心所
(pakiṇṇaka)

1.尋 (vitakk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伺 (vicār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勝解
　(adhimokkh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精進 (vīriy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喜 (pīti) 1 1 1 1 1 1
6.欲 (chand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不善心所
(akusala)

1.癡 (moh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無慚 (ahiri)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無愧
　(anottapp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掉舉
　(uddhacc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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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行
(asaṅkhārika)

有行
(sasaṅkhārika)

5.貪 (lobh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邪見 (diṭṭhi) 1 1 1 1
7.慢 (māna) 1 1 1 1
8.昏沉 (thina) 1 1 1 1 1 1
9.睡眠
　(middha) 1 1 1 1 1 1

名法總數 20 19 19 18 22 21 21 20

*七遍一切心心所 (sabba-citta-sādhāraṇa cetasika)包括：
1)觸 (phassa)；2)受 (vedanā)132；3)想 (saññā)；
4)思 (cetanā)；5)一境性 (ekaggatā)；6)命根 (jīvitindriya)；
7)作意 (manasikāra)。

 ●瞋根心

貪與黏著有關，而瞋則與排斥、抗拒相關，不論是粗顯

的還是微細的都包括在內，例如：厭惡 (paṭigha)、嫉妒 (issā)、

慳吝 (macchariya)133、惡意 (byāpāda)、憤怒 (kodha)、敵意

(vera)、惱害 (vihiṃsā)、懈怠 (kosajja)、煩躁 (akkhanti)、追

悔 (kukkucca)、愁 (soka)、悲 (parideva)、憂 (domanassa)、惱

(upāyāsa)。

與這些相關的心都是瞋根心，其思必定是不善的。而且

只要有瞋，就必有無慚、無愧、掉舉、癡。

132 受：貪根心與悅受(somanassa)或捨受(upekkhā)相應，兩者均為心

的受。有悅受時也有喜(pīti)；有捨受時則不可能有喜。
133 對此的分析見“慳吝”，p.595。



第三章　業的運作

75

表 2b：瞋根心 (dosa-mūla-citta)生起時的名法

　　　　　　　　　134

134 ［七遍一切心心所參見表2a，p.73。其中的］受：瞋根心與憂受

(domanassa)相應，此為心的受。因此，喜(pīti)不可能與瞋根心相

應。

無行
(asaṅkhārika)

有行
(sasaṅkhārika)

心 (citta) 1 1 1 1 1 1 1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7 7 7 7 7 7 7 7

雜心所
(pakiṇṇaka)

1.尋(vitakka) 1 1 1 1 1 1 1 1

2.伺(vicāra) 1 1 1 1 1 1 1 1

3.勝解(adhimokkha) 1 1 1 1 1 1 1 1

4.精進(vīriya) 1 1 1 1 1 1 1 1

5.喜(pīti)

6.欲(chanda) 1 1 1 1 1 1 1 1

不善心所
(akusala)

1.癡(moha) 1 1 1 1 1 1 1 1

2.無慚(ahiri) 1 1 1 1 1 1 1 1

3.無愧(anottappa) 1 1 1 1 1 1 1 1

4.掉舉(uddhacca) 1 1 1 1 1 1 1 1

5.瞋(dosa) 1 1 1 1 1 1 1 1

6.嫉(issā) 1 1

7.慳(macchariya) 1 1

8.惡作(kukkucca) 1 1

9.昏沉(thina) 1 1 1 1

10.睡眠(middha) 1 1 1 1
名法總數 18 19 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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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癡根心

只有癡時，它與伴有愚癡的捨、對業的運作無動於衷有

關。當有疑與掉舉時，這也是癡根心。這裏的疑是指對佛法

僧、三學、緣起、過去生與未來生等等的懷疑和不確定 135。

這時的思必定是不善的。而且只要有癡，也必有無慚、無愧。

表 2c：癡根心 (moha-mūla-citta)生起時的名法

  　　　　　136

135 引文見尾註18，p.35。
136 ［七遍一切心心所參見表2a，p.73。其中的］受：癡根心必定只

與捨受(upekkhā)相應，因此它不會與喜(pīti)相應。癡根心也不會

與欲(chanda)相應。

心 (citta) 1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7 7

雜心所

(pakiṇṇaka)

1.尋 (vitakka) 1 1
2.伺 (vicāra) 1 1
3.勝解 (adhimokkha) 1
4.精進 (vīriya) 1 1
5.喜 (pīti)
6.欲 (chanda)

不善心所

(akusala)

1.癡 (moha) 1 1
2.無慚 (ahiri) 1 1
3.無愧 (anottappa) 1 1
4.掉舉 (uddhacca) 1 1
5.疑 (vicikicchā) 1

名法總數 16 16



第三章　業的運作

77

 ●不善果報

若具有三不善根之一的業在命終時成熟，結生心將會是

不善果報心 (akusala-vipāka-citta)；亦即，再生於畜生道、鬼

道或地獄。除此之外，別無可能 137。因此佛陀說：

[1]“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具足身惡行者，
以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能投生善趣、天界者，無

有此事！諸比庫，乃有此事，若具足身惡行者，以

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會投生苦界、惡趣、墮處、

地獄者，乃有此事。

[2]“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具足語惡行者，
以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能投生善趣、天界者，無

有此事！諸比庫，乃有此事，若具足語惡行者，以

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會投生苦界、惡趣、墮處、

地獄者，乃有此事。

[3]“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具足意惡行者，
以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能投生善趣、天界者，無

有此事！諸比庫，乃有此事，若具足意惡行者，以

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會投生苦界、惡趣、墮處、

137 《增支部‧一集‧無此事巴利》(A.1.287-295 Aṭṭhānapāḷi)。《增

支部義註》解釋，“苦界”  “惡趣”等都是地獄的同義詞。它亦解

釋說，當佛陀稱一個人具足某種身行、語行、意行時，這是指

三種“具足”：1)積聚具足(āyūhana-samaṅgitā)，《增支部復註》

將此解釋為“思相續” (cetanā-santati)。這對應“前後思”。2)思
具足(cetanā-samaṅgitā)，《增支部復註》將此解釋為“決定性的

思” (sanniṭṭhāpaka-cetanā)。這對應“決意思” (sanniṭṭhāna-cetanā)。
3)業具足(kamma-samaṅgitā)，指能成熟的過去業。參見“表1a：
不善果報心”，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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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者，乃有此事。”

再者，具有三不善根之一的業必定導向持續流轉於生死

輪迴。

在地獄、鬼道或畜生道生起的心幾乎都是具貪根、瞋根

或癡根的不善心。在苦界愚癡很強，善心極少能生起。這就

是為什麼苦界的有情幾乎不可能逃離該處的原因 78。

唯有憑藉善業才能再生於人界。盡管如此，對於絕大多

數的無聞凡夫，生起的心仍以貪根、瞋根或癡根的心為主，

只是偶爾善心才會生起。無聞凡夫有著根深蒂固的愚癡，這

就是人類命終時大多數總是再生於地獄、鬼道或畜生道的原

因 79。

唯有憑藉殊勝的善業才能再生於欲界天。這也是為什麼

欲界天人享受勝妙欲樂的原因。而且，他們的身體、容貌、

眼睛、膚色、衣服和宮殿都極為美麗。不幸的是，那裏卻因

此有著太多的貪欲、嫉妒和慳吝。這就是欲界天人命終時也

幾乎都再生於地獄、鬼道或畜生道的原因 138/80。

在更高的天界——梵天界，瞋根心不能生起，但對生命

的執著與渴愛仍普遍存在，這是貪根的。梵天人也可能認為

自己的生命是永恒的，自己是創世主、全能全知的神 81——這

是邪見，也是貪根的。

梵天人命終時絕不會直接墮入地獄、鬼道或畜生道。當

帶來梵天界結生的業耗盡時，他可能會再生於梵天界、欲界

天或人道。

138 見“有過失的天人”，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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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ta-kkhaṇa)

所
緣

(āram
m

aṇa)

心
(citta)

心
識
剎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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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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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a：死亡與結生 ” 的說明：

‧一個心維持一個心識剎那(ci t ta-kkhaṇa)，包括生

(uppāda)↑、住(ṭhiti)|、滅(bhaṅga)↓三個階段。

‧認知依循一個固定的過程，按照心的定律 ( c i t t a -

niyāma)進行。死亡與結生的過程如下文所述。

一期生命最後的心路

一期生命最後的心路是一個五門心路或意門心路 139，

其所緣是以下三者之一：

1)業 (kamma)：在那一生更早時或過去生所造下的不善

業或善業之業行。例如：垂死者可能會回憶起過去宰

殺動物之業而生起與之相應的瞋；或是重溫過去供食

給比庫或其他受施者之業而生起與之相應的快樂；或

是重溫過去禪修之業而生起與之相應的快樂與平靜。

2)業相 (kamma-nimitta)：與那一生更早時或過去生所

造的不善業或善業相關的事物。屠夫可能見到屠刀或

聽到動物被宰殺前的哀嚎；墮胎者可能見到死去的胎

兒；醫生可能見到病患；三寶弟子可能見到比庫、佛

像或聽到巴利念誦；禪修者可能見到其止業處的似相

或觀業處的三相之一。

3)趣相 (gati-nimitta)：即將結生之去處的影像。將再生

於地獄者可能見到火；再生為動物者可能見到森林或

原野；再生於天界者可能見到天宮。

139 見“表5b：五門心路”，p.222；“表5c：意門心路”，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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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所緣將是下一期生命的離心路心 (vīthi-mutta-citta)
的所緣 140/82。離心路心不依於根門心路而獨立生起。它們都

是有分心 (bhavaṅga-citta)，具有相同的過去所緣與相同的
心所。一期生命中的第一個心就是這類心，它連結前生與

今生，因此稱為結生心 (paṭisandhi-citta)。一期生命中的最
後一個心也是有分心，稱為死亡心 (cuti-citta)，它將名色相
續流交給下一生。所有這類貫穿有情的一生、在各個心路

之間生起的心，就叫有分心 141/83。

一期生命的最後心路必定只有五個速行心 (不是通常
的七個 )。其思並不能獨自產生結生心，而只是作為跨入新
一期生命的橋梁 142。速行後可能會生起兩個彼所緣。此後

到死亡心之前也可能生起有分心，這個過程或長或短，甚

至可長達數日或數周。隨著死亡心滅去，命根即斷絕，剩

下的只是一具屍體——無生命的色法。

一期生命的第一個心路

緊跟著結生心 (一期生命的第一個心 )之後 143，將生

140 離心路 (v ī th i -mut ta )：直譯為“ 離路” ，亦稱“ 離門” (dvāra-
vimutta)。關於涅槃或道果心是否能成為離心路心的所緣，西亞

多的回答見本章尾註82，p.369。
141 關於有分和死亡心因何而得名，見本章尾註83，p.370。對有分本

性的進一步解說，見腳註306，p.160。
142 進一步的解說見“支持業”，p.292。
143 如“表5a：死亡與結生”所示，在三種生存界之一命終之後，緊接

著又再生於那三界之一。盡管如此，還是有人主張“中陰” (antarā-
bhava，中有)的存在。它被假定為在死亡心生起後與隨後的結生

心生起前的一種(既非再生也非未再生的)存在狀態。《論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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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十六個緣取同一所緣的有分心 144。然後必定生起一個意

門心路，取新的諸蘊為所緣。脫離了 (十七個心識剎那之
前的 )死亡之苦帶來輕鬆，這伴隨著欲 (nikantika)，即有愛

(bhava-taṇhā)。因此，一期生命中第一個心路所造的業必定
是不善的。

表 1a：不善果報心 (akusala-vipāka-citta)

門 心 受 作用 所緣

眼門 1.眼識 捨受 見 色

耳門 2.耳識 捨受 聞 聲

鼻門 3.鼻識 捨受 嗅 香

舌門 4.舌識 捨受 嘗 味

身門 5.身識 苦受 觸 觸

意門

6.領受

7.推度

捨受

捨受

領受
1.推度
2.彼所緣
3.結生 /
　有分 /
　死亡

色 /聲 /香 /味 /觸
色 /聲 /香 /味 /觸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業 /業相 /趣相

有論》(KV.505-509 Antarābhavakathā)駁斥了這種邪見。它解釋

說，這樣的假設無異於宣稱在佛陀所教導的三界之外還有其他生

存界(引文見尾註313，p.569)。產生這樣的邪見是由於對不同種

類的不來聖者的誤讀(見尾註289，p.564)，也由於對另一期生命

前短暫地再生為鬼(peta)有誤解。短暫地再生為鬼是一個不善業

所致，另一期生命則是因為：1)一個具同一性的不善業(例如“難
達咖鬼”，p.321)；2)另一個不善業；或3)一個善業。當一個人已

藉由觀智親證緣起時，這種邪見將不攻自破。
144 無想有情(asañña-satta)是個例外，因為他們沒有心識。見腳註

937，p.548。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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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巴利原典中我們知道，這些種類的果報心都是無因

(ahetuka)欲界心。

‧心：見“表5b：五門心路”，p.222。

‧受：“看”發生時，是所造色(顏色)撞擊所造色(眼十

法聚中的眼淨色)。這種撞擊力是微弱的，猶如用一

個棉球敲打另一個放在鐵砧上的棉球。因此，不善果

報眼識與善果報眼識兩者均為捨受。“聞” “嗅” “嘗”

亦是如此。但“觸”發生時，是一個大種所緣(mahā-

bhūtārammaṇa，觸所緣=地/火/風界)同時撞擊所造色

(身十法聚中的身淨色)和(同一個身十法聚中的)四大

種。這就猶如用一把錘子敲打一個放在鐵砧上的棉

球。因此，不善果報身識必定伴隨著苦受，而善果

報身識則必定伴隨著樂受(《法集義註‧心生起章‧

無記文句》<DhSA.1.3.439 Abyākatapadaṃ /E.349-

350>；亦見“表1b：善果報無因心”，p.96)。

‧作用：稱為推度心的這種心也可以充當一期生命的有

分心，包括第一個有分(結生心)和最後一個有分(死亡

心)。這類心也稱為離心路心。見“表5a：死亡與結生”

的說明，p.79。

‧所緣：關於業、業相與趣相，見上述表5a的說明。

 ●無明和渴愛與諸根

在講解具有善根的心之前，現在解釋無明和渴愛與三不

善根之間的關聯或許是更恰當的時機。

我們再次引述《皮帶束縛經》中佛陀的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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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渴愛結縛而流轉輪迴，其起點是不

可知的。”

這就是佛陀所稱的輪迴 (saṃsāra)——只是生生世世流轉

於生死。每一期生命都以死亡告終，緊隨其後，一個不善業

或善業即產生其果報——新一期生命的結生心與新的諸蘊。

如佛陀所言，這相續不斷的過程由無明和渴愛來維繫。

當有渴愛時，心是貪根的。如前所述，有貪也會有癡，

而癡即無明。所以貪根心總是與癡相應，亦即渴愛必定與無

明同在。渴愛 (taṇhā)等同於貪 (lobha)，無明 (avijjā)等同於

癡 (moha)。

為什麼佛陀只提到無明和渴愛呢？為什麼沒有提到瞋

呢？這是因為並非每個有情都有瞋。當有情成為不來聖者

(Anāgāmi)時，即已斷除瞋根，但仍有某些極其微細的無明

和渴愛以隨眠 (anusayā)的形式存在。［這時的渴愛只是］極

微細的有愛 (bhava-taṇhā)，佛陀稱之為 “ 有貪隨眠 ” (bhava- 

rāgānusaya)145/84。除了阿拉漢，一切有情皆有無明和渴愛，它

145 隨眠：有七種，即欲貪、瞋恚、慢、見、疑、有貪、無明。它們

會一直以潛伏的形式存在，直到被道智所根絕。《清淨道論‧說

智見清淨品》(VsM.22 /PP.xxii.60)解釋：“因為它們強有力，屢
屢為欲貪等的生起之因，眠伏(anusenti)故為隨眠(anusaya)。”例
如，禪修者可藉由修習禪那而鎮伏諸蓋，再生於梵天界，並在那

裏停留很長的一段時間，但最終他還是會再次投生到欲界。雖

然諸蓋在他的名色相續流中消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但在條件

合適時它們又重現。《清淨道論‧說智見清淨品》(VsM.22.830 
Ñāṇadassanavisuddhiniddeso /PP.xxii.73)解釋，邪見與疑隨眠為入

流道所斷除；欲貪與瞋恚隨眠為不來道所斷除；慢、有貪與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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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輪迴的根本。

舉例而言，我們心想：“ 我不想再投生！我想成為佛陀

真正的弟子！ ”然後我們帶著今生要成為阿拉漢的願望修行。

盡管我們有強烈的願望想要終結再生，但能否達成還是要看

自己的巴拉密 (pāramī，波羅蜜 )146，尤其是慧 (paññā)。亦
即，我們在過去生完成了多少止與觀的修行。如果已在過去

生積累了足夠的智慧，我們確實可能在今生證悟阿拉漢果，

否則這就是不可能的。我們可能懷著強烈的願望去修行，渴

望能證得阿拉漢果並終結再生，但由於我們的智慧還不夠深

入，那願望事實上也就不夠強大，潛藏著的對生命的渴愛 (有
愛 )——“ 有貪隨眠 ” 依然存在 147。唯有阿拉漢道智 (Arahatta-
magga-ñāṇa) 才能無餘斷除有愛以及與之相應的無明。這就是

為什麼佛陀只提及無明和渴愛而並未提到瞋的原因。

善心

下面我們來探討善根。

善根亦有三種：無貪 (alobha)、無瞋 (adosa)、無癡
(amoha)148。但在討論諸善根時，我們不說 “ 無癡 ”，而稱之

隨眠只有阿拉漢道才能斷除。亦見尾註180，p.390。
146 巴拉密：為了將來證悟阿拉漢而必須要在許多生中圓滿的十種

資糧：1)佈施；2)持戒；3)出離；4)智慧；5)精進；6)忍耐；7)真
實；8)決意；9)慈；10)捨。若要證得佛果，則有三十種，即十種

普通、十種中等、十種究竟巴拉密。果德瑪佛陀用了四不可數又

十萬劫來積累巴拉密。詳細解說見《所行藏》(Cariyāpiṭaka)的義

註第三章中的“雜論” (Pakiṇṇakakathā)。
147 見尾註180，p.390。
148 引文見腳註125，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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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智 ” (ñāṇa)［例如智相應或智不相應］。

正如不善心必定不會與善法相應，善心也同樣不會

跟不善法相應 85。因此善心絕不可能與無慚 (ahiri)、無愧

(anottappa)、掉舉 (uddhacca)或者貪 (lobha)、瞋 (dosa)、癡

(moha)相應。善心必定相應於善法，如所謂的十九種通一切

美心 (sobhana-sādhāraṇa)心所，即慚 (hiri)、愧 (ottappa)149、

[名 ]身輕安 (kāya-passaddhi)、心輕安 (citta-passaddhi)150、念

(sati)、信 (saddhā)151等。類似地，一切善心都與無貪和無瞋相

應。具有無貪根的心必定與無瞋相應，而具有無瞋根的心也

必定與無貪相應；但並非所有善心都與無癡或智相應——這

是它們之間的主要區別 86。由此，善心主要分為兩類 152：

1) 智 不 相 應 心 (ñāṇa-vippayutta-citta)： 這 是 二 因 的

(dvihetuka)，只有無貪、無瞋二根；

2) 智 相 應 心 (ñāṇa-sampayutta-citta)： 這 是 三 因 的

149 所引用的分析見“慚(hiri)”，p.590。
150 [名 ]身輕安 /心輕安：《清淨道論‧說蘊品》 ( V s M . 1 4 . 4 7 0 

Khandhaniddeso /PP.xiv.144-149)解釋：身=(受、想、行)三種名

蘊；心=識蘊。善名法的這類表現、屬性有六種：1)輕安(對治掉

舉不安)；2)輕快性(對治昏沉、睡眠)；3)柔軟性(對治固執己見、

慢)；4)適業性(對治其餘諸蓋)；5)練達性(對治無信仰等)；6)正直

性(對治虛偽、欺詐等)。《清淨道論大復註》解釋，當名身擁有

輕安等素質時，色身也會變得輕安等。因此佛陀將這些名法的素

質分為兩種。
151 共有二十五種美心所，但任何善心都有這十九種。見表3a/3b，

p.101起。
152 在隨後關於善心與福行事的討論中，所指僅限於善速行心——那

些屬於非阿拉漢的心才會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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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hetuka)，具有無貪、無瞋、無癡 (智 )三根。

請注意，智不相應的善心並不因此就與癡相應。它純粹

是無智，善心不可能與癡相應。

無貪、無瞋、無癡令心成為善心，這意味著其中的思是

善的，即善業 87。佛陀亦稱之為 “ 福 ” (puñña)，並稱善的行作
為 “ 福行 ” (puññābhi-saṅkhāra)153。如果這樣的業產生果報，

那將會是所願、可愛、可意的果報。若我們想終結業與再生，

這樣的善業必不可少 88。

在此，我們應說明：

證得阿拉漢道 (Arahatta-magga)後，這最後生餘下的心都
是無貪且無瞋的。阿拉漢的常住 (satata-vihāra)89 是識知諸行
法及其因的生滅。他們的識知幾乎都是智相應的，只有在剛

醒來或入睡時，或疲倦、虛弱、患病時，有可能智不相應 90。

盡管如此，阿拉漢的心卻並非前述的善心，因為其思不再造

業，只是唯作 (kiriya)154。

 ●兼具無貪與無瞋二根的心

善心必定兼有無貪根和無瞋根。這是什麼意思呢？在此，

無貪指任何與捨 (cāga)、佈施 (dāna)、出離 (nekkhamma)相關
者，無論是粗顯的還是微細的都包括在內；無瞋指任何與慈

愛 (mettā)、善意 (abyāpada)、無怨敵 (avera)、無害 (avihiṃsā)、
悲憫 (karuṇā)、隨喜 (muditā，為他人的成就歡喜 )相關者，
同樣，或粗顯或微細都包括在內。無貪與無瞋兩者不可分離，

153 引文見尾註74，p.367。
154 關於阿拉漢之思的進一步解釋，見“不善思與善思”，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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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佈施也會有善意；有悲憫也會有出離。毫無疑問，這樣的

心不會與癡相應，它們只能與無癡或相應或不相應。

 ●智不相應與智相應

那麼無癡或者說智，又如何與善心或相應或不相應呢？

如前所述 155，癡，與不善心相應。由於癡，有情所見、

所信為世俗諦而非究竟諦；亦即，所見為男女、父母、狗、

貓、豬、雞等，而非諸蘊、名色、緣起等。智，則與善心或

相應或不相應。有五種智，它們也稱為 “ 慧 ” (paññā)或 “ 正

見 ” (Sammā-diṭṭhi)156。

◎◎五種智

前三種為世間智 (lokiya-ñāṇa)：

1)業自屬智 /慧 (kammassakata-ñāṇa/paññā)：指業的運作

之智，即知道有情的再生取決於有情自己的過去業；

在生命期間，有情自己過去生與當生的不善業產生苦

報，而善業產生樂報 157。這是基本正見 158。

2)禪那慧 159(jhāna-paññā)160：指安止 161並貼住禪修所緣之

155 《清淨道論》的引文見p.71。
156 例 如 《 增 支 部 義 註 ‧ 一 集 ‧ 一 法 巴 利 》 ( A A . 1 . 3 2 4 

Ekadhammapāḷi)稱這“五種智”為“五種慧”，而《增支部義註》

(AA.1.305)的另一處則稱這“五種智”為“五種正見”。可見，正

見、智與慧皆為同義詞。
157 引文見p.405。
158 基本正見：引文見“持正見”，p.205。
159 見“表3c：廣大心生起時的名法”，p.128起。
160 禪那，只稱為“禪那慧”或“禪那正見”，而從不稱“禪那智”。
161 安止：禪那也稱為“安止” (引文見腳註163，p.89)。《清淨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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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162，例如：貼住入出息念或十遍的似相，或者修習

慈心時貼住有情的快樂影像。

3)觀智 /慧 (vipassanā-ñāṇa/paññā)：指安止並貼住究竟

名色法的三相之智 163。與此智相應的心不見世俗諦、

概念法 (paññatti)，如男女、父母、狗、貓、豬、雞或

手腳、眼耳、左右等 164，因為它們並不如實存在。我

們無法對不存在的對象修觀 (vipassanā-bhāvanā)，觀禪

的所緣是如實存在的究竟諦，如諸蘊、名色、緣起等。

上述三種是了知有為界 (saṅkhata-dhātu) 的世間智；

說取業處品》(VsM.3.39 Kammaṭṭhānaggahaṇaniddeso /PP.iii.5)
說到有兩種定：“以近行(upacāra)、安止(appanā)為二種。”《清

淨道論大復註》對安止的解釋為：“猶如令諸相應法安止於所
緣而轉起的尋為安止。如此，它被描述為‘安止、正安止’。”
《法集根本復註‧心生起章‧初禪論註釋》 (DhSṬ.1 .4 .160 
Paṭhamajjhānakathāvaṇṇanā)說：在義註用語(aṭṭha- kathāvohāro)
中， “ 安止 ” 被用來指 “ 尋 ” 對於初禪定中所獲得之堅固性

(thirabhāvappatte paṭhamajjhānasamādhimhi)的突出作用(vitakkassa 
kiccavisesena)，對於第二、第三和第四禪定中同樣的堅固性亦

然，盡管它們並沒有尋(vitakkarahitesu)。
162 《法集義註‧心生起章‧四分法初禪》 ( D h S A . 1 . 3 . 1 6 0 

Catukkanayo paṭhamajjhānaṃ /E.222- 333)解釋，有兩種禪那：

1)細查所緣(ārammaṇūpani-jjhāna)，指細查地遍等止的所緣以證

得諸禪那；2)細查相(lakkhaṇūpani-jjhāna)，這又有三種：(1)觀
(vipassanā)，指細查無常相等；(2)道，因其完成了觀所要做的工

作；(3)果，因其細查滅諦——涅槃(Nibbāna)。
163 《分別義註‧覺支分別》(VbhA.10.467 Bojjhaṅgavibhaṅgo /

DD.x.1527)解釋：“ ‘入定’即正確地集中，如如不動而安置於所
緣，如達安止。此引生覺支、與觀(vipassanā)相應的心一境性稱
為定覺支。”

164 引文見腳註280，p.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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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兩種是了知無為界 (asaṅkhata-dhātu)涅槃的出世間智

(lokuttara-ñāṇa)165：

4)道智 /慧 (magga-ñāṇa/paññā)：這是首個了知涅槃的心，

包括入流道智、一來道智、不來道智與阿拉漢道智。

5)果智 /慧 (phala-ñāṇa/paññā)166：這是隨道智之後繼續

了知涅槃的心，包括入流果智、一來果智、不來果智

與阿拉漢果智。

這兩種出世間智勝過所有其他智 167。然而在佛陀的教法

之外，它們只會在成為獨覺佛者的心中生起，別無他人，這

是因為獨覺佛 (Pacceka-buddha，辟支佛 )並沒有能力教導法，

唯有正自覺佛才有能力教導他人如何成就這兩種智。

若善心與這五種智之一相應，即與無癡相應，是智相應

的三因心；若善心不與這五種智之一相應即與無癡不相應，

是智不相應的二因心。

 ●無行與有行

如果該善業是自發完成的，沒有猶豫或無需自他鼓

動 168，這稱為 “ 無行 ” (asaṅkhārika)；如果造作該善業時，有

165 見“道與果”，p.529；亦見“表5e：道的心路”，p.537。
166 果智/慧：道業的主要果報是果智/慧，附帶果報是斷除煩惱。
167 《分別義註‧智分別‧三法義釋註釋》 ( V b h A . 1 6 . 7 7 0 

Tikaniddesavaṇṇanā/DD.xvi.2084)解釋：“然而，道果慧勝過一切
慧，只有如來出世時它才廣泛現起，未出世時則不能。”

168 佛陀在《相應部‧菩彌迦經》(S.2.25 Bhūmijasuttaṃ)中也談及此

分別。引文見尾註76，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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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豫或需自他鼓動，這稱為 “ 有行 ” (sasaṅkhārika)169/91。盡管

無行和有行的善業兩者都具有相同的心所組合，但無行的善

業其思更強 170，不過，其中尚有其他重要因素需要考慮。

 ●低劣與殊勝

善業亦可分為低劣 (omaka)與殊勝 (ukkaṭṭha)兩種 171。是

劣是勝要看該善業如何被造下，其素質取決於四法 172：

169 《清淨道論‧說蘊品》(VsM.14.452 Khandhaniddeso /PP.xiv.84)解
釋：“1)當他獲得了所施物、受施者等，或由於其他喜悅之因而
歡喜欣悅，生起以“有佈施”為初始的正見而置於首位，不猶豫、
無他人鼓動而行佈施等福德，那時他的心是悅俱智相應無行。2)

當如前述方式而歡喜滿足，置正見於首位，以不慷慨的施捨等有

猶豫或由他人鼓動而行[佈施]，那時他的心是[悅俱智相應]有

行。在此意義上，‘行’這詞指依於自己或他人而轉起的先前的努
力。3)當幼童由於見到親屬所為而成習性，見比庫們而生喜悅，

即刻將手中所有的任何物施與或禮敬，那時生起第三[悅俱智不

相應無行]心。4)當他們由於親屬的鼓動‘佈施吧、禮敬吧’而如
此行事，那時生起第四[悅俱智不相應有行]心。”

170 這不同於不善無行/有行心，見“無行與有行”，p.72；亦見表

2a/2b/2c, p.73起。
171 在 《 法 集 ‧ 心 生 起 章 ‧ 三 階 善 》 ( D h S . 1 . 2 6 9 - 2 7 6 

Tebhūmakakusalaṃ/E.vii)中，佛陀將善心分為“下(hīna)、中

(majjhima)、上(paṇīta)”三種(亦見《法集》的義註及根本復註)。
但《攝阿毗達摩義論‧四種業》(AbS.5.72-73 Kammacatukkaṃ /
CMA.v.29)則將其減為“低劣、殊勝”兩種。

172 這四支通常只作為與修習禪那相關的神足(iddhipāda)來論述(見
“四神足”，p.269)。但佛陀在《法集》(出處同上)中開示三界的

下、中、上的善心時，也教導了這四支，卻並沒有指其為神足，

《法集義註》(出處同上)亦是如此。《清淨道論‧說戒品‧戒有

幾種》(VsM.1.12 Sīlappabhedakathā /PP.i.33)亦稱它們決定戒行的

下、中、上。此處的內容取自佛陀在《分別‧神足分別》(Vbh.9. 
Iddhipādavibhaṅgo /BA.9)中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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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欲 (chanda)：指施行善業的意欲，例如佈施之欲、遠

離不善行之欲、專注於禪修業處之欲。欲弱則善業劣，

欲強則善業勝。

2)精進 (vīriya)：指為造作善業而激發力量、激發努力

(padhāna，精勤 )。

3)心 (citta)：指專注於善業。在佈施、持戒、專注禪修

業處時心無旁騖。

4)觀 (vīmaṃsā)：指造作善業時的智 (ñāṇa)、慧 (paññā)、

正見 (Sammā-diṭṭhi)。對此，我們剛剛討論完。

當上述諸支中的任何一個為下等或中等時，該善業低劣；

當為上等時，則該善業殊勝。舉例而言，若為未來生享有富

人或天人的欲樂而佈施或持戒，此善業為低劣；若為證悟涅

槃而為之，此善業為殊勝 173。當論及三種福行事時，我們將

對此作進一步詳述 174。

再者，善的業識生起之前後與不善法相應為低劣，而

善的業識生起之前後與善法相應則為殊勝。它們稱為 “ 前後

思 ” (pubbāpara-cetanā)175。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指當我們智相應地佈施、持戒或

禪修時，我們並非不再見到男女等概念法——仍會見到，但

173 《法集根本復註》(出處同腳註171)解釋，低劣者為輪轉依止

(vaṭṭanissita)，而殊勝者則為非輪轉依止(vivaṭṭanissita)。
174 見“福行事”，p.99。
175 這些差異會表現在果報心上，見“表1f：或劣或勝的善業，其根

與果報結生”，p.95。關於前後思，《中部義註》的解釋見腳註

671，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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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不善心夾雜於善心之中。一般而言 176，在一件福行事

的全過程中會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心生起，善與不善兩者兼有。

當我們佈施時，在整個佈施善行中生起的佈施善心可能

會夾雜有各種不善心，這在前面探討不同種類的性行時曾談

及 177。例如：貪根心可能會生起，想著 “我的佈施比她的好！ ”  

“ 假如我做這殊勝的佈施，說不定會中六合彩！ ”  “ 我將會生

意興隆！ ” 瞋根心也可能會生起，想著 “ 我的佈施不太好！ ”

或者在佈施後想著 “ 我準備的食物太多了，真浪費！ ” 癡根

心也可能會生起，想著 “ 這是我的母親 ”  “ 這是我兒子 ”  “ 這

是一位比庫 ” 等等，或者想著 “ 佈施能帶來再生嗎？果真如

此嗎？ ”

另一方面，我們的佈施也可能會貫穿著具有無貪根和無

瞋根的善心，例如，“ 我想做極好的佈施，那將令我快樂！ ”

或者 “ 他也做佈施，太好了！ ” (隨喜他人的佈施 )。貫穿其

間的善心也可能是智相應的，例如，“ 佈施將令我快樂，這會

有助於禪修！ ” 或者 “ 這佈施能成為我證悟涅槃的助緣 92！ ”

同樣地，當我們證得禪那時，禪那心都是了知禪那所緣

的智相應心。但在我們入禪前或出定後，仍可能生起不善心。

例如：貪根心可能會生起，想著 “ 我是一名出色的禪修者！ ”

或者 “ 如果能入禪一整天，我將會因此出名！ ” 瞋根心也可

能會生起，想著 “ 那個禪修者怎麼那麼吵呢！ ” 或者 “ 禪坐

入定有什麼用呢？ ” 癡根心也可能會生起，想著 “ 這是我的

176 在某些情況下，聖者除外；在所有情況下，阿拉漢除外。
177 見“性行的種類”，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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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 ”  “ 這是我的兒子 ”  “ 這是一位比庫 ” 等，或者 “ 禪定

能讓我見到前世來生嗎？這是真的嗎？ ”

另一方面，我們的禪那也可能貫穿著具有無貪根和無瞋

根的善心。例如，想著 “ 我想要修得禪那，這將令我快樂！ ”

或者 “ 他也在禪修，太好了！ ” (隨喜他人禪修 )。貫穿其間

的善心也可能是智相應的，例如，想著 “ 獲得禪那將使我有

能力見到究竟法，然後我可以修觀並證悟涅槃！ ”

教導佛法時也可能夾雜有不善心 178。例如：若一個人為

了利養而教導法，他想著 “ 這樣我將作為一位老師而為人所

知！ ” 這時貪根心生起；若一個人學法聞法時想著 “ 這樣，

人們會認為我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 ” 這也是貪根心。

另一方面，教導佛法與學習佛法時也可能貫穿著具有無

貪根和無瞋根乃至智相應的善心。例如，一個人教法或學法

時想著 “ 教導佛法會幫助我更深入地理解法，這將成為我證

悟涅槃的助緣！ ”  “ 學習佛法有大福德，這將成為我證悟涅

槃的助緣！ ”

藉由以上的例子，我們應當能認識到若非在深定中修習

止或觀，許許多多不同種類、或善或不善的心路仍會相繼生

起。請時刻記住，這些分析只是作為總體性的參考，業的運

作極為深奧且變化多樣，唯有佛陀才能詳盡解釋並逐個分析。

178 本段的例子來自《法集義註‧心生起章‧福行事等論》

(DhSA.1.3.156-159 Puññakiriya-vatthādikathā /E.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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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劣與殊勝；善根與果報

為什麼這些相關因素如此重要呢？因為它們對善業果報

的素質影響重大。速行心的素質決定了諸如結生心等果報心

的素質。

表 1f：或劣或勝的善業，其根與果報結生

業 → 結生心
(paṭisandhi-

citta)

業 → 結生心
(paṭisandhi-

citta)
殊勝

(ukkaṭṭha)
低劣

(omaka)

三因
(tihetuka)

1.無貪
　(alobha)
2.無瞋
　(adosa) → →

3.無癡
　(amoha)

二因
(dvihetuka)

1.無貪
　(alobha)

→ → 0--無因
(ahetuka)2.無瞋

　(adosa)

依於善業的劣勝及智相應與否，而有三種果報心 179：

1)善果報無因心：它可充當心路心 (vīthi-citta)或離心路

心 (vīthi-mutta-citta)。

(1)作為心路心的善果報無因心是善業的果報，該善業

可以或低劣或殊勝，或智不相應或智相應，或二因

或三因。為什麼？因為任何種類的善業都可以產

生眼識、耳識等，即使佛陀也會見、聞、嗅、嘗、

觸那些作為善業之果報的可愛(iṭṭha)所緣或極可愛

(atiiṭṭha)所緣。

179 《攝阿毗達摩義論‧四種業》(AbS.5.71 Kammacatukkaṃ /CMA.
v.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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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為離心路心的善果報無因心是低劣的智不相應善
業的果報，即低劣的二因善業的果報。如果這樣的

善業產生結生心，有情將再生為低等天人、亞卡

(yakkha,夜叉)，或者再生為人卻天生盲、聾、啞或
有其他方面的身心缺陷。

表 1b：善果報無因心 (Kusala-vipāka ahetuka-citta)

門 心 受 作用 所緣

眼門 1.眼識 捨受 見 色

耳門 2.耳識 捨受 聞 聲

鼻門 3.鼻識 捨受 嗅 香

舌門 4.舌識 捨受 嘗 味

身門 5.身識 樂受 觸 觸

意門

6.領受 捨受 領受 色 /聲 /香 /味 /觸

7.推度

悅受
1.推度 色 /聲 /香 /味 /觸

捨受

悅受
2.彼所緣 色 /聲 /香 /味 /觸

/法捨受

捨受 3.結生 /有分 /死亡 業 /業相 /趣相

從巴利原典中我們知道，這些果報心都是欲界心。

‧心：見“表5b：五門心路”，p.222。
‧受：見“表1a：不善果報心”的說明，p.82。
‧作用：稱為推度心的這種心可以充當一期生命的有分

心，包括第一個有分(結生心)和最後一個有分(死亡
心)。這類心也稱為離心路心。見“表5a：死亡與結生”

的說明，p.79。
‧所緣：關於業、業相與趣相，見上述表5a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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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因的果報心 180：這是兩種善業的果報：一種是殊勝

的智不相應善業，即殊勝的二因善業；另一種是低劣

的智相應善業，即低劣的三因善業。正如我們剛剛提

過的，當這樣的善業產生眼識、耳識等時，這些果報

心是無因的——不論由何種善業產生，這類果報心都

是無因的。但如果這樣的善業產生結生心，那會是作

為二因果報心的結生心，有情將會是低等天人或五根

俱全卻出身卑微的人。因其愚鈍，他將不能善解佛法，

當生也不能證得禪那或任何道果 93。

3)三因的果報心：這是殊勝的智相應善業，即殊勝的三

因善業的果報。同樣地，當這樣的善業帶來眼識、耳

識等時，這些果報心是無因的——不論由何種善業產

生，這類果報心都是無因的。但如果這樣的善業產生

結生心，那會是作為三因果報心的結生心，有情將會

是容色殊妙的高等天人，享受天界妙欲；或者是出身

高貴之人，五根俱全、相貌出眾、身體健康、享受殊

勝的欲樂等 94。因其敏銳的智慧，他將能善解佛法，

並能在那一生 (依其巴拉密 )證得禪那乃至道果。

180 見“表1c：有因欲界果報心”，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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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c：有因欲界果報心 (Sahetuka kāmāvacara-vipāka-citta)

門 受 智 無行 /有行 作用 所緣

1

意門

悅受

智相應
無行

1.彼所緣

2.結生
　有分
　死亡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業
業相
趣相

2 有行

3
智不相應

無行

4 有行

5

捨受

智相應
無行

6 有行

7
智不相應

無行

8 有行

產生這些果報心的業識也稱為 “ 大善 ” (mahā-kusala)，

其果報則稱為 “ 大果報 ” (mahā-vipāka)。盡管如此，“ 大果

報 ” 一般不稱為 “ 善果報 ” (kusala-vipāka)，因為後者通常

只用於指稱善果報無因心，見 “ 表 1b：善果報無因心 ”，

p.96。

‧無行/有行：見“無行與有行”，p.90。

‧智：見“智不相應與智相應”，p.88。

‧作用：這八種心都可以充當一期生命的有分心，包括

第一個有分(結生心)和最後一個有分(死亡心)。這類

心也稱為離心路心。見“表5a：死亡與結生”的說明，

p.79。

‧所緣：關於業、業相與趣相，見上述表5a的說明。

重申一下，請記住這些分析只是作為總體性的參考，其

中尚有許多變化形式。例如：有人利慧而貌醜，生在或富或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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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的家庭，可能實際上是三因結生；有人愚鈍卻貌美，生在

或富或貧的家庭，可能實際上是二因結生 181。當你辨識了緣

起並證得緣攝受智 (Paccaya-pariggaha-ñāṇa)，藉由自己親證

的智慧而了知這些業的運作時，你會對此有更透徹的理解。

下面，我們將依照這些原則來探討三種福行事的善心。

福行事

三 種 福 行 事 (puñña-kiriya-vatthu) 是 造 作 善 業、 培
育善心的三種方式 95，即佈施 (dāna)、持戒 (sīla)、禪修

(bhāvanā)182/96。它們三者都可以是智不相應或智相應的；換言

之，二因或三因都有可能。

與佈施和持戒相應的智是業自屬智；與禪修相應的智是

禪那慧或觀智；而當我們的禪修達至頂峰時，相應的智是道

智和果智。

 ●佈施

第一種福行事是佈施，即佈施某物給某眾生的業 183。這

樣的行為與貪相反，是無貪根的；它也是無瞋根的，因為瞋

不能與無貪同時生起。若佈施時對業自屬智無信，那麼該佈

施是智不相應的，即為二因；若佈施時對業自屬智具信，乃

至已親證此智，那麼該佈施是智相應的，即為三因。

181 這些變化形式或可歸因於阻礙業，見“阻礙業”，p.293。相關例子

可見“怒目相向的五醜”(p.426)，她天生醜陋，卻擁有美妙的觸感。
182 《法集義註‧心生起章‧福行事等論》(DhSA.1.3 .156-159 

Puññakiriyavatthādikathā /E.212)將福行事從三種擴充至十種，見
尾註96，p.373。

183 關於十種佈施事(dasa dānavatthu)，引文見“佈施”，p.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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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業自屬智是基本正見，也存在於佛陀的教法

之外。然而，只要一個人尚未親見緣起的運作 (未證得緣攝

受智 )，其正見就只是建立在對導師的信心之上的。如果他的

導師是佛陀，其正見則可能強大且堅定，他甚至能作智相應

的廣大佈施 184。

如果一個人的佈施是智不相應的，即與業自屬智無關，

那麼他只是出於某種原因行佈施，而不是想造作善業。

◎◎佈施的運作

智不相應

舉例而言，小孩子鮮有懂得業的運作而佈施的。通常，

他們佈施是出於想效仿父母；或者父母讓他們這麼做；或者

他們喜歡佈施；又或者因為佈施時會受到讚揚，所以他們喜

歡這麼做。甚至絕大多數成年人佈施時也並不了解業的運作。

例如：有人可能出於慈愛，希望幫到他人而佈施，如將食物

及其他必需品施與窮人、饑民等；也可能出於友善而佈施給

苦行者和沙門等；也可能因為習俗或傳統而佈施，或者由於

其信仰教導他那麼做；也可能希望得到名聲與尊重而出於我

慢行佈施；甚至可能因為擔心受到責備而佈施。當父母送東

184 關於在沒有佛陀教法時所作的殊勝佈施，《分別義註‧智分別‧

三法義釋註釋》(VbhA. 16.770 Tikaniddesavaṇṇanā /DD.xvi.2084)
舉了我們的菩薩在過去生作為韋喇馬和韋山答拉時所作的佈施

為例(分別記載於《增支部‧九集‧韋喇馬經》<A.9.20 Velāma- 
sut taṃ>和《本生義註‧韋山答拉本生註釋》<JA.7.22.547 
Vessantarajātakavaṇṇanā>)，而對於當如來出現在世間時所作的

佈施，它解釋道：“而有無量以彼智［業自屬智］行廣大佈施者

(mahādānaṃ)。”



第三章　業的運作

101

西給孩子時，通常帶有較多的愛著和不如理作意 (認為 “ 這

是我的兒子 ” 或者 “ 這是我的女兒 ” )，夫妻之間互贈禮物、

朋友之間互贈禮品等亦是如此。有人甚至可能帶著邪見佈施，

相信佈施沒有果報、死後不會再生等。

即便如此，佈施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善的。如果貫穿著善

心，那甚至可能是殊勝的；但若與業運作之智不相應則顯得

遜色，因為那不過是二因的，只與無貪和無瞋相應。業不夠

強大就意味著果報也不夠強大。

表 3a：智不相應心 (ñāṇa-vippayutta-citta)生起時的名法 185

心(citt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雜心所
(pakiṇṇaka)

1.尋(vitakk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伺(vicār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勝解
(adhimokkh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精進(vīriy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喜(pīti) 1 1 1 1 1 1
6.欲(chand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十九通一切美心心所≠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離心所
(viratī)

1.正語
(Sammā-vācā) 1 1

2.正業
(Sammā-kammanta) 1 1

3.正命
(Sammā-ājīva) 1 1

185 隨後的兩個表格(3a & 3b)是按“攝[心所]法” (Saṅgahanayo)編製

的，所有名法組合來自《攝阿毗達摩義論》的“欲界美心攝[心所]
法” (AbS.2.40-42 Kāmāvacarasobhanacittas-aṅgahanayo /CMA.ii.24)
和“美心所相應法” (AbS.2.33-34 Sobhanacetasikasampayoganayo /
CMA.ii.17)。每個縱列為一種心，陰影部分為相應心所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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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心所
(appamaññā)

1.悲(karuṇā) 1 1
2.隨喜(muditā) 1 1

名法總數 33 34 32 33

*七遍一切心心所(sabba-citta-sādhāraṇa cetasika)包括：
1)觸 (phassa)；2)受 (vedanā)186；3)想 (saññā)；
4)思 (cetanā)；5)一境性 (ekaggatā)；
6)命根 (jīvitindriya)；7)作意 (manasikāra)。
≠十九通一切美心心所(sobhana-sādhāraṇa cetasika)包括：
1.信 (saddhā)；2.念 (sati)；3.慚 (hiri)；4.愧 (ottappa)；
5.無貪 (alobha)；6.無瞋 (adosa)；
7.中捨性 (tatramajjhattatā)；
8.[名 ]身輕安 (kāya-passaddhi)187；

9.心輕安 (citta-passaddhi)；
10.身輕快性 (kāya-lahutā)；
11.心輕快性 (citta-lahutā)；
12.身柔軟性 (kāya-mudutā)；
13.心柔軟性 (citta-mudutā)；
14.身適業性 (kāya-kammaññatā)；
15.心適業性 (citta-kammaññatā)；
16.身練達性 (kāya-pāguññatā)；
17.心練達性 (citta-pāguññatā)；
18.身正直性 (kāyujukatā)；
19.心正直性 (cittujukatā)。

186 受：善心與悅(somanassa)受或捨(upekkhā)受相應，兩者均為心的
受。有悅受時也有喜(pīti)；有捨受時則不可能有喜。

187 [名]身輕安/心輕安：見腳註150，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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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相應

具有業運作之智的佈施會更為強大。為什麼？因為智的

出現意味著這是具有無貪、無瞋、無癡三種根的三因心。這

必定令善業更強。

表 3b：智相應心 (ñāṇa-sampayutta-citta)生起時的名法 188

 　　　　 189

   　　　　　　      190

188 見腳註185，p.101。
189 七遍一切心心所、十九通一切美心心所：參考表3a，p.101。
190 慧根：在此為業自屬智/慧(kammassakatañāṇa/paññā)，見“五種

智”，p.88。

心(citt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雜心所
(pakiṇṇaka)

1.尋(vitakk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伺(vicār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3.勝解
(adhimokkh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精進(vīriy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喜(pīti) 1 1 1 1 1 1

6.欲(chand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十九通一切美心心所18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離心所
(viratī)

1.正語
(Sammā-vācā) 1 1

2.正業
(Sammā-kammanta) 1 1

3.正命
(Sammā-ājīva) 1 1

無量心所
(appamaññā)

1.悲(karuṇā) 1 1

2.隨喜(muditā) 1 1

無癡心所
(amoha)

1.慧根
(paññindriy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名法總數 34 35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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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接著探討另一個影響佈施的重要因素——佈

施的低劣與殊勝。

低劣的佈施

什麼因素令佈施低劣呢？有四個：97

1)佈施者以邪命獲得佈施物。

2)佈施者為劣戒者或無戒者，即只持某些戒或者完全不

持戒。

3)在佈施當下生起的業識之前或之後，佈施者的心與不

善法相應。例如：佈施前感到生氣或煩躁，對所施之

物不滿意或隨隨便便、心不在焉地佈施，佈施後對所

作佈施感到後悔 191；佈施者也可能對業的運作只有膚

淺的信心，也可能是為希求某些世俗的利得，或者為

未來生享有富人或天人的欲樂而佈施。

4)受施者為劣戒者或無戒者，即只持某些戒或者完全不

持戒 98。

上述例子說明了佈施如何能夾雜著無數億萬的不善心，

這些具有貪根、瞋根或癡根的不善心令該佈施低劣。如果佈

施者不懂得業的運作，則佈施與無癡不相應，這會令其佈施

成為低劣的二因善業，也就意味著果報心將會是無因的；然

而，即使佈施者了解業的運作，即佈施亦與無癡相應，夾雜

其中的無數不善心卻仍會令其佈施成為低劣的三因善業，這

意味著果報心將只有二因。

191 參見“吝嗇的大富翁”，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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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原典提及一名男子作上述低劣佈施的例子 192。當佛

陀仍是一位尚未證悟的菩薩時，在某過去生他是位苦行者

(tāpasa)，名為甘哈地巴亞那 (Kaṇhadīpāyana)。有一天，一對

父母帶著年輕的兒子來見他，因為兒子被蛇咬傷了。他們全

部決定作真實語 (Sacca-kiriya)以對抗蛇毒。當菩薩作真實語

後，這位父親接著也作出了真實語，他表明他是違心地佈施，

並無快樂；亦即，他不相信佈施有果報，他無信地佈施。這

意味著他的佈施都是低劣的。

殊勝的佈施

令佈施殊勝的因素則相反：

1)佈施者以正命獲得佈施物。

2)佈施者擁有良好的戒德，持戒清淨。

3)在佈施當下生起的業識之前和之後，佈施者的心均與

善法相應。例如：佈施前，盡力備妥質地優良的必需

品，內心喜悅 (pīti)193；佈施時，恭敬、專注、歡喜；

佈施後，為已作的佈施感到欣悅。而且，佈施者對業

的運作深信不疑，乃至可能為求證涅槃而佈施。

4)受施者擁有良好的戒德，持戒清淨。極為殊勝的受

施者當然是佛陀、其他阿拉漢 194、其他聖者，或是為

證悟阿拉漢而精進修行者，然而，更為殊勝的受施

192 《本生義註‧甘哈地巴亞那本生註釋》 ( J A . 4 . 1 0 . 4 4 4 
Kaṇhadīpāyanajātakavaṇṇanā)。

193 此受是悅受(somanassa)，與喜(pīti)一同生起，見腳註186，p.102。
194 關於引用自巴利原典的一些例子，見“善業的現見果報”，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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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被視為僧團代表的一位或數位比庫或沙馬內拉

(sāmaṇera，沙彌 )99。

上述例子說明了佈施如何能貫穿著無數億萬的善心，這

些善心與無貪、無瞋和喜相應。如果佈施者並不懂得業的運

作，則佈施與無癡不相應，這會令其佈施成為殊勝的二因善

業，也就意味著果報心將是二因的；如果佈施者了解業的運

作，即佈施亦與無癡相應，這會令其佈施成為殊勝的三因善

業，也就意味著果報心將是三因的。

 ●持戒

第二種福行事是持戒，即戒除某些不善業。這包括三方

面的 “ 離 ” (virati)——正語、正業、正命。正命即不涉及邪語

(micchā-vācā)和邪業 (micchā-kammanta)的謀生方式 195。這些

“ 離 ” 生起於三種因緣 196：

1)當行不善法的因緣出現時，因考慮到這種行為是不適

宜的而不去做 197；亦即，在時機出現時卻不去做。這

稱為 “ 自然離 ” (sampatta-virati)。

195 三種離心所可生起於智相應心或智不相應心，見“表3a：智不相
應心生起時的名法”，p.101；“表3b：智相應心生起時的名法”，
p.103。

196 《 法 集 義 註 ‧ 心 生 起 章 ‧ 善 業 道 論 》 ( D h S A . 1 . 3 . 1 
Kusalakammapathakathā/E.136-137)。

197 《法集義註》(出處同上)舉了個例子，一個小男孩被叫去抓隻野
兔，好給母親吃下用來治病。他追趕著一隻兔子，兔子被藤蔓纏
住了，害怕地大叫。他想：“為了救母親的性命而去殺害另一個
生命，這是不對的。”於是，他把兔子放了。回到家中，他在母
親面前作如下真實語，他從不曾故意殺害任何有情。以此真實
語，他的母親便病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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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行不善法的因緣出現時，由於受持了學處 (sikkhā-

pada)，如五戒、八戒、十戒或巴帝摩卡戒而不去

做 198。這稱為 “ 受戒離 ” (samādāna-virati)。

3)當行不善法的因緣出現時，由於聖道智已斷除某些煩

惱，他 /她不可能再故意去做某些不善行；而當阿拉

漢道智徹底斷除所有煩惱時，他 /她則完全不可能再

故意去做任何不善行 199。這種離是本性如此的，稱為

“ 正斷離 ” (samuccheda-virati)。

偶然、隨意的戒行是低劣的，而以受持學處來訓練的戒

行則是殊勝的。

下面我們來討論不同種類的戒行訓練［戒學］。

◎◎五戒

基本的戒行訓練是戒除五種主要的不善業 100：

1)離殺生 (pāṇātipātā veramaṇī)：不殺害任何有情如人、

動物、魚、蟲等。

2)離不與取 (adinnā-dāṇā veramaṇī)：以如法的方式獲取

物品。

3)離欲邪行 (kāmesu micchā-cārā veramaṇī)：滿足於自己

198 《法集義註》(出處同上)舉了個例子，一男子被大蟒蛇纏住了，

他首先想到用斧頭把蛇殺死，但記起自己從比庫那裏受了戒，於

是扔掉了斧頭，而大蟒蛇卻放開了他。
199 《法集義註》(出處同上)解釋，在一個人證得聖道智時，包括正

語、正業和正命的八支聖道會生起。一旦這生起後，他/她將不

可能再故意違犯五戒中的任一條。見“十善業道”，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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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偶 200。

4)離虛妄語 (musā-vādā veramaṇī)：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說

謊，要麼說真實語，要麼保持沉默 101。

5)離放逸之因的穀酒、花果酒等諸酒類 (surā-meraya-

majja-pamāda-ṭṭhānā veramaṇī)201：任何情況下都不會

使用任何種類的麻醉品。沉迷於麻醉品會導致難以持

戒，帶來傷害 102，乃至最終癡呆 202。

這 “ 五種離 ” (pañca veramaṇī) 即是我們所稱的學處

(sikkhā-pada)——五戒 (pañca-sīla)。一名佛法僧的在家弟子至

少要持守此五戒，這是在家弟子 “ 戒具足 ” (sīla-sampadā)的

素質 203。

包含在戒學中的當然也有正命 (Sammā-ājīva)，或稱離邪

命 (micchā-ājīva)，即不得為謀生而違犯任何學處 204。戒除殺

生、不與取、欲邪行、麻醉品是正業；戒除虛妄語、離間語、

粗惡語、雜穢語是正語；謀生時遠離所有上述行為屬於正命。

200 對於那些“不應前往的對象” (agamanīya-vatthu)，引文見“欲邪

行”，p.182。
201 分析見“穀酒、花果酒諸酒類”，p.589。
202 見“不善業的輕報”，p.193。
203 關於在家佛弟子的內容取自《長部義註‧沙門果經註釋》(DA.1.2 

Sāmaññaphalasutta-vaṇṇanā)。
204 《法集義註‧心生起章‧出世間善註釋》 ( D h S A . 1 . 3 . 3 0 1 

Lokuttarakusalavaṇṇanā/E.298)解釋：“因為生計，凡獵人、漁夫
等殺害生類，凡不與而取，凡從事邪行，這稱為邪命……凡拿取

賄賂後而說虛妄語，令起離間語、粗惡語、雜穢語，這也稱為邪

命。離此為正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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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在家佛弟子，佛陀把以下五種買賣也納入應遠離的範

疇 103：

1)販賣武器 (sattha-vaṇijjā)。

2)販賣有情 (satta-vaṇijjā)：指販賣人口。

3)販賣肉類 (maṃsa-vaṇijjā)：指飼養及售賣供屠宰用的

豬或其他動物。

4)販賣酒類 (majja-vaṇijjā)：指販賣任何形式的麻醉品。

5)販賣毒物 (visa-vaṇijjā)：指販賣除草劑、殺蟲劑或任

何其他形式的毒物。

要成為一名在家佛弟子，就不得以上述五種買賣作為生

計，而須如法 (Dhammena samena)謀生，這是在家弟子 “ 活

命具足 ” (ājīva-sampadā)的素質。如果他從事任何這類邪命或

違犯了五戒中的任何一條，他的三皈依 (Tisaraṇa)自然就破

了，而不再是佛法僧的在家弟子 205——他成為了佛陀所稱的

“賤種近事男 (upāsakacaṇḍāla)、汙穢近事男 (upāsakamala)、

可惡的近事男 (upāsakapatikuṭṭho)” 104。

五戒有助於防範因貪、瞋、癡而產生的種種危險行為。

當一個人殺生、偷盜、邪淫、妄語或飲酒等時，其思是不善

205 《 小 誦 義 註 ‧ 闡 明 破 、 未 破 及 果 》 ( K h P A . 1 
Bhedābhedaphaladīpanā /MR.i.23)解釋，死亡為無罪的(anavajja)
破其皈依；皈依其他導師或皈依方式不正確(正確方式已詳述)
為有罪的(sāvajja)破其皈依。由於對佛陀諸德(guṇa)生起無智

(aññāṇa)、懷疑(saṃsaya)、邪智(micchā-ñāṇa)(例如，對佛陀是或

不是什麼、佛陀做或不做什麼、佛陀能做或不能做什麼，持有邪

見)，其皈依便成為雜染(saṃkiliṭṭha)；對佛、法(律、經、論)或僧

生起不恭敬(anādara)等，其皈依也成為雜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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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善業。如果該業在命終時產生果報，他將再生於地

獄、鬼道或畜生道 105。正是因為這因果定法、業的定律 206，

佛陀、比庫僧團、比庫尼僧團或在家信眾都會教導他人五

戒 207，而不持守五戒只會給自身帶來長久的減損和傷害。五

戒並非佛教所獨有 208/106。在佛陀的教法之外，苦行者、遊方

者 209、必將成為正自覺的諸菩薩和轉輪王 107都教導五戒。

佛陀說，離間語 (pisuṇa-vācā)、粗惡語 (pharusa-vācā)、

雜穢語 (sampha-ppalāpa)也是能導致上述不善再生的業，但

若一個人平日裏持守五戒，就很難造下這樣的業 108。

如果一個人平常能如此持守五戒並以正命謀生，他將可

以免於投生惡趣，而在人界乃至天界獲得快樂的再生 210。

◎◎八戒

在家佛弟子也可持守八戒，即 109：

1)離殺生 (pāṇātipātā veramaṇī)：與五戒的第一條相同。

2)離不與取 (adinnā-dāṇā veramaṇī)：與五戒的第二條相

同。

206 《分別義註‧智分別‧三法義釋註釋》 ( V b h A . 1 6 . 7 7 0 
Tikaniddesavaṇṇanā /DD.xvi.2082)援引了《相應部‧緣經》

(S.2.20 Paccayasuttaṃ)來解釋：“不論諸如來出現或諸如來不

出現，此界［義註釋：緣起的自性］住立(ṭhitāva sā dhātu)，
法住性(dhammaṭṭhitatā)，法定性(dhammaniyāmatā)，此緣性
(idappaccayatā)。”

207 出處同上。
208 出處同上。
209 例如被稱為桑卡(Saṅkha)的婆羅門眾，見“多種多樣的畫”，p48。
210 見尾註124，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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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離非梵行 (abrahma-cariyā veramaṇī)：這比五戒的第
三條更清淨。在五戒中是離欲邪行，在此則戒絕所有

性行為。這極大地削弱了對欲貪 (kāma-cchanda)的滋
養 110。

4)離虛妄語 (musā-vādā veramaṇī)：與五戒的第四條相同。
5)離放逸之因的穀酒、花果酒等諸酒類 (surā-meraya-

majja-pamāda-ṭṭhānā veramaṇī)：與五戒的第五條相同。
6)離非時食 (vikāla-bhojanā veramaṇī)：過午之後至次
日明相出現之前不進食。這極大地削弱了對欲貪以

及昏沉和睡眠的滋養，並有助於培育知足 (santosa/
santuṭṭhi)和於食知節量 (bhojane-matta-ññutā)。

7)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演，妝飾、裝扮之因的
穿戴花鬘、芳香、塗香 (nacca-gita-vādita-visūka-dassanā 
mālā-gandha-vilepana-dhāraṇa-maṇḍana-vibhūsana-
ṭṭhānā veramaṇī)：既不主動也不被動地享受音樂或其
他娛樂。這極大地削弱了對貪、瞋、癡的滋養；不通

過化妝或塗香來美化身體，這極大地削弱了對欲貪和

驕慢的滋養。

8)離高、大床座 (uccā-sayana-mahā-sayanā veramaṇī)：不
耽溺於獨睡豪華大床。這極大地削弱了對欲貪以及昏

沉和睡眠的滋養。

八戒亦非佛教所獨有 211。在佛陀的教法之外，八戒也

為良善之人所修持 111。有些人將常持八戒作為自己的生活

211 《分別義註‧智分別‧三法義釋註釋》 ( V b h A . 1 6 . 7 7 0 
Tikaniddesavaṇṇanā/DD.xvi.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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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有些人則只是在某些日子持八戒，尤其是伍波薩他

日——新月日與滿月日 112。佛陀稱之為 “ 具足八支的伍波薩

他 ” (aṭṭhaṅga-samannāgata Uposatha，也稱 “ 佈薩八戒 ” )113。

他解釋說，這樣做即是效法阿拉漢 114。而且，如此修持的果

報是再生於天界享受完全的快樂，壽長相當於人間的九百萬

年到九十二億一千六百萬年；再者，這樣的修持亦可成為證

悟不來道果、一來道果或入流道果的助緣 115。

◎◎十戒

除了五戒和八戒，還有十戒 (dasa-sīla)。在十戒中，［前

六條與八戒的前六條相同，］離觀聽跳舞、唱歌、音樂、表

演為第七條學處，離妝飾、裝扮之因的穿戴花鬘、芳香、塗

香為第八條，離高、大床座為第九條。第十條學處是：

10)離接受金銀 (jāta-rūpa-rajata-paṭiggahanā veramaṇī)：這

並非僅指金銀，而是指任何形式的金錢，包括現金、

支票、匯票、信用卡等 116。

擁有及使用金錢離不開貪、瞋、癡 117，因此不持金錢便

是不再滋養貪、瞋、癡。

有些在家人持守十戒。上座部佛教的沙馬內拉被授予十

戒而出家；上座部佛教的戒尼被授予八戒或十戒而出家。在

此，十戒同樣並非佛教所獨有 212。

◎◎比庫戒

最高的戒行訓練是比庫戒 (bhikkhu-sīla)。這是比庫三學

212 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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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一種 213，佛陀稱之為 “ 增上戒學 ” (adhisīla-sikkhā)。

比庫戒是比庫梵行的基礎，包括四種清淨戒 (catu-pārisuddhi-

sīla)214：

1)巴帝摩卡防護戒 (Pātimokkha-saṃvara-sīla)215：這是由

佛陀所制定的比庫戒，包含 227條根本學處及許多相

關學處。

2)根防護戒 (indriya-saṃvara-sīla)：藉由專注於其止禪或

觀禪的業處，守護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門。

如此，煩惱就不會因通過六門［進入的目標而］生

起 118。

3)活命清淨戒 (ājīva-pārisuddhi-sīla)：正如在家人須遠離

邪命，比庫亦然 119。比庫的邪命是違犯任何巴帝摩卡

學處的謀生方式 120。

4)資具依止戒 (paccaya-sannissita-sīla)。比庫從信眾處接

受四種生活必需品：

(1)衣(cīvara)；

(2)食物(piṇḍapāta)；

(3)坐臥處(senāsana)；

(4)病者所需的醫藥資具(gi lāna-paccaya-bhesaj ja-

parikkhāra)。

作為戒學的一部分，比庫須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āra)

213 比庫的三學：引文見尾註40，p.40。
214 《清淨道論‧說戒品》(VsM.1.13起 Sīlaniddeso /PP.i.42起)。
215 巴帝摩卡防護戒：引文見尾註40，p.40；尾註121，p.378；尾註

284，p.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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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省思所受用的四種生活資具。例如，佛陀教誡比庫應如此

省思所受用的食物 216：

“ 我如理省思所受用的食物：不為嬉戲，不為驕慢，不

為裝飾，不為莊嚴；只是為了此身住立存續，為了停止傷害，

為了資益梵行 217。

“ 如此我將消除舊受 (饑餓 )，並使新受 (過飽 )不生，

我將維持生命，無過且安住。”

比庫以此方式省思他的生活資具 218，將能培育知足

(santosa/santutti)。培育了知足，他就不會向其施主 (dāyaka)
和淨人 (kappiya)過多地要求。這樣，他的梵行 (brahma-cariya)
便沒有過失。

修習四種清淨戒對比庫控制心，防範大量貪根、瞋根或

癡根之業有極大助益。這樣，比庫的增上戒學就能大力支助

他培育禪那 (止 )——佛陀稱之為他的 “ 增上心學 ” (adhicitta-

sikkhā)121；亦有助於他修習觀禪——佛陀稱之為他的 “ 增上

慧學 ” (adhipaññā-sikkhā)219。再者，若比庫嚴謹持戒 122，則正

216 佛陀在諸如《中部‧一切漏經》(M.1.1.2 Sabbāsavasuttaṃ)和《增

支部‧六集‧漏經》(A.6.58 Āsavasuttaṃ)中對此作了解釋。另

外，在《相應部‧車喻經》(S.4.239 Rathopamasuttaṃ)中，佛陀將

如理省思所受用的食物等同為於食知節量。
217 嬉戲：像村童為了嬉戲或遊玩而吃。驕慢：像力士為了勇力和強

壯的驕態。裝飾：像宮女、妓女等為了肢體的豐滿。莊嚴：像演

員、舞女等為了明淨的膚色。(《清淨道論‧說戒品》<VsM.1.18
起 Sīlaniddeso /PP.i.89-94>)。

218 關於佛陀所教誡的對衣之省思，引文見尾註24，p.36。
219 《分別義註‧智分別‧三法義釋註釋》 ( V b h A . 1 6 . 7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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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久住 123。

所有這些不同種類的戒都與貪、瞋相反，而以無貪、無

瞋為根。如果我們持戒卻對業自屬智無信，這是智不相應的，

為二因；如果我們持戒並信奉或已親證業自屬智，這是智相

應的，為三因。

◎◎持戒的運作

智不相應

舉例而言，小孩子鮮有懂得業的運作而持戒的。通常，

他們持戒是出於想效仿父母；或者父母讓他們這麼做；或者

因為持戒的時候會受到讚揚，所以他們喜歡這麼做。

又例如，有人離殺生並非因為他持戒，而是出於慈愛而

不願意傷害其他生命。有人會選擇性地不殺生：不殺某個種

族、宗教或國家的人，卻殺另一個種族、宗教或國家的人；

不殺沒有傷害過自己、自己的家庭、朋友或同事的人，卻殺

傷害過自己、自己的家庭的人 220；或者不殺人，卻殺魚、鼠、

Tikaniddesavaṇṇanā/DD.xvi.2082)解釋：“巴帝摩卡防護戒勝過
所有戒，唯在如來出世時出現，非不出世時。只有一切知的
諸佛能將此顯發。‘於此事，這是違犯’，如是顯發非他人的範
疇，而只是諸佛的範疇，諸佛之力。”《分別義註》(出處同上/
DD.xvi.2085)對比庫的三種增上學作了如下解釋：“猶如與尺寸過
小的傘蓋或幢幡相比，尺寸超大者稱為超級傘蓋或超級幢幡。如
此，與五戒、十戒相比，此巴帝摩卡防護戒名為‘增上戒’；與輪
轉基礎的八定(為獲得更高再生的禪那)相比，觀基礎的八定(為
修觀的禪那)名為‘增上心’；與業自屬慧相比，觀慧、道慧與果
慧名為‘增上慧’。”

220 《清淨道論‧說戒品‧戒有幾種》(VsM.1.11 Sīlappabhedakathā 
/ P P. i . 3 1 )解釋，有為利養、名譽、親戚、肢體、生命限制
(sapariyanta)的戒，有無限制(apariyanta)的戒。它援引了《無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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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等其他生類。有人會願意保護他認為漂亮或有趣的動物，

例如鷹、雕、海豚、鯨魚、獅子、老虎、大象、猩猩，甚至

一隻蝴蝶；卻不願一視同仁地去保護他覺得醜陋的動物，諸

如禿鷲、烏鴉、鯊魚、胡狼、狐狸、老鼠、蟑螂、黃蜂或者

蚊子。類似地，有人會出於憐憫而戒吃豬肉、牛肉和家禽，

卻仍吃雞蛋、鮮活的魚和其他海鮮；有人可能由於健康原因

而戒吃肉食，並非是出於憐憫而不殺生。

有人可能出於廉恥心而持戒，戒除殺生、偷盜、邪淫

和妄語，卻仍然飲用穀酒或花果酒等；有人亦可能出於習俗

或傳統而持戒，或者因為其信仰讓他這麼做；有人也可能由

於想獲得好名聲並受到尊重而持戒；有人甚至可能因為害怕

受到責備而持戒。上述種種情形下的戒都有可能是智不相應

的 221。

盡管一個人遠離惡行的心可能與業運作之智無關，其心

卻不會因此就與無明和邪見相應。我們說過，善心絕不會與

無明一同生起，但他仍可能在其他時候持有邪見。他可能認

為行善作惡皆無果報；或相信人死後一切都斷滅；或相信天

界和地獄不過是傳說或是以此來暗喻善惡；或認為五戒、八

道‧戒所成智義釋》(PsM.1.1.37 Sīlamayañāṇaniddeso /PD.I.i.258)
說：“在此，有人為利養因，為利養緣，為利養故，違犯所受持
的學處，這是為利養限制戒” (例子見腳註222，p.117)。餘者類推
可知。《無礙解道》(出處同上)解釋：這樣的戒是毀壞的、切斷
的，不為智者所讚歎，不安穩，不導向定，非無悔、樂、明與行
等的基礎，不導向涅槃。無限制戒則反之。

221 關於這類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3a：智不相應心生起時的名法”，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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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十戒及數量頗多的比庫戒只是古印度的文化傳統。若是

像這樣對業的運作等無信或無知，自然不會害怕未來生墮入

惡道，也不會對生死輪迴有什麼恐懼。那麼，要正確地訓練

戒行將非常困難。

如上述種種情況，若一個人對業的運作無信或無知，

要培育戒行則困難得多。一旦出現不便之處，他就會輕易放

棄。例如：他若發現家裏有害蟲，便會選擇簡單易行的解決

方式——殺滅或讓人殺滅；他也可能想取悅生意夥伴，或享

受朋友的陪伴，然後同去喝酒等，因為大家都等著呢。又如，

申報應稅收入或者做生意時，藉口 “ 人總要謀生 ” 或者 “ 人

人都這麼做 ”，就很容易說虛妄語 222。

即便如此，遠離惡行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善的。如果貫穿

著善心，那甚至可能是殊勝的；然而，若與業運作之智不相

應，則顯得遜色，因為那不過是二因的，只與無貪和無瞋相

應。業不夠強大就意味著果報也不夠強大。

智相應

若一個人的戒行與智相應，要持戒則容易得多。因為

具有這樣的智慧時，他會害怕作惡，他不想為不善業的果報

受苦。藉由業運作之智，他知道無戒德的行為不僅導致未來

生不幸，而且在今生即令自己無法安住、沒有快樂、缺乏自

信 124；藉由業運作之智，他懂得所受持的戒學愈是增上，所

獲得的快樂和自信就愈多。他知道必然是這樣，因為他能體

驗到伴隨善心而來的種種善法，如慚 (hiri)、愧 (ottappa)、心

222 這是為利養限制戒，見腳註220，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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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安 (citta-passaddhi)、念 (sati)、信 (saddhā)；簡而言之，他
體驗到快樂 (sukha)。若一個人想圓滿第三種福行事——禪修，
這種快樂至關重要 125。因為戒行必然在今生與未來帶來這些

利益，佛陀開示說，我們應當每天省思業自屬智 223/126：

“我是業的所有者 ( k a m m a s s a k o m h i )，業的繼承者

(kammadāyādo)，以業為起源(kammayoni)，以業為親屬

(kammabandhu)，以業為皈依處(kammapaṭisaraṇo)。無論我所
造的是善或惡之業，我將是它的承受者224。”

當戒行具有這樣的業運作之智時，它會更加強大 225。為

什麼？因為智慧的出現意味著這是一個三因心——具無貪、

無瞋、無癡三根 226。這必定令善業更為強大 127。

當然，最強大的智相應戒行屬於聖弟子——已證得聖道

智與果智者。道智生起時伴隨著八支聖道 (Ariya-aṭṭhaṅgika-
magga)128：

1)正見 (Sammā-diṭṭhi)；
2)正思惟
　(Sammā-saṅkappa)；
3)正語 (Sammā-vācā)；
4)正業
　(Sammā-kammanta)；

5)正命 (Sammā-ājīva)；
6)正精進
　(Sammā-vāyāma)；
7)正念 (Sammā-sati)；
8)正定
　(Sammā-samādhi)。

223 《 增 支 部 ‧ 五 集 ‧ 常 應 省 思 處 經 》 ( A . 5 . 5 7 
　　Abhiṇhapaccavekkhitabbaṭhānasuttaṃ)。
224 引文亦見p.405。
225 這是無限制戒，見腳註220，p.115。
226 關於這類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3b：智相應心生起時的名法”，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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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這八支聖道的生起，戒的三支 (正語、正業、正命 )

將斷除邪語、邪業、邪命。如此，一個人將不可能再故意殺

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等。最重要的是正見將斷除邪

見 129。要證得道智必然已證得了緣攝受智 (Paccaya-pariggaha-

ñāṇa)。擁有緣攝受智者已辨識過去生與未來生並如實知見業

的運作——業如何在死後成熟並產生結生心與新的諸蘊。以

此方式知見業的運作後，一個人不可能再執持任何邪見 130。

隨著入流道智的生起，一個人不僅擁有三因的戒行，而且必

定不會再投生地獄、鬼道及畜生道；隨著不來道智的生起，

一個人必定不會再投生欲界；隨著阿拉漢道智的生起，一個

人必定不會以任何形式再生 227。

不過，在這發生之前，我們先繼續探討另一個影響戒行

的重要因素——戒行的低劣與殊勝。

低劣的戒行

什麼因素會令戒行低劣呢？在遠離惡行的心生起之前或

之後，若心與不善法相應，此為低劣。如前所述，若持戒卻

不知業的運作，這種遠離惡行常常具有選擇性或隨意性，這

樣的戒通常是低劣的。為什麼？因為緊挨著遠離惡行之心的

前或後，通常會有貪根心生起；如果時間間隔更長些，還可

能出現不離惡行的心——要麼貪根要麼瞋根。

舉例而言，有人可能因為覺得蝴蝶漂亮而不弄死它，認

為它漂亮就是貪根心；然而，他卻可能設法去殺滅蚊子和蟑

螂，這就是瞋根心。他遠離惡行的狀態就是這樣夾雜著貪、

227 詳見“道與果”，p.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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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或癡。有人可能不偷自家、本村或本國的人——這是慢，

屬於貪根心；然而他可能樂意去偷盜另一家、另一村或另一

國的人——這是貪、瞋或癡。對於我們已展示的戒行有選擇

性或隨意性的例子，這一原則都適用。通常這些都與業運作

之智不相應，不過它也能與該智相應。例如，有人或許會想：

“ 以後再說吧！現在我要照看家人和財產，等我老了再好好

地持戒。” 或者 “ 等密集禪修或住在寺院的時候，我就可以

好好地持戒了。” 這種隨意的戒行，因夾雜著貪根和瞋根心

而低劣。

再說低劣的受戒方式。舉例而言，一個人可能違心地受

戒。由於某種觀點，他可能認為受戒這種形式已經過時，是

不合時宜的；他也可能出於慢而不喜歡從比庫處受戒的正式

儀軌；或者由於某種觀點而對必須學習特定的巴利用語感到

反感。然而，他可能受到朋友或家人的敦促，又恥於讓別人

知道自己不願持守所有的戒，所以只好違心地前往比庫處，

違心地學習巴利，違心地受戒。因此，他的受戒過程夾雜著

帶有各種邪見的不善心 (貪根 )以及感到厭煩與不滿的不善心
(瞋根 )。日後，當記起或提醒自己已受戒時，他也可能繼續
持戒，但仍感不悅。

再者，平常一天下來總能遇到容易犯戒的時候。例如，

一隻蚊子飛來叮在手臂上，若一個人刻意避免去殺它，善心

便生起；但他也可能是違心的，實際上卻想打死它。另一個

恰當的例子是：一位在家弟子違心地受持近住八戒一天，他

從早到晚都感到厭倦不樂，只希望這天已經過完了，他勉強

地持戒，煩躁不安，也無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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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仍以菩薩為例 228，那時他是一位名叫甘哈地

巴亞那 (Kaṇha-dīpāyana)的苦行者。我們此前曾說過，甘哈

地巴亞那以真實語救了一個被蛇咬傷的男孩的性命。他的真

實語是：唯有在成為苦行者後的第一周，他過著快樂的生

活——欲求福德 (puññatthiko)，修習梵行；此後，他仍過著

梵行生活並修習禪定，卻是違心的而且信念不堅。也就是說，

他修持善戒及禪定卻不樂於這樣做。由此，這兩種持續了

五十多年的福行事都成為低劣的善業。

為了名聞利養或未來生快樂而持守淨戒，這樣的戒行亦

是低劣的；若因自己戒行清淨而感到驕傲，看低那些戒行不

如自己的人，這樣的戒行也同樣是低劣的。

上述例子說明了一個人的戒行——遠離惡行之業——如

何能夾雜著無數億萬的不善心，這些具有貪根、瞋根或癡根

的不善心令其戒行低劣。如果持戒者不懂得業的運作，則戒

行與無癡不相應，這會令其戒行成為低劣的二因善業，也就

意味著果報心將會是無因的；然而，即使持戒者了解業的運

作，即戒行亦與無癡相應，夾雜其中的無數不善心卻仍會令

其戒行成為低劣的三因善業，這意味著果報心將只有二因。

殊勝的戒行

那麼什麼因素能令戒行殊勝呢？在遠離惡行的心生起之

前和之後，若心與善法相應，此為殊勝 229。

228 見“佈施的運作”的“智不相應”部分，p.100。
229 關於離殺生的前後思如何令善業殊勝，《中部義註》的解釋見腳

註679，p.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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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無論是戒殺蚊子、蟑螂，還是戒殺蝴蝶，內心都

感到同樣的喜悅。為什麼？因為第一條學處 “ 離殺生 ” 涵蓋

所有眾生，而並非只是那些我們覺得漂亮的。同理，無論是

不偷盜另一家、另一村或另一國的人，還是不偷盜自家、本

村或本國的人，內心也感到同樣的喜悅。這樣的戒行是殊勝

的，因為它既無選擇性也無隨意性。通常，這是由於該戒行

與業運作之智相應。

再說殊勝的受戒方式。一個人歡喜地去見比庫，恭敬地

請求按照正式儀軌受戒。他歡喜、恭敬地合掌 (añjali)跪在比

庫面前，歡喜、恭敬地宣示皈依佛、法、僧，然後歡喜、恭

敬地以決意宣示受持每一條學處。例如第一條學處：

“Pāṇātipātā veramaṇi sikkhāpadaṃ samādiyāmi.”

“ 我受持離殺生學處。”

以此方式受戒後，他內心充滿喜悅。日後，在記起或提

醒自己已受戒時，他會帶著喜悅與決心更堅定地持戒。平常

一天下來總能遇到容易犯戒的時候。例如，一隻蚊子飛來叮

在手臂上，他刻意地避免殺生，只是友善地揮手把它趕走，

心懷喜悅。他也可能會生起想說謊的念頭，但他愉快地將它

阻斷而不會說出口。當記起或提醒自己已受戒時，喜悅或會

再度生起。若為希求阿拉漢果而思惟 “ 這是應做的 ” 而持守

善戒，這是最為殊勝的持戒方式。

上述例子說明了一個人的戒行如何能貫穿著無數億萬的

善心，這些善心與無貪、無瞋和喜相應。如果持戒者並不懂

得業的運作，則戒行是智不相應的，這令其戒行成為殊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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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善業，也就意味著果報心將是二因的；如果持戒者了解

業的運作，即戒行亦與無癡相應，這令其戒行成為殊勝的三

因善業，也就意味著果報心將是三因的 230。

我們亦需謹記，只要一個人尚未證得任何道果，其業自

屬正見就是不確定的。由於貪、瞋、癡，他可能放棄正見，

乃至持有邪見 231。唯有入流道智 (Sotāpatti-magga-ñāṇa) 才能

令一個人的正見成為確定，因為他已親身知見業的運作，［他

已徹底斷除了所有邪見］。這就是為何入流聖者不可能再違

犯五戒中任何一條的緣由。因此，最殊勝的戒行至少與入流

道智相應 232。

關於第二種福行事——持戒，到此闡述完畢。

 ●禪修

第三種福行事是禪修 (bhāvanā)。禪修有兩種 131：止禪

(samatha-bhāvanā)與觀禪 (vipassanā-bhāvanā)。

◎◎止禪

止禪指對單一所緣培育起強有力的定力 (一境性 132)，包
括近行定 (upacāra-samādhi)與安止定 (appanā-samādhi)。安止
定亦稱為禪那 233。有八種禪那，即四種色界禪那 (rūpa-jjhāna)
和四種無色界禪那 (arūpa-jjhāna)234，它們亦稱為八定 (aṭṭha-

230 詳見“表1f：或劣或勝的善業，其根與果報結生”，p.95。
231 邪見：沒有正見未必就有邪見，因為邪見只與貪根心一同生起。

見表2a/2b/2c，p.73起。
232 見“入流”，p.532。
233 見“表5d：禪定心路”，p.274。
234 四種無色禪那與第四禪的名法數量完全相同，不同之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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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āpatti)。八定並非佛教所獨有，在佛陀的教法之外 235，

苦行者、遊方者、必將成為正自覺的諸菩薩和轉輪王也教

導八定 236。例如，我們的菩薩師從阿臘拉‧咖喇馬 (Āḷāra 
Kālāma，阿羅羅迦摩羅 )而學得四種色界定和前三種無色
界定，又師從伍達咖‧拉馬子 (Uddaka Rāmaputta，鬱陀羅
摩羅子 )而學成第四種無色界定 237。這稱為 “ 輪轉基礎的禪

那 ” (vaṭṭa-pādikā-jjhāna)，即為獲得更高等的再生而培育禪
那，以維持再生的輪轉 238。在佛陀的教法之外，也有利用禪

那來培育空中飛、水上行等諸神通者 (abhiññā)239。而培育 “修

觀基礎的禪那 ” (vipassanā-pādaka-jjhāna)240，即為了透視究竟

它們基於非色法的所緣。因此，佛陀把第四禪和四種無色
禪那兩者均稱為“ 不動 ” ( ā n e ñ j a )，見《中部‧鵪鶉喻經》
(M.2.2.6 Laṭukikopamasuttaṃ)和《中部‧助益不動經》(M.3.1.6 
Āneñjasappāya-suttaṃ)。無需多言，無色禪那是世間的。詳見
《清淨道論‧說無色品》(VsM.10 Āruppa- niddeso /PP.x.)。

235 《分別義註‧智分別‧三法義釋註釋》 ( V b h A . 1 6 . 7 7 0 
Tikaniddesavaṇṇanā/DD. xvi.2085)。

236 引文見尾註111，p.376。
237 在“善重業”部分亦提及四種無色禪那，p.268。
238 見尾註198，p.394。
239 神通：有六種：1)［神變，如］一身成多身，多身成一身，顯現

或隱匿，穿牆、穿山如行空中，地中出沒如在水中，行於水上
如履地面，趺坐穿空飛行，手觸日月，身達梵天；2)天耳，能
聞天、人兩者及遠近之聲；3)他心智，能以己心悉知他心；4)宿
住隨念智，能憶起許多百千生，許多世間的成與壞，也能憶起
概念，如名字、住處、苦樂等(見尾註6，p.32)；5)天眼，能知眾
生如何隨其業而再生。6)滅盡諸漏(欲漏、有漏、無明漏)的漏盡
通，為阿拉漢所有。其中，前五種為世間的，第六種為出世間
的。(4、5與6亦合稱為“三明”<tevijjā>)。佛陀在諸如《長部‧沙
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中開示了神通。

240 《清淨道論‧說定品‧修定有什麼功德》 ( V s M . 1 1 . 3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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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以便修觀而培育禪那，這卻是佛陀的教法所獨有的。為什

麼？因為觀禪為佛教所獨有 241。

佛陀教導了四十種止禪業處 242：

‧十遍(kasiṇa)：地、水、火、風遍，青、黃、紅、白

遍，以及光明遍、限定虛空遍；

‧十不淨(asubha)：屍體的十種相，如腫脹相、青瘀相、

骸骨相；

‧十隨念(anussati)：例如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

死隨念、身至念(三十二身分)、入出息念(ānāpāna-

ssati)；

‧四梵住(Brahma-vihāra)：慈、悲、喜、捨；

‧四無色(āruppa)243：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

非想非非想處；

Samādhiānisaṃsakathā /PP.xi.121)列舉了五種修定的功德，其中

第二種是作為觀禪的基礎：“學人(非阿拉漢的聖者)和凡夫出定

後[想]：‘我們將以有定之心來修觀。’以已修習作為維巴沙那

(vipassanā，毗婆舍那)近因的安止定修習故，連同近行定的修

習，能於障礙中有機會證得維巴沙那的功德。”接著引用《相應

部‧定經》(S.3.5 Samādhisuttaṃ)說：“諸比庫，應修習定。諸

比庫，有定力的比庫能如實了知。”引文亦見p.132。亦見腳註

247，p.127；尾註182，p.391。
241 《分別義註‧智分別‧三法義釋註釋》 ( V b h A . 1 6 . 7 7 0 

Tikaniddesavaṇṇanā/DD.xvi.2085)。
242 《 清 淨 道 論 ‧ 說 取 業 處 品 》 ( V s M . 3 . 4 7 

Kammaṭṭhānaggahaṇaniddeso /PP.iii.104-105)。關於四十種業處的

經典出處，完整列表見“附錄一 四十種禪修業處”，p.573。
243 四無色：也稱為“ 無色禪那” (arūpa- j jhāna)或“ 無色界禪那” 

(arūpāvacara-jjhāna)。



126

業的運作

‧一想：食厭惡想；

‧一差別：四界差別。

其中，某些業處只能培育近行定，而多種業處如遍禪和

入出息念，則可培育近行定和安止定兩者。近行定十分接近

禪那，安止定即禪那 244。

四種禪那與五種禪那

佛陀以兩種方式將禪那劃分為 “ 四種禪那 ” (catukka-

jjhāna)和 “ 五種禪那 ” (pañcaka-jjhāna)。

在經教中，佛陀通常談及的是四種禪那，例如佛陀在《大

念處經》中稱正定 (Sammā-samādhi)為四種禪那 245：

1)初禪
　(paṭhama-jjhāna)；
2)第二禪
　(dutiya-jjhāna)；

3)第三禪
　(tatiya-jjhāna)；
4)第四禪
　(catuttha-jjhāna)。

而在阿毗達摩中，佛陀只使用五種禪那。

四種禪那和五種禪那有什麼區別呢？不同之處在於禪支

(jhānaṅga)。初禪有五個禪支：

1)尋 (vitakka)；
2)伺 (vicāra)；
3)喜 (pīti)；

4)樂 (sukha)；
5)一境性 (ekaggatā)。

要證得四種禪那中的第二禪，需捨去前兩個禪支，即尋

244 佛陀在諸如《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等
多處開示了禪那，引文見尾註182，p.391。

245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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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伺。這樣四種禪那中的第二禪就只有三個禪支：喜、樂和

一境性。然而，有些禪修者不能同時捨去尋和伺兩者 246。他

們先捨去了尋而只有四個禪支——伺、喜、樂、一境性，這

是五種禪那中的第二禪；再捨去了伺而只有三個禪支——喜、

樂和一境性，這是五種禪那中的第三禪，即四種禪那中的第

二禪。餘下的禪那則可一一對應 (請見下表 )247。

四種禪那與五種禪那

四種禪那 初禪 第二禪 第三禪 第四禪

五種禪那 初禪 第二禪 第三禪 第四禪 第五禪

禪支

尋 尋 尋 尋 尋

伺 伺 伺 伺 伺

喜 喜 喜 喜 喜

樂 樂 樂 樂 樂

一境性 一境性 一境性 一境性 一境性

捨

請注意，在關於名法或果報法的表格中，我們使用的是

阿毗達摩的五分法。

在近行定或禪那中，心充滿晃耀、明亮和閃耀的光，這

246 見 《 清 淨 道 論 ‧ 說 地 遍 品 ‧ 五 種 禪 》 ( V s M . 4 . 9 0 
Pañcakajjhānakathā /PP.iv.198-202)。

247 在《相應部‧有尋有伺經》(S.4.368 Savitakkasavicārasuttaṃ)中，

佛陀將四種禪那的前兩種拆分為五種禪那的前三種：“諸比庫，
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有尋有伺定、無尋唯伺定、無尋無伺

定。諸比庫，這稱為導向無為之道。” (類似內容亦見《增支部‧

八集‧簡要經》<A.8.63 Saṃkhittasuttaṃ>。)關於禪那，詳見“表
5d：禪定心路”的說明，p.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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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佛陀所稱的智慧之光 (paññāloka)133。最為晃耀、明亮和

閃耀的光在第四禪中獲得。

◎◎止禪的運作

就佈施和持戒而言，其心與業自屬智可以相應也可以不

相應；但對於止禪 (色界或無色界禪那心 )來說，其心必定是

智相應的，始終都與通達定相 (samādhi-nimitta)之智相應。

這稱為禪那慧 (jhāna-paññā)或禪那正見 (jhāna-sammā-diṭṭhi)。

不過，止禪的修習也有劣勝之分。

表 3c：廣大心 (mahaggata-citta)生起時的名法 248

                  249

248 表格按“ 攝 [心所 ]法” (Saṅgahanayo)編製，所有名法組合來
自《攝阿毗達摩義論》的“ 廣大心攝[心所]法” (AbS.2.38-39 
Mahagga tac i t t a saṅgahanayo  /CMA. i i . 21 )和“ 美心所相應
法” (AbS.2.33-34 Sobhanacetasikasampayoganayo /CMA.ii.17)。每
個縱列為一種心，陰影部分為相應心所及數量。

249 七遍一切心心所參考表3a, p.101，其中的］一境性：《法集義
註‧心生起章‧禪支類註釋》(DhSA.1.3.1 Jhānaṅgarāsivaṇṇanā /
E.157)解釋，所謂心一境性即定(samādhi)，現起為寂靜或智。
《法集義註》引述《增支部‧十一集‧應作思經》 (A.11 .2 
Cetanākaraṇīyasuttaṃ)說：“有定力者能如實知見。”亦見尾註
132，p.380。

初禪 第二禪 第三禪 第四禪 第五禪

心(citt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雜心所

1.尋(vitakka) 1 1 1
2.伺(vicāra) 1 1 1 1 1 1
3.勝解
(adhimokkh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4.精進(vīriy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喜(pīti) 1 1 1 1 1 1 1 1 1
6.欲(chand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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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251

                          252

低劣的止禪

什麼因素會令止禪低劣呢？在禪那心之前或之後，若心

與不善法相應，此為低劣。

舉例而言：有人修習止禪，可能是由於習俗或傳統，或

者其信仰教導他這麼做；有人可能是因為想要獲得名望及受

到尊重，而當時正好流行止禪；有人甚至可能因為害怕受到

責備而修習止禪。

其次，有人可能是為了獲得不死而修習止禪，卻沒有導

師或真正合格的導師。在這種情況下，他的修習方法可能會

是錯誤的。例如，他可能會證得禪那並認為所出現的晃耀、

明亮和閃耀的光 (智慧之光 )就是不死；或者認為通過修習止

禪而再生於更高的生存界即是得達不死；也可能認為通過修

習止禪可找到內在的真我、不死的我。

250 十九通一切美心心所參考表3a, p.101，其中的］[名]身輕安/心輕

安：關於此兩者以及另五對心所(輕快性、柔軟性、適業性、練

達性、正直性)，詳細解釋見腳註150，p.86。
251 悲/隨喜：這是四梵住中的兩個，另外兩個為慈和捨。慈(mettā)為

希望眾生幸福，是無瞋心所；捨(upekkhā)為中捨性心所。
252 慧根：在此為禪那慧(jhāna-paññā)。見“五種智”，p.88。

初禪 第二禪 第三禪 第四禪 第五禪

十九通一切美心心所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無量心所
1.悲(karuṇā) 1 1 1 1
2.隨喜
(muditā) 1 1 1 1

無癡心所 1.慧根
(paññindriya)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名法總數 34 35 33 34 32 33 31 3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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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有人修習止禪可能是為了修習觀禪，他對佛陀

所教導的修習方法有信心，並希望能終結諸苦，這稱為修習

“ 修觀基礎的禪那 ” 134。但他沒有導師，或者沒有真正合格

的導師，所以可能會得到錯誤的指導。例如：他可能認為無

需修習戒學；或者認為通過觀察貫穿身體的氣息就能證得禪

那 135，或者相信即使沒有似相 (paṭibhāga-nimitta)也能獲得禪
那。另一方面，有人可能對修止有正確的認知，但訓練缺乏

系統性，不能持之以恒地修習業處，亦不恭敬禪修業處 (禪
修時，禪修者須如恭敬自己的禪修導師一般恭敬對待自己的

禪修業處 )。疑也可能經常生起，他可能想：“ 一定要這麼做

嗎？ ”  “ 我不會成功的！我的巴拉密不夠！ ” 如此，他很容

易就感到無聊乏味並心猿意馬，也很容易找到藉口而不去修

習——或因他結交無信、不精進、無念、無定亦無慧的惡友。

於是，就算他違心地坐下來禪修，最終還是可能放棄。

再者，有人可能會精勤修習，但有時由於某個障蓋生起，

他便不能清楚了知自己的禪修業處，這時，智相應心夾雜著

智不相應心。另一方面，即便一個人已成功獲得了禪那，仍

可能生起諸如我慢等不善心，而看不起那些尚未獲得禪那的

人。他也可能到處誇口，對自己的成績津津樂道，試圖給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述例子說明了一個人的止禪修習如何能夾雜著無數億

萬的不善心，這些具有貪根、瞋根或癡根的不善心，與邪見

或相應或不相應，令其止禪低劣。如果他不能時刻清楚了知

自己的禪修業處，即有時是智不相應的［這些並非真正的禪

那心］，這會令其止禪修習成為低劣的二因善業，也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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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果報心將會是無因的；然而，即使他的確善知自己的禪修

業處，即這是智相應的，修習過程中所夾雜的無數不善心卻

仍會令其止禪修習成為低劣的三因善業，這意味著果報心將

只有二因。

殊勝的止禪

那麼什麼因素能令止禪殊勝呢？在禪那心之前和之後，

若心與善法相應，此為殊勝。

舉例而言，有人修習止禪是為了培育 “ 修觀基礎的禪

那 ”。他有真正合格的導師。以戒行為基礎，他系統地訓練，

對禪修業處能持之以恒地修習並恭敬地對待，有如對自己的

導師一般。若進展緩慢，他能堅持，他會想：“ 能做到的！ ”  

“ 我必須做到！ ”  “ 我能做到！ ” 無聊分心時，他策勵自心，

或者得到具足信、精進、念、定、慧五根之善友的鼓勵。坐

下禪修時，他的修行有信有喜，或至少是捨。他不會半途而

廢。

上述例子說明了一個人的止禪修習如何能貫穿著無數

億萬的善心，這些善心與無貪、無瞋相應。如果他不能時刻

清楚了知自己的禪修業處，即有時是智不相應的，這會令其

止禪修習成為殊勝的二因善業，也就意味著果報心將是二因

的；如果他的確善知其禪修業處，即亦與無癡相應，這會令

其止禪修習成為殊勝的三因善業，這意味著果報心將是三因

的 253。

253 詳見“表1f：或劣或勝的善業，其根與果報結生”，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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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修行，依其當下的精進度與過去的巴拉密，或快或

慢，他早晚會成功。

智慧之光

那麼，為什麼佛陀教導我們要培育智慧之光 (paññāloka)
呢？因為憑藉這智慧之光，我們才有能力超越概念法並透視

究竟諦；憑藉這智慧之光，我們才有能力如實照見五取蘊。

現在我們來諦聽佛陀的教導 254：

“諸比庫，應修習定(Samādhiṃ, bhikkhave, bhāvetha)。諸

比庫，有定力的比庫能如實了知(samāhito, bhikkhave, bhikkhu 

yathābhūtaṃ pajānāti)。如實了知什麼？

[1]色的生起與滅去；

[2]受的生起與滅去；

[3]想的生起與滅去；

[4]行的生起與滅去；

[5]識的生起與滅去。”

只有培育起足夠的定力，擁有了智慧之光，禪修者才

能夠如實知見五蘊 255——究竟色法 (paramattha-rūpa)和究竟

254 《相應部‧定經》(S.3.5 Samādhisuttaṃ)。
255 在 《 相 應 部 ‧ 基 瓦 芒 果 林 定 經 》 ( S . 4 . 1 6 0 

Jīvakambavanasamādhisuttaṃ)中，佛陀依六處對此作了解釋：
“諸比庫，應培育定力。諸比庫，[諸法]能如實呈現於有定力
的(samāhitassa)比庫。如何如實呈現呢？眼無常能如實呈現，
色……眼識……眼觸……凡緣此眼觸所生的樂、苦或不苦不樂
受，其無常能如實呈現。”佛陀接著解釋，由於定力，耳、鼻、
舌、身、意及其所緣、相應的識、觸和受，其無常能如實呈
現。《相應部義註》解釋，“呈現” (okkhāyati)意即它們變得清楚
(paccakkhāyati)、可知(paññāyati)和明顯(pākataṃ)。Paccakkha(可



第三章　業的運作

133

名法 (paramattha-nāma)，這就是我們所稱的 “名色分別智

”(Nāma-rūpa-pariccheda-ñāṇa)256。唯有那時禪修者才能修習

觀禪 (vipassanā-bhāvanā)。為什麼？因為不可能對概念法修
觀。

下面先簡要地講述觀禪和觀智也許更為合適。這樣，當

隨後探討觀禪之業如何運作時，我們的解釋會更明白易懂。

◎◎觀禪

有兩種觀禪 (vipassanā-bhāvanā)257：

1)世間觀禪 (lokiya-vipassanā)：它取有為界 (saṅkhata-
dhātu)為所緣，即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種生存界的
現象；亦即，究竟名色法——苦聖諦與苦集聖諦。有

十一種智與世間觀禪相應。

2 )出世間觀禪 ( l o k u t t a r a - v i p a s s a n ā )：它取無為界
(Asaṅkhata-dhātu)為所緣，即涅槃——苦滅聖諦。有五
種智與出世間觀禪相應，其中三種為世間智，兩種為

出世間智。

為了修習出世間觀禪，我們需先修習世間觀禪，即如實

知見五取蘊。

三相

因此，我們需要如實知見五蘊具有三相 (tilakkhaṇa)258：

識別的、可認知的、被感知的、顯著的)與anumāna(比量)相對。
256 詳見“兩種預備智”，p.136。
257 《清淨道論‧說蘊品》(VsM.14.427 Khandhaniddesa /PP.xiv.15)解

釋，對欲界、色界、無色界諸法之智為世間觀禪，對涅槃之智為
出世間觀禪。引文亦見尾註292，p.565。

258 佛陀的分析見“色是常還是無常？”，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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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常相 (anicca-lakkhaṇa)：五蘊生、滅、變易，意即它

們是無常的 259。

2)苦相 (dukkha-lakkhaṇa)，佛陀談及三種苦 260：

(1)苦苦(dukkha-dukkha)：指受蘊，為身心的苦受。

(2)變易苦(vipariṇāma-dukkha)：亦指受蘊，但為樂受，

因為它們產生變化時就會導致苦。

(3)行苦(saṅkhāra-dukkha)：仍指受蘊，為捨受。亦指餘

下四蘊，因為它們同樣具有生滅的本質。

3)無我相 (anatta-lakkhaṇa)：指所有五蘊。由於它們生、

滅、變易，它們是苦，意即它們並不具有恒常的實

質 261。

知見五蘊皆具此三相的目的是要獲得觀智 (vipassanā-

ñāṇa)——先是世間智，然後是出世間智。

世間觀智知見五取蘊及其因；出世間智知見涅槃——先

是道智心，後為果智心 262。道智斷除相應的煩惱，它摧毀令

我們不能如實知見四聖諦、如實知見究竟諦 (paramattha-sacca)
的癡。也就是說，只有當我們知見涅槃時，只有在那時，我

們才算是正確地知見了四聖諦，即：

259 《 清 淨 道 論 ‧ 說 隨 念 業 處 品 》 ( V s M . 8 . 2 3 6 
Anussatikammaṭṭhānaniddeso /PP.viii.234)。亦見“無常”，p.506。

260 《相應部‧苦性經》(S.5.165 Dukkhatāsuttaṃ)，解釋可見於

《清淨道論‧說根諦品》(VsM.16.539 Indriyasaccaniddeso /
PP.xvi.34)。亦見“苦”，p.506。

261 見“無我”，p.507。
262 道智：見“表5e：道的心路”，p.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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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苦聖諦 (Dukkha-ariya-sacca)：我們將知見五取蘊，亦

即究竟色法和究竟名法。

2)苦集聖諦 (Dukkha-samudaya-ariya-sacca)：我們將知見

五取蘊的緣起，亦即，知見無明、愛、取、行、業有

如何引生結生識、名色、六處、觸、受。我們將親見

這過程發生在過去生直到今生，或至未來生 263。

3)苦滅聖諦 (Dukkha-nirodha-ariya-sacca)：我們將知見五

取蘊的滅盡——涅槃。

4)趣向苦滅之道聖諦 (Dukkha-nirodha-gāminī-paṭipadā–

ariya-sacca)：我們將知見緣取涅槃為目標的八支聖道

(Ariya-aṭṭhaṅgika-magga)：
(1)正見
　(Sammā-diṭṭhi)；
(2)正思惟
　(Sammā-saṅkappa)；
(3)正語
　(Sammā-vācā)；
(4)正業
　(Sammā-kammanta)；

(5)正命(Sammā-ājīva)；
(6)正精進
　(Sammā-vāyāma)；
(7)正念(Sammā-sati)；
(8)正定(Sammā-samādhi)。

知見涅槃的確是件大事，這意味著苦與再生的終點已經

觸手可及 136。然而，要知見涅槃談何容易，因為修習觀禪並

非易事。事實上這非常困難，我們必須從多方面不懈努力才

可能成功。為什麼？因為我們無法對概念修觀，而只能對究

竟名色修觀。究竟名色極為深奧難見，只有憑藉智慧之光才

263 若在今生證得阿拉漢果，則不會有未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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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照見，它們才是觀禪的所緣。

兩種預備智

修觀的成果是觀智生起。由於觀禪的所緣是究竟名色法，

禪修者必須辨識它們後才能開始修觀。因此，我們可以說

十六種觀智的前兩個實際上是真正修觀的預備智，即名色分

別智與緣攝受智：

1)名色分別智 (Nāma-rūpa-pariccheda-ñāṇa)264：具色分

別智者已知見究竟色法，即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265；具

名分別智者已知見各別的心識，即已分別心路中生起

的各種心識 266。因這種智取有為法為所緣，故為世間

智 267。

2)緣攝受智 (Paccaya-pariggaha-ñāṇa)268：具此智者已依

順序與逆序辨識緣起而把握再生的五因與五果。如前

所述 269，禪修者會知見到過去生的無明、愛、取、行、

業有如何引生今生的結生識、名色、六處、觸、受。

通常是在此階段，禪修者會辨識到離心路 (vīthimutta)
心識：結生心、有分心與死亡心。禪修者也會知見到

264 《清淨道論‧說見清淨品》(VsM.18. Diṭṭhivisuddhiniddesa /
PP.xviii)。“見清淨”與“名色分別智”同義。

265 見“究竟色法”，p.139起。
266 見“究竟名法”，p.158起。
267 關於佛陀對該智的描述，見尾註28，p.37。
268 《 清 淨 道 論 ‧ 說 度 疑 清 淨 品 》 ( V s M . 1 9 .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niddesa /PP.xix)。“度疑清淨”與“緣攝受智”
同義。

269 見“緣起”，p.16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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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未來般涅槃 (最後滅盡 )時，未來生的五因滅如

何導致五果滅。因這種智取有為法為所緣，故為世間

智 270。

只有在禪修者證得這兩種預備智後，他才有能力知見觀

禪的所緣 271。只有那時他才能培育真正的觀禪。下面我們將

極為簡要地講述觀禪的所緣。

觀禪的所緣

五取蘊

佛 陀 常 常 在 諸 經 中 提 到 觀 禪 的 所 緣 為 五 取 蘊

(pañcupādāna-kkhandha)：

1)色取蘊 (rūpupādāna-kkhandha)；

2)受取蘊 (vedanupādāna-kkhandha)；

3)想取蘊 (saññupādāna-kkhandha)；

4)行取蘊 (saṅkhārupādāna-kkhandha)；

5)識取蘊 (viññāṇupādāna-kkhandha)。

色蘊等同於究竟色法，四種非色蘊等同於究竟名法。因

此，要知見究竟名色法就必須知見五取蘊，它們即是整個有

為界 (saṅkhata-dhātu)。

什麼是五取蘊？佛陀在諸如《蘊經》中開示 272/137：

270 關於佛陀對該智的描述，見尾註29，p.37。
271 這就是佛陀所稱的“次第更卓越的特質” (uḷāraṃ pubbenāparaṃ 

visesaṃ)，引文與解釋見尾註151，p.383。
272 《相應部‧蘊經》(S.3.48 Khandhasuttaṃ)。諸經中對這十一種並

沒有作具體解釋，但在諸如《清淨道論‧說蘊品‧關於五蘊的

雜論》(VsM.14.493-503 Atītādivibhāgakathā /PP.xiv.185-210)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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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庫，什麼是五取蘊 (pañcupādānakkhandha)？

[1]“ 諸比庫，凡任何色，無論過去、未來、現在

(atītānāgata-paccuppannaṃ)， 或 內 或 外 (ajjhattaṃ 

vā bahiddhā vā)，或粗或細 (oḷārikaṃ vā sukhumaṃ 

vā)，或劣或勝 (hīnaṃ vā paṇītaṃ vā)，或遠或近 (yaṃ 

dūre santike vā)，是有漏的、可執取的，這稱為色取

蘊；

[2]“ 諸比庫，凡任何受，無論過去、未來、現在，或

內或外，或粗或細，或劣或勝，或遠或近，是有漏

的、可執取的，這稱為受取蘊；

[3]“ 諸比庫，凡任何想，無論過去、未來、現在，或

內或外，或粗或細，或劣或勝，或遠或近，是有漏

的、可執取的，這稱為想取蘊；

[4]“ 諸比庫，凡任何行，無論過去、未來、現在，或

內或外，或粗或細，或劣或勝，或遠或近，是有漏

的、可執取的，這稱為行取蘊；

有。在《蘊經》中，佛陀將蘊與取蘊兩者都分為這十一種。最

尊敬的帕奧西亞多提到果德瑪佛陀如何能辨識燃燈佛與善慧菩

薩的五蘊作為例證。燃燈佛已證得所有四種道果，因此他的諸蘊

包括過去的出世間諸心，他的五蘊不是取蘊；善慧菩薩的諸蘊沒

有過去的出世間諸心，因此是取蘊。不過，除非自己已證得出世

間諸蘊，否則就不能辨識到它們；再者，也不能辨識到高於自己

所證道果的出世間諸心，即：凡夫不能辨識到入流聖者的出世間

諸心，入流聖者也不能辨識到阿拉漢的阿拉漢道心與果心。詳見

“因此，諸比庫，凡任何色”，p.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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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諸比庫，凡任何識，無論過去、未來、現在，或

內或外，或粗或細，或劣或勝，或遠或近，是有漏

的、可執取的，這稱為識取蘊。

“ 諸比庫，這些稱為五取蘊。”

從佛陀的教導中我們應能認識到，要修習觀禪就必須知

見五十五種名色法的無常、苦、無我三相 273：

1)十一種色：色蘊；
2)十一種受：受蘊；
3)十一種想：想蘊；

4)十一種行：行蘊；
5)十一種識：識蘊。

如此了知五蘊即是前述的名色分別智。

究竟色法

那麼，我們需要知見的色取蘊是什麼呢？這包括兩類色

法 274：

1)四大種 (cattāro ca mahābhūtā)；

2) 四 大 所 造 色 275(catunnañca mahābhūtānaṃ 

upādāyarūpaṃ)138。

四大種

四大種［也稱為四大、四界］包括 139：

273 引文見“因此，諸比庫，凡任何色”，p.508。
274 以下資料取自《清淨道論‧說見清淨品》 ( V s M . 1 8 . 6 6 7 

Diṭṭhivisuddhiniddesa/PP.xviii. 13)。概述見“表4：二十八種色

法”，p.157。
275 所造色：因其源自、依於四大，故名。巴利原典中將它比作依靠

大地生長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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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界 (paṭhavī-dhātu)；
2)水界 (āpo-dhātu)；

3)火界 (tejo-dhātu)；
4)風界 (vāyo-dhātu)。

四大是完成色 (nipphanna-rūpa)276，由業、心、時節或食

素產生 (稍後我們將解釋產生色法的這四種因 )277。

所造色

四大所造色包括二十四種色法 278，由十四種完成色

(nipphanna-rūpa)和十種不完成色 (anipphanna-rūpa)組成：

1)完成色：如前所述，它們由業、心、時節或食素產生；

2)不完成色：由於它們並非由色法生起的四種因所產生，

而只是生起為完成色的屬性、形態 (ākāra)，因此稱為

不完成色。

完成所造色

在十四種完成所造色中，首先是四種境色 (gocara-rūpa)：

1)顏色 (vaṇṇa)；

2)聲音 (sadda)；

3)氣味 (gandha)；

4)味道 (rasa)。

顏色為眼睛所識知，聲音為耳朵所識知，氣味為鼻子所

識知，味道為舌頭所識知。在此，為身體所識知的觸並沒有

包括在內，因為觸所緣並非所造色，它是地、火、風三界。

276 完成(nipphanna)：巴利nipphajjati的過去分詞，意為已生產的、已

生成的、已完成的、已發生的。
277 見“色法的四種生因”，p.146。
278 在若干經文中，佛陀解釋了四大並提到四大所造色，卻沒有在任

何經中說到四大所造色具體是什麼色法。對此的解釋只見於義註

和阿毗達摩，例如可見於《清淨道論‧說蘊品》(VsM.14.432-446 
Khandhaniddesa /PP.xiv.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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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四種境色外，完成所造色還有：

5)食素 (ojā)：它維持色身。我們從攝入的食物中獲取食

素。

6)命根 (jīvitindriya)：它維持有生命的色法，是業生的。

死亡即意味著命根已斷絕或產生它的業已耗盡。

7)心色 (hadaya-rūpa)：它在心臟的血液中，是心識的依

處。在五蘊地，名法不能不依於色法而獨立生起。

兩種性色 (bhāva-rūpa)：

8)男性色 (purisa-bhāva-rūpa)；

9)女性色 (itthi-bhāva-rūpa)。

男性色決定一名男子的色身特徵、舉手投足的方式等；

女性色對於女子也是如此。

五種淨色 (pasāda-rūpa)279

10)眼淨色 (cakkhu-pasāda-rūpa)；

11)耳淨色 (sota-pasāda-rūpa)；

12)鼻淨色 (ghāna-pasāda-rūpa)
13)舌淨色 (jivhā-pasāda-rūpa)；

14)身淨色 (kāya-pasāda-rūpa)。

所緣通過淨色而為各別的根門所識知，例如顏色通過眼

淨色而被識知，聲音通過耳淨色而被識知。當佛陀談及眼、

耳等時，他指的是上述真實存在的究竟色法 140 ，而非概念上

的眼睛 280，那並不如實存在。

279 淨/明淨：字典釋義見腳註964，p.584。
280 《清淨道論‧說見清淨品‧名色的觀察》 ( V s M . 1 8 . 6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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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成所造色

有十種不完成所造色：

1)空界 (ākāsa-dhātu)；
2)身表 (kāya-viññatti)；
3)語表 (vacī-viññatti)；
4)色輕快性 (lahutā)；
5)色柔軟性 (mudutā)；

6)色適業性
　(kammaññatā)；
7)色積集 (upacaya)；
8)色相續 (santati)；
9)色老性 (jaratā)；
10)色無常性 (aniccatā)。

在講述色聚及色法的四種生因之前，要解釋不完成色十

分困難，所以我們會把它放到後面再解釋 281。

知見究竟色法

四大及其所造色都是究竟色法。要修觀，就必須要知見

究竟色法。這意味著我們需修習四界差別，即藉由專注四界

的十二種特相來系統地知見全身的四界。

十二種特相

四界的十二種特相 282

地界 水界 火界 風界

1)硬 3)粗 5)重
2)軟 4)滑 6)輕

7)流動
8)黏結

9)熱
10)冷

11)支持
12)推動

Nāmarūpapariggahakathā /PP.xviii.9)解釋：“他不取那黑白圈雜
色、在眼窩中結以腱筋及有寬長的肉團——世間所認知的‘眼’，
而依……所造色中所說的眼淨而確定 ‘眼界 ’……於耳界等亦
然。”

281 亦見“表4：二十八種色法”，p.157。
282 《法集‧色章‧二法義釋》(DhS.2.646-651 Dukaniddeso /E.402

起)及其義註。亦見《清淨道論‧說定品‧四界差別的修習》
(VsM.11.306 Catudhātuvavatthānabhāvanā /PP.xi.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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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全身的這十二種特相後，以正確的方式繼續修習，

最後我們將達到近行定。然後進一步修習，我們將看到身體

呈現為一塊白色的體塊。最終它將呈現為明淨的體塊，如同

一整塊冰或玻璃。然而這還不是究竟色法而仍是概念，我們

無法對概念修觀。因此我們要繼續專注於此明淨的體塊，直

至見到空界。辨識到空界後，明淨的體塊會粉碎為許多小微

粒。這些就是色聚，巴利語稱之為 “ rūpa-kalāpa” 283。它們快

速地生滅，但它們仍非究竟色法而還只是概念法。因此，我

們需要辨析單個的色聚，從而知見組成色聚各別的諸界 284。

只有那時，才能說我們知見到了究竟色法。

為什麼要辨析單個的色聚呢？為什麼要知見究竟色法

呢？因為藉此可破除我想 (atta-saññā)。你應該記得，在講述

《皮帶束縛經》時，我們討論過無聞凡夫如何以二十種方式

將五取蘊看作是我。這是密集的錯覺造成的。

色法的三種密集

由於色法［物質現象］的三種密集 (ghana)，無聞凡夫視

色取蘊為我。只有通過分離密集 (ghana-vinibbhoga)才能破除

三種密集 285：

283 rūpakalāpa = rūpa(色)+kalāpa(束/聚)。這個詞可見於《攝阿毗達摩
義論‧聚的組成》(AbS.6.45ff Kalāpayojanā /CMA.vi.16)。

284 見“以五蘊為我”，p.16。
285 《清淨道論‧說定品‧四界差別的修習》 ( V s M . 1 1 . 3 0 6 

Catudhātuvavatthānabhāvanā /PP. xi.30)引用了佛陀在《長部‧
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和《中部‧念處經》
(M.1.1.10 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中所作的譬喻——殺牛並將它切成肉
片的屠牛者。上述經文的復註解釋了該譬喻與破除三種密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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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續密集 (santati-ghana)：由於色法的相續密集性令其
看似為一持續存在的實體，於是人們或會認為其身軀

和四肢實際存在，並認為同一個自我以不同的形態從

一生 “ 遷居 ” 至另一生。要破除此錯覺，我們需要破

除身體密集的表象，見到身體是由不斷生滅的色聚組

成的。如此，我們就會看到色聚並無持續性，它們一

生起即滅去。色聚根本沒有時間去任何地方，不可能

從這一生到下一生，甚至不可能持續到下一秒。

2)組合密集 (samūha-ghana)：由於色法看似一個組合的
整體，人們可能認為色聚就是究竟色法，它們即是其

自我。為了破除此錯覺，我們需要破除不同類型的色

聚密集的表象，逐一辨析每種色聚。如此，我們將看

到組成色聚的諸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顏

色、氣味、味道、食素、命根等，根本不存在組合的

整體。

3)作用密集 (kicca-ghana)：由於對究竟色法的認識不足，
人們可能認為諸界依賴一個 “ 自我 ” 而存在，就像

種子和植物依賴大地一樣 141。為了破除此錯覺，我們

需要見到每一界都有其自己的特相 (lakkhaṇa)、作用

(rasa)、現起 (paccupaṭṭhāna)、近因 (padaṭṭhāna)，它並
不依靠諸如 “ 自我 ” 等任何外物。

巴利原典解釋，除非成功地破除了這三種密集，否則我

們將無法破除我想 (atta-saññā)，也無法成就無我想 (anatta-
saññā)。

對應。引文亦見腳註9，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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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究竟色法

下面我們將簡單說明如何辨析究竟色法，從而破除三種

密集。

辨析全身不同種類的色聚，我們會發現色聚分為兩

類 286：

1)明淨色 (pasāda-rūpa)；

2)非明淨色 (napasāda-rūpa)。

八法、九法與十法聚

然後，辨析不同種類的明淨色聚和非明淨色聚。我們會

發現有三種色聚：

1)八法聚 (aṭṭhaka-kalāpa)；

2)九法聚 (navaka-kalāpa)；

3)十法聚 (dasaka-kalāpa)。

八法聚由八種色法組成，分別為四大：1)地界、2)水界、3)

火界、4)風界，以及四種所造色：5)顏色、6)氣味、7)味道、

8)食素。

這裏共有八種色法，因此稱為八法聚。這種色聚屬於非

明淨色聚。九法聚由於包含與八法聚相同的八種色法以及第

九種色法——命根 (jīvitindriya)而得名。九法聚也屬於非明淨

色聚。十法聚則因包含與九法聚相同的九種色法以及第十種

色法而得名。十法聚又可分為三類：

1)明淨的十法聚，它們是：

286 淨/明淨：字典釋義見腳註964，p.584。



146

業的運作

(1)眼十法聚(cakkhu-dasaka-kalāpa)；

(2)耳十法聚(sota-dasaka-kalāpa)；

(3)鼻十法聚(ghāna-dasaka-kalāpa)；

(4)舌十法聚(jivhā-dasaka-kalāpa)；

(5)身十法聚(kāya-dasaka-kalāpa)。

由於第十種色法是淨色，這些十法聚都是明淨的。

2)心十法聚 (hadāya-dasaka-kalāpa)：由於第十種色法是

非明淨的心色 (hadāya-rūpa)，這種色聚是非明淨的。

3)性十法聚 (bhāva-dasaka-kalāpa)：由於第十種色法是非

明淨的男性色或女性色，這種色聚是非明淨的。

我們需要知見在眼、耳、鼻、舌、身、心臟的八法聚、

九法聚和十法聚；我們也需知見無生命物質的八法聚，例如

我們胃中的食物、膀胱裏的尿液、腸內的糞便和我們穿著的

衣服；之後，我們需要知見組成其他有情的各種色法，例如

其他禪修者、其他人、動物、天人和梵天人的色法；我們也

需知見組成所住的房子、外面的樹、植物、石頭等的各種色

法。

僅僅知見一切物質如何由不同種類的色聚組成還不夠，

我們也需知見那些色聚生起的原因、它們由什麼所生，即知

見是什麼產生了色法。

色法的四種生因

依產生之因，色法可分為四種 287：

287 關於色法四種生因的內容可見於多處，如《清淨道論》的

“四界差別的修習” (VsM.11. 359 Catudhātuvavatthānabhāv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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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業生色 (kammaja-rūpa)； 3)時節生色 (utuja-rūpa)；

2)心生色 (cittaja-rūpa)； 4)食生色 (āhāraja-rūpa)。

下面我們將簡要探討色法生起的原因 288。

業生色

業生色包括八種色聚：

1)眼十法聚 (cakkhu-dasaka-kalāpa)；

2)耳十法聚 (sota-dasaka-kalāpa)； 

3)鼻十法聚 (ghāna-dasaka-kalāpa)；

4)舌十法聚 (jivhā-dasaka-kalāpa)；

5)身十法聚 (kāya-dasaka-kalāpa)；

6)心十法聚 (hadāya-dasaka-kalāpa)；

7)男 /女性十法聚 (bhāva-dasaka-kalāpa)；

8)命根九法聚 (jīvita-navaka-kalāpa)。

它們都是有生命的完成色。結生時，與結生心一同生起

的有三種色聚：心十法聚、身十法聚和性十法聚。所以，在

受孕的那一刻，我們即擁有三種十法聚，其中身十法聚以身

淨色 (身處 )為第十種色法。藉由身淨色，我們體驗到樂或苦

的身受。隨後，在妊娠期，眼、耳、鼻、舌四種十法聚生起。

如前所述，依於無明和渴愛，這些色聚由過去生造下的佈施、

持戒、禪修等善業所生。

/ P P. x i . 111 ) “ 說見清淨品 ” ( V s M . 1 8 . 6 6 4  D i ṭ ṭ h i v i s u d d h i - 
niddesa  /PP. -xv i i i .5 -6)和“ 色的思惟法” (VsM.20 .701-704 
Rūpanibbattipassanākārakathā /PP.xx.22-42)，以及《攝阿毗達摩義

論‧色等起法》(AbS.6.29-44 Rūpasamuṭṭhānanayo)。
288 辨識這四種生因包含在名色分別智中。見“兩種預備智”，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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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修觀而知見色法，我們需要知見到某些色法如何由

業而生，亦需知見到諸如結生心以及與它一同生起的色法如

何由業而生。憑藉足夠的善巧、努力以及由近行定或禪那產

生的智慧之光，要知見這些是可能的 289。

心生色

心生色並非由眼、耳、鼻、舌、身五識所生，它只由依

於心處 (hadaya- vatthu)而生起的心識——意識所生。心生色

包括八種色聚：

1)心生純八法聚 (cittaja-suddhaṭṭhaka-kalāpa)：由八種基

本色法組成，第八種為心生食素 (cittaja-ojā)，所以也稱作 “心

生食素八法聚 ” (cittaja-ojaṭṭhamaka-kalāpa)。這是完成色。舉

例而言，憤怒和擔憂都是瞋根的 (dosa- mūla)，瞋根心所產生

的心生純八法聚火界尤其顯著，這就是我們憤怒或擔憂時會

感到燥熱的原因。

2)身表九法聚 (kāya-viññatti-navaka-kalāpa)：由八種基本

色法加上第九種色法——身表組成。身表是指將意向傳達給

他人的身體動作，例如招手示意、揚起眉毛、做鬼臉和舉手

要打 (甚至狗都明白這個手勢 )。間接身表是指他人可藉此推

斷其意向的身體動作，例如：要是我們在走，別人就知道我

們可能是往哪個方向去；要是我們在跑，別人就知道我們可

能有急事。當我們行走的時候，心會導向於腿部和腳部，想

走的心念在腿、腳以及全身產生以身表為第九種色法的心生

289 當禪修者培育名色分別智時，將會辨識到業生色。然而，知道該色

由何種業產生的智慧，唯有在修習緣攝受智時才能培育，見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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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聚，其風界特別顯著。正如風可裹挾著物品同行；同樣，

風界也能帶動肢體移動。動作的過程即是一長系列不同的心

生身表色聚在不同的部位相繼生起，即腳提起時生起的色聚

不同於腳放下時生起的色聚，每個色聚都在同一處生起、滅

去，新的色聚又在另一處生起並在那裏滅去。

3)輕快性等十一法聚 (lahutādi-ekādasaka-kalāpa)：由八

種基本色法加上輕快性、柔軟性、適業性三種組成。由於快

樂、專注、健康、強壯、舒適等，身體感覺舒服輕快時，它

就會生起。以強有力的止、觀或道、果的心為例，由於完全

沒有雜染 (upakkilesa)，這樣的心極其純淨、有力、殊勝，這

意味著依定或慧的強弱，這些心能產生許多許多代純淨而殊

勝的心生輕快性等十一法聚，這些色聚的地、風、火界都十

分柔軟、微細，當這些柔軟、微細的色聚觸碰到身處 (身十

法聚中的第十種色法 )時，禪修者會體驗到極其舒適的身體

覺受，沒有沉重感 (地界 )，這就是禪修者能輕而易舉地禪坐

數小時的原因。

4) 身 表 輕 快 性 等 十 二 法 聚 (kāya-viññatti-lahutādi-

dvādasaka-kalāpa)：由八種基本色法加上身表、輕快性、柔軟

性、適業性四種組成。由於快樂、年輕、健康、強壯、舒適等，

這類色聚生起，因而身體的動作優雅、輕快、輕盈；由於興奮、

憤怒、懼怕等，它們也能生起，因而動作極快、極暢。

5)語表十法聚 (vacī-viññatti-dasaka-kalāpa)：由八種基本

色法加上語表和聲音兩種組成，即為了與別人溝通而由發聲

器官產生的話語或其他聲音如大喊大叫、哭泣等。這種聲音

只產生於有情生類。由於心生色聚中的地界撞擊聲帶的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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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產生 290。這是不完成色。

6)語表聲輕快性等十三法聚 (vacī-viññatti-sadda-lahutādi-

terasaka-kalāpa)：由八種基本色法加上語表、聲音、輕快性、

柔軟性、適業性五種組成。同樣地，由於快樂、健康、強壯、

舒適等，這類色聚生起，因而說話流暢輕鬆；當談論美妙或

深刻的主題，例如深奧的佛法時，它們也可能生起。

7) 入出息心生聲九法聚 (assāsa-passāsa-cittaja-sadda-

navaka-kalāpa)：由八種基本色法加上第九種色法——呼吸的

聲音組成。這是完成色。這種聲音僅產生自有呼吸的有情。

同樣地，由於心生色聚的地界撞擊鼻道的地界，聲音產生。

8) 入出息心生聲輕快性等十二法聚 (assāsa-passāsa-

cittaja-sadda-lahutādi-dvādasaka-kalāpa)：由八種基本色法加上

呼吸的聲音、輕快性、柔軟性、適業性四種組成。同樣地，

由於快樂、健康、強壯、舒適等，這類色聚生起，因而呼吸

平順安適，例如在禪修者修習入出息念時，它們生起，氣息

就會變得極其輕柔微細。

為了修觀而知見色法，我們需要知見到某些色法如何由

心識產生。以對行走修觀為例。我們需要先辨識想走的心念，

然後辨識由於此心念而生起的心生色聚，也要辨識它們如何

在同一處生起、滅去，新的色聚又如何在另一處生起並在那

裏滅去。我們需要辨析產生腳部提起的色聚中的色法，以及

290 《清淨道論‧說蘊品‧色蘊》(VsM.14.441 Rūpakkhandhakathā /
PP.xiv.62)解釋：“‘語表’是以心生地界與所執取色(VsMṬ.452：發

聲器官)之間的互相撞擊為緣，產生各種語言的狀態變化。作用
為表達意志，現起為說話聲音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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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腳部前推、前伸、放下、踏地等行走過程中各個時刻的

色聚中的色法。我們需要辨識這些不同色聚中的所有色法，

亦需知見到哪一界較為顯著，是地、水、火還是風。當然，

我們也需知見到站立、坐下、躺臥、移動四肢等所有其他姿

勢的全過程。

憑藉足夠的善巧、努力以及由近行定或禪那產生的智慧

之光，要知見這些是可能的。

時節生色

時節生色 (由火界所生 )有四種 291：

1)時節生純八法聚 (utuja-suddhaṭṭhaka-kalāpa)：由八種

基本色法組成，第八種為時節生食素 (utuja-ojā)，所以也稱作

“ 時節生食素八法聚 ” (utuja- ojaṭṭhamaka-kalāpa)。這是完成

色。碗中的食物、消化道中的食物 (嘴裏的食物、剛吃下在

胃中尚未消化的食物、腸道中半消化和已完全消化的食物，

以及糞便 )、膿和尿全都是無生命的時節生食素八法聚。

2)時節生聲九法聚 (utuja-sadda-navaka-kalāpa)：包括八

種基本色法和第九種色法——無生命的物質所產生的聲音，

例如胃腸內的風產生的聲音、骨頭嘎嘎響、音樂聲或者物品

的破裂聲。它包括所有聲音的色聚，除了我們剛剛解釋過的

語表或入出息的心生聲色聚。同樣地，由於［色聚中的］地

界相互碰撞，聲音產生。這是完成色。

3)輕快性等十一法聚 (lahutādi-ekādasaka-kalāpa)：由八

種基本色法加上輕快性、柔軟性、適業性三種組成。由於快

291 Tejo(火)與utu(時節)所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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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健康、強壯、舒適等，這類色聚生起，身體就會感覺舒

服輕快。

4) 聲 輕 快 性 等 十 二 法 聚 (sadda-lahutādi-dvādasaka-

kalāpa)：由八種基本色法加上聲音、輕快性、柔軟性、適業

性四種組成。

一切色聚都有火界 (tejo-dhātu)。所有色聚中的火界都能

產生時節生色聚，這些時節生色聚自己都有火界，它們的火

界又產生新的時節生色聚；這些新的色聚中也有火界，它們

繼續產生新的時節生色聚等等。就是這樣，火界能依其力量

產生若干代的色法 292。

剛剛提到，強而有力的止、觀及道、果的心能產生許多

許多代純淨而殊勝的心生色聚，這些色聚中的火界也會在體

內及體外產生許多時節生色聚。

伴隨這些殊勝的心生起的晃耀、明亮和光明，是源自心

生與時節生色聚中 “ 顏色 ” 這一色法的光明。止禪中生起的

光潔明亮的似相以及我們用來辨識究竟諦的智慧之光同樣由

此而來 293。這也是培育了這些殊勝心的禪修者，其皮膚與諸

根皆明淨光潔的原因 142。例如，阿奴盧塔尊者 (Anuruddha，

阿那律 )的天眼神通心 (dibba-cakkhu-abhiññā)所產生的色法

能遍滿一千個輪圍世界——它們被他殊勝的心生色法所照亮

292 以業生色聚中的火界產生時節生色聚為例：

 業生 → 第一代時節生 → 第二代 → 第三代 → 第四代 → 第五代 。
 這第一代稱為“業緣時節生色”，其後的數代稱為“時節緣時節生

色”。
293 引文見尾註133，p.380；尾註151，p.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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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晰地呈現於他。若能培育起具有足夠定力且純淨的心，

我們或許也有能力見到其他生存界等。

所有無生命的物質都是由火界產生和維持的。植物便是

很好的例子，它們的色法屬於時節生色，由原本在種子中的

火界所生，它們的生長只是一代又一代時節生色相續生起的

結果，依賴來自土壤、太陽 (熱 )和水 (冷 )的火界的支助而

實現。

例如，石頭、金屬、礦物和硬木中的火界極其強大，能

產生許多許多代的色法，因此這些物質可以存在相當長的時

間。可是，軟木、柔嫩的植物、肉、食物和水的火界就非常

微弱，不能產生很多代的色法，因此這些物質很快就會變壞。

物質變壞是因為其中的火界不再產生新的色法，而代之以消

耗自身，於是物質就腐爛、離散、分解。

當物質被火燒毀時，以木頭燃燒為例，這是因為內在物

質 (木頭 )的火界在外在物質的火界 (引燃木頭的火焰 )的支

助下，迸發出大量的火界，此時火界成為主導，物質即被燒

盡。

為了修觀而知見色法，我們需要知見到某些色法如何由

時節產生。我們需要知見到每種色聚都有火界，以及火界產

生時節生八法聚，該八法聚又產生時節生八法聚，然後再產

生時節生八法聚，如此等等。我們需要知見到在所有感官以

及外部的物質中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

憑藉足夠的善巧、努力以及由近行定或禪那產生的智慧

之光，要知見這些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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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生色

食生色包括兩種食素所生的色聚：

1)食生純八法聚 (āhāraja-suddhaṭṭhaka-kalāpa)：由八種基

本色法組成，第八種為食生食素 (āhāraja-ojā)，所以也稱作 “食

生食素八法聚 ” (āhāraja-ojaṭṭhamaka-kalāpa)。這是完成色。

2)輕快性等十一法聚 (lahutādi-ekādasaka-kalāpa)：由八

種基本色法加上輕快性、柔軟性、適業性三種組成。當它由

於快樂、健康、強壯、舒適等而生起時，身體會感覺舒服輕

快。例如，若我們消化良好，這類食生食素色聚就會生起，

它們很容易遍布到全身各處；若食物優質而美味亦是同樣。

這兩種食生色產生於食物營養身體的兩個階段，與此同

時身體得到飲食中營養素的滋養。這個過程是怎樣的呢？

身體獲得的營養來自消化道內的飲食，這包括在口中的

飲食、剛吃下在胃中尚未消化的飲食、腸道中半消化和已完

全消化的食物，以及糞便。所有這些都是時節生食素八法聚，

跟碗裏的食物一樣。在以消化之火 (pācaka-tejo)為主的支助

下，這些色聚中的食素就能滋養身體。消化之火即命根九法

聚中的火界。如前所述，命根九法聚是業生色且遍布全身。

食物營養身體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發生於消化之火

與食物中的食素在消化道中相遇時，這時會產生新生代的色

法——食生食素八法聚，並遍布全身。

食物營養身體的第二階段是當消化之火與這些食生食素

八法聚的食素以及體內其他色法的食素相遇時，這時又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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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產生新生代的色法——其他食生食素八法聚 294：

‧業生色可以產生四到五代的色法；

‧心生色可以產生兩到三代的色法；

‧時節生色可以產生十到十二代的色法；

‧其他食生色可以產生十到十二代的色法。

飲食中的營養就是這樣滋養身體的 295。舉例而言，在食

物營養身體的第一階段，一個食生食素八法聚在眼睛部位生

起；然後在第二階段，這樣一個食生食素八法聚的食素 (與

消化之火一起 )與一個眼十法聚的食素相遇，這會產生四到

五代的食生食素八法聚。在此，食生食素八法聚和命根九

法聚為支助緣 (upatthambhaka-paccaya)，眼十法聚為令生緣

(janaka-paccaya)。這四到五代食生食素八法聚中的火界又產

生十到十二代的時節生食素八法聚。同樣的過程也發生在眼

部的身十法聚、性十法聚、心生八法聚、命根九法聚和其他

食生八法聚。以上是以眼睛為例，說明飲食中的營養如何滋

養身體。

一天所攝入食物的營養能以此方式產生新生代的色聚長

達七天。但具體能產生多少代，要看我們的消化力，這由我

們自己的業決定；也要看食物的質量。營養貧乏的食物將不

294 在第一階段產生的色法稱為“ 食等起色” (āhāra-samuṭṭhāna-
r ū p a )。在第二階段，就業生色而言，第一代是“ 業緣食生
色” (kamma-paccayāhāraja-rūpa)，其後的若干代是“食緣食生
色” (āhārapaccyāhāraja-rūpa)，也稱為“食緣食等起色” (āhāra-
paccaya āhāra-samuṭṭhāna-rūpa)。同樣地，也有“心緣食生色”與
“時節緣食生色”。

295 殊勝的心可以產生更多代的色法，天界食物的食生色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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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產生很多代的新色聚，我們會因此變得瘦弱；而營養豐富

的食物則可以產生許多代的新色聚，我們甚至會因此發胖。

天界最殊勝的營養能以此方式產生新生代的色聚長達一兩個

月。

由於命根九法聚遍布全身，消化之火也以一種稍弱的狀

態遍布全身。因此，當把藥油塗抹在皮膚上或進行藥物的皮

下注射時，藥物就能散佈全身 (食素營養身體的第一階段 )。

但如果塗抹了大量的油，由於皮膚的消化之火微弱，則可能

需要更長的時間吸收。當達到食素營養身體的第二階段時，

藥物才能發揮作用。

為了修觀而知見色法，我們需要知見到食物營養身體的

兩個階段：食生食素八法聚產生並遍布身體各處的第一階段，

以及其他多代食素八法聚產生並滋養身體各處的第二階段。

憑藉足夠的善巧、努力以及由近行定或禪那產生的智慧

之光，要知見這些是可能的。

結論

關於如何通過修習四界差別而知見色取蘊，我們約略簡

述至此。

為了完成此禪修業處，我們需要強有力的定力——近行

定或安止定。如果我們直接從四界差別開始修習，將能達到

近行定。近行定很接近禪那，就是說它也有強有力的定力及

智慧之光。但如果我們此前已經通過入出息念等培育了禪那，

我們的智慧之光就會強大得多，而以此來修習和完成四界差

別也會容易得多。然而，若沒有這樣的甚深定力，沒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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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想要透視色聚並知見究竟諦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必須修習像四界差別這樣艱深的業處呢？因為我

們無法對概念修觀。如果只是在看概念，我們顯然沒有如實

知見色取蘊 296。所以，為了能修觀並如實了知色法，我們需

要超越概念，破除色法密集的表象，從而透視至究竟色法。

表 4：二十八種色法

四大種(mahā-bhūta)
完成色 (nipphanna-rūpa)
1.地界 (paṭhavī-dhātu)
2.水界 (āpo-dhātu)
3.火界 (tejo-dhātu)
4.風界 (vāyo-dhātu)

↓↓↓↓↓↓↓↓↓↓↓↓

二十四種所造色 (upādāya-rūpa)

   297

296 引文見p.132。
297 觸：身識的所緣並非獨立的一種界/色法，而是四大中的地、

火、風三界。食素：亦稱為“食色” (āhāra-rūpa)。命根：亦稱為

“命色” (jīvita-rūpa)。心色：亦稱為“心處” (hadaya-vatthu)。男/女
性色：亦稱為“男根/女根” (purisindriya/itthindriya)。或許還有其

他名稱。

完成色 (nipphanna-rūpa)
境色 (gocara-rūpa)：
1.顏色 (vaṇṇa)
2.聲音 (sadda)
3.氣味 (gandha)
4.味道 (rasa)
(5.觸 　<phoṭṭhabba>)

淨色 (pasāda-rūpa)：
1.眼淨色 (cakkhu-pasāda-rūpa)
2.耳淨色 (sota-pasāda-rūpa)
3.鼻淨色 (ghāna-pasāda-rūpa)
4.舌淨色 (jivhā-pasāda-rūpa)
5.身淨色 (kāya-pasāda-rū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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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不完成色被界定在色蘊的範疇內，但它並非觀禪的所

緣 299。；

究竟名法

為了修觀，我們不但需要知見色取蘊，亦需知見受、想、

行、識四種名取蘊，即名法 (nāma)。

名 法 包 括 心 (citta， 也 稱 為 識 <viññāṇa>)143 和 心 所

(cetasika)。主要有六種心 /識 144：

1)眼識 (cakkhu-viññāṇa)；
2)耳識 (sota-viññāṇa)；
3)鼻識 (ghāna-viññāṇa)；

4)舌識 (jivhā-viññāṇa)；
5)身識 (kāya-viññāṇa)；
6)意識 (mano-viññāṇa)。

然而，心絕不會單獨生起，不存在像 “ 光桿 ” 心這樣的

298 空界：色聚之間的邊際、界限，區劃色聚與色聚。色輕快性/柔
軟性/適業性：只存在於心生、時節生與食生色之中。色積集：

胎兒身體諸根的產生，只有在辨識緣起時才能辨識到(見“ 緣
起”，p.163)。色相續：色積集之後，色法的生起。色無常性：色

法的壞滅(bhaṅga)。
299 《清淨道論‧說見清淨品》(VsM.18.667 Diṭṭhivisuddhiniddesa/

PP.xviii.13)。

1.食素 297(ojā) 性色 (bhāva-rūpa)297：

1.命根 297(jīvitindriya) 1.男性色 (purisa-bhāva-rūpa)
1.心色 297(hadaya-rūpa) 2.女性色 (itthi-bhāva-rūpa)
不完成色 (anipphanna-rūpa)
1.空界    (ākāsa-dhātu)
2.身表 (kāya-viññatti)
3.語表 (vacī-viññatti)
4.色輕快性 298(lahutā)
5.色柔軟性 298(mudutā)

6.色適業性 298(kammaññatā)
7.色積集 298(upacaya)
8.色相續 298(santati)
9.色老性 (jaratā)
10.色無常性 298(anicca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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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因為心必定會和一定數量的相應心所一同生起 300。如

前所述，共有五十二種心所 301。

一、七個遍一切心心所 (sabba-citta-sādhāraṇa-cetasika)302——

所有心生起時都會一同生起的心所：

1)觸 (phassa)；
2)受 (vedanā)；
3)想 (saññā)；
4)思 (cetanā)；

5)一境性 (ekaggatā)；
6)命根 (jīvitindriya)；
7)作意 (manasikāra)。

二、六個雜心所 (pakiṇṇaka-cetasika)302——某些心生起時

會一同生起的心所：

1)尋 (vitakka)；
2)伺 (vicāra)；
3)勝解 (adhimokkha)；

4)精進 (vīriya)；
5)喜 (pīti)；
6)欲 (chanda)。

三、［十四個］不善心所(akusala-cetasika)，例如303：

‧癡(moha)
‧無慚(ahiri)
‧無愧(anottappa)
‧掉舉(uddhacca)

‧貪(lobha)
‧邪見(diṭṭhi)
‧慢(māna)
‧瞋(dosa)

‧嫉(issā)
‧慳(macchariya)
‧惡作(kukkucca)
‧疑(vicikicchā)

300 引文見尾註307，p.567。在“心識所不能為”中有詳細討論，

p.553。關於相應心所的進一步解說，亦見腳註433，p.239。
301 《清淨道論‧說蘊品》(VsM.14.456-492 Khandhaniddesa /

PP.xiv.125-184 )。
302 見表2a/2b/2c，p.73起；表3a/3b，p.101起；表3c，p.128；表3d，

p.530。
303 關於所有不善心所，見表2a/2b/2c，p.7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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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十五個］美心所 (sobhana-cetasika)，例如 304：

‧信(saddhā)
‧念(sati)
‧慚(hiri)
‧愧(ottappa)

‧無貪(alobha)
‧無瞋(adosa)
‧正語(Sammā-vācā)
‧正業

　(Sammā-kammanta)

‧正命(Sammā-ājīva)
‧悲(karuṇā)
‧隨喜(muditā)
‧慧根(paññindriya)

知見究竟名法

憑藉 (由近行定或安止定產生的 )同樣的智慧之光，我

們需要知見到依靠心臟的血液——心處 (hadaya-vatthu)生起

的心識；需要知見到被稱為 “bhavaṅga” 的有分心及其心所之

流 305；需要知見到每當通過眼門、耳門、鼻門、舌門或身門

(dvāra)這色法五門之一出現識知時，有分心流 306如何被中斷；

304 關於所有美心所，見表3a/3b，p.101起；表3c，p.128；表3d，
p.530。

305 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解釋，只有具足巴拉密的初學者才有能力在

此階段辨析到有分，通常他們要在辨識緣起後才能做到。見“緣
起”，p.163。

306 有分心(bhavaṅga-citta，字面意思是作為生命成分的心識)：這並

不等同於弗洛伊德心理學所假定的潛意識或無意識。這樣的事

物並不存在，因為兩個心不能同時生起。有分心是果報心流，

由前一生臨終時成熟的業所維持。有分心保持心路之間的名法相

續不斷，同時也起著意門(mano-dvāra)的作用。一旦產生這期生

命的業耗盡，此生的有分心也就終結。就非阿拉漢而言，新一

期生命的有分心隨即會作為結生心生起，它亦緣取一個新的目

標。因此，有分心並非在六門心路背後運作的“潛意識暗流”。
如表5b(“五門心路”，p.222)與5c(“意門心路”，p.225)所示，在

心路生起前，有分心流會中斷；一旦心路完成，它就緊跟著生

起。有分心總是識知同一個所緣，這與進入六門的所緣無關，因

此它稱為“離心路”。《清淨道論‧說蘊品‧識蘊》(VsM.14.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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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知見到通過眼門、耳門、鼻門、舌門或身門的識知即五

門心路 (citta-vīthi)是如何發生的；亦需要知見到通過意門的

識知即意門心路 (mano-dvāra-vīthi)是如何出現的；我們還需

要知見到組成不同五門心路的諸心與其心所，以及組成意門

心路的諸心與其心所。這些就是知見究竟名法。

名法的四種密集

為什麼需要辨析不同種類的心路呢？類似於辨識色法，

這也是為了破除我想。你應該還記得，在講述《皮帶束縛經》

時我們曾經討論過，無聞凡夫如何以某些方式不僅將色取蘊，

亦將四種名取蘊認作是我 307。同樣地，這也是由密集所導致

的錯覺引發的，唯有通過分離密集 (ghana-vinibbhoga)才能超

越。對於名法［心理現象］，我們需要破除四種密集 308：

1)相續密集 (santati-ghana)：由於名法的相續密集性令其

看似為一恒常的存有，人們或會認為是同一個 “ 心 ” 在通過

眼、耳、鼻、舌、身、意去識知各種所緣，並認為是同一個 “自

我 ”、同一個 “ 心識 ”、同一個 “ 純意識 ” 309等從一生 “ 遷居 ”

Viññāṇakkhandhakathā /PP.xiv.114)解釋：“當結生識滅時，即刻隨
著那無論哪一種的結生識，生起了[與結生識]類似、是那無論哪

一種相同業的果報、有那同樣所緣的有分識。只要沒有其他種類

的心識生起而打斷相續，在無夢酣睡時等如是連續地生起無數有

分識，與河流相似。”關於有分心的所緣，詳見“表5a：死亡與結

生”，p.79。
307 見“以五蘊為我”，p.16。
308 《清淨道論大復註‧生滅隨觀智註釋》 ( V s M Ṭ . 2 1 . 7 3 9 

Upakkilesavimuttaudayabbayañāṇa-kathāvaṇṇanā)。
309 關於這種錯覺，例子見“比庫沙帝”，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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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另一生，進入不同的軀殼。為了破除這種錯覺，我們需要

破除心識密集的表象，見到認知過程是通過生滅的心路來完

成的。如此，我們會看到心都不是恒常的，它們一生起即滅

去。心識根本沒有時間去任何地方，不可能從這一生到下一

生，甚至不可能持續到下一秒。

2)組合密集 (samūha-ghana)：由於名法看似一個組合的

整體，人們或會認為有一個 “ 純意識 ” 在識知所緣，並認為

這就是其 “ 自我 ”。為了破除這種錯覺，我們需要破除種種

心識密集的表象，辨析不同類型心路中的各別心識。這樣，

我們會看到構成認知的是心以及一定數量的心所，諸如受、

想、思、尋、伺，或者瞋、癡、邪見、慢、疑，或者無貪、

無瞋、無癡、樂、念、信，根本不存在組合的整體。

3)作用密集 (kicca-ghana)：由於對究竟名法的認識不足，

人們或會認為心和心所依賴一個 “ 自我 ” 而存在，就像種子

和植物依賴大地一樣 310。為了破除這種錯覺，我們需要見到

每種心與心所都有它自己的特相、作用、現起、近因——它

們並不依靠諸如 “ 自我 ” 等任何外物。

4)所緣密集 (ārammaṇa-ghana)：透視了前面三種密集後，

人們可能還會認為，“‘ 我 ’ 見到了究竟名色法 ”，或者 “‘ 能

認知的自我 ’ 見到了究竟名色法 ” 311。為了破除這種錯覺，對

於能夠透視三種密集的修觀心路，我們也需要以後生的觀智

310 見尾註141，p.382。
311 還有其他類似的錯覺，例如“能知者知道”  “造作者知道”  “知性知

道”等。有人也可能會認為：“究竟名色法會變，但‘能認知的心’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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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破除其三種密集。我們需要見到修觀的觀禪名法也是［後

生］觀禪的所緣，它能透視［前生］名法 (該名法同樣擁有

所緣 )的三種密集 145。

巴利原典解釋，除非能成功地破除這四種密集，否則我

們將不能破除我想 (atta-saññā)，成就無我想 (anatta-saññā)。

然而憑藉足夠的善巧、努力以及由近行定或安止定產生的智

慧之光，這是可以做到的。

但這仍然不夠，是嗎？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是見到了現

在、內在和外在的名色法。如前所述，依據佛陀的教導，知

見五取蘊即知見十一種五取蘊，包括過去、未來、現在，內、

外，粗、細，劣、勝，遠、近這十一種 146。因此，要了知第

一聖諦——苦聖諦 (Dukkha-ariya-sacca)，我們也需見到其他

種類的五蘊。如此完成後，我們將能獲得兩種預備觀智中的

第一種——名色分別智 312。

緣起

下面將簡要敘述我們需如何見到過去和未來的五取

蘊 147，以便能知見緣起與緣滅。為了修習觀禪，我們也需知

見名色法之因，即五取蘊之因，這是第二聖諦——苦集聖諦

(Dukkha-samudaya-ariya-sacca)。

憑藉近行定或安止定的智慧之光，禪修者能夠逆向隨著

名色相續流從當下追查至今生的結生剎那、上一生的死亡剎

那 148；他可以用同樣的方法繼續回溯，辨識盡可能多的過去

312 名色分別智：見“兩種預備智”，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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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然後，他也可以觀察未來，直至見到自己般涅槃。藉由

辨析名色的緣起諸支，禪修者能夠確定因與果，也就是說他

能夠知見緣起諸支以及它們是如何關聯的，即 313：

“ [1]無明 (avijjā)緣行 (saṅkhāra)；

[2]行緣識 (viññāṇa)；

[3]識緣名色 (nāmarūpa)；

[4]名色緣六處 (saḷāyatana)；

[5]六處緣觸 (phassa)；

[6]觸緣受 (vedanā)；

[7]受緣愛 (taṇhā)；

[8]愛緣取 (upādāna)；

[9]取緣有 (bhava)；

[10]有緣生 (jāti)；

[11]生緣

[12] 老、死 (jarāmaraṇa)、愁 (soka)、悲 (parideva)、

苦 (dukkha)、憂 (domanassa)、惱 (upāyāsa)生起。”

要明了緣起如何運作並不容易，唯有當禪修者已親身知

見緣起時，它才會變得清晰起來。這時他才能知見到緣起如

何詮釋引生新生命即五果之五因。一期生命的五因是：

313 此緣起法貫穿於佛陀的教導。例如：在《自說‧第三菩提

經》(U.3 Tatiyabodhisuttaṃ)中，佛陀描述了阿拉漢如何看

待緣生緣滅；在《增支部‧三集‧外道依處等經》 (A.3 .62 
Titthāyatanādisuttaṃ)中，佛陀以此作結：“諸比庫，這稱為苦集
聖諦(Dukkha-PP.xiv.samudayaṃ ariyasaccaṃ)。”亦見腳註316，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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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明 (avijjā)；

2)愛 (taṇhā)；

3)取 (upādāna)；

4)行 (saṅkhāra)；

5)業有 (kamma-bhava)。

這五因引生作為另一期生命的五果。五果是：

1)識 (viññāṇa)；

2)名色 (nāmarūpa)；

3)六處 (saḷāyatana)；

4)觸 (phassa)；

5)受 (vedanā)149。

這五種果即等同於生、老、死。應當如此知見緣起——

業的運作；應當如此知見業之因與業果之因。業果即是不斷

地生、老、死，持續生起的苦 314/150。當禪修者已如此體證緣

起時，他就不可能再執持常見和斷滅見 315。

然而，只是知見苦如何生起還不足夠。要完全了知緣起，

314 見“表3e：生死流轉中的緣起”，p.552。
315 《清淨道論‧說慧地品》(VsM.17.660 Paññābhūminiddesa /

PP.xvii.310-311)解釋：“其中，猶如種子經過嫩芽等的狀態而達
到樹木的狀態，‘無明緣行、行緣識’如是相續不斷名為‘同一性
理’ (ekattanayo)。正確見者，明了因果連結的相續不斷而捨棄斷
滅見；錯誤見者，認為因果連結而轉起的相續不斷為同一性而執

取常見。確定無明等的各別自相名為‘不同性理’ (nānattanayo)。
正確見者，看到再再有新的生起而捨棄常見；錯誤見者，認為單

一相續中的[個體]差異為相續斷而執取斷滅見。”引文亦見尾註

166，p.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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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見到苦如何滅盡——禪修者需要知見到自己未來般涅

槃，即 316：

“ [1]由於無明的無餘之離、滅 (asesavirāganirodhā)，則

行滅；

[2]行滅則識滅；

[3]識滅則名色滅；

[4]名色滅則六處滅；

[5]六處滅則觸滅；

[6]觸滅則受滅；

[7]受滅則愛滅；

[8]愛滅則取滅；

[9]取滅則有滅；

[10]有滅則生滅；

[11]生滅

[12]則老、死、愁、悲、苦、憂、惱滅 (nirujjhanti)。”

這時，禪修者會知見到證得阿拉漢果如何導致作為五因

的無明、愛、取、行、業有滅盡。在那一生結束時，便是五

蘊——作為五果的識、名色、六處、觸、受的無餘滅盡 (不
再生起 )。

這是否意味著每個人都將成為阿拉漢呢？不是。但當禪

修者精勤地修行，有著一顆被強有力的定力所淨化的心，投

入於辨識究竟名色法的甚深修行中時，在這樣的條件下，他

316 例 如 在 《 增 支 部 ‧ 三 集 ‧ 外 道 依 處 等 經 》 ( A . 3 . 6 2 
Titthāyatanādisuttaṃ)中，佛陀以此作結：“諸比庫，這稱為苦滅
聖諦(Dukkhanirodhaṃ ariyasaccaṃ)。”亦見腳註313，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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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能看到自己在未來般涅槃——看到自己的名色相續在未來

完全滅盡。然而若他停止禪修之類，由於條件改變，未來的

結果亦將發生改變。所以說，見到自己未來般涅槃並不等同

於證悟涅槃。

關於修觀必不可少的準備工作，到此簡述完畢。

知見三相

真正的觀禪 (vipassanā-bhāvanā)仍是知見究竟色法 (色

蘊 )、究竟名法 (非色蘊 )及它們的生滅，這包括過去、未來、

現在、內、外、粗、細、劣、勝、遠、近十一種，這時禪修

者將見到它們具有無常、苦、無我三相 (tilakkhaṇa)，即 317：

1)名色法及其因即生即滅，這是無常相 (anicca-lakkhaṇa)；

2) 名色法及其因時刻受到生滅的逼迫，這是苦相

(dukkha-lakkhaṇa)；

3)具有無常、苦的名色法不可能有恒常不壞的實質，這

是無我相 (anatta-lakkhaṇa)。

十六種觀智

要培育起這樣的觀禪就要依循觀智的順序次第前進 151。

如前所述，觀智有世間的和出世間的兩者。

巴利原典提及十六種智，用以說明觀智的培育。前兩種

我們已經討論過 318，即：

1)名色分別智 (Nāma-rūpa-pariccheda-ñāṇa)：具有此智的

禪修者已知見不同種類的究竟名色法。

317 佛陀的分析見“色是常還是無常？”，p.505。亦見“三相”，p.133。
318 見“兩種預備智”，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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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緣攝受智 (Paccaya-pariggaha-ñāṇa)：具有此智的禪修

者已按順、逆序知見緣起。

如前所述，這兩種智實際上是預備智，禪修者需先藉此

知見觀禪的所緣。除此之外尚餘十四種智 319，即：

3)思惟智 (Sammasana-ñāṇa)320：具有此智的禪修者已知

見所有分類法下的名色皆具無常、苦、無我三相。他

已思惟照見過去、未來、現在，內、外，粗、細，劣、

勝，遠、近的五取蘊的三相；也已思惟照見六外處、

六內處、十二緣起支和十八界的三相 152。因這種智取

有為法為所緣，故為世間智。

4)生滅隨觀智 (Udayabbayānupassanā-ñāṇa)321：具有此智

的禪修者，對於已辨識的每一個過去生，從結生心直

至死亡心，已知見其間心路每一心識剎那的業生、心

生、時節生與食生色的緣生滅及剎那生滅；他亦已如

此了知今生以及直至般涅槃的所有已辨識的未來生；

同時，他也已如此了知已辨識的過去生、今生與未來

生的所有心識。依此方式修習後，禪修者已知見一切

行法都是生滅法，亦即它們都是無常、苦、無我的。

因這種智取有為法為所緣，故為世間智。

319 關於這些智，詳見最後一章“業不再運作”，p.505起。
320 《清淨道論‧說道非道智見清淨品》 ( V s M . 2 0 . 6 9 4 - 7 2 2 

Maggāmaggañāṇadassanavisuddhi-niddeso /PP.xx.6-92)。
321 《清淨道論 • 說道非道智見清淨品》 ( V s M . 2 0 . 7 2 3 - 7 3 1 

Maggāmaggañāṇadassanavisuddhi- niddeso /PP.xx.9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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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壞滅隨觀智 (Bhaṅgānupassanā-ñāṇa)322：具有此智的禪

修者所修習的與前述之智相同，但在此他只專注於諸

行法的壞滅。以此方式照見行法後，他已更深透地知

見一切行法皆具無常、苦、無我三相，對此獲得了更

強大的智慧。因這種智取有為法為所緣，故為世間智。

6)怖畏現起智 (Bhayatupaṭṭhāna-ñāṇa)：伴隨此智的生起，

過去、未來、現在的一切行法對禪修者皆現起為怖畏，

因為它們都無可避免地走向壞滅。因這種智取有為法

為所緣，故為世間智。

7)過患隨觀智 (Ādīnavānupassanā-ñāṇa)：具有此智的禪

修者已將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行法的生、住、滅皆

視為過患。因這種智取有為法為所緣，故為世間智。

8)厭離隨觀智 (Nibbidānupassanā-ñāṇa)：具有此智的禪

修者已不再以任何方式迷戀於過去、未來、現在的諸

行法，他只希求不生的寂靜、寂靜之境，於是其心自

然地趨向於涅槃 323。因這種智取有為法為所緣，故為

世間智。

9)欲解脫智 (Muñcitukamyatā-ñāṇa)：具有此智的禪修者

已生起要從一切行法中逃離之欲。同樣地，因這種智

取有為法為所緣，故為世間智。

322 關 於 “ 壞 滅 隨 觀 智 ” 至 “ 行 捨 智 ” 這 七 種 智 的 詳 說 ， 見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 ( V s M . 2 1 . 7 4 1 - 8 0 3 
 Paṭipadāñāṇadassanavisuddhiniddeso /PP.xx.10-127)。
323 怖畏現起智、過患隨觀智與厭離隨觀智將在“具聞聖弟子厭離

［五蘊］”中闡述，p.518。



170

業的運作

10)審察隨觀智 (Paṭisaṅkhānupassanā-ñāṇa)：具有此智的

禪修者已再次辨識過去、未來、現在的一切行法為無

常、苦、無我，但他此時的觀照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更強大。同樣地，因這種智取有為法為所緣，故為世

間智。

11)行捨智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具有此智的禪修者對

一切行法的覺知已改變，他既不視之為怖畏，也不

視之為愛樂，而對它們無分別，以中捨的心看待它

們 324。同樣地，因這種智取有為法為所緣，故為世間

智。這是最高的世間觀智。

其餘五種智只在道果智生起的前後生起。因此，盡管其

中三種是世間智，我們並不將它們算在世間觀智內 325：

12)隨順智 (Anuloma-ñāṇa)：此智會在道智、果智生起前

生起兩到三次。它為從此前取有為法為所緣的八種觀

智 (生滅智到行捨智 )轉變為此後取無為法為所緣的

道果智作準備。所以，即便這是世間的，我們並不把

它算在世間觀智內 326。這是最後一種取有為法為所緣

的智。

13)種姓智 (Gotrabhu-ñāṇa)：這是取無為法 (涅槃 )為所

緣的第一種智。盡管如此，它仍是世間的，因為它只

324 欲解脫智、審察隨觀智與行捨智將在“對五蘊的中捨”中闡述，

p.522。
325 關於所有這些智，詳見“表5e：道的心路”及其說明，p.537。
326 隨順智：這對應種姓智生起前的兩或三個速行心，見“表5e：道

的心路”及其說明，p.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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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標誌著有情從凡夫轉變為聖者 (Ariya)。

14)道智 (Magga-ñāṇa)：這是兩種出世間智的第一種，取

無為法 (涅槃 )為所緣，是出世間八支聖道首次生起

於一個名色相續流。道智將摧毀或削弱某些煩惱，阿

拉漢道智則將摧毀所有煩惱。

15)果智 (Phala-ñāṇa)：這是兩種出世間智的第二種。［在

道心滅去後，］它會生起兩到三次，它是道業的直接

果報。

16)省察智 (Paccavekkhaṇa-ñāṇa)327：這種智只在道果智

生起後才會生起。它在緊隨道果智之後的心路生起，

包含五種省察，即：對道、果、涅槃的省察，以及在

證悟阿拉漢道之前，也有對已斷煩惱和未斷煩惱的省

察。

我們將在最後一章討論業 “ 不再運作 ” 時，對這十六種

觀智作更詳盡的解說。

如前所述，觀禪為佛陀的教法所獨有，而不存在於其

他教法內。同樣地，培育 “ 止 ” 作為 “ 觀 ” 的工具 (修觀

基礎的禪那 <vipassanā-pādaka-jjhāna>)也是佛陀教法所獨有

的 328。

327 諸經提及該智時所用的是對阿拉漢的描述：“於解脫而有‘已解脫’
之智。”引文及解說見“應作已作”，p.542。該智的詳說可見“省
察智”的圖表及說明，p.540。

328 《分別義註‧智分別‧三法義釋註釋》 ( V b h A . 1 6 . 7 7 0 
Tikaniddesavaṇṇanā/DD.xvi.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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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禪的運作

一個人佈施或持戒時，其心與業自屬智可能相應也可能

不相應。但在止禪中，真正的、真實的禪那心必定是智相應

的 (與安止並貼住禪修所緣之智相應 )；同樣地，真正的、

真實的觀智心也必定是智相應的 329，與了知究竟色法或究竟

名法三相之智相應，這稱為 “ 觀智 ” (vipassanā-ñāṇa)、“ 觀

慧 ”(vipassanā-paññā)或 “ 觀正見 ” (Vipassanā-sammā-diṭṭhi)。

然而，禪修者的觀禪仍有劣勝之別。

低劣的觀禪

什麼因素會令觀禪低劣呢？在觀智心之前或之後，若心

與不善法相應，此為低劣。

舉例而言：有人修習觀禪，可能是由於習俗或傳統，或

者其信仰教導他這麼做；有人可能是因為想要獲得好名聲及

受到尊重，而當時可能正好流行觀禪；有人甚至可能因為害

怕受到責備而修習觀禪 153。

其次，有人可能是為了獲得不死而修習觀禪，卻沒有

導師或真正合格的導師，在這種情況下，他修習的方法可能

會是錯誤的。例如，有人可能認為無需持戒，也沒有必要修

定；有人可能對諸如背部的疼痛或膝蓋處的疼痛 330、妄想紛

329 修觀時，可能會出現未能以觀慧正確地識知所緣的心，那時是無

智的。嚴格地說，那樣的心並非“真正的、真實的”觀智心。見

“五種智”，p.88。
330 根據佛陀的教導，苦受是心的體驗，而存在於背部或膝蓋處的是

由地、火或風界造成的諸界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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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的心等概念法修觀，在這種情況下，他並不具有了知究竟

名色法的智慧——名色分別智 331；有人可能認為修觀是為了

找到內在的真我、不死的我——“ 知者 ” 或 “ 知性 ”；也有人

可能認為修觀只需審查當下，而無需辨識緣起以獲得緣攝受

智 332，這樣的話，他雖修習觀禪卻並不了知第二聖諦——苦

集聖諦，即業的運作 333，他甚至可能修習觀禪，卻不相信業

的運作。

禪修者也可能在獲得某種程度的定力後落入 (otarati)有

分 334，他說：“然後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335/154！那時的心是無

331 名色分別智：見“兩種預備智”，p.136。
332 緣攝受智：進一步的論述見p.136。
333 見“佛陀教法的核心”，p.60。
334 落入有分：《清淨道論‧說地遍品‧修習法》 ( V s M . 4 . 5 8 

B h ā v a n ā v i d h ā n a ṃ  / P P. i v . 3 3 )解釋： “於此，在近行地
(upacārabhūmiyaṃ)以捨斷諸蓋而心得定，在獲得地(安止地)以
諸支現前[而心得定]。這是兩種定的差別。於近行，諸支是不強

固的。由於在近行生起時諸支不強，心有時以相為所緣，有時落

入有分(bhavaṅga)，猶如幼孩被扶起站立而屢屢跌倒在地。”由
於認識不足，禪修者可能不知道有分心的存在，當不能辨識到有

分心的所緣時，便認為存在沒有所緣的心。通過練習，禪修者能

持續多個小時落入有分，並相信自己已經證得道果。(關於有分

心，詳見腳註306，p.160；亦見“表5a：死亡與結生”，p.79。)
335 “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當道果智生起時，心識知無為法，這個

心有至少33個心所(第四/五禪)、最多36個心所(初禪，見“表3d：
出世間心生起時的名法”，p.530)，例如：“受”體驗涅槃之樂，

“想”體會涅槃，“思”敦促心與其他心所一起識知涅槃，“一境性”
令所有名法專注於涅槃，“作意”指引它們朝向所緣，“勝解”確定

所緣就是涅槃，“精進”令心與心所努力識知涅槃，“喜”令它們喜

悅，“欲”想要它們體驗涅槃，“信”完全相信涅槃，“念”令它們



174

業的運作

為的 336！ ”他認為這就是不死；實際上，若定力尚未得到完全

的培育，極易落入有分。

然而，以這樣低劣的觀禪，一個人甚至可能會非常成功。

為什麼？因為他可能會證得自己所誤認的觀智——佛陀所稱

的 “ 邪智 ” (micchā-ñāṇa)、“ 邪解脫 ” (micchā-vimutti)155。由

於這些並非真正的觀智，它們既不能鎮伏或去除煩惱，也不

導向道果智 (Magga-phala-ñāṇa)。

這樣的話，他的觀禪並不相應於正確的苦之智、苦集之

智、苦滅之智與趣向苦滅之道之智。修習多年後，這或許會

變得明顯，於是他可能會對修行失去信心，認為佛陀所教導

的修學方法實際上並不能終結苦，從而放棄修行。

再者，禪修者可能確實已證得緣攝受智，可能確實已辨

識到過去、未來、現在、內、外、粗、細、劣、勝、遠、近

的究竟名色法，但他感到厭倦無聊而漫不經心，修習時對禪

修業處越來越缺乏耐心與恭敬。疑也可能經常生起，他想：“一

定要這麼做嗎？ ” 或者 “ 我不會成功的！我沒有足夠的巴拉

完全地覺知涅槃以及“慧根”徹見涅槃，從而徹見四聖諦。然後，

省察智緊跟著生起，省察道智、果智和涅槃(見“表5e：道的心

路”p.537及其後的“表：省察智” )。因此，道果智生起時伴隨著了

知，而非不知。
336 根據佛陀的教導，名色及其因是諸行(saṅkhāra)，即五蘊。涅槃是

它們的不存在，涅槃是“離諸行” (Visaṅkhāra)、“無為” (Asaṅkhata)
(引文見尾註34，p.38；尾註270，p.560)。親見涅槃需要藉助識

知它的心行——“已達離諸行之心”(Visaṅkhāragata cittaṃ，出處

《法句》<DhP.11.154>)。但作為五蘊(第一聖諦)之一，心本身不

可能是無為法。詳見“心識所不能為”，p.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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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 於是他很容易就感到無聊乏味並心猿意馬，也很容易

找到藉口而不去修習——或因他結交無信、不精進、無念、

無定亦無慧的惡友。於是，就算他違心地坐下來禪修，最終

還是可能放棄。

禪修者也可能的確在按照觀智順序次第前進，卻生起了

十種觀的雜染 (vipassanupakkilesa)337之一。它們是：

1)光明 (obhāsa)；
2)智 (ñāṇa)；
3)喜 (pīti)；
4)輕安 (passaddhi)；
5)樂 (sukha)；

6)勝解 (adhimokkha)；
7)策勵 (paggaha)；
8)現起 (upaṭṭhāna)；
9)捨 (upekkhā)；
10)欲 (nikanti)。

在此，欲 (nikanti，微細的欲貪 )本身是一種煩惱，在任

何情況下它都是不善的。但餘下的九種雜染本身並非煩惱。

光明是色法，其餘八種心所自身都是善的，在此被稱為雜染

只是因為它們可能會引生不善心。由於禪修者自己或他的導

師對法認識不足，他可能認為出現這十種雜染之一正是證得

道果智 (Magga-phala-ñāṇa)的表現。由此，邪見 (diṭṭhi)、慢

(māna)或渴愛 (taṇhā)可能會生起而令其觀禪低劣。

另外，禪修者可能會成功，並事實上證得了觀智，但心

生驕傲，他可能會到處誇口，對自己的成績津津樂道，試圖

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上述例子說明一個人的觀禪修習如何能夾雜著無數億

337 見《清淨道論‧說道非道智見清淨品‧十種觀的染》

(VsM.20.732-735 Vipassanupa- kkilesakathā /PP.xx.10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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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的不善心，這些具有貪根、瞋根或癡根的不善心，與邪見

(micchā-diṭṭhi)或相應或不相應，令其觀禪低劣。當他對其禪

修業處失去正知時，也就是說有時與慧 (無癡 )不相應［這些

並非真正的觀智心］，這會令其觀禪修習成為低劣的二因善

業，也就意味著果報心將會是無因的；然而，即使他的確善

知自己的禪修業處，即也與慧相應，修習過程中所夾雜的無

數不善心卻仍會令其觀禪修習成為低劣的三因善業，這意味

著果報心將只有二因。

殊勝的觀禪

那麼什麼因素能令觀禪殊勝呢？在觀智心之前和之後，

若心與善法相應，此為殊勝。

殊勝的修行與對所學所修具有深信 (okappana-saddhā)不

可分割 338，而且也要有一位真正合格的導師。禪修者持戒並

為了能修觀而培育強有力的近行定或禪那，然後，他修習如

何透視究竟色法和究竟名法，以便獲得名色分別智 339；修習

如何辨識緣起，以便獲得緣攝受智 340。

如果落入有分，他明白這並非不死，他的導師知道通過

系統地訓練，持之以恒地修習業處並且恭敬業處，就能避免

發生上述的情況。若進展緩慢，他能堅持，他會想：“ 能做

到的！ ”  “我必須做到！ ”“我能做到！ ”當感到無聊分心時，

他策勵自心，或者得到具足信、精進、念、定、慧五根之善

338 關於“深信”，解釋見“信(saddhā)”，p.591。
339 名色分別智：見“兩種預備智”，p.136。
340 緣攝受智：詳述見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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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鼓勵。坐下禪修時，他的修行有信有喜，或至少是捨。

以此方式修習，他將能辨識過去、未來、現在，內、外，

粗、細，劣、勝，遠、近的五蘊。如果十種觀的雜染生起，

他知道如何去除它們並繼續前進。

如此修行，依其當下的精進度與過去的巴拉密，或快或

慢，他將會證得真正的道與果。這是最高的福行事，即出世

間的福行事。

上述例子說明一個人的觀禪修習如何能貫穿著無數億萬

的善心，這些善心與無貪、無瞋相應。如果他不能時刻清楚

了知其業處，即有時與無癡不相應，這會令其觀禪修習成為

殊勝的二因善業，也就意味著果報心將是二因的；如果他的

確善知其業處，即也與無癡相應，這會令其觀禪修習成為殊

勝的三因善業，也就意味著果報心將是三因的 341。

對於佈施、持戒與禪修三種福行事，我們的解說到此結

束。它們包含所有的善心，或二因 (無貪、無瞋 )或三因 (無

貪、無瞋、無癡 )，或低劣或殊勝。

 ●善果報

若一個有善根的業在臨終時成熟，下一生的果報結生

心將是善的，也就是說這會是人道、天界或者梵天界的結

生 342。除此之外，別無可能 343。因此佛陀說：

341 詳見“表1f：或劣或勝的善業，其根與果報結生”，p.95。
342 見善果報心，表1b，p.96；表1c，p.98；表1d，p.278。
343 《增支部‧一集‧無此事巴利》(A.1.287-295 Aṭṭhānapāḷ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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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具足身善行者，

以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會投生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者，

無有此事！諸比庫，乃有此事，若具足身善行者，以此因此

緣，身壞命終後能投生善趣、天界者，乃有此事。

[2]“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具足語善行者，

以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會投生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者，

無有此事！諸比庫，乃有此事，若具足語善行者，以此因此

緣，身壞命終後能投生善趣、天界者，乃有此事。

[3]“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具足意善行者，

以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會投生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者，

無有此事！諸比庫，乃有此事，若具足意善行者，以此因此

緣，身壞命終後能投生善趣、天界者，乃有此事。”

◎◎善業與無明、渴愛

現在我們知道，只要有再生，就有無明和渴愛。那麼，

若一個善業在臨終時成熟，我們再生於善趣，這何來無明和

渴愛呢？

死前的最後一個心路沒有任何無明和渴愛，這沒有錯；

結生心亦沒有無明和渴愛，這也沒有錯。但你看，由於無明

和渴愛尚未被根除，它們仍以隨眠的形式存在著，只要有合

適的因緣，它們就必定會生起，這是必然的，否則就不會有

再生 344。無論有情再生於善趣或是惡趣，一期生命中生起的

第一個心路必定是不善的，它伴隨著有愛 (bhava-taṇhā)——

與無明和渴愛相應。

344 見“表5a：死亡與結生”，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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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佛陀總是教導我們要徹底終結再生 156。這會發生

在具有最殊勝的無癡根的心生起之時，此心與阿拉漢道智

(Arahatta-magga-ñāṇa)相應，取涅槃為所緣。然而，為了令該

智生起，我們需要完成大量的殊勝善業——殊勝的三因之業。

只有在過去生和今生積累了足夠的善業，我們才可能證得阿

拉漢道智 345。阿拉漢道智將斷除不善根與善根兩者，這意味

著不會再有業的生成。阿拉漢之思是唯作的 346。在他 /她般涅

槃時，再無後有 347。

在此對三不善根與三善根的解釋相當簡潔，希望這足以

讓你理解我們將要繼續解說的不善業與善業。

業道

講述不善與善之後，我們將轉入探討佛陀所稱的 “ 業

道 ” (kamma-patha)。在闡釋有情為何再生於惡趣或善趣時，

佛陀談到了不善業道與善業道 348：

1)十不善業道 (dasa akusala-kamma-patha)：

(1)三種身不善業道；

(2)四種語不善業道；

(3)三種意不善業道。

2)十善業道 (dasa kusala-kamma-patha)：

345 見“明與行”，p.209。
346 關於阿拉漢之思，詳見“不善思與善思”，p.64。
347 詳見“業不再運作”，p.535起。
348 《增支部‧十集‧准德經》(A.10.176 Cundasuttaṃ，也譯為《純

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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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種身善業道；

(2)四種語善業道；

(3)三種意善業道。

十不善業道

 ●三種身不善業

下面我們來學習佛陀關於十不善業道的教導：它們是

什麼，它們的根又是什麼 349。首先，佛陀開示了三種身不善

行 350：

“ 諸比庫，如何是三種身業的過失與失壞，具不善思，產

生苦，有苦果報呢？ ”

◎◎殺生

“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殺生，殘酷，手常血腥，專事殺

戮，對一切有情生類無仁慈。”

為什麼有些人要殺害其他有情呢？這是因為貪 (lobha)
或瞋 (dosa)。你應該還記得，只要有貪或瞋，就必定有癡

(moha)。如前所述，癡是相信男人、女人、牛、魚等其他有

情真實存在。

屠夫和漁民以殺生為生計，這是貪，因為他想要享受欲

樂；同樣地，士兵可能因貪而殺生，但他也可能出於恐懼或

349 關於十不善業道的不善根(貪、瞋、癡)，資料全部取自《法集義

註‧不善業道論》(DhSA.1.3.1 Akusalakammapathakathā /E.126-
135)。引文亦見尾註159，p.386。關於三不善根，引文見p.70。
關於邪見相應或不相應，引文見尾註77，p.367。

350 《增支部‧十集‧第一思經》(A.10.217 Paṭhamasañcetanik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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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而為之，這是瞋。農夫也可能為了保護自己的莊稼而殺

生，若因想要受用欲樂而殺，這是貪；若因遷怒對方吞吃自

己的莊稼而殺，這是瞋。有些人也可能會為美化自己的房舍

或花園而殺生，若因想要它們漂亮而殺，這是貪；若因遷怒

蟲子和其他害獸令其不美而殺，這是瞋。同樣地，醫生可能

會讓患上不治之症的病人安樂死，因為這是他的職業、謀生

方式，這是貪；病人的家屬也可能因為討厭見到親人承受病

苦而同意或要求讓病人安樂死，這是瞋；若有人討厭看到得

病的動物痛苦，而讓人給它安樂死，亦是同樣。醫生也可能

為他人施行人流手術，因為這是他的職業、謀生方式，這是

貪；母親由於不想照顧自己的孩子而找醫生墮胎，這可能是

因為她貪圖自在，討厭孩子威脅到她的自由，如果孩子有殘

疾，她也可能會因為孩子不正常並需要很多看護而討厭他，

這是瞋；如果一位母親因為被強姦而懷孕，她也可能由於憎

恨那個強姦她的男人而墮胎，或者由於討厭腹中的孩子總是

讓她想到那個男人，這也是瞋。所有這些情況都有癡 351。

若一個人認為殺生沒有錯，或認為某種程度而言這是

對的，這是對業的運作的邪見，即該業與邪見相應 (diṭṭhi-

sampayutta)；反之則與邪見不相應 (diṭṭhi-vippayutta)。

351 《清淨道論‧說根諦品‧釋苦》(VsM.16.540 Jātiniddeso /
PP.xvi.39)解說了各種不同的苦，例如關於墮胎之苦，它描述

道：“如果母親妊娠不正常，則胎兒在母親的親朋密友亦不宜
看的處所，受切斷、割裂等[手術]的痛苦。這是源於墮胎之

苦。”關於受孕一刻和妊娠期所生起的心與受，解釋見p.147以及

“生”p.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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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殺生之前可能存在貪或瞋，但在殺生的當下，只有

瞋和癡。沒有瞋和癡，就不可能殺生。

在解釋殺生不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不與取不善業。

◎◎不與取

“ 有些人不與取，在村落或在林野，以盜心不與而取他人

的財富與所有物。”

偷盜也是因為貪或瞋，兩者都有癡。

一個人可能由於貪圖某物而偷盜，也可能由於憎恨物主

而偷盜。在拿取該物的當下，可能有歡喜 (haṭṭha)(貪根 )，也

可能有恐懼 (bhīta)(瞋根 )——擔心被別人發現自己的所作所

為，或因知道自己在做壞事而感到害怕。兩者中，無論哪一

種都有癡。

若一個人認為偷盜他人的財物沒有錯，或認為某種程度

而言這是對的，這是對業的運作的邪見，即該業與邪見相應；

反之則與邪見不相應。

在解釋不與取不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欲邪行不善業。

◎◎欲邪行

“ 有些人欲邪行，對那些
[1]母護者、
[2]父護者、
[3]父母護者、
[4]兄護者、
[5]姊護者、

[6]親族護者、
[7]宗族護者、
[8]法護者、
[9]有護者 (有夫者 )、
[10]有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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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為花鬘所環繞者 (已訂婚者 )，犯下如此的行為 
352/157。”

欲邪行、通姦 353，這是因為貪欲或瞋，兩者都有癡。

352 《法集根本復註》(出處同腳註349)解釋：法護者(dhamma-
rakkhitā)指為同修所護者(saha-dhammikehi-rakkhitā)(《律藏‧巴

拉基咖》的復註<Vin.PārṬ.303，“巴拉基咖”也譯為“波羅夷” >
解釋，這指跟隨同一位導師<eka satthā>修習的塗灰遍行外道

<paṇḍa- raṅgaparibbājaka>等。這是一個寬泛的定義，涵蓋任何

宗教的信眾。在佛陀的教法中，這包括比庫尼、在學尼和沙

馬內莉。)；有罰者(saparidaṇḍā)：接近有罰者的人會招致國王

的杖罰(raññā daṇḍo)。在《律藏‧巴拉基咖‧媒介學處》(Vin.
Pār.303 Sañcaritta-sikkhāpadaṃ)，佛陀舉出了二十種“不應前往

的對象” (agamanīya-vatthu)。在該處，佛陀稱有夫者為“有護

者” (sārakkhā)(指腹為婚者，或此處所說的“為花鬘所環繞者” )，
接著舉出了另外十種已婚女性(為丈夫所護者，見隨後的尾註

157，p.385)，其中第十種短暫/臨時者(muhuttika/taṅkhaṇika)是指

妓女。因此，《法集義註》(出處同腳註349)也給出了這十種已

婚女性，並解釋，只有當女性是有護者、有罰者以及十種妻子

時，女方才構成欲邪行。若是屬於非丈夫監護下的其他八種監護

情形，犯者僅是男方，女方則不犯，這相當於法定的強姦。犯者

的對象德行越高，則違犯越重。《如是語義註‧兒子經註釋》

(ItiA.74 Puttasuttavaṇṇanā)進一步解釋，違犯方激情愈高，違犯愈

重。若雙方都同意，則違犯稍輕(但仍是身不善業的足道業)；若

任何一方使用勸服或暴力，違犯則重得多。亦見下一個腳註。
353 欲邪行/通奸：［現代語境下的］“通姦”是指已婚者與配偶以

外的人發生性行為。然而，根據巴利原典對“ 不應前往的對

象” (agamanīya-vatthu)的解析(見腳註352，p.183)，欲邪行不善

業包括與配偶以外的任何人發生性行為(《聖經》稱之為“淫
亂”<fornication>)。因此，它含括：未婚者的性行為，不論其對

象的情形如何；法定的強姦(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誘奸或侵

犯對方的貞潔；強姦。然而，職業妓女屬於十種妻子之一，即短

暫者。不過，若該妓女已經有約，則接近她的任何其他人以及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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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淫的對象男女均可。一個人這麼做，可能是出於對對

方的貪欲，也可能是出於瞋恨，希望傷害對方或傷害其家庭

等。但在邪行發生的當下，只有貪欲和癡。

若一個人認為欲邪行沒有錯，或認為某種程度而言這是

對的，這是對業的運作的邪見，即該業與邪見相應；反之則

與邪見不相應。

以上是三種身不善業道：殺生、不與取和欲邪行。

 ●四種語不善業道

接下來，佛陀開示了四種語不善業道：

“ 諸比庫，如何是四種語業的過失與失壞，具不善思，產

生苦，有苦果報呢？ ”

◎◎虛妄語

“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說虛妄語。在會堂、在集會、在

親族中、在團體中或在王族中，作為證人他被帶來詢問：‘來，

男子！說你所知道的。’

‧他或不知而說‘我知’，或知而說‘我不知’，

‧或沒見而說‘我見’，或見而說‘我沒見’。

“ 如此，以自己之因、他人之因或些許利得之因，他故意

說虛妄語。”

說虛妄語、撒謊是因為貪或瞋，兩者都有癡。

有人可能由於貪圖某物而妄語。若是為了保護自己或他

人免受傷害而妄語，這仍是貪。有人也可能想要傷害別人，

自己均為欲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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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出於瞋恨而妄語。兩者都有癡。

如果一個人認為虛妄語沒有錯，或認為某種程度而言這

是對的，這是對業的運作的邪見，即該業與邪見相應；反之

則與邪見不相應。

在解釋虛妄語不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離間語不善業。

◎◎離間語

“ 有些人說離間語。

‧在此處聽後而在那裏說，以分裂這些人；

‧在那裏聽後而對這些人說，以分裂那些人。

“ 他是分裂和合者、助長分裂者，樂於不和、喜好不和、

喜歡不和，他說導致不和的話語。”

說離間語是因為貪或瞋，兩者都有癡。

有人可能由於貪圖某物而中傷他人，就如人們在法庭上

互相詆毀。有人也可能想要獲得權力，獲取屬於他人的利益，

得到屬於他人的工作，或將別人的朋友或信徒據為己有［因

此而離間，這也是貪］。有人也可能因瞋而離間，意圖傷害

他人。兩者均有癡 (moha)。

如果一個人認為離間他人沒有錯，或認為某種程度而言

這是對的，這是對業的運作的邪見，即該業與邪見相應；反

之則與邪見不相應。

在解釋離間語不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粗惡語不善業。

◎◎粗惡語

“ 有些人說粗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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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所言說，激烈、粗暴、刺激他人、激怒他人、近乎

憤怒、

‧不導向於定，他說如此的話語。”

說粗惡語是因為貪或瞋，兩者都有癡。

與離間語的情形類似，有人可能由於貪圖某物而對他人

惡語相向，例如辱罵盜賊，或者因為自己所求沒有得到滿足

而責罵政府官員。父母時常會因為孩子沒有按自己的要求去

做而呵斥他們，孩子又會因為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而跟父

母頂嘴 354。也經常發生的是，有人說粗惡語是因為別人對他

說粗惡語，這是因為自尊受傷而還擊。在所有情況下，在粗

惡語出口的一刻，說者希望他的話語令聽者感到痛苦，這只

有瞋和癡。

如果一個人認為對他人說粗惡語沒有錯，或認為某種程

度而言這是對的，這是對業的運作的邪見，即該業與邪見相

應；反之則與邪見不相應。

在解釋粗惡語不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雜穢語不善業。

◎◎雜穢語

“ 有些人說雜穢語。

‧他是不適時語者、

‧不實語者、

‧無益語者、

‧非法語者、

354 這也可能因為他具有瞋的性行(dosa-carita)。見“性行的種類”，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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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律語者。

‧他說無憶持價值的話語，不適時、不合理、無節制、

無意義。”

說雜穢語是因為貪或瞋，兩者都有癡。

為了解釋雜穢語，佛陀舉出了各種低俗的言論——畜生

論 (tiracchāna-kathā)。它們是 355：

‧王論

‧賊論

‧大臣論

‧軍隊論

‧怖畏論

‧戰爭論

‧食物論

‧飲料論

‧衣服論

‧臥具論

‧花鬘論

‧香論

‧親戚論

‧車乘論

‧村莊論

‧城鎮論

‧城市論

‧國土論

‧女人(或男人)論
‧英雄論

‧街道論

‧井邊論

‧先亡論

‧各種論

‧世界的談論，例

如 ： 世 界 的 起

源，世界由誰所

創，世界由天神

所創等。

‧大海的談論、如

此有無論。

這些不正是我們時刻都掛在嘴邊的嗎？我們或許認為議

論時政及各處的戰爭十分重要，然而佛陀卻說，如果一個人

想要證悟涅槃，就不應當談論這些，佛陀稱這樣的言論為低

俗、村野、凡夫、卑賤、無利益。更重要的是，佛陀稱雜穢

語為不能導向厭離、離貪、滅盡、寂止、證智、覺悟——不

355 巴利語tiracchāna-kathā直譯是“畜生論”。佛陀在諸如《相應部‧

畜生論經》(S.5.1080 Tiracchānakathāsuttaṃ)中列舉了畜生論所涉

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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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導向涅槃。

當討論國王、大臣、各種災難、食物、自己的家庭等時，

我們滋養的是貪、瞋、癡。舉例而言，我們長時間地談論某

某總統如何卑劣，某某災難多麼可怕，這些是由於瞋和癡；

或者聊自己的房子有多麼漂亮，聊食物，聊家裏的各個成員，

這些是由於貪和癡。而享受此等談論也是貪和癡。這樣的談

論並無任何良善的旨意。正因為如此，說起來也就沒完沒了。

如果一個人認為與他人說雜穢語沒有錯，或認為某種程

度而言這是對的，這是對業的運作的邪見，即該業與邪見相

應；反之則與邪見不相應。

關於一個人應當談論什麼，我們將在討論善業道時引述

佛陀的教導 356。

以上是四種語不善業道：虛妄語、離間語、粗惡語和雜

穢語。

 ●三種意不善業道

接下來，佛陀開示了三種意不善業道：

“ 諸比庫，如何是三種意業的過失與失壞，具不善思，產

生苦，有苦果報呢？ ”

◎◎貪婪

“有些人貪婪。他貪圖他人的財富與所有物[思惟]：‘啊！

那[些]他人的[財物]將會是我的。’”

同樣地，貪婪是因為貪或瞋，兩者都有癡。

356 見“四種語善業道”，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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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覬覦某物，可能是由於貪求，也可能是由於憎恨物

主——想要通過奪走對方的財物而傷害他。這也可能是因為

競爭，或許會帶有嫉妒。但在貪圖該物、非法圖謀他人財物

的當下，這只是由於貪和癡 357。

如果一個人認為貪圖他人的財物沒有錯，或認為這某種

程度來說是對的，這是對業的運作的邪見，即該業與邪見相

應；反之則與邪見不相應。

在解釋貪婪不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瞋怒不善業。

◎◎瞋怒(心懷惱害之意)

“ 有些人其心瞋怒、有邪惡意和思惟：

‘ 願這些眾生被殺戮、被捕捉、被滅絕、毀滅或不存

在！ ’”

瞋怒也是由於貪或瞋，兩者都有癡。

舉例而言：屠夫和漁民對他們要殺戮的有情總是懷有害

心；士兵對敵人心懷憎恨，甚至那些家園被炸毀、親友遭屠

戮的平民百姓也會心懷恨意；再者，一名在持守五戒的農夫

不會殺害任何有情，但當某些有情損毀他的莊稼時，由於貪

和癡，瞋怒仍可能生起；這樣的情形也時有發生，一個人可

能在持戒，但房內或園中出現了老鼠，廚房有了蟑螂，臥室

進了蚊子，瞋怒便生起，這是因為對漂亮房園的貪愛，即便

他不殺生，但仍可能希望它們死掉；盡管一位醫生不會為病

357 《法集義註‧心生起章‧不善業道論》 ( D h S A . 1 . 3 . 1 
Akusalakammapathakathā /E.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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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施行安樂死，一名病人的家屬不會允許病人被安排安樂死，

但他們仍可能心懷惡意——但願病人死去；對一位不想要孩

子的母親也是如此，她可能對業的運作有相當了解，所以不

會通過墮胎來殺死自己的孩子，但她仍可能希望孩子死掉。

雖然起惱害心之前可能會有貪或瞋，但在希求其他有情

受傷或死亡的當下，這只是由於瞋和癡。

如果一個人認為希望他人受到傷害沒有錯，或認為某種

程度而言這是對的，這是對業的運作的邪見，即該業與邪見

相應；反之則與邪見不相應。

在解釋瞋怒 (心懷惱害之意 )不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持

邪見不善業。

◎◎持邪見

“ 有些人有邪見、顛倒見 358：

‘ [1]沒有佈施，

[2]沒有供養，

[3]沒有獻供，

[4]沒有善行惡行諸業之果或異熟，

[5]沒有此世，

[6]沒有他世，

[7]沒有母親，

[8]沒有父親 359，

358 詳見“虛無見”，p.265。
359 關於如何理解父母是否真實存在，見腳註11，p.4；腳註374，

p.206；尾註203，p.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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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沒有眾生是化生者，

[10]世上沒有沙門、婆羅門之正行者、正行道者，以

自智證知此世及他世而宣說。’”

上述為佛陀所描述的基本邪見，稱為 “ 十種基礎邪

見 ”(dasa-vatthukā micchā-diṭṭhi)。它否定業的運作與再生等。

當佛陀提及基本邪見時，這些就是他通常所指的類型。然而，

舉例而言，一個人可能持有這樣的觀點：善行導向往生天堂，

惡行導向投生地獄，這些都由神來掌控。認為這些由神掌控

是邪見，但相信行為會帶來結果 (信奉行為有效的學說 )則不

是邪見。

持有邪見是因為貪或瞋，兩者都有癡。

有人可能出於渴愛 (欲貪、有貪或無有貪 )而持有邪見。

執取於自己的邪見 (即見取 )也是由於貪，這樣的見取可與慢

相應，也是貪根，見取是人們之間諸多紛爭的起因。有人持

有邪見也可能是因為物質利益，或許別人承諾會給他酬勞。

許多人開始持有邪見是出於對伴侶的喜愛，女孩接受了男友

的邪見，或是男孩接受了女友的邪見，這些都是由於愛戀，

也屬於貪根。某種邪見也可能會變得流行，於是有人為了獲

得時尚人士的認可而持有這邪見，想趕 “ 時髦 ” (貪根 )。有

人可能由於恐懼 (瞋根 )而持有邪見，或許他因持有其他觀點

而遭到迫害。有人甚至為了報復 (瞋根 )而持有邪見，我們知

道有這樣的事情：妻子因丈夫有外遇而與他離婚，然後與一

名持邪見者結婚來報復前夫。

雖然接受邪見之前可能會有貪或瞋，但在思考該邪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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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看待事物的當下，這只是由於貪和癡 360。

否定業的運作的邪見在所有不善業道中最為嚴重。為什

麼？因為若一個人執持這樣的邪見，就很容易造下其他不善

行——確實，這不可避免 158。

關於佛陀對三種意不善業道的教導，到此闡述完畢。它

們是：貪婪 (貪圖他人的財物 )、瞋怒 (心懷惱害之意 )、持

邪見 (否定善惡業的運作 )。

總而言之，有十種不善業道，即：三種身不善業道、四

種語不善業道與三種意不善業道。它們皆因貪、瞋、癡而生

起 159。

 ●不善業的果報
這些不善業有什麼果報呢？佛陀對諸比庫說：

◎◎身不善業的果報

“ 諸比庫，以三種身業的過失與失壞、不善思為因，有情

身壞命終後再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

◎◎語不善業的果報

“ 諸比庫，或以四種語業的過失與失壞、不善思為因，有

情身壞命終後再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

◎◎意不善業的果報

“ 諸比庫，或以三種意業的過失與失壞、不善思為因，有

情身壞命終後再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

360 詳見“足道不善業”，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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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十不善業道會帶來如此不幸的果報，佛陀譴責

它們為“不善的” (akusala)、“無利益的” (anattho)、“有罪

的” (sāvajja)、“有苦報之法” (dukkha-vipāka-dhamma)361。又

由於它們導致再生於地獄，佛陀譴責它們為“黑道” (kaṇha-

magga)160。

佛陀進一步開示說，如果我們又令他人從事此十不善業

道，它們將變成把我們帶往惡趣，乃至地獄的二十法 161；如

果我們也認同此十不善業道，它們將變成把我們帶往惡趣的

三十法 162；如果我們還以言語讚美此十不善業道，它們將變

成把我們帶往惡趣的四十法 163。

不善業的輕報

在上述情況下，佛陀所指是不善業在死後帶來其果

報——產生畜生道、鬼道或地獄的結生心。但不善業也能

在人的生命期間 (pavatti)帶來果報，這時，雖然這些果報

仍是不可意的且非所願的，但相對而言，佛陀稱它們為

“ 輕 ” (sabbalahusa)，此時 362/164：

‧殺生僅導致壽命縮短；

‧偷盜僅導致財富損失；

‧欲邪行僅導致怨敵與憎恨；

‧虛妄語僅令其遭受誹謗和造謠；

‧離間語僅導致朋友斷交；

361 關於十不善業道的果報，詳細闡述亦見尾註14，p34。
362 關於殺生導致短壽，佛陀在《小業分別經》中的解釋見“殺生”，

p.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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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惡語僅令其聲音不悅耳動聽；

‧雜穢語僅令他人不信其言，即便所說是事實；

‧飲用穀酒或花果酒等諸酒類僅導致精神錯亂。

在此請記住，某行為要成為足道業，必須是有意為之——

有想做該不善行的意圖。例如，有人可能覺得手臂發癢，看

都沒看伸手就抓，然後才發現是隻蚊子，而他無意中把它弄

死了；這樣的行為不屬於不善業，因為他並沒有傷害蚊子的

意圖。然而，也可能有人覺得手臂有點癢，低頭一看是隻蚊

子，就把它打死了；這樣的行為是不善業，因為他有殺死蚊

子的動機。噴灑除蟲劑滅殺房中的蟲子，或者放置毒藥滅鼠

等，同屬不善業。

足道不善業

此外，我們要明白，當佛陀說不善業帶來惡趣的結生

時，佛陀所指為不善業道(kamma-patha)。只有在若干要

素(sambhāra)都具備時，才算“足道”。以作為身行的殺生

(pāṇātipāta)為例，該行為只有在具足五個條件時，才成為足

道業363：

1)生命 (pāṇa)：例如蟲、魚或人。

2)知道是生命 (pāṇa-saññitā)：在此，知道該有情是蟲、

魚還是人無關緊要，重要的是知道它擁有命根，例如

363 在《律藏‧經分別》(Vinaya-piṭaka，Sutta-vibhaṅga)中，佛陀也
作出了同樣的解析，以判定一名比庫是否違犯了相應的學處。此
處的分析來自《法集義註‧心生起章‧不善業道論》(DhSA.1.3.1 
Akusalakammapathakathā /E.126-135)，這在《中部‧正見經》
(M.1.1.9 Sammādiṭṭhisuttaṃ)的義註中也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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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宮內的胎兒。

3)有殺害的心 (vadhaka-citta)：意圖斷絕有情的命根。

4)付諸行動 (upakkama)：付出努力去殺生，例如擊打、

噴殺蟲劑、使用刀子或引爆炸彈。

5)有情由此而死 (tena maraṇanti)：有情的命根必須是因

為遭此攻擊而斷絕，而非任何其他原因。

具足這五個條件即為足道業，其思稱為 “ 決意

思 ” (sanniṭṭhāna-cetanā)。指使他人去完成也是足道業。如果

這樣的業道在臨終時成熟，它必定產生畜生道、鬼道甚至地

獄的結生；然而，若僅滿足部分條件，其結果則不確定 364。

舉例而言，所有殺生的條件都具備，只是有情並沒有死

去。例如，有人看到手臂上有隻蚊子，他揮手便打，蚊子卻

飛走了。這時，盡管該行為不成為殺業，卻已構成意不善業

“ 瞋怒 ” 的足道業。瞋怒要成為業道只需滿足兩個條件：

1)另一有情 (parasatta)；

2)希望對方毀滅 (tassa ca vināsacintāti)。

具足這兩者即是足道業。如果它在臨終時成熟，必定會

產生畜生道、鬼道甚至地獄的結生。

有人可能見到蚊子就生氣：“ 哦，現在那蚊子想要叮我！

說不定我會得瘧疾！ ” 於是，他可能會拿把扇子把蚊子趕出

房間。只要他純粹是生氣，而根本沒有希望蚊子死掉的想法，

這就既不是殺業，也不是心懷惱害意之業。不過這始終是不

善業，若這樣的瞋在臨終時生起，它能支助另一個不善業產

364 《中部義註》的解釋見腳註671，p.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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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畜生道、鬼道甚至地獄的結生。

就任何一種業道而言，若某項條件缺失，則該業成熟時，

其果報是不確定的。若該業在臨終時成熟，它可能會產生惡

趣的結生，也可能不會。這還要看其他因素，例如：殺欲以

及為殺所付出之努力的強弱；主動去做、無需慫恿，還是因

他人慫恿才去做 365；目標有情的大小；目標有情是具德者還

是無德者。這取決於很多因素，而我們只能從原理上解釋業

的運作。然而，有一個簡單的規則是確定不變的：不善業如

殺生、不與取等，無論大小，都絕不會帶來善果，而唯有惡

報。

另一個例子是邪見的意業。只有在兩個條件均具足時，

它才能成為足道不善業 366：

1)看待事物的基礎 (vatthuno)：即那些在本質上 (sabhāva)
不能契入實相 (ayathā-bhūta)的思惟傾向、指導思想或

所謂的科學理念。這種思想或科學違背真相，但只有

在成為以下三種邪見之一時才算否定業的運作 367：

(1)無作見(akiriya-diṭṭhi)：否定不善業與善業的作用。

(2)無因見(ahetuka-diṭṭhi)：否定果報有因。

(3)虛無見(natthika-diṭṭhi)：認為任何因都不會有果報。

2)依照上述基礎，以顛倒的方式把握事物 (gahitākāra-

365 見“無行與有行”，p.72。
366 部分細節取自《中部‧正見經》(M.1.1.9 Sammādiṭṭhisuttaṃ)的復

註。
367 關於佛陀對這三種邪見的描述，見“否定業運作的三種見”，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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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rītatā)：即依據上述基礎、依據前述三種邪見之一，

進行推論、判斷和作決定的意業 368。在以此顛倒的方

式作推斷的當下，他認為：“ 就是這樣 (evametaṃ)，

不可能是其他 (na ito aññathā)”。

舉例而言，有人可能信奉唯物主義——否定有善惡業作

為因，也否定有善惡業的果報。依據這樣的觀點來推論，他

會認為從事十不善業道並無過錯。例如，他可能推斷釣魚、

戰爭、滅蟲和墮胎都沒錯，他甚至會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同

樣，他也可能推斷邪淫、妄語、飲酒等也毫無過失。這是由

於他作推論的基礎致使他以顛倒的方式來判斷這些不善業

道。

當以上兩個條件都具足時，執持邪見的業即成為足道業。

如果該業在臨終時成熟，這必定會產生畜生道、鬼道甚至地

獄的結生。業之重輕取決於他執持邪見程度的深淺，以及依

該邪見作推斷和決定的多寡。

佛陀開示說，若執持這樣的邪見並依此來思惟，可想而

知，一個人只會遠離十善業道而致力於十不善業道。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惡法毫無過失，善法也全無利益 369。於是，由於

這種顛倒錯誤的推論和決定，世間便有了許多爭鬥與吵鬧。

出於同樣的原因，有人可能會認為以持戒來約束自己的行為

只是文化傳統，只存在於古印度等，不屬於現代社會。這樣

368 因此，一個人認為什麼才符合邏輯、合乎自然或合乎常理，取決

於他看待事物的基礎。
369 引文見尾註158，p.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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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他可能會認定：受持戒條，清淨自己的身行、語行和

意行，以及持守正見 (Sammā-diṭṭhi)，這些都沒有必要，甚至

讓人討厭。

十善業道

 ●三種身善業道

下面我們來學習佛陀關於十善業道的教導：它們是什麼，

它們的根又是什麼 370。首先，佛陀開示了三種身善行 371
：

“ 諸比庫，如何是三種身業的成就，具善思，產生樂，有

樂果報呢？ ”

◎◎待以友善和憐憫〔離殺生〕

“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捨殺生，離殺生，放棄棍棒，放

棄刀槍，有慚恥，有仁慈，憐憫一切有情生類而住。”

為什麼要離殺生呢？如前所述，這是由於無貪和無瞋。

而且你應該記得，這可以是智相應 (ñāṇa-sampayutta)或智不

相應的 (ñāṇa-vippayutta)，也就是說，戒除殺生者可能了解業

的運作，也可能不了解業的運作 372。

我們前面還說過，有人可能出於友善而遠離殺生，因為

他認為該生物漂亮或有趣，也可能由於習俗、傳統，或者因

為其信仰教導他這麼做。有人遠離殺生，也可能因為想獲得

370 關於十善業道之諸根(無貪、無瞋、無癡)，詳細資料取自《法集

義註‧心生起章‧善業道論》(DhSA.1.3.1 Kusalakammapathakathā /
E.136-137)。關於聖者的“離”，亦見“四種道智”，p.532。

371 《增支部‧十集‧第一思經》(A.10.217 Paṭhamasañcetanikasuttaṃ)
372 這是業自屬智，見“五種智”，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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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名聲，或者因為擔心被別人發現會遭受羞辱、責備或懲罰。

有人遠離殺生，還可能由於他認為殺生的行為可恥，或者由

於他已受持離殺生學處。最後，有人遠離殺生，可能是因為

已證得入流道智 (Sotāpatti-magga-ñāṇa)而不可能再故意殺生。

在解釋離殺生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離不與取善業。

◎◎離不與取

“ 有些人捨不與取，離不與取，在村落或在林野，不會以

盜心不與而取他人的財富與所有物。”

在此，離不與取同樣是由於無貪和無瞋，與業運作之智

相應或不相應。

同樣地，有人離不與取，可能是出於友善，出於習俗、

傳統，或者由於其宗教信仰教導他這麼做。有人離不與取，

也可能因為想獲得好名聲，或者因為擔心被別人發現會遭受

羞辱、責備或懲罰。有人離不與取，還可能由於他認為偷盜

的行為可恥，或者由於他已受持離不與取學處。最後，有人

離不與取，可能是因為已證得入流道智而不可能再故意不與

而取。

在解釋離不與取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離欲邪行善業。

◎◎離欲邪行

“ 有些人捨欲邪行，離欲邪行，對那些

[1]母護者、
[2]父護者、
[3]父母護者、

[6]親族護者、
[7]宗族護者、
[8]法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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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兄護者、
[5]姊護者、

[9]有護者(有夫者)、
[10]有罰者，

乃至為花鬘所環繞者 (已訂婚者 )，不會犯下如此的行
為。”

在此，離欲邪行同樣是由於無貪和無瞋，與業運作之智

相應或不相應。

同樣地，有人離欲邪行，可能是出於友善，因為他不願

意傷害別人或別人的家庭等。有人離欲邪行，可能是出於習

俗、傳統，或者由於其宗教信仰教導他這麼做。有人離欲邪

行，也可能因為想獲得好名聲，或者因為擔心被別人發現會

遭受羞辱、責備或懲罰。有人離欲邪行，還可能由於他認為

邪淫的行為可恥，或者由於他已受持離欲邪行學處。最後，

有人離欲邪行，可能是因為已證得入流道智而不可能再故意

犯欲邪行。

上述即三種身善業道：離殺生 (待以友善和憐憫 )、離不
與取和離欲邪行。

 ●四種語善業道

然後，佛陀開示了四種語善業道：

“ 諸比庫，如何是四種語業的成就，具善思，產生樂，有

樂果報呢？ ”

◎◎離虛妄語

“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捨虛妄語，離虛妄語。在會堂、

在集會、在親族中、在團體中或在王族中，作為證人，他被

帶來詢問：‘ 來，男子！說你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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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或不知而說 ‘ 我不知 ’，或知而說 ‘ 我知 ’，

‧或沒見而說 ‘ 我沒見 ’，或見而說 ‘ 我見 ’。

“ 他不會以自己之因、他人之因或些許利得之因，而故意

說虛妄語。”

在此，離虛妄語也是由於無貪和無瞋，與業運作之智相

應或不相應。

同樣地，有人離虛妄語，可能出於習俗、傳統，或者由

於其宗教信仰教導他這麼做。有人離虛妄語，也可能因為想

獲得好名聲，或者因為擔心被別人發現會遭受羞辱、責備或

懲罰。有人離虛妄語，還可能由於他極為尊重真相並認為說

謊是可恥的，或者由於他已受持離虛妄語學處。最後，有人

離虛妄語，可能是因為已證得入流道智而不可能再故意說虛

妄語。

在解釋離虛妄語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離離間語的善業。

◎◎離離間語

“ 有些人捨離間語，離離間語。

‧不在此處聽後而在那裏說，以分裂這些人；

‧不在那裏聽後而對這些人說，以分裂那些人。

“ 他是分裂的和解者、和諧的促成者，樂於和合、喜好和

合、喜歡和合，他說帶來和合的話語。”

在此，離離間語也是由於無貪和無瞋，與業運作之智相

應或不相應。

同樣地，有人離離間語，可能出於習俗、傳統，或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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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宗教信仰教導他這麼做。有人離離間語，也可能因為想

獲得好名聲，或者因為擔心被別人發現會遭受羞辱、責備或

懲罰。有人離離間語，還可能由於他不喜紛爭與不和，並認

為挑撥他人是可恥的，或由於他已受持離離間語學處 373。最

後，有人離離間語，可能是因為已證得不來道智 (Anāgāmi-

magga-ñāṇa)而不可能再故意說離間語。

在解釋離離間語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離粗惡語善業。

◎◎離粗惡語

“ 有些人捨粗惡語，離粗惡語。

‧凡所言說，無過、

‧悅耳、友愛、怡心、有禮、

‧令眾人喜愛、令眾人適意，他說如此的話語。”

在此，離粗惡語也是由於無貪和無瞋，與業運作之智相

應或不相應。

同樣地，有人可能出於友善而離粗惡語，例如對方是個

孩子，他不願傷害這孩子。有人離粗惡語，也可能由於習俗、

傳統，或者其宗教信仰教導他這麼做。有人離粗惡語，也可

能因為想獲得好名聲，或者因為擔心被別人發現會遭受羞辱、

責備或懲罰。有人離粗惡語，還可能由於他喜愛和睦安寧，

並認為說粗惡語是可恥的，或者由於他已受持離粗惡語學處。

與戒除離間語相同，有人離粗惡語，也可能是因為已證得不

來道智而不可能再說粗惡語。

373 關於離離間語學處，見尾註108的“活命八戒”，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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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釋離粗惡語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離雜穢語善業。

◎◎離雜穢語

“ 有些人捨雜穢語，離雜穢語。他是

‧適時語者、

‧真實語者、

‧有益語者、

‧法語者、

‧律語者。

‧他說有憶持價值的話語，適時、合理、有節制、有意

義。”

在此，離雜穢語也是由於無貪和無瞋，與業運作之智相

應或不相應。

在此，有人可能出於尊重而離雜穢語，例如對方是出家

人，他不願意與對方閒扯而顯得無禮。有人離雜穢語，也可

能由於習俗、傳統，或其宗教信仰教導他這麼做。有人離雜

穢語，也可能因為想獲得好名聲，或者害怕因此受到羞辱、

責備或懲罰。有人離雜穢語，還可能由於他對話語能力極為

尊重，並認為說雜穢語是可恥的，或者由於他已受持離雜穢

語學處。再者，有人離雜穢語，也可能是因為已證得阿拉漢

道智 (Arahatta-magga-ñāṇa)而不可能再說雜穢語。

在解釋語不善業道時，我們講述了佛陀所教導的不應當

談論的話題。然而，佛陀也開示了什麼才是應當談論的話題。

對此，他舉出了以下十種論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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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欲論
　(appiccha-kathā)；
2)知足論
　(santuṭṭhi-kathā)；
3)遠離論
　(paviveka-kathā)；
4)獨處論
　(asaṃsagga-kathā)；
5)勤勉精進論
　(vīriyārambha-kathā)；

6)戒論 (sīla-kathā)；
7)定論 (samādhi-kathā)；
8)慧論 (paññā-kathā)；
9)解脫論
　(vimutti-kathā)；
10)解脫知見論
　(vimuttiñāṇa-dassana-

kathā)。

佛陀說，這十種論是適當的言談，因為它們：

1)導向完全厭離
　(ekantanibbidāya)；
2)導向離染 (virāgāya)；
3)導向滅盡 (nirodhāya)；
4)導向寂止
　(upasamāya)；

5)導向證智 (abhiññāya)；
6)導向正覺
　(sambodhāya)；
7)導向涅槃
　(Nibbānāya)。

上述即四種語善業道——離虛妄語 (只說真話或保持沉

默 )、離離間語 (只說令分裂者和解、保持和合者和諧的話 )、

離粗惡語 (說話溫文有禮 )以及離雜穢語 (只說有意義的話題、

有利益的言論 )。

 ●三種意善業道

接下來，佛陀開示了三種意善業道：

“ 諸比庫，如何是三種意業的成就，具善思，產生樂，有

樂果報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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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貪婪

“諸比庫，在此，有些人不貪婪。他不貪圖他人的財富與

所有物[，不思惟]：‘啊！那[些]他人的[財物]將會是我的。’  ”

在此，離貪婪也是由於無貪和無瞋，與業運作之智相應

或不相應。

再者，有人遠離貪婪，可能因為他樂見別人的好運——

隨喜 (muditā)，而非覬覦他人的財物。此外，有人戒除貪婪，

可能是因為已證得阿拉漢道智，他不可能再貪圖別人的財物。

在解釋離貪婪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離瞋怒善業。

◎◎不瞋怒(不心懷惱害之意)

“ 有些人其心不瞋怒、無邪惡意和思惟：‘ 願這些有情無

怨敵，無瞋害，無惱亂，保持自己的快樂！ ’  ”

在此，離瞋怒也是由於無貪和無瞋，與業運作之智相應

或不相應。

有人遠離瞋怒可能是因為他希望一切有情都能保有自己

的生命並獲得快樂——這是源於慈 (mettā)與悲 (karuṇā)，而

非希望其他有情死去或受到傷害。此外，有人遠離瞋怒也可

能是因為已證得不來道智而絕不可能再心懷惡意。

在解釋離瞋怒善業後，佛陀接著開示離邪見善業，即持

正見 (Sammā-diṭṭhi)善業。

◎◎持正見

“ 有些人有正見、非顛倒見：

‘ [1]有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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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供養，

[3]有獻供，

[4]有善行惡行諸業之果的異熟，

[5]有此世，

[6]有他世，

[7]有母親，

[8]有父親 374，

[9]有眾生是化生者，

[10]世上有沙門、婆羅門之正行者、正行道者，以自智

證知此世及他世而宣說。’”

這就是佛陀所描述的基本正見，稱為 “ 十種基礎正

見 ” (dasa-vatthukā sammā-diṭṭhi)。正見肯定了業的運作和再

生等。當佛陀提及基本正見時，這些就是他通常所指的類

型 375。

持正見是由於無貪、無瞋、無癡，且必定是智相應的。

然而，只要一個人尚未親見緣起的運作，其正見就只是基於

信，因而是不確定的——時有時無。只有入流道智 (Sotāpatti-

374 這並非指父親與母親真實存在，而是指子女對父母所造下的善惡
業會帶來與之相應的果報。進一步的解釋見腳註11，p.4；尾註
203，p.395。

375 正見：這亦稱為“業自屬正見”(Kamma-ssakatā-sammā-diṭṭhi)。因
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比庫經》(S.5.369 Bhikkhusuttaṃ)中開
示：“什麼是諸善法(kusalānaṃ dhammānaṃ)的初始呢？善清淨的戒
(sīlañca suvisuddhaṃ)與正直的見(diṭṭhi ca ujukā)(《相應部義註》：
業自屬見)。”佛陀解釋，比庫在成就此二法後即可修習四念處。
在《相應部‧大品》中，佛陀在教導八支聖道(S.5.1-181)與七覺支
(S.5.182-366)時也作了同樣的開示。參見“五種智”，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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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ga-ñāṇa)才能使正見成為確定，那時他 /她已依順、逆

序知見緣起，［入流道智又斷除了邪見，］因而絕不可能再

對業持有邪見，也絕不可能再持有二十種有身見 (sakkāya-

diṭṭhi)166的任何一種。與此同時，他 /她也具有了能辨別正見

與邪見的正見 167。

在所有善業道中，持有肯定業的運作的正見最為重要。

為什麼？因為持有正見，則難行惡法。的確，若一個人已

獲得聖弟子的正見，對很多不善法，他 /她都不可能再去觸

碰 168。

關於佛陀對三種意善業道的教導，到此闡述完畢。它們

是：不貪婪 (不貪圖他人的財物 )、不瞋怒 (心懷慈與悲 )、

持正見 (不執持否定善惡業運作的邪見，而持有肯定善惡業

運作的正見 )。

總而言之，有十種善業道：三種身善業道、四種語善業

道和三種意善業道。它們都因無貪和無瞋而生起，或智相應

或智不相應。

 ●善業的果報

這樣的業有什麼果報呢？佛陀對諸比庫說：

◎◎身善業之果報

“ 諸比庫，以三種身業的成就、善思為因，有情身壞命終

後再生於善趣、天界。”

◎◎語善業之果報

“ 諸比庫，或以四種語業的成就、善思為因，有情身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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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後再生於善趣、天界。”

◎◎意善業之果報

“ 諸比庫，或以三種意業的成就、善思為因，有情身壞命

終後再生於善趣、天界。”

佛陀稱讚此十善業道為 “善的 ” ( k u s a l a )、 “有利益

的” (attha)、“無罪的” (anavajja)、“有樂報之法” (sukha-vipāka-

dhamma)。因其導向再生於天界(sagga)，佛陀稱讚它們為“白

道” (sukka-magga)169。

佛陀進一步開示說，如果我們又令他人從事此十善業

道，它們將變成把我們帶往善趣乃至天界的二十法 170；如果

我們也認同此十善業道，它們將變成把我們帶往善趣的三十

法 171；如果我們亦以言語讚美此十善業道，它們將變成把我

們帶往善趣的四十法 172。

結論

關於十不善業道與十善業道，到此闡述完畢。十不善業

道導向畜生界、鬼界乃至地獄的結生；而十善業道卻能帶來

人界或天界的結生。

然而，再生為人或天人並非佛法的目標，為什麼？因為

這樣的再生在佛陀的教法之外也可以獲得，所以善業道並非

佛陀教法所獨有，而關於四聖諦的教導才是佛陀教法所獨有

的 376，即：1)苦；2)集；3)滅；4)道。這是諸佛最卓越的教

376 這是“ 佛陀漸進說法” (anupubbi-kathā)的頂點(見“ 行刑者當

拔達提咖”，p.282)，可見於諸如《長部‧安拔他經》(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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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Buddhānaṃ sāmukkaṃsikā dhammadesanā)。它能導向一切

善法中的至善者，即證悟道果，最終成為阿拉漢而終結生、

老、死。

什麼是證悟道果所必須的因素呢？成就止禪與觀禪 173。

然而，成功的止禪與觀禪需要得到許多其他善業的支助；換

言之，要禪修成功，我們需要先完成大量的三種福行事——

不僅在今生，還有過往生，而且所造下的福行事必須是高質

量的——始終如一並持續不斷。這就是我們隨後要討論的內

容。

明與行

證悟道果 (乃至阿拉漢果 )所必需的過去所累積的修行，

稱為 “ 明與行 ” (vijjā-caraṇa)174：

1)“明 ” (vijjā)與慧 (paññā)相同，即觀智 (vipassanā-ñāṇa)，

包括世間的 (lokiya)和出世間的 (lokuttara)兩者 377。世間智所

緣取的目標是有為界 (Saṅkhata-dhātu)——三界的五蘊或名色；

出世間智所緣取的目標是無為界 (Asaṅkhata-dhātu)——涅槃。

Ambaṭṭhasuttaṃ，也譯為《阿摩晝經》)和《中部‧伍巴離經》

(M.2.1.6 Upālisuttaṃ，也譯為《優婆離經》)。
377 《清淨道論‧說六隨念品‧佛隨念》(VsM.7.133 Buddhānussati /

PP.vii.30)解釋，依據《長部‧安拔他經》(D.1.3 Ambaṭṭhasuttaṃ，

也譯為《阿摩晝經》)，“明”為八種智：1)對名色的觀智，2)意所

成神變智，3)諸神變智，4)天耳智，5)他心智，6)宿住隨念智，

7)天眼智，8)漏盡智(2-8的解釋見腳註239，p.124)。而依據《中

部‧怖駭經》(M.1.1.4 Bhayabheravasuttaṃ)，“明”則指三種智

(tevijjā，三明)，即前述的6,7,8。然而在涉及過去的修行時，出世

間智(第8)通常不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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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論及證悟道果所必需的過去修行時，出世間智並不包括在

內，因為如果擁有出世間智，即已證悟了道果。

2)“ 行 ” (caraṇa)等同於三種福行事 (puñña-kiriya-vatthu)，

即佈施 (dāna)、持戒 (sīla)、禪修 (bhāvanā)。禪修指止禪與

觀禪 (此處再次提及觀，見後文解釋 )。然而，只有當這三

種福行事得到始終如一、持續不斷的正確修習時，方可稱為

“ 行 ”。

在此兩者中，我們先探討 “ 行 ” (因為這樣更易懂 )。

行

“ 行 ” 為十五法 378：

1)持戒 (sīla)：對此，我們在講述第二種福行事 379時已討

論過，這裏再簡要回顧一下相關的內容。

(1)就在家人而言，持戒指常持五戒、八戒或十戒。它

378 在《中部‧有學經》(M.2.1.3 Sekhasuttaṃ)的篇首，佛陀讓阿難尊

者為咖畢喇瓦土城(Kapilavatthu，迦毗羅衛城)的釋迦族人說示“有
學行道者” (sekho pāṭipado)。阿難尊者解釋：“大名(Mahānāma，摩

訶男)，在此，聖弟子具足戒(sīlasampanno)，守護諸根門(indriyesu 
guttadvāro)，於食知節量(bhojane mattaññū)，實行警寤(jāgariyaṃ 
anuyutto)，具備七正法(sattahi saddhammehi samannāgato)，對於增
上心(ābhi-cetasikānaṃ)、現法樂住(diṭṭhadhammasukhavihārānaṃ)的
四種禪那(catunnaṃ jhānānaṃ)，隨願而得(nikāmalābhī)、容易而得
(akicchalābhī)、不難而得(akasiralābhī)。”接著，他解釋說，聖弟子

的“七正法”為：1)有信(saddho)；2)有慚(hirimā)；3)有愧(ottappī)；
4)多聞(bahussuto)；5)勤精進(āraddhavīriyo)；6)具念(satimā)；7)具
慧(paññavā)。這些構成了聖弟子的“行”。阿難尊者說畢，佛陀以

“Sādhu”(說得好)表示贊同。
379 見“持戒”，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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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正命，即謀生方式不違犯任何學處，也不涉及

五種不正當的買賣——販賣武器、有情、肉、酒及

毒物380。

(2)就比庫而言，持戒指持守比庫戒(bhikkhu-sīla)，即增

上戒(adhi-sīla)，這包括四種清淨戒(catu-pārisuddhi-

sīla)175：

a)巴帝摩卡防護戒 (pātimokkha-saṃvara-sīla)：慣於

持守包括 227條學處的比庫戒。

b)根防護戒 (indriya-saṃvara-sīla)：慣於藉由作意禪

修業處，即止或觀，而守護眼、耳、鼻、舌、身、

意六根門。如此，煩惱就不會因經由六門［進入

的目標而］生起 381。

c)活命清淨戒 (ājīva-pārisuddhi-sīla)：這是比庫的正

命，即遠離邪命，以不違犯任何巴帝摩卡學處的

方式活命 382。

d)資具依止戒 (paccaya-sannissita-sīla)：如理省思衣、

食、住、藥四種生活資具。

2)防護諸根 (indriya-saṃvara)：這等同於比庫的第二種清

淨戒——根防護戒，即慣於藉由作意禪修業處，即止

或觀，而守護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門。如此，

煩惱就不會因經由六門［進入的目標而］生起。

380 引文見尾註103，p.375。
381 詳見尾註118，p.377。
382 關於比庫的邪命，詳見尾註120，p.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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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於食知節量 (bhojane-mattaññutā)：慣於僅食用支持禪

修與維持色身所必需之量 383。

4)實行警寤 (jāgariyānuyoga)：慣於白天不睡，並杜絕不

必要的睡眠；於睡眠之間，從不間斷禪修。

5)信 (saddhā)：對佛、法、僧，業的運作以及緣起、再生、

其他生存界具有強有力的深信 384。在這種分類法下，

慣行佈施亦包括在 “ 信 ” 內。

6)念 (sati)：慣習四念處——正念於身、受、心、法。

7)慚 (hiri)：常懷慚恥，故不造作身、語、意的惡行。

8)愧 (ottappa)：對造作身、語、意的惡行常懷羞愧［故

不作惡］。

9)多聞 (bāhu-sacca)176：

◇慣於學習和探討聖典以了解五取蘊、界、處之別。

蘊、界、處是第一聖諦——苦聖諦177。

◇慣於學習和探討緣起(paṭicca-samuppāda)以了解五蘊

之因，即第二聖諦——苦集聖諦。

◇慣於學習和探討四念處(sati-paṭṭhāna)以了解苦滅之

道，即第四聖諦——趣向苦滅之道聖諦。

◇多聞亦包含知見五蘊及其因，這即是我們已討論過

的兩種預備智385：名色分別智和緣攝受智。

383 在《相應部‧車喻經》(S.4.239 Rathopamasuttaṃ)中，佛陀將此解

釋為依照他所教導的省思方式來受用食物。省思文的引文見“比
庫戒”，p.112。

384 詳見“信(saddhā)”，p.591。
385 見“兩種預備智”，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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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精進 (vīriya)178：慣習四精勤 (padhāna，又稱四正勤 )：

(1)防護精勤(saṃvara-padhāna)：為使未生的身、語、意

不善法不生，而勤精進於防護。

(2)捨斷精勤(pahāna-padhāna)：為使已生的身、語、意

不善法斷除，而勤精進於捨斷。

(3)修習精勤(bhāvanā-padhāna)：為使未生的身、語、意

善法生起，而勤精進於修習。即努力培育更多的明

與行。

(4)隨護精勤(anurakkhaṇa-padhāna)：為使已生的身、

語、意善法保持，而勤精進於隨護。

11)慧 (paññā)179：指真正的觀智。此前，我們已討論過

十一種世間觀智。首兩個實際上還不算觀智，只是預

備智，後面九個才是真正的觀智 386。帶來再生的觀智

包括在 “ 行 ” 內。為什麼？

◇只要一個人尚未成為阿拉漢，那麼盡管他修習觀禪

時並無渴愛，能帶來再生的思卻仍然存在；業識的

住立也仍然存在。這由隨眠所致，除此之外，別無

可能180。

◇其次，觀智可能實際上夾雜有極其微細的對該智的

喜愛(abhi-nandana)，這是欲愛(kāma-taṇhā)。如果一

個人沒有禪那，臨終時其觀智或會作為最強大的善

業而成熟，那時它將帶來人界或欲界天的結生181。

12)初禪(paṭhama-jjhāna)。

386 見“十六種觀智”，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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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二禪(dutiya-jjhāna)。

14)第三禪(tatiya-jjhāna)。

15)第四禪(catuttha-jjhāna)。

以上 (12-15)四種禪那是止的修習。四種禪那即是佛陀所

稱的 “ 正定 ” (Sammā-samādhi)182。藉由四種禪那，心變得強

而有力並發出晃耀、明亮和閃耀的光——智慧之光。藉此智

慧之光可透視究竟諦，對過去、未來、現在、內、外、粗、細、

劣、勝、遠、近的究竟名色法修觀。

這十五法稱為 “ 行 ” 183。

明

“ 明 ” 也是觀智，但只有不帶來再生的觀智才是明。

對明與行的闡釋到此結束。明與行是一個人要證悟道果

所必需累積的過去業。請記住這些內容，後面我們還會談到，

那些在過去生已培育明的人得以證得最高的世間觀智——行

捨智。

果報

然而，要正確地結束關於 “ 善 ” 的闡釋，我們亦需指出

過去生所修習的明與行必須平衡，即兩者缺一不可。為什麼？

我們可以用一個譬喻來說明 184——明如人眼，行乃其

足 387。由此，有四種人：

387 《分別義註‧諦分別‧道諦義釋註釋》 ( V b h A . 4 . 2 0 5 
Maggasaccaniddesavaṇṇanā /DD.iv.570)解釋了“明與行”如何包攝
於八支聖道中：明=正見/正思惟(對應於不帶來再生的觀慧)，行=
餘下諸支。同樣地，明=觀，行=止；明=慧蘊(慧學)；行=戒蘊(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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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修習行卻未修習明者，猶如能行走卻失明之人；

2)已修習明卻未修習行者，猶如能看見卻跛足之人；

3)明、行均未修習者，猶如失明又跛足之人，這就

是我們在講《皮帶束縛經》時所討論的無聞凡夫

(puthujjana)；

4)明、行均已修習者，猶如能看見又能行走之人。

 ●明不足

若我們的修行以行為主，這好比培育了健康的四肢。這

樣的修行令我們有機會值遇佛陀的教法。它幫助我們在有佛、

法、僧的適宜之處再生為人，而且身體健康、諸根具足、父

母適合。但明的修習不足則猶如視力不良。由於未修習明，

我們將不能正確地知見法，即使得到佛陀的親自教導亦不能。

◎◎巴謝那地王

對此，高沙喇 (Kosala，憍薩羅 )的巴謝那地王 (Pasenadi，

波斯匿 )是個佳例，他是佛陀的重要護持者之一。由於過去

生所修習的行——佈施、持戒及其他福德行，他成為了國

王，享受王權與王者之樂。同樣由於過去的修行，他值遇佛

陀，並成為佛陀的大施主。然而由於明的修習不足，他沒有

能力正確地知見佛法，所以未能證得任何道果智。因此，盡

管我們能找到數篇描述他向佛陀請法的經文，那卻是膚淺的

法——只停留在概念層面 388。

學)與定蘊(定學)。它解釋說，具備了這三蘊(三學)，聖弟子就好
比眼能見、足能行的旅人，從而最終得證不死涅槃。

388 可見於諸如《相應部‧高沙喇相應》(S.1.112-136 Kosalasaṃyuttaṃ，

也譯為“憍薩羅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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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庫沙帝

另一個例子是漁夫之子比庫沙帝 (Sāti)389。由於過去所修

習的行，他值遇佛陀，對佛生信乃至出家成為比庫，並致力

於修習增上三學。然而，當佛陀為比庫們講述自己的過去生

時，比庫沙帝卻不能正確地領會其意——誤認為那是同一個

心識從一生遷居到另一生，同一個心識經受著過去善惡業的

果報。由於所修習的明不足，他無法正確地了知法。即使被

賢智的比庫眾所圍繞，並由佛陀親自教導，比庫沙帝仍不能

了知緣起 185。

◎◎辯論者沙吒咖

第三個例子是沙吒咖 (Saccaka)186，一位周遊四方與人辯

論的學者。由於過去所修習的行，他值遇佛陀，與佛陀討論

法，並對佛陀生起恭敬。但由於所修習的明不足，他不能完

全接受佛陀的教導，也沒有皈依佛陀。

這樣的例子為數不少，外道弟子們與佛陀討論法，他們

承認佛陀的教法更為殊勝，卻仍不能捨棄自己的觀點 187。

 ●行不足

另一方面，假設我們未能修習行，例如：未能修習佈施、

持戒、防護根門，未能對佛、法、僧培育起足夠強大的信，

未能對業的運作、緣起、再生及其他生存界培育起足夠強大

的信，未能培養慚與愧，未能修習四正勤，以及未能培育起

定力。這種狀態就猶如四肢殘疾一般。那麼，即使我們有能

389 《中部‧大愛盡經》(M.1.4.8 Mahātaṇhāsaṅkhay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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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了知佛陀的教導，也不可能值遇佛法，所以也就根本不可

能了知佛法。因為我們所擁有的是一名無聞凡夫的行，這樣

的行意味著我們會造作大量身、語、意的不善業，如殺生、

偷盜、邪淫、妄語、飲酒，其中最為嚴重的是持有邪見。這

樣的行意味著我們很可能再生於惡趣。如果我們投生到地獄、

畜生道或鬼道，佛陀說，要從那裏逃脫幾乎是不可能的 390。

在那期間，一位佛陀可能會出世，而我們將錯失遇到佛法的

機會，因為唯有作為人或者天人，我們才能值遇佛陀的教

法。就算我們果真能再生為人，對構成行的十五法 (caraṇa-

dhamma)修習不足將意味著我們會在不適宜的時間再生為

人，即生在沒有佛陀教法之時。為什麼？因為佛陀的教法極

其稀有 391，可能許多許多劫過去後都無佛出世。即使佛陀的

教法存在，我們卻極可能生在不適宜之處，有不合適的父母，

當地邪見盛行，人們根本不知道或無法接觸到佛法。而且，

作為人時，我們也會命途多舛且體弱多病。在那樣的情況下，

要遇到佛陀的教法殊為不易。

因此，我們或許 “ 視力良好 ”，意即有能力了知法乃至

可能證悟道果；然而由於行不足，我們將因為 “ 四肢殘疾 ”

而沒有機會值遇佛陀的教法。

390 對此，佛陀開示了盲龜的譬喻。引文見尾註78，p.368。
391 在《增支部‧一集‧一人品》(A.1.170-187 Ekapuggalavaggo)

和《增支部‧五集‧薩蘭達德經》(A.5.143 Sārandadasuttaṃ)
中，佛陀提到如來出現之稀有難得。佛陀在《法句‧佛陀品》
(DhP.14.182 Buddhavaggo)中說：“獲得人身難，會死生命難；聽
聞正法難，諸佛出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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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財長者子

對此，大財長者子 (Mahādhanaseṭṭhiputta)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 392。他出生在巴拉納西 (Bārāṇasī，波羅奈 )一個巨富之

家，並娶了一位娘家富有的女子為妻。由於並不持戒，他將

所有的財富都揮霍於美酒、鮮花、塗香、音樂和歌舞等，終

至一貧如洗。當佛陀出現在世間時，大財夫婦已近暮年。只

有在他們老去，前往仙人落處精舍 (Isipatanavihāra)乞食時，

才得以遇到佛陀的教法。

一天，佛陀見到了大財夫婦，他告訴阿難尊者：如果大

財年輕時好好經營生意，他會成為巴拉納西的首富；若年輕

時出家，他會成為阿拉漢，而他的妻子會是不來聖者。同樣

地，如果他中年時妥善打理事業，他會是城中的第二富者；

若出家，他會成為不來聖者，而他的妻子會是一來聖者。即

使在他上了年紀後，如果可以這麼做，他依然會成為城中的

第三富人；若出家，他仍能成為一來聖者，而他的妻子會是

入流聖者。然而，由於未能修習行，如今他一無所有，既沒

有在家人的財富，也空無出家人的法財，而且死後，他必定

再生於地獄。

◎◎未生怨王

未生怨王 (Ajātasattu，阿闍世 )是另一個佳例。在講解過

程中，我們會多次提到他。他是賓比薩拉王 (Bimbisāra，頻

婆娑羅 )之子。賓比薩拉王是初果聖者，也是佛陀與僧團的

392 《 法 句 義 註 ‧ 大 財 長 者 子 的 故 事 》 ( D h P A . 1 1 . 9 
Mahādhanaseṭṭhiputta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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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護持者。為了當上國王，未生怨王讓人殺死了父親。後來，

有一天晚上，他前往謁見佛陀，佛陀為他開示了殊勝的《沙

門果經》393。國王具備所有合適的條件，能在聽聞佛陀開示

後即證得初果——就像他的父親一樣。然而，由於他在那一

生更早的時候未能修習行，讓人殺害了自己的父親。弑父是

無間重業之一，其果報是下一生必定再生於地獄 394。因此，

未生怨王未能證得任何道果，而仍然是一名凡夫。

◎◎生在不適宜處

另 一 個 例 子 是 沒 有 生 在 佛 陀 所 稱 的 “ 適 宜

處 ” (patirūpadesa)之人，即生在沒有佛陀教法 (Buddha-sāsana)
的國家的人 395。例如，現在僧團裏從北美和北歐來的比庫不

斷增多，來自那些國家的在家人也越來越多，他們由於對佛、

法、僧生起信心而前來修行。然而，他們要接受佛陀的教法

通常並不容易，這或許是因為過去和現在修習明不足；而且

他們要值遇正法 (Saddhamma)往往也很困難，這或許是因為

過去和現在修習行不足。到底是何原因並不容易確定。當辨

識緣起時，你將有能力正確地了解這樣的業是如何運作的。

不善業與善業到此闡述完畢。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十二

種業。

393 《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
394 見“不善重業”，p.261起。
395 居住在有佛陀教法的地方是佛陀在《經集‧吉祥經》(SuN.2.261-

2 7 2  M a ṅ g a l a s u t t a ṃ )中所說的第四種吉祥： “居住適宜處
(paṭirūpadesavā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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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種業

這十二種業 (dvādasa-kamma)分為三組，每組四種 396：

‧依成熟的時間有四種；

‧依成熟的順序有四種；

‧依產生的作用有四種。

佛陀依此十二種來教導業 397。我們現在逐個解說。

依成熟的時間

第一組的四種業依成熟的時間來分 398/188：

1)現法受業 (diṭṭha-dhamma-vedanīya kamma)：在同一自

有 (atta-bhāva)［當生］成熟的業。

2)次生受業 (upapajja-vedanīya kamma)：在緊跟的下一生

成熟的業。

3)後後受業 (aparāpariya-vedanīya kamma)：在下一生之

後的某一生成熟的業。

396 這十二種業可見於《清淨道論‧說度疑清淨品》(VsM.19.685-
687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niddeso /PP.xix.14-16)，對此的解釋
則可見於《增支部‧三集‧因緣經》的義註和復註(AA./AṬ.3.34 
Nidānasuttavaṇṇanā)(引文見尾註237，p.400)以及《究竟法手
冊》等。第四組的四種業可見於《攝阿毗達摩義論‧四種業》
(AbS.5.53 Kammacatukkaṃ /CMA.v.21)。業依成熟之地，即按
照在何處及如何帶來果報而分四種：1)不善業(只在欲界/色界成
熟)；2)欲界善業；3)色界善業；4)無色界善業。

397 依成熟的時間，隨後討論；依成熟的順序，p.260起；依產生的作
用，p.286起。

398 《清淨道論‧說度疑清淨品》及其大復註(VsM./VsMṬ.19.685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 niddeso/PP.xix.14)和《攝阿毗達摩義論‧
四種業》(AbS.5.52 Kammacatukkaṃ /CMA. v.20)。巴利術語的逐
字翻譯見隨後的尾註188，p.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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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無效業 (ahosi kamma)：未能成熟的業。它指失效的現

法受業或次生受業，即徒有其名之業；當一位阿拉漢

般涅槃 (無餘滅盡 )後，無效業也包括後後受業，因

為般涅槃後，沒有業能再成熟。

在我們繼續討論之前，請大家記住：彈指間就有許多個

億萬的心識生滅，其中包括億萬的心路 (citta-vīthi)399。它們

大多數是意門心路，即億萬的意門心路即生即滅，猶如流淌

不息的河水。在我們這個生存界 (欲界 )，一條意門心路通常

包含七個速行心 (javana)400。當一個不善速行心生起時，有至

少 16個、最多 22個名法 (nāma-dhamma)；而當一個善速行

心生起時，則有至少 32個、最多 35個名法 401。無一例外，

每組名法中都有思 (cetanā)，正是由思來造業 402。因此我們可

以說，每當一個不善業或善業被造下時，與造業的思心所相

應，一系列的七個速行心生起了許多許多億萬次。

399 數字估算見腳註101，p.62。心相續由無數的有分心和打斷有分心

流、稱為心路的一系列一系列的心組成。
400 見腳註102，p.62。
401 不善速行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2a/2b/2c，p.73起；欲界善速行心

生起時的名法：見表3a/3b，p.101起。
402 並非所有思都造業：見腳註104，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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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ñi ñāṇakkhandhakathā /PP.xiv/114-123);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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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生
起
章
‧
欲
界
善
文
句
分
述
》

(D
hSA

.1.3.1 K
ām

āvacarakusalapadabhājanīyaṃ
 /E.96);

《
法
集
義
註
‧
心
生
起
‧
果
報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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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D
hSA

1.3.498 V
ipākuddhārakathā/E.359-360) ; 《

攝
阿
毗
達
摩
義
論
‧
五
門
心
路
》

(A
bs.410 pañcadvāravīthi/

C
M

A
.iv.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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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b：五門心路 ” 的說明：

‧被一條五門心路識知的色法所緣存續十七個心識剎

那。

‧一個心維持一個心識剎那(ci t ta-kkhaṇa)，包括生

(uppāda)↑、住(ṭhiti)∣、滅(bhaṅga)↓三個階段。

‧心路之間會生起許多有分心(見腳註306，p.160)。

‧所有五門心路(眼、耳、鼻、舌、身五門)都依循相同

的過程，按照心的定律(citta-niyāma)進行。五門心路

只是“收取”所緣(例如，眼門心路僅能識知到“有顏

色” )，還不能“知道”所緣(顏色)。“知道”發生在［隨

五門起的］第三個及其後的意門心路(見“表5c：意門

心路”，p.225)。五門心路的速行心之思只是弱的，這

意味著所造之業只能在生命期間(pavatti)產生果報，

而不能產生結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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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門心路 (pañca-dvāra-vīthi)的名法

(眼 /耳 /鼻 /舌 /身五門心路，以眼門心路為例 )

心

名法

五
門
轉
向

眼
識
領
受

推
度

確
定

速行 彼所緣

心(citta) 1 1 1 1 1 1 1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sabba-citta-sādhāraṇa) 7 7 7 7 7 7 不善(akusala)*
　貪根(lobha-mūla)

17/18/19/20/21
　瞋根(dosa-mūla)

17/18/19/20
　癡根(moha-mūla)

15
善(kusala)*
　智不相應

　(ñāṇa-vippayutta)
31/32/33

　智相應(ñāṇa-sampayutta)
32/33/34

心 所 同
推 度 心
或 欲 界
果 報 美
心。≠

六雜心所(pakiṇṇaka)

1.尋(vitakka) 1 1 1 1 1

2.伺(vicāra) 1 1 1 1 1

3.勝解(adhimokkha) 1 1 1 1 1

4.精進(vīriya) 1

5.喜(pīti) 1

6.欲(chanda)

名法總數 11 8 11 11 12 12 16/18/19/20/21/22
32/33/34/35

11/12
32/33/34

*具有不善根的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 2a/2b/2c，p.73起；

具有善根的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 3a/3b，p.101起。
≠欲界果報美心生起時的心所與欲界善速行心生起時的心所

相同，但不包括二無量與離心所，見上表 “ 速行 ” 一欄

“ 善 ” 項下內容。
五門轉向、眼識、領受心、推度心與確定心是無因的

(ahetuka)，而且從不與欲(chanda)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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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c：
意
門
心
路

(m
ano-dvāra-vīt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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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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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所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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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ṇa)
前
一
世
的

臨
死
所
緣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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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rūpāram
m

aṇa)
前
一
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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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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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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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心
生
起
章
‧
欲
界
善
文
句
分
述
》

(D
h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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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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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97-99);

  《
攝
阿
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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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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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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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心
路
》

(A
bs.4.1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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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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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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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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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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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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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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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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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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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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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

m
a-

vedanīya-
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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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後
受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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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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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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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upapajja-
vedanīya-
kam

m
a

果
報

(vipāka)
果
報

(vipāka)
果
報

(vipā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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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c：意門心路 ” 的說明：

‧一個心維持一個心識剎那，包括生↑、住∣、滅↓三

個階段。

‧心路之間會生起許多有分心403。

‧在這種意門心路之前，會有一個五門心路或其他意門

心路404。

‧依據心的定律，認知依循一個固定的過程。以視覺識

知為例405：

(1)眼門心路“收取”所緣；識知到“有顏色”。(見“表

5b：五門心路”，p.222。)

(2)［第一個］意門心路感知顏色，識知眼門心路的所

緣——過去的顏色。

(3)［第二個］意門心路知道它是哪種顏色，知道顏色

的名稱。

(4)［第三個］意門心路知道所緣的“含義”，見到整個

影像，即由過去經驗(想<saññā>)所確立起來的概

念。

403 有分心：詳見腳註306，p.160；“表5a：死亡與結生”，p.79。
404 這種意門心路是隨五門起的(pañca-dvārānubandhakā)。不依於五

門心路而生起的意門心路則是獨立發生的(visuṃ-siddhā)。
405 《 長 部 復 註 ‧ 波 他 巴 德 經 註 釋 》 ( D A Ṭ . 2 . 4 3 9 - 4 4 3 

Poṭṭhapādasuttavaṇṇanā，該經也譯為《佈吒波陀經》)中對此過

程作了這樣的描述：“首先，聲音經由耳朵(paṭhamaṃ saddaṃ 
sotena)；已滅的[聲音]經由第二個心(atītaṃ dutiyacetasā)；名稱
經由第三個心(nāmaṃ tatiyacittena)；含義經由第四個心(atthaṃ 
catutthacet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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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四個］意門心路作出判斷及感受。

◇這是真正認知的開始；此前心路的速行心之思只

是弱的，這意味著［此前心路］所造之業只能

在生命期間 (pavatti)產生果報，而不能產生結生

心。

◇從第四個意門心路起，“ 男人 ”  “ 女人 ”  “ 罐

子 ”  “ 莎籠 ”  “ 金 ”  “ 銀 ” 等概念已被認知，也

是從這個心路開始了迷執 (papañca)以及造業，

由取同一所緣的每個速行心的思心所 (cetanā)
來完成。若是如理作意則造下善業，例如：恭

敬及禮敬師長、佛像或比庫；了知止禪業處；

以觀智照見諸行為無常 (anicca)、苦 (dukkha)、

無我 (anatta)。若是不如理作意，當人們認為自

我、丈夫、妻子、孩子、財產等真實存在，為

常 (nicca)、樂 (sukha)、我 (atta)時，則造下不善

業。

◇針對同一個所緣和想，會生起無數的心路 (心行

<saṅkhāra>)，不斷強化認知，直到心再次轉向

新的所緣 406。

406 關於七個速行心之思的詳細解說，見隨後對現法、次生和後後受

業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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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門心路 (mano-dvāra-vīthi)的名法

心

名法

意門
轉向

速行 彼所緣

心(citta) 1 1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sabba-citta-sādhāraṇa) 7 不善(akusala)*
　貪根(lobha-mūla)
　瞋根(dosa-mūla)
　癡根(moha-mūla)
善(kusala)
欲界(kāmāvacara)*
　智不相應(ñāṇa-vippayutta)
　智相應(ñāṇa-sampayutta)
色界(rūpāvacara)*
　色禪(rūpa-jjhāna)
無色界(ārūpāvacara)*
　無色禪(arūpa-jjhāna)
出世間(lokuttara)*
　道(Magga)
　果(Phala)

17/18/19/20/21
17/18/19/20

15

31/32/33
32/33/34

30/31/32/33/34

30

33/34/35/36
33/34/35/36 

心所同
推度心
或欲界
果報美
心。≠

六雜心所(pakiṇṇaka)

1.尋(vitakka) 1

2.伺(vicāra) 1

3.勝解(adhimokkha) 1

4.精進(vīriya) 1

5.喜(pīti)

6.欲(chanda)

名法總數 12
16/18/19/20/21/22

—
31/32/33/34/35/36/37

11/12
—

32/33/34

*不善速行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 2a/2b/2c，p.73起；欲界善

速行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 3a/3b，p.101起；色界 /無色界

廣大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 3c，p.128；出世間心生起時的

名法見表 3d，p.530。
≠欲界果報美心生起時的心所與欲界善速行心生起時的心所

相同，但不包括二無量與離心所，見上表 “ 速行 ” 一欄

“ 善 ” 項下內容。
 與意門轉向心相應的受(vedanā)(七遍一切心心所之一)是捨

受(upekkhā)，因此它不能與喜(pīti)相應。再者，意門轉向

心是無因心(ahetuka-citta)，也從不與欲(chanda)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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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法受業

第一種業是現法受業。它是第五個及其後心路的七個速

行心當中，第一個的不善思或善思 407。

第一

速行心

第二

速行心

第三

速行心

第四

速行心

第五

速行心

第六

速行心

第七

速行心

僅一個具體的業［即行為］被造下時，就有許多許多億

萬個這樣的第一速行心之思生滅。它們在遇到合適因緣時將

會在自有 (atta-bhāva)名色相續，亦即當生，帶來果報。

任何業都可能產生這樣的現見果報。在造作某業之時或

之後所生起的樂、苦或不苦不樂的果報受可能就是現法受業

的果報，例如由於佈施 (dāna)、持戒 (sīla)、禪修 (bhāvanā)等

而生起的喜樂。對此，我們並不能完全確定，只有在辨識緣

起時才能下定論。然而，有一種心必定是現法受業的果報，

此即生起於道心 (Magga-citta)之後的心。道心是現法受業，

在緊跟著的下一個心識剎那生起的果心 (Phala-citta)即是它的

果報 408。

在當生結束時，所有未成熟的現法受業都將成為無效

業 409。

407 ［第五個及其後心路指以視覺識知為例，第一個為眼門心路，從

第二個開始為隨五門起的意門心路，從第五個心路開始迷執與造

業。］詳見“表5c：意門心路”及其說明，p.225起。
408 道智：見“表5e：道的心路”，p.537。
409 對現法受業的進一步討論見“現見果報成熟的條件”，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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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生受業

第二種業是次生受業。它是第五個及其後心路的七個速

行心當中，第七個的不善思或善思 410。第七速行心被稱為 “目

標達成 ” (attha-sādhaka)的速行心，因為作為一連串七個相同

速行心的最後一個，它完成了該行為，它達成了行為實施者

的目標，如犯戒或持戒、佈施、禪修等。前面六個速行心的

重複 (āsevana)強化了這第七個速行心，令它獲得足夠力量而

成為真正的業——能帶來果報的次生受業。

第一

速行心

第二

速行心

第三

速行心

第四

速行心

第五

速行心

第六

速行心

第七

速行心

僅一個具體的業［即行為］被造下時，就有許多許多億

萬的第七速行心之思生滅。它們在遇到合適因緣時將會在下

一生帶來果報。

舉例而言，有人造下了某種不善重業 (garuka-kamma)。

不善重業稱為 “ 無間業 ” 411，因為造業者下一生必定會再生於

地獄。當他造作該業時，許多許多億萬的第七速行心之思生

起又滅去，它們確定會成為次生受業。然而，這許多許多億

萬的第七速行心之思當中，會在地獄產生五蘊的只有一個，

而非更多。那些餘下的第七速行心之思可以支助他在地獄的

五蘊。它們成為次生受業，加劇他所受的地獄之苦，並延長

他在地獄存活的時間及所受之苦。當那一生結束時，所餘的

次生受業則成為無效業。對於那些仍帶來地獄、畜生道或鬼

410 見“表5c：意門心路”及其說明，p.225起。
411 無間業(ānantariya-kamma)：見“不善重業”，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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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結生但程度較輕的不善業，其第七速行心之思亦遵循同

樣的原則而運作。

又例如，有人造下了某種善重業——八種禪那之一 412。

一次入定的所有速行心皆相同，並無第一、中間五個及第七

速行心之分，它們全都可通過任何一種方式產生作用。然而，

在該業的所有速行心之思中，會在梵天產生諸蘊的只有一個，

而非更多。那些餘下的速行心之思則支助他在梵天的諸蘊。

當證得入流道與一來道時，所有次生受業都喪失了帶來

惡趣結生的能力；當證得不來道時，所有次生受業都喪失了

帶來欲界［結生的］果報的能力；當然，在證得阿拉漢道後，

將不會再有未來生，在那一生結束 (般涅槃 )時，所有的次生

受業都將徹底喪失其全部效力。

只要次生受業尚未帶來果報，其業力就能在造業者隨後

的名色相續中隨時成熟 413；亦即，它能在造業者下一生的任

何時候帶來果報。只要業遇到合適的因緣，沒有人能免受其

前一生所造的次生受業的果報，即使佛陀或其他阿拉漢也不

例外 414。

412 八種禪那為四種色界禪那和四種無色界禪那。見“善重業”，p.268。
413 這並非指存在一個次生受業的“貯藏處”構成有情名色的“基礎”。

見腳註56，p.24。
414 一期生命中的某個業不能產生果報，或許是因為臨終時一個更早

的業帶來結生，而那個業不能在所結生之地產生果報。例如，一

期生命中造下的佈施、持戒或禪修之業可能無法在下一生帶來果

報，原因是一個更早的業產生了惡趣的結生。引文見尾註206，
p.396；“成就與失壞”，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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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生結束時，上一生所作而未能成熟的次生受業全

部成為無效業。

◎◎迭瓦達德尊者

佛陀的表弟迭瓦達德尊者 (Devadatta，提婆達多 )就是次
生受業一個很好的例證。我們將會在解說的過程中多次提到

他。他造下了兩項不善重業 415/189。首先，他將一塊大石推下

懸崖，意圖使它擊中佛陀而取佛陀性命，但石頭落地裂成碎

片，其中一塊碎石擊中了佛足，雖然皮膚並未破損，佛陀的

腳卻由於內部出血而有嚴重的青瘀，因此迭瓦達德尊者已造

下以邪惡心出佛身血之業 416/190。第二，他分裂僧團，兩者之

中此業更重。在 “ 分裂僧團之業 ” 的第七速行心當中，其中

的一個產生了他在大無間地獄 (Avīci)的五蘊。該業的其他第
七速行心沒有機會帶來地獄的結生，但它們會加劇、維持並

延長其地獄之苦，以邪惡心出佛身血之業的第七速行心亦是

如此。毫無疑問，當他在地獄時，無始以來所作的後後受業

亦將加劇、維持並延長其地獄之苦。不過，正如我們在講述

《皮帶束縛經》時所說，當輪圍世界被毀滅時，他將從地獄

逃脫，並再生於人界。巴利原典中說，十萬劫後，他將證得

415 從出家成為比庫直到命終及隨後再生於大無間地獄(Avīci)，迭
瓦達德尊者的這整段經歷在《律藏‧小品‧分裂僧團篇》(Vin.
Cv.330-355 Saṅghabhedakakkhandhakaṃ)和《法句義註‧迭瓦達德
的故事》(DhPA.1.12 Devadattavatthu)中均有講述。書中尚有另外
幾處也提及迭瓦達德尊者，見p.272，p.300和p.316。

416 在《 本 行 ‧ 宿 業 餘 報 的 佛 陀 本 行 》(Ap.39.78-79 
Pubbakammapilotikabuddhaapadānaṃ，《本行》也譯為《譬喻經
》) 中，佛陀解釋說，他遭此攻擊是因為過去有一生，他為了爭
奪財產而將異母兄弟扔在山路上，然後用石頭把他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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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漢果並成為獨覺佛 (Paccekabuddha，辟支佛 )，名為阿提
薩拉 (Aṭṭhissara)417。

 ●後後受業

第三種業是後後受業。它是第五個及其後心路的七個速

行心當中，第一與第七之間的中間五個速行心的不善思或善

思 418。

第一

速行心

第二

速行心

第三

速行心

第四

速行心

第五

速行心

第六

速行心

第七

速行心

同樣地，僅一個具體的業［即行為］被造下時，就有許

多許多億萬的中間五個速行心之思生滅。在下一生之後的某

一生，若這樣的一個速行心遇到合適的因緣，它就能帶來果

報，例如在某一未來生的結生剎那產生相應的五蘊。

如前所述，一個業的所有第七速行心中，只有一個能產

生新一期的生命。但中間五個速行心——後後受業則不同，

這五個速行中的每一個都能分別帶來果報。正因如此，由於

某個業，有情會一再投生到地獄，或者屢屢再生為畜生或鬼，

或是一次又一次再生為人或天人，就如我們前面曾說過的那

樣。

隨著入流道與一來道的證得，所有後後受業都喪失了帶

來惡趣結生的能力；隨著不來道的證得，所有後後受業都喪

失了帶來欲界［結生的］果報的能力；當然，在證得阿拉漢

417 《法句義註‧迭瓦達德的故事》(DhPA.1.7 Devadattavatthu)。
418 見“表5c：意門心路”及其說明，p.22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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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後，將不會再有未來生，在那一生結束 (般涅槃 )時，所有

的後後受業都將徹底喪失其全部效力。

［除非般涅槃 (無餘滅盡 )，］否則，只要後後受業尚未

帶來果報，它就能在造業者的名色相續流中隨時成熟；亦即，

它能在造業者下一生之後的任何未來生帶來果報 419。無論有

情在生死輪迴中流轉多久，此業唯有在其般涅槃的一刻才會

失效；在般涅槃之前，沒有人 (乃至佛陀 )能免受其過往生所

造後後受業的果報。

 ●無效業

第四種業是無效業。它並非指稱一類特殊的業，只是指

那些沒有遇到合適因緣而不能產生果報的業——失效的、徒

有其名的業。就非阿拉漢而言，無效業只是今生造下的現法

受業和上一生造下的次生受業當中，那些到今生結束時都沒

有遇到合適的因緣而不能產生果報的業；就阿拉漢而言，在

般涅槃時，現法受業、次生受業與後後受業所有三種業都將

成為無效業。在阿拉漢般涅槃時，他 /她無始以來造下的無
量善惡業，本可以在下一生或其後任一時刻成熟，而今悉數

成為無效業 191。因此，佛陀說 420：

“ 已盡舊者新不生，於未來有心離染，

   彼盡種子不增欲，諸賢寂滅如此燈 421。”

419 這並非指有一個後後受業的“貯存處”構成有情名色的“基礎”。見

腳註56，p.24。
420 《經集‧寶經》(SuN. 2.224-241 Ratanasuttaṃ)，亦見《小部‧小

誦》(KhP.6)。
421 此經義註解釋，盡管過去業已生起並滅去，但該業仍有能力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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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繼續講述業的運作之前，我們先回顧一下此前關於心

的論述，以便我們能記住在究竟諦層面業是如何運作的。

◎◎不可數的業

佛陀教導說，當心醒覺時，彈指間便有許多個億萬的心

識即生即滅，猶如流淌不息的河水，其中包括億萬的心路，

每條心路都以一連串的方式生起 422。

人類生存在我們所稱的 “ 欲界地 ” (kāmāvacara-bhūmi)。

欲界地包括地獄、鬼界、阿蘇羅界 (asura，阿修羅 )，以及人

界和較低的五種欲界天。欲界地是屬於色法的五種感官處門

運作的地方 423：

1)當色處 (rūpāyatana)與眼處 (cakkhāyatana)相觸時，眼

識 (cakkhu-viññāṇa)生起；

2)當聲處 (saddāyatana)與耳處 (sotāyatana)相觸時，耳識

(sota-viññāṇa)生起；

結生，其原因是凡俗有情尚未捨棄渴愛的水分(taṇha-sineha)。然

而，對於那些其渴愛的水分已被阿拉漢道所枯竭乾透者，該過去

業則沒有能力於將來給與任何果報，這就猶如已被火燒過的種

子一般。他們現在所造作的任何業皆稱為“新”，猶如已斷根之

樹的花沒有能力在未來結出果實，“新”業也沒有能力在未來給與

任何果報(即“不存在新的業有”)。業已盡，結生的種子已盡(《經

集義註》<SuNA>引述：“業為田地，識是種子”。見尾註313，
p.569)。因為不再有“增長” (新一期生命)的欲望，所以像這盞燈

熄滅一般而寂滅，超越任何“色或非色”等概念的範疇。“此燈”
是指在佛陀誦出該經時熄滅的一盞燈。種子的譬喻見尾註237，
p.400。

422 數字估算見腳註101，p.62。
423 可見於諸如《中部‧六個六經》(M.3.5.6 Chachakk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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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當香處 (gandhāyatana)與鼻處 (ghānāyatana)相觸時，

鼻識 (ghāna-viññāṇa)生起；

4)當味處 (rasāyatana)與舌處 (jivhāyatana)相觸時，舌識

(jivhā-viññāṇa)生起；

5)當觸處 (phoṭṭhabbāyatana)與身處 (kāyāyatana)相觸時，

身識 (kāya-viññāṇa)生起。

這些過程通過稱為五門心路的心路 (vīthi)來運作 424。還

有第六種感官處門——意處：

6) 當 色 處、 聲 處、 香 處、 味 處、 觸 處 或 法 處

(dhammāyatana) 與意處 (manāyatana) 相觸時，意識

(mano-viññāṇa)生起。

這些過程通過稱為意門心路的心路來運作 425。

這些心路每條都有七個速行心。在速行心生起時，不善

心有至少 16個、最多 22個名法；而善心有至少 32個、最多

35個名法 426。無一例外，每組名法中都有思心所 (cetanā)，正

是由思來造業 427。

在現實中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僅一個具體的業

［即行為］被造下時 428，即有許多許多億萬的第一速行心之

思生滅，許多許多億萬的第七速行心之思生滅，以及許多許

424 見“表5b：五門心路”，p.222。
425 見“表5c：意門心路”，p.225。
426 不善速行心生起時的名法，見表2a/2b/2c，p.73起；欲界善速行心

生起時的名法，見表3a/3b，p.101起。
427 詳見“心的運作”p.62。
428 關於同一性的原則，見“同一性理”，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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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億萬的中間五個速行心之思生滅。換言之：僅一個具體的

業被造下時，就有許多許多億萬的思生滅，它們能在當生帶

來果報 (現法受業 )；有許多許多億萬的思生滅，它們能在下

一生帶來果報 (次生受業 )；還有許多許多億萬的思生滅，它

們能在下一生之後的某一生、甚至是許多劫以後的某一未來

生帶來果報 (後後受業 )。

這意味著終其一生，人們億萬億萬次地造下以億萬計的

不善業或善業。你或許會意識到，實際上，一期生命中所完

成的善惡業，其數量根本難以計量。正因如此，當佛陀說到

地獄眾生時，他說，他們受折磨 “ 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

多百千年 ” 192。以殺牛為生的屠夫為例，他可能三、四十年

甚至五十年來都在宰牛，若每宰殺一頭牛的行為算作一個具

體的業，那麼他每次造下的不善業都不計其數。同理，一位

每天供食給僧團的在家佛弟子亦是如此，或許二十、三十、

四十、五十年來乃至更長，他天天如此，若每次供養算作一

個具體的業，那麼他每次造下的善業都難以計量。［參考 “ 同

一性理 ”，p.314］

雖然人類與天人都生活在欲界，他們仍能造作色界或無

色界的業——在入色界禪那或無色禪那之時。如前所述，這

樣的業絕不可能是不善業而只能是善業。禪那速行心稱為 “廣

大心 ” (mahaggata-citta)。

當我們造作欲界業時，彈指間就有許多億萬個心識即生

即滅，其中包括億萬的心路 429。這些心路每條都有七個速行

429 數字估算見腳註101，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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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然而，當一個人入禪時，生滅不已的廣大速行心的數量

卻有變化，它沒有固定的數目，其數目取決於他在定中的時

長 430。或許不過億萬的廣大心生滅，或許是許多許多個億萬。

以如此之數，廣大速行心生滅相繼，依個人決意而持續一小

時、兩小時，甚至全天乃至一整周。然而，初次證得禪那者，

他的安止心路僅有一個禪那速行心，其後即落入有分。

至於一個人在一期生命中所證得的色界禪那或無色界禪

那，只有保持到臨死那一刻的禪那才能帶來梵天界的結生；

而其他時間所入的禪那並不能帶來［結生的］果報。然而，

若他是為了最終證得涅槃而培育那些禪那，它們會成為所謂

的 “ 巴拉密 ” (pāramī，波羅蜜 )。

我們亦需謹記，輪迴是沒有起點的，這意味著每個有情

在無數的生命期中，都已造下無以計數的善惡業。我們也要

記住，盡管我們已在無量生中造下了無量的業，它們不會全

都帶來果報。如前所述，一個業的所有速行心並不都產生果

報 431。

巴利原典展示了許多例子來說明業如何運作。在我們尚

未能正確地了解業的運作時，那些例子有時或許神奇得讓人

難以置信。然而，如果我們懂得了心的運作並由此明白了業

的運作，就很容易理解惡行之力所導致的極端苦楚以及善行

之力所產生的殊勝果報這其中的緣由，此時，若想要不相信

430 同理，有分心的數量也隨時長而變化。
431 《分別義註‧智分別‧第二力義釋》 ( V b h A . 1 6 . 8 1 0 

Dutiyabalaniddeso/DD.xvi.2251-2254)和《中部義註‧指鬘經註
釋》(MA.2.4.6 Aṅgulimālasutt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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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例證反倒非常困難了。舉例而言，當佛陀說到有情在天

界享受殊妙之樂長達許多百千年時 193，我們就會很容易接受

佛陀所說。

當然，如果我們能培育起辨識許多過去生的能力並親見

業的運作，我們對此曾經抱持的任何懷疑，那時都將由於自

己的親身知見而煙消雲散。

◎◎現見果報成熟的條件

在此，我們將進一步討論現法受業。在什麼條件下，現

法受業能產生果報；又在什麼條件下，它會失去效力。如前

所述，現法受業為第一速行心之思所作，當具足以下兩個條

件時，它就能成熟 432：

1) 沒 有 遇 到 不 可 抗 的 反 對 者 (paṭipakkhehi 

anabhibhūtatāya)：亦即，沒有更強的業勝過它。

2) 遇 到 合 適 的 因 緣 (paccayavisesena 

paṭiladdhavisesatāya)：亦即，要產生果報的業就是能

產生這樣的果報的那一類業。

然而，盡管它可能會遇到成熟所必需的條件，盡管它能

支助後續速行的相應法 433，它始終是所有速行心中最弱的。

432 此處及隨後的詳述均取自《清淨道論大復註‧說度疑清淨品》

(VsMṬ.19.685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niddesavaṇṇanā)。
433 支助後續速行的相應法：業即是思，而思是一個心所。心所不

能不依於心而獨立生起，心亦不能不依於心所而獨立生起。一

個心生起時所必不可少的名法有八種，即心與七個遍一切心心所

(或許會有更多的心所，但至少有這七個)：1)觸；2)受；3)想；

4)思；5)一境性；6)命根；7)作意。在一個心識剎那中，心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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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作為一條心路裏的首個速行心，它獨自生起，不像

次生與後後受業，它沒有得到前行的速行給它的助力，沒有

得到重複 (āsevana)來加強它。因此其果報只是弱的，而且在

當生之外不存在它能成熟的合適條件。就像單單一朵花，它

只在當生成熟；猶如此花不能結出果實，這類業也不能在未

來帶來結生。相比之下，次生和後後受業藉由重複而獲得了

力量，這意味著它們能在下一生或其後的某一生產生果報，

並且它們有能力帶來結生，乃至再生於地獄或天界。

再者，業要產生果報，所謂的 “ 成就 ” (sampatti)與 “ 失

壞 ” (vipatti)434亦需適合；否則，該業也就失效。

善業的現見果報

以佈施善業為例。它能成為在當生就帶來物質財

富 194的現法受業，但是必須滿足四個條件，即四種具足

(sampadā)435：

1)對象具足 (vatthu-sampadā)：佈施的對象 (受施者 )必

須是一位能入滅定 (nirodha-samāpatti)的阿拉漢或不來

心所以相互緣(aññāmañña-paccaya)彼此支持，而且它們同生、同

滅、取同一個所緣並有相同的依處(在有物質的世界，依處為眼

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或心處；在無色界，則無依處)。
因此，它們稱為相應法(sampayutta-dhamma)。同樣地，如果一同

生起的心所缺少了一個，餘下的心所就不能生起，這意味著心就

不能生起。詳見“表格索引”中“業的造作”項下的表格，p.Ⅲ。
434 成就與失壞：趣、依報、時及方式的成就與失壞。解釋見“成就

與失壞”，p.325起。
435 《法句義註‧快樂的沙馬內拉的故事》 ( D h P A . 1 0 . 1 7 

Sukhasāmaṇeravatthu，“沙馬內拉”也譯為“沙彌” )。例子亦見尾
註195，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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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者。滅定是名法與心生色法的暫時中斷 436。

2)資具具足 (paccaya-sampadā)：所佈施的生活必需品必

須以如法方式獲得，即依正語、正業、正命而得。

3)思具足 (cetanā-sampadā)：佈施者的思必須清淨無染。

在佈施前、佈施時與佈施後，其心歡喜，不受貪、瞋

等汙染，並對受施者不求任何回報。

4)額外具足 (guṇātireka-sampadā)：受施者必須是一位剛

出滅定的阿拉漢 437或不來聖者。

若此四種具足皆現前，與該佈施相應的第一速行心之思

或可作為現法受業產生作用。但僅此四個因素並不足夠，佈

施者亦需在過去生已累積充足的善業——“ 行 ” 的修習 438，尤

其是必須在過去生曾作殊勝的佈施，這類佈施我們先前已論

及 439。

什麼令佈施殊勝 (ukkaṭṭha)呢？佛陀開示說，這必須滿足

五個條件 440：

1)佈施者必須具戒德。他是持戒者，持守諸學處，即：

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虛妄語、離穀酒和

436 滅定：也譯為滅盡定，依入定者的決意，可持續長達七天。詳見

《相應部‧第二咖馬菩經》(S.4.348 Dutiyakāmabhūsuttaṃ)、《相

應部‧獨處經》(S.4.259 Rahogatasuttaṃ)和《清淨道論‧說修慧

的功德品‧可能入於滅定》(VsM.23.879 Nirodhasamāpattikathā /
PP.xxiii.43)。

437 這包括諸佛，因為他們也是阿拉漢。
438 見“行”，p.210。
439 見“殊勝的佈施”，p.105。
440 《中部‧佈施分別經》(M.3.4.12 Dakkhiṇāvibhaṅg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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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酒等諸酒類及其他麻醉品。

2)所施物必須為如法所得，符合正語、正業、正命。

3)在施前、施時與施後，佈施者的心始終清淨、喜悅，

不受貪、瞋等汙染，並對受施者不求回報。

4)佈施者必須對業果法則深信不疑 441。

5)受施者也必須具戒德，是持戒者。若他具戒德又擁有

禪那、觀智或道果智，這將令佈施更為殊勝。

黃金地

對此，巴利原典舉了本那 (Puṇṇa，富樓那 )的佈施在當

生成熟的例子。這件事發生在我們佛陀的時代 442。本那來自

王舍城 (Rājagaha)，是伍答拉難德母 (Uttarā nandamātā，鬱多

羅難陀母 )的父親。

本那夫婦很窮，但他們都對沙利子尊者 (Sāriputta，舍利

弗 )深具信心。有一天過節，雖然本那的雇主讓他放假，但

他仍前去耕作，因為他太窮了，不能休假。

那天，沙利子尊者從滅定中出定，他以天眼觀察世間，

看看誰會由於供養他而得到最大的利益。他發現本那在過去

某一生曾造下如此這般的善業，若他供養沙利子尊者，該過

去業將能作為親依止緣 (upanissaya-paccaya)支助這佈施在今

生即帶來果報：本那將變得富有，並向佛陀與僧團作廣大佈

施。而且，在聆聽佛陀的隨喜開示後，他與妻子都會成為入

441 這令佈施成為三因。
442 《增支部義註‧一集‧伍答拉難德母的故事》 ( A A . 1 . 2 6 2 

Uttarānandamātāvatthu)。



第三章　業的運作

243

流聖者。

於是，在合適的時間，沙利子尊者持缽與桑喀帝

(saṅghāṭī，僧伽梨，意為重複衣 )前往本那耕種的地方。他站

在距離本那不遠處，好讓本那能看得到他。本那看見沙利子

尊者，非常高興，他放下手裏的活，趨前向尊者行五體投地

禮，恭敬又歡喜。然後沙利子尊者問他，哪裏會有清水。本

那思惟，尊者大概想要洗臉 443，於是他用近旁的蔓藤做了一

根牙枝供養尊者。在尊者刷牙時，本那取過尊者的缽和濾水

器，用缽盛滿新鮮並已妥善過濾的淨水，供養給尊者。

洗臉後，沙利子尊者繼續前去托缽。此時，本那心想：“尊

者以前從不往這邊來，或許是為了我的利益，他今天特來此

地。要是我的妻子正好來給我送飯，就可以將飯食供養尊者，

那該有多好啊！ ”

那時，本那的妻子正在給他送飯的路上，遇見沙利子尊

者。她想：“ 有時我們有東西可佈施，卻沒有受施者；有時

有受施者，但我們又窮得無物可給。今天真是太幸運了，我

有沙利子尊者作為受施者，又有這食物可供養 444！ ”她滿心歡

喜地將食物供養給尊者，然後折返家中重新煮食，再帶給丈

夫。之後，本那聽說她供養了沙利子尊者，高興萬分。他吃

過飯後，隨即小睡了一會兒。

443 該巴利(dhovati)意為“洗淨”；有時亦指“ (宗教的)沐浴、洗淨”，
相當於英語的“ablutions”。

444 在過去，要麼缺少“對象具足”，要麼缺少“資具具足”；而現在，

所有四種具足皆齊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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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來時，本那發現自己耕種過的土地皆變作了黃金。他

即刻將此事稟報國王。國王於是派車前去收取黃金。但只要

國王派去的人一觸碰黃金，並稱 “ 為國王 ” 收集，黃金即變

回土塊。因此，黃金只能以本那的名義收取，國王亦賜予本

那 “ 多財長者 ” (Bahudhanaseṭṭhi)的稱號。後來，本那蓋起了

新房，並向佛陀與僧團行廣大佈施，以此慶祝新居落成。在

佛陀作隨喜開示時 445，本那夫婦與女兒伍答拉皆證得入流果

(Sotāpanna)。

在此，

1)本那和他的妻子均具戒德；

2)所施物為如法所得；

3)佈施前、佈施時與佈施後，他們的心都清淨、無染、

歡喜；

4)他們都深信業果法則；

5)受施者 (沙利子尊者 )是一位阿拉漢，並剛剛從滅定

中出定。由於他已證得阿拉漢道果智，其戒、定、慧

皆圓滿。

然而，決定性的因素是本那與妻子在某過去生所造下

的一個殊勝善業如今成熟來支助他們現在對沙利子尊者的供

養——該過去業是親依止緣。由於有合適的條件現前，本那

供養沙利子尊者時所生起的意門心路的第一速行心之思在當

445 隨喜開示：接受供養後所作的法談，就如此處的情形。“隨喜”的
巴利為anumodana：modana意為“歡喜”，anu意為“重複地”。“隨
喜開示”即是旨在啟發佈施者而令對方一再地心生歡喜的開示，

由此增長良善之業及其行為的福德，並令該佈施更為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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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即帶來大果報。這就是現法受業 195。

我們或許會覺得這個故事難以置信，本那之業的現世果

報似乎神奇得近於荒誕。但其實這結果不算什麼。如果我們

將此與次生受業——下一生所體驗的業成熟所帶來的果報 (第

七速行心之思的果報 )相比較，現法受業的果報實際上微不

足道。為什麼？因為若本那的佈施在他命終時 (maraṇakāle)
成熟，它將帶來天界的結生，帶給他最為殊勝的天界快樂和

極其漫長的天人壽命 446；而一地黃金的財富和短促的人壽，

與前者完全不可相提並論。本那的佈施也可以成熟為後後受

業，即下一生之後的某一生所體驗的業 (中間五個速行心之

思 )，那麼，它將在許許多多後續的未來生中產生殊妙的果

報，而他作為人時所獲得的一地黃金同樣無法與之相比。

所有上述強大的果報得以生起，都是因為本那在供養

沙利子尊者前、供養時與供養後，造下了億萬計的善業。

請謹記心運作的方式，在我們所生存的欲界地 (kāmāvacara-

bhūmi)，彈指間便有許多個億萬的心識生滅，其中包括億萬

的心路 447。這些心路每條都有七個速行心 448，每個速行心都

有思，由思來造業。如果你能記得這些，就會理解本那如何

能完成那麼多的善業，故事也就明白易懂了 196。

446 關於天人的壽長，佛陀的解釋見尾註193，p.393。
447 數字估算見腳註101，p.62。
448 在此，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所指僅為欲界心路，見腳註102，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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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業的現見果報

指鬘尊者

現法受業也可以是不善的，例如指鬘 (Aṅgulimāla，央掘

摩羅 )449。在巴謝那地王 (Pasenadi，波斯匿 )治下的高沙喇國

(Kosala，憍薩羅 )，指鬘是一名殺人如麻的強盜。直到有一

天，佛陀以天眼觀察到，如果當天佛陀不去見他，指鬘將會

殺死自己的生母；而如果佛陀前去見他，他就會出家成為比

庫。佛陀看到指鬘已有足夠的巴拉密能在當生證得阿拉漢果，

於是前往度化他。指鬘出家後，致力於修習比庫的增上三學，

即增上戒學 (持守比庫巴帝摩卡 )、增上心學 (止禪 )、增上

慧學 (觀禪 )。

那時，巴謝那地王正在設法捉拿指鬘。但當他看到，指

鬘以佛陀為導師，已成為一位安詳的比庫時，巴謝那地王隨

即許諾，供養指鬘尊者衣、食、住、藥四種資具。指鬘尊者

隨佛出家正是帶來這果報的現法受業。

後來，依佛陀的教導，指鬘尊者證得了阿拉漢果。次日，

當他進入沙瓦提城 (Sāvatthī，舍衛城 )托缽時，人們仍記得

他做強盜時的所為，紛紛攻擊他，朝他擲土塊、扔棍棒、砸

碎瓦。指鬘尊者頭破血流，缽被打破，衣被撕爛，回到佛陀

尊前。佛陀對他說：

“ 婆羅門，你且忍耐！婆羅門，你且忍耐！

“ 婆羅門，若是按照你所造之業的果報，應在地獄中遭煎

熬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婆羅門，但你所造之業的

449 《中部‧指鬘經》(M.2.4.6 Aṅgulimāl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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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卻得以在今生承受。”

在此，佛陀向他指出，這些攻擊是他當生所作惡業的現

見果報。如果該業作為次生受業或後後受業帶來果報，他將

再生於地獄並在許多千年中受盡折磨。但是由於指鬘尊者已

證得阿拉漢果，作為次生與後後受業的過去惡業皆已失效，

那些惡業只能在當生以遭受他人攻擊的形式產生作用。

屠牛者

另一個不善業在當生成熟的例子是沙瓦提城 (Sāvatthī，

舍衛城 )的屠牛者 450。他常常殺牛，挑出最好的部分留給自

己和家人，然後賣掉餘下的。他屠牛為生五十五年，沒有牛

肉就不吃飯。

有一天，天還亮著，他完成了一日的工作，將一些牛肉

交給妻子做晚飯，然後去池塘洗澡。這時正好一位朋友來訪，

盡管屠夫的妻子不同意，朋友還是把屠夫做晚餐的牛肉拿走

了。

屠夫回到家卻發現自己的晚餐沒了，他操起刀，走到屋

後拴牛的地方，把手伸入牛嘴中拉出牛舌，從根部切下。回

到屋內，他把牛舌用炭火烤熟放在米飯上，然後坐下用餐。

他先將飯送入口中，再來一塊肉。就在那一刻，他自己的舌

頭自根部斷下，從嘴裏掉落到飯碗上。他口中流著血，走到

屋外的院子裏，雙手雙膝著地四處爬行，猶如公牛一般吼叫。

他切下牛舌的業作為現法受業產生作用，帶來了極為痛苦可

450 《法句義註‧屠牛者子的故事》(DhPA.18.1 Goghātakaputta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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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的現見果報。

他像牛一樣嚎叫著，在地上爬了一些時候便死了。由於

(屠牛五十五年的 )次生受業，他再生於大無間地獄 (Avīci)。

他注定會在那個可怕的大地獄中經受駭人之苦，並度過漫長

的時間，因為無數其他的不善次生受業，以及無量的不善後

後受業都遇到了合適的因緣而成熟。無始的輪迴以來，每個

有情都已累積大量的惡業，當因緣具足時，那宿世的惡業便

會成熟，從而延長有情所受之苦。

有時候，令有情再生於地獄的業耗盡，該有情得以在

地獄中死去。然而他並不能從地獄逃脫，因為那相同業的另

一個後後受業又一次帶來地獄的結生；當他在地獄中再度死

去時，那相同業的另一個後後受業又成熟，如此繼續 451。即

便他最終逃離地獄並再生為鬼，那相同業又繼續以後後受業

的方式發揮作用，令他作為鬼時依舊遭受著類似的痛苦煎

熬 197。

到此，我們講完了依成熟時間來分的四種業，它們是現

法受業、次生受業、後後受業以及無效業。然而，為了全面

掌握，我們亦需了解這四種業在 “ 過去、現在、未來 ” 三個

時段如何運作。

 ●過去、現在、未來之業的運作

在一個名色相續流裏，必定存在過去業、現在業，而只

要尚未證得阿拉漢果，也必定存在未來業；同樣地，也存在

451 這個例子說明了產生結生心的業如何也可能是另一過去生的業。
佛陀的解釋見腳註460，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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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業果、現在業果和未來業果。依果報來分，有過去業的

六種運作方式、現在業的四種運作方式，以及未來業的兩種

運作方式。

◎◎過去業的六種運作方式

《無礙解道》452如此描述過去業 (atīta-kamma)的六種運

作方式 453：

“ [1]有過去業，有過去業果；

[2]有過去業，無過去業果；

[3]有過去業，有現在業果；

[4]有過去業，無現在業果；

[5]有過去業，有未來業果；

[6]有過去業，無未來業果。”

讓我們看看，就前述的現法受業、次生受業、後後受業

和無效業而言，如何來理解這六種運作方式。

有過去業，有過去業果

過去業的第一種運作方式為：有過去果。如何運作呢？

首先，在有情的所有過去生中，無數不善與善的現法受

業曾被造下，它們是每個業的第一速行心之思。在遇到合適

的因緣時，那些業即在當生帶來果報。舉例而言，在某過去

生，由於某業而生起的樂、苦或不苦不樂的果報受，可能就

452 《無礙解道》(Paṭisambhidāmagga)由沙利子尊者(Sāriputta，舍利

弗)開示，經文從純實修的角度，詳細闡述了如何藉由修習佛訓

而生起知見。
453 《無礙解道‧業論》(PsM1.234 Kammakathā /PD.I.v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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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現法受業的果報，比如在那一生中佈施、持戒或禪修而生

起的受。另一個例子是，較低的三種道心之一在過去某一生

生起，在緊跟的下一個心識剎那生起的果心即是它的果報。

其次，在有情的所有過去生中，無數不善與善的次生受

業曾被造下，它們是每個業的第七速行心之思。在遇到適合

的因緣時，那些業就會在隨後的生命期——下一生帶來果報。

例如，在某過去生，那樣的一個思產生了隨後那一生的結生

心與名色［結生心所和結生色蘊］，該業餘下的第七速行心

之思或是［產生那生命期間的諸蘊］，或是支助那生命期間

的諸蘊——延長該有情的壽命以及惡道之苦或人天之樂，或

是成為無效業。

再者，在有情的所有過去生中，無數不善與善的後後受

業曾被造下，它們是每個業的中間五個速行心之思。那些業

在遇到適合的因緣時，會在下一過去生之後的某過去生帶來

果報。

在上述情況下，業是過去的，已實現其作用；其果報也

是過去的，也已實現其作用。業在過去生成並滅去；果報也

在過去生成並滅去。正如《無礙解道》所說：“ 有過去業，

有過去業果。”

有過去業，無過去業果

過去業的第二種運作方式為：無過去果。

這是指在每個過去生結束時，所有沒有遇到合適因緣而

無法產生果報的現法受業和次生受業，皆成為無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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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若某一過去生生在人界或天界，所有在前一生造

下的，本可以帶來惡趣果報的次生受業，若沒有遇到適合的

因緣而無法產生果報，在那一生結束時皆成為無效業。然而，

若在過去證得入流道或一來道，所有在證悟前造下的，此後

本可以帶來惡趣果報的次生與後後受業，在證悟的當下即成

為了無效業。

還有，若某一過去生生在色界或無色界，所有在前一生

造下的，本可以帶來屬於欲界生命的果報的次生受業，在那

一生結束時皆成為無效業。然而，若在過去證得不來道，所

有［在證悟前造下的，］本可以在那之後的未來［生］帶來

欲界［結生及屬於欲界生命的］果報的次生與後後受業，在

證悟的那一刻即成為了無效業。

在上述情況下，業是過去的，已實現其作用；其果報在

過去已喪失成熟的機會，不能實現其作用。業在過去生成並

滅去；其果報不曾生起。正如《無礙解道》所說：“有過去業，

無過去業果。”

有過去業，有現在業果

過去業的第三種運作方式為：有現在果——就在今生。

首先，這是指在前一生，無數不善與善的次生受業曾被

造下，它們是每個業的第七速行心之思。在遇到合適的因緣

時，那些業就會在今生帶來果報。

再者，在有情的所有過去生中，無數不善與善的後後受

業曾被造下，它們是每個業的中間五個速行心之思。在遇到

合適的因緣時，那些業就會在今生帶來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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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況下，業是過去的，已實現其作用；其果報是

現在的，實現其作用。業在過去生成並滅去；其果報在今生

生成並滅去。正如《無礙解道》所說：“ 有過去業，有現在

業果。”

有過去業，無現在業果

過去業的第四種運作方式為：無現在果。

這是指在今生結束時，所有在前一生造下的，在今生

沒有遇到合適因緣而無法產生果報的次生受業，皆成為無效

業 454。

例如，若今生生在人界或天界，所有在前一生造下的，

454 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舉了兩個清晰易懂的例子。
第一個是迭瓦達德尊者。他因分裂僧團而再生於地獄，分裂僧團
是五種不善重業中的最重者。由於重業是次生受業，他所造下的
另一不善重業——以邪惡心出佛身血(活著的佛陀)、禪那善業以
及其他不善與善的次生受業都喪失了帶來下一生結生的能力。然
而，在他於地獄的下一生中，如果遇到適合的因緣，它們將能作
為次生體驗的支持業、阻礙業和毀壞業起作用；如果沒有遇到適
合的因緣，它們將會在那下一生結束時失效。然而，由於那些業
(以及無始以來任何其他不善業與善業)中的後後受業在次生之後
的未來生帶來果報的潛力，它們仍可在隨後的未來生作為令生
業、支持業、阻礙業和毀壞業產生作用，直到在十萬劫結束時，
他成為獨覺佛後般涅槃。詳見“迭瓦達德尊者”，p.232。
第二個例子是大梵天薩漢巴帝(Sahampatti，娑婆主)。他尤其精
於初禪，一個這樣的初禪給與了他梵天界的結生，而所有餘下
的禪那，包括其他初禪，則皆已喪失帶來梵天界結生的能力，但
它們並沒有失去成為巴拉密的能力。再者，過去的其他禪那業，
以及在該生和過去生所造下的欲界善業，如佈施、持戒及修習止
［入禪前］與觀，都可作為巴拉密發揮作用，支助其他善業，並
阻礙、中止不善業。參見“大梵天薩漢巴帝”，p.272；“不來”，
p.534。



第三章　業的運作

253

本可以帶來惡趣果報的次生受業，若沒有遇到適合的因緣而

無法產生果報，在今生結束時皆成為無效業。然而，若在前

一生證得入流道或一來道，所有［在證悟前造下的，］本可

以在今生帶來惡趣果報的次生［與後後］受業，在證悟的當

下即成為了無效業。

還有，若今生生在色界或無色界，所有在前一生造下的，

本可以在今生帶來屬於欲界生命的果報的次生受業，在今生

結束時皆成為無效業。然而，若在前一生證得不來道，所有

［在證悟前造下的，］本可以在今生帶來欲界［結生及屬於

欲界生命的］果報的次生與後後受業，在證悟的那一刻即成

為了無效業。

在上述情況下，業是過去的，已實現其作用；其果報今

生已喪失成熟的機會，不能實現其作用。業在過去生成並滅

去；其果報今生不曾生起。正如《無礙解道》所說：“ 有過

去業，無現在業果。”

有過去業，有未來業果

過去業的第五種運作方式為：有未來果。

這是指在有情的所有過去生中，無數不善與善的後後受

業曾被造下，那些遇到合適因緣的業將在下一生或之後的未

來生帶來果報。

業是過去的，已實現其作用；其果報是未來的，尚待體

驗，其作用有待實現。業在過去某一生生成並滅去；其果報

將在未來生成並滅去。正如《無礙解道》所說：“ 有過去業，

有未來業果。”



254

業的運作

有過去業，無未來業果

過去業的第六種運作方式為：無未來果。

這是指：若在過去生或今生證得入流道或一來道，則所

有［在證悟前造下的，］本可以在未來帶來惡趣果報的後後

受業，在證悟的當下即成為了無效業；若在過去生或今生證

得不來道，則所有［在證悟前造下的，］本可以在未來［生］

帶來欲界［結生及屬於欲界生命的］果報的後後受業，在證

悟的那一刻即成為了無效業；若在今生證得阿拉漢道，則此

後再無未來生，當此生結束而般涅槃時，所有次生與後後受

業必將全部成為無效業。

在上述情況下，業是過去的，已實現其作用；其果報已

喪失成熟的機會，不能在未來實現其作用。業在過去某一生

生成並滅去；其果報將不會生起。正如《無礙解道》所說：“有

過去業，無未來業果。”

◎◎現在業的四種運作方式

《無礙解道》亦講述了現在業 (paccuppanna-kamma)的

四種運作方式 455：

“ [1]有現在業，有現在業果；

[2]有現在業，無現在業果；

[3]有現在業，有未來業果；

[4]有現在業，無未來業果。”

讓我們看看，就現法受業、次生受業與後後受業而言，

如何來理解這四種運作方式。

455 《無礙解道‧業論》(PsM.1.234 Kammakathā /PD.I.v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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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現在業，有現在業果

現在業的第一種運作方式為：有現在果——就在今生。

這是指在今生無數不善與善的現法受業會被造下，它們

是每個業的第一速行心之思。在遇到合適的因緣時，那些業

即在今生帶來果報。

舉例而言，今生造作某業之時或之後所生起的樂、苦或

不苦不樂的果報受，可能就是現法受業的果報，比如今生佈

施、持戒或禪修所生起的受。另一個例子是如果道心在今生

生起，在緊跟著的下一個心識剎那生起的果心即是它的果報。

在上述情況下，業是現在的，實現其作用；其果報也是

現在的，也實現其作用。兩者皆在今生生成並滅去。正如《無

礙解道》所說：“ 有現在業，有現在業果。”

有現在業，無現在業果

現在業的第二種運作方式為：無現在果。

在今生結束時，所有沒有遇到適合的因緣而無法產生果

報的現法受業，都會成為無效業 456。

在此，業是現在的，已實現其作用；其果報喪失成熟的

機會，不能實現其作用。業在今生已生成並滅去，其果報不

曾生起。正如《無礙解道》所說：“ 有現在業，無現在業果。”

有現在業，有未來業果

現在業的第三種運作方式為：有未來果。

456 兩個清晰易懂的例子見腳註454，p.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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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這是指在今生，無數不善與善的次生受業已被造

下，它們是每個業的第七速行心之思。在遇到適合的因緣時，

那些業將在隨後的生命期——下一生帶來果報。

再者，在今生，無數不善與善的後後受業已被造下，它

們是每個業的中間五個速行心之思。在遇到適合的因緣時，

那些業將在下一生之後的某未來生產生果報。

在上述情況下，業是現在的，實現其作用；其果報是未

來的，尚待體驗，其作用有待實現。業在今生生成並滅去，

其果報將在未來生成並滅去。正如《無礙解道》所說：“ 有

現在業，有未來業果。”

有現在業，無未來業果

現在業的第四種運作方式為：無未來果。

這是指在下一生結束時，所有今生造下的，沒有遇到合

適因緣而無法帶來果報的次生受業，將全部成為無效業。

例如，若下一生生在人界或天界，所有今生造下的，本

可以在下一生帶來惡趣果報的次生受業，［若沒有遇到合適

的因緣，］在下一生結束時皆成為無效業。然而，若今生證

得入流道或一來道，則所有［在證悟前造下的，］本可以在

下一生帶來惡趣果報的次生和後後受業，在證悟的當下即成

為無效業。

還有，若下一生生在色界或無色界，所有今生造下的，

本可以在下一生帶來屬於欲界生命的果報的次生受業，在下

一生結束時全都成為無效業。然而，若今生證得不來道，所

有［在證悟前造下的，］本可以在下一生帶來欲界［結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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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欲界生命的］果報的次生與後後受業，在證悟的那一刻

即成為無效業。

最後，若今生證得阿拉漢道，則再無未來生；當此生結

束而般涅槃時，所有次生與後後受業必將全部成為無效業。

在上述情況下，業是現在的，實現其作用；其果報將喪

失成熟的機會，不能實現其作用。業在今生生成並滅去，其

果報將不會生起。正如《無礙解道》所說：“ 有現在業，無

未來業果。”

◎◎未來業的兩種運作方式

《無礙解道》亦講到未來業 (anāgatakamma)的兩種運作

方式 457：

“ [1]有未來業，有未來業果；

[2]有未來業，無未來業果。”

讓我們看看，就現法受業、次生受業與後後受業而言，

如何來理解這兩種運作方式。當然，我們應以活著的有情為

討論對象，即凡夫、有學聖者或尚未般涅槃的阿拉漢。

有未來業，有未來業果

未來業的第一種運作方式為：有未來果。

首先，除非證得了阿拉漢果，有情將在其所有的未來生

中造作無數不善與善的現法受業，它們是每個業的第一速行

心之思。在遇到合適的因緣時，那些業將在［該未來生的］

當生帶來果報。舉例而言，在某未來生，由於某業而生起的

457 《無礙解道‧業論》(PsM.1.234 Kammakathā /PD.I.vi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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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苦或不苦不樂的果報受，可能是該生命期中一個現法受

業的果報，比如在該未來生佈施、持戒或禪修所生起的受。

另一個例子是如果在未來某一生道心生起，在緊隨的下一個

心識剎那生起的果心即是它的果報。

其次，除非證得了阿拉漢果，有情將在其所有的未來生

中造作無數不善與善的次生受業，它們是每個業的第七速行

心之思。在遇到合適的因緣時，那些業將在隨後的生命期——

就在緊跟著的那一生帶來果報。

再者，除非證得了阿拉漢果，有情將在其所有的未來生

中造作無數不善與善的後後受業，它們是每個業的中間五個

速行心之思。在遇到合適的因緣時，那些業將在次生之後的

某未來生產生果報。

在上述情況下，業是未來的，將實現其作用；其果報是

未來的，尚待體驗，其作用有待實現。兩者皆在未來生成並

滅去。正如《無礙解道》所說：“ 有未來業，有未來業果。”

有未來業，無未來業果

未來業的第二種運作方式為：無未來果。

這是指在每個未來生結束時，所有在該生造下的，未遇

到合適因緣而不能帶來果報的現法受業，皆成為無效業；同

樣地，在每個未來生結束時，所有前一生造下的，未遇到合

適因緣而不能產生果報的次生受業，也都成為無效業。

例如，若某個未來生生在人界或天界，所有前一生造下

的，本可以帶來惡趣果報的次生受業，［若沒有遇到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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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將在那個未來生結束時成為無效業。然而，若在某

個未來生證得入流道或一來道，則所有［在證悟前造下的，］

本可以帶來惡趣果報的次生和後後受業，在證悟的當下即成

為無效業。

同樣，若在某個未來生證得不來道，所有［在證悟前造

下的，］本可以在那之後的未來［生］帶來欲界［結生及屬

於欲界生命的］果報的次生與後後受業，在證悟的那一刻即

成為無效業。

最後，若未來證得阿拉漢道，之後將再無未來生，當那

一生結束而般涅槃時，所有次生與後後受業必將全部成為無

效業。

在上述情況下，業是未來的，將實現其作用；其果報將

喪失成熟的機會，不能實現其作用。業在未來生成並滅去，

其果報將不會生起。正如《無礙解道》所說的：“ 有未來業，

無未來業果。”

關於過去、現在、未來之業如何運作，闡釋到此結束。

我們也展示了若干例子以說明其運作，毫無疑問，讀者應能

想到更多的例子。

結論

在我們繼續探討業的過程中，請謹記以下原則：

1)不善業與善業有過去所作、現在所作、未來所作 (只

要我們還不是阿拉漢 )。

2)某些過去的不善業或善業，在過去帶來不善或善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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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某些過去或現在的不善業或善業，在現在帶來不

善或善的果報；某些過去、現在或未來的不善業或善

業，將在未來帶來不善或善的果報。

3)最後，某些不善業或善業在過去成為無效；某些不善

業或善業在現在成為無效；某些不善業或善業在未來

將成為無效 458。

以上原則亦適用於：

‧有罪之業(sāvajjaṃ kammaṃ)與無罪之業(anavajjaṃ 

kammaṃ)；

‧黑業(kaṇhaṃ kammaṃ)與白業(sukkaṃ kammaṃ)；

‧產生樂之業(sukhudrayaṃ kammaṃ)與產生苦之業

(dukkhudrayaṃ kammaṃ)；

‧樂果報之業(sukhavipākaṃ kammaṃ)與苦果報之業

(dukkhavipākaṃ kammaṃ)。

請記住，業的這些運作方式人人適用，唯有阿拉漢免於

造業。然而在般涅槃之前，即使阿拉漢也免不了要經受過去

業所帶來的樂與苦，即便他是佛陀，亦是如此 459。

關於第一組的四種業——現法受業、次生受業、後後受

業與無效業，到此闡述完畢。下面我們探討第二組的四種業。

依成熟的順序

業依成熟的先後順序分為 460：

458 《無礙解道‧業論》(PsM.1.234 Kammakathā /PD.I.vii.2-3)。
459 詳見“兩種般涅槃”，p.544。
460 《清淨道論‧說度疑清淨品》及其大復註(VsM./VsMṬ.1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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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業 (garuka-kamma)；
2)慣行業
　(āciṇṇa-kamma)；

3)近死業
　(āsanna-kamma)；
4)已作業
　(katattā-kamma)。

重業，因其首先成熟，故名。若沒有重業，則慣行業或

近死業會成熟，視臨終時哪一個更強。若兩者都沒有，則當

生或過去生的已作業會成熟。

 ●重業

不善的重業是應受譴責且極不善巧之業；善的重業則是

殊勝且極善巧之業。當只有一種重業時，它的次生受業必定

成熟。它必定產生與所作業相符的強大果報，表現為下一生

再生為極痛苦的生命或極快樂的生命。重業的果報不可避免。

當存在若干重業時，最重者 (不善或善 )的次生受業必定成熟

［並帶來結生］，任何其他重業［要帶來結生］都只能以後

後受業的形式發揮作用。

◎◎不善重業

不善重業有六種：

‧弒母(mātaraṃ jīvitā voropeti)；

‧弒父(pitaraṃ jīvitā voropeti)；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 niddeso /PP.xix.15)和《攝阿毗達摩義論‧
四種業》(AbS.5.51 Kammacatukkaṃ /CMA. v.19)。隨後的解釋取
自《清淨道論大復註》。大復註援引了《中部‧大業分別經》

(M.3.4.6 Mahākammavibhaṅgasuttaṃ)。佛陀在該經中解釋，其他
老師如何由於其智慧不完整而對業的運作有誤導性的言論，他們
沒有認識到，帶來結生心的業未必是他們所觀察到的業，那或許
是一個更早的業。引文見尾註206，p.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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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弒阿拉漢(Arahantaṃ jīvitā voropeti)；

‧以邪惡心出佛身血(duṭṭhena cittena Tathāgatassa lohitaṃ 

uppādeti)；

‧分裂僧團(Saṅghaṃ bhindati)；

‧持有定邪見(niyata-micchā-diṭṭhi)，即命終時持有否定

業運作的邪見。

若在一期生命中，一個人只是造下了上述六種業之一，

該業必然成為次生受業，其果報是必定會再生於地獄 461——

它不可能被任何其他業所阻擋 462。因此，這些業也稱為 “ 無

間業 ” (ānantariya-kamma)463。對於前五種，一旦故意造下該

461 《增支部義註‧一集‧一法巴利》(AA.1.310 Ekadhammapāḷi)解
釋，那些造下(弒母、弒父、弒阿拉漢或以邪惡心出佛身血)這
前四種業者，最遲於劫(kappa)末，當他們的業耗盡時即逃離地

獄；而那些分裂僧團者，只有到劫末才能逃離地獄。(見《增支

部‧十集‧第一阿難經》<A.10.39 Paṭhamaānandasuttaṃ>)。後

三種業，即弒阿拉漢、以邪惡心出佛身血和分裂僧團，不可能

發生在劫初或一劫的後期，因為那時不會有佛陀的教法(Buddha-
sāsana)。持定邪見的結果見“最重的不善業”，p.266。

462 舉例而言，關於殺死父親的未生怨王，佛陀所言見引文p.268。
463 《中部義註‧多界經註釋》(MA.3.2.5 Bahudhātukasuttavaṇṇanā)、

《增支部義註‧一集‧無此事巴利》(AA.1.268-277 Aṭṭhānapāḷi)
和《法集義註‧概要章‧三法概要論》 ( D h S A .  3 . 1 0 3 5 
Tikanikkhepakathā /E.462)在說明何為聖弟子所不為時，使用了“無
間”一詞。相關內容援引如下：“於邪性三法，‘無間’指沒有[時間]
間隔即產生果報，這是弒母等行為(業)的同義語。若已造下彼等

行為的一種，另一行為並沒有能力驅逐它，而為自己的果報獲得

機會。因為即便令建起內有須彌山大小的黃金佛塔、牆壁由寶石

所成、大如輪圍世界的寺院，終生以四種資具供養住滿其中的以

佛陀為首的僧團，這樣的行為亦不能阻止那些業的[次生]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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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行，當下即成為重業；但對於第六種 (持定邪見 )，則只有

直至命終 (死亡心生起前的最後一個心路生起 )之時，仍固持

邪見，它才成為重業 464。

不過，並非所有的邪見都會招致再生於地獄。例如，有

人可能認為自我是永恒的，人們依自己的行為而往生善趣或

惡趣。認為自我永恒屬於常見——這是邪見；但認為不善業

導向痛苦的去處，而善業通往快樂的去處，這是行為［有效］

論 (kiriya-vādī)，並不否定業的運作。因此，若持此見者造下

善業，他可能會再生於人界、天界或者梵天界 198。

能夠單獨導致地獄結生的邪見是固執且堅定地否定業及

其果報，這屬於斷滅見或常見。

否定業運作的三種見

有三種見如此否定業的運作及其果報 465：

1)無作見 (akiriya-diṭṭhi)：否定善惡業的運作。

2)無因見 (ahetuka-diṭṭhi)：否定果報有因有緣。

3)虛無見 (natthika-diṭṭhi)：認為任何因都不會有果報。

無作見

無作見否定善行與惡行的運作，即否定有善惡業。在佛

陀時代，這種觀點為佈拉納‧咖沙巴 (Pūraṇa Kassapa，富蘭

那迦葉 )所教導 199。關於有身見如何導致這樣的邪見，佛陀

464 死亡心的所緣即是當生有分心的所緣。見“表5a：死亡與結生”，
p79。

465 這三種觀點都源於同一個基本邪見——否定業及其果報之見。它

們如何因有身見而產生，解釋見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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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說 466：

“ 諸比庫，當有 [色……受……想……行……]識時，執

取於 [色……]識，黏著於 [色……]識，而生起如是見：

“‘……即使用邊緣鋒利之輪將此地上的眾生作一肉聚、

一肉堆，以此因緣既沒有罪惡，也沒有惡果。

“‘ 即使沿著恒河的南岸殺戮、令殺戮，砍、令砍，折磨、

令折磨，以此因緣既沒有罪惡，也沒有惡果。

“‘ 即使沿著恒河的北岸佈施、令佈施，供養、令供養，

以此因緣既沒有福德，也沒有福果。

“‘ 通過佈施、調御、自制、真實語既沒有福德，也沒有

福果。’”

此邪見否定善行與惡行的作用，即否定業的作用，佛陀

稱之為無作見。

無因見

無因見認為事情的發生由命運、境遇、自然所決定，

否定事情的發生有因有緣 467。在佛陀時代，這種觀點為馬卡

離‧苟薩拉 (Makkhali Gosāla，末迦利瞿舍羅 )所教導 199。

關於有身見如何導致這樣的邪見，佛陀開示說 468：

466 《相應部‧作經》(S.3.211 Karotosuttaṃ)。
467 這三個決定因素等同於以下邪見：1)宿命論；2)決定論；3)自然

決定論。詳見《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的
義註。

468 《相應部‧因經》(S.3.212 Hetu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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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庫，當有 [色……受……想……行……]識時，執

取於 [色……]識，黏著於 [色……]識，而生起如是見：

“‘ 有情的汙染沒有因、沒有緣，無因、無緣有情汙染；

有情的清淨沒有因、沒有緣，無因、無緣有情清淨 200。

“‘ 沒有力，沒有精進，沒有人的能力，沒有人的努力。

“‘ 一切有情、一切有息者、一切生類、一切生命無自在、

無力、無精進，隨命運、境遇、自然而變化，在六種階層中

經受樂與苦。’”

在此，馬卡離‧苟薩拉鼓吹人分為六個階層，在其中經

受苦與樂，這六個階層自下而上一個比一個更清淨，他說這

也是無因的。

此邪見否定事情的發生有因有緣，即否定存在像業這樣

的因 469，佛陀稱之為無因見。

虛無見

虛無見認為只有物質才真實存在，並否定行為有任何的

果報。因此，它也否定有再生、有其他生存地，以及有佛陀

這樣的導師能知見上述事物。在佛陀時代，這種觀點為阿基

德‧給薩甘拔拉 (Ajita Kesakambala，阿耆多翅舍欽婆羅 )所

教導 201。

關於有身見如何導致這樣的邪見，佛陀開示說 470：

469 在《巴他那》(Paṭṭhāna，也譯為《發趣論》)中，佛陀舉出並詳說

了二十四種緣，其中“業”為第十三種。
470 《相應部‧無佈施經》(S.3.210 Natthidinn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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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庫，當有 [色……受……想……行……]識時，執

取於 [色……]識，黏著於 [色……]識，而生起如是見：

“‘ 沒有佈施，沒有供養，沒有獻供，沒有善行惡行諸業

之果或異熟，沒有此世，沒有他世，沒有母親，沒有父親，

沒有眾生是化生者，世上沒有沙門、婆羅門之正行者、正行

道者，以自智證知此世及他世而宣說。

“‘ 人只是四大種，當其死時，地回歸於地身，水回歸於

水身，火回歸於火身，風回歸於風身，諸根轉移為虛空，以

擔架為第五的人們將死者抬走，文句被念到火葬場為止 202，

骨頭變成鴿子色，供祭皆成灰。佈施是愚人所施設 203。

“‘ 任何說有之說 (有佈施，有善行惡行諸業之果或異熟

等 )，它們都是空無、虛妄的戲論。愚者和智者身壞後皆斷滅、

消失，死後不再存在。’”

佛陀稱此邪見為虛無見。這是一種斷滅見，與唯物主義

者的觀點相同 471。它也稱為 “ 虛無論 ” (natthi-vāda)，與屬於

基本正見 (Sammā-diṭṭhi)的 “ 有論 ” (atthi-vāda)相反 204。

最重的不善業

命終時執持這樣的邪見是六種不善重業中的最重者，其

結果是在地獄中受苦長達數劫。只要該業的業力尚未耗盡，

就算到輪圍世界毀滅時，有情也不能從地獄中逃脫 472(正如我

們在討論《皮帶束縛經》時所說 )，那時，所有其他地獄有情

471 關於唯物主義者的觀點，佛陀在《長部‧梵網經》 ( D . 1 . 1 
Brahmajālasuttaṃ)中的描述見“斷滅見” (uccheda-diṭṭhi)，p.19。

472 關於輪圍世界的毀滅，見“諸比庫，到了那時”，p.5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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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投生到人界或天界，在那裏培育起禪那而再生於梵天界；

但那些由於執持上述邪見之一而生於地獄的有情，仍將再生

於苦界，那苦界存在於未被毀滅的其他輪圍世界之間的空隙

中 473/205。

不過，若人在死前放棄那邪見，則它不會成為不善重

業 206。沙利子尊者的侄子長爪 (Dīghanakha)便是這樣的例證。

他是一位持有斷滅邪見的遊方沙門 (paribbājaka)，在與佛陀交

談後，他捨棄了邪見。他之所以能在聽完《長爪經》474後成

為入流聖者，這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如果一個人已造下前五種不善重業之一，則今生

不可能得達入流。它們會成為不可逾越的障礙，令造業者今

生無法再證得任何禪那，以及任何出世間道果。

我們此前提到的未生怨王 (Ajātasattu，阿闍世 )便是這

方面的例子 475。其父賓比薩拉王 (Bimbisāra，頻婆娑羅 )是

初果聖者，也是佛陀及僧團的大護持者。為了當上國王，未

生怨王讓人殺死了自己的父親。該業的一個現見果報就是自

那之後他再也無法入睡。於是，有一天晚上，他前往謁見佛

陀，佛陀為他開示了殊勝的《沙門果經》476。他具備所有合

適的條件 (巴拉密 )，可以像他父親一樣證得初果，但因為他

473 《增支部義註‧一集‧一法巴利》(AA.1.310 Ekadhammapāḷi)解
釋，當整個世界燒盡時，投生到輪圍世界之間空隙的有情仍然依

其業在受苦。在新的世界形成後，他們則再度投生到地獄。
474 《中部‧長爪經》(M.2.3.4 Dīghanakhasuttaṃ)。
475 見“未生怨王”，p.218。
476 《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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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殺害了親生父親，證果條件被阻斷，他仍舊是一名凡夫

(puthujjana)。佛陀對諸比庫解釋說：

“ 諸比庫，這位國王根絕了 [自己 ]477。諸比庫，這位國

王毀了 [自己 ]。諸比庫，假如這位國王沒有殺死父親——正

直、如法之王的生命，他將即於此座中生起遠塵離垢之法眼。”

不過，未生怨王恭敬聆聽佛陀所作的開示，藉由此業他

仍獲得了極大的利益。他對佛、法、僧之信超越所有其他凡

夫；他的信是如此強大，以致從那以後他就能夠入睡了。佛

陀觀察到，他注定要在地獄中度過的時長已從許多十萬年減

至六萬年 478。

◎◎善重業

我們已提到，重業並非只是不善的，也有善的重業，此

即保持至臨終的八種定 (samādhi)479：

1-4)四種色界禪那 (rūpāvacara-jjhāna)；

5-8)四種無色界禪那 (arūpāvacara-jjhāna)。

它們是廣大業 (mahaggata-kamma)，但必須要被保持到臨

終之時才能成為善的重業；亦即，臨死心路 (maraṇāsanna-vīthi)
必須識知禪那所緣 480。

477 復註解釋，他已根絕自己過去獲得、原本能在該生帶來果報的諸

善根(kusala- mūlāna)。見“低劣與殊勝；善根與果報”，p.95。
478 詳見《沙門果經》的義註和復註。
479 《 清 淨 道 論 ‧ 說 度 疑 清 淨 品 》 ( V s M . 1 9 . 6 8 6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niddeso /PP.xix.15)。關於各種禪那，見“止
禪”，p.123。

480 亦見“表5a：死亡與結生”，p.79；“表5d：禪定心路”，p.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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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禪那重業的果報是再生於梵天界，成為色界 (rūpa-

loka)的梵天人或無色界 (arūpa-loka)的無色眾生。這只能是

次生受業的果報，而絕不會是後後受業的果報。

再生於哪一個梵天界要看個人注重哪一種禪那 481。我們

或許需要解釋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一個人可以證得所有八定，但通常會偏好其中的一種，

並專門修習那種禪那。為求再生於該梵天界，他可培育至精

通該禪那，從而能再生於其處。如此精通禪定即是佛陀所稱

的 “ 神足 ” (iddhi-pāda)。

四神足

佛陀將神足解釋為以諸種勤行中的其中一種為主導的

定，它有四種 207：

1)欲定勤行具足的神足 482；

2)精進定勤行具足的神足；

3)心定勤行具足的神足；

481 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四集‧第一差別經》 ( A . 4 . 1 2 3 
Paṭhamanānākaraṇasuttaṃ)中開示，一個人依所證得的禪那而再生

於相應的梵天界。
482 四種神足的巴利分別為：chanda-samādhi-ppadhāna-saṅkhāra-

samannāgata iddhi-pāda, vīriyasamā-samādhi-ppadhāna-saṅkhāra-
samannāgata iddhi-pāda, citta-samādhi-ppadhāna-saṅkhāra-
samannāgata iddhi-pāda, vīmaṃsā-samādhi-ppadhāna-saṅkhāra-
samannāgata iddhi-pāda。其中，“勤行”指四種正勤，引文見尾註

26，p.36。［《增支部義註》將“欲定勤行具足的神足”解釋為：

“依靠意欲而轉起之禪定為‘欲定’，精勤狀態的諸行為‘勤行’，
具備這些法為‘具足’，神通之足或成就神通的基礎為‘神足’。其

餘三句亦然。”——引用自《增支部‧一集》瑪欣德尊者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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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觀定勤行具足的神足。

一名證得八定的非佛弟子也可以培育起神足，但並不能

達到與佛弟子同等的程度。為什麼？因為只有佛弟子才會透

視究竟名色法，並且只有佛弟子才會以究竟名色法為所緣而

修習觀禪 (vipassanā-bhāvanā)，這樣的修行不存在於佛陀的教

法之外 483。除非一個人修習了止禪，又證得如此強有力的觀

智 (vipassanā-ñāṇa)，否則他所培育起的神足只是弱的，而其

神通力也只是弱的。因此，他將不能專精於一種禪那，並隨

其所欲而再生於該梵天界。

那些在佛陀教法之外證得八定的人認為，一個人只能再

生於與其所證得最高禪那相應的梵天界。若其禪那產生結生

心，他們即再生於該處。

阿臘拉•咖喇馬和伍達咖•拉馬子

舉例而言，當我們的佛陀仍是菩薩時，他師從阿臘拉•咖

喇馬 (Āḷāra Kālāma，阿羅羅迦摩羅 )學得七種定，又師從伍

達咖‧拉馬子 (Uddaka Rāmaputta，鬱陀羅摩羅子 )學得第八

種定 208。認識到這些禪那並不能帶來苦的終結，我們的菩薩

前往森林，修習苦行。六年苦行之後，他捨棄苦行而重新進

食，然後坐在內蘭加拉河畔 (Nerañjarā，尼連禪河 )的菩提樹

下，證得正自覺。

佛陀觀察到從前的兩位老師都具有足以證得道果的智

慧，出於感恩，他決定前去教導他們自己所證得之法，卻發

483 如此修行的例子見“慈愛的蘇菩帝尊者”中，沙門難德在勝蓮花佛

座下的修行，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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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他們兩個都已去世。阿臘拉‧咖喇馬已再生於與第七種定

無所有處(ākiñcaññāyatana)相應的無色界，而伍達咖‧拉馬子

則再生於與第八種定非想非非想處(nevasaññānāsaññāyatana)
相應的無色界。

所以，即便佛陀知道他們能了知法，也無法教導他們。

為什麼？因為在無色界沒有色法，那裏的有情只有受、想、

行、識四蘊。他們並無色蘊，也就是他們沒有眼睛也沒有耳

朵，這意味著阿臘拉‧咖喇馬與伍達咖‧拉馬子既無法看

見佛陀，也不能聽聞佛法 484。

黑天隱士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黑天隱士 (Kāḷadevila)身上 485。正是

他，為剛出生的悉達多太子看相，並預言太子將會成佛。

黑天精通所有八定及世間神通 (abhiññā)486。例如，他會

在三十三天度過白天的時光，因為那裏比人間更舒適。正是

在那裏，他聽說即將成佛的菩薩已經降生。

當告訴淨飯王(Suddhodana)與馬雅王后(Mahāmāyā，摩訶

484 佛陀在《分別‧法心分別‧無色界》(Vbh.18.996 Arūpadhātu /
BA.18.996)中開示，在無色界既看不見也聽不到：“其中，什麼
是無色界的二處呢？意處、法處(所有只被意處識知的所緣)。”因
此，《中部‧聖尋經》(M.1.3.6 Ariyapariyesanāsuttaṃ, 又名《陷
阱聚經》<Pāsarāsisuttaṃ>)的義註解釋，阿臘拉‧咖喇馬與伍達
咖‧拉馬子沒有耳朵可聽聞佛語，也沒有腳可去見佛陀。

485 《 佛 陀 史 義 註 ‧ 果 德 瑪 佛 史 註 釋 》 ( B v A . 2 7 
Gotamabuddhavaṃsavaṇṇanā，也譯為《佛種姓經義註‧喬達摩佛

種姓註釋》)。
486 神通：見腳註239，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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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耶)(菩薩的父母)他們的兒子將會成佛時，他落淚了，因為

他已年邁，知道自己將在菩薩成佛前命終。倘若他知道訓練

自心的方式，就不必哭泣，他可以確保自己再生到色界諸天

之一，那裏的有情有眼亦有耳487，那麼他就能見佛聞法。然

而，跟伍達咖‧拉馬子一樣，他投生到無色界的最高天——

非想非非想處，原因就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訓練自心。

大梵天薩漢巴帝

大梵天薩漢巴帝(Sahampati，娑婆主)則不同。作為佛弟

子，他了解神足209。在咖沙巴佛(Buddha Kassapa，迦葉佛)

座下，作為比庫薩訶咖(Sahaka)，他成為了不來聖者，並具

足八定，尤其精於初禪488。命終後，他再生於色界的大梵地

(Mahā-brahmā-bhūmi)——初禪天三地中的最上者。這意味

著他有眼睛可以見到我們的佛陀，也有耳朵可以聽聞佛陀的

法489。

迭瓦達德尊者

然而，若不能將禪那保持至臨終，它就不能成為善重業。

例如我們佛陀的表弟迭瓦達德尊者 (Devadatta，提婆達多 )，

487 引文見腳註489，p.272。
488 在 《 相 應 部 ‧ 薩 漢 巴 帝 梵 天 經 》 ( S . 5 . 5 2 7 

Sahampatibrahmasuttaṃ，也譯為《娑婆主梵天經》)中，他將

此告訴佛陀。詳細資料取自《相應部‧梵天祈請經》(S.1.172 
Brahmāyācanasuttaṃ)的義註。

489 佛陀在《分別‧法心分別‧色界》(Vbh.18.994 Rūpadhātu /
BA.18.994)中開示，在色界(梵)天能看亦能聽：“其中，什麼是色
界的六處呢？眼處、色處、耳處、聲處、意處、法處(所有只被

意處識知的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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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佛陀處學得八定及五種世間神通 490，但當他萌生取代佛

陀來領導僧團的欲望時，就喪失了禪那。所以命終時，他並

沒有禪那能成為善重業，反而是分裂僧團的不善重業成熟，

令他再生於大無間地獄。

不善重業與善重業在所有其他業之前成熟。關於重業，

到此闡述完畢。

490 迭瓦達德尊者也造下了“以邪惡心出佛身血”的不善重業，見“迭
瓦達德尊者”，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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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d：禪定心路 ” 的說明：

‧色界禪定的所緣必定是概念(paññatti)，例如入出息念

(ānāpāna-ssati)或者遍禪的似相(paṭibhāga-nimitta)491。

取某些所緣，只能達到初禪；而取另一些所緣，則可

依同一所緣成就初禪至第四禪。

‧四種無色禪那都屬於四種禪那的第四禪(五種禪那的

第五禪)，以之前已證得、取色法遍相為所緣的第四

禪為基礎。每種無色定都在前一種定的基礎上，取一

個新的所緣492：

◇第一種無色禪那：所緣是去除無邊的遍相所緣後的

無邊虛空，是虛空概念(ākāsa-paññatti)。佛陀稱此

禪那為“空無邊處” (ākāsanañcāyatana)。

◇第二種無色禪那：所緣是取無邊虛空為目標的第一

種無色禪那的心識，是廣大心(mahaggata-citta)——

究竟法(paramattha-dhamma)。佛陀稱此禪那為“識

無邊處” (viññāṇañcāyatana)。

◇第三種無色禪那：所緣是取無邊虛空為目標的心

識(它本身是識無邊處定的所緣)的空無，是非有概

念(natthi-bhava-paññatti)。佛陀稱此禪那為“無所有

處” (ākiñcaññāyatana)。

491 見“附錄一 四十種禪修業處”，p.573。
492 《清淨道論‧說無色品》(VsM.10.289-290 Āruppaniddeso /

PP.x .58-59)和《攝阿毗達摩義論‧攝所緣》 (AbS.3 .60-61 
Ālambaṇasaṅgaho /CMA.iii.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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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無色禪那：所緣是取空無作為目標的第

三種無色禪那的心識，是廣大心——究竟法。

佛陀稱此禪那為“非想非非想處” (nevasaññānā- 

saññāyatana)。

‧一個心維持一個心識剎那，包括生↑、住 |、滅↓三

個階段。

‧心路之間會生起許多有分心493。

‧根據心的定律，識知依循一個固定的過程。色界禪定

心路的過程如下：

◇意門轉向心：識知禪那所緣。

◇三個預作速行心：繼續識知同一所緣。分別為：

1)預作心；2)近行心；3)隨順心。它們的尋、伺、

喜、樂和一境性要比普通欲界心更強。由此，它們

分別為進入安止作準備，接近禪那，隨順之前的

心，亦隨順之後的安止。(對於利根者，預作心不會

生起，只有兩個預作速行心。)

◇種姓心：這是第四速行心，標誌著從微細種姓

(paritta-gotta)的欲界心轉變為廣大種姓(mahaggata-

gotta)的色界或無色界禪那心。

◇無數的安止速行心(心行<saṅkhāra>)繼續識知同一個

所緣，每一速行心都會強化隨後的速行心494。安止

493 有分心：詳見腳註306，p.160；“表5a：死亡與結生”，p.79。
494 安止心路的名法見“表：意門心路的名法”，p.228。禪那心的名

法見“表3c：廣大心生起時的名法”，p.12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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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行心的數量取決於禪修者入定的時長，這要依靠

禪修者的實踐與技巧，它可以持續一秒都不到，也

可以持續一小時乃至數天。已掌握五自在的禪修者

可以在入定前決意入定的時長，但是初次證得禪那

者，只生起一個禪那心。

‧欲界五門心路與意門心路中的各個速行心都是同一

種心，但(色界與無色界的)禪定心路中的速行心卻不

同。禪定心路中前四個速行心全是欲界心，［利根者

為三個，］唯有第五速行心才是真正的禪那心，並且

第五速行心不是一個而是億萬個，它們完全相同。若

在同一禪那中長時間入定(數小時乃至一周)，第五速

行心的數量將多得無法計算。

‧禪修者可以隨其所願(yathābhinīhāra-vasena)而進入禪

定，即他可以決定進入哪一種禪那。

‧若能保持至臨死心路，禪定善業即成為善重業。

‧出世間果定依循相同的過程495。

495 見“表5e：道的心路”，p.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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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色界與無色界果報心 (vipāka-citta)

門 禪那 作用 所緣

意門

色界初禪
色界第二禪
色界第三禪
色界第四禪
色界第五禪

結生
有分
死亡

業相

(概念 )
(概念 )
(概念 )
(概念 )
(概念 )

無色界第一禪
無色界第二禪
無色界第三禪
無色界第四禪

(概念 )
(究竟法 )

(概念 )
(究竟法 )

雖然這些種類的果報心是善業的果報，但巴利原典從

不稱它們為善果報心，因為這只用於指稱善果報無因心：

見 “ 表 1b：善果報無因心 ”，p.96。

‧作用：這九種心可以充當一期生命的有分心，包括第

一個有分(結生心)和最後一個有分(死亡心)。這類心

亦稱為離心路心(vīthimutta-citta)。

‧所緣：見表5d“禪定心路”的說明。關於業、業相、趣

相及離心路心，見表5a“死亡與結生”的說明，p.79。

 ●慣行業

依業成熟的順序，下一個是慣行業，這是指習慣性地、

經常地、持續地造作的不善或善業。慣行業在少［行］業 496

之前成熟。在若干慣行業中，最為習慣多作的不善或善業首

先成熟。

496 少［行］業(abahula-kamma)：與多［行］業(bahula-kamma)相
對，亦稱為“已作業”。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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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慣行業

我們可以引用馬哈摩嘎喇那尊者所見作為不善慣行業的

例子。馬哈摩嘎喇那尊者 (Mahāmoggallāna，摩訶目犍連 )是

神變 (iddhi)第一的上首弟子。他曾與喇堪那尊者 (Lakkhaṇa)
住在鷲峰山 (Gijjhakūṭa pabbata)497。有一次 210，在他們下山

時，馬哈摩嘎喇那尊者露出了微笑。他的同伴問他為什麼露

出微笑，他回答說，請只在佛陀面前提出此問題。於是，來

到佛陀尊前，喇堪那尊者再次問他。馬哈摩嘎喇那尊者解釋

道，當時他看到一具骷髏在空中穿行，兀鷲、烏鴉和老鷹都

在攻擊它、撕扯它，它發出痛苦的慘叫。居然存在這樣的有

情，他覺得實在是不可思議，所以他微笑。接著，佛陀向比

庫們解釋：

“ 諸比庫，有諸弟子具 [天 ]眼而住。諸比庫，有諸弟子

具 [增上 ]智而住。其中有弟子知道、看到、能見證如是形色。

“ 諸比庫，往昔我也曾見到那有情 498，但我並未提及。如

果我說到它，別人會不相信我；如果他們不相信我，那會對

他們有長久的不利、痛苦。

497 《律藏‧巴拉基咖‧第四種巴拉基咖》 ( Vi n . P ā r. 1 9 3 - 2 3 3 
Catutthapārājikaṃ，“巴拉基咖”也譯為“波羅夷” )和《相應部‧骨

骸經》(S.2.202 Aṭṭhisuttaṃ)。義註解釋，喇堪那尊者過去曾是那

一千位螺髻事火沙門之一，在佛陀開示《燃燒經》時證得阿拉

漢果(在“快樂的伍盧韋喇‧咖沙巴”處曾提及《燃燒經》，p.446
起)。

498 義註解釋，佛陀在證得正自覺之夜，在他獲得天眼(dibbacakkhu)
時見此情景。亦見尾註158，p.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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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庫，那有情曾是這王舍城中的屠牛者，以該業的果

報，他已在地獄煎熬了許多年、許多百年、許多千年、許多

百千年，以該相同業的餘報，他獲得了並正在經受如是形色

的自有。”

在此，這屠夫殺牛為生。這是他的慣常行為——慣行

業。由於該業，他在地獄中長久受苦。當他在地獄中死去之

時，他的臨死心路取一堆無肉的牛骨為所緣。於是，由於

那相同的業 (kamma-sabhāgatāya)或相同的所緣 (ārammaṇa-

sabhāgatāya)，他再生為鬼，形如骷髏。自地獄死後，下一生

他仍然因為做屠夫時的慣行業而飽受折磨。

馬哈摩嘎喇那尊者說，他曾見過更多類似的有情。佛陀

也再次表明，他自己也曾見過那些有情。他們每一個都因為

不善慣行業而在受苦：

‧一名屠牛者：在地獄中受苦許多百千年 499，而後再生

為鬼，形如肉片，被兀鷲、烏鴉、老鷹撕扯而慘叫不

已。

‧一名犯下邪淫的女子：在地獄中受折磨許多百千

年500，然後再生為鬼，形如無皮女，被兀鷲、烏鴉、

老鷹撕裂而痛苦哀號。

‧一名惡比庫：在咖沙巴佛的教法時期，他接受信眾供

養的四種生活資具501，卻不守護其身、語，以邪命過

499 《相應部‧［肉］片經》(S.2.203 Pesisuttaṃ)。
500 《相應部‧無皮女經》(S.2.214 Nicchavitthisuttaṃ)。
501 《相應部‧惡比庫經》(S.2.218 Pāpabhikkhu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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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隨其意願而享樂。由此，他在地獄中備受煎熬許

多百千年，之後再生為鬼，形如比庫，因其衣、缽、

腰帶與身體皆熊熊燃燒而痛苦慘叫。

◎◎善慣行業

快樂的曇彌咖居士 (Dhammika)則是一個相反的例子 211。

終其一生，他向佛陀與僧團常行佈施。臨終時，出現了該善

慣行業的趣相 (gati-nimitta)——六欲天的天人們乘坐閃耀的馬

車前來接他 502。預先發願後，他選擇了前往喜足天 (Tusita，

兜率天 )503。

 ●近死業

依業成熟的順序，下一種為近死業。這是指臨死前被非

常清晰地憶起［或造下］的一件少［行］業。雖然少［行］

業本身並未強大到足以超越慣行業，然而若在臨終時，一個

人清晰地回憶起該少［行］業，這回憶過程或許能給予它足

夠的力量從而勝過慣行業。由此，這少［行］業才能產生果

報，而造業者即依此業而再生。

◎◎不善近死業

瑪莉咖王后

高沙喇 (Kosala，憍薩羅 )國王的王后瑪莉咖 (Mallikā，

末利 )便是上述過程的佳例 504。她是一名虔誠的佛弟子，每

502 趣相：見“表5a：死亡與結生”，p.79。
503 義註解釋，他選擇了喜足天，因為諸菩薩投生人間證得正自覺前

的最後一生都在喜足天。
504 由於憶起不善業而再生於惡趣的其他例子，見“嫉妒的帝思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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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宮中供養五百位比庫飲食，這是她的慣行業。然而臨終

時，她無法控制自己的心，非常清晰地憶起偶爾所為的一件

不善業，並因此再生於地獄。不過，該少［行］業並不很嚴重，

意即它比較弱，七天後即被其慣行業所勝——她得以逃離地

獄，並再生於天界。

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臨終時對自己的不善行耿耿於懷，

這極其危險。所以，佛教徒有這樣的習俗：提醒臨終者他曾

做過的善行，或者激發他在彌留之際生起善念。即便是品行

不良的人 (造下不善慣行業者 )，也應在臨終時設法憶起自己

的善行，或者嘗試造作善業，因為他或許能轉依此業而再生。

◎◎善近死業

行刑者當拔達提咖

國王的行刑者當拔達提咖 (Tambadāṭhika)是這方面的合

適例子 505。五十五年來，他的工作是將犯人斬首。但年老時，

他再也不能一擊就砍下犯人的頭顱，便被安排退休了。在退

休那天，他以香甜奶粥配新鮮酥油供養沙利子尊者 (Sāriputta，

舍利弗 )。之後，沙利子尊者為他分四步漸進說法 (anupubbi-

kathā)506：

“‧佈施論(dānakathāṃ)；

‧持戒論(sīlakathāṃ)；

者”，p.441；“嫉妒的詹佈咖尊者的畫作”，p.489。
505 《法句義註‧行刑者當拔達提咖的故事》 ( D h P A . 8 . 1 

Tambadāṭhikacoraghātakavatthu)。亦見“行刑者當拔達提咖”，
p.339。

506 漸進說法：見腳註376，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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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天論(saggakathāṃ)(即佈施與持戒的果報)；

‧揭示諸欲樂的過患、卑劣、雜染，以及出離的功德利

益(kāmānaṃ ādīnavaṃ okāraṃ saṃkilesaṃ nekkhamme 

ānisaṃsaṃ pakāsesi)。”

當沙利子尊者看到當拔達提咖的心變得平靜、可以受

法、具足信心時，即為他開示諸佛最卓越的教法 (Buddhānaṃ 

sāmukkaṃsikā Dhamma-desanā)：1) 苦 (dukkha)；2) 集

(samudaya)；3)滅 (nirodha)；4)道 (magga)。

當拔達提咖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āra)而專心聆聽，

由於過去生已充分修習了明與行 (vijjā-caraṇa)507，他當下即

證得行捨智 (Saṅkhārupekkhā- ñāṇa)，並已相當接近入流道智

(Sotāpatti-magga-ñāṇa)508。然後，他送了沙利子尊者一程，

在返家途中，被一個顯現為牛的亞卡 (yakkha，夜叉 )用角牴

死 509。臨死時，他非常清晰地憶起了兩件善業：供養沙利子

尊者奶粥與聽聞佛法。那成為了他的近死業，他因此再生於

喜足天。

◎◎臨終時的心

請不要曲解了這個例子。請不要誤以為一個人可終其一

生造作許多不善業，然後只需在臨死時憶起一件善業，就能

再生於善趣。當拔達提咖通過聞法而證得行捨智，這需要依

507 見“明與行”，p.209。
508 相當接近入流道智：佛陀解釋，他已證得隨順智 (Anuloma-

ñāṇa)。該智的所緣與行捨智同(關於隨順智，見“表5e：道的心
路”，p.537)。

509 亞卡殺死他是因為他過去造下的不善業。見“復仇的妓女”，p.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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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強有力的巴拉密。這樣的案例十分稀有，因為佛陀曾明示，

只有極少數的凡夫 (puthujjana)死後能再生為人類 510。

請記住，要在臨死時控制自心非常困難。舉例而言，若

一個人死於災難如地震、海嘯，或死於戰爭、意外，或遭到

他人攻擊，當下恐懼即不由自主地生起。在萬分恐懼之時，

要控制心談何容易。恐懼是瞋根的，若人以瞋根心死去，他

將再生於鬼道、畜生道或地獄。若一個人因惡疾而在極度痛

苦中死去，要控制自己的心也很難。如果他遵醫囑服用了大

劑量的藥物，又怎麼能控制自己的心呢？即使一個人在平靜

的狀態中死去，要控制其心可能仍舊不易，因為心須臾萬變、

實在太快。如果一個人從未修習防護根門，或從不曾正確地

禪修，而總是耽溺於欲樂，那又如何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心呢？

舉例而言，思惟子女、配偶、田舍之美或花朵及其他類

似事物之美，這些都是具貪根和癡根的心，是基於不如理作

意的顛倒想 (saññā-vipallāsa)511。若他已習慣於這樣不如理作

意地看待這些事物，而要在臨終時突然以如理作意的方式來

思惟它們，這談何容易！再者，有人可能從未省思過死亡，

那麼他可能會在彌留之際對死亡感到憂慮、悲傷，這是具瞋

根和癡根的心。有人也可能從不曾修習知足與忍耐，而在其

臨終時常常感到不滿、焦躁，這也是具瞋根和癡根的心。有

人亦可能對他人心懷怨恨而離世，或者在臨死時對自己做過

的惡行感到後悔，或是對沒有做的善行感到遺憾，這些亦是

510 引文見尾註15，p.34。
511 見“四種顛倒”，p.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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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瞋根和癡根的心。有人或許對死後會如何感到疑惑，這是

癡根心。如果人們以 (具貪根和癡根、具瞋根和癡根或只有

癡根 )這樣的心死去 512，將不可能免於投生到惡趣 513。

因此，佛陀與他的弟子眾，以及其他教導業之運作者，

鼓勵人們做三種福行事，以幫助他們避免再生於惡趣 514。然

而，若其福行事低劣，或者可能因為基於邪見而做法不當，

那將不會帶來多大的助益，對嗎？

 ●已作業

現在我們討論最後成熟的一種業——已作業。這只是已

造下之業，可以是前述二十種業道中的任何一種。我們簡單

回顧一下 515：

十不善業道 (dasa-akusala-kamma-patha)

三種身不善業道 四種語不善業道 三種意不善業道

1)殺生；
2)不與取；
3)欲邪行。

1)虛妄語；
2)離間語；
3)粗惡語；

1)貪婪；
2)瞋怒 (心懷惱害
之意 )；

512 這只是指與疑(vicikicchā)相應的癡根心，而不是與掉舉(uddhacca)
相應者。關於兩種癡根心，見“表2c：癡根心生起時的名法”，
p.76。

513 佛陀在《相應部‧燃燒法門經》(S.4.235 Ādittapariyāyasuttaṃ)中
開示，寧可眼根被熾燃、燒得發紅的鐵籌所壞，好過執取所見色

的細部特徵之相。因為如果人們在享受這樣的相時死去，將再生

於地獄或畜生道。其餘五根亦然。佛陀接著解釋，具聞聖弟子則

代之以對六根及其所緣和心識修觀。
514 參考經文見尾註124，p.379。
515 對十不善業道與十善業道的詳細闡述見“業道”，p.17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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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雜穢語。 3)持邪見 (否定業
的運作、再生
及其他生存界
等 )。

十善業道 (dasa-kusala-kamma-patha)

三種身善業道 四種語善業道 三種意善業道

1)離殺生 (待以友
善和憐憫 )；

2)離不與取；
3)離欲邪行。

1)離虛妄語 (只說
真話 )；

2)離離間語；
3)離粗惡語 (說話
柔和有禮 )；

4)離雜穢語 (只說
值得聽取、有意
義的話語 )。

1)不貪婪；
2)不瞋怒 (善意對
待眾生 )；

3)持正見 (肯定業
的運作、再生
和其他生存界
等 )。

這樣的不善業或善業可以是人們在今生、前一生乃至無

始以來所造下的。當重業、慣行業、近死業不存在或未能成

熟時，它即帶來結生。不善的已作業帶來畜生界、鬼界或地

獄的結生，善的已作業則帶來人界或天界的結生。

關於業成熟的順序，到此闡述完畢。它們依次是：重業

為先，慣行業次之，近死業又次之，已作業最後。

依產生的作用

接下來，我們討論第三組——按作用 (kicca)來分的四種

業。當業成熟時，它可以具有以下四種作用之一 516：

516 《清淨道論‧說度疑清淨品》及其大復註(VsM./VsMṬ.19.687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niddeso/PP.xix.16)和《攝阿毗達摩義論‧

四種業》(AbS.5.50 Kammacatukkaṃ/CMA. v.18)。此處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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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令生業 (janaka-kamma)；

2)支持業 (upatthambhaka-kamma)；

3)阻礙業 (upapīḷaka-kamma)；

4)毀壞業 (upaghātaka-kamma)。

如前所述，一個不善業或善業要成為真正的足道業，必

須滿足某些條件，其中包括造下該業的不善思或善思——這

稱為 “ 決意思 ” (sanniṭṭhāna-cetanā)。而決意思之前和之後的

思則稱為 “ 前後思 ” (pubbāpara-cetanā)517。

只有決意思能作為產生結生的令生業發揮作用，而前後

思則會作為支持業、阻礙業、毀壞業及生命期間的令生業發

揮作用。

 ●令生業

令生業的作用是在結生時 (paṭisandhi)以及在該生命期內

(pavatti)產生五蘊 518(名色 )519/520。令生業可以是不善的或善

來自《增支部義註‧三集‧因緣經註釋》及復註(AA./AṬ.3.34 
Nidāna-suttavaṇṇanā)；引文見尾註237，p.400。

517 關於決意思，亦見“足道不善業”，p.194。它也稱為決定性的思

(sanniṭṭhāpaka-cetanā)，見腳註137，p.77。關於前後思，見“低劣

與殊勝”，p.91。
518 在此，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所指為欲界和色界的有情。無色界

有情只有四名蘊(沒有色蘊)，無想有情則只有色蘊(無諸名蘊)
(《清淨道論‧說慧地品》<VsM.17.638 Paññā-bhūminiddeso /
PP.xvii.192>)。

519 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可將色蘊看作只是

“色”，四名蘊看作只是“名”，所以五蘊亦即“名色”。
520 色蘊亦包含業緣時節生色(見腳註292，p.152)，例如天界的某些

宮殿(參見“禿耳天女”，p.291)、地獄的刑具(參見“不善慣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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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只有當其果報緊隨前一生的死亡心生起時，才是令生業

帶來結生 521。結生是三法同時生起 522：

1)結生心：識蘊；

2)結生心所 523：結生心的諸心所，即受蘊、想蘊、行蘊；

3)新生有情的色身：色蘊，在此指業生色 (kammaja-rūpa)。

人類在受孕時只生起身十法聚、心十法聚和性十法聚；

在受孕後 (妊娠期 )會生起其他種類的色法，這其中包括也是

業生的眼、耳、鼻、舌的色法 524。

結生時所產生的五蘊是十不善業道或十善業道中任一種

的果報。這二十種業道即前述的殺生或離殺生、不與取或離

不與取、欲邪行或離欲邪行等 525。

除了在結生時產生五蘊，令生業也帶來生命期間的五蘊，

但它不可能是產生結生心的那個業，它必定是［具同一性或

不具同一性的］另一個業 526。這也是三法生起：

p.279)以及轉輪王的輪寶(參見《中部‧愚人智者經》<M.3.3.9 
Bālapaṇḍitasuttaṃ>)。

521 詳見“表5a：死亡與結生”，p.79。
522 《清淨道論‧說慧地品》(VsM.17.638 Paññābhūminiddeso /

PP.xvii.188-196)。
523 結生心(paṭisandhi-citta)和結生心所(paṭisandhi-cetasika)亦稱為“結

生名法” (paṭisandhi-nāma)。
524 關於十法聚的解釋，見“究竟色法”，p.139。
525 見“業道”，p.179。
526 它可以是具同一性的另一個業(《長老尼偈‧善慧長老尼偈》

<TīG.16.450-524 Sumedhā-therīgāthā>)。見“同一性理”，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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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種類的果報心 (vipāka-citta)：這是識蘊，包括眼、

耳、鼻、舌、身五識，以及領受心、推度心、彼所

緣 527；

2)它們各自不同種類的相應法 (sampayutta-dhamma)，即

與不同種類果報心相應的諸心所 (cetasika)：這是受蘊、

想蘊、行蘊；

3)有情的色身：這是色蘊，在此指六處等業生的色相續。

任何一種不善業或善業都能在生命期間產生果報。

◎◎舒適的象

舉例而言，佛陀在談到再生為象的某個人時，解釋了上

述的業的運作方式 528：

“ 婆羅門，在此，有人是殺生者、不與取者、欲邪行者、

虛妄語者、離間語者、粗惡語者、雜穢語者、貪婪者、瞋恚

心者、邪見者，但他向沙門、婆羅門佈施食物、飲料、衣服、

車乘、花鬘、香、塗油、床、住所、燈明。身壞命終後，他

再生於象中。在那裏，它得到食物、飲料、花鬘、種種裝飾物。

“ 婆羅門，在此，他是殺生者……因此身壞命終後，他再

生於象中。但他向沙門、婆羅門佈施食物、飲料、衣服、車乘、

花鬘、香、塗油、床、住所、燈明，因此，它在那裏得到食物、

飲料、花鬘、種種裝飾物。”

此人的不善業作為［帶來結生的］令生業，使他再生為

象；善業則作為該生命期間的令生業，使它過得健康、快活，

527 詳見“表5b：五門心路”，p.222。
528 《增支部‧十集‧迦奴索尼經》(A.10.177 Jāṇussoṇi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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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這幸福生活持續 529。

◎◎邪命致富

同樣地，某個有情再生為人後，可能藉由諸如殺生、偷

盜、販賣武器等邪命而變得富有。你或許會質疑：“ 不善業

怎麼能帶來可愛、可喜、可意的果報呢？佛陀說過，這是不

可能的。” 530

在此，帶來善果報的並非此人的不善業，仍然是只有善

業才能產生善報。這是因為在某過去生，他通過殺生、偷盜

以及販賣武器等蓄積錢財，並以此造下諸如供養沙門、婆羅

門等善業。在造作這些善業時，或許也伴有希求事業成功的

願望。如今，那些佈施善業之一作為令生業帶來人的結生，

但只有當他再次造作這類不善業時，其他的那些佈施善業才

能作為生命期間的令生業［而為他帶來財富］；也就是說，

只有通過邪命，他才能致富。有些人做正當行業總以失敗告

終，幹歪門邪道卻能飛黃騰達，這樣的例子在哪個國家都不

少見。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他不必為其不善行承受惡果——絕

非如此。他的不善業可能會成熟為將來某一生的不善令生業

並帶來惡趣的結生；也可能在他未來再生於惡趣時，作為該

生命期間的不善支持業起作用。

關於令生業如何在生命期間發揮作用，另一個例子是所

529 《究竟法手冊‧攝離路究竟法手冊》(PaD.145 Vīthimutta saṅgaha 
paramatthadīpanī)

530 引文見“無此果報與有此果報”，p.6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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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 “ 天宮鬼 ” (vimāna-peta)531——善的令生業帶給天宮鬼漂

亮的色身及天界的享樂；不善的令生業則帶給這樣的有情與

所造不善業相關的某種折磨。

◎◎禿耳天女

天女 (devī)與禿耳狗 (kaṇṇamuṇḍa sunakha)的故事就是

上述情況的例證 532。在咖沙巴佛 (Buddha Kassapa，迦葉佛 )

的教法時期 533，有一眾在家佛弟子，他們都是一起佈施、持

戒、禪修的夫妻。一次，有個賭徒跟他的朋友們打賭，他能

令那些有德妻子中的一個破戒，使她犯下邪淫。結果，他得

逞了。他的朋友們付過賭注，並將此事告訴了她的丈夫。當

她丈夫問她是否曾犯下淫行時，她否認並指著一隻狗發誓說：

“ 倘若我做過這樣的邪行，無論生在何處，都讓這禿耳黑狗

把我吃了。”

事後，那名婦人悔恨不已，不久便離世。對邪淫一事說

謊的不善業帶給她天宮鬼 (vimāna-petī)的再生。然而由於善

業，她具足美貌，在喜馬拉雅山的禿耳湖畔 534擁有許多用金

銀建成的宮殿 535，還有五百名婢女 536。她享受著天界的五欲

531 出處同腳註529。
532 出自《鬼故事義註‧禿耳鬼的故事註釋》 ( P v A . 2 . 1 2 

Kaṇṇamuṇḍapetivatthuvaṇṇanā)，Kaṇṇamuṇḍa是一個湖的名字，
其意為“禿耳”。

533 咖沙巴佛：果德瑪佛的前一位佛。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534 禿耳湖：佛陀在《增支部‧七集‧七個太陽經》 ( A . 7 . 6 6 

Sattasūriyasuttaṃ)中提到的湖之一，見腳註23，p.8。
535 這是業緣時節生色，見腳註518，p.287。
536 那一眾在家佛弟子中其他人的妻子，在被問到時也都表示對此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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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樂，擁有天界的衣物、珠寶、花鬘、妙香，天界的飲食，

天界的金銀臥榻。她的宮殿有著黃金鋪成的臺階，周圍有美

麗芬芳的花朵、結滿各種果實的樹木。遍滿各處的樹木、鮮

花散發著種種怡人的香氣，鳥鳴啾啾，環境十分優美。但在

她的宮殿旁，某種不善業生成了一個蓮池。每至夜半，她就

會起床到蓮池去。在那兒，她的邪淫業與妄語業產生了一隻

外表極為駭人的禿耳大黑狗。狗會攻擊她並把她吃到只剩骨

頭，接著狗會把骨頭扔到池中，然後消失。而她則會恢復原

樣，回去繼續睡。日日如此，具同一性的福業 (puñña-kamma)
產生天界的享樂，具同一性的惡業 (pāpa-kamma)產生遭黑狗

攻擊及吞噬的折磨 537。

 ●支持業

支持業的作用並非產生它自己的果報，而是支助令生業

的果報 538——增強果報 (增強所生起的樂或苦 )或者延長果報

(使之延續 )。支持業也可以是不善的或善的，不善業支助不

善業，善業支助善業。

以 臨 死 速 行 (maraṇāsanna-javana) 為 例， 臨 死 心 路

(maraṇāsanna-vīthi)的速行只有五個，這意味著它們太弱而無

法帶來結生 539。它們只是支持帶來結生的令生業，以協助它

所知，並起誓說，若她們確實知情，在未來生她們將做她的婢女。
537 具同一性的業：見“同一性理”，p.314。
538 《 增 支 部 義 註 ‧ 三 集 ‧ 因 緣 經 註 釋 》 ( A A . 3 . 3 4 

Nidānasuttavaṇṇanā)和《清淨道論‧說度疑清淨品》(VsM.19.687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niddeso /PP.xix.16)。

539 詳見“表5a：死亡與結生”，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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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合適的結生。若帶來結生的業是不善的，則臨死心路的

速行心也是不善的，它們給予令生業不善的支助，從而產生

鬼道、畜生道或是地獄的結生；若帶來結生的業是善的，則

臨死心路的速行心也是善的，它們給予令生業善的支助，從

而產生人、天的結生。以此方式，支持業支助令生業。

支持業也增強令生業的果報，即增強樂或苦的果報受，

並使之持續。例如 540，當一個善業作為令生業產生人的結生

時，善的支持業會協助維持諸果報法、蘊相續，支助他保持

身體健康、生活安樂等。如此，一個人通過造下善業，如佈

施、持戒、禪修，或許能延長其身體健康強壯的狀態，並更

長壽。另一方面，當一個不善業作為生命期間的令生業帶給

人病苦時，不善支持業可能會令醫治無效從而延長疾患。如

此，一個人由於造下不善業，如殺生、偷盜、邪淫、妄語、

綺語、飲酒等，或許會導致其諸根削弱、健康減損，並令壽

命縮短。

同理，當不善業作為令生業產生動物的結生時，不善支

持業可以支助其他不善業，使之成熟為令生業並產生苦報；

不善支持業亦可延長動物痛苦的生命，從而使這不善果報的

［蘊］相續持續。

 ●阻礙業

阻礙業的作用是阻撓和障礙。它阻礙其他業的果報，但

並不產生自己的果報。它也可以是不善的或善的，不善業阻

540 《究竟法手冊‧攝離路究竟法手冊》(PaD.145 Vīthimutta saṅgaha 
paramatthadīpan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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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善業，善業阻礙不善業。

舉例而言，當一個善業作為令生業產生人的結生時，不

善阻礙業可以使他生來就有病，讓他不能享受善令生業本應

帶來的樂報。因此，即便是強大令生業的果報，也可能會被

跟它直接對抗的業所障礙。

不善業可以阻礙原本帶來更高生存界結生的善業，以致

有情再生於較低的生存界；善業可以障礙原本帶來大地獄結

生的不善業，有情得以轉而再生於小地獄或是鬼界。此外，

不善業也可以阻礙產生長壽的善業，有情因而短命；不善業

亦可以障礙產生美貌的善業，有情於是外表醜陋或相貌平

庸 541；不善業還可以阻礙令生於高貴之家的善業，有情轉而

再生於卑賤之家，等等。

◎◎賓比薩拉王

關於不善業阻礙結生之處，未生怨王的父親賓比薩拉王

是個例證。他是一位入流聖者，也是佛陀與僧團的大護持者，

還是深受民眾愛戴的國王。憑藉他所有的善行，他原本能夠

再生為高等天人；然而，由於對天人生命的執著，他再生為

低等天人，成為了四大王 (cātu-mahā-rājikā)之一韋沙瓦納天

王 (Vessavaṇa，毗沙門 )的隨眾 542。

◎◎再生為天界樂神的諸比庫

關於不善業阻礙再生之處，《沙咖問經》中提到的三位

541 例子可見“怒目相向的五醜”，p.426。
542 在《長部‧人中公牛經》(D.2.5 Janavasabhasuttaṃ)中，他將此告

訴佛陀。詳細資料來自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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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德比庫 543亦是例證。基於比庫戒，他們成功地修習了止與

觀，但尚未證得聖果。他們戒行極清淨，因而必定能再生於

自己所希求的任一天界；再者，他們都已證得禪那，也有可

能再生於梵天界。然而命終時，他們並沒有再生於梵天，卻

生為天界的音樂舞蹈之神 (gandhabba)。為什麼？因為他們過

去多生都曾是這樣的天人。他們執著於四大王天音樂舞蹈之

神的生命，由此他們的殊勝善業被阻礙。

◎◎未生怨王

說到善業阻礙再生之處，我們可以再次以未生怨王為例。

他讓人殺害了自己的父親，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賓比薩拉王。

弑父是六種不善重業之一 544，不善重業將帶來無間地獄的結

生。然而，後來未生怨王對佛陀及其教法生起了極大的信心。

他的信具有強大的善力，以至能障礙其不善重業，使他轉而

再生於一個小地獄 (ussada)而非無間地獄，而且時間也大大

縮短了 545。他將在未來成為獨覺佛 (Paccekabuddha，辟支佛 )，

名為 “ 勝利 ” (Vijitāvī)，並將在般涅槃時解脫一切苦。

◎◎婢女庫竹答拉

關於不善業如何障礙再生為人的狀態，我們可以舉婢女

庫竹答拉 (Khujjuttarā，久壽多羅 )為例。她是沙瑪瓦帝王后

543 《長部‧沙咖問經》(D.2.8 Sakkapañhasuttaṃ，也譯為《帝釋所問

經》)。他們的故事在“三位比庫”中有更詳細的敘述，見p.318。
544 見“不善重業”，p.261。
545 《長部義註‧沙門果經註釋》(DA.1.2 Sāmaññaphalasuttavaṇṇanā)

說，六萬年後他將脫離地獄，而非通常的許多十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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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āmāvatī，差摩婆帝 )的婢女 546。

在某過去生中，有一次她滑稽地模仿一位獨覺佛，因為

他有點駝背。該不善業如今障礙了她作為人的生命，所以她

也駝背。

在咖沙巴佛 (Buddha Kassapa，迦葉佛 )的教法時期，她

是一名長者之女。她有一位朋友是阿拉漢比庫尼。一天，庫

竹答拉正在欣賞自己的美貌，這位比庫尼來看她。庫竹答拉

的侍女正好不在身邊，於是她讓這位阿拉漢比庫尼將一籃子

飾品遞給她。這位阿拉漢比庫尼知道，如果她拒絕，庫竹答

拉將會對她生起瞋心，這將導致她再生於地獄；另一方面，

如果她遵從，庫竹答拉將會再生為一名侍女，但這仍是兩者

中較好的。於是，這位阿拉漢比庫尼將籃子遞給了她。庫竹

答拉要求一位阿拉漢比庫尼為自己服務的不善業，障礙了她

如今再生為人時的狀態，她生來就是做侍女的命 547。

◎◎生命期間的阻礙業

在生命期間運作的阻礙業不勝枚舉 548。例如在人道，不

善業會障礙產生諸蘊的善業——它會促使不善業成熟，從而

導致個人在健康、財富、親友等方面遭受痛苦與損失 549。另

546 庫竹答拉的故事可見《法句義註‧沙瑪瓦帝的故事》(DhPA.2.1 
Sāmāvatīvatthu)，在她的主人沙瑪瓦帝王后故事的結尾處。

547 關於不敬年長者和勝己者的其他例子，見“傲慢、過慢”，p.457。
548 《 中 部 義 註 ‧ 小 業 分 別 經 註 釋 》 ( M A . 3 . 4 . 5 

Cūḷakammavibhaṅgasuttavaṇṇanā)
549 舉例而言，關於過去生殘害動物如何阻礙到健康，見“殘忍的

捕鳥者”，p.418；關於過去生出於嫉妒而對阿拉漢犯下惡行如
何阻礙到飲食，見“嫉妒的帝思尊者”，p.441；關於過去生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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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鬼道或畜生道，善的阻礙業則能對抗帶來惡趣結

生的不善令生業，而有助於獲得舒適安樂。

◎◎某一些業阻礙，另一些業支持

瑪莉咖王后

關於阻礙業與支持業在同一生命期內的運作，我們可以

舉出瑪莉咖王后 (Mallikā，末利 )為例。她本是一名相貌平庸

且家境窮苦的花女 550。有一天，她帶著些充飢的飯團前往公

園，途中正好遇見佛陀托缽。她心中生起了強大的信心，沒

有絲毫猶豫就歡喜地把飯團全都放入了佛陀的缽中 551，然後

禮敬佛陀。此後，佛陀露出了微笑，他告訴阿難尊者，作為

她佈施的果報，當天瑪莉咖就會成為巴謝那地王 (Pasenadi，

波斯匿 )的王后。

巴謝那地王正騎著馬返回沙瓦提城，他剛從跟未生怨

王的戰爭中敗北而回，心中不悅。在公園中，瑪莉咖因供養

而開心地唱著歌。巴謝那地王聽到歌聲，便趨近跟她說話，

發現她尚未婚配。他與她共處了一些時候，瑪莉咖安慰他。

然後，巴謝那地王得到了她父母的允許，當天就將瑪莉咖立

為王后。瑪莉咖歡喜地供佛與禮佛作為現法受業帶來了果

報 552。

如何阻礙到與家人及配偶的關係，見“大蓮花獨覺佛的畫作”，
p.497。

550 《 本 生 義 註 ‧ 飯 團 本 生 註 釋 》 ( J A . 3 . 7 . 4 1 5 
Kummāsapiṇḍijātakavaṇṇanā)

551 這令所作業成為無行之業(asaṅkhārika)，見“無行與有行”，p.90。
552 關於佈施後即帶來果報的其他例子，見尾註196，p.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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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瑪莉咖王后前去謁見佛陀，向他求教關於業運作

的四個問題 553：

1)首先，瑪莉咖王后問，為什麼有些女人醜陋、貧窮且
無威勢。佛陀解釋說，生氣、易怒的過去業令她們醜陋；不

佈施、慳吝的過去業令她們貧窮；嫉妒他人的名聞利養的過

去業令她們無威勢。在此，所有這些不善業都阻礙了令生為

人的善業 554。

從瑪莉咖王后的情況我們就能看出，不善業障礙了她再

生為人的狀態，所以她生就一副平庸的相貌，而且出生在一

個貧窮的花鬘匠家中，全無威勢可言。

2)其次，瑪莉咖王后問，為什麼有些女人醜陋，卻富
有且具大威勢。佛陀解釋說，生氣、易怒的過去業令她們醜

陋；但慷慨佈施令她們富有；不嫉妒他人的名聞利養 (隨喜，

<mūditā>)令她們有威勢。在此，生氣、易怒的不善業障礙了
令生為人的善業，佈施與不嫉妒的善業則支助了它。

從瑪莉咖王后的情況我們能看到，將所有食物供養佛陀

的善業支助了她令生為人的善業，她因而成為巴謝那地王的

王后，具大威勢。

3)再者，瑪莉咖王后問，為什麼有些女人美麗，卻貧窮
且無威勢。佛陀解釋說，不生氣、不易怒的過去業令她們美

麗；但吝嗇使她們貧窮，嫉妒令她們無威勢。

在此，不生氣、不易怒的善業支助了令生為人的善業；

553 《增支部‧四集‧瑪莉咖王后經》(A.4.197 Mallikādevīsuttaṃ)。
554 在《小業分別經》中，佛陀對此作了更詳盡的解釋，見p.403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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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嗇與嫉妒的不善業則障礙了它。

4)最後，瑪莉咖王后問，為什麼有些女人美麗，富有且

具大威勢。佛陀解釋說，不生氣、不易怒的過去業令她們美

麗；佈施令她們富有；不嫉妒令她們具威勢。

在此，所有這些善業都支助了令生為人的善業。

佛陀開示後，瑪莉咖王后發誓絕不再生氣及發怒，並常

行佈施，且絕不嫉妒他人的名聞利養。然後，她皈依了佛陀。

 ●毀壞業

毀壞業以三種方式發揮作用 555：

1)它中止較弱的業，且既不帶來自己的果報，也阻止其

他業帶來果報；

2)它中止較弱的業，雖然不帶來自己的果報，但卻允許

其他業帶來果報；

3)它中止較弱的業，並引生自己的果報。

毀壞業也可以是不善或善的，它猶如截停飛箭並令其墜

落之力。舉例而言，善的令生業帶來天人的結生，但某個不

善業突然成熟為毀壞業從而導致天人死亡，並再生為畜生、

鬼或地獄有情。

有時毀壞業就像阻礙業一樣運作，它只在一期生命內中

斷一個較弱業的果報；也就是說，這個較弱的業仍舊能在其

後的生命期產生果報。

555 《 中 部 義 註 ‧ 小 業 分 別 經 註 釋 》 ( M A . 3 . 4 . 5 
Cūḷakammavibhaṅgasuttavaṇṇanā)和《增支部義註‧三集‧因緣經
註釋》(AA.3.34 Nidānasutt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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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壞業的例子

有過失的天人

舉例而言，因過度享樂或心中嫉妒而有過失的天

人會從其天人的生命狀態墮落 212。嬉樂有過失的天人

(Khiḍḍapadosikā)沉迷於過度的嬉戲與享樂。那令他們猶如酒

醉一般，失去自控。基於此原因，某個不善業會［成熟為毀

壞業］，中止善業帶來的天人生命，他們因而消失並再生於

惡趣。心意有過失的天人 (Manopadosikā)在看到另一位美麗

的天人或另一幢漂亮的天宮等時，會十分嫉妒。同樣地，某

個不善業會［成熟為毀壞業］，中止善業帶來的天人生命，

他們便消失並再生於惡趣。

未生怨王

我們可再次以未生怨王為例。佛陀為他開示了殊勝的《沙

門果經》556，而未生怨王也有足夠的巴拉密在聞法當下即證

得入流果 557；但弑父的不善重業 (akusala-garuka-kamma)阻斷

其巴拉密，令他仍然是一名凡夫。不過，在久遠的將來，那

些巴拉密將使他能成為獨覺佛，名為 “ 勝利 ” 558。

迭瓦達德尊者

我們亦可再舉迭瓦達德尊者為例 559。他精通八定——四

色界禪那及四無色界禪那，也善巧於五種世間神通 560，但尚

556 《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
557 佛語的引文見p.268。
558 見該經義註。
559 見“迭瓦達德尊者”，p.232。
560 神通：見腳註239，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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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證得任何道果，仍是一名凡夫。當他萌生取代佛陀來領導

僧團的欲望時，該不善業阻斷他再度入禪，他便喪失了禪那

與神通 213。然而在久遠的未來，他的禪那善業會再次為他帶

來禪那或支助他獲得禪那，並支助他證得獨覺佛果。

披樹皮的拔希亞

毀壞業也可以完全中止另一個業，即令它不再產生果報。

對此，披樹皮的拔希亞 (Bāhiya Dārucīriya，婆醯迦 )就是例

證 561。在咖沙巴佛 (Buddha Kassapa，迦葉佛 )的教法時期，

他與另外六位比庫攀爬到山頂禪修。他們扔掉了所用的梯子，

這樣他們將無法逃離。他們中有一位成為了阿拉漢，另一位

成為了不來聖者，餘下的五位 (包括拔希亞 )未能證得任何道

果而命終。這五位全都往生天界，並在我們佛陀的教法時期

再生為人。

拔希亞成為了一名商人。有一天，他遭遇海難，靠一塊

木板漂浮到岸邊。他失掉了所有的衣服，只好圍上一塊樹皮

去乞食，於是他成為了一位頗受尊敬的苦行者。人們認為他

必定是位阿拉漢，最終連他都以為自己或許是阿拉漢。然而，

在咖沙巴佛時期的那一生，與他共同修行的那位不來聖者 (已

再生於梵天界 )提醒他，他既不是阿拉漢，也沒有在修習導

向阿拉漢之道。拔希亞向他請教，世間有否任何人是阿拉漢，

並且教導成為阿拉漢之道。梵天人告訴他應當前往謁見佛陀。

於是，拔希亞去到沙瓦提城的僧園揭德林——當時佛陀

所在之處，但佛陀卻外出托缽了。拔希亞隨即進入城中尋找

561 《自說‧拔希亞經》(U.10 Bāhiy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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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見到佛陀後，他請求佛陀教導他法。然而佛陀看出拔

希亞太興奮而不能領受法，於是拒絕他說，現在時間不合適。

他再次請求並說，佛陀或會在他得到其教導前命終，或者他

自己也可能先行死去。佛陀看到拔希亞確實會在當天死去，

但佛陀仍再次拒絕了他。拔希亞第三次請求佛陀，那時他的

心已經足夠平靜，佛陀於是為他宣說了那個廣為人知而極為

簡潔的開示：

“ 看，只是看；聽，只是聽；覺，只是覺；知，只是知。

拔希亞，你應如是學。

“拔希亞，當你看只是看，聽只是聽，覺只是覺，知只是

知，拔希亞，你就不會與其一起。拔希亞，當你不與其一起，

你就不在其中。拔希亞，當你不在其中，你就不在此世，不

在他世，亦不在兩者之間。僅此，即是苦之終結。”［不會與

其一起：不會與那所見等一起，或不會與那因所見等而生起

的貪等一起。不在其中：不會涉入到所見等中，不會以貪、慢、

邪見而執著於它們。］

你聽懂了麼 214？拔希亞不僅聽懂了此佛陀簡要略說的教

導，而且當下就證得阿拉漢果，由此可見，他的巴拉密是

多麼強大 215！當天不久之後，拔希亞即為一頭牛所殺。盡管

他有如此殊勝的巴拉密，但善業帶給他的人類生命仍被中

止——被過去生殺死一名妓女的不善業所阻斷，他的壽命因

此而縮短 562。然而，由於阿拉漢道智 (Arahatta-magga-ñāṇa)
已斷除所有的煩惱，他命終時即般涅槃了 563。

562 詳見“復仇的妓女”，p.430。
563 見“兩種般涅槃”，p.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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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鬘尊者

關於毀壞業如何能徹底中止另一個業，指鬘尊者也是個

合適的例子 564。出家前，他殺人如麻——造下了無數不善業；

但出家為比庫後，他修習比庫的增上戒學，以佛陀為導師而

修習比庫的增上心學 (止禪 )與增上慧學 (觀禪 )，並證得了

阿拉漢道智與果智。阿拉漢道智作為善的現法毀壞業發揮作

用，中止了他當生及過去無始以來造下的、能帶來再生的所

有不善業與善業，它們全部失效。這意味著他絕不會有下一

次再生。

獵人蘇那卡瓦基咖

另一個例子來自古斯裏蘭卡 565。有一位獵人名叫蘇那卡

瓦基咖 (Suna-khavājika)，他總是帶著狗外出打獵。他的兒子

是一位稱為索納尊者 (Soṇa)的比庫。索納尊者一直無法說服

他的父親以正命為生，直到他父親年老時，才終於成功勸導

這位老人 [違心地 ]出家成為比庫。後來這位老尊者臨終時

出現了這樣的趣相 (gati-nimitta)566：許多巨大的狗把他團團圍

住，像要吃掉他一樣。老尊者恐懼萬分，害怕地大叫。

索納尊者於是讓沙馬內拉 (sāmaṇera，沙彌 )拿來許多鮮

花，把它們撒在佛塔的平臺和菩提樹的平臺上供養佛陀，然

後把他的父親連同臥床一起抬過來，告訴他所有鮮花都是代

564 《中部‧指鬘經》(M.2.4.6 Aṅgulimālasuttaṃ)。
565 《分別義註‧智分別‧第一力義釋》 ( V b h A . 1 6 . 8 0 9 

Paṭhamabalaniddeso /DD.xvi.2194-2196)。
566 參考“表5a：死亡與結生” (p.79)來看這個例子會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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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供養世尊的，讓他禮敬佛陀，令其心平復。老尊者依言而

行，他的心安定下來。此時出現了新的趣相：天界的宮殿和

美麗的花園等。以此方式，他禮佛的善業 (同時得到其他善

業的支助 )阻斷了他在林中獵捕無辜的不善業［在當時帶來

果報的能力］。

接下來，我們討論毀壞業發揮作用的三種方式。

◎◎中止；無果報；阻止

毀壞業產生作用的第一種方式是：僅中止較弱的業，且

既不帶來自己的果報，也阻止其他業帶來果報。

馬哈摩嘎喇那尊者

以馬哈摩嘎喇那尊者 (Mahāmoggallāna，摩訶目犍連 )為

例。在某過去生，他毆打自己的雙親，意圖殺死他們。該不

善業在許多生中產生果報，乃至在他的最後一生也帶來了果

報。受雇的強盜連續七天前往尊者的住處，要殺死他。但馬

哈摩嘎喇那尊者藉由神通知曉他們的意圖，並以神通從住處

消失——自鑰匙孔離去。然而到了第七天，他卻沒能再度消

失，意圖殺害雙親的業作為阻礙業令他無法入定而不能施展

神通。然後具同一性的業作為毀壞業起作用，強盜們將他往

死裏打，直到把他的骨頭打得粉碎才離開。但他並沒有死，

該毀壞業沒有中止他當生的五蘊也沒有帶來結生，他還能再

次進入禪那並運用神通。於是他施展神通去見佛陀，請求佛

陀允許他般涅槃，然後返回住所並在那裏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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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眼尊者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佛陀時代的一位名為護眼尊者

(Cakkhupāla)的比庫 216。他是一位阿拉漢。某過去生造下的善

業在結生時產生了他生而為人的五蘊，以及他這最後一生生

命期間的五蘊。其中，色蘊包括屬於色法的五種感官根門，

即眼見色所憑藉的眼淨色、耳聞聲所憑藉的耳淨色、鼻嗅香

所憑藉的鼻淨色等 567。一個人能看、聽、嗅等皆歸因於過去

的善業。然而在某過去生，作為醫生的護眼尊者造下了一件

極其嚴重的不善業。他的病人中有一位視力衰退的女人。她

許諾說，如果他能把她治好，她與她的孩子們將成為他的奴

隸。然而在視力恢復後，她卻改變了心意，反而假裝自己的

視力比以前更差。為了報復，這位醫生給了她一些致盲的藥

膏。在用藥膏塗抹眼睛時，她完全瞎了。

這件事發生在護眼尊者的一個過去生。而今在他的最後

一生，作為比庫，他決意在一個雨安居中只採取三種姿勢：

行走、站立與坐姿。在這三個月中，他將不會躺臥——這是

佛陀所教導的十三種頭陀支之一。這樣過去了一個月，護眼

尊者的眼睛開始感到不適。在證得阿拉漢果的當夜，他雙目

失明了。過去生令女病人目盲的不善令生業現在成熟為毀壞

業，切斷了他的眼根。但該業沒有產生自己的果報，也阻止

其他［善的令生］業帶來果報，所以沒有任何善業能令護眼

尊者重見光明。

567 詳見“表1：果報心”，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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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無果報；允許

毀壞業產生作用的第二種方式是：中止較弱的業，雖然

不帶來自己的果報，但卻允許其他業帶來果報。

沙瑪瓦帝王后

在此，我們將以伍迭那王 (Utena，優填王 )的王后沙瑪

瓦帝 (Sāmāvatī，差摩婆帝 )及宮女作為例子 568。在某過去生

中，沙瑪瓦帝與她的朋友們是巴拉納西 (Bārāṇasī，波羅奈 )

國王的妃子。一天，與國王在河中洗浴後，她們點燃了附近

的一堆草來取暖驅寒。當草燒去後，她們才發現有位獨覺佛

在那裏禪坐。由於她們並非故意要燒他，這不是惡業。然而

國王對獨覺佛極其尊重，他可能會因為她們燒死了獨覺佛而

給予懲治。於是沙瑪瓦帝和她的同伴們收集乾草，堆起在獨

覺佛的身體周圍，然後澆油點火以便焚 “ 屍 ” 滅跡。這種

以邪惡心燒獨覺佛的行為是不善業。然而，獨覺佛已入滅定

(nirodha-samāpatti)，在名法與心生色法暫時中斷的滅定中，

沒有任何事物能傷害到他 569。不過，盡管獨覺佛並沒有死，

沙瑪瓦帝與她的同伴們已由於此行為而造下了大量的不善

業，她們將在未來生承受其果報 570。

在我們佛陀的時代，一個過去善業令她們再生為人，沙

568 《法句義註‧沙瑪瓦帝的故事》(DhPA.2.1 Sāmāvatīvatthu)；《自
說義註‧伍迭那經註釋》(UA.70 Utenasuttavaṇṇanā)。

569 滅定：見腳註436，p.241。
570 殺生成為足道不善業的第五個條件是該有情死去，此處並不符合

這個條件。盡管如此，意圖殺死獨覺佛且具備了其他四個條件，
意味著她們已造下極多的不善業。詳見“足道不善業”，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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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瓦帝成為了伍迭那王的王后，她往昔的同伴亦成為了他的

宮女。她們也都成為了虔誠的佛弟子，供養佛陀與僧團許多

生活資具，學習佛法並成功地修習了止與觀。藉此修行，沙

瑪瓦帝證得了初果，她的同伴們也都超凡入聖，獲得了不同

的證悟。然而有一天，焚燒獨覺佛的業成熟為毀壞業，切斷

了她們的命根——她們在自己的住處被火燒死 217。毀壞業自

身的果報並沒有生起，而讓道給她們在我們佛陀時代所造下

的善業，允許她們的善業各自帶來天界或梵天界的結生。

五百比庫

另一個例子是那死於自殺或他殺的五百比庫 571。佛陀了

知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不善業。許久以前，他們全都是同一個

森林中的獵人，使用武器和陷阱打獵為生。他們一生捕殺飛

禽走獸，這帶給他們極大的歡喜與滿足 (haṭṭhatuṭṭha)。在他

們命終時，該業產生了地獄的結生。後來，一個善業帶給他

們人的結生。由於一位善友的因緣，他們來到佛前並出家成

為比庫。他們中有些成為了阿拉漢，有些是不來聖者，有些

是一來聖者，有些是入流聖者，但有些仍是凡夫。

一天清晨，佛陀以佛眼 (Buddha-cakkhu)觀察世間，發現

在兩周內那五百名比庫將會死去，“ 打獵為生 ” 的後後受業

將［成熟為毀壞業］，中止善業帶給他們的人類生命。佛陀

也看到，要阻止那結果的發生是不可能的。屆時，阿拉漢將

571 《律藏‧巴拉基咖‧第三種巴拉基咖》 ( Vi n . P ā r. 1 6 2 - 1 9 2 
Tatiyapārājikaṃ，“巴拉基咖”也譯為“波羅夷” )和《相應部‧韋沙

離經》(S.5.985 Vesālīsuttaṃ，也譯為《毗舍離經》)，以及它們的

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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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再生，其他聖者將再生於善道。然而那些仍是凡夫者，

將帶著欲貪 (chanda-rāga)，帶著對人生的依戀，在恐懼中死

去——那將產生惡趣的結生；但是，若他教導他們修習不淨

想，他們將能去除對生命的執著以及對死亡的恐懼，並能藉

此善業而再生於天界。如此，他們出家成為比庫仍能為其帶

來利益。佛陀看到這是自己能助益他們的唯一途徑。於是，

佛陀以種種方式讚美不淨想，教導他們取不淨 (asubha)(即

三十二身分，dvattiṃsākāra)為主要的禪修業處 572。

佛陀也知道在隨後的兩周中，比庫們會前來報告：“ 今

天死了一名比庫 ”  “ 今天死了兩名比庫 ” 等等。由於了知他

並不能阻止此事發生，聽聞這些報告也毫無意義；再者，為

了保護那些或會批評他對此不加阻止的人，於是佛陀在那兩

周獨處。兩周後，五百比庫悉數命終。

有位沙門，人稱 “ 假沙門彌嘎藍地咖 (Migalaṇḍika 

samaṇakuttaka)”，他靠比庫們的餘食而活。那些仍為凡夫的

比庫，或是讓他殺死自己，或是讓其他尚未證悟的比庫殺死

自己，或是自殺。為什麼？因為盡管佛陀說，對於非阿拉漢

者，自殺是有罪的 (sāvajja)，他們卻認為這無罪 (anāvajja)；

換言之，雖然這是不善業，他們卻認為這是善業 573/218。

甚至連假沙門彌嘎藍地咖也認為這是善業。怎麼會這樣

572 義註指出，佛陀不讚美死。
573 在《相應部‧闡那經》(S.4.87 Channasuttaṃ，也譯為《闡陀經》)

中，佛陀指出阿拉漢自殺是無罪的，而非阿拉漢自殺則是有罪
的。但此五百名比庫的事件發生後，佛陀宣稱，這是不適當的，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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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一開始，他殺了若干位比庫，因為他們要求他這麼做，

也因為他們說，他可以擁有他們的生活資具。後來，他心生

追悔，但一位天人卻告訴他不應當後悔，因為他是在幫助那

些比庫。由於相信那位天人，他又回去殺死了更多的比庫，

包括那些並未要求他殺死自己的聖者 574。就這樣，五百名比

庫全都死了。

佛陀回來的時候，五百比庫皆已命終。佛陀向阿難尊

者詢問，為何僧團人數驟減。阿難尊者告訴他，這是由於

比庫們修習不淨想的緣故，並建議佛陀教導另一種禪修業

處。佛陀讓阿難尊者召集餘下的比庫，向他們讚美入出息念

(ānāpāna-ssati)，並教導修習之法。

在此，我們需萬分謹慎，以便能正確地理解這個故事。

我們剛剛說到，拔希亞尊者為牛所殺，馬哈摩嘎喇那尊者被

強盜打死。那頭牛與那些強盜們藉由自己的 “ 思 ” 而造下

不善業，而他們的受害者則死於過去的不善業［成熟為毀壞

業］，中止了善業帶來的人類生命。

請時刻牢記，如果一個人遭到他人攻擊或因意外身亡等，

他是在承受自己過去業的果報。發動攻擊的有情或所發生的

意外等純粹是呈現方式，藉此，受報者過去的不善業［成熟

為毀壞業］，中止了善業帶來的人類生命 575。

574 義註指出，聖者既不會自殺，也不會要求他人殺死自己，也不會

殺死其他人。復註《疑惑度脫》(Vimativinodanī)解釋，所有聖者

皆為假沙門彌嘎藍地咖所殺。
575 參見《清淨道論》對適時死/非時死的闡述，見尾註241，p.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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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難以理解，但請記住，根據佛陀的教導，業的運

作不能僅靠推理而了知。唯有當你親身辨識到緣起的運作時，

方能正確地理解它們。此前，你必須依靠的是信——深信不

疑。

無論以何種方式，那些尚未證悟的比庫必定會在那兩周

內死去，這是他們自己過去的不善業所致。但是，他們這麼

做［要求別人殺死自己或自殺］並非因為自己過去的不善業；

而是因為通過不淨想，他們對生命產生了強烈的厭惡，也因

為他們不懂得自己想要做的是有罪的 576。同樣地，正如我們

剛剛所解釋的，假沙門彌嘎藍地咖這麼做［殺死比庫］並不

是因為這些比庫過去的不善業；佛陀這麼做［教導不淨想］

也不是因為這些比庫過去的不善業。佛陀這麼做是因為他了

知，他們過去的不善業無論如何都將中斷其生命，他們必將

全部死去；佛陀亦了知，對於尚未證悟的比庫而言，放下對

生命的貪著而死是他們死去的最佳方式，因為該善業將帶給

他們天界的結生 577/219。

◎◎中止；自己的果報

毀壞業產生作用的第三種方式是：中止較弱的業，並引

生自己的果報。

576 《律藏‧巴拉基咖‧第三種巴拉基咖》 ( Vi n . P ā r. 1 6 2 - 1 9 2 
Tatiyapārājikaṃ，“巴拉基咖”也譯為“波羅夷” )的復註解釋，仍是
凡夫的比庫以無罪想(anavajjasaññino)而這麼做。

577 最尊敬的西亞多援引了導致我們的菩薩不得不修習苦行(dukkara)
六年的業，以此進一步說明應如何理解五百比庫之事。見隨後的
尾註219，p.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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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羅度西

對此，魔羅度西 (Māra Dūsī)是個合適的例子。在咖古

三塔佛 (Buddha Kakusandha，拘留孫佛 )的教法時期 578，佛

陀的兩位上首弟子分別是維荼拉尊者 (Vidhura)和散基瓦尊者

(Sañjīva)579/220。一天，散基瓦尊者在樹下禪坐，進入滅定。一

些路過的牧牛人、牧羊人和農夫見到尊者坐在樹下，以為他

已經死了。於是他們以草、木等覆蓋尊者的身體，點火後離

開。

然而，一個人入滅定時不可能受到絲毫傷害，其資具也

不可能被損毀 580。次日黎明時分，散基瓦尊者出定，毫髮無

損。他將三衣披覆齊整，便持缽入村集食。那些前一日為尊

者荼毗的牧牛人、牧羊人與農夫見到他前來托缽，以為那位

比庫死而復生，他們驚歎不已並對尊者深具信心。

當時的魔羅名為魔羅度西。跟所有的魔羅一樣，他不喜

歡這種品行端正的具德比庫，因為他無法知道他們的來與去

(āgatiṃ vā gatiṃ vā)，無法知道他們將往生何處。為什麼他不

知道呢？因為阿拉漢識 (viññāṇa)無住 (appa-tiṭṭhita)581而般涅

槃；由於已終結無明和渴愛，阿拉漢不會有後續的再生。

為了設法阻止上述情況出現，魔羅度西變現出舉止不當

578 咖古三塔佛：果德瑪佛之前的第三位佛。見“附錄二 佛陀史”，
p.577。

579 《中部‧應被呵責的魔羅經》(M.1.5.10 Māratajjanīyasuttaṃ)及義

註。
580 滅定：見腳註436，p.241。
581 魔羅不知阿拉漢的去處將會在“識無住”中討論，見p.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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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庫形象，好讓婆羅門家主們看到。他慫恿婆羅門批評、

辱罵、指責、滋擾具德比庫。魔羅度西認為，由此比庫們心

中就會生起伴隨惡意、憤怒、不滿、沮喪的不樂之受 221，這

將成為他們修行的障礙。這樣一來，他就能知道他們的來與

去。然而，當婆羅門家主們批評、辱罵、指責、滋擾具德比

庫時，咖古三塔佛教導比庫們修習四梵住 (cattāro-brahma-

vihāra)：1) 慈 (mettā)；2) 悲 (karuṇā)；3) 喜 (muditā)；4) 捨

(upekkhā)。他指導他們以四梵住為修觀的基礎，從而證得阿

拉漢果。於是比庫們前往林野或空閒處，依佛陀的教導修行。

如此，魔羅度西的計劃落空了，他仍然不知比庫們的來與去。

於是，他又慫恿婆羅門家主們做相反之事——尊敬、尊重、

敬奉、禮敬具德比庫。魔羅度西認為，由此比庫們心中將生

起伴隨歡喜、愉悅、大喜的樂受 222，這同樣將成為他們修行

的障礙。不過咖古三塔佛再次給出了對治的方法。他教導比

庫們轉而修習四種想 (saññā)582：1)不淨想 (asubha-saññā)；2)

食厭惡想 (āhāre paṭikūla-saññā)；3)一切世間不樂想 (sabba-loke 

anabhirati-saññā)；4)無常想 (anicca-saññā)。於是比庫們前往

林野等處，依佛陀的教導修行。他們以此四種業處來對治貪、

瞋、癡，培育觀智，並證得阿拉漢果。魔羅度西的計劃再度

落空，他依舊無法知道他們的來與去。

一天，咖古三塔佛與上首弟子維荼拉前去托缽，魔羅附

體於一個男孩，使男孩撿起一塊碎瓦扔向維荼拉尊者。瓦片

582 義 註 引 用 了 《 增 支 部 ‧ 七 集 ‧ 第 二 想 經 》 ( A . 7 . 4 9 
Dutiyasaññāsuttaṃ)，詳見尾註281, p.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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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傷了尊者的頭部而有血流出。這時，咖古三塔佛以龍象回

顧 (nāgā-palokita)之勢轉過身來，對他說：“ 此魔羅度西不知

分寸 (na vāyaṃ dūsī māro mattamaññāsi)。” 魔羅度西當下即

從該處墜落並再生於大地獄，在那裏經受燒煮之苦許多千年，

他甚至投生到了所有地獄中最痛苦的一個 (附屬於大地獄的

一個較小地獄 )，在那裏被燒煮了一萬年之久——那一生，他

長著人身魚頭。

魔羅度西攻擊一位上首弟子的業［成熟為毀壞業］，中

止了善業帶來的天人生命，並產生了自己的果報——再生於

大地獄，乃至其中最苦的一個。

在此，我們要明白，魔羅度西再生於地獄不是因為咖古

三塔佛之龍象回顧或其言辭，這完全是魔羅度西攻擊佛陀上

首弟子的不善業所致 583。這就是業的運作。

咖喇佈王

另一個例子是巴拉納西的咖喇佈王 (Kalābu)584，這發生

在我們佛陀時代的許多劫以前。由於過往的善業，他擁有了

人類的五蘊；同樣由於過往的善業，他成為了國王。然而有

一天，他對一位名為忍耐論者 (khanti-vādī)的隱士大發雷霆。

這位隱士教導忍耐 (khanti)，他就是我們的菩薩。為了測試隱

士的忍耐力，咖喇佈王命人依次切去他的鼻子、耳朵、雙手、

雙腳。那些不善業即刻成熟，大地裂開將咖喇佈吞入了無間

583 相關討論亦見p.470。
584 《 本 生 義 註 ‧ 忍 耐 論 者 本 生 註 釋 》 ( J A . 3 . 4 . 3 1 3 

Khantivādījātak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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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他當下的不善業［成熟為毀壞業］，中止了善業帶給

他的咖喇佈王的五蘊，並帶來自己的果報——一個地獄有情

的五蘊 585。因此，我們可以說，殺害隱士的業既是毀壞業，

也是令生業。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可以說，一個殺害隱士

的業中止了他作為咖喇佈王的五蘊，而另一個具同一性的業

產生了他作為無間地獄有情的五蘊 586：此即毀壞業與令生業

具有 “ 同一性 ” (ekattanaya，也譯為 “ 一性理 ” )587。

同一性理

一個已造作的行為由一連串的業［思］組成。根據同一

性理，這一連串的業［思］是相同的，即這些不同的速行心

皆具同一性 588。

參照以下緣起 (paṭicca-samuppāda)諸支因果相續的過

程 223，我們或許能理解此同一性理：

[1]無明緣行；

[2]行緣識；

585 其他類似的例子，見“惡意的難德”，p.417；亦見“少女金佳的畫

作”，p.491。
586 《清淨道論大復註‧說度疑清淨品註釋》 ( V s M Ṭ . 1 9 . 6 8 7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niddesa-vaṇṇanā)否定毀壞業能帶來自己

的果報：“若毀壞業以此方式作用，它就不是毀壞業，而是令生
業。”對此，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解釋，雖然《清淨道論》的解

釋看似被否定了，但這實際上取決於個人理解的角度。一個業毀

壞而另一個業產生是正確的，然而由於它們具有同一性，它們也

可以被描述為是同一個業。不同之處是看問題的角度。
587 《清淨道論‧說慧地品》 ( V s M . 1 7  P a ñ ñ ā b h ū m i n i d d e s a  /

PP.xvii.309f)。
588 這符合邏輯命題：A=B。A不是B，B不是A，但它們是同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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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識緣名色；

[4]名色緣六處。

這就猶如種子經過幼芽、籽苗、樹苗等階段，最終長成

大樹的過程。種子、幼芽、籽苗、樹苗等並不等同於大樹，

但它們都屬於同一個相續；亦即，盡管它們處於不同階段，

卻都具有同一性。

當一個人造下佈施、持戒或修習止與觀的善業時，根據

同一性理，這樣的行為每個都可視為是一個業；同樣地，當

一個人造下殺生、偷盜、邪淫、妄語或飲酒等不善業時，這

樣的行為每個也都可看作是一個業。這並不是指每個行為只

有一個思 (cetanā)，因為僅僅一個這樣的行為，其過程就有許

多許多億萬的不善或善的心路生滅。如前所述，在我們這個

生存地 (kāmāvacara-bhūmi，欲界地 )，彈指間就有許多億萬

的心識生滅，其中包括億萬的心路 589，這些心路每條都有七

個速行心 590。所以，當說到 “ 一個業 ” 時，我們實際上是指

構成一個已完成行為的 “一連串的業 ”，例如 “一個佈施之業 ”

實際上是指 “ 構成該佈施行為的一連串業 ”。若能如此看待

行為，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一個業能以若干方式產生作用。

在進一步探討同一性理之前，我們先將業能產生的不同

作用概括如下 591：

589 數字估算見腳註101，p.62。
590 在此，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所指只是欲界心路，見腳註102，

p.62。
591 《清淨道論大復註‧說度疑清淨品註釋》(VsMṬ.19.680-681 

Kaṅkhāvitaraṇavisuddhi-niddes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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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一個業帶來結生時與生命期間的果報名色，它作為

令生業產生作用；

2)若一個業支助不善或善令生業的果報成熟，並使果報

持續，它作為支持業產生作用；

3)若一個業障礙不善或善令生業的果報，它作為阻礙業

產生作用；

4)若一個業得到控制權並中止不善或善令生業的果報，

它作為毀壞業產生作用。

這四種作用可以全部由一個業產生，亦即，具有同一性

的不同業能產生不同的作用。舉例而言，當你供養一位具德

者時，在佈施前、佈施時及佈施後，有許多許多億萬的意門

心路在你的名色相續流中即生即滅，其中，每條心路都有七

個善速行心。它們有些作為令生業產生作用，有些作為支持

業，有些作為阻礙業，有些作為毀壞業；還有許多根本不起

作用，因為它們將失去效力。

 ●迭瓦達德尊者

關於這四種作用如何在同一個生命期內運作，迭瓦達

德尊者是個佳例 592。一個善業作為令生業產生了他生於王族

的生命。該善業也繼續作為令生業與支持業，在他作為釋迦

王子以及其後成為比庫時帶給他快樂。然而作為比庫，後來

他由於惡行而被宣佈與僧團無關，他失去了人們的尊敬，被

人瞧不起——這是他的善果報被成熟為阻礙業的不善業所障

礙。最後，他因分裂僧團而再生於地獄——他分裂僧團的不

592 見“迭瓦達德尊者”，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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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重業成熟為毀壞業，中止了產生並維持他人生的善令生業

與支持業。

在此，沒有一個業既是毀壞業又是令生業。當迭瓦達德

分裂僧團時，許多許多億萬的不善意門心路在他心中生起，

每條心路都有七個速行心，也就是說因分裂僧團這一個行為

就生起了億萬億萬計的不善速行心。那些億萬計的速行心皆

具同一性，但卻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一個分裂業作為毀壞業

中止了善業帶給他的人類生命 593；另一個分裂業作為次生的

令生業帶給他無間地獄的結生；其他分裂業、以邪惡心出佛

身血的不善重業以及其他行為造下的不善業，皆作為隨後這

一生的支持業加劇並延長其地獄之苦，使之持續至輪圍世界

毀滅 594。

 ●最尊敬的雷迪西亞多的解釋

關於一連串具同一性的業如何產生所有四種作用，也可

以從最尊敬的雷迪西亞多 595對故意殺生的解釋中看到。

他解釋說，在一個人奪去另一有情的生命時，該殺生行

為之思有足夠的力量作為令生業發揮作用，意即它們有足夠

的力量 (作為現法受業 )在一期生命中帶來果報，或者 (作為

次生或後後受業 )產生地獄有情的結生名色。然而，只有當

它們遇到合適的條件而成熟時，這才會發生。在那之前，該

593 對於他，同樣是大地裂開並將他吞入了無間地獄。
594 關於不善重業，講解見“不善重業”，p.261。
595 最尊敬的雷迪西亞多(1846-1923)是一位享有盛名的西亞多，他有

許多佛法方面的著作。這個解釋來自他的《究竟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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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生行為之思可以 (作為次生或後後受業 )產生其他三種作用

之一：

1)支助其他不善業的果報；

2)阻礙善業的果報；

3)中止善業。

一個不善行或善行之思可以在未來以上述三種形式之一

產生作用，長達十萬劫乃至更久。

在解釋同一性理之後，我們將解說一個業如何能作為所

謂的 “ 同一性毀壞業 ” (ekattanaya upaghātaka-kamma)發揮作

用。

 ●同一性毀壞業

◎◎三位比庫

強有力的善毀壞業既可中止較弱不善業的果報，也能中

止較弱善業的果報。苟巴咖天子 (Gopaka)和三位比庫 596的故

事就是這方面的佳例。

苟巴咖天子是沙咖天帝 (Sakka，帝釋 )之子。他前一生

是一位名為苟畢咖 (Gopikā)的釋迦公主，虔信佛、法、僧，

並常持五戒。當時，有三位比庫每天到她家中托缽，並教導

她佛法。結果，基於其戒行與對佛法的知見，她成功地修習

止與觀而成為了入流聖者。由於不喜女身，她造下許多善業

並發願要再生為男性。命終時，她再生於三十三天為沙咖天

596 關於他們的描述也可見“再生為天界樂神的諸比庫”，p.294。此

處的資料來自《長部‧沙咖問經》(D.2.8 Sakkapañhasuttaṃ，也譯

為《帝釋所問經》)及其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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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之子，她如今的名字是苟巴咖天子。

她作為苟畢咖公主時供食的三位比庫都持守比庫戒，具

有良好的戒德。基於其戒行，他們亦成功地修習了止與觀，

只是尚未成為聖者，但他們的戒、定、慧是證悟聖道果強有

力的親依止緣 (upanissaya-paccaya)597。他們擁有極清淨的戒

行，必定能隨己所願而再生於任一天界；再者，由於他們都

已證得禪那，本來也能再生於梵天界；然而，命終時他們並

未投生到梵天界，卻再生為屬於四大王天 (Cātu-mahā-rājika)
的甘塔拔 (gandhabba，乾闥婆 )——天界的歌舞音樂之神。為

什麼？因為他們過去許多生都是甘塔拔，這意味著他們傾向

於那種生命。

一天，三位甘塔拔來到集會大廳為眾天神表演，苟巴咖

天子思惟：“ 他們容色殊妙、光輝照耀，他們具有何種過去

597 親依止緣：對之後生起的名法起決定性作用的過去名法或色法，

沒有它們，那之後生起的名法將無法生起。不善法能成為不善或

善名法的親依止緣；反之亦然，善法也能成為不善或善名法的

親依止緣(《巴他那‧善三法‧親依止緣》<P.1.1.423 Upanissaya- 
paccayo，《巴他那》也譯為《發趣論》>)。舉例而言，做三種

福行事可以是因為信(善)；因為希求涅槃(善)；因為希求成佛，

成為某種阿拉漢、天神、富人、男人或女人(不善)；也可以是因

為執著(不善)，例如父母可能會依戀已出家的子女，於是多次去

拜訪他們並做福行事等(阿難尊者所舉出的兩個例子見尾註291，
p.565)。另一方面，不善法也可能在做三種福行事時生起，例

如，為如何安排佈施而發生爭執、比較佈施的勝劣、比較禪修的

高下等(例子可見“性行的種類”，p.51)。“親依止緣”涵蓋的範圍

很廣，既包括善友、信、健康、誠實、精進與智慧導向成功的

修行，也包括它們的反面則導致失敗的修行(見“善友與惡友”，
p.330；腳註975，p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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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呢？ ” 他發現，他們就是前一生每天都到他家中托缽的三

位比庫。進一步考察，他發現他們的戒、定、慧皆相當優勝。

於是他說道：“ 當你們聆聽教導、修習佛法時，你們的眼和

耳都導向什麼呢？你們曾為比庫，在佛陀的指導下修習增上

三學，而今卻再生為甘塔拔，甚至比不上三十三天的天神。

我們認為這樣的結果極不理想。”

這些責備的言辭，三位甘塔拔聽來猶如警示，其中兩位

記起自己過去生的梵行而深感羞愧。他們當下即培育定而證

得初禪，基於該禪那修觀並成為不來者 (Anāgāmi)，於欲界天

命終而再生至梵輔天 (Brahma-purohita)。不過第三位甘塔拔

並不感到慚愧，他還是繼續做他的甘塔拔。

對於兩位成為不來聖者的甘塔拔，如何來解釋其中業的

運作呢？在上一生作為比庫時，他們造下的善業產生了他們

在天界作為男性甘塔拔的生命。後來該果報被中止——為更

強有力的初禪重業 (基於此初禪他們證得不來果 )所中止。這

毀壞業也帶來自己的果報——再生於梵輔天。

因此，根據同一性理，他們的初禪善業作為毀壞業與令

生業兩者來發揮作用。更準確地說，在住於初禪的片刻，他

們已造下億萬計的初禪之業 (思 )598，其中，一個成熟為毀壞

業，一個成熟為令生業，而餘下的億萬之業均［不能帶來梵

天的結生］成為無效業。

598 參見“表5d：禪定心路”，p.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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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達咖鬼

正如一個善毀壞業可以中止較弱的善令生業；同樣地，

一個不善毀壞業亦可中止較弱的不善令生業。毀壞業也可以

帶來自己的果報，其他具同一性的不善支持業則可延長這果

報。對此，難達咖鬼 (Nandaka，難陀迦 )是個佳例 599。

難達咖鬼上一生是人，他是蘇拉特 (Suraṭṭha)柄嘎喇王

(Piṅgala)的將軍。他固執持守佛陀所稱的 “ 大邪見 ” (Mahā-
diṭṭhi)。根據 “ 大邪見 ”，有情之清淨無因無緣；苦樂有定量，

輪迴有止境。猶如線球翻滾著鬆開，直到線盡球無；每個有

情在輪迴中的時間也是如此展開，到固定的時候有情即徹底

消失。因此，“ 大邪見 ” 是宿命論，揉合了常見和斷見兩者

的成分 224。由於將軍執持此見，終其一生他造下了億萬億萬

計的不善業。我們不知道臨終時他對此見的執取有多強，不

過依巴利原典記載，他因此再生為鬼。

然而，他的女兒伍答拉 (Uttarā)卻持有正見，她是一位
入流聖者。父親去世後，她供食給一位到村中托缽的阿拉漢，

並將功德迴向給已故的父親。當供養完成後，難達咖喊出了

“ 薩度 ” (Sādhu，善哉 )。雖然該善業還不夠強大，尚不能中
止不善令生業帶來的悲慘的鬼道生命，但它卻足以作為該生

命期間的［善］令生業起作用，帶來了猶如天人般 (vemānika)
的享樂。然而這只持續了六個月，其後一個更強的邪見業

(與維持其鬼道生命的不善令生業具同一性 )作為不善毀壞業
產生作用，並帶來自己的果報——難達咖鬼即再生於無間地

599 《鬼故事‧難達咖鬼的故事》(Pv.4.3 Nandakapeta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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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 600。其他邪見業則成熟為支持業令他在無間地獄的生命持

續。

對毀壞業的解說到此結束。佛陀用以解釋業的運作的

十二種業至此已闡述完畢。

結論

在此，我們對十二種業作個概括來結束討論。首先，我

們根據成熟的時間來探討業的運作，這涉及四種業 601：

1)現法受業 (diṭṭha-dhamma-vedanīya-kamma)：在同一自

有 (atta-bhāva)［即當生］成熟的業；

2)次生受業 (upapajja-vedanīya-kamma)：在緊跟著的下

一生成熟的業；

3)後後受業 (aparāpariya-vedanīya-kamma)：在下一生之

後的某一生成熟的業；

4)無效業 (ahosi-kamma)：未能成熟的業。它指失效的現

法受業或次生受業，即徒有其名之業；當一位阿拉漢

般涅槃 (無餘滅盡 )後，無效業也包括後後受業，因

為般涅槃後沒有業能再成熟。

接著，我們根據成熟的順序，即哪種業先成熟來探討業

的運作，這同樣涉及四種業 602：

1)重業 (garuka-kamma)：

600 持有否定業運作的定邪見是六種不善重業中最重的，這必定導致
再生於地獄。詳見“不善重業”，p.261。

601 見“依成熟的時間”，p.220。
602 見“依成熟的順序”，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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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六種不善重業：

(1)弑母；

(2)弑父；

(3)弑阿拉漢；

(4)以邪惡心出佛身血；

(5)分裂僧團；

(6)持有(否定業運作的)定邪見。

這六種重業必定導致下一生再生於地獄，因此也被

稱為 “ 無間業 ”。

　‧有八種善重業：

(1-4)四種色界禪那；

(5-8)四種無色界禪那。

若能保持到臨終之時，它們必定帶來梵天界的結

生。

2)慣行業 (āciṇṇa-kamma)：這是指習慣性地、經常地、

持續地造作的不善或善業。例如：屠夫慣行殺生，盜

賊慣於行竊；護僧者慣行佈施，禪修者慣習止觀。

3)近死業 (āsanna-kamma)：這是指臨死前被非常清晰地

憶起［或造下］的一件少［行］業。例如，常持戒者

可能會清晰地憶起一件偶爾造下的不善行，而一向無

戒者則可能會清晰地記起一件偶爾造下的善行。

4)已作業 (katattā-kamma)：這是指任何其他已造之業，

可以是十種不善業道 (殺生、偷盜、邪淫等 )或十種

善業道 (離殺生、離偷盜、離邪淫等 )中的任何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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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根據產生的作用，即業如何發揮作用來討論

業的運作，這也有四種 603：

1)令生業 (janaka-kamma)：這是指產生畜生、鬼或地獄

有情結生名色的不善業，及產生其生命期間名色的不

善［或善］業；以及產生人或天人結生名色的善業，

及產生其生命期間名色的善［或不善］業。

2)支持業 (upatthambhaka-kamma)：這是指支助令生業的

不善或善業。例如，若令生為人的善業得到支助，這

個人就會身體健康、生活無憂；同理，若令生為動物

的不善業得到支助，這個動物就會體弱多病、常陷困

境。

3)阻礙業 (upapīḷaka-kamma)：這是指阻撓與障礙另一個

業的果報的不善或善業。例如，若令生為人的善業遭

到阻礙，這個人就會在健康、財富、親友等方面遇到

許多問題；同理，若令生為動物的不善業遭到阻礙，

這個動物就能得以享受自在安樂的時光。

4)毀壞業 (upaghātaka-kamma)：這是指中止較弱業的不

善或善業。例如，若善業帶來的人類生命被中止，這

個人壽量未到就會死去。如果該毀壞業是不善的，他

可能會再生為畜生、鬼或地獄有情；如果是善的，則

可能再生於天界或梵天界。

關於佛陀用以教導業的十二種分類，到此總結完畢。接

下來，我們將探討 “ 成就與失壞 ” 的運作。

603 見“依產生的作用”，p.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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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與失壞

為了講解業的運作，我們首先探討了兩篇《皮帶束縛

經》。佛陀在經中開示了有情不能從苦中解脫的原因——由

於執取五蘊為我，有情新的諸蘊不斷生起，一生復一生。在

結生剎那，諸蘊生起，它們由前一生臨終時成熟的業所決定。

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佛陀亦開示了不同種類的業及不

同種類的果報如何產生各生存界中不同種類的有情；而且，

於有情在那些生存界中的生命期間，那種種過去業也持續產

生著種種果報。

由於佛陀所稱的 “ 第二如來力 ”，我們才得以獲得這樣

的知見。讓我們再次聆聽佛陀對此的教導 604：

“ 再者，沙利子，如來以條件與因如實了知過去、未來、

現在所受持之業的果報。

“ 沙利子，凡過去、未來、現在所受持之業的果報，如來

以條件與因如實了知。沙利子，這是如來之如來力，因此力

故，如來取牛王之姿，在眾中作獅子吼，轉梵輪。”

在此，佛陀談到果報 (vipāka，異熟 )的條件 (ṭhānaso)與

因 (hetuso)。果報之因是已造業。我們已經根據十二種業探討

了業的種類及果報的種類，現在，我們將講解業產生果報所

依賴的條件。這指什麼呢？

如前所述，業運作的基本原則是：(以無明、愛、取為因

的 )不善業帶來痛苦的果報；而 (以無明、愛、取為因的 )善

604 引文見“佛陀的業果智”，p.59。



326

業的運作

業則帶來好的、可意的果報。然而，不善業與善業並非在任

何情況下都能帶來果報——在合適的機遇下，它們才能產生

果報。這些機遇就是業帶來果報的條件。若這些機遇存在，

業就能產生果報；若這些機遇不存在，業就不會帶來果報。

因此，雖然佛陀曾明示，我們是自己所作之善惡業的主人，

但這些業要成熟依賴於條件。正如要造下某些善惡業，某些

條件不可或缺；同樣地，這樣的業要成熟，某些條件也必須

具足。

關於佛陀之 “ 第二如來力 ” 的這個方面，巴利原典說到

四種成就 605與四種失壞 606。成就，使惡業無法成熟並令善業

得以成熟；失壞，使善業無法成熟並令惡業得以成熟 607。

成就

四種成就 (sampatti)是：

1)趣成就 (gati-sampatti)：指再生於人天善趣。

2)依報成就 (upadhi-sampatti)：指色身、外表具有魅力、

體形勻稱且身體健全。

3)時成就 (kāla-sampatti)：指再生於政府賢明、民眾良善

605 成就：與失壞相對。
606 此處及隨後的解釋(例子除外)和譬喻均取自《分別義註‧智分

別‧第二力義釋》(VbhA.16.810 Dutiyabalaniddeso)中對佛陀的

“第二如來力”的分析。
607 為了簡明清晰，在此用“使……得以成熟/得以產生果報” (enable)

與“ 使……無法成熟 /無法產生果報” (d i sab le )來表達，但巴

利的用語並非如此對稱，其意分別為“ 由於……而成熟” (… 
āgamma vipaccanti)與“被……阻止而不能成熟” (… paṭibāḷhāni na 
vipacc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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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

4)方式成就(payoga-sampatti，也譯為“努力成就” )：指

正確的方式，佛陀也稱之為“業的成就” (kammanta-

sampatti)，這包括身、語、意三方面225。我們就此已

討論過608，它們是：離殺生(待以友善和憐憫)、離不

與取、離欲邪行、離穀酒和花果酒等諸酒類、離虛妄

語、離離間語、離粗惡語(說話有禮)、離雜穢語、不

貪婪、不瞋怒(不心懷惱害之意)、持有正見。

這四種成就可以使某些不善業無法產生果報，又反過

來令某些善業得以產生果報。換言之，依於成就作為條件

(ṭhānaso)，某些不善業不產生果報，而某些善業則能產生果

報。

失壞

四種失壞 (vipatti)是：

1)趣失壞 (gati-vipatti)：指再生於惡趣——地獄、畜生界、

鬼界或阿蘇羅界 (asura，阿修羅 )。

2)依報失壞 (upadhi-vipatti)：指色身、外表不討人喜歡、

體形不佳或有身體缺陷。

3)時失壞 (kāla-vipatti)：指再生於政府不良、民眾惡劣之

時。

4)方式失壞(payoga-vipatti，也譯為“努力失壞” )：指錯誤

的方式，佛陀也稱之為“業的過失與失壞” (kammanta-

sandosa-byāpatti)，這也包括身、語、意三方面。我

608 見“十善業道”，p.198。



328

業的運作

們就此已討論過，它們是：殺生、不與取、欲邪行、

飲用穀酒或花果酒等諸酒類、虛妄語、離間語、粗

惡語、雜穢語、貪婪、瞋怒(心懷惱害之意)、持有邪

見。

這四種失壞可以使某些善業無法產生果報，又反過來

令某些不善業得以產生果報。換言之，依於失壞作為條件

(ṭhānaso)，某些善業不產生果報，而某些不善業則能產生果

報。

成就與失壞的運作

現在，我們將逐個解釋四種成就與四種失壞。首先是，

四種成就 (趣、依報、時和方式成就 )如何使某些不善業無法

成熟，而四種失壞又如何令它們得以產生果報 609。

成就令不善業無法成熟

 ●趣成就令不善業無法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惡業被趣成就 (gatisampatti)阻止，無法

成熟 610。”

某人的不善業或許會作為令生業帶來地獄、畜生道或鬼

道這些惡趣的結生，這是趣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他的

某些不善業得以產生果報。然而，只是由於一個善業，他就

可能再生於人天善趣，這是趣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不

609 《分別義註‧智分別‧第二力義釋》 ( V b h A . 1 6 . 8 1 0 
Dutiyabalaniddeso /DD.xvi.2202-2205)。

610 篇首引文均來自佛陀在《分別‧智分別》 ( V b h . 1 6 . 8 1 0 
Ñāṇavibhaṅgo /BA.16.810)中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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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業無法成熟，而善業得以產生果報。

◎◎行刑者當拔達提咖

對此，我們已談及的行刑者當拔達提咖是一個佳例 611。

五十五年來，他一直造作斬首犯人的不善慣行業。若他死後

墮入地獄等下界，該趣失壞將令他的不善業得以產生果報。

不過在他臨終時，已證得行捨智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這一

善業作為令生業帶來了天界的結生——趣成就。依此成就作

為條件，他的不善業無法成熟，能成熟的唯有他的善業。

 ●依報成就令不善業無法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惡業被依報成就 (upadhisampatti)阻止，

無法成熟。”

某人可能肢體畸形，相貌不討人喜歡乃至醜陋，這是依

報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他的某些不善業得以帶來果報。

然而，只是由於一個善業，他就可能長得肢體勻稱、富有魅

力，猶如梵天人一般相貌莊嚴、光彩照人，這是依報成就。

依此成就作為條件，不善業無法成熟，善業則得以帶來果報。

義註解釋，若這樣的人生來是奴僕，他不會被安排去做

象倌、馬夫或牧牛人。由於他相貌堂堂，他的主人會覺得 “ 這

樣的人不該幹髒活兒 ”，他們會給他穿上好看的衣服，讓他

照看店鋪，或者做其他體面活兒。若是女人，他們不會安排

她為大象準備食物等，而是給她華服美飾，讓她在臥榻旁服

侍，或是成為受寵之人。

611 “行刑者當拔達提咖”，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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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註舉了薩瑪王后 (Sāmā)的例子。在跋帝亞王 (Bhātiya)
時期，一次，有些人在吃牛肉時被逮到，並被送交國王處治。

由於沒錢繳付罰金，他們被安排在王宮內做清潔。但他們中

的一位有個漂亮迷人的女兒，國王將她納入後宮，並對她寵

幸有加。由於她善業的威力，她與家人都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時成就令不善業無法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惡業被時成就 (kālasampatti)阻止，無法

成熟。”

某人可能生在政府不良、民眾惡劣的時代，這是時失壞。

依此失壞作為條件，他的某些不善業得以帶來果報。然而，

只是由於一個善業，他就可能生在政府賢明、民眾有德之時，

例如劫初人類開始出現的時候 612、轉輪王治世或佛陀出世的

時候 613，這是時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不善業無法成熟，

善業則得以帶來果報。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生於政府不良、民眾惡劣之時，

或生於政府賢明、民眾有德之時，這意味著什麼；以及無德

者與有德者，尤其是我們的同伴、導師與首領，又是如何影

響我們的行為的。

◎◎善友與惡友

一次，阿難尊者省思一個人如何才能成就梵行 (brahma-

612 劫初：在《長部‧知源經》(D.3.4 Aggaññasuttaṃ)中，佛陀開示

了人類的演變及首位國王的出現。由於國王如法(dhammika)治
理，這是一段祥瑞的時期。

613 詳見後面的“轉輪王”，p.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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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ya)614。他斷定，成就梵行一半要依靠善友，一半要依靠自

己的努力。但當他把這告訴佛陀時，佛陀糾正他說：

“ 不是這樣，阿難！不是這樣，阿難！

“阿難，這就是整個梵行，即善友(kalyāṇamittatā)、善同

伴(kalyāṇa- sahāyatā)、善同道(kalyāṇasampavaṅkatā)。

“ 阿難，對於有善友、善同伴、善同道的比庫，這可以被

預期：他將修習八支聖道，將多作八支聖道。”

這就是善友的運作原則。若我們有善友、善同伴、善同

道，我們就會修習八支聖道 (Ariya-aṭṭhaṅgika-magga)，亦即

福行事、三學、明與行等。依於善友作為條件，我們就有可

能修習這些善法，造下這樣的善業。依於惡友作為條件則不

可能 226，若結交惡友，我們會行惡法，造下不善業。

這個原則也適用於國家首腦與政府，如果統治者具德，

政府 (基於正見 )如法行事，我們就可以說這是賢明的統治者

與政府。生於這樣的時代即是時成就。

轉輪王

轉輪王治世之時就是政府賢明以及它令不善法無法成

熟的範例。佛陀在《大善見經》中說 615，他曾是名為大善

見 (Mahāsudassana)的轉輪王，壽長三十三萬六千年。輪寶

(cakka-ratana)向這樣的國王顯現，使他能夠建立起一個如法

治理的強國。為什麼輪寶會顯現於這樣的國王呢？這是由於

614 《相應部‧一半經》(S.5.2 Upaḍḍhasuttaṃ，亦稱《半梵行經》)。
615 《長部‧大善見經》(D.2.4 Mahāsudassan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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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業與現在業。佛陀解釋，輪寶之所以向大善見王顯現，

是因為他過去和現在佈施 (dāna)、調御 (dama)(持守五戒 )、

自制 (saṃyama)(在滿月、新月與半月之日持守八戒 )的善業，

以及他如法治國的行為。同樣由於過去業，這樣的國王容貌

殊勝、健康長壽並深受國民愛戴。在生命最後四分之一的時

間，這樣的國王會修習四梵住。就大善見王而言，這段時間

是他那一生最後的八萬四千年。藉此修行，這樣的國王命終

後會再生於梵天界。

統治者的典範

佛陀也曾與高沙喇的巴謝那地王談及此原則 616。他勸誡

國王，國王應調教自己並與善友、善同伴、善同道交往。

得善友後，他應勤習諸善法 (佈施、持戒、禪修 )而不放逸

(appamādo kusalesu dhammesu)227。

佛陀接著開示，(作為統治者的 )國王所作出的表率將會

如何影響到他的國民：國王的后妃、朝廷的官員、軍隊，以

及所有村鎮民眾見到國王這樣精勤於善法，他們會受到感召

也勤行善法不放逸。佛陀說，若人人都如此致力於善法，國

王和他的后妃及其財富就會得到妥善的保護。

生在如此有德君王治下之時就是時成就，因為在那樣的

時代，國民得到教導：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

不服用麻醉品以及飲食知節量 617。人們見到國王如此具備德

行，他們自己也成為有德之人；見到國王如此行佈施等，他

616 《相應部‧善友經》(S.1.129 Kalyāṇamittasuttaṃ)。
617 關於這樣的有德君王，另一個例子可見尾註111，p.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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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也紛紛仿效而行諸善法 228。藉此，依於時成就作為條件而

有方式成就，某些不善業就無法產生果報 229。

人類的退墮

在《轉輪王經》中 618，佛陀描述了當國王不能如法而治

時，時成就如何轉變為時失壞。佛陀開示說，曾有一個代代

傳承的轉輪王世系，在他們的統治下，人們安居樂業。但是

七代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第八位國王沒有向父王詢問轉

輪王的職責，而依他自己的想法治理國家。由於他未能扶助

社會上需要幫助的人，貧窮便加劇。由此，越來越多的惡法

接踵而至：偷盜、使用刀杖、殺生、虛妄語、［離間語、欲

邪行、］粗惡語、雜穢語、貪婪、瞋怒、邪見、亂倫、過貪、

邪法，以及不敬父母、沙門、婆羅門及族中長輩。出現這些

不善法皆因 (作為統治者的 )國王不能勤習善法，如此，他便
不再是其國民的善友。這就是阿毗達摩的義註中 “ 生於政府

不良，民眾惡劣、汙穢且羸弱之時 ” 所指 (即時失壞 )。

在這些惡法出現的同時，人壽遞減且容色漸衰，食物的

品質也不斷下降，優質的食物越來越難以獲得 619。這種退墮

仍會繼續，其過程將會跨越許多許多千年。

佛陀開示說，這種退墮將一直持續直至戒德蕩然無存，

而人壽只有十歲。那時候，人人都視彼此為敵，互相殘殺，

618 《長部‧轉輪王經》(D.3.3 Cakkavattisuttaṃ，亦稱《轉輪聖王獅

吼經》)［此段中按經文補充了“離間語、欲邪行”。另外，《長

部義註》將“邪法” (micchā-dhammo)解釋為“男子與男子、女子與

女子的欲染” (purisānaṃ purisesu itthīnañca itthīsu chandarāgo)。］
619 見“時失壞令不善業得以成熟”，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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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人會逃往野外，依靠根莖、果實維生。明白到所有惡

法皆因無德而生，那些人將再次持戒等。當他們這麼做的時

候，人壽將會逐漸增至許多千年，人們的相貌也變得越來越

漂亮。如此，依於戒行等為條件，時失壞將再度轉變為時成

就。然後，人壽又再次遞減，當人壽減至八萬歲時，轉輪王

將再次出現，以及本劫的最後一位佛陀——慈氏佛 (Buddha 

Metteya，彌勒佛 )亦將出世。

無上善友

佛陀，是無上的善友。有一次，佛陀對阿難尊者說 620：

“ 阿難，也可通過此方式來理解，[為何 ]這就是整個梵

行，即善友、善同伴、善同道。

“ 阿難，由於以我為善友，有生法的眾生從生解脫；有老

法的眾生從老解脫；有死法的眾生從死解脫；有愁、悲、苦、

憂、惱法的眾生從愁、悲、苦、憂、惱解脫。

“ 阿難，可通過此方式來理解，[為何 ]這就是整個梵行，

即善友、善同伴、善同道。”

當無上正自覺佛陀出現時，有情可以依其教導而修行。

若他們的巴拉密得到充分培育，他們將能證得道果，乃至就

在當生解脫生、老、死。在我們佛陀的時代，能成就此至上

利益的人有許多，天人、梵天人則不計其數。因此佛陀說，

如來的出現是：“ 為了眾人福利 (bahujanahitāya)，為了眾人

快樂 (bahujanasukhāya)，為了悲愍世間 (lokānukampāya)，

620 《相應部‧一半經》(S.5.2 Upaḍḍhasuttaṃ，亦稱《半梵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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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諸天與人 (devamanussānaṃ) 的利益 (atthāya)、福利

(hitāya)、快樂 (sukhāya)621。”

沒有佛陀，就沒有有情能從生、老、死中解脫。許多有

情擁有能成就道智善業的充足巴拉密，然而［除了獨覺佛之

外］他們都不能獨自成就——他們需要得到無上正自覺佛陀

的指導，或是一位多聞、堪任的佛陀弟子的指導 230。

安雅•袞丹雅尊者

對此，安雅‧袞丹雅尊者 (Aññāsikoṇḍañña，阿若憍陳如 )

就是很好的例證 231。我們的菩薩出生時，他還年輕。在我們

佛陀的教法中，他是第一個證得入流道智與果智的人類，那

是在佛陀教導《轉法輪經》的時候。

安雅‧袞丹雅出家修習苦行多年，卻一直未能證得任何

道果智。唯有在佛陀的幫助下，這才成為可能。

沙利子尊者與馬哈摩嘎喇那尊者

又例如，沙利子尊者和馬哈摩嘎喇那尊者修行多年卻徒

勞無功 622。沙利子尊者只有在聽聞了阿沙基尊者 (Assaji，阿

說示 )對他說法後，才得達入流；而馬哈摩嘎喇那尊者只有

在聽聞了沙利子尊者的複述後，才得達入流。這個原則適用

於佛陀所有的弟子：若無善友的幫助，他們將不能學得法、

修習法及成就任何道果。

621 《增支部‧一集‧一人品》(A.1.170 Ekapuggalavaggo)。
622 《律藏‧大品‧沙利子與摩嘎喇那出家論》 (Vin .Mv.60-63 

Sāriputtamoggallānapabbajjākat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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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生怨王

在此，未生怨王也是一個佳例。在與迭瓦達德尊者交往

時，他犯下了不少惡行 623。正是在迭瓦達德尊者的影響下，

他生起了殺死自己的父親賓比薩拉王以圖篡位的欲望。而在

他的父親讓位給他之後，同樣是在迭瓦達德尊者的影響下，

他讓人將父親投入牢中並折磨至死。仍然是受到迭瓦達德尊

者的影響，他派遣一名士兵前去殺害佛陀，然後又安排一頭

大象去殺害佛陀。對於未生怨王而言，迭瓦達德尊者並非善

友。

然而後來未生怨王在佛陀的感召下，成就了廣大善行。

這是如何發生的呢？藉由親近基瓦‧王子育 (Komārabhacca 

Jīvaka)，情形發生了變化 624。基瓦‧王子育是御醫，也是

照顧佛陀與僧團的醫生，而且他還是一位初果聖者。一天晚

上，在未生怨王的要求下，他陪同未生怨王前往自己的芒果

園 (Ambavana)。當時佛陀與大比庫眾正住在此處，佛陀為未

生怨王開示了殊勝的《沙門果經》。聞法之後，未生怨王對

佛陀生起了強大的信心。他皈依了佛、法、僧，並向佛陀發

露了自己殺害親生父親的罪過。自那時起，作為佛陀的在家

弟子 (upāsaka)，未生怨王熱心護持三寶，第一次聖典結集正

是由未生怨王作為外護，在王舍城舉行的。因此，對於未生

怨王而言，基瓦‧王子育就是善友。通過他，未生怨王得以

623 資料出處請見腳註415，p.232。
624 見 《 長 部 義 註 ‧ 沙 門 果 經 註 釋 》 ( D A . 1 . 2 

Sāmaññaphalasutt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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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遇無上的善友——佛陀。

佛陀的在家弟子嘎韋西

另一個例子是名叫嘎韋西 (Gavesī)的居士 625。他是咖沙

巴佛的在家弟子，為五百男眾之首領。然而，他只是皈依了

佛、法、僧，卻並不持守五戒；他的隨眾也是同樣，只作了

三皈依。

有一天，嘎韋西決意要勝過他的五百隨眾。於是他宣

佈，從那時起他將持戒——受持五戒 232。當他的隨眾知道他

正在持守五戒時，他們也照做。然後他決心持梵行 (Brahma-

cāri)，他們亦同樣如此。接著他決定離非時食 (virataṃ vikāla-

bhojana)，他們也是這樣。後來他前往謁見咖沙巴佛，請求出

家並達上 (upasampadā，受具足戒 )成為比庫，他們同樣照做。

最後他精進修行，希望就在當生證得阿拉漢果，他的隨眾亦

努力行道。終於，他們全都在當生解脫，於未來不再有生、

老、死。

以此方式，嘎韋西成為了其五百隨眾的善友。這一切成

為可能，全因無上善友咖沙巴佛的出現：他們的善行始於三

皈依 (tisaraṇa)。

關於其他人——我們的朋友與同伴尤其是導師與首

領——如何影響到我們的行為，我們約略簡說至此。佛陀曾

在多處提及，這樣的善友是我們成就善業的關鍵。與這樣的

善友一起，某些不善業將不能產生果報。

625 《增支部‧五集‧嘎韋西經》(A.5.180 Gavesī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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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成就使不善業無法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惡業被方式成就 (payogasampatti)阻止，

無法成熟。”

某人可能行為惡劣，他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

惡口、綺語、貪婪、瞋怒或持有邪見。這些就是我們曾數次

提到的十不善業道，即方式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他的

某些不善業得以帶來果報。然而，由於親近善友，如佛陀及

其弟子，他對三寶生信，對業的運作生信，並造下許多善

業 626。如此，他的行為轉成良善，此即方式成就。依此成就

作為條件，不善業無法成熟，而善業則得以帶來果報。他也

可能離殺生等，從而淨化其戒。在此戒清淨的基礎上，他或

許還能成就止與觀 233。

比方說，一名良家之子 (kulaputta)在前一生曾造下大量

的不善行，但如今他成就了許多善行：他淨化其戒，並以此

戒清淨為基礎，在一位善巧導師的指導下成功地修習了止與

觀，直至證得入流道智或是不來道智。這樣的修行是方式成

就，它令他那些本可以帶來趣失壞的不善業無法成熟；亦即，

這樣的修行使令生惡道之業不能成熟。現在，能帶來再生的

唯有善業；也就是說，他的方式成就帶來的只有快樂，例如

趣成就。命終後，他或許會依欲界善業而再生於天界 627，或

許會藉由禪那善業而再生於梵天界。補古沙帝的例子正說明

了後者。

626 見“善友與惡友”，p.330。
627 關於欲界業、色界業與無色界業的果報，見“表1：果報心”，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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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古沙帝

補古沙帝 (Pukkusāti，弗區沙提 )極善巧於諸禪定，這些

屬於方式成就 628——正精進、正念、正定。在聽聞佛陀為他

開示的《界分別經》時 629，他證得了不來道智與果智。不來

道智實屬殊勝的方式成就。

其後，他前去尋找衣與缽，以便隨佛出家達上，然而卻

被一個顯現為牛的亞卡用角牴死 630。由於補古沙帝基於第四

禪而證得不來道智，臨終時此第四禪作為令生業產生了他在

無煩天 (淨居天 <Suddhā-vāsa>的最低天 )的新一期生命 631。

他的不來道智使其無量不善業無法成熟，也令其無數能帶來

欲界結生的善業無法帶來果報——他絕不會再生於四惡道，

也不會再生於人界或欲界天。這些就是他方式成就的全部成

果。

◎◎行刑者當拔達提咖

在此，(之前已提及的 )行刑者當拔達提咖 632也是個好例

子。五十五年來，他一直造作將犯人斬首的不善慣行業，這

是方式失壞。若該業在他臨終時帶來果報，他將再生於苦界，

如地獄。但是當沙利子尊者托缽經過他家時，當拔達提咖邀

請尊者入內，供養乳粥後，他恭敬地聆聽尊者說法，並證得

628 它們亦為善重業與廣大業(mahaggatakamma)。
629 《中部‧界分別經》(M.3.4.10 Dhātuvibhaṅgasuttaṃ)。
630 關於此亞卡這麼做的前因，見“復仇的妓女”，p.430起。
631 出處同腳註629。
632 見“行刑者當拔達提咖”，p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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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行捨智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所有這些行為都屬於方式

成就。依於所證得的行捨智作為條件，當拔達提咖的不善業

無法成熟，因為該智作為令生業帶來了天界的結生——趣成

就。

◎◎指鬘尊者

另一個例子是我們此前已提到的指鬘尊者 633。他不僅在

過去生造下了無數不善業，在最後一生作為強盜指鬘，他還

奪去了許多人的性命。後來他在 “ 無上調御丈夫 ” (anuttaro 

purisadammasārathi)634——佛陀的座下出家成為比庫。在佛

陀的指引下，指鬘持守比庫增上戒，這是方式成就；在此戒

行的基礎上，他修習止與觀，這也是方式成就；他修行圓滿

而證得阿拉漢道智 (Arahatta-magga-ñāṇa)，這是最勝的方式成

就。

◎◎最勝的方式成就

為什麼阿拉漢道智是最勝的方式成就呢？因為盡管在一

位阿拉漢的生命期間，某些不善與善業仍會作為支持業、阻

礙業或毀壞業產生作用，卻不再有任何不善或善業能作為令

生業在當生死亡心生起後再帶來新的諸蘊，不論是那些能帶

來惡趣結生 (趣失壞 )的業，還是那些能帶來善趣結生 (趣

633 見“指鬘尊者”，p.246。
634 在提及正自覺(Sammāsambuddha)佛陀所具有的九種功德時，佛

陀將“阿拉漢”置於首位，相關內容可見於諸如《長部‧大般涅槃

經》(D.2.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關於“無上調御丈夫”這種佛

陀的功德，《清淨道論‧說六隨念品‧佛隨念》(VsM.7.138-139 
Buddhānussati /PP.vii.46-48)作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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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的業，阿拉漢道智已徹底令所有業喪失了帶來再生的

能力。在阿拉漢無餘滅盡 (般涅槃 )時，所有的業皆成無效

業——它們全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產生作用。阿拉漢絕不會

再以任何一種方式再生，他 /她已經永久地從苦中解脫。這

就是為什麼阿拉漢道智是最勝之方式成就的原因。

若一個人所證得的道智是前三個較低的道智之一，這原

則同樣適用，只是程度稍遜。雖然在一位有學聖者的生命期

間，某些不善與善業仍會作為支持業、阻礙業或毀壞業產生

作用，卻不再有任何不善業能作為令生業，在其當生死亡心

生起後帶來新的諸蘊。聖道智 (Ariya-magga-ñāṇa)已徹底令

所有不善業喪失了帶來再生的能力。對於有學聖者而言，絕

不會再有惡趣結生 (趣失壞 )；亦即，他們絕不會再生於鬼道、

畜生道或者地獄。對於他們，只有次數有限的善趣結生 (趣

成就 )；亦即，唯有善業能成熟並帶來人界、天界或梵天界的

結生。再者，三種有學聖者都確定會在次數有限的生命期內

成為阿拉漢。

馬哈摩嘎喇那尊者

馬哈摩嘎喇那尊者就是此原則的例證。在某過去生，他

試圖殺害自己的雙親 635。在他的最後一生 (作為馬哈摩嘎喇

那尊者 )，該業帶來果報，他被受雇的強盜打得粉身碎骨，隨

後就般涅槃了。般涅槃後，他試圖殺死父母之業、無始以來

所有其他不善業，以及無始以來的一切善業，皆成為無效業，

他的阿拉漢道智將它們悉數中止。

635 詳細描述見“馬哈摩嘎喇那尊者過去生弒殺雙親”，p.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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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成就帶來的唯有快樂

依據上述解釋，現在你應當能明白，方式成就帶來的唯

有快樂。

在講述佛陀的 “ 第一如來力 ” 時，我們曾引用以下經

文 636：

[1]“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具足身善行者，

以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會投生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者，

無有此事！諸比庫，乃有此事，若具足身善行者，以此因此

緣，身壞命終後能投生善趣、天界者，乃有此事。

[2]“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具足語善行者，

以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會投生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者，

無有此事！諸比庫，乃有此事，若具足語善行者，以此因此

緣，身壞命終後能投生善趣、天界者，乃有此事。

[3]“ 諸比庫，無有此事，絕不可能，若具足意善行者，

以此因此緣，身壞命終後會投生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者，

無有此事！諸比庫，乃有此事，若具足意善行者，以此因此

緣，身壞命終後能投生善趣、天界者，乃有此事。”

關於 “ 趣、依報、時、方式 ” 四種成就如何使不善業無

法帶來果報，到此闡述完畢。

失壞令不善業得以成熟

下面我們將討論相反的四種失壞如何使不善業得以產生

果報 637。

636 《增支部‧一集‧無此事巴利》(A.1.287-295 Aṭṭhānapāḷi)。
637 《分別義註‧智分別‧第二力義釋》 ( V b h A . 1 6 . 8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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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失壞令不善業得以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惡業由於趣失壞 (gativipatti)而得以成

熟 638。”

某人的善業可以作為令生業帶來人天善趣的結生，這是

趣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他的某些不善業無法產生果報。

然而，只是由於一個不善業，他就可能再生於地獄、畜生道

或鬼道這些惡趣，這是趣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諸不善

業得以相繼帶來果報。

它們一時帶來在地獄的結生，一時在畜生界，一時在鬼

界，一時在阿蘇羅界 (asura，阿修羅 )。不善業令這樣的有情

在惡趣中久無出頭之日。羅沙咖帝思尊者就是一個貼切的例

證，出於很深的嫉妒，他扔掉了一位阿拉漢的缽食。該業成

熟為令生業，又得到他其後追悔之業的支助，令他再生為地

獄有情並使之持續，還令他多次再生為阿蘇羅 639，又多次再

生為狗 640。

 ●依報失壞令不善業得以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惡業由於依報失壞 (upadhivipatti)而得以

成熟。”

某人可能長得肢體勻稱、富有魅力，猶如梵天人一般相

Dutiyabalaniddeso /DD.xvi.2206-2210)。
638 篇首引文均來自佛陀在《分別‧智分別》 ( V b h . 1 6 . 8 1 0 

Ñāṇavibhaṅgo /BA.16.810)中的開示。
639 《 清 淨 道 論 ‧ 說 神 通 品 ‧ 死 生 智 論 》 ( V s M . 1 3 . 4 1 1 

Cutūpapātañāṇakathā /PP.xiii.93)。
640 詳見“嫉妒的帝思尊者”，p.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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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莊嚴、光彩照人，這是依報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某

些不善業無法帶來果報。然而，只是由於一個不善阻礙業，

他就可能肢體畸形，相貌也不討人喜歡，難看、醜陋得像個

妖怪，這是依報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不善業得以帶來

果報。

義註解釋，若這樣的人生來是奴僕，他將會被安排去做

髒活兒，甚至是清除垃圾。因其醜陋，主人會想：“ 這樣的

傢伙可以幹髒活兒。” 若是女人，他們會讓她去為大象準備

食物等；這樣的女人即使生在良好的家庭，國王的收稅官也

會以為她是家中的奴婢，而把她綁起來帶走。義註舉了一個

來自古斯里蘭卡的例子，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一位大地主的醜

妻身上。

 ●時失壞令不善業得以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惡業由於時失壞 (kālavipatti)而得以成

熟。”

某人可能生在政府賢明、民眾有德之時，例如劫初人類

開始出現的時候、轉輪王治世或佛陀出世的時候，這是時成

就 641。依此成就作為條件，他的某些不善業無法產生果報。

然而，只是由於一個不善阻礙業，他就可能生在政府不良，

民眾惡劣、汙穢且羸弱之時 642。他也可能生在人壽減至十歲

641 詳見“善友與惡友”，p.330。
642 汙穢(kasaṭe)：仇恨的，刻薄的；羸弱(niroje)：nir(無)+oje(食素

/營養)。由此可得，無活力的，無骨氣的，無個性的，無原則

的，墮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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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 234，那時候不再有乳製品 643，稗子 (kudrūsaka)已是可以

覓得的最佳食物。那時即便有情再生為人，也活得如同牲畜

或是野獸一般。生在那樣的時代就是時失壞。依此失壞作為

條件，不善業得以帶來果報。

 ●方式失壞令不善業得以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惡業由於方式失壞 (payogavipatti)而得以

成熟。”

某人可能行為良善，他離殺生、離偷盜、離邪淫等。這

些就是我們曾數次提到的十善業道，即方式成就。依此成就

作為條件，某些不善業無法產生果報。然而，他後來可能轉

而作惡，殺生、偷盜、邪淫等。這些是十不善業道，即方式

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不善業得以帶來果報。義註解釋，

這樣的人會被捉拿至國王面前，受酷刑折磨，再被處決 235。

我們先前討論過的迭瓦達德尊者就是一個貼切的例

子 644。

 ●國王的寵臣

關於四種成就 (趣、依報、時和方式 )如何令某些不善業

無法成熟，而四種失壞又如何使它們得以產生果報，我們將

以義註所展示的一個譬喻來結束對此的闡釋。

譬如一名男子以某些行為博得了國王的歡心，國王賞賜

他一個職位並讓他管理一方。然而該男子卻濫用職權，以致

643 乳製品(五種牛乳製品<pañca gorasā>)：乳(khīra)、酪(dadhi)、熟
酥(ghata)、酪乳(takka)、生酥(navanīta)。

644 見“迭瓦達德尊者”，p.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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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民不聊生。他強占他人的財產——馬車、負重的牲口、

奴婢、莊園、田地，但由於他是國王的寵臣，人們緘口不言。

後來有一天，他得罪了一位大臣。這位更得國王寵信的

大臣讓人把他抓起來痛打一頓，然後拜見國王稟報說，該男

子令所治之處民不聊生。於是男子被拘捕，並以鐵鏈鎖在牢

內。隨後，國王令人在城中擊鼓並宣佈：“ 有誰曾被某某搶

占過東西？ ”人們奔走前去，民怨沸騰：“這財產原本是我的，

被他搶走了！ ”  “ 那財產原本是我的，被他強占了！ ” 國王

聞言愈加憤怒，他讓人以種種方式折磨該男子，再將他處決，

並說：“ 拋屍墳場，拿回鐵鏈！ ”

在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

◇最初，該男子以某些行為取悅國王，因此得到一個職

位並管理一方。這就好比某個善業帶給一名凡夫天界

的結生。

◇由於該男子是國王的寵臣，對他的惡行人們投訴無門。

這就猶如因為該凡夫生在天界，不善業無法帶來果報。

◇後來該男子冒犯了更為得寵的大臣而失寵於王，被鎖

以鐵鏈投入牢獄。這就像是該凡夫從天界墮落，並再

生於地獄。

◇一旦該男子失去了國王的寵信而淪為階下囚，人們哭

喊著：“ 這財產是我的，被他搶走了！ ”  “ 那財產是

我的，被他強占了！ ” 這就類似一旦該凡夫從天界墮

落而再生於地獄，他的所有不善業亦聚集並帶來果報。

◇該男子的屍體被拋棄在墳場，帶回的只有鐵鏈。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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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該凡夫在地獄中飽受折磨長達一整劫，其間毫無

出頭之可能，因為一個業報剛熬到盡頭，另一個業又

接著產生果報 236。

義註總結說：並非只有一個、兩個、一百個或一千個有

情，他們所造下的不善業既有能力也實際上正在接連產生果

報，從而令他們在地獄受報長達整整一劫——在地獄中受煎

熬如此長久的有情多不勝數。由此可見，遇到四種失壞是多

麼地危險！

失壞令善業無法成熟

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同樣的四種失壞如何令善業無法產

生果報 645。

 ●趣失壞令善業無法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善業被趣失壞 (gativipatti)阻止，無法成

熟 646。”

某人的善業可以作為令生業帶來人天善趣的結生，這是

趣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某些善業得以帶來果報。然而，

只是由於一個不善業，他就可能再生於地獄、畜生道或鬼道

這些惡趣，這是趣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善業無法產生

果報。

645 《分別義註‧智分別‧第二力義釋》 ( V b h A . 1 6 . 8 1 0 
Dutiyabalaniddeso /DD.xvi.2211-2216)。

646 篇首引文均來自佛陀在《分別‧智分別》 ( V b h . 1 6 . 8 1 0 
Ñāṇavibhaṅgo /BA.16.810)中的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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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生怨王

對此，未生怨王是一個佳例，我們在討論 “ 明與

行 ” (vijjā-caraṇa)時曾提到過他 647。他是賓比薩拉王之子，

賓比薩拉王是初果聖者，也是佛陀與僧團的大護持者。為了

得到王位，未生怨王讓人殺死了自己的父親。後來，有一

天晚上，他前去謁見佛陀，佛陀為他開示了殊勝的《沙門果

經》648。國王已經累積了足夠的善業 (pāramī，巴拉密 )，能

像他的父親一樣證得初果。然而，只是由於那一個不善業

(讓人殺害父親，這是方式失壞 )，就讓聽聞佛陀開示的善業

無法帶來果報——他不能證得任何道果，而依然是一名凡夫

(puthujjana)。不過在聆聽佛陀的教導後，未生怨王對佛陀生

起了強大的信心，他成了佛陀與僧團一個極其重要的大護持

者。但是臨終時，他所造下的全部善業都無法成熟，因為其

弑父之業必定會作為令生業帶來地獄的結生。一旦他再生於

地獄 (趣失壞 )，他的所有善業就一直無法產生果報 (他仍在

地獄，其善業至今未能成熟 )。

 ●依報失壞令善業無法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善業被依報失壞 (upadhivipatti)阻止，無

法成熟。”

某人可能長得肢體勻稱、富有魅力，猶如梵天人一般相

貌莊嚴、光彩照人，這是依報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某

些善業得以帶來果報。然而，只是由於一個不善阻礙業，他

647 見“未生怨王”，p.218。
648 《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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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能肢體畸形，相貌也不討人喜歡甚至醜陋，這是依報失

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善業無法產生果報。

舉例而言，若生於王族，他將不會被灌頂而立為國王，

因為人們會認為：“ 要是國王都這麼不幸，他的國家將會如

何？ ” 若生於將軍之家，他將不會繼承父職，如此等等。

◎◎小島之王

義註舉了一個發生在古斯里蘭卡的例子。以前有一位

國王，在兒子出生時，他許諾將滿足兒子生母一個願望，她

說留著以後再用。在王子七、八歲的時候，有一次他在宮廷

內鬥雞作樂，這是方式失壞。一隻雞跳起來啄瞎了他的一隻

眼睛。後來，當他十五、六歲時，他的母親想通過兒子來統

治王國，於是她請求國王滿足她的願望，將國家交給她的兒

子。然而國王拒絕了，因為男孩只有一隻眼睛。王后十分不

滿，為了討她歡心，國王便讓她的兒子統治一個稱為 “ 龍

島 ” (Nāgadīpa)的小島。但是，如果他有雙眼而非獨眼，那麼

他將成為統治整個斯里蘭卡的國王。

 ●時失壞令善業無法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善業被時失壞 (kālavipatti)阻止，無法成

熟。”

某人可能生於政府賢明、民眾有德之時，例如劫初人

類開始出現的時候、轉輪王治世或佛陀出世的時候，這是時

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他的某些善業得以帶來果報。然

而，只是由於一個不善阻礙業，他就可能生在政府不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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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惡劣、汙穢且羸弱之時 649。他也可能生在人壽減至十歲之

時 650，那時候不再有乳製品 651，稗子已是可以覓得的最佳食

物。那時即便有情再生為人，也活得如同牲畜或是野獸一般。

生在那樣的時代就是時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善業無法

產生果報。

 ●方式失壞令善業無法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善業被方式失壞 (payogavipatti)阻止，無

法成熟。”

某人可能行為良善，他離殺生、離偷盜、離邪淫等。這

些是十善業道，即方式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某些善業

得以帶來果報。然而，他後來可能轉而作惡，殺生、偷盜、

邪淫等。這些是十不善業道，即方式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

件，善業無法產生果報。

義註解釋，這樣的男子不會是門當戶對的人家所尋求的

婚嫁對象。他們會認為：“ 這品行不端的男子縱欲、貪杯、

嗜博，毫無節制。” 於是，他們跟他保持距離。

◎◎大財長者子

對此，我們在討論 “ 明與行 ” 時曾提到的大財長者子

(Mahādhana)是一個佳例 652。他生在巴拉納西一個巨富之家，

娶了一位娘家富有的女子為妻。但是他將所有的財富都虛耗

649 汙穢等：見腳註642，p.344。
650 人壽減至十歲：見“人類的退墮”，p.333。
651 乳製品：見腳註643，p.345。
652 見“大財長者子”，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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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酒、鮮花、塗香、音樂、歌舞等等，這是方式失壞。這

使某些不善業得以帶來果報，他終至一貧如洗，不得不乞食

為生。

佛陀告訴阿難尊者：

◇如果大財年輕時好好經營生意，他會成為巴拉納西的

首富；若年輕時出家，他將成為阿拉漢，而他的妻子

將是不來聖者。兩者皆為方式成就，令善業得以帶來

果報。

◇同樣地，如果他中年時妥善打理事業，他會是城中的

第二富者；若出家，他將成為不來聖者，而他的妻子

將是一來聖者。這同樣是方式成就，令善業得以帶來

果報。

◇即使在他上了年紀後，如果可以這麼做，他依然會成

為城中的第三富人；若出家，他仍能成為一來聖者，

而他的妻子將是入流聖者。這同樣是方式成就，令善

業得以帶來果報。

◇然而由於方式失壞，那些善業無法成熟。如今他一無

所有，既沒有在家人的財富，也空無出家人的法財。

◇而且死後，他必定再生於地獄。這是趣失壞，令善業

無法成熟，卻使諸不善業得以相繼帶來果報。

夫妻兩人都已累積足夠的善業，從而能成為比他們原本

更富有的人，甚至成為聖者。然而，那些善業唯有在方式成

就時才能帶來果報，在方式失壞時則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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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避免失壞

現在，我們已經解釋了四種失壞如何使某些善業無法成

熟。用心記取這些事實，你會明白這四種失壞是多麼危險。

那麼如何避免呢？遠離不善業。不善業只會 “ 助 ” 你在未來

生遭遇四種失壞。四種失壞會時刻準備著熱烈歡迎你，為你

的不善業提供肥田沃土，好讓它們能產生果報——不可愛、

不可喜、不可意的果報 237。那麼如何才能避免不善業呢？致

力於善業。善業只會助你在未來生遇到四種成就。四種成就

則會為你的善業提供肥沃的土壤，以便它們能產生果報——

可愛、可喜、可意的果報。

顯然，在任何生命期中，都有三種成就與失壞是自己無

法把控的，它們是趣的成就或失壞、依報的成就或失壞以及

時的成就或失壞。在一個生命期內，唯有方式成就是可以把

控的。而你現在的情況是，那三種不可把控的皆為成就：你

今世已得人身，這是第一種——趣成就；其次，即便你並非

生得如梵天人一般相貌莊嚴、光彩照人，但你確實擁有勻稱

的肢體、發育良好的諸根 (能看、能聽等 )，這是第二種——

依報成就；最後，此時此地佛陀的教法仍存在於人間，這是

第三種——時成就。由於過去與現在的方式成就，你已獲得

這三種成就。擁有了這三種成就，你就有充足的機會來繼續

實行方式成就。由此我們可以說，四種成就全都與你同在，

它們會熱情歡迎你無始以來直至今生所造下的所有善業。那

許多善業的果報只會是可愛的、可喜的、可意的。因此，請

努力遠離方式失壞，而只是堅守方式成就。那麼如何達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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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牢記《第二皮帶束縛經》中佛陀的教導：

“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

貪、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貪、瞋、癡令心汙染，而無貪、無瞋、無癡令心淨化。

若有無貪、無瞋、無癡，人們的行為之思就是善的；所以，

如果你只造作十善業道，就能藉此淨化自己的行為。在此，

我們簡要回顧一下此前已討論過的十善業道 653：

1)三種身善業道：

(1)離殺生(待以友善和憐憫)；

(2)離不與取；

(3)離欲邪行。

2)四種語善業道：

(1)離虛妄語；

(2)離離間語；

(3)離粗惡語(說話有禮)；

(4)離雜穢語。

3)三種意善業道：

(1)不貪婪；

(2)不瞋怒(不心懷惱害之意)；

(3)不持邪見，只持正見。

653 詳見“十善業道”，p.19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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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個最為重要，亦即，對業的運作深信不疑。

這十善業道是世間善業。我們已經以若干方式講解如何

達成這些善業，例如藉由佛陀所稱的 “ 三種福行事 ” 654：

1)佈施。

2)持戒：對於比庫而言，這是指《律藏》中的學處；對

於戒尼而言，這是指八戒或十戒；對於在家人而言，

這是指五戒、八戒或十戒。

3)禪修：止禪與觀禪。止禪，即近行定或安止定；觀禪，

即知見過去、未來、現在、內、外、粗、細、劣、勝、

遠、近的究竟名法與究竟色法的無常、苦、無我。

佛陀也將這三種福行事解釋為 “ 明與行 ”。如前所述 655：

1)“ 行 ” 為十五法：持戒、防護諸根、於食知節量、實

行警寤、信 (包括慣行佈施 )、念、慚、愧、多聞、精

進、慧與四種禪那；

2)“ 明 ” 為直至行捨智的諸觀智。

如前所述，帶來再生的觀禪歸屬於十五種行中的慧，而

不帶來再生的觀禪則包含在明之內。

明與行也是戒、定、慧三學 656。戒學即修習如下三法 238 

：

1)正語 (Sammā-vācā)；

2)正業 (Sammā-kammanta)；

654 詳見“福行事”，p.99起。
655 詳見“明與行”，p.209。
656 關於它們在不同分類法下的對應關係，見腳註387，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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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命 (Sammā-ājīva)。

藉由修習戒而成就戒清淨 (sīla-visuddhi)239。

基於戒清淨而繼續培育定 (samādhi)。這是止，即修習如

下三法：

1)正精進 (Sammā-vāyāma)；

2)正念 (Sammā-sati)；

3)正定 (Sammā-samādhi)。

若藉由修習定而獲得近行定及八定，即成就心清淨 (citta-

visuddhi)657。

然後，基於戒清淨與心清淨而繼續培育慧 (paññā)。這是

觀禪，即修習如下二法：

1)正見 (Sammā-diṭṭhi)；

2)正思惟 (Sammā-saṅkappa)。

藉由修習慧，(依過去的巴拉密 )或能成就見清淨 (diṭṭhi-

visuddhi)——獲得正見。

何謂正見？佛陀在《大念處經》中開示 658：

“諸比庫，什麼是正見 (Sammādiṭṭhi)呢？諸比庫，

[1]苦之智 (Dukkhe ñāṇaṃ)、

[2]苦集之智 (Dukkhasamudaye ñāṇaṃ)、

657 《清淨道論‧說見清淨品》(VsM.18.662 Diṭṭhivisuddhiniddesa/
PP.xviii.1-2)解釋：“戒清淨名為善清淨的巴帝摩卡防護等四種
戒……心清淨名為包括近行定的八定……如實見到名色法名為見

清淨。”
658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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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苦滅之智 (Dukkhanirodhe ñāṇaṃ)、

[4] 趣 向 苦 滅 之 道 之 智 (Dukkhanirodhagāminiyā 

paṭipadāya ñāṇaṃ)。

“ 諸比庫，這稱為正見。”

這是指，若你徹知四聖諦，你的心也就得到了完全的淨

化——你已證得阿拉漢果 659。這是因為你了知四聖諦的聖道

智已次第斷除所有的煩惱。當你的心已如此完全地清淨，我

們可以說，你已全然安住於四種成就。在你般涅槃後，任何

可使你的不善或善業產生果報的基礎都將不復存在。

然而，你未必能在今生即完全淨化自心。即便如此，只

要你竭盡全力，持之以恒地勤勉修習三學，我們仍可以說，

你住於四種成就。此時，你的善業將得以帶來果報，那只會

是有助益的果報。

成就令善業得以成熟

這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四種成就如何使善業得以帶來

果報 660。

 ●趣成就令善業得以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善業由於趣成就 (gatisampatti)而得以成

熟 661。”

659 引文亦見尾註166，p.387。
660 《分別義註‧智分別‧第二力義釋》 ( V b h A . 1 6 . 8 1 0 

Dutiyabalaniddeso /DD.xvi.2217-2250)。
661 篇首引文均來自佛陀在《分別‧智分別》 ( V b h . 1 6 . 8 1 0 

Ñāṇavibhaṅgo /BA.16.810)中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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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的不善業可以作為令生業帶來地獄、畜生道或鬼道

這些惡趣的結生，這是趣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他的某

些善業無法產生果報。然而，只是由於一個善業，他就可能

再生於人天善趣，這是趣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諸善業

得以相繼產生果報。它們一時帶來再生為人，一時為天人。

善業令這樣的人長久流轉於善趣，而不會讓他墮入苦界。

◎◎持五戒尊者

持五戒尊者 (Pañcasīla Samādaniya) 就是這方面的佳

例 662。在最高見佛 (Buddha Anomadassī)的教法時期，他持守

五戒長達十萬年，從不曾違犯哪怕只是一個學處。基於此戒

德，他培育了強有力的定力，並修習觀禪直至行捨智。他因

此再生於天界，並長久流轉於諸天或是人天之間。

 ●依報成就令善業得以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善業由於依報成就 (upadhisampatti)而得

以成熟。”

某人可能肢體畸形，相貌也不討人喜歡，難看、醜陋得

像個妖怪，這是依報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某些善業無

法產生果報。然而，只是由於一個善業，他就可能長得肢體

勻稱、富有魅力，猶如梵天人一般相貌莊嚴、光彩照人，這

是依報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善業得以帶來果報。

義註解釋，如果這樣的人生在王族，即使他有諸位兄長，

他們也會說：“ 他是有福者、幸運者。若他的華蓋被舉起，

662 詳見“具戒德的持五戒尊者”，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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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將充滿歡樂。” 他就是他們會為之灌頂而擁立為王的人。

同樣地，若他生於輔王或將軍之家，他將是繼承父職之人。

像大善見王這樣的轉輪王就是擁有依報成就者的範

例 663。

 ●時成就令善業得以成熟

“有些所受持的善業由於時成就 (kālasampatti)而得以成

熟。”

某人可能生在政府不良，民眾惡劣、汙穢且羸弱之時，

這是時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他的某些善業無法產生果

報。然而，只是由於一個善業，他就可能生在政府賢明、民

眾良善之時，例如劫初人類開始出現的時候、轉輪王治世或

佛陀出世的時候，這是時成就 664。依此成就作為條件，善業

得以帶來果報。

◎◎馬哈索納尊者

義註舉了馬哈索納尊者 (Mahāsoṇa)的例子，用以說明時

失壞如何令善業無法成熟；而當情況轉變為時成就的時候，

那些善業又如何得以帶來果報。這發生在古斯里蘭卡，當時

由於一個名為婆羅門帝思的強盜，社會極為動盪、人民饑荒、

外敵入侵，國王也因此逃匿。幾乎所有的比庫都逃往印度，

只有一些出家最為年久的比庫留了下來，其中兩位就是伊西

達德尊者 (Isidatta)和馬哈索納尊者。

663 大善見轉輪王：見“轉輪王”，p.331。
664 見“善友與惡友”，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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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方時，兩位尊者以供養給他們的果皮與蓮梗為食。一

次，村中有個虔信佛法的家庭，家中的女兒邀請他們前去接

受供養。由於沒有適當的食物，她搗碎了一些樹皮與樹葉，

分作三團。她將一團放入上座比庫伊西達德尊者的缽中，另

一團放入馬哈索納尊者的缽中。接著，當她正伸手準備將第

三團放入伊西達德尊者的缽中時，她卻移開了手，將它仍放

於馬哈索納尊者的缽中。見此情景，伊西達德尊者說道：“在

婆羅門帝思之亂時，此業的果報是樹皮與樹葉團的供養，若

在 ‘地與時成就 ’(desa-kāla-sampadāya)之時，它將會產生何

等廣大的果報！ ”然後那家信眾將他們帶到某處住所，在動

盪期間護持他們，直到時失壞結束。

強盜婆羅門帝思死後，逃亡的國王歸來，僧團也從

國外返回。五百名比庫將馬哈索納尊者帶到了曼陀羅園寺

(Maṇḍalārāmavihāra)。

當晚，天人們告訴村中的七百戶居民，次日應供養僧團：

每人供養價值一個錢幣 (kahāpana)的食物與一塊九張手長的

布。第二天，當比庫眾前去托缽時，他們被邀入座並接受米

粥供養。曼陀羅園寺出家最為年久的比庫是帝思菩帝尊者

(Tissabhūti)。一位頗有名望的居士禮敬他後，問道：“ 尊者，

請問哪一位是馬哈索納尊者？ ” 當時，作為下座比庫的馬哈

索納尊者正坐在隊列之末。帝思菩帝尊者指指他，說：“居士，

他叫馬哈索納。”

居士禮敬馬哈索納尊者後，想接過他的缽。但尊者思惟：

“ 他怎麼會知道我呢？或許有人指出了什麼。” 他沒有將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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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那位居士。作為一名下座比庫，他並不願意顯得與眾不同。

上座比庫帝思菩帝尊者對他說：“ 賢友索納，正如你不

知道原因，我們也不知道。天神令那些有福者的福德成熟。

請將缽給他吧，並幫助你梵行生活中的同伴。” 於是，馬哈

索納尊者將缽交給了那位有名望的居士。他接過後，在缽中

盛入價值一個錢幣的食物，將布做成缽墊，端來放在尊者手

中。接著另一位居士也如此供養，然後下一個，直到馬哈索

納尊者自己一人接受了七百份食物。隨後，他與其他比庫分

享所得的供養。

後來，馬哈索納尊者回到了首都阿奴拉塔補拉城

(Anurādhapura)。當他與比庫眾同去托缽時，同樣得到許多缽

食並深受尊重。

因此，在時失壞之時，甚至甘草果皮與白蓮花梗都難以

獲得；而在時成就之時，則所得甚豐。

◎◎瓦答拔咖•尼格羅塔尊者

義註亦展示了另外一個例子，這也發生在婆羅門帝思之

亂時的古斯里蘭卡。瓦答拔咖‧尼格羅塔尊者 (Vattabbaka 

Nigrodha)那時還是一名沙馬內拉 (sāmaṇera，沙彌 )。與馬哈

索納尊者同樣，他和他的戒師也沒有離開斯里蘭卡。他們四

處遊方，依靠偶爾獲得的水果為食，後來他們總算在食葉者

所居住的區域找到了一所荒廢的寺院。他們在那裏住下，靠

居士們供養的塊莖、樹根、果實與樹葉維生。動盪結束後，

沙馬內拉達上而成為了瓦答拔咖尊者，他得到許多生活資具

的供養，並且廣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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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時失壞之時，果實、塊莖、樹根或樹葉都難以

獲得——許多善業無法成熟；而在時失壞轉變為時成就之時，

瓦答拔咖尊者則獲得了大量生活資具的供養——許多善業得

以帶來果報。

 ●方式成就令善業得以成熟

“ 有些所受持的善業由於方式成就 (payogasampatti)而得

以成熟。”

某人可能行為惡劣，他殺生、偷盜、邪淫等。這些是十

不善業道，即方式失壞。依此失壞作為條件，某些善業無法

產生果報。然而，後來他的行為轉成良善。他可能受持五戒、

八戒、十戒等而離殺生、離偷盜、離邪淫等。這些是我們曾

數次提到的十善業道，即方式成就。依此成就作為條件，善

業得以帶來果報。

他可能生在政府賢明、國王有德之時，這是時成就。由

於品行端正，他為賢明有德的國王所鐘愛，國王想：“ 我的

女兒們很合適他。” 於是，國王讓女兒們以種種飾物莊嚴自

身，然後把她們送到他那裏。國王又想：“這些也很合適他。”

便贈與他馬車、負重的牲畜、寶石、金銀等各種不同尋常的

禮物。若他出家，則將享有盛名並具大能力。

◎◎小善法尊者

在此，義註還給出了一個發生在古斯里蘭卡的例子。

當時的國王名叫古答甘那 (Kūṭakaṇṇa)，他對小善法尊者

(Cūḷasudhamma)非常虔誠。一次，他召喚這位比庫，比庫便

在附近的一所寺院內住下了。國王詢問比庫的母親他喜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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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她說是某種塊莖 (kanda)。於是，國王讓人帶上這些塊莖

前往寺院。但當國王將塊莖供養給這位比庫時，卻無法看到

比庫的臉。離開後，他問王后：“ 尊者是什麼模樣？ ” 王后

回答：“作為一名男子，你都沒法看個清楚，我怎麼做得到呢？

我不知道尊者是何模樣。” 國王說：“ 王國之內，我甚至不能

看一名納稅人的兒子 (balikāra-gahapati-putta)。” 出於喜悅，

他拍掌讚歎道：“ 佛陀的教法確實偉大！ ”

為什麼國王不能看小善法尊者的臉呢？［雖然小善法尊

者是國王統治下一名普通百姓的兒子，但是］因為他具大威

勢 (mahesakkha)，是備受尊敬的人，國王對他深懷敬意。根

據業的運作，對於這樣的人，人們不應直視其臉 665。

 ●無辜的大臣

關於四種失壞 (趣、依報、時、方式 )如何令某些善業無

法成熟，而四種成就又如何令它們得以產生果報，我們將以

義註所展示的一個譬喻來結束對此的闡釋。

665 對於具大威勢者，不應直視其臉：在東西方，過去這都是表示

尊敬的行為。由於這符合法與律，在東方，一些地區現在仍然

這麼做。當與自己的老師說話時，恭敬的緬甸比庫並不會以老

師的名字來稱呼其師，也不會以第二人稱單數“你”來稱呼其師

(只用第三人稱)；不會坐得太近；時刻合掌；與老師說話時懷

有最高的敬意且舉止得體；不會直視老師的臉。這樣的行為在

除比庫僧團外的信眾中也可以看到。關於如何成為具大威勢者

(mahesakkha)，佛陀的開示見“無嫉妒心”，p.445。最尊敬的西亞

多亦提及《法句》中的偈頌，該偈頌引文見“長壽的增壽童子”，
p.414；另外也可參見佛陀對用心且恭敬佈施之果報的解釋，尾註

61，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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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國王對一名大臣十分生氣，將他免職後，叫人給

他鎖上鐵鏈、投入牢獄。大臣的親戚們知道國王是出於憤怒

才這麼做的，什麼都沒說。待國王氣頭過去後，他們稟明國

王，大臣是無辜的。於是，國王釋放了大臣，並讓他官復原

職。從那以後，各方的禮物源源不斷地湧向大臣，其數量之

多以至人們都來不及處理。

在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

◇最初，國王對大臣動怒了，把他免職並讓人給他鎖上

鐵鏈、投進牢中。這就好比某個不善業帶給一名凡夫

地獄的結生。

◇由於國王當時很生氣，大臣的親戚們並沒有為他辯白。

這就猶如該凡夫在地獄，善業因此無法帶來果報。

◇後來，國王的怒火平息了，大臣的親戚們稟明國王，

大臣是無辜的。大臣獲釋並得以官復原職。這就像是

該凡夫逃離地獄，並再生於天界。

◇一旦大臣重獲國王的寵信並官復原職，他收到的禮物

多得應接不暇。這就如同該凡夫一旦從地獄中逃脫並

再生於天界，他所有的善業都聚集並相繼帶來果報。

他每一生皆快樂，在人天善趣中流轉，生生都獲得四

種成就，這可以持續達十萬劫之久。最終，他的善

業會有助於帶來出世間的業，他將獲得最勝的方式成

就——阿拉漢果 240。

關於業成熟的條件，即業帶來果報所依賴的各種條件，

到此闡述完畢。簡言之：趣、依報、時、方式四種成就令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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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無法成熟，並使善業得以成熟；而失壞則令善業不能成熟，

並使惡業得以成熟。

隨後，我們將探討另一篇經典。在該經中，佛陀開示了

七種不善業及其果報，以及七種善業及其果報。現在，我們

已經講解了業的運作原理的基本脈絡，有了它，佛陀的開示

和我們即將展示的例子將更明白易懂。這篇經是《小業分別

經》(Cūḷakammavibhaṅg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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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尾註(參考經文等)
62 在《相應部‧獅子經》(S.3.78 Sīhasuttaṃ)中，佛陀亦稱此教導為
他的獅子吼(sīhanāda)。而在《增支部‧四集‧獅子經》(A.4.33 
Sīhasuttaṃ)中，佛陀將這解釋為有身(sakkāya)、有身之集、有身
之滅及趣向有身滅之道。

63 在諸如《相應部‧非你們的經》(S.2.37 Natumhasuttaṃ)中，佛
陀開示了聖弟子如何體證到此身乃緣起於過去業：“諸比庫，
這身體不是你們的，也不是他人的。諸比庫，這是舊業，應被

視為已被造下的、思[所成的]、可體驗的。於其處，諸比庫，
具聞聖弟子善如理作意於緣起：‘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此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如

此，這整個苦蘊生起。然而，由於無明的無餘之離、滅，則行

滅，行滅則識滅……如此，這整個苦蘊滅盡。’ ” (緣起與緣滅的
十二支，見“緣起” p.163。)佛陀在《相應部‧業滅經》(S.4.146 
Kammanirodhasuttaṃ)中解釋，作為一種譬喻，六根可被看作是
“舊業”，因為業是它們的生起之因：“諸比庫，什麼是舊業？諸
比庫，眼是舊業，應被視為已被造下的、思[所成的]、可體驗
的。耳……鼻……舌……身……意……這稱為舊業。”

64 佛陀在諸如《法句‧雙品》(DhP.1.1-2 Yamakavaggo)中開示：
“諸法意先行，意主意生成；若以邪惡意，或說或行動，如此苦

隨彼，如輪隨獸足。

諸法意先行，意主意生成；若以清淨意，或說或行動，如此樂隨

彼，如影隨於形。”
65 佛 陀 在 諸 如 《 增 支 部 ‧ 三 集 ‧ 第 一 有 經 》 ( A . 3 . 7 7 

Paṭhamabhavasuttaṃ)中對此作了解釋，引文見尾註313，p.569。
另外，在《增支部‧六集‧洞察經》(A.6.63 Nibbedhikasuttaṃ)
中，佛陀開示：“諸比庫，有在地獄經受之業，有在畜生胎經受
之業，有在鬼界經受之業，有在人界經受之業，有在天界經受之

業。諸比庫，這稱為業的不同類別。”
66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三集‧行經》 ( A . 3 . 2 3 



366

業的運作

Saṅkhār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在此，有些人……造下有惱
害的身行……語行……意行，再生於有惱害的世間。當再生於有

惱害的世間時，有惱害之觸觸及他。被有惱害之觸觸及，他感受

到有惱害之受，唯有苦，正如地獄的眾生。諸比庫，在此，有些

人……造下無惱害的身行……語行……意行，再生於無惱害的世

間……他感受到無惱害之受，唯有樂，正如遍淨天的天人。諸比

庫，在此，有些人……造下有惱害與無惱害的身行……語行……

意行，再生於有惱害與無惱害的世間……他感受到有惱害與無惱

害之受，苦樂摻雜，正如人、某些天人(欲界天人)以及某些墮處
眾生。”引文亦見腳註107，p.63；尾註206，p.396。

67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六集‧因緣經》 ( A . 6 . 3 9 
Nidān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不是由貪而無貪生起；諸比
庫，而是由貪而貪生起……由瞋而瞋生起……由癡而癡生起。”

68 無慚(ahiri)和無愧(anottappa)：《清淨道論‧說蘊品‧行蘊》
(VsM.14.478 Saṅkhāra- khandhakathā /PP.xiv.160)解釋：“在此，
[對作惡]不會感到慚恥故為‘無慚’……[對作惡]不會感到羞愧故
為‘無愧’。其中，無慚有不厭惡身惡行等的特相，或者無恥的特
相。無愧有不害怕、不恐懼身惡行等的特相。在此，這是略說，

當知詳說即是慚、愧所說的反面。”由此，無慚的近因是不尊重
自己；無愧的近因是不尊重他人。解析的引文亦見“慚(hiri)”，
p.590。

69 掉舉(uddhacca)：《清淨道論‧說蘊品‧行蘊》(VsM.14.482 
Saṅkhārakhandhakathā /PP.xiv. 165)解釋：“掉舉是心處於浮動的狀
態。特相為心的不平靜，猶如風吹水面而泛起漣漪；作用為不穩

定，猶如風吹動旗幡般飄揚；現起為散亂，猶如塵堆被投入石塊

般飛揚；近因為對心的不平靜作不如理作意。當知掉舉即是心的

散亂。”
70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的義註以一首
偈頌來描述這種情況：“他所看到的事物未被正確地見過，他未
正確地見過他所看到的事物。由於未見[實相]故，他受到枷鎖束
縛，這個受束縛的愚人無法得到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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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對此，佛陀在《增支部‧三集‧第一因緣經》 ( A . 3 . 1 1 2 
Paṭhamanidān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有這三種業生起之因
緣。哪三種呢？貪、瞋、癡是業生起之因緣……[任何這樣的業]
都是不善的、有罪的、有苦報的，導向業的[再]生起、不導向業
的滅盡。”具體到特定不善行所具有的諸根，引文見尾註159，
p.386。

72 例如可見於《增支部‧十集‧不應親近等經》（A.10.199-210 
Nasevitabbādisuttāni)和《增支部‧三集‧第一受傷經》(A.3.151 
Paṭhamakhatasuttaṃ)。

73 見《增支部‧一集‧無此事巴利》(A.1.287-295 Aṭṭhānapāḷi)，引
文見p.65。

74 非福行(apuññābhisaṅkhāra)：佛陀在《相應部‧遍察經》(S.2.51 
Parivīmaṃsanasuttaṃ)中使用了此名相：“諸比庫，若一個陷入無
明的人造作福行，則識往至福；若造作非福行，則識往至非福；

若造作不動行(無色定)，則識往至不動(無色界)。”
75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六集‧因緣經》 ( A . 6 . 3 9 

Nidān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非以貪生之業、瞋生之業、癡
生之業而知天、知人或知其他善趣。諸比庫，而是以貪生之業、

瞋生之業、癡生之業而知地獄、知畜生胎、知鬼界或知其他惡

趣。”
76 對此，佛陀在《相應部‧菩彌迦經》(S.2.25 Bhūmijasuttaṃ)中
開示：“諸比庫，依自己，他造作那身行，以彼為緣而生起內在
的樂、苦；或者依他人，他造作那身行……諸比庫，正知地，

他造作那身行，以彼為緣而生起內在的樂、苦；或者不正知

地……[造作語行、意行亦是如此。]諸比庫，這些法中伴隨著無
明。” (亦見《增支部‧四集‧思經》<A.4.171 Cetanāsuttaṃ>。)
《相應部》的義註解釋，“依自己” (sāmaṃ)指無行之業，而“依他
人” (pare)指有行之業。“正知地” (sampajāna)指與業自屬智相應之
業，而“不正知地” (asampajāna)指與該智不相應之業。

77 關於無行或有行的貪根心，《清淨道論‧說蘊品》(VsM.1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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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ndhaniddesa /PP.xiv.91)解釋：“當以‘於諸欲中無過患’為初
始的這類邪見置於首位，歡喜滿足，以自性銳利及不被鼓動的

心，受用諸欲，或認為吉祥的景象等為真實，那時第一種不善

心生起(邪見相應悅俱無行心)；當以遲鈍及被鼓動的心[行事]，
那時為第二種(邪見相應悅俱有行心)。當無邪見置於首位，只
是歡喜滿足，以自性銳利及不被鼓動的心，行淫，貪圖他人財

富，或盜取他人物品，那時為第三種(邪見不相應悅俱無行心)；
當以遲鈍及被鼓動的心[行事]，那時為第四種(邪見不相應悅俱
有行心)。”  “於諸欲中無過患”是指《中部‧小受法經》(M.1.5.5 
Cūḷadhammasamādānasuttaṃ)所說。佛陀在該經中開示，某些沙
門、婆羅門認為與沙門尼享受欲樂是無害的，而不相信那些說這

有害的人。只有當他們再生於地獄時才會意識到那惡果。見隨後

的表2a/2b/2c。
78 例如在《中部‧愚人智者經》(M.3.3.9 Bālapaṇḍitasuttaṃ)中，佛
陀解釋了人為何會再生為種種動物。然後，他給出了一個譬喻，

譬如有一個被投入大海中的單孔軛與一隻每百年浮出海面一次的

盲龜：“諸比庫，我說，那[每百年浮出海面一次的]盲龜把脖子探
入那一孔之軛中，要比墮入苦處的愚人[重獲]人身更快！那是什
麼原因呢？諸比庫，那裏沒有法行、正行、善行、福行。”

79 例 如 在 《 相 應 部 ‧ 人 死 地 獄 經 》 ( S . 5 . 1 1 7 2 
M a n u s s a c u t i n i r a y a s u t t a ṃ )、《人死畜生經》 ( S . 5 . 11 7 3 
Manussacuti t i racchānasuttaṃ)和《人死鬼界經》(S.5.1174 
Manussacutipettivisaya-suttaṃ)中，佛陀對此作了解釋。他把少量
塵土放在指甲尖上，並將之與大地相比較。以此對比作譬喻，佛

陀說：“同樣地，諸比庫，那些從人類死後能再生為人類的有情
很少，而比這更多的有情從人類死後再生於地獄……再生於畜生

胎……再生於鬼界。”
80 例如在《相應部‧天死地獄等經》 ( S . 5 . 1 1 7 8 - 1 1 8 0 

Devacutinirayādisuttaṃ)中，佛陀開示說，很少天人死後能再生為
天人，幾乎所有天人都再生於地獄、鬼界或畜生界。佛陀在此所

作的譬喻見前一尾註。而在隨後的《天、人地獄等經》(S.5.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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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 Devamanussanirayādisuttaṃ)中，佛陀解釋說，同樣地，只有
很少天人死後能再生為人，幾乎所有天人都投生到苦界。

81 佛陀在《中部‧梵天邀請經》(M.1.5.9 Brahmanimantanikasuttaṃ)
中開示了這樣的案例，在經中他說道：“梵天拔咖(Baka)已陷入無
明。”另外，佛陀在《長部‧梵網經》(D.1.1 Brahmajālasuttaṃ)中
開示，劫初當［低層梵天的］梵天人開始出現時，首個出現的梵

天人認為世間由他所創。他認為：“我是梵天、大梵天、勝者、
無能勝者、全見者、支配者、造物主、化作者(《中部義註》：

‘我是世間主。我是世間的造物者與化作者，大地、喜馬拉雅、
須彌山、輪圍世界、大海、月亮、太陽皆由我造。’ )、至上主
宰者(《中部義註》：‘我是世間最上者與主宰者。你名為剎帝
利，你名為婆羅門、名為吠舍、名為首陀羅、名為家主、名為出

家者，乃至是駱駝、是牛。’ )、已生者與將生者之全能父。”之
後，當後來出現的梵天人中有某個再生為人時，他憶起在梵天的

那一生，並對首位出現的梵天人作出了相同的判定［即這第一位

梵天人是造物主等］。作為人，他教導這種邪見。
82 道心是造業的心，緊隨其後在下一個心識剎那生起的果心是它的果

報，兩者均取涅槃為所緣。因此，道心不能產生結生心或其他離心

路心作為它的果報。《攝阿毗達摩義論‧攝所緣》(AbS.3.58-59 & 
62 Ālambaṇasaṅgaho /CMA.iii.18i)(總結了《法集》中佛陀的種種教
導)，對哪些種類的心取涅槃或出世間心為所緣作了分析：“1)智相
應欲界善(心)(ñāṇasampayuttakāmāvacarakusalāni)、2)第五禪善(心)
所作神通(pañcamajjhānasaṅkhātaṃ abhiññākusalañceti)緣取除了阿
拉漢道果之外的一切所緣(Arahattamaggaphalavajjitasabbārammaṇāni)；
3)智相應欲界唯作(心)(ñāṇa-sampayuttakāmāvacarakiriyāni)、4)唯
作神通、5)確定(心)(kiriyābhiññāvoṭṭhabba-nañceti)皆(sabbathāpi)
緣取一切所緣；6)出世間心(lokuttaracittāni)以涅槃為所緣。”(見
“表5e: 道的心路”及其說明，p.537)。
由此，以涅槃為所緣的心是：

‧四種出世間道心與果心(見前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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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流道之前的世間種姓心(Gotrabhu-citta)(見1)以及一來、不來
和阿拉漢道果心之前的世間淨化心(Vodāna-citta)(見1)；

‧先行生起的意門轉向(mano-dvārāvajjana)(見5)與省察涅槃的世
間省察智(Pacca- vekkhaṇa-ñāṇa)的速行心(javana-citta)(見1,3)；

‧聖者可用來了知(不高於其自身所證道果的)他人道果的世間神
通心(abhiññā-citta) (見2,4)。

取出世間心為所緣的心只有：

‧先行生起的意門轉向(見5)和省察自身道果的世間省察智的速行
心(見1,3)；

‧聖者可用來了知(不高於其自身所證道果的)他人道果的世間神
通心(見2,4)。

聖者的結生心是以業、業相或趣相為所緣的欲界智相應果報心或

色界、無色界果報心，這些心皆不包含九種出世間法中的任何一

種。
83 《清淨道論‧說蘊品‧識蘊》(VsM.14.455 Viññāṇakkhandhakathā 

/PP.xiv.123)解釋，結生心滅去後，作為相同業之果報的有分
心(bhavaṅgaviññāṇaṃ，有分識)生起，並與結生心緣取相同
的所緣。無數的(aparimāṇasaṅkhyampi)有分心只是持續生起
(pavattatiyeva)，直至有其他種類的心識生起而打斷它。《清淨
道論大復註》解釋，之所以稱為“有分” (bhavaṅga)是因為它作
為生有(upapattibhavassa)的成分(aṅga- bhāvena)而生起(維持一
期生命中各種心路之間心相續的成分)。《清淨道論》接著解
釋，一期生命中最後的有分心稱為“死亡” (cuti)，死去並轉入
(cavanattā)另一期生命。關於對佛陀用來指稱死亡的各種用語
的分析，見《分別義註‧諦分別‧苦諦義釋註釋》(VbhA.4.193 
Dukkhasaccaniddesavaṇṇanā /DD.iv.475-479)。

84 隨眠：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七集‧第一隨眠經》 (A.7 .11 
Paṭhamaanusayasuttaṃ)中提及七種隨眠：“諸比庫，有這七種隨
眠。哪七種呢？欲貪隨眠、瞋恚隨眠、見隨眠、疑隨眠、慢隨

眠、有貪隨眠、無明隨眠。”
85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六集‧因緣經》 ( A . 6 .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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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ān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不是由無貪而貪生起；諸比
庫，而是由無貪而無貪生起……由無瞋而無瞋生起……由無癡而

無癡生起。”
86 佛陀在《相應部‧菩彌迦經》(S.2.25 Bhūmijasuttaṃ)中也談及這
種差別，引文見尾註76，p.367。

87 例如在《中部‧愚人智者經》(M.3.3.9 Bālapaṇḍitasuttaṃ)中，
佛陀用了四個詞來描述善業：1)法行(Dhamma-cariyā)；2)正行
(sama-cariyā)；3)善行(kusala-kiriyā)；4)福行(puñña-kiriyā)。引文
見尾註78，p.368。

88 對此，佛陀在《增支部‧三集‧第一因緣經》 ( A . 3 . 1 1 2 
Paṭhamanidān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有這三種業生起之因
緣。哪三種呢？無貪、無瞋、無癡是業生起之因緣……[任何這
樣的業]都是善的、無罪的、有樂報的，導向業的滅盡、不導向
業的生起。”詳見“業不再運作”，p.535起。

89 佛陀在《相應部‧七處經》(S.3.57 Sattaṭṭhānasuttaṃ)中開示，
阿拉漢持續見到的只是諸行法的生滅：“諸比庫，怎樣的比庫
是考察三種者呢(tividhūpaparikkhī)？諸比庫，在此，比庫考察
界(dhātuso upaparikkhati)，考察處(āyatanaso upaparikkhati)，考
察緣起(paṭiccasamuppādaso upaparikkhati)。”《相應部義註》解
釋，這是阿拉漢的“常住” (satatavihāra)。阿拉漢不見有情(satto)
或人(puggalo)，他只以界的自性(dhātu-sabhāvena)等等看待有
情或人，以及只見造下如是業而有如是再生。佛陀在諸如《增

支部‧四集‧瓦巴經》(A.4.195 Vappasuttaṃ)中對這種“住”亦
作了開示：“瓦巴，如是完全解脫心的比庫獲得六種常住。眼
見色後，他不喜(sumano)亦不悲(dummano)，捨、念、正知而
住(upekkhako viharati sato sampajāno)。耳聞聲後……[等]。”
《增支部義註》稱之為阿拉漢的“恒久住” (niccavihāra)、“持續
住” (nibaddhavihāra)。另外，佛陀在諸如《相應部‧遍察經》
(S.2.51 Parivīmaṃsanasuttaṃ)中開示：“若他感受到樂受，他離
縛地感受它(visaṃyutto naṃ vedayati)……苦受……離縛……不
苦不樂受，他離縛地感受它。”《清淨道論‧說神變品‧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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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變》(VsM.12.375 Dasaiddhikathā /PP.xii.36-38)在講述這種“住”
時引用了沙利子尊者在《無礙解道‧十種神變義釋》(PsM.3.17 
Dasaiddhiniddeso)的解釋：“什麼是聖神變(ariyā iddhi)？在
此，若比庫希望‘願我於厭惡的事物(paṭikkūle)作不厭惡想而
住’，即於彼作不厭惡想(appaṭikkūla-saññī)而住……乃至於彼捨
(upekkhako)、念(sato)、正知(sampajāno)而住。”《清淨道論》
解釋：“這只是得心自在(cetovasippattānaṃ)的聖者才能生起，故
名‘聖神變’。”《清淨道論》接著說，阿拉漢對可厭(paṭikkūle)、
不可愛的(aniṭṭhe)對象遍滿慈愛(mettāpharaṇaṃ)或作意為界
(dhātumanasikāraṃ)，作不厭惡想(appaṭikūlasaññī)而住；對不可厭
(appaṭikkūle)、可愛的(iṭṭhe)對象遍滿不淨(asubhapharaṇaṃ)或作意
為無常(aniccanti manasikāraṃ)，作厭惡想而住；對可厭或不可厭
的對象以適當的修習法，作不厭惡想或厭惡想而住。他也可以不

作意厭惡和不厭惡兩者，而只是以六支捨(chaḷaṅgupekkhaṃ)(即
前述的“眼見色”等)、念、正知而住。

90 在探討由想、識、慧所得的識知之間有何差別時，《清淨道論大

復註‧慧的總說註釋》(VsMṬ.14.423 Paññākathāvaṇṇanā)解釋：
因為禪修者已多次一再透視其觀照所緣的三相，對它們的轉起已

得練達性。由於對它們熟知，禪修者識知所緣時有時可能實際上

並未通達(paṭivijjhanaṃ)其諸相(lakkhaṇānaṃ)，正如有人誦讀典籍
中的熟悉章節而不留意其含義。

91 義註援引了《中部‧薩喇人經》(M.1.5.1 Sāleyyakasuttaṃ)，佛陀
在該經中舉出了十不善業道與十善業道，並以這樣的觀點為正

見。引文見“持正見”，p.205。
92 在《增支部‧七集‧佈施大果經》(A.7.52 Dānamahapphalasuttaṃ)
中，佛陀開示了佈施的種種目的，其中由最劣者到最勝者分別

為：為了獲得欲樂→由於這是好的而做→由於這是家族傳統→由

於受施者自己不烹煮食物→由於往昔的婆羅門諸仙人作大獻供→

由於這令心明淨並引生滿足與喜悅→為了裝飾心、裝備心以便修

習止和觀。
93 對此，佛陀在諸如《法句‧比庫品》(DhP.25.372 Bhikkhuva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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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說：“無智慧者無禪那，無禪那者無智慧；若有禪那與智慧，
他實接近於涅槃。”關於結生心之因，《無礙解道‧趣論》
(PsM.1.231-233 Gatikathā /PD.271)的義註解釋，禪那不會生起(na 
uppajjati)於二因結生者(duhetukapaṭisandhikassa)，並引用了偈頌
的第一句“無智慧者無禪那。”

94 見尾註248，p.481。
95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八集‧福行事經》 ( A . 8 . 3 6 

Puññakiriyavatthu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有這三種福行事。哪
三種呢？施所成……戒所成……修所成福行事。”

96 《法集義註‧心生起章‧福行事等論》(DhSA.1.3 .156-159 
Puññakiriyavatthādikathā /E.212)將三種福行事擴充為十種：1)佈
施(dāna)；2)持戒(sīla)；3)禪修(bhāvanā)；4)恭敬(apaciti)；5)服務
(veyyāvacca)；6)迴向功德(pattānuppadāna)；7)隨喜[功德](abbha- 
numodana)；8)弘揚［佛法］(desanā)；9)聽聞［佛法］(savana)；
10)見正直業(diṭṭhiju-kamma)。若以三種事來歸類，即：佈施
=1,6,7；持戒=2,4,5；禪修=3,8,9,10。

97 佛陀曾在多處討論過這些內容(正文隨後的解釋取自若干相關經
文)。例如，關於影響佈施劣勝與受施者劣勝的因素，可見於
《中部‧佈施分別經》(M.3.4.12 Dakkhiṇā- vibhaṅgasuttaṃ)、
《增支部‧四集‧佈施經》(A.4.78 Dakkhiṇasuttaṃ)、《增支
部‧五集‧非善士佈施經》(A.5.147 Asappurisadānasuttaṃ)、
《增支部‧五集‧善士佈施經》(A.5.148 Sappurisadānasuttaṃ)
和《中部‧小滿月經》(M.3.1.10 Cūḷapuṇṇamasuttaṃ)；關於即
便難為仍行福德，可見於《增支部‧四集‧場合經》(A.4.115 
Ṭhānasuttaṃ)；關於佈施佳品者亦會收獲佳品，可見於《增支
部‧五集‧合意[物]施者經》(A.5.44 Manāpadāyī-suttaṃ)；關
於福德無量之佈施所需的條件，可見於《增支部‧六集‧六

支佈施經》(A.6.37 Chaḷaṅgadānasuttaṃ)；關於如何以清淨心
佈施的例子，可見於《增支部‧八集‧第二伍嘎經》(A.8.22 
Dutiyauggasuttaṃ)；關於比庫適合接近與不適合接近之家，可見
於《增支部‧九集‧家經》(A.9.17 Kulasuttaṃ)；關於恭敬佈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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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果報，可見於《法句‧千品》(DhP.8.109 Sahassavaggo)；亦
可見於《法集義註‧心生起章‧福行事等論》(DhSA.1.3.156-159 
Puññakiriyavatthādikathā /E.209-215)。參見尾註194，p.393；以及
茉莉公主請教佛陀的問題，見“茉莉公主的畫作”，p.501。

98 因 此 ， 在 《 中 部 ‧ 佈 施 分 別 經 》 ( M . 3 . 4 . 1 2 
Dakkhiṇāvibhaṅgasuttaṃ)中，佛陀列舉了對不同受施者，佈施一
餐之食可得的福德：假設佈施者具足所有成就殊勝佈施的條件，

若施與動物，可預期百倍的果報(《中部義註》：百世的壽、
美、樂、力與辯才<paṭibhānaṃ>。參見本尾註末)；若施與無德
凡夫，千倍的果報；若施與有德凡夫，十萬倍的果報；若施與佛

陀教法之外的離欲貪者(得禪那者)，一萬億倍的果報；若施與聖
者，則無量福德不斷遞增，至施與正自覺佛陀為最高，唯有佈

施僧團勝之。佛陀在《法句‧千品》(Dhp.8.109 Sahassavaggo)中
亦開示：“習慣禮敬者，常敬拜尊長，四法得增長：壽(āyu)、美
(vaṇṇo)、樂(sukhaṃ)與力(balaṃ)。”此偈頌常為比庫在接受佈施
時所誦。

99 《中部‧佈施分別經》(M.3.4.12 Dakkhiṇāvibhaṅgasuttaṃ)的義註
解釋，一名年輕的沙馬內拉(sāmaṇera，沙彌)已足以令此條件具
足。亦見前一個尾註。

100 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四集‧學處經》(A.4.99 Sikkhāpadasuttaṃ)
中教導，受持五戒是為自身利益而修習，而勸導他人受持五戒則

是為他人利益而修習。
101 這是指應該知道何時適合說出事實，何時適合保持沉默。對此，

佛陀在《中部‧無畏王子經》(M.2.1.8 Abhayarājakumārasuttaṃ)
中開示，如來不說：1)不真實、無利益且他人不愛之語；2)真
實、無利益且他人不愛之語；3)不真實、無利益而他人喜愛之
語；4)真實、無利益而他人喜愛之語。另一方面，如來了知何時
適合說：5)真實、有利益而他人不愛之語；6)真實、有利益且他
人喜愛之語。類似地，佛陀在《增支部‧四集‧波答離亞經》

(A.4.100 Potaliyasuttaṃ)中開示，那些不那麼值得尊重的人，他們
批評應受批評者，卻不稱讚應受稱讚者；或者稱讚應受稱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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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批評應受批評者；或者既不稱讚應受稱讚者，也不批評應受

批評者。而那些值得尊重者，他們適時地批評應受批評者，並適

時地稱讚應受稱讚者。
102 佛陀在《長部‧新嘎喇經》(D.3.8 Siṅgālasuttaṃ，也譯為《教授
屍迦羅越經》)中開示了酒類的害處。

103 《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的義註援引了
佛陀在《增支部‧五集‧買賣經》(A.5.177 Vaṇijjāsuttaṃ)中的教
導：“諸比庫，此五種買賣是近事男不應做的。哪五種呢？刀槍
的買賣，有情的買賣，肉的買賣，酒的買賣，毒藥的買賣。”詳
細內容取自《買賣經》的義註。

104 《長部‧沙門果經》的義註(出處同上)引用了《相應部‧大名
經》(S.5.1033 Mahānāma- suttaṃ，也譯為《摩訶男經》)的內容。
佛陀在該經中開示，在家佛弟子是已皈依佛、法、僧者。佛陀

把在家佛弟子所應具備的四種素質定義為：以持守五戒而戒具足

(sīla-sampanna)；以信佛陀之覺悟而信具足(saddhā-sampanna)；
以樂於佈施和分享而捨具足(cāga-sampanna)；以生滅隨觀智而慧
具足(paññā-sampanna)。該義註也援引了《增支部‧五集‧賤種
經》(A.5.175 Caṇḍālasuttaṃ)的內容。在該經中，佛陀提及具有五
法的在家佛弟子是“寶近事男、紅蓮花近事男、白蓮花近事男”：
“ 1)[對佛、法、僧]有信；2)持戒(持守五戒、遠離五種犯戒的行
為)；3)不迷信徵兆；4)依靠業而不是徵兆；5)不從此[佛陀的教
法]之外尋求應施者，並先向該處禮敬。”在同一篇經中，佛陀也
談到“賤種近事男、汙穢近事男與可惡的近事男”則具有相反的五
法，這樣的人作為在家佛弟子的身份已破，其三皈依亦然。亦見

腳註58，p.25。
105 例 如 在 《 增 支 部 ‧ 八 集 ‧ 惡 行 果 報 經 》 ( A . 8 . 4 0 

Duccaritavipākasuttaṃ)中，佛陀開示了違犯五戒的果報。引文見
尾註164，p.387。

106 在此，義註區分了兩種罪(vajja)：1)世間罪(loka-vajja)(例如違犯
五戒，這包含在十不善業道中＜見“十不善業道”，p.180＞，不
論以何種觀點來反對，違犯五戒本質上都是不善的。亦見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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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註)；2)制定罪(paṇṇatti-vajja)(違犯了已制定的規則，如八戒或
十戒中的第三、六、七、八條學處，以及佛陀為比庫和比庫尼

所制定的學處)。在《彌林德問‧漏盡者念與失念問》(MiP.5.2.3 
Khīṇāsavasatisammosapañho，也譯為《彌蘭王問經》)中，龍軍尊
者解釋，一位阿拉漢不會再犯下世間罪，盡管他/她仍可能犯制
定罪。舉例而言，他/她可能會以為尚未過午而在午後進食，這
樣就違犯了比庫戒或比庫尼戒。

107 佛陀在諸如《中部‧愚人智者經》(M.3.3.9 Bālapaṅḍitasuttaṃ)中
開示，(可以獨立於佛陀的教法之外而出現的)轉輪王教誡民眾：
“不應殺生；不應不與取；不應欲邪行；不應虛妄語；不應飲
酒……”在佛陀敘述其過去生的所謂《本生》(Jātaka)中，也可以
找到許多這樣的例子。

108 戒除這三種不善語的學處也包含於“活命八戒” (ājīvaṭṭhamaka-sīla)
內，即：1)離殺生；2)離不與取；3)離欲邪行(包含離酒類)；4)離
虛妄語；5)離離間語；6)離粗惡語；7)離雜穢語；8)離邪命。但
這只是日常的戒，而非特殊的“近住八戒” (Uposatha-sīla，也譯為
“佈薩戒” )，後者必定包括過午不食。

109 例如在《增支部‧三集‧近住經》(A.3.71 Uposathasuttaṃ，也譯
為《佈薩經》)中，佛陀開示了如何持守這近住八戒。

110 例如在《相應部‧食經》(S.5.232 Āhārasuttaṃ)中，佛陀提及作為
障蓋之食(āhāra)的諸法，以及作為障蓋之非食(anāhāra)的諸法。
(障蓋指欲貪、瞋恚、昏沉與睡眠、掉舉與惡作、疑。)

111 對此，佛陀在諸如《中部‧馬喀迭瓦經》 ( M . 2 . 4 . 3 
Maghadevasuttaṃ，也譯為《摩伽提婆經》)中開示：“他是正直、
如法之王，住立於法的大王；他在婆羅門與家主、城鎮居民與地

方住民中依法而行；他在半月的第十四、十五日與半月的第八日

遵循伍波薩他日[的傳統]。……[他八萬四千年以童子戲為樂，八
萬四千年作副王，八萬四千年作國王，而後出家]八萬四千年行
梵行。”佛陀也說，在他的某一過去生，他自己就是那國王。義
註解釋，該國王確立於十善業道(見“十善業道”，p.198)。亦見尾
註198，p.394；“轉輪王”，p.331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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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在《增支部‧十集‧釋迦人經》(A.10.46 Sakkasuttaṃ)中，佛陀問
一些釋迦人，他們是否持守近住八戒。他們回答，時有時無。佛

陀勸誡說，不能定期持守是他們的減損。在佛陀開示持守的利益

之後，他們即定期持守近住八戒。
113 在緬甸，傳統的近住戒是九支近住戒。根據《增支部‧九集‧

九支近住經》(A.9.18 Navaṅ-guposathasuttaṃ，也譯為《九支佈薩
經》)，這包括八戒與慈心修習(mettābhāvanā)。

114 佛陀在《增支部‧三集‧近住經》(A.3.71 Uposathasuttaṃ，也譯
為《佈薩經》)中對此作了開示。

115 佛陀在《增支部‧十集‧釋迦人經》(A.10.46 Sakkasuttaṃ)中對此
作了開示。

116 《小誦義註‧十種學處》(KhPA.2 Dasasikkhāpadavaṇṇanā /
MR.ii.63)解釋：“金即黃金(suvaṇṇaṃ)。銀即貨幣(kahāpaṇo)、
銅錢(lohamāsaka)、木錢(dārumāsaka)、膠錢(jatumāsaka)等，在
任何地方(tattha tattha)任何形式(yaṃ yaṃ)的通用[貨幣](vohāraṃ 
gacchati)……以任何方式(yena kenaci pakārena)接受(sādiyanaṃ)那
[金銀]為接受，沒有任何理由(yena kenaci pariyāyena)能使那[接受
金銀]成為許可(vaṭṭati)。”

117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相 應 部 ‧ 寶 冠 經 》 ( S . 4 . 3 6 2 
Maṇicūḷakasuttaṃ)中開示：“村長，對任何人而言，若金銀是允許
的，則五種欲樂對他也是允許的；對任何人而言，若五種欲樂是

允許的，村長，你可以肯定他持非沙門法(assamaṇadhammo)、非
釋迦子法(asakyaputtiyadhammo)。”

118 根律儀戒：關於比庫如何通過專注於禪修業處而防護其心，最

尊敬的西亞多舉了馬哈帝思長老的例子，長老前往托缽時只

專注於白骨想(見《清淨道論‧說戒品‧根律儀戒》<VsM.1.15 
Indriyasaṃvarasīlaṃ /PP.i.55>)。關於根律儀的引文與解說，亦見
尾註45，p.41。

119 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四集‧雜染經》(A.4.50 Upakkilesasuttaṃ)
中對此作了開示：“有這四種沙門、婆羅門的雜染(upakkil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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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些雜染所沾汙，有些沙門、婆羅門不發光、不照耀、不輝

耀。哪四種呢？……飲酒……從事淫欲法……接受金銀……以邪

命過活……。”
120 邪命：佛陀在《中部‧大四十經》(M.3.2.7 Mahācattārīsakasuttaṃ)
中開示：“諸比庫，什麼是邪命？[1]詭詐(為獲取恭敬與利養，以
威儀的裝束而說與行，自誇其行)；[2]虛談(為了取悅在家人而作
虛談、無問虛談、自我介紹、甚至雜穢語、撫摸孩童等)；[3]暗
示(透過不被允許的迂迴談、曲折說以獲取資具)；[4]詐騙(對在家
人罵詈、呵責、譏笑、惡宣傳等)；[5]以利求利(將食物、花等送
給在家人，以獲取自己所希求之物)。” (括號中的解說取自《清淨
道論‧說戒品‧活命遍淨戒》<VsM.1.16-17 Ājīvapārisuddhisīlaṃ 
/PP.i.60-84>。)《清淨道論》(出處同上)也提及佛陀在《沙門果
經》(D.1.2 Samaññaphalasuttaṃ)中所言，例如佛陀說：“就如一些
受尊敬的沙門、婆羅門，受用信施之食，他們卻依畜生明邪命過

活。這就是：占夢……擇地基……祭地基……作詩、世間學……

招福、降禍……召請吉祥天……沐浴……外科……兒科……施根

治藥、內服藥。遠離如此等依畜生明的邪命，這也是他的戒。”
另外，《法集義註‧心生起章‧出世間善註釋》(DhSA.1.3.301 
Lokuttarakusalavaṇṇanā /E.299)對比庫的邪命解釋說：“‘受用依三
種詭詐事而得的四種資具為活命。’這是邪命的極致。遠離這些
即為正命。”復註的隨註將三種詭詐事解釋為示現虛假的能力、
披著粗糙的衣等(表明自己少欲的花招)，以及暗示或假裝自己擁
有聖者的素質。

121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三集‧第一學經》 ( A . 3 . 8 7 
Paṭhamasikkhā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這一百五十餘條學處(巴
帝摩卡)每半月前來誦讀，欲自利的良家子於此學習。諸比庫，
所有這些總攝於此三學。哪三種呢？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

慧學。於此三學包攝所有這些[學處]。” (後來，佛陀將巴帝摩卡
定為227條學處。)引文亦見尾註40，p40；尾註284，p.563。

122 例如在《中部‧若希望經》(M.1.1.6 Ākaṅkheyyasuttaṃ)中，佛陀
開示了比庫應如何謹慎持戒：“諸比庫，應當具足戒與具足巴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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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卡而住！應防護巴帝摩卡防護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

的罪過也見到危險。受持學習於諸學處！”
123 在《增支部‧十集‧伍巴離經》(A.10.31 Upālisuttaṃ)中，佛陀對
比庫中持律第一的伍巴離尊者(Upāli，優婆離)說：“伍巴離，緣
於十義，如來為弟子們制定學處，說示巴帝摩卡。哪十個呢？[1]
為了僧團的優越；[2]為了僧團的安樂；[3]為了折服無恥之人；
[4]為了善行比庫們的安住；[5]為了防護現法諸漏；[6]為了防禦
後世諸漏；[7]為了無信者生信；[8]為了已信者增長；[9]為了正
法住立；[10]為了資益於律。”

124 例如在《長部‧大般涅槃經》(D.2.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中，
佛陀開示了惡戒者的五種現見過患：1)因放逸而遭受財富損失；
2)惡名傳播；3)自信及自尊低弱；4)臨終昏迷；5)往生惡趣乃至
地獄。對於持戒者，佛陀則舉出了截然相反的五種利益。

125 例如在《增支部‧十集‧何目的經》(A.10.1 Kimatthiyasuttaṃ)
中，佛陀開示了諸善戒的目的與功德：諸善戒→無悔→愉悅→

喜→輕安→樂→定(禪定)→如實知見(觀智)→厭離(厭離智，見
p.518)與離貪(阿拉漢道智)→解脫知見(阿拉漢果智與省察智)。佛
陀在《增支部‧十集‧應作思經》 (A.10.2 Cetanākaraṇīyasuttaṃ)
中教導，禪修者無需希求這些善法相繼生起，當前者具足時，

後者必然會生起；在《增支部‧十集‧第一近因經》(A.10.3 
Paṭhamaupanisasuttaṃ)中教導，若沒有這一系列次第發生的要
素，就不會有成功的修行。亦見《比庫經》的引文，腳註375，
p.206。

126 在《中部‧天使經》(M.3.3.10 Devadūtasuttaṃ，devadūta意為“天
神的使者” )中，佛陀也描述了地獄的統治者亞馬王(Yamarāja，閻
魔王)如何向作惡者解釋業歸誰所有：“嗨！男子，由於放逸，你
未以身、語、意行善。嗨！男子，確實你將依那放逸而受相應的

處置。你那惡行既非母親所作，也非父親所作，也非兄弟所作，

也非姊妹所作，也非朋友、同事所作，也非親族、血親所作，也

非沙門、婆羅門所作，也非諸天所作，那惡行為你所作，你將經

受其果報。”引文亦見腳註670，p.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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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佛陀在《長部‧犬杖經》(D.1.4 Soṇadaṇḍasuttaṃ)中開示：慧為戒
所淨化，戒為慧所淨化；具戒者有慧，具慧者有戒。

128 對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無明經》(S.5.1 Avijjāsuttaṃ)中開
示：“已達到明的有智者正見生起；有正見者正思惟生起；有正
思惟者正語生起；有正語者正業生起；有正業者正命生起；有正

命者正精進生起；有正精進者正念生起；有正念者正定生起。”
見“表3d：出世間心生起時的名法”。p.530

129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中 部 ‧ 大 四 十 經 》 ( M . 3 . 2 . 7 
Mahācattārīsakasuttaṃ)中開示：“那聖心者、無漏心者、擁有聖道
者、修習聖道者的慧、慧根、慧力、擇法覺支、正見道支，諸比

庫，這種正見(Sammādiṭṭhi)是聖、無漏、出世間、道支。”
130 見 “捨斷律 ”， p . 1 4；《相應部‧咖吒那氏經》 ( S . 2 . 1 5 

Kaccānagottasuttaṃ)的引文見尾註51，p.43。
131 例如佛陀在《中部‧若希望經》(M.1.1.6 Ākaṅkheyyasuttaṃ)中開
示，若比庫希望成為聖者乃至阿拉漢，他應做四種事：“ [1]完全
持戒；[2]致力內心之止，不輕忽禪那；[3]具足於觀；[4]增加空
閒處。”義註釋：1)修習增上戒學；2)修習增上心學，即止；3)
修習增上慧學；4)達成後兩種增上學之處。又例如，佛陀在《相
應部‧來客經》(S.5.159 Āgantukasuttaṃ)中教導：“諸比庫，什
麼是應以證智修習之法呢？止與觀。”以及在《法句‧比庫品》

(DhP.25.372 Bhikkhuvaggo)中說：“若有禪那與智慧，他實接近於
涅槃。”

132 在《中部‧小智解經》(M.1.5.4 Cūḷavedallasuttaṃ，也譯為《有明
小經》)中，阿拉漢比庫尼法施(Dhammadinnā)解釋：“心一境性

(cittassa ekaggatā)，這是定。”
133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四集‧光明經》 ( A . 4 . 1 4 3 

Ālok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有這四種光明。哪四種呢？月亮
的光明、太陽的光明、火焰的光明、智慧的光明。”亦見在“低劣
的觀禪”中談到的十種觀的雜染，p.172；尾註151，p.383。

134 例如在《相應部‧定經》(S.3.5 Samādhisuttaṃ)中，佛陀開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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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定力對於修觀的必要性。引文見p.132，以及參見尾註151，
p.383。

135 產生這種誤解是因為誤讀了佛陀對入出息念的教導：“他學:‘我
將覺知全身(sabba-kāyapaṭisaṃvedī)而入息……出息。’他學:‘我
將平靜身行(passambhayaṃ kāya-saṅkhāraṃ)而入息……出息。’  ”
這裏的“身” (kāya)並非指身體，而是指呼吸“身”。佛陀在諸如
《中部‧入出息念經》(M.3.2.8Ānāpānassatisuttaṃ)中教導：“諸
比庫，比庫……他學：‘我將覺知全身……我將平靜身行而入
息……’諸比庫，那時，比庫於身隨觀身而住……諸比庫，我
如是說，諸身中的某一身，此即是：入息與出息(Kāyesu kāya-
ññatarāhaṃ, bhikkhave, evaṃ vadāmi yadidaṃ – assāsapassāsā)。”
例如在《相應部‧第二咖馬菩經》(S.4.348 Dutiyakāmabhūsuttaṃ)
中，阿拉漢咖馬菩尊者(Kāmabhu，迦摩浮)向居士吉德(Citta，
質多)解釋：“家主，入息與出息是身行(kāyasaṅkhāro)。”在諸如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的義註中，對
此也有解釋。

136 在《相應部‧指甲尖經》(S.2.74 Nakhasikhāsuttaṃ)中，佛陀把少
量塵土放在指甲尖上，並將之與大地相比較。以此對比作譬喻，

他說：同樣地，(對於只有最多七次再生的入流者)，所剩餘之苦
猶如指甲尖上的塵土，而被滅除之苦則猶如大地。佛陀總括說：

“諸比庫，如是大利益為法現觀，如是大利益為得法眼。”
137 在《中部‧大月圓夜經》(M.3.1.9 Mahāpuṇṇamasuttaṃ)中，一位
比庫請問佛陀，為何諸蘊有“諸蘊”之稱。佛陀解釋說，此十一種
組成了每一蘊之蘊。

138 對此，佛陀在諸如《中部‧大牧牛者經》 ( M . 1 . 4 . 3 
Mahāgopālakasuttaṃ)中開示：“比庫如何知色呢？在此，諸比
庫，比庫對任何色、一切色，如實了知為‘四大種和四大種所造
色’。諸比庫，這樣的比庫知色。”

139 對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四界經》(S.2.114 Catudhātusuttaṃ)
中開示：“諸比庫，有這四界。哪四種呢？地界、水界、火界、
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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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佛陀在諸如《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中開示：“諸比庫，比庫又如何對六種內、外處而於法隨觀法而
住呢？諸比庫，在此，比庫了知眼，了知色……了知耳，了知

聲……”。在諸如《中部‧多界經》(M.3.2.5 Bahudhātukasuttaṃ)
中開示：“阿難，有這十八界：眼界、色界、眼識界，耳界、
聲界、耳識界，鼻界、香界、鼻識界，舌界、味界、舌識界，

身界、觸界、身識界，意界、法界、意識界。阿難，當知見這

十八界時，就此，比庫適合被稱為善巧於界。”眼淨色/耳淨色/
鼻淨色/舌淨色/身淨色(pasāda-rūpa)分別對應眼處/耳處/鼻處/舌處
/身處(āyatana)，它們是屬於色法的五內處，也稱為色法的五門
(dvāra)。

141 《中部‧小沙吒咖經》(M.1.4.5 Cūḷasaccakasuttaṃ)描述了佛陀與
持此見的辯論者(bhassappavādaka)沙吒咖之間的一場辯論。沙吒
咖參見“辯論者沙吒咖”，p.216。

142 經文中常提到，外道在遇見剛證悟的佛陀時說：“賢友，你諸根
明淨，膚色清淨光潔。” (可見於《中部‧陷阱聚經》<M.1.3.6 
Pāsarāsisuttaṃ>，也稱為《聖尋經》<Ariya- pariyesanāsuttaṃ>)

143 佛陀在《相應部‧無聞者經》(S.2.61 Assutavāsuttaṃ)中提及這
幾個同義詞：“諸比庫，猶如猿猴在森林、樹叢中行走時抓著樹
枝，放開那枝後抓住另一枝，放開那枝後抓住另一枝。同樣地，

諸比庫，對這個被稱為‘心’ (citta)、‘意’ (mana)、‘識’ (viññāṇa)
者，它日夜異生異滅。”義註解釋，“心”  “意”  “識”三者皆為第六
內處“意處” (manāyatana)的同義詞。

144 佛陀在諸如《相應部‧分別經》(S.2.2 Vibhaṅgasuttaṃ)中亦提及
這六識。

145 對 此 ， 佛 陀 在 《 相 應 部 ‧ 第 二 智 事 經 》 ( S . 2 . 3 4 
D u t i y a ñ ā ṇ a v a t t h u s u t t a ṃ )中曾作解釋。在該經中，佛陀
開示了每一緣起支在現在、過去、未來如何依法運作之

智，以及“對該法住智 (Dhammaṭ ṭh i t iñāṇaṃ)，它也是盡法
(khayadhammaṃ)、壞法(vaya-dhammaṃ)、離法(virāgadhammaṃ)
和滅法(nirodhadhammaṃ)。”《相應部義註》稱之為“反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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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vipassanā-paṭivipassanā)。
146 例如，可見腳註6的引文，p.2；以及《中部‧韋卡那思經》

(M.2.3.10 Vekhanasasuttaṃ)：“咖吒那(Kaccāna, 迦旃延)，若那些
沙門、婆羅門不知前際，不見後際，卻自稱‘我們了知生已盡，
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無後有’，乃可依法責難他們。”亦見下
一個尾註。

147 在(諸如《中部‧一夜賢者經》<M.3.4.1 Bhaddekarattasuttaṃ>等)
許多經文中，佛陀教誡比庫們不可追逐過去與未來的五蘊。在那

些經典中，佛陀針對的是無聞凡夫，由於抱持有身見，他們帶著

渴愛和邪見追逐過去與未來的五蘊，對現在的五蘊亦是如此。在

那些語境中，佛陀所指並非觀照過去與未來諸蘊的觀禪，而是摧

毀渴愛和邪見所必須的觀禪。引文亦見前一個尾註。
148 在《相應部‧被食經》(S.3.79 Khajjanīyasuttaṃ)中，佛陀談及(在
一位佛陀或佛陀的弟子座下修習)的沙門、婆羅門憶起其過去生
的五蘊。義註解釋，他們並非藉由神通力來達成(透過神通也能
見到概念法等)，而是通過觀之力(vipassanā-vasena)。

149 佛陀在《相應部‧業滅經》(S.4.146 Kammanirodhasuttaṃ)中明確
指出，六處是過去業所生(引文見尾註63，p.365)。另外，在《增
支部‧四集‧詳細經》(A.4.162 Vitthārasuttaṃ)中，佛陀亦明示，
觸與受是過去業的果報(見尾註282，p.562)。

150 佛陀在《增支部‧三集‧第一有經》(A.3.77 Paṭhamabhavasuttaṃ)
中開示，由於有業果與業(因無明和渴愛造下)，而有結生心生起
於三種生存界。引文見尾註313，p.569。

151 在諸如《長部‧安拔他經》(D.1.3 Ambaṭṭhasuttaṃ，也譯為《阿
摩晝經》)中，佛陀在闡釋“智”時開示說，比庫的心為禪定所淨
化而充滿光明，然後他引導其心轉向於智見(ñāṇa-dassana)：他體
證此身是色法的生起與壞滅，以及此心識繫著於此色身。這是指

對名色及其因的觀智。另外，佛陀在《相應部‧比庫尼住所經》

(S.5.376 Bhikkhu-nupassayasuttaṃ)中開示：“……於四念處善建
立心而住者……將次第覺知更卓越的特質(uḷāraṃ pubbenāparaṃ 
visesaṃ sañjānissati)。”《相應部義註》解釋，所次第覺知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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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握大種→把握所造色；把握所有色法→把握名法；把握名

色→把握名色之因；把握名色法及其因→把握三相的屬性。
152 例如在《中部‧多界經》(M.3.2.5 Bahudhātukasuttaṃ)中，佛陀開
示了為生起觀智而先需了知之法：“阿難，當比庫善巧於界、善
巧於處、善巧於緣起、善巧於處非處時，就此，比庫適合被稱

為賢智者、思察者。”佛陀解釋，“善巧於界”即知見十八界(眼、
耳、鼻、舌、身、意，以及它們的六種所緣與六種識)、三界(欲
界、色界、無色界三種生存界)及二界(包括一切行法的“有為界”
與涅槃——“無為界” )。佛陀開示，若比庫能知見此等諸界，“比
庫適合被稱為善巧於界。”佛陀接著解釋，“善巧於處”即知見六
內處與六外處(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善
巧於緣起”即以順、逆序了知十二緣起支；“善巧於處非處”即
了知某些法為“無此事”，而其對立面為“有此事”。見腳註111，
p.65。

153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的義註講道，
古盧國(佛陀開示此經之處)的人們很有智慧，若一名女子被另一
名女子問及她在修習何種念處，而她回答沒有，那麼她將受到責

備。
154 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十一集‧想經》(A.11.7 Saññāsuttaṃ)中
開示，隨著涅槃的證得而有對涅槃的想與智：“阿難，在此，比
庫有如是想：‘此是寂靜(santaṃ)，此是殊勝(paṇitaṃ)，即：一
切行的止息(sabbasaṅkhārasamatho)、一切依的捨遣(sabbūpadhi- 
paṭinissaggo)、愛盡、離(virāgo)、滅、涅槃。’阿難，如此，比
庫會獲得如是定，既不是對地的地想……水……火……風……

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此

世……他世……對所見(diṭṭhaṃ)、所聞(sutaṃ)、所覺(mutaṃ)、所
識(viññātaṃ)、所得(pattaṃ)、所求(pariyesitaṃ)、意所思惟(anuvi- 
caritaṃ manasā)，於彼處皆無想，但仍有想。”

155 佛陀在《相應部‧第二非善士經》(S.5.26 Dutiyaasappurisasuttaṃ)
中開示了具十邪道者。十邪道即：邪見、邪思惟、邪語、邪業、

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邪智、邪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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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對此，佛陀在《增支部‧一集‧一法巴利》 ( A . 1 . 3 2 0 
Ekadhammapāḷi)中以有力的譬喻明示：“諸比庫，猶如即使少量
的糞便也是臭的，同樣地，諸比庫，即使少量的有，乃至如彈指

頃，我也不讚歎。”
157 在 《 律 藏 ‧ 巴 拉 基 咖 ‧ 媒 介 學 處 》 ( V i n . P ā r . 3 0 3 

Sañcarittasikkhāpadaṃ，“巴拉基咖”也譯為“波羅夷” )中，佛陀
列舉了十種已婚女性：1)財買者(dhanakkītā)；2)欲住者(chanda- 
vāsinī)：她隨己所欲又得到男子應允而與他共住(“愛人與愛人
[共]住” <piyo piyaṃ vāsetī>，並得到父母的准許)；3)財住者
(bhogavāsinī)：一名鄉村女子由接受某財物而成為男子妻；4)衣
住者(paṭavāsinī)：一名貧窮女子僅由接受外衣而成為男子妻；
5)水缽者(odapattakinī)：家族長輩將女方與男方的手放入一缽水
中，並祝願他們猶如此水結合不離；6)除墊者(obhaṭacumbaṭā)：
通過由他取走她(承物的)頭墊，她成為其妻；7)婢女者(dāsī)：
既為婢女又為妻子(dāsī ca bhariyā ca)；8)作務者(kamma-kārī)：
既為作務者又為妻子(kammakārī ca bhariyā ca)；9)旗所帶來者
(dhajāhatā)：從被征服地、旗已升起之處所抓獲的俘虜；10)短
暫者(muhuttikā)：妓女。《法集義註‧心生起章‧不善業道論》
(DhSA.1.3.1 Akusalakammapathakathā /E.133)舉出了與此相同的十
種妻子為不應前往的對象(agamanīya-vatthu)。

158 佛陀在《中部‧怖駭經》(M.1.1.4 Bhayabheravasuttaṃ)中開示，
(在他證悟之夜，藉由天眼)他看到執持邪見的果報：“了知有情各
隨其業。‘諸賢，這些有情的確因為具足身惡行、具足語惡行、
具足意惡行，誹謗聖者，為邪見者，受持邪見業；他們身壞死

後，生於苦界、惡趣、墮處、地獄。’” (引文亦見尾註14，p.34；
尾註168，p.388；以及佛陀在《相應部‧諦相應》(S.5.1071-1201 
Saccasaṃyuttaṃ)等多處的闡釋。)佛陀在諸如《中部‧無戲論
經》(M.2.1.10 Apaṇṇakasuttaṃ)中開示，持有邪見就不可避免地
會造作惡行：“家主們，在此，那些沙門、婆羅門持這種論說、
這種見解：‘沒有佈施，沒有供養……’對於他們，這可以被預
期：他們會迴避這三種善法，即身善行、語善行、意善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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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受持而從事這三種不善法，即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那是

什麼原因呢？諸賢，因為那些沙門、婆羅門看不到諸不善法的過

患、卑劣、雜染，以及諸善法出離的功德利益、淨化的一面。”
另外，佛陀在諸如《相應部‧無明經》(S.5.1 Avijjāsuttaṃ)中開
示：“陷入無明的無智者邪見生起；有邪見者邪思惟生起；有邪
思惟者邪語生起……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生起；有

邪念者邪定生起。”再者，在《相應部‧第二非善士經》(S.5.26 
Dutiyaasappurisasuttaṃ)中，佛陀亦提及除具此八邪支外，也可能
會有邪智與邪解脫。

159 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十集‧業因經》 ( A . 1 0 . 1 7 4 
Kammanidānasuttaṃ)中開示了十不善業道之因：“諸比庫，我
說，殺生有三種：貪因、瞋因、癡因……不與取……欲邪行……

虛妄語……離間語……粗惡語……雜穢語……貪婪……瞋怒……

諸比庫，我說，邪見有三種：貪因、瞋因、癡因。如是，諸比

庫，貪是業因的起源，瞋是業因的起源，癡是業因的起源。”
160 對於十不善業道，佛陀在《增支部‧十集‧善經》(A.10.180 

Kusalasuttaṃ)中稱之為“不善的”，在《利益經》(A.10.181 
Atthasuttaṃ)中稱之為“無利益的”，在《罪經》(A.  10.184 
Vaj jasu t taṃ)中稱之為“有罪的”，在《果報經》 (A.10 .188 
Vipākasuttaṃ)中稱之為“有苦報之法”，在《黑道經》(A.10.190 
Kaṇhamaggasuttaṃ)中稱之為“黑道”，在《第一地獄天界經》
(A.10.211 Paṭhamanirayasaggasuttaṃ)和《第二地獄天界經》
(A.10.212 Dutiyanirayasaggasuttaṃ)中稱之為“導向地獄”。

161 對此，佛陀在《增支部‧十集‧沙門品》 ( A . 1 0 . 2 2 2 - 2 2 4 
Sāmaññavaggo)中開示：“諸比庫，具備二十法者就如被帶來放置
這樣在地獄中……自己殺生，鼓動他人殺生……自己持邪見，鼓

動他人持邪見。”
162 對此，佛陀開示：“諸比庫，具備三十法者就如被帶來放置這樣
在地獄中……自己殺生，鼓動他人殺生，贊同殺生[等]。” (出處
同上)

163 對此，佛陀開示：“諸比庫，具備四十法者就如被帶來放置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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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獄中……自己殺生，鼓動他人殺生，贊同殺生，說殺生之美

[等]。” (出處同上)
164 在《中部‧愚人智者經》(M.3.3.9 Bālapaṇḍitasuttaṃ)中，佛陀將
愚人描述為思惟惡思惟者、講說惡言語者、從事惡行為者。他接

著描述道，當這樣的愚人聽到人們議論殺生、偷盜、邪淫、妄

語或飲酒等時，由於他自己也從事那些行為，他感到痛苦；當

他記起自己做過的那些身、語、意惡行時，他也感到痛苦。由此

可見，佛陀在經中把飲酒等包括在惡行或身惡行內。此外，佛陀

在《增支部‧八集‧惡行果報經》(A.8.40 Duccaritavipākasuttaṃ)
中開示不善業的果報時，亦提及這樣的業的輕報是如何：“殺
生被習行、修習、多作，導向地獄，導向畜生胎，導向鬼道。

殺生的輕報是生為人時導致短壽。不與取……欲邪行……虛妄

語……離間語……粗惡語……雜穢語……飲用穀酒、花果酒諸

酒類……飲用穀酒、花果酒諸酒類的輕報是生為人時導致瘋狂

(ummatta)。” (引文亦見尾註14，p.34。)不同於佛陀通常所講的十
種業道，這八種業道只包含了身、語不善業道，而沒有三種意不

善業道。而且，在此特別提到了飲用穀酒、花果酒等諸酒類的不

善業道，而十不善業道只是將之隱含在內。因此，《分別義註‧

學處分別》(VbhA.14.704 Sikkhāpadavibhaṅgo /DD.xiv.1912-1916)
在解釋藉由持五戒而戒除的業道時說，飲用穀酒、花果酒等諸酒

類屬於業道(kamma-patha)，是具貪根和癡根的身業。其復註引用
了前述的《惡行果報經》來說明，雖然在十不善業道的身業中沒

有具體提到飲酒，它已被涵括在內，並會產生相同的果報。復註

的隨註解釋，飲酒為所有十不善業道所共(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
分)(sabhāga)：它助成(upakāra)所有十不善業道。再者，由於它是
欲樂(kāma-guṇa)，應包含在欲邪行(kāmesu micchā-cārā)內。

165 在諸如《中部‧大空經》(M.3.3.2 Mahāsuññatasuttaṃ)和《相應
部‧畜生論經》(S.5.1080 Tiracchānakathāsuttaṃ)中，佛陀給出了
這十種適當的言談。

166 對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咖吒那氏經》 ( S . 2 . 1 5 
Kaccānagottasuttaṃ，也譯為《迦旃延氏經》)中開示：“咖吒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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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慧如實見世間集者，對世間沒有虛無[之見]；咖吒那，以正
慧如實見世間滅者，對世間沒有實有[之見]。……他……不固守
‘我的自我’。他對‘所生起的只是苦的生起，所滅去的只是苦的
滅去’不疑惑、不懷疑……至此，咖吒那，乃是正見。”佛陀亦曾
開示，如此見具足者不可能以任何有為法為我，引文見尾註52，
p.43。亦見“入流”，p.532。

167 對此，佛陀在《中部‧大四十經》M.3.2.7 Mahācattārīsakasuttaṃ)
中開示：“了知邪見為‘邪見’，了知正見為‘正見’。這是他的正
見。”

168 佛陀在《中部‧怖駭經》(M.1.1.4 Bhayabheravasuttaṃ)中開示，
(在他證悟之夜，藉由天眼)他看到持正見的果報：“了知有情各
隨其業：‘……諸賢，這些有情的確因為具足身善行、具足語
善行、具足意善行，不誹謗聖者，為正見者，受持正見業；他

們身壞死後，生於善趣、天界。’ ” (引文亦見尾註14，p.34；尾
註158，p.385。)再者，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十集‧先導經》
(A.10.121 Pubbaṅgam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黎明是日出的先
導與前兆；同樣地，諸比庫，正見是諸善法的先導與前兆。諸比

庫，有正見者正思惟生起；有正思惟者正語生起；有正語者正業

生起；有正業者正命生起；有正命者正精進生起；有正精進者正

念生起；有正念者正定生起；有正定者正智生起；有正智者正解

脫生起。” (最後兩種是阿拉漢十支聖道的第九與第十支。)
169 對於十善業道，佛陀在《增支部‧十集‧善經》 (A.10 .180 

Kusa la su t t aṃ)中稱之為“善的”；在《利益經》 (A .10 .181 
Atthasut taṃ)中稱之為“有利益的”；在《罪經》 (A.10 .184 
Vajja- suttaṃ)中稱之為“無罪的”；在《果報經》(A.10.188 
Vipākasuttaṃ)中稱之為“有樂報之法”；在《黑道經》(A.10.190 
Kaṇhamaggasuttaṃ)中稱之為“白道”；在《第一地獄天界經》
(A.10.211 Paṭhamanirayasaggasuttaṃ)和《第二地獄天界經》
(A.10.212 Dutiya- nirayasaggasuttaṃ)中稱之為“導向天界”。

170 對此，佛陀在《增支部‧十集‧沙門品》 ( A . 1 0 . 2 2 2 - 2 2 4 
Sāmaññavaggo)中開示：“諸比庫，具備二十法者就如被帶來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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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在天界中……自己離殺生，鼓動他人離殺生……自己持正

見，鼓動他人持正見。”
171 對此，佛陀開示：“諸比庫，具備三十法者就如被帶來放置這
樣在天界中……自己離殺生，鼓動他人離殺生，贊同離殺生

[等]。” (出處同上)
172 對此，佛陀開示：“諸比庫，具備四十法者就如被帶來放置這樣
在天界中……自己離殺生，鼓動他人離殺生，贊同離殺生，說離

殺生之美[等]。” (出處同上)
173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相 應 部 ‧ 止 觀 經 》 ( S . 4 . 3 6 7 

Samathavipassanā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我將教導你們無為與
導向無為之道……什麼是無為呢？貪盡、瞋盡、癡盡……諸比

庫，什麼是導向無為之道呢？止與觀……”
174 佛陀在開示正自覺(Sammāsambuddha)佛陀所具有的九種功德時，
將“明與行”放在第三：“明行具足(vijjācaraṇa-sampanno)。”
《清淨道論‧說六隨念品‧佛隨念》(VsM. 7.133 Buddhānussati /
PP.vii.30)對此作了解釋。另外，佛陀亦在諸如《長部‧安拔他
經》(D.1.3 Ambaṭṭhasuttaṃ，也譯為《阿摩晝經》)中解說了“明與
行”。

175 佛陀在《長部‧安拔他經》(D.1.3 Ambaṭṭhasut taṃ)中開示
“行” (caraṇa)時，更為具體地列舉了比庫戒，內容與《長部‧沙
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中的相同。

176 阿難尊者說，聖弟子多聞(bahussuto)，聖典已被以語熟習、以意
熟知，並以見完全通達。《本行義註‧沙利子長老本行註釋》

(ApA.1.366 Sāriputtattheraapadānavaṇṇanā，也譯為《譬喻經義
註‧舍利弗長老譬喻註釋》)解釋，有兩種多聞之人(bahussuto 
puggalo)：一種以學得(pariyatti)而多聞，另一種以通達(paṭivedha)
而多聞。經文的常用描述為：對聖典以語熟習(vacasā paricitā)
及以意熟知(manasānupekkhitā)為學得，以見完全通達(diṭṭhiyā 
suppaṭividdhā)為通達。對於以通達而多聞，《增支部‧四集‧入
耳經》(A.4.191 Sotānugatasuttaṃ，也譯為《聞隨行經》)的義註
解釋：“對於結果(atthato)與原因(kāraṇato)(五蘊及其因)，以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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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通達(paññāya suṭṭhu paṭi-viddhā)，令明顯(paccakkhaṃ katā)。”
此解釋也見於《中部‧大牛角經》(M.1.4.2 Mahā-gosiṅgasuttaṃ)
的義註，其復註又說：“樂於禪修(nijjhānakkhantibhūtāya)，以所
謂的知遍知(ñātapariññāsaṅkhātāya)確定(vavatthapetvā)色非色法
(rūpārūpadhamme)為‘如是色，就這麼多色’等(iti rūpaṃ, ettakaṃ 
rūpa"ntiādinā)(這是五蘊及其生滅，引文見“獅子吼”，p.60)。”
類似地，《分別義註‧諦分別‧道諦義釋註釋》(VbhA.4.205 
Maggasaccaniddesavaṇṇanā /DD.iv.551)解釋：“如是，於前分
(pubbabhāge)是對兩種諦(第一、二，即苦諦、集諦)的把握
(uggaha)、遍問(paripucchā)、聽聞(savana)、憶持(dhāraṇa)、思
惟通達(sammasanapaṭivedho)[觀智]，對兩種(第三、四，即滅
諦、道諦)只是聽聞通達(savanapaṭivedhoyeva)(涅槃與道唯於後分
(aparabhāge)才得通達)。”

177 在《中部‧大牧牛者經》(M.1.4.3 Mahāgopālakasuttaṃ)中，佛陀
提及有十一法令“比庫能在此法、律中達到增長、增廣、廣大”。

其中，第六法是：“在此，比庫時時親近那些多聞、通曉教說、

持法、持律、持論母（比庫/比庫尼戒)的比庫，並詢問、遍問：
‘尊者，這是如何？它的意思是什麼？’那些具壽們對他顯明未顯

明者、闡明不清楚者、對種種疑惑之法排除其疑。”
178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四集‧防護經》 ( A . 4 . 1 4 

Saṃvar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有這四種精勤。哪四種呢？[1]

防護精勤；[2]捨斷精勤；[3]修習精勤；[4]隨護精勤。”詳說的引

文見尾註26，p.36。
179 阿難尊者說，聖弟子有智慧(paññavā)：“具足導向[洞察]生滅

之慧(udayatthagāminiyā paññāya)，[此慧是]聖的(ariyāya)、洞
察的(nibbedhikāya)、導向苦的完全滅盡(sammādukkhakkhaya-
gāminiyā)。”《中部義註》解釋，這是指他能夠以兩種方式洞察

五蘊的生滅：以觀慧(vipassanā-paññā)鎮伏(vikkhambhana-vasena)
和以道慧(Magga-paññā)正斷(samu-ccheda-vasena)。

180 對此，佛陀在《相應部‧思經》(S.2.38 Cetanāsuttaṃ)中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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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庫，倘若不意圖，不謀劃，但仍有隨眠，這會成為[業]識存
續(viññāṇassa ṭhitiyā)的基礎。有基礎，就有[業]識的住立(patiṭṭhā 
viññāṇassa hoti)。當住立之識增長時，則於未來生起再有。”其義
註解釋，只要隨眠存在，就無法阻止業識(kamma-viññāṇa)生起。
其復註解釋，對於已證得怖畏智的禪修者，因隨眠故，其觀禪仍

會造業。只有當隨眠被阿拉漢道智摧毀後，業識才不再生起，此

前則不可能。在隨後的兩篇經［即《第二思經》《第三思經》］

中，佛陀開示了相同的主題。關於隨眠，見腳註145，p.84。
181 在《中部‧不動利益經》(M.3.1.6 Āneñjasappāyasuttaṃ)中，佛陀
開示了對第四禪及無色禪修觀的比庫如何可能因此而再生於與那

些禪那相應的梵天界；亦開示了已獲行捨智的比庫可能由於喜歡

並執取該中捨而不能證得涅槃，此時其觀智會帶來再生。此外，

佛陀在《中部‧大馬魯迦經》(M.2.2.4 Mahāmalukyasuttaṃ)中講
述了同樣的過程，他稱“喜歡止與觀”為“法貪” (Dhammarāga)及
“法喜” (Dhammanandi)。《無礙解道‧行捨智義釋》(PsM.1.56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niddeso /PD.I.ix.318)解釋：“凡夫對行捨的
愛樂(abhinandato)汙染了心，是修習的阻礙，通達(paṭivedhassa)
的障礙，未來結生的緣(āyatiṃ paṭisandhiyā paccayo hoti)。”有
學聖者亦然。其義註解釋，令生業是善的，煩惱只是支助緣

(upatthambhaka-paccaya)；而且這僅指有學中無禪那的入流聖者
與一來聖者，而得禪那者與不來聖者則以有愛(bhava-taṇhā)為支
助緣而再生於梵天界。

182 對此，佛陀在《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中開示：“諸比庫，什麼是正定呢？諸比庫，在此，比庫已離諸
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

尋、伺寂止，內潔淨，心專一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成

就第二禪而住；離喜並住於捨，念與正知，以身受樂，正如聖者

們所說的:‘捨、具念、樂住。’成就第三禪而住；捨斷樂與捨斷
苦，先前的喜、憂已滅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成就第四禪而

住。諸比庫，這稱為正定。”
183 在《增支部‧五集‧支助經》(A.5.25 Anuggahitasuttaṃ)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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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將屬於“行” (caraṇa)的十五法濃縮為五種：1)戒(sīla)，2)聽聞
(sūta)，3)討論(sākaccha)，4)止(samatha)，5)觀(vipassanā)。要證
得四無礙解所必需之法也與此類似，可見於諸如“金色的馬哈咖
吒那尊者”，p.437。

184 在《長部‧相經》(D.3.7 Lakkhaṇasuttaṃ，也譯為《三十二相
經》)中，佛陀開示了帶來佛身之三十二相的業。復註解釋，菩
薩所修習的“行”導向善趣並值遇諸佛之教法；所修習的“明”則令
他能了知法。

185 佛陀對比庫沙帝說：“愚人，你自己誤解而誹謗我們，傷害自
己，多生非福。愚人，這將對你有長久的不利、痛苦。”那
時，世尊召喚比庫們：“諸比庫，你們認為如何？這比庫沙
帝，漁夫之子，是否在此法、律中點燃了一丁點兒火星 [的
智慧](usmīkato，變熱)呢？” (《中部‧大愛盡經》<M.1.4.8 
Mahātaṇhāsaṅkhayasuttaṃ>)

186 在《中部‧小沙吒咖經》(M.1.4.5 Cūḷasaccakasuttaṃ)中，沙吒咖
(Saccaka，薩遮迦)宣稱諸蘊為我，並以此挑戰佛陀。當被佛陀反
問時，他不得不承認這是不可能的。不過，盡管他認輸了，卻仍

沒有接受佛陀的教法。關於沙吒咖，亦見尾註262，p.558。
187 這樣的例子亦可見於諸如《長部‧伍敦拔利咖經》 ( D . 3 . 2 

Udumbarikasuttaṃ，也譯為《優曇缽獅吼經》)。在該經中，遊方
沙門尼羅塔(Nigrodha，尼俱陀)及其隨眾恭敬地聆聽佛陀講述他
如何調教其弟子。他們承認，佛陀所教導的修行方法更勝於他們

的，但即便如此，當佛陀邀請他們來修學時，卻沒有一個人接

受。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例子是，事火沙門伍盧韋喇‧咖沙巴與

其弟子眾捨棄了他們自己的修習方法而隨佛修行(見“快樂的伍盧
韋喇‧咖沙巴”，p.446)。

188 在《增支部‧六集‧洞察經》(A.6.63 Nibbedhikasuttaṃ)中，佛
陀依成熟的時間來教導業：“諸比庫，什麼是業的果報？諸比
庫，我說，有三種業的果報：於現法(當生)［帶來果報］，或
於再生(次生)［帶來果報］，或於後續之時(次生後的未來生)
［帶來果報］。”因此，在諸如《清淨道論》和《攝阿毗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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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論》中給出了四種業：1)現法受業(diṭṭha-dhamma-vedanīya-
kamma)：diṭṭha(可見的/明顯的/現在的)+dhamma(法)+vedanīya(產
生作用的/被體驗的)；2)次生受業(upapajja-vedanīya-kamma)：
upapajja(再生)+vedanīya；3)後後受業(aparāpariya-vedanīya-
kamma)：apara(隨後/下一個/之後)，aparāpariya(=apara+apara下
一個之後/遲於)+vedanīya；4)無效業(ahosi kamma)：ahosi(既有/
過去存在)。無效業涵括了在過去、現在、未來無果報之業：“有
過去業(ahosi kammaṃ)，無過去業果(nāhosi kammavipāko)……
無現在業果(natthi kammavipāko)……無未來業果(na bhavissati 
kammavipāko)。”詳見“過去、現在、未來之業的運作”，p.248。

189 《法句》(DhP.1.17)偈頌：“此苦死後苦，作惡兩處苦；思‘我造
惡’苦，墮惡趣更苦。”

190 在解釋佛陀所說的聖弟子不可能以邪惡心出如來之血時，《分別

義註‧智分別‧第一力義釋》(VbhA.16.809 Paṭhamabalaniddeso 
/DD.xvi.2152)指出，對如來的攻擊不會破損皮膚而有血流出。
因此，即便是猶如以斧猛擊，血漏只在體內(即是我們所說的淤
血)。

191 對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菩彌迦經》(S.2.25 Bhūmijasuttaṃ)
中開示：“阿難，然而，由於無明的無餘之離、滅，作為生起
內在那樂、苦之緣的身不存在……語不存在……意不存在。作

為生起內在那樂、苦之緣的田不存在……地不存在……處不存

在……基礎不存在。” (亦見《增支部‧四集‧思經》<A.4.171 
Cetanāsuttaṃ>。)引文亦見尾註312，p.568；尾註315，p.569。

192 可 見 於 諸 如 《 相 應 部 ‧ 第 二 無 子 者 經 》 ( S . 1 . 1 3 1 
Dutiyaaputtakasuttaṃ)，亦見隨後的尾註。

193 佛陀在《增支部‧三集‧近住經》(A.3.71 Uposathasuttaṃ，也譯
為《佈薩經》)中開示，受持近住八戒者(在月圓日/新月日持守八
戒)或能因此得享天人的勝妙之樂，壽命長達人間的九百萬年、
三千六百萬年、五億七千六百萬年，乃至九十二億一千六百萬年。

194 即時節生色 (u tu ja - rūpa)如貨幣、金、銀等 (見“色法的四種
生因”，p.146)。在《增支部‧七集‧獅子將軍經》(A.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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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īhasenāpatisuttaṃ)中，佛陀開示了其他種類的現見佈施果
(sandiṭṭhika dānaphala)。對於慷慨的佈施者：1)阿拉漢首先憐憫
他；2)首先去見他；3)首先從他那裏接受佈施；4)首先對他說
法；5)慷慨的佈施者得揚善名；6)在會眾中有自信；7)再生於善
趣、天界。

195 對四種成就的解說亦可見於《法句義註‧快樂的沙馬內拉的故

事》(DhPA.10.11 Sukha-sāmaṇeravatthu，“沙馬內拉”也譯為“沙
彌” )，裏面講述了一個村民的故事。為了獲得一碗最優質、最昂
貴的米飯，他為一名財主勞作了三年。然而在他完成工作時，一

位獨覺佛出現了，他轉而將那碗飯供養給了獨覺佛。財主聽說此

事後，把自己的全部財富分他一半，希望可以獲得一半的功德。

國王聞訊也賜予他許多財富以及“長者”的封號。
196 《彌林德問‧善與不善［何者］更強問》 ( M i P . 5 . 3 . 3 

Kusalākusalabalavatarapañho，也譯為《彌蘭王問經》)展示了若
干佈施帶來現見果報的例子：1)本那(Puṇṇa，亦稱Puṇṇaka，他的
故事已在正文講述<AA./DhPA.>)；2)王后苟巴拉母(Gopālamātā，
她用賣掉頭髮所得的錢款供食給馬哈咖吒那尊者<Mahākaccāna，
摩訶迦旃延>與其他阿拉漢，當日即成為伍迭那王<Udena，優
填王>的王后<AA.>)；3)近事女蘇畢亞(Suppiyā，她以大腿肉做
湯供養一位病比庫，次日腿傷即痊愈<Vin.Mv.>)；4)花女瑪莉
咖(Mallikā，也譯為“末利”，她把自己的食物供佛，當天即成
為巴謝那地王<Pasenadi，波斯匿>的王后<見“瑪莉咖王后”，
p.281>)；5)造花鬘者蘇馬那(Sumana，他以八捧鮮花供佛，當日
即得大財富<DhPA.>)；6) 婆羅門一衣者(Ekasāṭaka，他將自己僅
有的一件外衣供佛，當天即變得富有<DhPA.>)。

197 佛陀對此的解釋可見於《相應部‧相相應》 ( S . 2 . 2 0 2 - 2 2 2 
Lakkhaṇasaṃyuttaṃ)的數篇經文。見“不善慣行業”，p.279。

198 在《中部‧三明瓦赤經》(M.2.3.1 Tevijjavacchasuttaṃ，也譯為
《三明與婆磋經》)中，佛陀對遊方者瓦赤說：“瓦赤，我憶念
過去九十一劫以來，我並未憶知任何邪命者(宿命論外道)往生天
界，除去一位，他是業論者(kammavādī，主張有善惡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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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kiriyavādī，主張有善惡行)。”再者，在《中部‧馬喀迭瓦
經》(M.2.4.3 Maghadeva-suttaṃ)中，佛陀講述了(在沒有佛陀教法
之時)，馬喀迭瓦王修習禪那而再生於梵天界：“他是正直、如法
之王，住立於法的大王……行梵行……他修習四梵住(藉由修習
慈、悲、喜、捨而獲得禪那)……往生梵天界……然而，那種善
好的修習並不導向……涅槃，而只是再生於梵天界。”

199 佈拉納‧咖沙巴(Pūraṇa Kassapa，富蘭那迦葉)是未生怨王在《長
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āphalasuttaṃ)中所提及的“沙門六
師”之一。佛陀在《中部‧散達咖經》(M.2.3.6 Sandakasuttaṃ)中
亦談及此。

200 未生怨王在描述此教法時還說到：“沒有自作者，沒有他作者，
沒有人作者。”(《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

201 阿基德‧給薩甘拔喇(Ajita Kesakambala，阿耆多翅捨欽婆羅)是
未生怨王在《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āphalasuttaṃ)中
所提到的“沙門六師”之一。佛陀在《中部‧散達咖經》(M.2.3.6 
Sandakasuttaṃ)中亦談及此。

202 文句：巴利為“padāni”，根據義註，這指兩者：1)“這是如是具戒
者(sīlavā)，如是惡戒者(dussīlo)”等文句；2)身體(sarīra)。

203 《法集義註‧概要章‧二法概要論》 ( D h S A . 3 . 1 2 2 1 
Dukanikkhepakathā/E.493f)在關於見取(diṭṭhupādāna)的部分解釋：
持此見者知道可以供養、佈施、獻供，但他認為這樣做既沒有結

果也沒有果報；他知道存在十善業道與十不善業道(見“業道”，
p.179)，但認為它們沒有果報；他在他世時認定此世不存在，而
在此世時則認定他世不存在；他知道有母有父，但認為不管一個

人如何對待父母，結果都一樣；他認為沒有再生；他不相信世上

有沙門、婆羅門以正確的方式修行；他不相信有佛陀這樣的人能

以自智證知此世及他世而宣說。《長部義註‧沙門果經註釋》

(DA.1.2 Sāmaññaphalasutta-vaṇṇanā)解釋，不相信此世、他世者認
為，一切有情在他們存在的世間即斷滅。其復註解釋，這樣的人

認為業不會把有情帶往別處，一切有情都在其所在之處斷滅，根

本不會再生於他處。他相信有情出現就猶如氣泡產生一般，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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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他處死後再生於此。他認為唯有愚人才教導佈施論，愚人施

而智者取。
204 佛陀在諸如《中部‧大四十經》(M.3.2.7 Mahācattārīsakasuttaṃ)中
開示，有正見者能明辨孰為邪見：“如何正見為先導呢？了知邪
見為‘邪見’，了知正見為‘正見’。這是他的正見。諸比庫，什麼
是邪見？(引文見“持邪見”，p.190)”

205 佛陀在《相應部‧盲暗經》(S.5.1116 Andhakārasuttaṃ)中開示了
世界間隙：“諸比庫，有世界間隙虛空、無底、盲暗、昏黑，
在那裏，[即便]如是大神力、如是大威力的日月之光[也]不能到
達。”另外，佛陀在諸如《長部‧大本行經》(D.2.1 Mahāpadāna- 
suttaṃ，也譯為《大本經》)中開示，法性如此，(在最後一生，)
將成佛的菩薩從喜足天(Tusita，兜率天)降生於母胎，一萬輪圍世
界現廣大光明，以至於這些間隙都會被照亮。該經義註解釋，正

如三個相觸的車輪之間有一個間隙，每三個輪圍世界之間有一個

世界間隙，那裏盲暗漆黑，乃至眼識都無法生起。
206 佛 陀 在 《 中 部 ‧ 大 業 分 別 經 》 ( M . 3 . 4 . 6 

Mahākammavibhaṅgasuttaṃ)中開示，盡管一個人離殺生、離不與
取、離欲邪行、離虛妄語、離離間語、離粗惡語、離雜穢語、不

貪婪、不瞋怒及持有正見，卻仍可能再生於惡趣甚至地獄，［那

是因為：］“或是從前他造下的惡業被感受為苦，或是後來他造
下的惡業被感受為苦，或是命終時他得到並受持了邪見。”同
理，佛陀開示說，已作惡業者和持有邪見者也可能由於先前的業

或在命終時捨棄邪見而再生於善趣。
207 佛陀在《相應部‧分別經》(S.5.832 Vibhaṅgasuttaṃ)中詳說了四
神足。他亦開示，它們是培育水上行、空中飛、天耳、宿住隨

念、天眼等神通(abhiññā)的基礎；也可作為成就阿拉漢果的基
礎。

208 佛陀在諸如《中部‧陷阱聚經》(M.1.3.6 Pāsarāsisuttaṃ，亦稱
《聖尋經》<Ariyapariyesanā-suttaṃ>)中談到這些。該經義註給出
了兩位老師的再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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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他即是敦請剛證悟的佛陀教導法的梵天人 (經典出處同上 )。
此後，他又數次出現在佛前 (可見於諸如《中部‧吒都馬
經》<M.2.2.7 Cātumāsuttaṃ>及《相應部‧梵天經》<S.5.384 
Brahmasuttaṃ>)。

210 在《律藏》《經藏》中，這都呈現為分數次發生；但義註解釋，

這是一次所見，只是為了清晰，經文才將不同有情分開敘述。
211 出自《法句義註‧曇彌咖近事男的故事》 ( D h PA . 1 . 1 1 

Dhammikaupāsakavatthu)。佛陀誦出此偈：“此喜死後喜，作福兩
處喜；見自業清淨，他喜他喜悅。” (DhP.1.16)

212 佛陀對這些天人的描述可見於如《長部‧梵網經》 ( D . 1 . 1 
Brahmajālasuttaṃ)。

213 在 《 增 支 部 ‧ 五 集 ‧ 咖 古 塔 長 老 經 》 ( A . 5 . 1 0 0 
Kakudhatherasuttaṃ)中，一位前一生是比庫的天人(他曾是尊者的
侍者)告訴馬哈摩嘎喇那尊者(Mahāmoggallāna，摩訶目犍連)，迭
瓦達德尊者(Devadatta，提婆達多)意圖取代佛陀而領導僧團，而
且他已喪失了神通(亦記載於《律藏‧小品‧迭瓦達德的故事》
<Vin.Cv.333 Devadattavatthu>)。

214 在《相應部‧馬魯迦子經》(S.4.95 Mālukyaputtasuttaṃ)中，佛陀
亦如此教導馬魯迦子尊者(Mālukyaputta，摩羅迦子)。馬魯迦子尊
者對此略說的法要作了詳盡的闡述，佛陀給予肯定並作了重述。

在《相應部‧闡那經》(S.4.87 Channasuttaṃ，也譯為《闡陀經》)
中，馬哈准德尊者(Mahācunda，摩訶純陀)也對此作了解釋。

215 在《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216 Etadaggavaggo)中，佛陀
宣佈拔希亞(Bāhiya，婆醯迦)為其弟子比庫中“速證智第一者”。

216 《 法 句 義 註 ‧ 護 眼 長 老 的 故 事 》 ( D h P A . 1 . 1 2 
Cakkhupālattheravatthu)。佛陀所誦出的偈頌見尾註64，p.365。

217 王后的婢女庫竹答拉(Khujjuttarā，久壽多羅)(見“婢女庫竹答
拉”，p.295)通常都和王后一起，但當時卻不在場。《自說義註‧
伍迭那經註釋》(UA.70 Utenasuttavaṇṇanā)解釋，她得以逃脫是因
為她並沒有參與試圖燒死獨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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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在《相應部‧闡那經》(S.4.87 Channasuttaṃ)中，佛陀與沙利
子尊者(Sāriputta，舍利弗)討論闡那尊者自殺。佛陀說：“沙利
子，放下這身體而執取另一身體(aññañca kāyaṃ upādiyati)，
我說，那是應受呵責的(tamahaṃ saupavajjoti vadāmi)。”佛
陀接著說：“闡那比庫所用的刀是無罪的(anupavajjaṃ)。”在
五百比庫事件之後，佛陀說：“諸比庫，對那些比庫而言，
這不適當(ananucchavikaṃ)、不隨順(ananulomikaṃ)、不適宜
(appaṭirūpaṃ)、非沙門(assāmaṇakaṃ)、不允許(akappiyaṃ)、不應
作(akaraṇīyaṃ)。諸比庫，那些比庫怎能自己奪取自己的生命，
奪取彼此的生命呢？”

219 佛陀在《中部‧陶師經》(M.2.4.1 Ghaṭikārasuttaṃ)中說，在某
過去生，他是婆羅門學生護明(Jotipāla)，他的朋友陶師喀帝
咖拉(Ghaṭikāra)是一位不來聖者。一天，喀帝咖拉八次建議他
們應前去拜謁咖沙巴佛(Buddha Kassapa，迦葉佛)。護明七次
答道：“夠了，朋友喀帝咖拉，為什麼要去見那個禿頭沙門呢
(Alaṃ, samma Ghaṭikāra, Kiṃ pana tena muṇḍakena samaṇakena 
diṭṭhena)？”《本行‧宿業餘報的佛陀本行》(Ap.1.39.92-93 
Pubbakammapilotikabuddha-apadānaṃ，《本行》也譯為《譬喻
經》)解釋，因這輕蔑的言語，果德瑪菩薩(Gotama，喬達摩)在
伍盧韋喇(Uruveḷā，優樓頻螺)以極強的精進修習苦行(dukkaraṃ)
長達六年。由於致力於這錯誤的修行方式，菩薩承受了極大的身

苦，而他的證悟也因此推遲了六年。在《中部‧大沙吒咖經》

(M.1.4.6 Mahāsaccakasuttaṃ)中，佛陀描述了當他還是菩薩時，修
習苦行所承受的極端苦楚。該經的復註引用了前述之《本行》的

解釋。
220 有一次，魔羅騷擾馬哈摩嘎喇那尊者(Mahāmoggallāna，摩訶目
犍連)。為了告誡他滋擾一位阿拉漢會引致怎樣的危險，馬哈摩
嘎喇那尊者講述了他自己是魔羅時的經歷，即此魔羅度西之事，

詳情取自義註。
221 在《中部‧蛇喻經》(M.1.3.2 Alagaddūpamasuttaṃ)中，佛陀告誡
比庫們不要對他人的這種行為作出如此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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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見前一尾註。
223 佛陀在諸如《相應部‧果德瑪經》(S.2.10 Gotamasuttaṃ，也譯為
《喬達摩經》)中開示了緣起。

224 佛陀在《相應部‧大見經》(S.3.213 Mahādiṭṭhisuttaṃ)中講述了這
種觀點。在《長部‧沙門果經》(D.1.2 Sāmaññaphalasuttaṃ)中，
未生怨王也對此作了描述。

225 佛陀在《增支部‧三集‧行為經》(A.3.120 Kammantasuttaṃ)中列
舉了三種失壞：1)行為失壞(十不善業道)；2)活命失壞(邪命)；3)
見失壞(不相信業的運作、再生、其他生存地，以及不相信有沙
門、婆羅門<例如佛陀>親見前述業的運作等而宣說之)。佛陀亦
舉出了與此相反的三種，即行為成就等。

226 佛陀在《增支部‧六集‧友經》(A.6.67 Mittasuttaṃ)中教導，結
交惡友者不可能成就戒行、圓滿修行及捨斷欲貪、色貪和無色貪

(rāga)(三種有)。相反，交往善友者則可能。
227 巴利原典中多處提及“國王的十種素質” (dasa rāja-dhamme，十
王法)：1)佈施(dāna)；2)戒行(sīla)；3)遍捨(pariccāga)；4)正直
(ajjava)；5)柔和(maddava)；6)自制(tapa)；7)無忿(akkodha)；8)無
害(avihiṃsa)；9)忍耐(khanti)；10)無敵意(avirodhana)(例如可見於
《本生‧大鵝本生》<J.2.21.534 Mahāhaṃsajātakaṃ>)。

228 佛陀在《增支部‧四集‧不如法經》(A.4.70 Adhammikasuttaṃ)中
開示，國王不如法如何導致大臣們不如法，導致婆羅門與家主不

如法，以及導致村鎮的居民不如法，並提到季節不調和莊稼成熟

不規律(visamapākāni)也是這所造成的影響之一。若國王如法，佛
陀說結果則相反。

229 《長部‧人中公牛經》(D.2.5 Janavasabhasuttaṃ)說，賓比薩拉王
(Bimbisāra，頻婆娑羅)去世後，人們為他的離去悲傷不已，因為
他帶給人們快樂，因為他如法治國令人們生活安逸。

230 佛陀在《增支部‧一集‧第二放逸等品》 ( A . 1 . 1 3 0 - 1 3 9 
Dutiyapamādādivaggo)中開示，若比庫教導非法(adhamma)為法，
法為非法；教導非律為律，律為非律；教導非如來所說為如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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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如來所說為非如來所說：他們的教導會給眾人帶來不利、痛

苦等。若比庫教導非法為非法，法為法等，結果則相反(《增支
部‧一集‧非法品》<A.1.140-149 Adhammavaggo>)。

231 《律藏‧大品‧五眾論》(Vin.Mv.10-24 Pañcavaggiyakathā)。
其中說到佛陀在教導《相應部‧轉法輪經》 ( S . 5 . 1 0 8 1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後，讚歎道：“朋友袞丹雅確實已
了知！朋友袞丹雅確實已了知(aññāsi vata bho Koṇḍañño)！”因為
袞丹雅尊者已證得入流道。所以，在義註中，他也被稱為具壽安

雅‧袞丹雅(Aññākoṇḍañña)及安雅得‧袞丹雅(Aññātakoṇḍañña)。
［兩者均意為“已了知的袞丹雅”。］

232 佛陀在《相應部‧大名經》(S.5.1033 Mahānāmasuttaṃ，也譯為
《摩訶男經》)中開示，一個人藉由皈依佛、法、僧而成為在家
佛弟子(upāsaka)，並藉由受持五戒而戒具足(sīla-sampanna)。詳見
尾註104，p.375。

233 例如在《相應部‧吹螺者經》(S.4.360 Saṅkhadhamasuttaṃ)中，
佛陀開示了已造下十不善業道之一者如何能超越它：首先承認這

種行為是錯誤的，並在未來戒除它，再培育慈、悲、喜、捨四梵

住從而成就心解脫(禪那)。佛陀說：“任何已作的有量業（欲界
業)，它在那裏不停留，它在那裏不住立。”義註解釋，(無量的)
色界與無色界業令欲界業無法成熟，它也帶來自己的果報——再

生於梵天界。
234 人壽減至十歲：佛陀對此的解釋見“人類的退墮”，p.333。
235 佛陀在《中部‧愚人智者經》(M.3.3.9 Bālapaṇḍitasuttaṃ)中對此
作了解釋。

236 在《中部‧愚人智者經》(M.3.3.9 Bālapaṇḍitasuttaṃ)中，佛陀開
示了愚人如何在各地獄間流轉，終於要擺脫之時，卻又被投回大

地獄。
237 這參照了佛陀在《增支部‧三集‧因緣經》(A.3.34 Nidānasuttaṃ)
中所用的譬喻：“諸比庫，猶如種子無損壞、無腐爛、未被風熱
所壞、多產，被善植於良田、播種於已妥善準備的土地。天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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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降下適當的雨水，如此，諸比庫，那些種子將能達到生長、

增長、成熟。同樣地，諸比庫，凡貪作、貪生、貪因、貪集之

業，無論那自有在哪裏出生，那業就在那裏成熟。無論那業在

哪裏成熟，他就在那裏體驗那業的果報，或於現法(當生)，或
於再生(次生)，或於後續之時(次生後的未來生)。凡瞋作……凡
癡作……”。若一名男子取來種子並燒為灰燼，揚灰於風中或水
中，結果則相反，種子再也不會達到生長等。這就是四種道智的

果報，由無貪、無瞋、無癡所作。亦見佛陀以黑業和白業所作的

譬喻，見尾註282，p.562。
238 在《中部‧小智解經》(M.1.5.4 Cūḷavedallasuttaṃ，也譯為《有明
小經》)中，阿拉漢比庫尼法施(Dhammadinnā)為她出家前的丈夫
維薩卡(Visākha，毗舍怯)解說三學與八支聖道的關係：“正語、
正業和正命，這些法包攝於戒蘊中；正精進、正念和正定，這

些法包攝於定蘊中；正見和正思惟，這些法包攝於慧蘊中。”她
亦指明三蘊［三學］不一定為(只是聖者才具足的)八支聖道所包
攝：“賢友維薩卡，並非八支聖道包攝三蘊；賢友維薩卡，乃是
三蘊包攝八支聖道。”

239 戒清淨、心清淨與見清淨的分類方式取自《中部‧轉車經》

(M.1.3.4 Rathavinītasuttaṃ)。《清淨道論》就是依此鋪陳的。
240 佛陀在《中部‧愚人智者經》(M.3.3.9 Bālapaṇḍitasuttaṃ)中開
示，智者再生於天界，當他在漫長的時間後再生為人時，他會出

生在高貴之家，具大財富；他相貌莊嚴，享受種種奢華，並在

身、語、意上都有良善的行為。由此，他將再次生於善趣乃至天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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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業分別經
(Cūḷakammavibhaṅgasuttaṃ)666

劣與勝之人

《中部》(Majjhima-nikāya)有一篇經，名為《小業分別

經》667。下面，我們就根據此經來講解業的運作。經文是這

樣開始的：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在沙瓦提城 (Sāvatthī，舍衛城 )

揭德林給孤獨園 (Jetavane anāthapiṇḍikassa ārāme，祇樹給孤

獨園 )。

當時，年輕人蘇跋‧多迭亞之子來到世尊之處。來到之

後，與世尊共相問候。互相問候，友好地交談之後坐在一邊。

坐在一邊的年輕人蘇跋‧多迭亞之子對世尊如此說：

“ 朋友果德瑪 (Gotama，喬達摩 )，是何因何緣，雖然都

是人類，但卻發現人們有劣 (hīna)與勝 (paṇīta)？朋友果德瑪，

能發現人

[1]有短命，    [2]有長壽；

[3]有多病，    [4]有健康；

[5]有醜陋，    [6]有美麗；

[7]有無威勢，   [8]有大威勢；

666 正體的上標為腳註編號，斜體的上標為尾註編號。尾註是經文的

引語等，在本章結尾處，P.480起。
667 《中部‧小業分別經》(M.3.4.5 Cūḷakammavibhaṅg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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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貧窮，   [10]有富有；

[11]有出身下賤，  [12]有出身高貴；

[13]有愚蠢，   [14]有聰慧。

“ 朋友果德瑪，是何因何緣，雖然都是人類，但卻發現人

們有劣與勝 668
？ ”

為什麼蘇跋會提出這些問題呢？根據義註 669，他已故的

父親婆羅門多迭亞 (Todeyya)曾是高沙喇 (Kosala，憍薩羅 )

國王的祭司 (purohita)，極端吝嗇 (macchariya)，並因此在死

後結生於自己家的母狗胎中。有一天，佛陀托缽經過蘇跋家，

那隻狗衝著他大叫。佛陀訓斥它，並稱它為多迭亞。蘇跋覺

得這是極大的冒犯，然而佛陀卻讓狗挖出了多迭亞過去埋下

的一些財寶，以此證實這隻狗過去生就是蘇跋的父親。此事

激發起蘇跋對佛陀的信心，並感召他親近佛陀，向佛陀請教

關於業的運作的問題。

首先，佛陀簡略地回答了蘇跋的問題 670：

668 在此，劣與勝指的是七對問題的兩面，即七種劣與七種

勝。《清淨道論‧說蘊品‧關於五蘊的雜論》(VsM.14.496 
Atītādivibhāgakathā /PP.xiv.193)解釋：“不善果報生起處者為劣，
善果報生起處者為勝。”

669 詳見經文義註。
670 佛陀在《中部‧狗行者經》(M.2.1.7 Kukkuravatikasuttaṃ)中開

示了相同的法則。佛陀說，有情在某生作為某一有情時所造的

業，決定其在某未來生作為另一有情的再生：“如是，本那，
因有情而有有情的再生，隨其所作而再生……如此，本那，

我說：‘有情是業的繼承者。’ ”這就是論師們所稱的“業自屬

智” (Kammassakata-ñāṇa)。見“五種智”，p.88。引文亦見尾註

126，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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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有情是業的所有者 (kammassakā)，業的繼承

者 (kamma-dāyādā)，以業為起源 (kammayoni)，以業為親屬

(kammabandhū)，以業為皈依處 (kammappaṭisaraṇā)。業使有

情有劣 (hīna)與勝 (panīta)的分別。”

蘇跋並不明白佛陀所說，於是他請求佛陀作詳細的解釋：

“ 對於尊師果德瑪只是簡略而沒有解釋詳細含義的這句

話，我不了解其詳細含義。薩度！願尊師果德瑪為我說法，

使我對尊師果德瑪只是簡略而沒有解釋詳細含義的這句話，

能了解其詳細含義。”

為什麼佛陀要以這種方式來解釋，令他的聽眾不能明了

其義呢？因為婆羅門非常驕傲自負，他們自認為比其他人都

有智慧。而佛陀了知，如果他一開始就詳細作答，他們可能

會說這個答案他們早已知道。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他總是

先給他們一個簡略的回答，從而折伏其傲慢。

當蘇跋承認他不能領會此簡略的說法，並請求得到詳盡

的解答時，他已放下傲慢而變得謙卑，唯有這時佛陀才會作

詳細的解釋。佛陀逐一開示了這十四種果報之因，他說：

“ 那麼，年輕人，諦聽，善作意之！我要說了！ ”

十四種方式

殺生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殺生，殘酷，手常血腥，

專事殺戮，對有情生類無仁慈。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

身壞命終後，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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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後並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而是來到人界，

則無論生在何處皆短命。年輕人，這就是導致短命之道，即：

殺生，殘酷，手常血腥，專事殺戮，對有情生類無仁慈。”

再生為人必定是善令生業的果報，而再生於惡趣則必定

是不善令生業的果報。因此，若殺生的決意思作為令生業帶

來結生，它將帶來惡趣的結生。然而，儘管有殺業，若一個

善業作為令生業帶來人的結生，則殺生的前後思將作為該生

命期間的阻礙業起作用。它們將以直接對抗的方式阻礙該善

令生業帶來的人類生命，最終它們之一將中止該業；換言之，

該善令生業將不能繼續維持這生命，因此他將短壽。亦即，

他將會遭遇直接對抗長壽的各種逆厄，並且這終將以某種方

式導致他早亡 671/241。

對於書中所展示的用於解釋在生命期間 (pavatti)成熟之

不善業的例子，這直接對抗原則全都適用。

671 《中部義註》解釋，若是殺生的決意思(sanniṭṭhānacetanāya)(指
具足殺生的所有條件<見“足道不善業”，p.194>)成熟，有情會出

生在地獄(niraye nibbattati)(即該業作為令生業起作用，《中部復

註》解釋，其果報必定是極重的<accantakaṭuka>)。不過，若是前

後思(pubbāparacetanāhi)成熟，則其壽長會被縮短，方式有兩種：

1)殺生的前後思可以作為截斷業(upacchedakakammena，《中部復

註》解釋，此即毀壞業<upaghātakakamma>)中止善業帶來的人類

生命，從而導致非時死；2)若殺生發生在帶來人類結生之善業的

前後，則該善業是不殊勝的(uḷāraṃ na hoti)，這意味著它沒有能

力帶來長壽的結生(dīghāyukapaṭisandhiṃ)。這時，即便壽短，其

早亡也是適時死，因為帶來他人生的福德已經耗盡。關於《清淨

道論》對適時死與非時死的解釋，見隨後的尾註241，p.480。亦

見“令生業”，p.287；“毀壞業”，p.299；“低劣與殊勝”，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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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哈摩嘎喇那尊者過去生弒殺雙親
關於殺生導致再生於地獄以及生為人時短壽，馬哈摩嘎

喇那尊者 (Mahāmoggallāna，摩訶目犍連 )是一個合適的例
子 242。在某個過去生，他和妻子與失明的父母住在一起。他

的妻子不願照顧目盲的雙親，時時在他面前惡語中傷二老，

抱怨他們實在讓人討厭。最後，她要求他殺死自己失明的父

母，他答應了 672。於是他假裝要帶他們到另一個村子去，卻

用一輛牛車把他們拉到了森林裏。在林中，他又假扮為一夥

強盜，開始痛打自己的父母，意圖殺死他們。

可是，就在他對父母動粗的時候，他父母卻大喊強盜在

打人，讓兒子快快逃命而不要設法救助他們。父母對他無私

的慈憫和愛護深深地打動了他，他停下了手。此事過後，他

內心充滿懊悔。

他這行為造下了多少不善業呢？假設他對父母施暴只是

五分鐘，億萬計的心路已生起，其中那億萬計的速行心中每

一個都包含著想要殺死親生父母的思，這億萬計的應受譴責、

極為惡毒的思就是億萬計的不善業。再者，動手之前，當他

謀劃如何殺死父母時，也已造下億萬計的不善業；動手之後，

每當他憶起自己的惡毒行為，內心充溢著懊悔苦楚時，又造

下億萬計的不善業。那億萬計的速行心之思一一成熟，將在

他的未來生產生最為沉重的果報。

因此，在他死時，(那億萬計不善心路中某一個的 )第七

不善速行心之思作為次生成熟的令生業，帶來了地獄的結生。

672 殺父或殺母屬於不善重業，見“不善重業”，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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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億萬計不善心路的中間五個不善速行心之思則作為後後

成熟的令生業，一再帶來地獄的結生，以致他在地獄裏飽受

煎熬長達數百萬年。再者，在隨後的生命期中，具有同一性

的業仍帶給他許多逆厄。當一個善業作為令生業帶來人的結

生時，試圖殺死雙親的業則成熟為與之直接對抗的不善阻礙

業，使他遭遇到能促使他早亡的厄運。有時不善業作為毀壞

業起作用，以致他被痛打至死——他有兩百生被打碎頭骨而

死。

盡管如此，從最高見佛 (Buddha Anomadassī)時代直到我

們佛陀的時代 (一個不可數又十萬劫 )，他已累積了足夠的巴

拉密 (pāramī,波羅蜜 )，從而能成為我們佛陀的第二上首弟子。

這樣的巴拉密是善業，當他的巴拉密成熟時，他成為了阿拉

漢以及我們佛陀的第二上首弟子——具神變第一者 673。

然而，即便是作為一位如此出眾的阿拉漢，他的壽命仍

被縮短了。在他般涅槃前，他的骨頭——包括頭骨——再次

被打得粉碎。為何會如此呢？

隨著佛陀教法的日益壯大，佛陀與其弟子眾得到的恭敬

和供養與日俱增，而外道導師們及其徒眾則所得漸少。他們

對馬哈摩嘎喇那尊者懷恨在心，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具殊勝神

通的馬哈摩嘎喇那尊者造成的。於是，他們雇傭強盜前去殺

死尊者。由此，他們對尊者的仇恨是他弒父母之業帶來果報

的支助緣。

673 神變：見腳註239，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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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七天，那些強盜前往尊者的住處想要殺死他，但馬

哈摩嘎喇那尊者都以神通知曉他們的意圖，並以神通從住處

消失——自鑰匙孔離去。然而到了第七天，他卻沒能再度消

失，意圖殺害雙親的業作為阻礙業障礙了他入定，使他無法

施展神通。然後具同一性的業作為毀壞業起作用，那些強盜

將他往死裏打，直到把他打得骨頭粉碎才離開。但當時他並

沒有死，他還能再次進入禪那並運用神通。於是他施展神通

去見佛陀，請求佛陀允許他般涅槃，然後返回住所並在那裏

般涅槃。

當馬哈摩嘎喇那尊者成為阿拉漢的時候，通過斷除所有

的煩惱 674——貪根煩惱、瞋根煩惱、癡根煩惱，其心得到了

完全的淨化。這些煩惱正是他所造之全部不善業的罪魁禍首，

而由於自己過去造下的不善業，他不得不經受巨大的痛苦。

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反復

強調 675：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關於壽命如何因過去不善業而縮短，我們還將展示許多

674 煩惱：十種煩惱見腳註126，p.71。
675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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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子，例如已提到的行刑者當拔達提咖，以及亞卡難德

(yakkha Nanda, 夜叉難陀 )、身體腐爛的帝思尊者等。稍後我

們就會說到他們 676。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二種。

離殺生

“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捨殺生，離殺生，放

棄棍棒，放棄刀槍，有慚恥，有仁慈，憐憫一切有情生類而住。

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善趣、天

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來到人

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長壽。年輕人，這就是導致長壽之道，

即：捨殺生，離殺生，放棄棍棒，放棄刀槍，有慚恥，有仁慈，

憐憫一切有情生類而住。”

在此，離殺生是善業，它可以直接作為令生業帶來天界

的結生或長壽的人生。

此處所說的善業指世間善業，即我們已探討過的三種福

行事 (puñña-kiriya-vatthu)677：

1)佈施 (dāna)。

2)持戒 (sīla)：就在家人而言，這是指五戒、八戒或十

戒。其中，第一條學處必定是 “ 離殺生 ” (pāṇātipātā 

veramaṇī)。就比庫和比庫尼而言，這是指《律藏》中

的戒條，其中包含不得殺人的學處一條，不得殺害任

676 關於當拔達提咖，詳見“行刑者當拔達提咖”，p.282；關於作為
毀壞業中止他當生生命的殺業，見“復仇的妓女”，p.430。

677 見“福行事”，p.99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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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有情的學處一條。

3)禪修 (bhāvanā)：止禪與觀禪。止禪，即培育起近行定

或安止定；觀禪，即知見過去、未來、現在、內、外、

粗、細、劣、勝、遠、近的究竟名法 (paramattha-nāma)
與究竟色法 (paramattha-rūpa)皆具無常、苦、無我三

相。

世間善業中更上的修習為 “ 明與行 ” (vijjā-caraṇa)，我們

也已討論過 678：

1)行 (caraṇa)為十五法：持戒、防護諸根、於食知節量、

實行警寤、信 (包括慣行佈施 )、念、慚、愧、多聞、

精進、慧與四種禪那。

2)明 (vijjā)：直到行捨智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的觀智

(vipassanā-ñāṇa)。

如前所述，帶來再生的觀禪屬於行，而不帶來再生的觀

禪屬於明。

［簡要重述何為世間善業後，我們回到正題。］離殺生

的決意思可以作為令生業帶來天人的生命；若是這樣的善業

並沒有帶來天人的生命，而是帶來人的生命，這樣的人生將

會長壽無憂。再者，離殺生的前後思也可以作為支持業發揮

作用，以與前者相似的方式運作 679。

678 詳見“明與行”，p.209。
679 《中部義註》解釋，若是不殺生的決意思(指“離［殺生］”的實

際行為，例子見腳註197/198，p.106/107)成熟，有情將出生於天

界(devaloke nibbattati)(即該業作為令生業起作用)。若是前後思成

熟，則其壽命將會被延長，方式有兩種：1)不殺生這實際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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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書中所展示的用於解釋在生命期間 (pavatti)成熟之

善業的例子，這相似性原則全都適用。

 ●長壽的比庫

關於有慚恥、有仁慈帶來長壽，昔日的一些長壽比庫就

是範例。馬哈咖沙巴尊者 (Mahākassapa，大迦葉 )與阿難尊

者般涅槃時一百二十歲，阿奴盧塔尊者 (Anuruddha，阿那律 )

一百五十歲，拔古喇尊者 (Bākula，薄拘羅 )一百六十歲 680。

 ●具戒德的持五戒尊者

另一個例子是持五戒尊者 (Pañcasīla Samādāniya)681，我

們曾簡略提到過他 682。他在我們佛陀的教法時期證得了阿拉

漢果及四無礙解 683。要有能力獲此成就，他必須曾在過去諸

前後思可以作為支持業(upatthambhakakammaṃ)，支助帶來人類

結生的善業，從而帶來長壽的人生；2)由於不殺生發生在帶來人

類結生之善業的前後，則該善業是殊勝的(uḷāraṃ hoti)，這意味

著它有能力帶來長壽的結生(dīghāyukapaṭisandhiṃ)。亦見“令生

業”，p.287；“毀壞業”，p. 299；“低劣與殊勝”，p.91。
680 《 長 部 義 註 ‧ 大 本 行 經 註 釋 》 ( D A . 2 . 1 ( 5 - 7 節 ) 

Mahāpadānasuttavaṇṇanā，該經也譯為《大本經》)。其中也說

到，佛陀在家女弟子中佈施第一的維沙卡(Visākhā，毗舍佉)
一百二十歲壽終。

681 《 本 行 ‧ 持 五 戒 長 老 本 行 》 ( A p . 3 . 1 3 4 - 1 5 4 
 Pañcasīlasamādāniyattheraapadānaṃ，《本行》也譯為《譬喻經》)。
682 見“持五戒尊者”，p.357。
683 四無礙解：1)義無礙解(attha-paṭisambhidā)；2)法無礙解(Dhamma-

paṭisambhidā)；3)辭無礙解(nirutti-paṭisambhidā)；4)辯無礙解

(paṭibhāna-paṭisambhidā)，對前三種無礙解智之智。(《清淨道

論‧說蘊品‧慧有幾種》<VsM.14.428 Paññāpabhedakathā /PP.xiv.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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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教法時期已修習殊勝的 “ 明與行 ”。如前所述，這包括

直至行捨智的觀禪。

舉例而言，在最高見佛 (Buddha Anomaddassī)的教法時

期 684，持五戒是一名貧窮的男子。即便如此，他持守五戒長

達約十萬年，從不曾違犯哪怕只是一個學處，從而獲得了清

淨的戒行。以此戒行作為基礎，他培育起強有力的定力以及

直至行捨智的觀智。這令他的戒行清淨無瑕。

定力與觀智如何能淨化戒呢？煩惱 (kilesa) 是身惡

行 (kāya-duccarita) 和 語 惡 行 (vacī-duccarita) 的 親 依 止 緣

(upanissaya-paccaya)，但煩惱會被強有力的禪定 (samādhi)所

鎮伏；再者，有了這樣的定力，就有可能成就觀智 (vipassanā-

ñāṇa)，觀智知見身內及身外一切行法皆具無常 (anicca)、苦

(dukkha)、無我 (anatta)三相，這觀智同樣能鎮伏煩惱，令心

清淨無染。若一個人以這樣的心去佈施、持戒 (五戒、八戒

或十戒等 )，這些行為也是清淨無染的，因此極為強大。

正是這種最強有力的清淨戒，持五戒持守了約十萬年。

臨終時他省思自己無瑕的戒德，故而其心充滿喜與樂。該 “戒

德之業 ” 作為令生業帶來天界的結生。而且，具同一性的業

也成熟為作用類似的令生業，由此他長久流轉於諸天或是人

天之間。

每一生他都能成就三法：

1)長壽 (dīghāyu)；

684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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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財富與大享樂 (mahā-bhoga)；

3)利慧 (tikkha-paññā)。

這些正是每個人都在尋求的，當今社會也不例外。那麼，

如何才能達成呢？

1)培育戒 (sīla)，即五戒、八戒或十戒；

2)培育定 (samādhi)，即四種色界禪那與四種無色界禪那；

3)培育慧 (paññā)，即觀智 (vipassanā-ñāṇa)。

這就是業的運作。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

帶束縛經》中反復強調 685：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由此，你應受到鼓舞，並在當今佛陀的教法時期就努力

修習這三學。

 ●長壽的增壽童子

我們再來看另一個長壽者的例子——增壽童子

(Āyuvaḍḍhana Kumāra)。佛陀在《法句》686中說：

“ 習慣禮敬者，常敬拜尊長；

四法得增長：壽、美、樂與力。”

685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686 《法句‧千品》(DhP.8.109 Sahassava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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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個人有慚恥、有仁慈，憐憫一切眾生，並總是恭敬、

尊重年長者和勝己者，其生命在四個方面會得到提升：

1)壽 (āyu)：壽命增長；

2)美 (vaṇṇa)：膚色更明淨；

3)樂 (sukha)：健康和安樂增長；

4)力 (bala)：活力和精力增長。

《法句義註》給出以下例子來解釋壽命 687。假設某人曾

造下一個善業，該善業成熟並帶來壽命五十年的人生。終其

一生，他總是恭敬、尊重年長者和勝己者——那些年齡更大

或是品質更好的人，品質更好即指戒、定、慧比自己更優勝

者。以此方式尊敬他人，他造下了億萬計的善業。那麼，假

如在他二十五歲的時候，一個不善業成熟為阻礙業或毀壞業

並威脅到他的壽命，那些善的 “尊重業 ”就會中止不善業［的

果報］，而他得以活足五十年的壽命。對此，增壽童子是一

個佳例 688。

從前，有兩位隱士曾經同住多年。後來，其中一位離開

並結婚了。在妻子生下一個兒子後，他與家人去拜訪另一位

隱士並禮敬他。隱士對這對父母說 “ 願你長壽 ”，對孩子卻

什麼都沒有說。這對父母問隱士為何他什麼都不說，隱士告

訴他們，這孩子只能再活七天。他說，他並不知道如何能阻

止孩子死去，但佛陀或許會知道。

687 《 法 句 義 註 ‧ 增 壽 童 子 的 故 事 》 ( D h P A . 8 . 8 
Āyuvaḍḍhanakumāravatthu)。

688 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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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父母帶著孩子去見佛陀。禮佛後，同樣地，佛陀

對這對父母說 “ 願你長壽 ”，對孩子卻什麼都沒有說。他也

預言，男孩死期將至。為了阻止此事發生，佛陀告訴這對父

母，在他們房子的入口處搭起一個帳篷，然後將孩子放在帳

篷內的臥榻上，聆聽比庫們念誦護衛經 (paritta)。連續七天，

佛陀每天派八或十六位比庫前來念誦護衛經。到了第七天，

佛陀親自來到帳篷處，同來的還有來自整個輪圍世界的天人，

他們都前來聆聽佛陀說法。那時，凶惡的亞卡阿瓦盧塔咖

(yakkha Avaruddhaka，夜叉 )正在入口處，想伺機將男孩擄

走。然而，由於更有威勢的天人來了，阿瓦盧塔咖只好不斷

後退，直到最後他已遠離男孩十二由旬。護衛經的念誦徹夜

未停，保護著孩子免受傷害。次日，他們將孩子從臥榻抱起，

讓他禮敬佛陀。這次，佛陀對他說：“ 願你長壽！ ” 當被問

到孩子會活多長時，佛陀說，他將活到一百二十歲。於是，

孩子被取名為 “ 增壽童子 ” (Āyuvaḍḍhana Kumāra：āyu=壽；

vaḍḍhana=增加；kumāra=童子 )。

當分析這個例子時我們會看到，一個善業作為令生業帶

給增壽童子人的結生；我們也會看到，一個更強的不善毀壞

業要中止其善令生業的果報，導致他生為人後僅僅一周就會

死去。但藉由聆聽比庫們念誦護衛經，後來還有佛陀一起誦

經，恭敬、尊重年長者和勝己者的過去慣行善業得以支助他

“ 再生為人 ” 之業，而且該支持業強大到足以令他的壽命從

預期的一周增至一百二十年。這就是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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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對蘇跋‧多迭亞之子說689：

“ 業使有情有劣與勝的分別。”

現在，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三種。

惱害

“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用手、石塊、棍棒、

刀槍惱害諸有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

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

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

何處皆多病。年輕人，這就是導致多病之道，即：用手、石塊、

棍棒、刀槍惱害諸有情。”

 ●惡意的難德

對此，亞卡難德 (yakkha Nanda,夜叉難陀 )是個佳例，

他因用手拍擊他人而墮入地獄 690。有一次，沙利子尊者

(Sāriputta,舍利弗 )於月夜露地而坐，他剛剃過的頭在月光下

閃閃發亮。在他入定時，亞卡難德出於惡意和憤怒給了他當

頭一擊。那拍擊力之大，若是他拍在山頂上，山頂也會裂開。

但由於得到禪定的保護［“ 定遍滿神變 ” (samādhi-vipphāra-

iddhi)］，沙利子尊者只是感覺到頭被輕觸了一下。然而，難

德的不善業卻在當下即成熟為令生業，他大叫道：“ 我燒起

來了！我燒起來了！ ” 就從大地上消失，並隨即出現在大地

獄。

689 引文詳見p.405。
690 《自說‧亞卡拍擊經》(U.34 Yakkhapahār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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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要清楚，發生這樣的事情並非由於沙利子尊

者的威力 243，這完全歸因於難德的不善業之力。這就是業的

運作。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反

復強調 691：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難德無法控制自心，按捺不住而要去傷害沙利子尊者，

結果投生到地獄。如果你想避免再生於地獄，應當努力控制

自己的心，從而遠離一切不善業。

 ●殘忍的捕鳥者

傷害其他有情的另一佳例是身體腐爛的帝思尊者

(Pūtigattatissa)692。在咖沙巴佛 (Buddha Kassapa，迦葉佛 )的

教法時期 693，那時的人壽有許多千年，帝思是一位名為薩古

尼咖 (Sākuṇika)的捕鳥者。每次他抓到很多鳥都不會殺掉它

們，而是折斷它們的翅膀和腳，好讓它們無法逃跑。許多千

年來，他總這麼做。也是在那一生，他供養了一位阿拉漢滿

缽的美食，行五體投地禮 694，並發願要證得阿拉漢果。

691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692 《法句義註‧身體腐爛的帝思長老的故事》 ( D h PA . 3 . 7 
Pūtigattatissattheravatthu)。

693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694 五體投地禮：一種印度傳統的禮敬方式，雙手、雙膝及前額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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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終時，許多千年來折磨及殺死鳥的不善業作為令生業

帶來了地獄的結生。他在那裏飽受煎熬長達數百萬年。然而，

在我們佛陀的教法時期，他的 “ 供僧業 ” 成熟為令生業使他

又一次再生為人。由於曾發願要證悟阿拉漢果，他出家成為

比庫。但他傷害與殺死許多有情的不善業成熟為阻礙業，削

弱了他供僧之業［的果報］，以致該業［的果報］無法維持

他作為比庫時的健康與生命。

一天，他患上了重病，全身長滿癤瘡。癤瘡日漸腫大，

滲出膿液，直到他全身到處是流膿的傷口。大家都稱他為 “身

體腐爛的帝思長老 ” (Pūtigattatissathera：pūti=腐爛的，gatta=

身體 )。又過了些時候，他的骨頭開始碎裂。他的同伴比庫們

無法再照顧他，捨他而去。

佛陀發現後，親手用溫水幫帝思尊者清洗身體，更換弄

髒的衣。這令帝思尊者生起了愉快的感受，他的心漸趨平靜。

然後，佛陀為他作了簡短的開示。聞法時，他同時觀照諸行

法無常、苦、無我的本質，並在開示結束之際證得了阿拉漢

果。他的心從貪、瞋、癡中解脫。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反復

強調 695：

“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

貪、瞋、癡所汙染。’

695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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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四種。

不惱害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用手、石塊、棍棒、

刀槍惱害諸有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

投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

界，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健康。年輕人，這就

是導致健康之道，即：不用手、石塊、棍棒、刀槍惱害諸有情。”

不傷害、不殺害有情的善業可以直接作為令生業帶來綿

長的天人生命或是長壽少病的人生。若這樣的善業以諸如三

種福行事 (佈施、持戒及修習止與觀 )之類的其他善業為基

礎，他的行為將能得到進一步的淨化；若他的修行也包含四

梵住 (cattāro brahma-vihārā)，則他行為的淨化又更進一步。

四梵住是 244：

1)慈 (mettā)：願一切有情快樂。

2)悲 (karuṇā)：願一切有情沒有痛苦。

3)喜 (muditā)：隨喜其他有情的快樂與成就。

4)捨 (upekkhā)：中捨地看待一切有情。

若能修習這四種梵住直至獲得近行定或安止定，這些業

可以作為極強有力的令生業或支持業，帶來綿長的天人生命

或是長壽健康的人生。這是因為當一個人著手去造作這樣的

業、造下這樣的業時，其心樂見有情遠離危難，樂見有情遠

離身心的痛苦，樂見有情幸福快樂，樂見有情長壽等等。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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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善意之業 (成熟時 )就能帶來健康和長壽。因此，如果你

想健康又長壽，應淨化你的戒行，不要傷害或殺害有情，並

培育四梵住。佛陀說 696：

“ 諸比庫，持戒者的心願因 [戒 ]清淨而成就。”

 ●健康的拔古喇尊者

具有如此已淨化的戒又培育了四梵住者，拔古喇尊者

(Bākula，薄拘羅 )是典範 697。一個不可數又十萬劫以前，他

是一位博學多聞的婆羅門。後來為了提升自己未來生的福祉，

他在森林開始了隱士的生活。在那裏，他精通了八定與五種

世間神通 698，然後把自己的 “ 寶貴時間 ” 245用來享受禪悅。

這時，最高見佛已出現在世間 699。有一天，拔古喇聞佛

說法並皈依了三寶。

一次，佛陀由於胃部不適病倒了，拔古喇供養藥物治愈

了佛陀的病。拔古喇的佈施具足四個條件：

1)作為佈施者的拔古喇，是具戒之人；而且，他的戒德

得到八定及五種世間神通的支助，它們已長時間地鎮

伏了他的障蓋；此外，他已皈依三寶。

2)作為受施者的佛陀，是一切世間中德行最高的人。

3)作為佈施物的藥，是從森林中如法獲得的。

696 《增支部‧八集‧佈施再生經》(A.8.35 Dānūpapattisuttaṃ)。亦見

尾註59，p.57。
697 《中部‧拔古喇經》(M.3.3.4 Bākulasuttaṃ)。
698 八定：四種色界禪那和四種無色界禪那；神通：見腳註239，p.124。
699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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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為佈施者的拔古喇，在佈施前、佈施時與佈施後，

其心都快樂無染。當時，他的心遠離諸煩惱，他不求

佛陀的任何回報，只求巴拉密 700。他知道其業將有大

果報，因為他擁有天眼——能知道業的運作的天眼。

佛陀在《佈施分別經》中開示，具足以下四個條件的業

有大果報，而且必定會產生完滿的果報 701：

“ [1]若持戒者施與佈施

[2]給持戒者，

[3]以如法所得，和

[4]淨信之心，相信業之果報廣大，

我說，這種佈施將帶來大果報。”

拔古喇的佈施具足此四個條件，這意味著這佈施將帶來

大果報。

佛陀康復後，拔古喇前去謁見佛陀，並發願說：

“ 尊者，如來因我的藥而康復。以此業，願我每一世皆身

體無病，乃至片刻也沒有。”

由於他清淨且強大的業與願，此後的每一生他都不曾經

受任何病苦，乃至片刻也沒有。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佈施再生經》中說 702：

“ 諸比庫，持戒者的心願因 [戒 ]清淨而成就。”

700 巴拉密：見腳註146，p.85。
701 《中部‧佈施分別經》(M.3.4.12 Dakkhiṇāvibhaṅgasuttaṃ)。
702 《增支部‧八集‧佈施再生經》(A.8.35 Dānūpapattisuttaṃ)。亦見

尾註59，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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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希望在佈施時造下殊勝的業，就應效法拔古喇。

在最高見佛的教法時期 703，於十萬年間，拔古喇積累了

包括禪那巴拉密在內的許多巴拉密。他保持禪那直至臨終時

刻，禪那成為善重業，他再生於梵天界 704。在不可數的諸劫

中，他時而再生於天界，時而再生於人間，而且從不生病。

在勝蓮花佛 (Buddha Padumuttara，蓮華勝佛 )的教法時

期 703，拔古喇是鵝城 (Haṃsāvatī)的一位家主。當他聽到佛陀

宣佈某位比庫為無病第一的弟子時，他發願要在未來佛的教

法時期得到同樣的殊榮。為此，他造下了供養佛陀與僧團各

種必需品等許多善業。勝蓮花佛看到拔古喇將能圓滿所需巴

拉密而達成心願，預言說他將在果德瑪佛 (Buddha Gotama，

喬達摩佛 )的教法時期滿願。終其一生，在十萬年間，拔

古喇造下了供僧、持戒及修習止與觀直到行捨智等許多善

業 705。

在維巴西佛 (Buddha Vipassī，毗婆尸佛 )出現於世間 703

之前，他出生在般荼城 (Bandhumatī，槃頭城 )，並在那裏成

為一名隱士。菩薩成佛後，拔古喇在那一生也值遇佛陀，並

皈依了三寶。盡管他對佛陀具信，卻未能放棄隱士的生活。

但他仍見佛聞法，並在林中的住處依照佛陀的教導修習止與

觀，如此長達十萬年。再者，他運用神通收集林中的藥草，

製成藥物供養給生病的比庫。他這樣做，其思 (cetanā)是想

703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704 善重業：詳見“善重業”，p.268。
705 行捨智：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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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治愈生病的比庫；有一次，他治好了許多因為聞到有毒的

花而感覺不適的比庫。在那一生，他依然能將禪那保持到臨

終，這意味著他再次投生到梵天界。在大約九十一劫中，他

在諸天界間流轉，間或再生為人。

在咖沙巴佛的教法時期 703，他再生為人。他修復老舊的

寺院建築，又幫助生病的比庫恢復健康，從而造下了廣大善

業。由於這些善業，也由於治愈最高見佛的宿業，拔古喇每

一生都享有長壽與完美的健康。

在我們的果德瑪佛陀出現之前，他出生在高賞比

(Kosambī，憍賞彌 )一位長者家中。一天，當乳母在亞木那

河 (Yamunā)中幫他洗浴時，他滑落水中，被一條大魚吞入

腹內，但他卻沒有死。他能夠保住性命歸因於這是他的最後

生所具有的清淨的威力，這是 “ 智遍滿神變 ” (ñāṇa-vipphāra-

iddhi)的案例 706。由於他雄厚的巴拉密故而這種神變在他身上

顯現：今生他不可能在未證得阿拉漢道智前死去，這必定是

他最後一次死去 707。

一名漁夫捕得這條吞了拔古喇的魚，並把它賣給了巴拉

納西 (Bārāṇasī，波羅奈 )的一位長者妻。魚腹被剖開時，孩

子完好無損，長者妻收養了他，視如己出。隨著這消息傳到

高賞比，拔古喇的父母即前往巴拉納西想要回自己的孩子，

但他的養母拒絕交出孩子。此事被上呈至國王面前，國王裁

定拔古喇應歸兩家共有：因此他取名為拔古喇，意為兩家

706 “智遍滿神變”也稱為“智介入等至”。這是十種神變(iddhi)之一。
707 《清淨道論‧說神變品》(VsM.12.373 Iddhividhaniddeso /PP.xii.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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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ākula，bā=二 /兩者；kula=家 )708。享受了一段富足的生

活後，八十歲時他得聞佛法，再次對三寶生起信心。這次他

出家成為比庫，並在出家後八天內即證得阿拉漢果及四無礙

解 (paṭisambhidā)709。

拔古喇被佛陀宣佈為無病第一的弟子。他也是我們佛陀

的教法時期四位具大神通者 (mahābhiññā)710之一。他出家為

比庫八十年，並在一百六十歲時坐在自己的火葬柴堆上般涅

槃 (無餘滅盡 )。他的長壽與完美的健康皆緣於過去生以戒清
淨為基礎所造下之業。

在此，我們想對業的運作再作些探討。當拔古喇供養藥

物給最高見佛時，他想要見到佛陀康復的願望非常強烈，亦

即，其思 (cetanā)很強。在維巴西佛的教法時期，他治愈了
許多比庫，他想要見到他們康復的願望同樣非常強烈——其

思同樣很強。想要見到具戒德者恢復健康是很強的善業，它

可以作為令生業或支持業發揮作用，使造業者在未來生擁有

健康。

你想再生於天界嗎？你想擁有長壽健康的人生嗎？如果

想，你應努力做一個不傷害也不殺害其他有情的男人或女人，

你應努力效法拔古喇尊者：

‧你應藉由持戒而淨化自己的行為；

708 《中部義註》解釋，就如dvāvīsati與bāvīsati都表示“二十二”；同

樣，dvikulo與bākulo皆為“兩家”之義。
709 四無礙解：見腳註683，p.412。
710 其他三位分別是：沙利子尊者、馬哈摩嘎喇那尊者和跋達咖吒

那‧亞壽塔拉比庫尼(Bhaddakaccānā Yasodharā，耶輸陀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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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佈施藥物及醫療給具戒德者，全心為之而不求受

施者的任何回報；

‧你應完成止與觀的修習，且務必精通四梵住。

傷害或殺害其他有情的行為緣於煩惱，這既不會帶來天

界的結生，也不會帶來長壽健康的人生；這只會帶來惡趣的

結生，或是短命多舛的人生。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說 711：

“諸比庫，持戒者的心願因 [戒 ]清淨而成就。”

現在，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五種。

易怒、多惱

“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易怒、多惱，即使被說

少事，也生氣、惱怒、瞋恚、憎惡，表現出憤怒、瞋恨、不滿。

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苦界、惡

趣、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

墮處、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醜陋 712。年

輕人，這就是導致醜陋之道，即：易怒、多惱，即使被說少事，

也生氣、惱怒、瞋恚、憎惡，表現出憤怒、瞋恨、不滿。”

 ●怒目相向的五醜

五醜 (Pañcapāpī)就是易怒導致醜陋的佳例 713。她是巴拉

711 《增支部‧八集‧佈施再生經》(A.8.35 Dānūpapattisuttaṃ)。亦見
尾註59，p.57。

712 佛陀對瑪莉咖王后(Mallikā，末利)也曾作類似開示，見“瑪莉咖
王后”，p.297。

713 《 本 生 義 註 ‧ 古 那 喇 本 生 註 釋 》 ( J A . 5 . 2 1 . 5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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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西一名貧窮男子的女兒。她的手、腳、嘴巴、眼睛和鼻子

都奇醜無比，因而被大家稱為 “ 五醜 ” (五處醜陋之人 )。然

而她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其觸感殊妙迷人，這歸因於她宿

世所造之業。

在某過去生，她也是巴拉納西一名貧窮男子的女兒。有

一天，一位獨覺佛 (Paccekabuddha，辟支佛 )進入巴拉納西，

他需要一些黏土整理住處的牆壁 714。當他看到五醜正好在準

備黏土時，便停在房前靜靜地站著。她猜到他想要什麼，生

氣地看了他一眼。盡管如此，她還是供養了他一團黏土。此

佈施是善業，卻夾雜著瞋心。雖然佈施善業作為令生業帶來

了人的結生，那瞋卻作為阻礙業令她長相極醜陋，但具同一

性的佈施業又同時作為支持業令她觸感極美妙。該業最終帶

來了善果報。

一天，她恰巧觸碰到巴拉納西的國王拔咖 (Baka)。她的

觸碰讓人如此愉悅，國王對她欲火中燒而難以自控。國王喬

裝改扮前去看她，並娶了她。他想立她為王后，又擔心她醜

陋的長相會讓他被國人嘲笑。於是他巧作安排，讓巴拉納西

的許多男人都體驗到五醜美妙的觸感，他們也全都瘋狂地迷

上了她。之後，他便順理成章地立她為王后。然而，其他的

妃子心生嫉妒，設計將她放逐在一條船上，隨水漂走。國王

跋瓦利咖 (Bāvarika)救起了她，並宣稱她歸自己所有。兩個

Kuṇālajātakavaṇṇanā)。
714 這是古印度的習俗，當沙門等需要其他物質必需品時，他們在非

集食時間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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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本已準備為她開戰，但最終還是商定了讓五醜在兩邊輪

流居住，每次與一位國王同住一周。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對蘇跋說：

“ 業使有情有劣與勝的分別。”

 ●辱罵人的蘇巴佈塔

易 怒 導 致 醜 陋 的 另 一 個 佳 例 是 蘇 巴 佈 塔

(Suppabuddha)——王舍城一名貧窮的痲瘋病人。他跟隨佛陀

修習三學：通過持戒而淨化其行，恭敬聞法並修習止與觀。

一天，他聞佛說法而成為了入流者 (Sotāpanna)——一位患有

痲瘋病的初果聖者。他為什麼會得痲瘋病，是什麼樣的業導

致這樣的結果呢 715？

當比庫們向佛陀請問此事時，佛陀解釋說：

在某過去生，蘇巴佈塔是富家子，他的父親是王舍城的

富商。有一天，他帶著許多隨從前往遊樂園，期待著能向人

們炫耀自己的富有，好讓大家都來禮敬他。然而在途中他發

現根本沒有人留意他，所有人都在關注獨覺佛答咖拉西奇。

一路上，蘇巴佈塔累積了大量的不善業，因為他失望極了，

人們只顧禮敬獨覺佛卻對他視而不見，這令他非常生氣。獨

覺佛穿著塵堆衣 (paṃsukūla-cīvara，糞掃衣 )，於是當蘇巴佈

塔走到獨覺佛跟前時，他啐了口唾沫，說道：“ 這癩子是誰，

披著癩子衣到處逛！ ” 然後將身體左側轉向獨覺佛並離去。

715 《自說‧痲瘋病者蘇巴佈塔經》(U.43 Suppabuddhakuṭṭhisuttaṃ)，
在《法句義註‧痲瘋病者蘇巴佈塔的故事》 ( D h PA . 6 . 6 
Suppabuddhakuṭṭhivatthu)中也有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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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及以後的日子裏，他一再記起當時的情景，想起

來就生氣。因自己是富家子而驕傲自大、目中無人，他就這

樣造下了許多億萬計的不善業。臨終時，這些業的其中一個

作為令生業帶來了地獄的結生。他在地獄經受可怕的痛苦長

達許多百萬年。在我們佛陀的教法時期，一個善業作為令生

業帶來了人的結生，但他作為人的福樂卻被 “ 癩子業 ” 所阻

礙，他因而成為了王舍城一個可憐的痲瘋病人。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果咖離經》中說 716：

“ 出生之人，斧生口中，

愚人說惡，還砍自己。”

然而在這一生，蘇巴佈塔獲得了初果的保障。他前去謁

見佛陀，禮佛並皈依三寶，卻在返城途中被一個顯現為牛的

亞卡 (yakkha,夜叉 )用角牴死。這個亞卡還殺死了行刑者當

拔達提咖、補古沙帝 (Pukkusāti，弗區沙提 )和苦行者拔希亞

(Bāhiya，婆醯迦 )，他們的故事我們此前已講述過 717。那麼，

為什麼這亞卡要殺死這四名男子呢 718？

716 《相應部‧果咖離經》(S.1.181 Kokālikasuttaṃ，也譯為《瞿迦梨

迦經》)。果咖離是一名比庫，他曾指責沙利子尊者和馬哈摩嘎

喇那尊者。因該業他患上一種可怕的皮膚病［全身遍滿膿瘡］而

死，並再生於紅蓮花地獄(Paduma niraya)。佛陀在經中講到，那

裏的地獄眾生其壽量近乎無限長。
717 見“行刑者當拔達提咖”，p.282和p.339；“補古沙帝”，p.339；

“披樹皮的拔希亞”，p.301。
718 《法句義註‧痲瘋病者蘇巴佈塔的故事》 ( D h P A . 6 . 6 

Suppabuddhakuṭṭhi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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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仇的妓女

被亞卡殺死的四名男子在某過去生都是富商之子。這顯

現為牛來殺死他們的亞卡是一名亞卡女 (yakkhinī，夜叉女 )，

在那一生她是一名妓女。這四個男人帶著她到公園尋歡作樂，

然後殺死了她，並拿走了她的珠寶首飾以及他們付給她的錢。

死時，她發誓要找他們報仇，至今已殺死他們一百生。

無始以來，蘇巴佈塔已造下無量的不善業。辱罵獨覺佛，

以及其後生氣地回想此事，還有參與殺死這名妓女，僅此兩

個行為他已經造下了無數的不善業：它們有些成熟為令生業，

有些為支持業，有些為阻礙業，還有些為毀壞業。在此，其

中的後後受業 (aparāpariya-vedanīya-kamma)成熟為毀壞業，

中止了善令生業帶給他的人類生命，但它無法讓自己的果報

生起，因為蘇巴佈塔的入流道智已令能帶來惡趣結生的所有

不善業無效。此毀壞業讓道給另一個善令生業並帶來三十三

天的結生。這就是業的運作。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六種。

不易怒、不多惱

“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易怒、不多惱，即

使被說多了，也不生氣、不惱怒、不瞋恚、不憎惡，不表現

出憤怒、瞋恨、不滿。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

終後，投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

趣、天界，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端莊。年輕人，

這就是導致端莊之道，即：不易怒、不多惱，即使被說多了，

也不生氣、不惱怒、不瞋恚、不憎惡，不表現出憤怒、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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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

 ●慈愛的蘇菩帝尊者

蘇菩帝尊者 (Subhūti，須菩提 )就是友善帶來端莊的範

例 719。在勝蓮花佛 (Buddha Padumuttara，蓮華勝佛 )的教法

時期 720，他生在一個富有的家庭，名為難德 (Nanda，難陀 )。

後來，他成為了一名隱士，是四萬四千名隱士 (Isi，大仙 )721

的首領。他們住在一座大山附近的森林中，培育起禪定並全

都成為了精通八定與五種世間神通者 722。

有一天，佛陀與十萬名阿拉漢乘空而至，前來探訪他

們。隱士們喜出望外，他們運用神通，在數分鐘內採集鮮花

並遍撒於坐處，好讓客人們安坐其上。佛陀與其他阿拉漢

就座後，即進入名法與心生色法暫時中斷的滅定 (nirodha-

samāpatti)723。此後七天，難德立於佛後，手舉鮮花做成的華

蓋遮護著佛陀。各位請看，他是多麼地有毅力！他一直在累

積善業，連續七天紋絲不動！不躺臥、不進食、不上廁所，

他的心全然專注。只因他精通八定與五種世間神通，這才可

能實現。就這樣，心無旁騖，整整七天難德手舉鮮花做成的

華蓋立於佛後。

719 《增支部義註‧一集‧蘇菩帝長老的故事》 (AA.1.201-202 
Subhūtittheravatthu)。

720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721 他們的隱居生活並非獨住，而是住於林野，遠離社群。
722 八定：四種色界禪那和四種無色界禪那；神通：見腳註239，

p.124。
723 滅定：見腳註436，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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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嘗試想象一下，有多少的善業在這七天裏生起。

彈指間就有億萬的善意門心路生滅，每條心路的七個速行心

都有思，而思即是業。由此，我們便能理解，難德意門心路

中所生起的善業多得不可計數。

難德心路所造下的業是欲界善法。七個速行心當中最強

的是中間五個——它們是後後受業，將能在次生之後、直至

般涅槃之前的任何未來生中被體驗。這樣的業能長久地在欲

界帶來最殊妙的果報。

當佛陀與其他阿拉漢從滅定中出定時，這是供養他們的

最佳時機 724。隱士們供養佛陀與僧眾在林中如法採得的果實

和鮮花。然後，佛陀讓一位精於慈心禪那 (metta-jjhāna)及善

於應供的比庫作隨喜開示 (anumodanā)725。

在開示結束時，除難德外所有隱士都成為了阿拉漢。為

什麼？由於難德全心專注於那位說法比庫的卓越特質，他並

沒有證得任何聖道 (Magga)聖果 (Phala)。

當他得知那位比庫的卓越特質後，難德決意他也應獲得

同樣的成就。他的決意伴隨有五種因素：

1)他的戒行已得到淨化而如珍珠般閃耀，並伴有八定和

諸神通；

2)他的佈施物是如法所得；

3)他的禪定已鎮伏貪、瞋、慢等煩惱，因此他的心在佈

施前、佈施時和佈施後皆明淨無染，他亦不求佛陀與

724 對供養阿拉漢最佳時機的解釋，亦見“善業的現見果報”，p.240。
725 隨喜開示：見腳註445，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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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眾的任何回報；

4)由於擁有天眼神通，他已清楚看到且明了業的運作，

也就是說他深信此業將有大果報；

5)受施者是無上的福田，因為他們全都是阿拉漢，且還

有一位是佛陀。再者，行佈施時他們剛從滅定中出定，

正是最佳時機。

具足了這些因素，難德的志願必定能實現。確實，勝蓮

花佛預言：難德將在果德瑪佛座下成為精於慈心禪那且善於

應供的比庫。

盡管難德對佛陀深具信心，卻因為太依戀隱士的生活，

而不能出家成為比庫。不過他仍時常見佛聞法，在佛陀的指

導下修習止與觀。他尤其注重慈心禪那，並以此為基礎修習

觀禪直至行捨智 726。由於精於禪定，他能保持禪那至臨終之

時，這意味著他的一個禪那業成為重業並作為令生業帶來了

梵天界的結生 727。

在此，我們想從緣起 (paṭicca-samuppāda)的角度對業的

運作再作些探討。難德供養果實和鮮花給佛陀與僧眾後，發

願要成為精於慈心禪那及善於應供的比庫。然而，此願是以

無明和渴愛為基礎的。為什麼？

構成我們身心的只是究竟名色法。若能如此見到身

心，我們的知見是正確的，是正見 (Sammā-diṭṭhi)也是觀智

(vipassanā-ñāṇa)。但如果我們視名色為男人、女人、比庫、

726 行捨智：p.170。
727 見“善重業”，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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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庫尼，這是錯誤的，是伴隨著無明 (avijjā)或癡 (moha)的

邪見 (micchā-diṭṭhi)。也就是說，難德認為存在一名精於慈心

禪那及善於應供的比庫，這是無明或癡的表現；依於這被癡

所蒙蔽之見，他發願成為一名精於慈心禪那及善於應供的比

庫，這是渴愛 (taṇhā)；他對這樣的比庫生命一再生起渴愛並

緊抓不放，這是執取 (upādāna)。無明、愛、取稱為煩惱輪轉

(kilesa-vaṭṭa)，因為它們是帶來輪迴 (saṃsāra)的煩惱 728。

由於無明、愛、取，難德造下了殊勝的善業：他供養果

實和鮮花給佛陀與僧團，他們是世間無上的福田 (anuttaraṃ 

puññakkhettaṃ lokassa)729。這些善業是造作行，即業行

(saṅkhāra)。它們即生即滅，所以是無常的，但是它們在造

業者的名色相續流中留下了隨時能產生果報的潛力。《巴

他那‧業緣》(P.1.1.427 Kammapaccayo)將這種潛力稱為業

(kamma)730。業行與業稱為業輪轉 (kamma-vaṭṭa)——帶來輪

迴之業。

輪迴共有五因：

1)無明 (avijjā)；

2)愛 (taṇhā)；

3)取 (upādāna)；

728 參見“希求再生”，p.24。
729 世間無上的福田：這是佛陀所善說的僧團的九種功德之一。引文

見尾註39，p.39。
730 潛力：見腳註5，p.2；腳註56，p.24；“業力”，p.593。［輪

迴的五因之一為“業有”，如《分別‧緣起分別》(Vbh.6.234 /
BA.6.234)所說：“一切能帶來有(生命)的業為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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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 (saṅkhāra)；

5)業有 (kamma-bhava)。

凡涉及業的成熟的討論，這個原則都適用。

難德強大的佈施業又進而得到他強有力的慈心禪那的

支助。他的慈心禪那為何能如此強有力呢？原因之一是在修

習止與觀時他尤其注重培育慈心禪那。他以慈心禪那為基

礎修觀，由此他的觀智變得清晰、深入、深透且強有力 246；

而由於其觀智，他的慈心禪那也變得堅固而強有力。根據

《巴他那》，止與觀彼此互為強有力的親依止緣 (upanissaya-

paccaya)731。為什麼？他先入慈心禪那，出定後即觀照禪那諸

行法為無常、苦、無我；然後，再次入慈心禪那，出定後再

次觀照禪那諸行法為無常、苦、無我。他如此一再反復練習，

藉此，他的慈心禪那與觀禪兩者都變得堅固而強有力。再者，

慈心禪那直接對治瞋怒，這就是他的心常遠離瞋怒的原因。

每當他修習止與觀時，所有煩惱，尤其是瞋，都被長久地鎮

伏。再者，它們也被他的神通力所鎮伏。所有這些修行都令

他的心非常純淨，由於這種極為殊勝的純淨，他要成為一名

精於慈心禪那及善於應供的比庫之願必定能達成。最後，由

於難德已修習止與觀長達十萬年，他的意志力變得十分強大。

藉此意志力，他的任何願望都能實現：意志力是思 (cetanā)，

思即是業。

勝蓮花佛預言，在果德瑪佛陀的教法時期，難德將成為

精於慈心禪那及善於應供的比庫。後來，在我們佛陀的教法

731 親依止緣：見腳註597，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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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難德再生為富翁蘇馬那 (Sumana)之子，蘇馬那是佛

陀虔誠的在家弟子 (upāsaka)，也是佛陀在家男弟子中佈施

(dāyaka)第一的給孤獨長者 (Anāthapiṇḍika)的弟弟。由於相

貌俊美，難德在那一生名為蘇菩帝 (Subhūti，意為善相者 )。

俊美的相貌是他過去善業的果報，他的過去善業沒有煩惱，

尤以無瞋最為突出。

在他的伯父給孤獨長者將揭德林給孤獨園供養給佛陀與

僧團的那天，蘇菩帝恭敬地專心聆聽佛陀的隨喜開示，這令

他對法生信並想要出家。就這樣，作為一位佛陀忠實信徒之

子，他離開了這虔信之家，出離而成為無家之人。出家後，

他精通了兩部律 (比庫律與比庫尼律 )。從佛陀那裏獲得禪修

業處之後，他前往林野居住並禪修。他以慈心禪那為基礎修

觀，並證得阿拉漢果。他教導佛法無分別 732、無界限，並被

佛陀宣佈為無諍住 (araṇa-vihārī)第一和應供 (dakkhiṇeyya)第

一的比庫 733。他強有力的慈心禪那 (他修觀的基礎 )使他能長

時間遠離煩惱而安住於無諍。

巴利原典中說，他入村托缽時會在每一戶門前都先入慈

心禪那，這意味著給他的每一份供養都有著殊勝的功德。

有一次，他巡遊途經王舍城。賓比薩拉王許諾為他建一

個住處避雨。但國王過後就忘記了，於是蘇菩帝尊者在露地

修行，以致王舍城一直無雨。國王發現原因之後，馬上讓人

為尊者蓋起一間樹葉小屋。蘇菩帝尊者一踏入屋內，坐在乾

732 無分別：教導佛法時對聽眾無偏好。
733 《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201-202 Etadaggava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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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床上，雨就開始下了。他的心因慈心禪那與出世間智而極

其清淨，乃至天人也護佑他免受雨淋之苦。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反復

強調 734：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金色的馬哈咖吒那尊者

關於不易怒、不多惱帶來相貌端莊，馬哈咖吒那尊者

(Mahākaccāna，摩訶迦旃延 )是另一個佳例 735。在我們佛陀的

教法時期，他出生在伍揭尼 (Ujjenī，優禪尼 )詹達巴舟德王

(Caṇḍapajjota)的祭司家。他被稱為咖吒那，是因為他金色的

皮膚，也因為咖吒那是他的族姓 (gotta)。他是我們佛陀最出

色的弟子之一，被宣佈為 “ 對簡略說法能詳盡分別法義第一

者 ”。

為什麼他會有金色的皮膚？為什麼他能於眾比庫中獲此

殊榮？這都要歸功於他所造下的業。

在勝蓮花佛的教法時期 736，他生在一個大富之家。有一

734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735 《增支部義註‧一集‧馬哈咖吒那長老的故事》 (AA.1.197 
Mahākaccānattheravatthu)。

736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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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前往寺院，站在會眾邊上聽佛陀說法。他見到佛陀授

予一名 (也稱為 “ 咖吒那 ” 的 )比庫 “ 對簡略說法能詳盡分

別法義第一者 ” 之榮銜。他深受打動，並決意要在未來佛的

教法時期獲此殊榮。帶著這樣的意願，他邀請佛陀與十萬大

比庫眾連續七天接受大佈施 (mahā-dāna)。在第七天，他伏身

於佛陀足下，說：“ 尊者，以此七天的廣大佈施，我不希求

任何其他福樂，只願取得與七天前被宣佈為 ‘ 對簡略說法能

詳盡分別法義第一者 ’ 的比庫同樣的榮銜。”

關於馬哈咖吒那過去生 737的另一個記載說，在勝蓮花佛

的教法時期，他建造了一座稱為 “ 蓮花 ” (Paduma)的蓮花狀

佛塔 738。佛塔以金塗面，內有一寶座，寶座上設有黃金、珠

寶與犛牛毛 739製成的華蓋。

在該教法時期，於十萬年間，馬哈咖吒那也完成了許多

其他善事，例如 740：

‧精通教理(pariyatti)：用心記取佛語(Buddhavacanassa 

pariyāpuṇanaṃ)，背誦巴利(pāḷyā sajjhāyo)；

‧聽聞(savana)：認真、恭敬、徹底地學取法；

‧遍問(paripucchā)：討論聖典、義註等其中難懂的文句；

737 《 本 行 ‧ 馬 哈 咖 吒 那 長 老 本 行 》 ( A p . 1 . 4 . 3 1 - 4 7 
Mahākaccānattheraapadānaṃ)。

738 佛塔：巴利是cetiya。
739 犛牛：指喜馬拉雅犛牛，其尾極為珍貴。
740 這是獲得四無礙解所必須具足的修行：《分別義註‧無礙解分

別‧總攝分註釋》(VbhA.15.718 Saṅgahavāravaṇṇanā /DD.xv.1955)；
《清淨道論‧說蘊品‧慧有幾種》及其大復註(VsM./VsMṬ.14.429 
Paññāpabhedakathā /PP.xiv.28-31)。亦見尾註183，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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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行 (pubbayoga，前加行 )：修習止與觀直到行捨

智741。

在咖沙巴佛的教法時期 742，他是巴拉納西的一位家

主 743。佛陀般涅槃後，在佛陀的遺骨之處建起了一座形如金

石的莊嚴佛塔，馬哈咖吒那尊者當時佈施了價值十萬的金磚，

並發願能在未來生中擁有金色的皮膚。

我們可以看到，馬哈咖吒那尊者過去生造下的所有這些

善業都是清淨的，無瞋亦無其他煩惱。這些善業有些成熟為

令生業，有些成熟為支持業，它們幾乎都能在未來生中被體

驗。其中的一些在我們佛陀的教法時期成熟為令生業。

下面，我們可以根據業的運作來分析馬哈咖吒那尊者的

例子。

一個 “ 金磚業 ” 作為令生業帶來了他生為人類的最後一

生。該令生業在結生剎那產生了果報五蘊，然後具同一性的

業在生命期間繼續維持他的五蘊，具同一性的業也作為善支

持業［支助令生業］帶給他長壽、健康、快樂以及金色的皮

膚。帶來所有這些果報的善業都依於他過去的無明、愛、取。

當他遇到我們的佛陀時，佛陀為他說法，他即於開示結

束之際證得阿拉漢果及四無礙解 (paṭisambhidā)744——他在過

741 行捨智：p.170。
742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743 《增支部義註‧一集‧馬哈咖吒那長老的故事》 (AA.1.197 

Mahākaccānattheravatthu)。
744 四無礙解：見腳註683，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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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諸佛和我們佛陀的教法時期所累積的善業 (pāramī，巴拉密 )

成熟了。

後來，在授予比庫們各種榮銜時，佛陀宣佈 745：

“ 諸比庫，在我的弟子比庫中，對簡略說法能詳盡分別法

義第一者，即馬哈咖吒那。”

馬哈咖吒那在勝蓮花佛教法時期的心願如今已圓滿。

你想俊美端莊嗎？你想擁有金色的皮膚嗎？如果想，你

應努力做一個從不易怒、不多惱的男人或女人，即便受到諸

多批評，你也一定不能生瞋、不能發怒、不能有敵意、不能

生忿恨。如果你想貌美莊嚴，你一定不能表現出憤怒、瞋恨、

怨恨，這些都是煩惱，它們不會帶來美麗而只帶來醜陋。

以戒行為基礎，你應培育止與觀，並尤其注重慈、悲、

喜、捨四梵住。四梵住能鎮伏瞋和其他煩惱。佛陀說，這樣

你就能相貌端莊。

然而，你不應忘記諸行無常。一切行法，或美或醜，或

招人喜歡或不招人喜歡，皆為無常、苦、無我。所以你不僅

應努力獲得端莊的相貌與金色的皮膚，也應努力成就一顆善

美、清淨的心，努力證悟阿拉漢果。若能效法蘇菩帝尊者與

馬哈咖吒那尊者，你會成功的。這就是業的運作。

745 《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197 Etadaggavaggo)。義註解
釋，佛陀宣佈馬哈咖吒那尊者獲此榮銜是基於他詳說的以下諸
經：1)《中部‧蜜丸經》(M.1.2.8 Madhupiṇḍika-suttaṃ)，2)《中
部‧馬哈咖吒那一夜賢者經》(M.3.4.3 Mahākaccānabhaddekaratta- 
s u t t a ṃ ) ， 3 ) 《經集‧彼岸道品》 ( S u N . 5 . 9 8 2 - 1 1 5 5 
Pārāyanava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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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法句》中說 746：

“不放逸(appamāda)是不死道，放逸(pamāda)是死亡之道；
不放逸之人不死，放逸之人如已死。”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七種。

心懷嫉妒

“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心懷嫉妒，對他人的利

得、恭敬、尊重、尊敬、禮拜、敬奉感到嫉妒、厭惡、妒忌。

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苦界、惡趣、

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

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無威勢 747。年輕人，

這就是導致無威勢之道，即：心懷嫉妒，對他人的利得、恭敬、

尊重、尊敬、禮拜、敬奉感到嫉妒、厭惡、妒忌。”

嫉妒會造成許多社會問題 247。若男人或女人不能控制自

己的嫉妒與厭惡，他們不做應做之事而做不應做之事，他們

不會依照佛法來行事。

 ●嫉妒的帝思尊者

關於嫉妒導致再生於地獄及再生為人時無威勢，羅沙

咖帝思尊者 (Losakatissa)是個合適的例子 748，我們在探討趣

失壞 (gati-vipatti)時曾簡略提到他 749。在咖沙巴佛的教法時

746 《法句‧不放逸品》(DhP.2.21 Appamādavaggo)。
747 佛陀對瑪莉咖王后(Mallikā，末利)也曾作類似開示，見“瑪莉咖

王后”，p.297。
748 《本生義註‧羅沙咖本生註釋》(JA.1.1.41 Losakajātakavaṇṇanā)。
749 見“趣失壞令不善業得以成熟”，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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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750，他是一名比庫，住在他的主要護持者——一位富翁所

擁有的居所中。有一天，來了一位阿拉漢，富翁傾心於這位

阿拉漢的威儀，便邀請他留在住處，並許諾護持他，阿拉漢

答應留了下來。

當晚，富翁為新來的比庫送來鮮花和妙香等等，聽他開

示佛法後，畢恭畢敬地離去，他還邀請兩位比庫隔天到他家

應供。羅沙咖帝思尊者見到這位阿拉漢獲得如此厚待，十分

嫉妒。

次日，帝思尊者不想讓阿拉漢去用餐，於是他只用指甲

輕觸了一下鐘，便獨自前往富翁家。其實這位阿拉漢早已知

曉帝思尊者的心思，在黎明時分就離開了住處。當富翁問到

另一位比庫在何處時，帝思尊者說，他是一名懶惰的比庫，

一無是處。待尊者用膳後，富翁洗淨他的缽，重新裝滿食物，

並請羅沙咖帝思尊者帶給另一位比庫。然而，在返途中，羅

沙咖帝思尊者卻把食物倒進了坑裏，並從一處剛燒過的地裏

取來灰燼蓋在上面。這嫉妒的行為是不善業。

回到住處後，羅沙咖帝思尊者發現那位阿拉漢早已離去。

他萬分懊悔，不久就死了。命終時，“ 嫉妒業 ” 作為近死業

帶來地獄的結生。這意味著兩萬年來，他作為比庫所造下的

所有善業都被自己的嫉妒業所中止，無法帶來果報。一旦他

墮入地獄，許多具同一性的嫉妒業又作為支持業加劇並延長

其地獄之苦。

750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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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最終逃離地獄時，其他嫉妒業又成熟為在隨後某生

被體驗的不善令生業。由於趣失壞 751，他連續五百生為亞卡，

每一生都吃不飽；又連續五百生為狗，同樣吃不飽。而且他

不僅每一生都吃不飽，在其他方面也吃盡苦頭。各位請看，

這就是業的運作！

終於，在他的最後一生，他在咖沙巴佛教法時期造下的

善業遇到合適的因緣而得以成熟，其中之一作為令生業帶來

了人的結生，但它們仍被他的嫉妒業所中止。怎麼中止的呢？

在我們佛陀的教法時期，他再生為果達喇村中一名漁

夫的兒子，取名為羅沙咖帝思。從他入胎那天起，村裏的每

個人都遭遇各種困境。他們找出原因後，就把羅沙咖一家趕

走了。羅沙咖一能走路，他母親就把一個破碗塞到他手裏，

讓他去乞討。還是一個小孩子，他就到處流浪，無人照看，

猶如烏鴉一般拾取少許剩飯為生。在他七歲的時候，一天，

沙利子尊者見到他而心生憐憫，剃度他出家成為沙馬內拉

(sāmaṇera，沙彌 )。但羅沙咖帝思尊者總是很不走運，不管

去哪兒托缽，他都只能獲得一丁點兒食物。在那一生中，他

依舊吃不上一頓像樣的飲食。盡管如此，他努力修習增上三

學，並最終證得了阿拉漢果。為什麼？在咖沙巴佛的教法時

期，他修行兩萬年，已經累積了足夠的巴拉密以證悟阿拉漢

果。然而，即便作為一位阿拉漢，他仍舊不曾獲得一餐像樣

的飲食。當人們把食物放入他的缽中，食物就消失了——他

的巴拉密帶來他所接受的供食，但是他的嫉妒業中止它們，

751 見“趣失壞令不善業得以成熟”，p.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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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就消失了。原因是他［過去］出於嫉妒，扔掉了供養給

一位阿拉漢的缽食，對那位阿拉漢的利得，對他得到那位富

翁的恭敬、尊重、尊敬、禮拜、敬奉，羅沙咖帝思尊者感到

嫉妒和厭惡。

一天，沙利子尊者預見到羅沙咖帝思尊者將於當晚般涅

槃。他決定要確保羅沙咖帝思尊者在他的最後一天吃上像樣

的一餐。他帶著羅沙咖尊者一同進入沙瓦提城托缽，然而竟

然沒有人留意到他們。於是，他讓羅沙咖尊者先回寺院等著，

他獨自去托缽。接受食物後，他讓人把食物帶回寺院給羅沙

咖尊者。但他們居然自己吃光了所有的食物，羅沙咖尊者還

是沒有得到食物。待沙利子尊者發現時，已經過午，而比庫

不得在下午吃常規的食物。於是沙利子尊者前往王宮，獲得

一缽由酥油、蜂蜜、糖和油製成的四甜品 (catu-madhura)752後

返回寺院。為了防止食物再次消失，他端著缽，讓羅沙咖尊

者從他捧著的缽內取食。由於沙利子尊者的悲憫和努力，那

天是羅沙咖尊者一生中的第一次飽腹。當晚，他般涅槃了——

無餘滅盡。

由於嫉妒業的影響力，羅沙咖每一生都無威勢。這嫉妒

業作為令生業帶來惡趣的結生，又成熟為支持業讓他在惡趣

的每一生都食不果腹。終於，當一個善業作為令生業帶來人

的結生，善業又成熟並帶來得到食物的機會時，他的嫉妒業

752 四甜品：比庫依律不得過午進食，但為治病故，他們可服用這四

種。這也適用於沙馬內拉，以及持八戒、九戒或十戒的戒尼和居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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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作為毀壞業使食物 “ 莫名其妙 ” 地消失了。然而最後，他

過去生與今生的巴拉密成熟——他的止與觀之業成熟，他證

得了阿拉漢果。成為阿拉漢後不久他就般涅槃了。［阿拉漢

道之］業中止了所有能帶來再生的業，於般涅槃時所有身心

之苦皆滅盡無餘，再無後有。後來，在他的遺骨處建起了一

座塔廟。

這就是業的運作。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

帶束縛經》中反復強調 753：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八種。

無嫉妒心

“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無嫉妒心，對他人的

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禮拜、敬奉不嫉妒、不厭惡、不

妒忌。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善趣、

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來到

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有大威勢。年輕人，這就是導致大

威勢之道，即：無嫉妒心，對他人的利得、恭敬、尊重、尊敬、

禮拜、敬奉不嫉妒、不厭惡、不妒忌。”

753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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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的伍盧韋喇•咖沙巴

伍盧韋喇‧咖沙巴尊者 (Uruvela Kassapa，優樓頻螺‧

迦葉 )就是不嫉妒帶來大威勢的範例，他是攜徒眾跟隨我們

佛陀出家的三個事火沙門之一。

在勝蓮花佛的教法時期 754，他是一位家主 755。有一

天，他見到佛陀宣佈獅音比庫 (Sīhaghosa)為大隨眾 (mahā-

parivārāna)第一的弟子。當聽到這位比庫獲得許多利得、恭

敬、尊重、尊敬、禮拜、敬奉時，伍盧韋喇‧咖沙巴對他不

嫉妒、不厭惡、不妒忌；相反，他為此而全身遍滿喜樂，這

就是我們所稱的 “ 隨喜 ” (muditā)。這種心態對伍盧韋喇‧

咖沙巴有大利益，助益他後來獲得更高的再生，並支助他在

最後一生證得阿拉漢果。

實際上，伍盧韋喇‧咖沙巴為這比庫感到快樂之至，因

此他也希求能在未來佛的教法時期獲得同樣的殊榮。為此，

他造下了許多善業 756：

‧藉由持守五戒而淨化其戒德；

‧供養佛陀與僧團；

‧用心記取佛語；認真、恭敬、徹底地學取法；討論聖

典、義註等其中難懂的文句；

‧修習觀禪直至行捨智。

754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755 《本行義註‧伍盧韋喇咖沙巴長老本行註釋》 (ApA.54.8 

Uruvelakassapattheraapadānavaṇṇanā)。
756 這是獲得四無礙解所必須具足的修行，亦見p.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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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們將根據緣起法則來分析這個例子。如果伍盧

韋喇‧咖沙巴明了獅音比庫是由究竟名色法組成的，那就

是有正見 (Sammā-diṭṭhi)，因為依據實相 (yathā-bhūta)，只有

究竟名色而沒有比庫、比庫尼。然而，由於無明 (avijjā)，他

視獅音尊者為一名有大隨眾的比庫。依此無明，他希望自己

能在未來佛的教法時期成為一名有大隨眾的比庫，這是對這

樣的比庫生命的渴愛 (taṇhā)。他對這樣的比庫生命一再生起

渴愛，這是執取 (upādāna)。為了達成目標，他造下了佈施、

淨化其戒、學法及修習止禪與觀禪等許多善業——善的業行

(saṅkhāra)。這些善業都是無常的，它們即生即滅，卻在他的

名色相續流中留下了業力 (kamma-satti)757。

導致持續再生共有五個過去因：

1)無明 (avijjā)；

2)愛 (taṇhā)；

3)取 (upādāna)；

4)行 (saṅkhāra)；

5)業有 (kamma-bhava)。

有些善業 (善的業行 )成熟為令生業，有些為支持業，有

些為阻礙業，它們幾乎都可作為能夠在未來生中被體驗的後

後受業。的確，他在未來生中獲得了大威勢。

在其後一期具威勢的生命中，伍盧韋喇‧咖沙巴是普思

757 業力：見腳註5，p.2；腳註56，p.24；“業力”，p.593。［輪

迴的五因之一為“業有”，如《分別‧緣起分別》(Vbh.6.234 /
BA.6.234)所說：“一切能帶來有(生命)的業為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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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Buddha Phussa，弗沙佛 )同父異母的弟弟。他們還有另外

兩個兄弟，父親是國王馬興德 (Mahinda)758。有一次，三兄弟

平息了王國邊境的動亂。作為獎賞，國王准許他們護持佛陀

與僧團三個月。那是一個有十萬比庫眾的僧團——無上的福

田。他們指派了三位大臣負責安排所有事宜 759，自己則持守

十戒，近佛聞法，一有機會就修習止與觀。

這些業產生了殊勝的果報。在許多生中，這三兄弟一時

再生為天人，一時為人。在最後一生，他們生在一個族姓為

咖沙巴的婆羅門家庭。他們學習三部吠陀，並成為螺髻事火

沙門，修習自我折磨 (atta-kilamatha)和供奉聖火，三兄弟都

各有一眾弟子相隨。

伍盧韋喇‧咖沙巴是首領，他與五百弟子住在內蘭加拉

河畔 (Nerañjarā，尼連禪河 )的伍盧韋喇。沿河往下住著他的

兄弟那地‧咖沙巴 (Nadī Kassapa，那提‧迦葉 )與三百弟

子。再往下則住著嘎亞‧咖沙巴 (Gayā Kassapa，迦耶‧迦葉 )

與兩百弟子。這三兄弟共有一千事火沙門。

證得正自覺後不久，佛陀前往伍盧韋喇‧咖沙巴處 760。

他問咖沙巴，他是否可以住在供奉聖火的房內。咖沙巴警告

他最好不要這麼做，因為房中有一條會噴煙火的凶猛惡龍

758 《增支部義註‧一集‧伍盧韋喇咖沙巴長老的故事》(AA.1.224 
Uruvelakassapattheravatthu)。

759 在果德瑪佛的教法時期，他們是賓比薩拉王(Bimbisāra，頻婆娑

羅)，家主維薩卡(Visākha，毗舍佉)和護國尊者(Raṭṭhapāla)。
760 《 律 藏 ‧ 大 品 ‧ 伍 盧 韋 喇 神 變 論 》 ( V i n . M v . 1 2 

Uruvelapāṭihāriyakat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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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āga)。無論如何，佛陀仍舊在那裏住下了。佛陀先以神通制
服了那條龍，又降伏了附近的另一條龍，咖沙巴對佛陀的神

通十分佩服。他邀請佛陀留下，並許諾每天為佛陀提供食物。

於是，佛陀在近旁的林中住了三個月。其間，佛陀多次示現

神通，咖沙巴每次都敬佩不已。但咖沙巴認為自己是阿拉漢

而佛陀則不是，因而他並未嘗試向佛陀學取任何東西。佛陀

能知曉咖沙巴的心思，他在等待合適的時機，等到咖沙巴機

緣成熟、能夠受法。

時機終於到了，佛陀告訴咖沙巴，咖沙巴既不是阿拉

漢，也不懂得成就阿拉漢之道。咖沙巴聽後十分吃驚。但由

於那時他已經對佛陀深具信心，他想，這或許是真的。於是，

他謙恭地請求隨佛出家。佛陀要他把決定告訴眾弟子，並讓

他們自行作出決定，結果他們也都決定要成為比庫。於是，

五百眾全部剪下螺髻，將頭髮連同事火用具一起扔進了內蘭

加拉河，然後出家。他們的頭髮與用具順流而下，那地‧咖

沙巴和嘎亞‧咖沙巴見到後前來詢問發生何事，然後他們與

各自的徒眾也都出家了。之後，他們隨佛陀一路巡遊至象頭

山 (Gayāsīsa)，佛陀為他們開示了《燃燒經》(Ādittasuttaṃ)761，

這一千位比庫皆證得阿拉漢果。

佛陀與剛證悟的眾阿拉漢從象頭山前往王舍城 762。在賓

比薩拉王與大眾面前，伍盧韋喇‧咖沙巴宣稱自己是佛陀的

弟子。

761 出處同上，以及《相應部‧燃燒經》(S.4.28 Ādittasuttaṃ)。
762 《 律 藏 ‧ 大 品 ‧ 賓 比 薩 拉 集 會 論 》 ( V i n . M v . 1 3 

Bimbisārasamāgamakat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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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盧韋喇‧咖沙巴因在伍盧韋喇出家而得名，以此區分

他與其他咖沙巴 763。還是事火沙門的時候，他有一千名弟子，

當他在佛陀座下出家時，他們也全都跟隨著他。以其中的悲

喇他西思尊者 (Belaṭṭhasīsa)為例，他追隨伍盧韋喇‧咖沙巴

出家成為比庫，而後成為了阿難尊者的戒師。類似地，伍盧

韋喇‧咖沙巴的許多弟子也為其他人剃度出家。這樣一來，

他的徒眾就更加多起來了。因此，當佛陀宣佈比庫中的 “ 第

一者 ” 時，他宣佈伍盧韋喇‧咖沙巴尊者為他的弟子比庫中

的 “ 大隨眾第一者 ” 764。

你想擁有大威勢嗎？如果想，你應努力做一個對他人所

得之利得、恭敬、尊重、尊敬、禮拜、敬奉不嫉妒、不厭惡

的男人或女人；你應為之歡喜，亦即我們所稱的隨喜。這就

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對蘇跋‧多迭亞之子說765：

“ 業使有情有劣與勝的分別。”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九種。

不佈施

“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不佈施食物、飲料、衣

服、車乘、花鬘、香、塗油、床、住所、燈明給沙門、婆羅門。

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苦界、惡趣、

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

763 咖沙巴是族姓，有不少比庫都是這個族姓的。
764 《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224 Etadaggavaggo)。
765 完整引文見p.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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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貧窮 766。年輕人，

這就是導致貧窮之道，即：不佈施食物、飲料、衣服、車乘、

花鬘、香、塗油、床、住所、燈明給沙門、婆羅門。”

在此，要是一個人盡管有能力佈施，卻出於吝嗇、慳吝

(macchariya)而不做佈施，乃至即便富有也不做任何佈施；這

樣的業會帶來惡趣的結生，即使他再生為人，也是貧苦之人。

 ●吝嗇的婆羅門多迭亞

如此慳吝導致不幸再生的一個佳例，正是在此與佛陀交

談的婆羅門青年蘇跋的父親。我們此前曾提到他的父親，婆

羅門多迭亞 (Todeyya)。他是高沙喇 (Kosala，憍薩羅 )巴謝那

地王 (Pasenadi，波斯匿 )的祭司，極其富有。

婆羅門多迭亞過去曾造下善業，其中之一作為令生業使

他此生具大財富。但是盡管今生非常富有，他卻極端吝嗇小

氣 767。他總是告訴兒子蘇跋，什麼東西都不要給別人。他對

蘇跋說，要像蜜蜂一滴滴採集蜂蜜，螞蟻一顆顆積土成丘，

如此來聚集財富。所以，雖然佛陀與僧團常常在沙瓦提城停

留，多迭亞卻從不曾做過任何供養。(如前所述，)由於對自

己的財產極為執著，多迭亞死後再生為狗——結生於自己家

的母狗胎中；作為狗死後，他再生於地獄。也就是說：一個

慳吝業作為令生業帶來狗的結生；而後，另一個具同一性的

慳吝業作為毀壞業中止了該令生業的果報，並產生它自己的

766 佛陀對瑪莉咖王后也曾作類似開示，見“瑪莉咖王后”，p.297。
767 像多迭亞這樣不能享受自己的財富也是佈施時吝嗇的果報，見尾

註248，p.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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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再生於地獄。

你想避免再生為狗嗎？你想避免再生於地獄嗎？如果

想，你應努力做一個不慳吝、不吝嗇、不小氣的男人或女人。

若你對自己的財產有過多的執著，也應藉由修習止與觀而努

力去除。

請記住嫉妒的羅沙咖帝思尊者，他既嫉妒又慳吝——不

願意與他人分享其護持者的恩惠。結果，盡管他得以逃離地

獄，卻每次再生為人時都一貧如洗。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反復

強調 768：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十種。

佈施

“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佈施食物、飲料、衣

服、車乘、花鬘、香、塗油、床、住所、燈明給沙門、婆羅

門 769。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善

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

768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769 這十種稱為“十佈施事” (dasa dāna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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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富有。年輕人，這就是導致富

有之道，即：佈施食物、飲料、衣服、車乘、花鬘、香、塗油、

床、住所、燈明給沙門、婆羅門。”

 ●西瓦離尊者

西瓦離尊者 (Sīvali，尸婆羅 )就是如此慷慨佈施帶來富有

的範例 770。在勝蓮花佛的教法時期 771，他決意要成為利得第

一的比庫，猶如勝蓮花佛的大弟子之一善見尊者 (Sudassana)
一般。為此，西瓦離連續七天供養佛陀及有十萬比庫眾的僧

團。此業確實有極大的果報。為什麼？

那時的人壽是十萬年，人們大都持戒並淨化其德。西瓦

離懂得，由於戒德清淨，具戒者的心願將能達成 772。為了滿

願，他供養佛陀與僧團；用心記取佛語；認真、恭敬、徹底

地學取法；討論聖典、義註等其中難懂的文句；並修習觀禪

直至行捨智。對於那些證得阿拉漢果連同四無礙解者，這是

所必須具足的修行 773。

分析西瓦離為時七天的供僧善行，我們可以看到：

‧這與戒、定、慧相應；

‧受施者是佛陀與有十萬比庫眾的僧團，這是世間無上

的福田；

770 《增支部義註‧一集‧西瓦離長老的故事》 ( A A . 1 . 2 0 7 
Sīvalittheravatthu)。

771 見“附錄二：佛陀史”，p.577。
772 引文見p.426。
773 四無礙解：見腳註683，p.412。關於獲得四無礙解所必須具足的

修行，見p.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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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施物是如法所得；

‧西瓦離的心在佈施前、佈施時與佈施後都歡喜、明

淨、無染，他也不求佛陀與僧團的任何回報；

‧由於西瓦離已修習觀禪，他了知緣起，亦即，他深信

此業具大果報248。

由於上述原因，他的佈施具大美德而必定能使他滿願。

因此，勝蓮花佛預言，在果德瑪佛的教法時期，西瓦離將成

為利得第一的比庫。

在最高見佛的教法時期 774，西瓦離是國王瓦盧那

(Varuṇa)775。佛陀般涅槃 (無餘滅盡 )後，西瓦離對菩提樹

作廣大供養。後來，他在菩提樹下命終，並再生於化樂天

(Nimmānaratī，尼摩羅天 )249。他曾三十四次在人間為國王，

名為蘇拔胡 (Subāhu)。

在維巴西佛的教法時期，西瓦離是一位家主，住在般荼

城附近 776。一次，市民與國王競賽，看哪一方供養給佛陀與

六萬比庫眾的食物最勝妙。當時，西瓦離供養了蜂蜜、乳酪

與糖，讓全部受施者都食用飽足。他對佛陀說：“ 世尊，以

此發願我不希求其他果報，只願我也能在未來佛的教法時期

成為 ‘ 利得第一者 ’ (就如您的第一者比庫那樣 )。”

774 見“附錄二：佛陀史”，p.577。
775 《長老偈義註‧西瓦離長老偈註釋》 ( T G A . 1 . 1 . 6 . 1 0 

Sīvalittheragāthāvaṇṇanā)。
776 《增支部義註‧一集‧西瓦離長老的故事》 ( A A . 1 . 2 0 7 

Sīvalitthera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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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佛陀的教法時期，他生在離車族 (Licchavi)的馬

哈離 (Mahāli)家。他的母親是果離亞 (Koliya，拘利族 )國王

之女，名為蘇巴瓦薩 (Suppavāsā)。生在如此富有的家庭，這

是一個後後受業成熟為強大的令生業所帶來的果報。然而，

此善業［的果報］卻被一個不善業所阻礙。怎麼回事呢？西

瓦離在母胎中長達七年七個月 777。分娩時，他母親七天才把

他生下來。她以為自己快要死了，便請丈夫以她的名義前去

禮敬佛陀。佛陀說：

“ 願果離亞之女蘇巴瓦薩快樂。願她舒適地生下一個健康

的男孩。”

佛陀的話一出口，蘇巴瓦薩就生下了一個健康的男孩，

他就是西瓦離。之後，她一連七天供養佛陀與僧團。

由於得到善後後受業的支助，西瓦離一出生就稟賦非凡。

在他出生那天，沙利子尊者跟他交談，並經他母親允許，為

他剃度出家 778。西瓦離的禪修業處是他住胎七年所承受之苦。

在剃頭時，隨著第一縷頭髮的掉落，他證得入流道果；隨著

第二縷頭髮的掉落，他證得一來道果；隨著第三縷頭髮的掉

落，他證得不來道果 250。出家後，他前往一處偏僻小屋住下，

再次以住胎七年之苦為禪修業處，修習觀禪，並成為具四無

礙解的阿拉漢 779。這歸因於他的巴拉密：他在過去諸佛教法

777 《法句義註‧西瓦離長老的故事》(DhPA.26.32 Sīvalittheravatthu)。
778 《 本 行 義 註 ‧ 西 瓦 離 長 老 本 行 註 釋 》 ( A p A . 5 5 . 3 

Sīvalittheraapadānavaṇṇanā)。
779 四無礙解：見腳註683，p.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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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已修習止與觀直至行捨智 780。

我們剛剛說到，西瓦離在母胎中七年，然後他母親分娩

時七天才把他生下來，這對他和他母親都是極大的痛苦，是

過去的不善後後受業成熟為阻礙業所致。

曾經，我們的菩薩是巴拉納西的國王。當時，高沙喇的

國王向菩薩發動戰爭 781。他殺死菩薩，並霸占了王后，但菩

薩的兒子卻從下水道逃脫了。後來，王子帶著大軍捲土重來，

準備開戰。他母親得知他的計劃後，送信給他說應當圍城。

七天後，市民抓住高沙喇的國王，砍下他的頭送交王子。

這位王子的名色相續後來成為了我們佛陀時代人們所稱

的西瓦離，他當時的母親就是他現在的母親。他們的 “ 圍城

業 ” 就是延長西瓦離住胎與出胎時間的阻礙業。

佛陀為眾比庫講述了這個故事，以此說明為什麼蘇巴瓦

薩懷胎的時間持續了那麼長。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

二皮帶束縛經》中反復強調 782：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780 行捨智：見p.170。
781 《 本 生 義 註 ‧ 不 悅 色 本 生 註 釋 》 ( J A . 1 . 1 . 1 0 0 

Asātarūpajātakavaṇṇanā)。
782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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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西瓦離尊者被佛陀宣佈為利得第一的比庫783。有

一次，佛陀去看望堅木林住者雷瓦德(Khadiravaniya Revata，

堅木林住者離婆多)——沙利子尊者最小的弟弟。因為路途艱

苦、食物難得，佛陀便帶上西瓦離尊者同去。由於西瓦離尊

者“慷慨佈施善業”的支助，每個人都得到了充足的食物784。

另有一次，為了測試自己的福德，西瓦離尊者帶著五百

名比庫前往喜馬拉雅山 785，諸天人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食物。

在香醉山 (Gandha-mādana)，一位名為龍授 (Nāgadatta)的天

人連續七天供養他們乳粥。西瓦離能源源不斷地得到食物供

養是他往昔慷慨佈施業的果報——該業成熟為在某未來生被

體驗的善支持業。這就是業的運作。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十一種。

傲慢、過慢

“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傲慢、過慢，不禮敬應

禮敬者，不起迎應起迎者，不讓座給應讓座者，不讓路給應

讓路者，不恭敬應恭敬者，不尊重應尊重者，不尊敬應尊敬

者，不敬奉應敬奉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

終後，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

783 《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207 Etadaggavaggo)。
784 《法句義註‧堅木林住者雷瓦德長老的故事》 ( D h PA . 7 . 8 

Khadiravaniyarevatattheravatthu)。
785 《增支部義註‧一集‧西瓦離長老的故事》 A A . 1 . 2 0 7 

Sīval i t theravat thu)，《長老偈義註‧西瓦離長老偈註釋》

(TGA.1.1.6.10 Sīvalittheragāthāvaṇṇanā)和《本行義註‧西瓦離長

老本行註釋》(ApA.55.3 Sīvalittheraapadān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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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

論生在何處皆出身下賤。年輕人，這就是導致出身下賤之道，

即：傲慢、過慢，不禮敬應禮敬者，不起迎應起迎者，不讓

座給應讓座者，不讓路給應讓路者，不恭敬應恭敬者，不尊

重應尊重者，不尊敬應尊敬者，不敬奉應敬奉者。”

那麼，誰應受到恭敬、尊重、尊敬、敬奉呢？年長者和

勝己者，其中以正自覺佛、獨覺佛 (Paccekabuddha，辟支佛 )

和聖弟子 (Ariya-sāvaka)786居首。對於在家人而言，年長者和

勝己者也包括父母、沙門、婆羅門及族中長輩 251。

 ●拾荒者蘇尼德
關於如此傲慢導致再生於地獄及作為人時出身下賤，蘇

尼德尊者 (Sunīta)是一個合適的例子。在某過去生，有一次
他遇到一位獨覺佛在村中托缽。看見獨覺佛後，他輕蔑地對

他說話，並指責他的生活方式。他說：“ 你跟其他人一樣有

手有腳，應當像別人那樣幹活謀生。如果沒有一技之長，你

也應該用桶收集廢物、垃圾來養活自己。”

蘇尼德不禮敬應禮敬者，不尊重、不尊敬、不恭敬應尊

重、尊敬、恭敬者，反而以輕蔑的話語來對待這樣的人——

一位獨覺佛。他因此造下了大量不善業，它們有些成熟為令

生業，有些為阻礙業。在他命終時，一個這樣的令生業確實

帶來了地獄的結生。由此可見，人們在輪迴中流轉時，不禮

敬、不尊重、不尊敬、不恭敬那些應受此禮遇的人是多麼地

危險！

786 見《小業分別經》的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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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尼德終於逃離地獄，再度結生為人時，他許多生都

再生於最低等種姓的家庭——每一生都出生在撿破爛的人家

中。“ 輕視獨覺佛之業 ” 成熟為阻礙業，令他作為人時生生

都倒楣。他每一生都拾荒過活，用桶收集廢物、垃圾，在窮

困潦倒中掙扎。他過去如何看待那位獨覺佛，如今人們也那

樣看待他，人們嫌惡他，輕蔑地對待他。他不得不謙卑、忍

耐地恭敬、尊重、尊敬、禮敬每一個人，不論老幼，因為他

的生計仰仗於他們的善心與憐憫。

儘管如此，蘇尼德也為證悟阿拉漢果累積了充足的善業

與巴拉密。當它們成熟時，其中之一作為令生業使他在我們

佛陀的教法時期再生為人。

在我們佛陀的時代，他再次結生在王舍城一個拾荒者的

家中。同樣地，人們嫌惡他，輕蔑地對待他。直到有一天，

佛陀看到蘇尼德已經累積了成為阿拉漢的充足巴拉密。於是，

在黎明時分，佛陀帶著五百位比庫走過蘇尼德正在清掃的街

道。見到佛陀，蘇尼德內心充滿了喜悅與敬畏。由於無法離

開［給佛陀讓路］，他只好站在那裡後背緊貼著牆，雙手合

十禮敬。

佛陀走近他，問他是否願意成為一名比庫，聲音柔和親

切。蘇尼德非常喜悅，表示同意，於是佛陀以如下話語而度

他出家：

“ 來吧！比庫 (Ehi bhikkhu! 善來比丘 )，法已善說，行梵

行以完全作苦之終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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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佛陀帶著蘇尼德尊者回到寺院，教導他禪修業處。

蘇尼德尊者培育起八定及五神通 (abhiññā)，並通過修觀而證

得第六種神通——漏盡通，成為了阿拉漢 787。此後，許多梵

天人、天人與人都前來禮敬他，他教導他們自己的證悟之道。

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果咖離經》中說 788：

“ 出生之人，斧生口中，

愚人說惡，還砍自己。”

 ●理髮匠伍巴離

關於不尊重［應尊重者］導致出身下賤，伍巴離尊者

(Upāli，優婆離 )是另一個佳例。在勝蓮花佛的教法時期 789，

伍巴離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婆羅門，名為善生 (Sujāta)。他住在
鵝城 (Haṃsāvatī)，那裏也是勝蓮花佛的出生地 790。有一次，

佛陀來到鵝城看望父親剎帝利阿難 (Ānanda)，並為他說法。
當時，善生見到沙門蘇難德 (Sunanda，蘇難陀 )連續七天為
佛陀撐起鮮花做成的華蓋。他也聽到佛陀預言，在果德瑪佛

的教法時期，蘇難德將成為有大名聲的本那‧滿答尼子尊者

(Puṇṇa Mantāṇiputta，富樓那‧滿慈子 )791。於是，善生生起

787 八定：四種色界禪那和四種無色界禪那。神通：見腳註239，p.124。
788 腳註716，p.429。
789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790 《本行‧伍巴離長老本行》(Ap.1.441-595 Upālittheraapadānaṃ)。
791 本那‧滿答尼子尊者：果德瑪佛陀宣佈他為“說法(Dhammakathika)

第一者”(《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196 Etadaggavaggo>)。他在

《中部‧轉車經》(M.1.3.4 Rathavinīta-suttaṃ)中向沙利子尊者解釋，

阿拉漢之道即次第相續的七種清淨。《清淨道論》也是依此展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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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想見未來佛果德瑪的願望。當他聽到勝蓮花佛宣佈比庫巴

帝咖 (Pātika)為 “ 持律 (vinaya-dhāra)第一者 ” 時，他發願要

在果德瑪佛的教法時期獲得同樣的殊榮。

為了達成心願，他向佛陀與僧團行廣大佈施，並特別

花費巨資讓人建造了一座名為 “ 善美 ” (Sobhana)的精舍。
除了佈施，善生亦用心記取佛語；認真、恭敬、徹底地學取

法；討論聖典、義註等其中難懂的文句；修習觀禪直至行捨

智 792。

然而在兩劫之前，作為剎帝利之子蘇難德 (Sunanda)的
他，卻造下了一件嚴重的不善業。一天，他正騎著象往公園

去，途中遇到了獨覺佛迭瓦喇 (Devala)。由於自己出身高貴
而心生傲慢，他對獨覺佛出言不遜。他隨即感到全身高熱。

後來，在大群隨從的陪伴下，他前往謁見獨覺佛並請求原諒，

直到那時高熱才退去。在他的最後一生，這 “ 無禮業 ” 成熟

為阻礙業，致使他的善令生業雖然帶來了人界的結生卻出身

低賤。他生在咖畢喇瓦土城 (Kapilavatthu，迦毗羅衛城 )一個
理髮匠家庭，為釋迦王子們服務。

佛陀離開咖畢喇瓦土城後，住在阿奴畢亞 (Anupiya)的
芒果園。在那裏，有許多釋迦族的年輕男子前來出家成為比

庫 793，其中包括六位釋迦王子：跋地亞 (Bhaddiya)794、阿奴盧

792 這是獲得四無礙解所必須具足的修行，見p.438。
793 《 律 藏 ‧ 小 品 ‧ 六 釋 迦 人 出 家 論 》 ( V i n . C v . 3 3 1 

Chasakyapabbajjākathā)和《法句義註‧迭瓦達德的故事》
(DhPA.1.12 Devadattavatthu)。

794 跋地亞王子的故事隨後就會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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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Anuruddha，阿那律 )、阿難 (Ānanda)、跋穀 (Bhagu)、金
比喇 (Kimbila，金毗羅 )和迭瓦達德 (Devadatta，提婆達多 )。
當時，伍巴離陪著王子們一道去，然後他們將所有的貴重物

品都留給了他。但他意識到，如果他帶著這些珍寶回到咖畢

喇瓦土城，其他釋迦人可能會認為他已經殺害了諸王子。於

是他將珍寶留在林中，趕上眾王子一道去出家。在出家時，

王子們請求佛陀先剃度伍巴離，藉此令他們放下傲慢。

作為比庫，伍巴離尊者向佛陀請求禪修業處，以便前往

林野獨住 795；但佛陀卻拒絕讓他離開。佛陀解釋，在林野伍

巴離尊者只能學得禪修，而與僧眾共住、親近佛陀，他卻能

學得［更多］法。於是伍巴離尊者留下，隨佛修行與學法。

當機緣成熟時，他即證得阿拉漢果及四無礙解 796。佛陀親自

教導伍巴離尊者完整的《律藏》——比庫律與比庫尼律。作

為比庫，伍巴離尊者獲得了巨大的殊榮，他被佛陀宣佈為持

律第一的比庫 797。在王舍城舉行的第一次結集中，正如阿難

尊者是法的誦出者，伍巴離尊者則是律的誦出者 798，所有涉

及律的問題都由他來決定。這就是業的運作 799。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對蘇跋‧多迭亞之子說：

“ 業使有情有劣與勝的分別。”

795 《增支部義註‧一集‧伍巴離長老的故事》 ( A A . 1 . 2 2 8 
Upālittheravatthu)，以及《本行義註》《長老偈義註》。

796 四無礙解：見腳註683，p.412。
797 《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228 Etadaggavaggo)。
798 《律藏‧小品‧結集的起因》(Vin.Cv.439 Saṅgītinidānaṃ)。
799 如此不尊重年長者和勝己者的類似例子，見“婢女庫竹答拉”，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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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十二種。

不傲慢、不過慢

“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不傲慢、不過慢，

禮敬應禮敬者，起迎應起迎者，讓座給應讓座者，讓路給應

讓路者，恭敬應恭敬者，尊重應尊重者，尊敬應尊敬者，敬

奉應敬奉者。他如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

生到善趣、天界。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界，

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出身高貴。年輕人，這就

是導致出身高貴之道，即：不傲慢、不過慢，禮敬應禮敬者，

起迎應起迎者，讓座給應讓座者，讓路給應讓路者，恭敬應

恭敬者，尊重應尊重者，尊敬應尊敬者，敬奉應敬奉者。”

 ●出身高貴的跋地亞尊者

關於禮敬、恭敬、尊重、敬奉那些應受此禮遇的人帶

來出身高貴，跋地亞尊者就是範例。他的母親是咖厘果塔

(Kāḷigodhā)——最高貴的釋迦女子，這也是為什麼他亦被稱

為咖厘果塔子‧跋地亞 (Kāḷigodhāputta Bhaddiya)的原因。

佛陀宣佈他為比庫中 “ 高等家族 (uccā-kulika)第一者 ” 800。

早在勝蓮花佛 801的教法時期，他就發願要獲此殊榮 802。

當時，他生在一個大富之家。在那一生，他供養食物和其他

必需品給佛陀與僧團，總是禮敬佛陀與僧團，恭敬、尊重、

800 《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193 Etadaggavaggo)。
801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802 《本行‧咖厘果塔子跋地亞長老本行》 ( A p . 5 . 5 4 - 6 9  

Kāḷigodhāputtabhaddiyattheraapadān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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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敬奉佛陀與僧團。此外，他也用心記取佛語；認真、

恭敬、徹底地學取法；討論聖典、義註等其中難懂的文句；

修習觀禪直至行捨智 803。

在咖沙巴佛與果德瑪佛之間的時期，有一生他是巴拉納

西的一位家主 804。他聽說諸獨覺佛在恒河岸邊用餐，便讓人

做了七個石座，放在河邊供他們使用。以此方式，他恭敬、

尊重、尊敬、敬奉諸獨覺佛，而且這也可算是讓座給應讓座

者。在後來帶給他高貴出身的許多善業中，這只是其中的一

件。

在最後一生，他出生於咖畢喇瓦土城釋迦王族的一個執

政家族。跋地亞自己統治著一個釋迦封邑，那時阿奴盧塔是

他的好朋友。當阿奴盧塔請求母親允許他成為比庫的時候，

她說，只有跋地亞也成為比庫，她才會答應他。結果，阿奴

盧塔成功地說服了跋地亞在七天之內放棄王族生活 805。據說，

跋地亞在出家後的第一個雨安居就成為了具三明 (tevijjā)806的

阿拉漢 807。

證得阿拉漢果後不久，在偏僻處的樹下享受涅槃之樂時，

跋地亞尊者常常會歡呼 808：“ 太快樂了！太快樂了！ ”

803 這是獲得四無礙解所必須具足的修行，亦見p.438。
804 出處同腳註802，以及《長老偈義註‧咖厘果塔子跋地亞長老偈

註釋》(TGA.2.16.7 Kāḷigodhāputtabhaddiyattheragāthāvaṇṇanā)。
805 跋地亞是將所有貴重物品都交給了自己的理髮匠伍巴離的六位釋

迦王子之一。見“理髮匠伍巴離”，p.460。
806 《 律 藏 ‧ 小 品 ‧ 六 釋 迦 人 出 家 論 》 ( V i n . C v . 3 3 1 

Chasakyapabbajjākathā)。三明：見腳註239，p.124。
807 出處同上。
808 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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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伴比庫們以為，他正追憶過去在宮中當王子的時

光，便將此事報告佛陀。但跋地亞尊者向佛陀解釋，做國王

時，即便王宮內外守衛森嚴，他仍不免時刻感到害怕焦慮，

如今拋棄了一切，他卻無憂無懼。

由於過去的善業，跋地亞曾五百生為國王，並在此最後

一生獲得殊榮。盡管有其他人在王族中等級更高於他，佛陀

仍宣佈他為比庫中 “ 高等家族第一者 ”，這是因為他是最高

貴的釋迦女子所生，又因為他拋棄了王位，還因為他曾連續

五百生為國王 809。

你想出身高貴嗎？如果想，你應努力做一個不傲慢、不

過慢的男人或女人。如果你想出身高貴：

‧你應當禮敬應禮敬者；

‧你應當起迎應起迎者；

‧你應當讓座給應讓座者；

‧你應當讓路給應讓路者；

‧你應當恭敬、尊重、尊敬、敬奉應恭敬、尊重、尊敬、敬

奉者。

［那麼，誰應受到恭敬、尊重、尊敬、敬奉呢？］年長

者和勝己者 810，其中以正自覺佛、獨覺佛和聖弟子 252居首。

對於在家人而言，年長者和勝己者也包括自己的父母、沙門、

婆羅門及族中長輩 811。

809 《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193 Etadaggavaggo)。
810 見《小業分別經》的義註。
811 關於未來人們如何看待不恭敬年長者和勝己者的人，佛陀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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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不要忘記，傲慢與過慢都是煩惱，煩惱不會帶來出身

高貴，它們只會帶來出身下賤。這就是業的運作。正因為業

如此運作，佛陀對蘇跋說：

“ 業使有情有劣與勝的分別。”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十三種。

不請問

“ 在此，年輕人，有些女人或男人親近沙門或婆羅門後，

不請問：‘ 尊者，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什麼是有罪？什麼

是無罪 253？什麼應親近？什麼不應親近？做什麼使我有長久

的不利、痛苦？又做什麼使我有長久的利益、快樂？ ’ 他如

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苦界、惡趣、

墮處、地獄。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苦界、惡趣、墮處、

地獄，而是來到人界，則無論生在何處皆愚蠢 812。年輕人，

這就是導致愚蠢之道，即：親近沙門或婆羅門後，不請問：‘尊

者，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什麼是有罪？什麼是無罪？什

麼應親近？什麼不應親近？做什麼使我有長久的不利、痛苦？

又做什麼使我有長久的利益、快樂？ ’”

在此，人們並非因為不請問何為善行而再生於惡趣；而

是因為造下了惡行而再生於惡趣。他這麼做是由於愚蠢，由

於不知道惡行與善行的區別，不知道惡行與善行的果報。而

他對這些事情無知，是由於他未能對此進行詢問探究。這樣

見尾註251，p.482。
812 愚蠢：巴利為duppañño，即惡慧或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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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他不知道何為善行，而造下與法相悖的惡行。亦即，

他造下能成熟為不善令生業的惡業，這將帶來不可意的果報；

或造下能成熟為不善毀壞業或不善阻礙業的惡業，這將中止

或對抗善業的可意果報。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佛陀為蘇跋開示的這第十三

種實際上涵括了我們至此所討論的全部不善行：殺生、不與

取、欲邪行、飲用穀酒或花果酒等諸酒類、虛妄語、離間語、

粗惡語、雜穢語、貪婪、瞋怒及持邪見。我們因為愚蠢，因

為不知道它們是惡的，因為對業的運作無信或無知，才會造

作所有這些惡行。

毫無疑問，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講過的，凡是關於人們所

做不善、所做有罪、所做不應做、所做帶給自己長久的不利

與痛苦，這樣的例子在此全都適用。我們討論過：

‧馬哈摩嘎喇那尊者壽命被縮減：他因過去生試圖打死

雙親而長久墮入地獄。其後，他許多生都被打死，甚

至到最後一生也是如此。

‧亞卡難德：他因猛擊沙利子尊者的頭部，而被大地吞

沒並再生於地獄。

‧身體腐爛的帝思尊者的惡疾：在某過去生，他把許多

鳥兒的翅膀與腿折斷以防止它們逃脫，為此他墮入地

獄很長時間。後來，他再生為人並出家為比庫，卻全

身長滿癤瘡且骨頭碎裂。

‧五醜的醜陋：在某過去生她對一位獨覺佛怒目相向，

因而生來醜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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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巴佈塔的醜陋：他某過去生曾是富家之子，因辱罵

一位獨覺佛而長久墮入地獄。在我們佛陀的教法時

期，他再生為人，卻是一個可憐的痲瘋病人。

‧羅沙咖帝思尊者的無威勢：在某過去生，他無法控制

自己對一位阿拉漢的嫉妒，而扔掉了那位阿拉漢的缽

食，他因此長久墮入地獄；其後的每一生，他總是食

不果腹，屢遭困厄；乃至在最後一生，他成為比庫並

證得阿拉漢果之後，也未曾親自托得足夠的食物。

‧蘇跋的父親，富有婆羅門多迭亞的困苦：他極端吝

嗇，從不佈施，因此結生為狗，其後又再生於地獄。

‧蘇尼德尊者出身下賤：他過去生亦曾無禮地對待一位

獨覺佛，並因此再生於地獄；後來當他再生為人時，

屢屢生於最低等的種姓，成為拾荒者。

‧伍巴離尊者出身下賤：他過去生也對一位獨覺佛出言

不遜，因此當他在我們佛陀的教法時期再生為人時，

他出生在一個理髮匠家中。

所有這些人都是因為愚蠢而造下惡行。

 ●愚蠢的善覺王

對此，我們還可以展示一個例子，愚蠢的釋迦善覺王

(Suppabuddha)。他是佛陀的母親馬雅王后 (Mahāmāyā，摩訶

摩耶 )的兄弟，也是亞壽塔拉 (Yasodharā，耶輸陀羅 )和迭瓦

達德的父親。亞壽塔拉是悉達多太子之妻。

善覺王生於王族。如前所述，佛陀說，導致出身高貴之

道是不傲慢、不過慢，恭敬、尊重、尊敬、敬奉應受此禮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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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善覺王過去曾造下類似的善業，

其中之一作為令生業使他生於王族。然而，在他那一生結束

時，該善令生業［的果報］卻被一個不善業所中止，並帶來

了地獄的結生。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善覺王因兩件事對佛陀懷恨在心 813。一件是因為他的女

兒亞壽塔拉公主，她是悉達多太子之妻，而悉達多太子卻為

了成佛而離別妻兒，出家修行。另一件是因為他的兒子迭瓦

達德，當迭瓦達德萌生了想領導僧團的欲望時，佛陀讓人在

城中宣佈，迭瓦達德跟他和僧團無關。

一天，善覺王決定在佛陀托缽途中攔路搗亂，他在佛陀

受邀應供的路上坐下喝酒。當佛陀與僧眾到達時，比庫們告

訴善覺導師來了，善覺卻拒絕為佛陀讓路。比庫們數次告訴

他，每一次他都回絕而不肯為佛陀讓路。

善覺王為什麼要做這不善業呢？因為他不知道這是不善

的。為什麼他不知道呢？因為他從未親近任何沙門、婆羅門，

辨明何謂不善與善，何謂有罪與無罪，做什麼會給自己帶來

不利與痛苦，又做什麼會給自己帶來利益與快樂。善覺王不

曾為此付出過一丁點兒努力，其結果就是愚蠢。由於愚蠢，

他拒絕讓路給一位正自覺佛陀，他拒絕恭敬、尊重、尊敬、

敬奉佛陀。由於愚蠢，他造下了大量不善業。

佛陀於是折返，在返回途中，佛陀露出了微笑。阿難尊

813 《 法 句 義 註 ‧ 釋 迦 善 覺 的 故 事 》 ( D h P A . 9 . 1 2 
Suppabuddhasakya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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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問佛陀為什麼露出微笑，佛陀說，七天之內善覺將被大地

吞沒，就在他宮殿上樓處的樓梯口。善覺派人去打聽佛陀會

說些什麼，那人聽到佛陀所言，便馬上報告了善覺。善覺決

心要證明佛陀是錯的。他讓人把他所有的個人物品都搬到了

殿樓的頂層——第七層，然後叫人移除樓梯，鎖上所有的門，

並且每層安排兩名力士把守。他吩咐他們，如果他要下樓，

他們應當要他回去。

在善覺阻擋佛陀之路後的第七天，他的御馬從馬廄中逃

脫了，而能制伏那匹馬的只有善覺。於是，他向門口走去。

此時，所有的門都自己打開了，樓梯回到原處，守衛將他扔

下樓梯，從頂層直落到底層。在樓梯口，他被大地吞沒而再

生於無間地獄。本來某個善業作為令生業帶給了他人類的結

生並維持他作為人的生命，如今該善業［的果報］被他的不

善業所中止，這不善業就是他拒絕讓路給應讓路者。在此，

這是一位正自覺佛陀——一切有情中德行最高者。這不善業

也帶來了它自己的果報——再生於地獄。

對此我們要清楚，善覺王再生於地獄並非佛陀的任何行

為所致 254。佛陀沒有出於惡意而露出微笑，他也不樂見善覺

受苦。佛陀露出微笑是因為他看到不論善覺怎麼做，他的業

必定會帶來果報。果報的到來完全是善覺所造不善業之力所

致。這就是業的運作。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

帶束縛經》中反復強調 814：

814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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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接下來，請聽佛陀向蘇跋開示第十四種。

請問

“ 在此，年輕人，又有些女人或男人親近沙門或婆羅門

後，請問：‘ 尊者，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什麼是有罪？什

麼是無罪？什麼應親近？什麼不應親近？做什麼使我有長久

的不利、痛苦？又做什麼使我有長久的利益、快樂？ ’ 他如

此完成、如此受持該業，身壞命終後，投生到善趣、天界。

假如身壞命終後並沒有投生到善趣、天界，而是來到人界，

則無論生在何處皆有大智慧。年輕人，這就是導致大智慧之

道，即：親近沙門或婆羅門後，請問：‘ 尊者，什麼是善？什

麼是不善？什麼是有罪？什麼是無罪？什麼應親近？什麼不

應親近？做什麼使我有長久的不利、痛苦？又做什麼使我有

長久的利益、快樂？ ’”

在此同樣，人們並非因為請問何為善行而再生於善趣；

而是因為造下了善行而再生於善趣。他這麼做是由於智慧，

由於知道惡行與善行的區別，知道惡行與善行的果報。而他

知道這些，是由於他對此已進行詢問探究。這樣一來，他知

道何為善行，並如法地造作善行。亦即，他造下能成熟為善

令生業的善業，這將帶來可意的果報；或造下能成熟為善毀

壞業或善阻礙業的善業，這將中止或對抗惡業的不可意果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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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佛陀為蘇跋開示的這第十四

種實際上涵括了我們至此所討論的全部善行：離殺生且友善

慈憫、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飲用穀酒或花果酒等諸酒類、

離虛妄語、離離間語、離粗惡語、離雜穢語、離貪婪、離瞋

怒及持正見。我們因為知道它們是善的，因為對業的運作具

信或有智慧，才會造作所有這些善行。

毫無疑問，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講過的，凡是關於人們所

做良善、所做無罪、所做應做、所做帶給自己長久的利益與

快樂，亦即關於不殺生、不惱害其他有情、不易怒多惱、不

嫉妒、行佈施以及不傲慢和不過慢，這樣的例子在此全都適

用。

我們討論過具戒德的持五戒尊者與長命的增壽童子；講

到從不生病並在一百六十歲時般涅槃的拔古喇尊者；也說到

相貌莊嚴且精於慈心的蘇菩帝尊者；還有同樣是相好端莊的

馬哈咖吒那尊者，他亦是弟子中 “ 對佛陀的簡略說法能詳盡

分別法義第一者 ”；我們也提到弟子中 “ 大隨眾第一者 ” 伍

盧韋喇‧咖沙巴尊者、“利得第一者 ”西瓦離尊者，以及 “高

等家族第一者 ” 跋地亞尊者。於萬千生中流轉在人天善趣，

獲得巨大利益與快樂的眾多有情中，這裏所展示的只是少數

幾個例子。

而且，他們都曾在過去諸佛座下修行。修習什麼呢？

‧持戒；

‧淨化自己的行為；

‧以此戒德為基礎，向沙門、婆羅門行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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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記取佛語；

‧認真、恭敬、徹底地學取法；

‧討論聖典、義註等其中的難點與釋義；

‧修習止與觀直至行捨智815。

這樣的修行也稱為 “ 明與行 ” (vijjā-caraṇa)。我們此前已

討論過 816：

1)行 (caraṇa)為十五法：持戒、防護諸根、於食知節量、

實行警寤、信 (包括慣行佈施 )、念、慚、愧、多聞於

教理且多習於修行、精進、慧、四種禪那；

2)明 (vijjā)是觀智 (vipassanā-ñāṇa)，即知見過去、未來、

現在、內、外、粗、細、劣、勝、遠、近的究竟名色

法的無常、苦、無我。最高的世間觀智為行捨智。

如前所述，帶來再生的觀禪屬於行，而不帶來再生的觀

禪屬於明。

為什麼他們每一個都實踐所有這些善法呢？出於智慧。

這種智慧來自於已請問惡行與善行的區別，已請問惡行與善

行的果報；簡言之，智慧來自具信而恭敬地請問業的運作。

所以，在我們的佛陀座下，他們也是如此修行，從而成就了

最高利益——阿拉漢果。

 ●好問的馬哈果提咖尊者

關於成就最高利益者，我們再看一個例子——好問的馬

哈果提咖尊者 (Mahākoṭṭhika，摩訶拘絺羅 )。在勝蓮花佛的

815 這是獲得四無礙解所必須具足的修行，見p.438。
816 詳見“明與行”，p.209。



474

業的運作

教法時期 817，他是一位富有的家主 818。一天，他聽到佛陀宣

佈一位比庫為 “ 得無礙解第一者 ” 819。他發願要在未來佛教法

時期獲得同樣的殊榮。為了滿願，他邀請佛陀與十萬比庫眾

連續七天接受飲食供養，並在供食結束之時，再以三衣供養

每人。

此外，他用心記取佛語；認真、恭敬、徹底地學取法；

討論聖典、義註等其中難懂的文句；修習觀禪直至行捨智。

那時的人壽是十萬年。在長達十萬年間，他累積了這些殊勝

的業——巴拉密。《清淨道論》解釋，這是那些證得阿拉漢

果及四無礙解者的修習之道 820。在這樣的阿拉漢中，馬哈果

提咖尊者獨占鼇頭。

在最後一生，他生在沙瓦提城一個非常富有的婆羅門家

庭。他精通吠陀，卻在一次聞佛說法後出家成為比庫。他精

進禪修，並在短時間內證得了阿拉漢果。藉由向佛陀及同伴

比庫們請問許多問題，他變得極其善巧於四無礙解。佛陀宣

佈他為 “ 得四無礙解 (catasso paṭisambhidā)第一者 ” 821，這主

要歸因於在《大智解經》822中他跟沙利子尊者鞭辟入裏的善

817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818 《增支部義註‧一集‧馬哈果提德長老的故事》 (AA.1.218 

Mahākoṭṭhitattheravatthu)［長老的名字在《增支部‧一集》中為

Mahākoṭṭhita(馬哈果提德)，在《大智解經》中為Mahākoṭṭhika(馬
哈果提咖)，兩處略有不同。］

819 四無礙解：見腳註683，p.412。
820 獲得四無礙解所必須具足的修行，見p.438。
821 《增支部‧一集‧第一者品》(A.1.218 Etadaggavaggo)。
822 《中部‧大智解經》(M.1.5.3 Mahāvedallasuttaṃ，也譯為《有明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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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法談。在經中，馬哈果提咖尊者提出的問題極為深入奧妙，

例如，他問到愚蠢 (duppañño，惡慧或劣慧 )與慧，問到慧與

識，問到識、受與想，問到慧、證智與遍知；他問到 (一方面 )

各種解脫如何可被視為含義不同且名稱不同，而 (另一方面 )

它們又如何可被視為含義相同而名稱不同。巴利原典中還有

許多馬哈果提咖尊者與沙利子尊者討論佛法的其他例子，通

常是他提問，但間或也有沙利子尊者提問的。亦有些經典記

載了馬哈果提咖尊者向佛陀本人請法。另外，也有一篇是阿

難尊者向他提問，一篇是他跟其他比庫探討阿毗達摩。

僅次於佛陀本人的沙利子尊者對馬哈果提咖尊者十分推

崇。他在三首偈頌中表達了對馬哈果提咖尊者的高度讚揚823：

“ 寂靜且自制，平靜善說者；

抖落諸惡法，如風吹葉落。

寂靜且自制，平靜善說者；

去除諸惡法，如風吹葉落。

寂靜不惱憂，清淨無汙垢；

善戒有智者，已作苦終結。”

你想成為有智慧的人嗎？如果想，你應當努力效法馬哈

果提咖尊者。你應當努力做一個前去拜訪沙門、婆羅門的男

人或女人，你應請問他們：

‧“什麼是善？什麼是不善？”

‧“什麼是有罪？什麼是無罪？”

‧“什麼應親近？什麼不應親近？”

823 《長老偈‧沙利子長老偈》(TG.17.1005-1007 Sāriputtattheragāt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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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麼使我有長久的不利、痛苦？又做什麼使我有長

久的利益、快樂？”

為什麼需要這樣請問呢？因為如果你不懂得做什麼是善

的、做什麼是不善的，你將不會努力踐行善法，也不能避免

從事不善法。或許有你可做的善法，但因為不知道這樣做是

有益的，你可能從不為之。如果你不知道這麼做是有益的，

你就不會想要去做，是吧？同樣地，或許有你可做的不善法，

因為不知道這樣做是有害的，你就可能一再為之。如果你不

知道這麼做是有害的，你就不會想去避免它們，是吧？所以，

作為佛弟子，懂得何為善而何為不善，何為有罪而何為無罪，

何為應做而何為不應做等，這非常重要 255。

在了解善業與不善業的區別後，你應努力證得觀智而了

知它們，也就是說：

‧你應努力防護自己而避免造作不善的身、語、意業；

‧你應努力防護自己而避免從事有罪的身、語、意行；

‧你應努力防護自己而避免做不應做的身、語、意行。

同時，你應努力踐行給自己帶來長久的利益與快樂之事。

那是什麼呢？唯有善業：

‧你應持戒並淨化自己的行為；

‧以此戒德為基礎，你應向沙門、婆羅門行佈施；

‧你應用心記取佛語；

‧你應認真、恭敬、徹底地學取法；

‧你應討論聖典、義註等其中的難點與釋義；

‧你應修習止與觀直至行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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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方式，你首先透過學得慧而懂得善與不善，再透過

自己實證的觀智來了知它們。由此，你將會明了所有這些都

是善業，它們帶來智慧與快樂。然而，它們帶來的只是世間

的智慧與快樂；若你想要獲得最高的智慧與快樂，若你想要

成就永久的快樂，你應努力證得阿拉漢果——此為最勝。

結論

現在，請聽佛陀總結他向蘇跋開示的十四種方式：

“ 如是，年輕人，

[1]短命之道導致短命，

[2]長壽之道導致長壽；

[3]多病之道導致多病，

[4]健康之道導致健康；

[5]醜陋之道導致醜陋，

[6]端莊之道導致端莊；

[7]無威勢之道導致無威勢，

[8]大威勢之道導致大威勢；

[9]貧窮之道導致貧窮，

[10]富有之道導致富有；

[11]出身下賤之道導致出身下賤，

[12]出身高貴之道導致出身高貴；

[13]愚蠢之道導致愚蠢，

[14]大智慧之道導致大智慧。”

然後，佛陀重複了他對業的簡要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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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有情是業的所有者，業的繼承者，以業為起源，

以業為親屬，以業為皈依處。業使有情有劣與勝的分別。”

我們已針對這十四種行為方式的果報分別舉出了例子，

你可以從中看到，傑出的大長老們為累積巴拉密在過去多生

中造下了淨化戒德、佈施、學取聖典及修習止禪與觀禪等

善業。我們已解釋過多次，這些善業都以無明、愛、取為

因。就如無明、愛、取多種多樣，善業亦然。無論該業識

(kamma-viññāṇa，與業力相應之識 )屬於哪一種類，當它們在

當生或其後的未來生被體驗時，它們被體驗的方式也呈現為

與之相應的種類。這同類相應的原則亦適用於不善業成熟。

聽聞所有這些故事後，希望你能明白有情如何因其過去

業的不同而呈現為不同的生命形態，也能明白業的種類正是

源於無明、愛、取的不同種類 824/256。源於種類不同的無明、

824 《 清 淨 道 論 ‧ 說 慧 地 品 ‧ 無 明 緣 行 》 ( V s M . 1 7 . 5 9 3 
Avijjāpaccayāsaṅkhārapadakathā /PP.xvii.63)解釋：“又他未捨斷對
四諦的無明，特別是對那充滿生、老、病、死等許多過患的稱為

福果的苦，不知是苦，為了獲得那[苦]，而開始作分類為身、

語、心行的福行，猶如為求天女者跳下懸崖。他也不見那被認為

是樂的福果，因其壞苦性、少樂性而最終生出大熱惱，而開始實

行正是那[壞苦]之緣的前述之福行，猶如飛蛾撲燈焰，又似貪圖

蜜滴者舔食塗蜜的刀口。又他於受用諸欲等與其果報中不見過

患，[誤]起樂想及被煩惱所勝，而開始作於三門轉起的非福行，

猶如孩童玩糞，又似求死者服毒。又他於無色的果報中，不覺其

行苦性與壞苦性，由於常等的顛倒，而開始作心行的不動行，這

好比迷失方向者走在往鬼城的道路上。如是故說無明有故行有，

[無明]無故[行]無。”亦見“緣起”，p.163；尾註74，p.367；尾註

76，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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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取而有種類不同的業，而種類不同的業又產生了種類不

同的有情，如實觀之，無非都是五取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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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尾註(參考經文等)
241 《清淨道論‧說隨念業處品‧念死》(VsM.8.167 Maraṇassatikathā 

/PP.viii.2-3)解釋，有兩種死：
1)適時死(kālamaraṇaṃ)：

1.1)因福盡(puññakkhayena)：盡管獲得(完整)壽量的緣仍存在，
但產生結生的令生業已成熟的果報已耗盡。

1.2)因壽盡(āyukkhayena)：現時之人的百歲壽量已耗盡，因沒
有：

(1)(VsMṬ：諸天的)趣成就(gatisampatti)；
(2)(劫初的)時成就(kālasampatti)；
(3)(北古盧洲人等的)食成就(āhārasampatti)等(Uttarakuru, 北古
盧洲，也譯為北俱盧洲)(見“成就”，p.326)。

1.3)因兩盡(ubhayakkhayena)。
2) 非 時 死 ( a k ā l a m a r a ṇ a ṃ ) ： 因 截 斷 業 之 業

(kammupacchedakakammavasena)(即毀壞業<upaghātakakamma>)。
2.1)由於能令在該剎那該處死去(cāvanasamatthena)的業，斷絕其
相續而死，如魔羅度西、咖喇佈王等(VsMṬ：亦如亞卡難德
<Nandayakkha>及青年難德<Nanda- māṇavaka>)。

2.2)由於殺人者等(或意外、疾病等)的攻擊，斷絕其相續而死。
在2 . 1 )處所展示的例子是一些造下惡業後即被大地吞
沒者。《法句義註‧青蓮色長老尼的故事》(DhPA.5.10 
Uppalavaṇṇattherīvatthu，也譯為“蓮華色長老尼的故事” )講
到，青年難德在強姦阿拉漢比庫尼青蓮色後，即被大地吞

沒。其他例子見“魔羅度西”，p.311；“咖喇佈王”，p.313；
“惡意的難德”，p.417。

242 關於這個故事，巴利原典有兩種說法。《法句義註‧馬哈摩嘎喇

那長老的故事》(DhPA. 10.7 Mahāmoggallānattheravatthu)說，盡管
他父母大聲喊叫，讓他自己逃命去，他還是把他們打死了。《本

生義註‧斷箭本生註釋》(JA.5.17.522 Sarabhaṅgajātakavaṇṇanā)則
說，當他的父母叫喊時，他心生後悔而沒有殺死他們。

243 對此，《彌林德問‧作敬奉者有果否》 ( M i P . 4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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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ādhikārasaphalapañho，也譯為《彌蘭王問經》)有相關討論。
在本書“愚蠢的善覺王”部分(p.468)，講述在佛陀托缽時擋路的善
覺王時，亦談及此。

244 佛陀在諸如《長部‧三明經》(D.1.13 Tevijjasuttaṃ)和《增支部‧
三集‧給薩母帝經》(A.3.66 Kesamuttisuttaṃ)中教導了四梵住。

245 緬文的“寶貴時間”指善人實行善法的時間。這源於《增支部‧
三集‧午前經》(A.3.156 Pubbaṇhasuttaṃ)。佛陀在經中開示，那
些在早、午、晚踐行身、語、意之善行者(sucaritaṃ caranti)，其
早、午、晚皆善美，他們會擁有吉星象(sunakkhattaṃ)、善吉祥
(sumaṅgalaṃ)、善剎那(sukhaṇo)、善瞬間(sumuhutto)等。在《經
集‧吉祥經》SuN.2.261-272 Maṅgalasuttaṃ)中，佛陀將“吉祥”描
述為身、語、意的善業。

246 在諸如《中部‧大馬魯迦經》(M.2.2.4 Mahāmālukyasuttaṃ，
見尾註2 6 8，p . 5 5 9 )和《增支部‧八集‧簡要經》 ( A . 8 . 6 3 
Saṃkhittasuttaṃ)中，佛陀開示了四梵住如何能充當修觀的基礎，
阿難尊者在《中部‧八城經》(M.2.1.2 Aṭṭhakanāgarasuttaṃ)中亦
作了相同的解釋。

247 在為在聯合國演講所準備的《趣向永恒的和平》(“Towards 
Eternal Peace”)中，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解釋了戰爭如何會因慳吝
(macchariya)與嫉妒(issā)而起。講稿的內容基於《長部‧沙咖問
經》(D.2.8 Sakkapañhasuttaṃ，也譯為《帝釋所問經》)中佛陀對
沙咖天帝的開示。

248 在《增支部‧五集‧善士佈施經》(A.5.148 Sappurisadānasuttaṃ)
中，佛陀開示了善士佈施的五種方式。所有佈施的主要果報都是

財富，但也可以有附帶的果報，即：1)若以信心佈施(《增支部義
註》：對佈施的效力及其果報具信)，該佈施亦帶來相貌莊嚴；2)
若以恭敬佈施，其子女、妻子、奴隸、僕人和工人會聆聽其言，

並明了其意；3)若適時佈施(《增支部義註》：不會等到老年才
做)，在生命早年即能擁有大財富；4)若佈施時不吝嗇，將能享受
殊勝的欲樂；5)若不傷害自他而佈施，將不會因為火、水、王、
賊及不愛的繼承者而遭受財富損失。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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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化樂天：欲界六重天之第五天。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三集‧

近住經》(A.3.71 Uposatha-suttaṃ，也譯為《佈薩經》)中提及此
天。

250 一個人出家前要剃除鬚髮。他通常會得到指示：在剃除鬚髮的過

程中，應思惟其頭髮、身毛、指甲、牙齒與皮膚的可厭、不淨。

若其巴拉密成熟的時機已到，這最初的禪修將能提供適合的因緣

讓其導向證悟道果的業成熟。不過，西瓦離則被教導省思住胎七

年之苦。
251 佛陀在《長部‧轉輪王經》(D.3.3 Cakkavattisuttaṃ，也稱為《轉
輪聖王獅吼經》)中開示，在他的時代，那些恭敬年長者和勝己
者的人受到讚美、受到尊敬；但在未來，那些不敬者反倒被讚

美、被尊敬。
252 恭敬地佈施不僅帶來財富，而且會得到家人與友伴的尊重。見尾

註248，p.481。
253 有罪(sāvajjaṃ)與無罪(anavajjaṃ)：在《中部‧斗篷經》(M.2.4.8 

Bāhitikasuttaṃ)中，阿難尊者將有罪的行為解釋為：為智者所呵
責，不善，傷害自己、他人或兩者，增長不善法及減損善法，有

苦報的身行、語行、意行。無罪的行為則相反。在《增支部‧

四集‧有罪經》（A.4.239 Sāvajjasuttaṃ)中，佛陀將有罪者描述
為有情因而被放置於地獄的行為，這也包括有罪之見；無罪者則

相反，有情因而被放置於天界。而在《增支部‧十集‧有罪經》

(A.10.140 Sāvajjasuttaṃ)中，佛陀則將有罪者定義為“邪見、邪
思惟、邪語、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無罪者則相
反。

254 相關討論見《彌林德問‧作敬奉者有果否》 ( M i P. 4 . 1 . 1 
Katādhikārasaphalapañho，也譯為《彌蘭王問經》)。亦見本書“惡
意的難德”部分(p.417)，關於拍擊沙利子尊者頭部的亞卡之事。

255 佛 陀 在 諸 如 《 中 部 ‧ 大 受 持 法 經 》 ( M . 1 . 5 . 6 
Mahādhammasamādān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在此，無聞凡夫
不見諸聖者……不知應當親近之法(sevitabbe dhamme na jānā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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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應當親近之法(asevitabbe dhamme na jānāti)；不知應當從
事之法(bhajitabbe dhamme)，不知不應當從事之法……[當不知這
些法時，]他親近不應當親近之法，不親近應當親近之法；從事
不應當從事之法，不從事應當從事之法。”已見諸聖者等的具聞
聖弟子則相反。然後，佛陀開示了受持法(dhammasamādānāni)的
四種方式：1)現在苦(paccuppannadukkhaṃ)，未來有苦報(āyatiñca 
dukkha-vipākaṃ)；2)現在樂(paccuppannasukhaṃ)，未來有苦報；
3)現在苦，未來有樂報(āyatiṃ sukhavipākaṃ)；4)現在樂，未來
有樂報。佛陀接著開示，由於無聞凡夫不知受持後將帶來苦報之

法，亦不知受持後將帶來樂報之法，他親近帶來苦報之法、不回

避(aparivajjayato)帶來苦報之法，並因而經受苦報；聖弟子則反
之

256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四集‧思經》 ( A . 4 . 1 7 1 
Cetanā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無明為緣：當有身時，身思為
因而生起內在的樂、苦；諸比庫，當有語時，語思為因而生起內

在的樂、苦；諸比庫，當有意時，意思為因而生起內在的樂、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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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到此我們已詳細地探討了業的運作，並對此專題有了更

全面透徹的理解。接下來，我們將回到先前所討論的關於那

被皮帶束縛之狗的兩篇《皮帶束縛經》。我們說過，我們將

回到這兩篇經以便完成經文的講述 825。

你應該記得，在兩篇《皮帶束縛經》中，佛陀如何描述

輪迴 (saṃsāra)，如何描述有情流轉於生死。讓我們再次引述

佛語：

“ 諸比庫，輪迴是無始的。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渴愛結縛

而流轉輪迴，其起點是不可察知的。”

現在，你或許能更好地理解佛陀所言的含義了。

你應該記得，佛陀在第一篇《皮帶束縛經》中接著講到，

在久遠的未來，大海將乾涸、蒸發，眾山之王須彌山將燒盡、

毀滅，大地本身也將燒盡、毀滅。佛陀開示說，盡管如此，

有情的生死流轉卻沒有終結。

“ 即便那時，諸比庫，我說，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渴愛結

縛而流轉輪迴，其苦仍未終結。”

825 《相應部‧皮帶束縛經》(S.3.99 Gaddulabaddhasuttaṃ)，見“第一

章 皮帶束縛經”，p.1起；《相應部‧第二皮帶束縛經》(S.3.10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見“第二章 第二皮帶束縛經”，p.45
起。自p.58起，對這兩篇經的探討暫時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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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兩篇《皮帶束縛經》中，佛陀都談到了一隻被皮

帶束縛的狗，拴在牢固的樁柱旁。

“ 諸比庫，猶如狗為皮帶所束縛，被拴在堅固的樁杆或柱

子旁。”

在第一篇《皮帶束縛經》中，佛陀開示了那隻狗如何

只能繞著那樁柱跑、圍著它轉，也開示了無聞凡夫 (assutavā 

puthujjano)如何同樣只能繞著五蘊跑、圍著五蘊轉。原因在

於無聞凡夫以二十種不同的方式把五蘊認作 “ 我 ”，即：色

即是我，我擁有色，我中有色，色中有我；對受、想、行、

識亦然。這看待五蘊的二十種方式即是佛陀所稱的 “ 有身

見 ” (sakkāya-diṭṭhi)的表現。

由於無明 (avijjā)和渴愛 (taṇhā)，我們執取有身見。因此，

我們只會繞著五蘊跑、圍著五蘊轉；而實際上，這不過是在

繞著苦 (dukkha)跑、圍著苦轉。此繞著跑、圍著轉就是輪迴。

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佛陀再次說到，一隻為皮帶

所束縛的狗，被拴在牢固的樁柱旁。你應當還記得，在這篇

經中佛陀轉而說到，狗如何總是靠近那樁柱行走，靠近它站

立，靠近它坐下，靠近它躺臥。然後佛陀再次將這狗比作無

聞凡夫。在此佛陀開示說，無聞凡夫由於渴愛而視五蘊為 “這

是我的 ”，由於慢而視五蘊為 “ 這是我 ”，由於有身見而視五

蘊為 “ 這是我的自我 ”。由於無明、渴愛、有身見，無聞凡

夫無論行、立、坐、臥，都總是靠近五蘊。

然後，佛陀提到那多種多樣的畫，一些遊方者帶著那畫

四處巡遊，它因此被稱為 “ 遊方畫 ”。佛陀開示說，那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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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多樣完全是因為心的多種多樣，而心又比它所創作出的

畫更紛繁多樣。接著，佛陀講到畜生界有情的多種多樣。他

解釋，它們的多種多樣也是因為心的多種多樣，而心甚至比

它們更紛繁多樣。在每一個譬喻之後，佛陀都會勸誡比庫們

應省思心的運作，如此反復強調。讓我們再次引述佛陀的教

導：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諸比庫，猶如一位美術家或畫師

佛陀以多種多樣的畫和畜生界為譬喻，講解了心多種多

樣的本性後，他接著描述一位畫師如何來創作圖畫：

“諸比庫，猶如一位美術家或畫師，以染料、紫膠、薑黃、

靛藍或深紅 826，在善磨的板、壁或畫布上創作出一個女人或

男人的形象，肢節俱全。”

在此，佛陀把畫師比作無聞凡夫：

“ 同樣地，諸比庫，當無聞凡夫

[1]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色生起；

[2]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受生起；

[3]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想生起；

826 紫膠：由某種昆蟲分泌的紅色；薑黃：從植物提取的黃褐色；靛

藍：從植物提取的藍色；深紅：由某種昆蟲獲取的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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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行生起；

[5]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識生起。”

無聞的凡俗男女每時每刻都在造作身、語、意的行為，

天天如此。若這樣的行為帶有意圖，它們就是具有業力的不

善或善的業行 (saṅkhāra)，根植於無明、愛、取 (upādāna)諸

煩惱。只要無聞的凡俗男女沒有修習導向那些煩惱的無餘滅

盡之道 (不履踐戒、定、慧三學 )，那種種行為的業力就會一

直持續地產生其果報 827。那些行為的果報是什麼呢？只是一

堆五取蘊 (pañcupādāna-kkhandha)：

1)色 (rūpa)；

2)受 (vedanā)；

3)想 (saññā)；

4)行 (saṅkhāra)；

5)識 (viññāṇa)。

五取蘊屬於究竟諦 (paramattha-sacca)。但根據世俗諦

(sammuti-sacca)，五取蘊可以是一個男人或女人。同樣根據世

俗諦，一個男人或女人可以是美麗或醜陋的——不善業產生

醜男醜女，善業則帶來俊男美女。

因此 828，人們在造作不善或善業時，就如一位美術家在

善磨的板、壁或畫布上，創作出一個男人或女人的形象。不

善巧的畫師描繪出有缺陷、醜陋的男女形象，而善巧的畫師

卻能呈現出完美、端莊的男女形象。同理，愚癡的無聞凡夫

827 相關引文見尾註312，p.568。
828 隨後的解釋來自《第二皮帶束縛經》的義註和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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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作惡業，而具聞聖弟子 (sutavā Ariya-sāvaka)造作善業，他

們都在輪迴畫布上創作自己未來生的形象：前者在艱難的人

生及畜生界、鬼道、地獄等痛苦生命的粗糙畫布上，繪出自

己的形象；後者則在幸福人生及殊妙天界生命的光潔畫布上，

繪出自己的形象。

下面我們來看看一些人所描畫的形象。

嫉妒的詹佈咖尊者的畫作

這是一位名為詹佈咖尊者 (Jambuka)的比庫 829所繪出的形

象。如同前述的羅沙咖帝思尊者 830，詹佈咖尊者亦是咖沙巴

佛 (Buddha Kassapa，迦葉佛 )教法時期的一名比庫。他也住

在修行處，由當地的一位施主護持。同樣地，有一天來了一

位阿拉漢。施主非常仰慕這位阿拉漢的威儀，對他殷勤照顧，

供養美味的飯食和優質的三衣，安排一名理髮匠給他剃頭，

並為他送來臥榻。詹佈咖尊者看到來客受到如此禮遇，感到

非常嫉妒——他妒火中燒而無法控制自心。他走到這位阿拉

漢的住處，辱罵他說：

‧“你最好吃糞便，而不要吃這位居士供養的食物；

‧你最好用棕櫚樹做的梳子把頭髮拔掉，而不要讓他的

理髮匠為你剃頭；

‧你最好光著身子走，而不要穿他供養的三衣；

‧你最好睡在地上，而不要睡他供養的床榻。”

829 《法句義註‧詹佈咖長老的故事》(DhPA.5.11 Jambukattheravatthu)。
830 見“嫉妒的帝思尊者”，p.441。



490

業的運作

那位阿拉漢不願詹佈咖因為他而造下惡行，隔天就離開

了修行處。

由於嫉妒，詹佈咖造下了許多億萬計的不善業，它們將

在適當的時候成熟並各自帶來果報：它們有些成熟為不善令

生業，有些為不善支持業，有些為不善阻礙業，還有些為不

善毀壞業。由於不能控制其心，詹佈咖在痛苦的地獄生命及

艱難的人生的畫布上，繪出了一個醜惡男人的形象。

命終時，詹佈咖兩萬年的修行亦無法發揮效力，因為他

的嫉妒業作為不善令生業帶來了無間地獄的結生。在咖沙巴

佛與果德瑪佛 (Buddha Gotama，喬達摩佛 )之間的漫長時期

中，他一直在那裏飽受煎熬。當他最終從地獄逃脫而再生為

人時，該嫉妒業又障礙了善業帶來的人類生命。

在咖沙巴佛教法時期造下的善業令他生於王舍城的富裕

之家。但由於嫉妒業的阻礙，他自小就只吃糞便，從不穿衣，

像新生兒般光著身子到處走，並且不睡床榻只睡地上。等他

長大些後，父母就讓他跟隨裸身沙門出家了。他們用棕櫚樹

做的梳子為他拔掉頭髮，但當他們發現他吃糞便時，就把他

趕走了。他繼續當裸身沙門過活，並修習各種苦行。他讓人

們相信他依靠空氣生存，唯一接受的供養是以草葉尖蘸得奶

油和蜂蜜置於其舌尖上，他因此出了名。但實際上，晚上他

就偷偷去公廁吃糞便。

現在，你可以把他的過去業跟當下果比照一下。詹佈咖

對那位阿拉漢所說的所有惡言惡語，不管他說了什麼，那位

阿拉漢並沒有吃糞便，也沒有用棕櫚樹做的梳子拔去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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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光著身子到處走，也沒有睡在地上；然而如此對一位

阿拉漢說話，其直接果報就是所有那些讓人噁心的行為，詹

佈咖如今每一件都做了。

在詹佈咖五十五歲的時候，佛陀了知他的巴拉密即將成

熟，於是前往他住處附近的一個山洞過夜。晚上，詹佈咖看

到大威力的梵天人與天人前來禮敬佛陀。他佩服之至，次日

即前去向佛陀求教。佛陀告訴他，是什麼樣的過去惡行令他

如今長久地修習苦行，並勸他放棄自己錯誤的方式。在佛陀

講述時，詹佈咖對自己身體裸露生起了羞愧，於是佛陀給他

一塊浴布披著。開示結束之時，詹佈咖即證得阿拉漢道果智。

當盎嘎 (Aṅga，鴦迦 )與馬嘎塔 (Magadha，摩揭陀 )的居民
來禮敬、供養他時，他顯現神通並頂禮佛陀，以此表明他是

佛陀的弟子。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果咖離經》中說 831：

“ 出生之人，斧生口中，

愚人說惡，還砍自己。”

接下來，請大家看美貌的少女金佳如何繪出她未來的形

象。

少女金佳的畫作

少女金佳 (Ciñcamāṇavikā)是一位才貌出眾的遊方外道

(paribbājikā)832。隨著佛陀教法影響力的擴大，佛陀和弟子們

得到的恭敬供養與日俱增，而外道導師們及其徒眾所得自然

831 見腳註716，p.429。
832 《法句義註‧少女金佳的故事》(DhPA.13.9 Ciñcamāṇavikāvat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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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少，金佳所在的外道教團也是如此。於是他們說服她設法

敗壞佛陀的名聲。

首先，她假裝去揭德林給孤獨園拜訪佛陀。傍晚時分，

金佳讓自己看來似乎是走向揭德林，然後，她會在那兒附近

的外道寺院過夜。隔天清晨，她又讓自己看來如同是從揭德

林回來的樣子。當人們問她到哪兒去了時，她會說，她與佛

陀一起過夜了。就這樣，從那天開始，她在地獄的粗糙畫布

上，繪出了一個醜惡女人的形象。

幾個月後，她在腹部綁上一個木塊假裝懷孕了。然後，

作為 “ 畫作 ” 的結束之筆，當佛陀正在為大眾說法時，她走

近佛陀，責備他在她懷孕時沒有好好照看她。佛陀回答道：

“ 姐妹，你所說的是真是假，只有我和你才知道。” 這時，沙

咖天帝 (Sakka，帝釋 )察覺到這正在發生的事情。於是，他

派出四位天子化身為小老鼠，咬斷了把木塊綁在金佳腹部的

繩子。木塊落下正好切斷了她的腳趾，人們將她趕出精舍。

當她踏出門外時，大地裂開，無間地獄之火吞噬了她。她的

畫作——一個地獄有情的五蘊，到此收筆。

金佳在過去生造下的善業成熟為令生業，使她在我們佛

陀的教法時期再生為人。然而她更強的 “ 誣衊佛陀之業 ” 如

今作為毀壞業［中止了她作為人的五蘊］，並產生了它自己

的果報——地獄的結生。接下來，具同一性的不善業將繼

續作為支持業，加劇並延長她的地獄之苦 833。這就是業的運

833 見“同一性理”，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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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834。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反復

強調 835：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巴利原典解釋，佛陀如此被指控破戒是因為他誹謗獨覺

佛的宿業 836。

接下來，請看一位比庫尼在過去生如何繪出她自己未來

的形象。這畫作美麗與否，你可以自行判定。

心懷怨恨的小善賢的畫作

有一次，一位獲得了憶念前生智 (Jātissara-ñāṇa)的比庫

尼看到自己從前曾是我們菩薩的妻子。於是她想要了解自己

是否為菩薩的賢妻，卻發現自己實際上害死了他，她頓時在

人群中失聲痛哭。由此，佛陀講述了過去所發生的事情 837。

834 佛 陀 在《 本 行 ‧ 宿 業 餘 報 的 佛 陀 本 行 》(Ap.39.70-72 
Pubbakammapilotikabuddha-apadānaṃ，《本行》也譯為《譬喻經》)
中解釋，他遭此指控是因為他為某難德 (Nanda，獨覺佛一切勝者

<Sabbābhibhu> 的弟子 ) 時，曾對自己的導師作出了類似指控。
835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836 《自說義註‧孫達利經註釋》(UA.38 Sundarīsuttavaṇṇanā)。
837 《 本 生 義 註 ‧ 六 牙 本 生 註 釋 》 ( J A . 4 . 1 6 . 5 1 4 

Chaddantajātak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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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生，菩薩是一位名為六牙 (Chaddanta)的象王，是

八千頭象的首領。他有兩位象后——大善賢 (Mahāsubhaddā)
與小善賢 (Cūḷasubhaddā)。所有的象都住在喜馬拉雅山六牙池

邊的金窟 (Kañcana-guhā)838。那時，喜馬拉雅山被森林覆蓋。

春季的一天，大象們在沙喇樹林 (sāla，娑羅 )中玩耍，

六牙王用身體重重地撞擊一棵沙喇樹。小善賢恰巧站在逆風

口，落了一身的枯枝乾葉和紅螞蟻；而大善賢卻正好立於順

風處，撒了滿身的沙喇花。這不過是巧合，但小善賢卻很不

高興，滿腹牢騷並因此對六牙王懷恨在心。

另有一次，大象們在湖中戲水。一頭象獻予六牙王一支

碩大的蓮花，他將花送給了大善賢。這又讓小善賢心中不快，

對六牙王再生恨意。因這兩次嫉恨，小善賢嚴守戒行。由於

樣樣都努力持守至最好，她獲得了十分清淨的戒行。她對六

牙王的恨意只是表現為瞋念，並沒有表現為犯戒。

一天，六牙王與所有的象一起供養野果和必需品給五百

位獨覺佛 (Paccekabuddha，辟支佛 )。當小善賢供養她採集的

果子時，她發了五個願，描繪出她所希求的形象。

首先，她的佈施具足殊勝佈施的四個條件：

‧她知道獨覺佛是德行最高者，乃無上的福田；

‧她與所有其他象都具戒德；

‧佈施物是她在林中如法獲得的；

838 金窟：喜馬拉雅山中的一個洞窟，巴利原典曾數次提到它。六

牙池：洞窟附近的一個池(佛陀曾在諸如《七個太陽經》<A.7.66 
Sattasūriyasuttaṃ>中提及，見腳註23，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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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對此業將有大果報深信不疑，並在佈施前、佈施時

與佈施後均如此思惟。

她也知道具戒者的願望將因其戒行清淨而實現 839。因此，

她描畫出了一個女人的完美形象，毫髮無缺。她發了五個願：

“ 尊者，以此功德，命終後，

1)願我再生為馬德 (Madda)王族的公主！

2)願我名為善賢 (Subhaddā)！

3)願我成為巴拉納西 (Bārāṇasī，波羅奈 )國王的王后！

4)願我能說服巴拉納西國王滿足我的每一個願望！

5)願我能派遣一名獵人切斷六牙王的象牙！ ”

她為什麼想要再生為馬德王族的公主呢？她明白美貌對

於尊貴的身份必不可少；而且若她想說服一個男人滿足自己

的所有願望，美貌也至關重要，而生於馬德王族將能達成［身

份高貴與美貌］兩者。她想要成為巴拉納西國王的王后，因

為她知道他是最有權勢的國王。於是，依照畫者的願望，這

個被描畫得細緻入微的女人形象將在人界出現。

由於所造下的功德，她確實再生為馬德王的公主，得名

善賢。後來，她也的確成為了巴拉納西國王的王后。當上了

最有權勢國王的王后 (地位最高的女人 )，人們會以為她應已

放下對一隻住在林中動物的怨恨。然而，她不能原諒六牙王。

由於無法控制其心，她念念不忘自己的舊恨，依然想讓人切

斷他的象牙。

839 引文見p.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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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當你造作不善業的時候，請務必設法記起這個

故事。為什麼？因為業成熟時要克服是不容易的。

善賢讓人召集國內所有的獵人，並選中了索奴答拉

(Sonuttara)來完成任務，他就是未來的迭瓦達德 840。她知道六

牙王對身披黃衣的獨覺佛極為尊敬，於是吩咐索奴答拉披上

黃衣，這樣六牙王就不會傷害他。

索奴答拉花了七年七個月又七天的時間，才來到六牙王

的住處。他挖了一個坑再掩上，藏身其中靜待象王出現。當

六牙王經過時，索奴答拉向他射出了一支毒箭。六牙王隨即

猛衝向他，但一看到那黃衣便克制住了自己。聽完索奴答拉

講述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象王為他展示如何才能切斷自己

的象牙。但索奴答拉卻氣力不足而無法鋸斷象牙。於是六牙

王自己以象鼻持鋸，盡管受了箭傷，深入下顎的傷口又劇痛

難忍，他仍鋸下了象牙交給獵人。隨後，他就死了。善賢的

畫作到此結筆。

六牙王象牙的神力令索奴答拉七天就回到了巴拉納西。

當善賢得知自己的復仇計劃已導致從前深愛的夫君喪命時，

她也心碎而死。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報復的欲望只會帶來焦慮不

安乃至自我毀滅。我們也可以從中認識到，我們應轉而培育

寬恕，從而放下所有的怨恨。心懷惡意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勝

過他人能帶來的傷害。這就是業的運作。

840 見“迭瓦達德尊者”，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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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反復

強調 841：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下面是後來成為獨覺佛的大蓮花 (Mahāpaduma)所繪出的

形象 842。

大蓮花獨覺佛的畫作

在咖沙巴佛的教法時期 843，他是一名比庫。在那之前，

他已經為證悟獨覺佛果累積巴拉密長達兩個不可數又十萬劫；

這一生，作為比庫，他又繼續培育這樣的巴拉密約達兩萬年。

他的一個善業成熟為令生業，使他再生於巴拉納西為富

家之子。後來他也成為了富翁，卻在那一生犯下邪淫。命終

時，一個 “ 邪淫業 ” 作為令生業帶來了地獄的結生。當他最

終從地獄逃脫時，一個善的後後受業成熟為令生業使他再生

為一名富家女。在母胎時，由於邪淫業作為不善阻礙業發揮

效力，她與母親都經受了大量火燒般的折磨，那種痛苦她畢

841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引文見p.48。

842 《 本 行 義 註 ‧ 獨 覺 佛 本 行 註 釋 》 ( A p A . 1 . 9 5 
Paccekabuddhaapadānavaṇṇanā，也譯為《譬喻經義註‧辟支佛譬

喻註釋》)。
843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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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難忘。再者，盡管善業帶給她美貌，由於邪淫業的障礙，

她總是討人嫌，甚至連親生父母都不喜歡她。後來，她出嫁

了，邪淫業再次成熟為阻礙業，所以即便她才貌雙全又能吃

苦耐勞，她的丈夫還是討厭她，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

親愛的讀者，請時刻牢記這個故事，她所經受的煎熬正

是那些邪淫行為的受害者所承受過的痛苦。

由於討厭她，有一天她的丈夫甚至帶著另一個女人去集

市。她流著淚對丈夫說：“ 一個女人，即便她是轉輪王之女，

也還是為了取悅丈夫而活。你所做的讓我心都碎了。要是你

不願意照顧我，就請送我回娘家吧。但如果你還愛我，就應

當關心我，不應該這樣對待我。” 她懇求丈夫帶她到集市去，

他便吩咐她做好準備。她準備妥當，然而在節日當天，她卻

獲悉丈夫已經到集市去了。於是她帶上備好的飲食，在僕人

的陪同下跟隨前往。途中，她遇到了一位剛從滅定 (nirodha-

samāpatti)844出定的獨覺佛。

她下車後取過獨覺佛的缽，裝滿食物並供養給他。當獨

覺佛接過後，她手握一束蓮花發了五個願，描繪出自己未來

的形象：

“ 尊者，

1)願我未來每一生皆化生於蓮花！

2)願我未來每一生皆膚色如蓮花！

3)願我未來每一生皆為男子！

844 滅定：見腳註436，p.241。



第五章　描畫來生

499

4)願每一個見到我的人都愛我如愛此蓮花！

5)願我能了知您所了知的法！ ”

為什麼她會發這些願呢？因為她飽受住胎之苦，所以她

希望能在蓮花中化生；因為她非常喜愛蓮花的顏色，所以她

希望膚色如蓮花；因為身為女人帶給她許多苦痛，所以她希

望成為男人；因為沒有人喜歡她，甚至父母也是如此，所以

她希望每個見到她的人都喜愛她；最後，因為她已累積充足

的巴拉密而成為獨覺佛，所以她有強烈的願望要證悟獨覺佛

果。就這樣，她在輪迴的畫布上繪出了一個完美男人的形象，

毫髮無缺。

她佈施的善業作為現法受業中止了成熟為阻礙業之邪淫

業［的果報］，並產生了它自己的果報。她的丈夫忽然記起

了她，派人來召喚她。從那時起，不僅她的丈夫喜愛她，所

有人都對她喜愛有加。

她佈施的善業也成熟為次生受業，帶給她天子的結

生——化生於天界的蓮花中，名為大蓮花。他屢屢再生於諸

天界，有時為高等天人，有時為低等天人。在沙咖天帝的建

議下，他最後一生生在巴拉納西，化生於御苑池塘的蓮花

裏。王后沒有子女，她見到池中的蓮花，摘下時卻發現裏面

有個孩子，如同在寶匣中一般。她收養了這個孩子，並在極

其奢華的環境中養育他。他人見人愛。國王宣佈，任何後宮

女眷，能餵養嬰兒大蓮花王子者將得一千錢幣。由此，宮中

有許多享樂供他受用，兩萬名女子服侍他、令他愉悅。大蓮

花王子生於王族是他“供養獨覺佛之業”的其中之一作為令生



500

業的運作

業起作用，而所有這種種享樂則是具同一性的業作為支持業

在起作用。

在王子大約十三歲的時候，他開始對所有這些享樂感到

厭倦，因為他證悟獨覺佛果的巴拉密已經成熟，即將帶來果

報。

有一天，他正在王宮門外玩耍時見到了一位獨覺佛。王

子提醒他不要進入宮內，因為任何人進去後都會被逼著吃喝，

獨覺佛便轉身離開了。過後，王子感到後悔，不知道這是否

冒犯了獨覺佛。於是他騎著象前往獨覺佛的住處，想請求他

原諒。到了住處附近，他從象背下來，徒步而行。離住處更

近了，他打發隨從離開，獨自繼續前往。他發現獨覺佛的小

屋空無一人，便坐下修觀並證得獨覺佛果，滅盡諸漏，成就

了無時的心解脫。這就是業的運作。

正因為業如此運作，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反復

強調 845：

“因此，諸比庫，應時常省察自心：‘長久以來，此心被貪、

瞋、癡所汙染。’

“ 諸比庫，由於心的煩惱，有情被汙染；由於心的清淨，

有情被淨化。”

下面是茉莉公主 (Sumanā，也譯為 “ 善意 ” )所繪出的形

象 846。

845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見p.48。

846 《增支部義註‧五集‧茉莉經註釋》(AA.5.31 Sumanasutt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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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公主的畫作

在維巴西佛 (Buddha Vipassī，毗婆尸佛 )的教法時期 847，

她生在一個大富之家。在她父親去世後，人們獲得了國王的

允許，以飲食供養佛陀與十萬比庫眾。首名供養者是一位將

軍 (senāpati)，茉莉的母親為此非常難過。茉莉向母親保證，

她們仍將是首位供養佛陀與僧團者。

於是，茉莉以美味的乳粥裝滿金缽，將另一個缽覆於其

上，再用茉莉花環將兩個缽團團圍繞。隨後，她帶著幾名僕

從一起前往將軍的住處。

在途中，她被將軍的下屬阻攔，不過她說服了他們允許

她通過。佛陀走近時，茉莉說，她想供養佛陀茉莉花鬘，並

將兩個缽放入佛陀的缽中。佛陀接受了茉莉的供養，並將她

的供養交給一位男居士帶往將軍的住處。茉莉於是在人間與

天界的畫布上描繪出一名具戒女子的形象，毫髮無缺。她發

了三個願：

“1)願我未來每一生都生活無憂！

2)願人人都愛我如愛此茉莉！

3)願我名為 ‘ 茉莉 ’ ！ ”

當佛陀抵達將軍的住處時，首先奉上的是湯，但佛陀覆

蓋缽口，稱已接受乳粥供養。於是，那位男居士拿出茉莉的

金缽，將茉莉供養的乳粥獻予佛陀與比庫眾。結果乳粥足以

讓佛陀與十萬比庫眾享用。發生這樣的奇跡歸因於茉莉強大

的善思。佛陀與比庫眾用畢乳粥，隨後食用將軍供養的主食。

847 見“附錄二 佛陀史”，p.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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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與比庫眾用膳後，將軍詢問誰是乳粥的供養者。得知後，

他邀請茉莉到家中，並將她迎娶進門，立為正妻。

自那以後，每一生她皆名為茉莉，而且在她出生之日，

茉莉花總是如雨飄落直至膝深。所有這些都歸因於她先前的

善業成熟為在未來生被體驗的令生業與支持業來發揮效力。

在最後一生，她於果德瑪佛的教法時期再生為茉莉公主，

是高沙喇 (Kosala，憍薩羅 )的巴謝那地王 (Pasenadi，波斯匿 )

之妹。當給孤獨長者將揭德林給孤獨園供養給佛陀和僧團時，

茉莉七歲。她與五百女伴同去參加慶典，並帶著淨瓶、鮮花

及其他佈施物供養佛陀。聽聞佛陀說法後，茉莉即成為了入

流者 (Sotāpanna)。

有一次，她與五百王族少女皆各自乘坐王族馬車前去覲

見佛陀，請教佈施 (dāna)的運作。我們將簡要敘述佛陀的回

答。

她請問佛陀，若兩位弟子都具有信、戒、觀智，但一位

佈施而另一位不佈施，他們之間有否差別。佛陀答道：無論

他們再生於天界或人間，佈施者在壽命、容貌、安樂、名聲、

威勢上皆勝過不佈施者；若他們都出家成為比庫，佈施者會

被邀接受許多生活必需品；然而，如果他們兩者都成為阿拉

漢，他們所證悟的阿拉漢果並無差別。

雖然茉莉想要出家成為比庫尼，但為了照顧祖母卻只好

推遲出家 848。直至她已年長，祖母去世之後，她才在巴謝那

848 《長老尼偈義註‧年長出家者茉莉長老尼偈註釋》(TiGA.1.16 
Vuḍḍhapabbajitasumanā-therīgāthā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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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王的陪伴下前往揭德林給孤獨園，準備請求出家。她帶著

墊子、地毯等前去，用以供養僧團。佛陀為她和巴謝那地王

說法，她當下即成為不來者 (Anāgāmi)。於是，她懇請佛陀允

許她加入僧團。佛陀看到她的智慧已經成熟，為她誦出了一

首偈頌。在偈頌結束之時，茉莉證得阿拉漢果，隨後她出家

成為比庫尼。

結論

以上是我們展示的最後一個例子，用以說明為何造業

可以比作是一位美術家在畫布上描繪出一個男人或女人的形

象。不善巧的畫師創作出有缺陷、醜陋的男女形象，而善巧

的畫師卻能呈現出完美、端莊的男女形象。同理，愚癡的無

聞凡夫造作惡業，而具聞聖弟子造作善業，他們都在輪迴畫

布上創作自己未來生的形象：前者在艱難的人生及畜生界、

鬼道、地獄等痛苦生命的粗糙畫布上，繪出自己的形象；後

者則在幸福人生及殊妙天界生命的光潔畫布上，繪出自己的

形象。

這些都是依世俗諦而言的。若依究竟諦而如實觀之，則

所創造出來的皆是苦——一堆五取蘊 849：1)色；2)受；3)想；

4)行；5)識。

這即是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中所開示的：

“ 同樣地，諸比庫，當無聞凡夫

849 佛陀在第一次說法時開示：“簡言之：五取蘊即苦 (dukkha)。” (《相

應部‧轉法輪經》<S.5.1081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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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色生起；

[2]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受生起；

[3]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想生起；

[4]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行生起；

[5]令 [某物 ]生起時，他只令識生起。”

根據世俗諦，人界的五取蘊就是男人或女人。同樣根據

世俗諦，一個男人或女人可以是美麗或醜陋的——不善業產

生醜男醜女，善業則帶來俊男美女。然而無論美醜、勝劣，

他們都是無常 (anicca)、苦 (dukkha)、無我的 (anatta)，無一

例外。

只要一個人的思還會造業，他就會繼續流轉於輪迴：

不善業導致再生及諸蘊的獲得，這是苦；善業亦導致再生及

諸蘊的獲得，這也是苦。不過，在此佛陀所談論的是世間業

(lokiya-kamma)，這不同於出世間業 (lokuttara-kamma)。為什

麼？因為出世間業導向業的無餘滅盡——業的不再運作。這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探討的內容。下面我們將回到《第二皮帶

束縛經》850。

850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此經的講解在p.58暫時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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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業不再運作

佛陀在善說無聞凡夫如何只令諸蘊生起後，接著開示五

蘊特相 851/852。

色是常還是無常？

下面我們來聆聽佛陀關於色 (rūpa)的開示：

“ 諸比庫，你們認為如何，色是常 (niccaṃ)還是無常

(aniccaṃ)？ ”

“ 無常，尊者。”

“ 那無常者是苦 (dukkhaṃ)還是樂 (sukhaṃ)？ ”

“ 苦，尊者。”

“ 那無常、苦、變易之法 (vipariṇāmadhammaṃ)，是否適

合認為它：‘ 這是我的 (etaṃ mama)，這是我 (esohamasmi)，

這是我的自我 (eso me attā)’ ？ ”

“ 確實不能，尊者。”

接著，佛陀以同樣的方式開示了餘下的四蘊，即：受蘊、

想蘊、行蘊、識蘊。毫無疑問，對於所有的情況比庫們都認

同，視任何一蘊為 “ 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 都

是不適合的。那是無聞凡夫看待五蘊的方式。

那麼，為什麼五蘊是無常、苦、無我的呢？

851 業不再運作：業的廢止、令無效、令不存在。
852 正體的上標為腳註編號，斜體的上標為尾註編號。尾註是經文的

引語等，在本章結尾處，P.558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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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

無常相指諸行法的生、滅、變易——既有而滅去 853。如

前所述 854，色蘊 (rūpa-kkhandha)由極微細的粒子 (sub-atomic 

particles)組成，巴利語稱這些粒子為 “ 色聚 ” (rūpa-kalāpa)。

若我們培育起禪那或近行定，智慧之光就會生起 855。憑藉智

慧之光，我們將能辨識組成色聚的諸界，並見到它們即生即

滅。受蘊 (vedanā-kkhandha)、想蘊 (saññā-kkhandha)、行蘊

(saṅkhāra-kkhandha)構成心所 (cetasika)，它們與心同生同滅，

心即識蘊 (viññāṇa-kkhandha)。我們已多次提到 856，彈指間就

有許多億萬個的心識生滅。藉由正確的觀禪，以禪那或近行

定為基礎，禪修者將能以其觀智而親見此實相，他將能親見

五蘊實際上不過是無常而已。在無常的事物中不可能找到樂，

因此佛陀說，五蘊即苦 257。

苦

苦相指受到生滅的持續逼迫 857。身的苦受是苦，心的苦

受是苦。然而樂受也是苦，因為它們是無常的，意即它們會

變易，變易時就有苦。捨受亦然，它們也是無常的，同樣會

變易 258。根據世俗諦，結生時五蘊生起，無常亦生起為老、

病 259、死；再度出生時，又再度老、病、死，等等。因此，

853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生滅隨觀智》(VsM.21.740 
Upakkilesavimuttaudayabbaya- ñāṇakathā /PP.xxi.6)。

854 見“究竟色法”，p.139。
855 見“智慧之光”，p.132。
856 參見“心的運作”，p.62。
857 出處同腳註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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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是無常的，無時無刻不在變易，這意味著五蘊即苦。根

本而言，它們絕不可能包含有樂 257。因此，佛陀說五蘊是負

擔 (bhāra)858，甚至說五蘊是魔 (Māra)859。

無我

無我相指五蘊不可掌控 260。我們不能如此自主：“ 我希望

五蘊要如此，而非那般！ ”  “ 今生我只想看到、聽到、聞到、

嘗到、觸碰到令人愉悅的目標！不苦、不變，不老、不病、

不死，求你了！ ”。既然我們不能這樣掌控五蘊，又怎能說

存在一個自我呢？因此，佛陀問諸比庫，是否適合視五蘊為

“ 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我 ” ？比庫們一致認為以

此方式來看待五蘊確實是不適合的。

 ●執取苦

在此，我們要明白，喜歡五蘊，事實上就是喜歡苦 261；

認為五蘊有我，實際上就是視苦為我、執取苦為我 262，亦即

以苦為皈依處。若一個人這麼做，就絕不可能明了苦聖諦；

若不明了苦聖諦，就絕不可能明了苦集聖諦與苦滅聖諦，這

意味著他將不能逃離苦。猶如被拴在樁柱旁的狗，他將一直

繫縛於五蘊。他將不斷再生，一再迎來新的生、新的老、新

的病、新的死 263。因此，認為諸蘊有我是不適合的，要明白

這點並不困難。

858 《相應部‧負擔經》(S.3.22 Bhārasuttaṃ)。
859 《相應部‧魔經》(S.3.160 Mār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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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諸比庫，凡任何色

在確立了不應如何看待諸蘊之後，佛陀接著開示應

如何正確地看待諸蘊，如何以正慧 (sammā-paññā)即觀慧

(vipassanā-paññā)如實觀之：

“ 因此，諸比庫，凡任何色，無論

[1-3]過去、未來、現在 (atītānāgatapaccuppannaṃ)，

[4-5]或內或外 (ajjhattaṃ vā bahiddhā vā)，

[6-7]或粗或細 (oḷārikaṃ vā sukhumaṃ vā)，

[8-9]或劣或勝 (hīnaṃ vā paṇītaṃ vā)，

[10-11]或遠或近 (yaṃ dūre santike vā)，

一切色(sabbaṃ rūpaṃ)皆‘這不是我的(netaṃ mama)，這

不是我(nesohamasmi)，這不是我的自我(na meso attā)’，應如

此以正慧如實見(yathābhūtaṃ sammappaññāya daṭṭhabbaṃ)！”

然後，佛陀又以同樣的方式開示了應如何以觀智照見餘

下的諸蘊：十一種受的蘊、十一種想的蘊、十一種行的蘊、

十一種識的蘊 860。為了能辨識它們，禪修者必須培育起由禪

那或近行定生起的智慧之光 861。否則，他將不能辨識到五蘊，

因為它們只能被慧眼 (paññā-cakkhu)所辨識 264。

這十一種指的是什麼呢？下面我們將逐一探討。首先是

十一種色的蘊 862。

860 引文亦見“五取蘊”，p.137。
861 詳見“智慧之光”，p.132。
862 所有詳述來自佛陀在《分別‧蘊分別‧經分類》 (Vbh .1 .1 -

31 Suttantabhājanīyaṃ /BA.1.1-31)中的開示及其義註和復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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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如前所述，色 (rūpa)包括 863：

‧四大種(mahā-bhūtā)：地界、水界、火界、風界；
‧四大種所造色(mahā-bhūtānaṃ upādāya-rūpa)864：有

二十四種所造色，例如顏色、氣味、味道、食素、命

根、心色、性色、淨色。

 ●凡任何色，無論

在此，佛陀指一切色法包攬無餘、毫無遺漏。

 ●過去、未來、現在的色(1-3)

在此，佛陀指依四種方式來分別的過去、未來、現在的

色：

1)依世 (addhā)：在今世的結生心生起之前所生起的色為
過去 (過去世的色 )；在今世的死亡心生起之後所生起
的色為未來 (未來世的色 )；兩者之間所生起的色為現
在 (今世生命期間的色 )865。

2)依相續 (santati)：一系列相續多代的時節生或食生色
聚為現在；此前的相續為過去；此後的為未來 866。一

以及《清淨道論‧說蘊品》中的“ 色蘊” (VsM.14.447 Rūpa- 
kkhandhakathā /PP.xiv.73)和“關於五蘊的雜論” (VsM.14.493-503 
Atītādivibhāgakathā / PP.xiv.185-210)。

863 詳見“究竟色法”，p.139。
864 所造色：因其源於並依賴於四大種而得名。巴利原典中將它比作

依於大地生長的植物。
865 在解釋今世時，《清淨道論‧說神通品‧雜論五神通》

(VsM.13.416 Pakiṇṇakakathā /PP.xiii. 114)援引了《中部‧一夜賢
者經》(M.3.4.1 Bhaddekarattasuttaṃ)，見尾註147，p.383。

866 一系列相續多代的色聚：詳見“色法的四種生因”，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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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心路或一次入定所生起的心生色為現在；此前的為

過去；此後的為未來。業生色的過去、未來、現在則

依它所支持的［時節生、食生及心生］色法來分別。

3)依時 (samaya)：在一須臾、一朝、一夜、一日等時段

內相續生起的色為現在；此前的色為過去；此後的為

未來。

4)依剎那 (khaṇa)：一個生、住、滅的色為現在；此前的

如此色為過去；此後的為未來。

顯然，在此只有依剎那的過去、未來、現在才適用於修

觀 867。如實照見色法是指所見唯有究竟色法，即：於每一種

色聚的生、住、滅見到構成色聚的各別色法。這意味著聖弟

子會辨識每一剎那色法的無常、苦、無我的本質，對今生、

對已辨識的過去生、對已辨識的未來生的色法都是如此 868。

對時節生、食生與心生色都需如此辨識，依剎那並取現在、

過去、未來某段較短的時段 (samaya)來辨識。

 ●或內或外的色(4-5)

在此，佛陀指以自己的色為內，以他者的色為外。再者，

以內處 (眼、耳、鼻、舌、身五內處 )為內，以其所緣 (色、

867 《清淨道論‧說蘊品‧關於五蘊的雜論》 ( V s M . 1 4 . 4 9 4 
Atītādivibhāgakathā /PP.xiv.191)解釋，只有依剎那的色是非方便的

(正義的)、沒有受到裝飾的(nippariyāya)，因為它是實際存在的、

真實的；而其他的都是方便的(借喻的)、受到裝飾的，因為它們

只是用來闡明和解釋。
868 《清淨道論大復註‧生滅隨觀智註釋》 ( V s M Ṭ . 2 0 . 7 2 5 

Udayabbayañāṇakathāvaṇṇanā)解釋，照見現在諸行的生滅後，再

照見過去的和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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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香、味、觸五外處 )為外。在此，我們同樣要記住，眼

處並非指處於眼眶內的肉團，那是概念而並不如實存在 869。

我們無法對不存在的事物修觀。當佛陀提及眼、眼界、眼門、

眼處時，他指的是眼淨色 (cakkhu-pasāda)——眼十法聚的第

十種色法：這才是真實存在的眼 870。耳處、鼻處、舌處與身

處也是如此。

 ●或粗或細的色(6-7)

在此，佛陀指以五內處與五外處為粗，即：眼處與色處、

耳處與聲處、鼻處與香處、舌處與味處、身處與觸處［觸處

為地、火、風三界，故共十二種色法］。由於它們相互撞擊，

如顏色撞擊眼因而眼識生起等，故為粗；餘下諸色法 (如食素、

命根、心色、性色 )非相互撞擊，故為細。

 ●或劣或勝的色(8-9)

在此，佛陀指殊勝與低劣的有情之色：梵天人的色法勝

過欲界天人的色法；人類的色法則劣於欲界天人的色法，但

勝過鬼的色法；而鬼的色法又勝過畜生的色法等。同樣的原

則也適用於他們所在生存界的外在色法。另外，中等有情 (有

教養的人 )視為可意、不嫌厭的色為勝，而他們視為不可意、

嫌厭的色則為劣 871。然而就修觀而論，因不善業而生起的色

869 見尾註280，p.561。
870 佛陀在《分別‧處分別》(Vbh.2.156 Āyatanavibhaṅgo /BA.2.156)

中開示：“其中，什麼是眼處呢？是四大種所造、明淨、自有所
屬、不可見、可被撞擊的眼……此是眼，此是眼處，此是眼界，

此是眼根，此是世間，此是門……”。
871 《分別義註》(出處同腳註862)中說，“中等有情”指算數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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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劣，因善業而生起的色為勝。

 ●或遠或近的色(10-11)

在此，佛陀指依空間 (okāsa)來分別色 872。由此，自身的

色為近，他人的色為遠；自己房內的色為近，房外寺院內的

色為遠；寺院內的色為近，寺院外的色為遠；國內的色為近，

國外的色為遠，等等。

組成色蘊的十一種色到此闡述畢。禪修者需觀照所有這

十一種色為無常、苦、無我。接下來是組成受蘊的十一種受。

受

佛陀以許多方式說到受 (vedadā)，其中主要的分類法為

三種受 873：

1)樂受 (sukha-vedanā)；

2)苦受 (dukkha-vedanā)；

3)不苦不樂受 (adukkhamasukha-vedanā)：即捨受。

 ●凡任何受，無論

在此，佛陀指一切受包攬無餘、毫無遺漏。

 ●過去、未來、現在的受(1-3)

在此，佛陀指依照與分別色相同的四種方式來分別受：

1)依世 (addhā)：在今世的結生心生起前所生起的受為過

臣、長者、地主與商人。它解釋，然而豬可能樂於吃糞便，而不

喜躺在舒適的臥榻上，它們由於顛倒想而混淆了可意與不可意的

對象。見“四種顛倒”，p.522。
872 細色，因其難以辨識故為遠；粗色，因其容易辨識故為近。
873 《中部‧多種受經》(M.2.1.9 Bahuvedaniy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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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過去世的受 )；在今世的死亡心生起後所生起的受

為未來 (未來世的受 )；兩者之間所生起的受為現在 (今

世生命期間的受 )。

2)依相續 (santati)：一個心路或一次入定的受，或對於

一個所緣的受為現在；此前的為過去；此後的為未來。

舉例而言，見到某尊佛像、做某個佈施、聽聞某個佛

法開示等，當時所生起的受為現在 874，此前的如此受

為過去，此後的為未來。

3)依時 (samaya)：在一須臾、一朝、一夜、一日等時段

內相續生起的受為現在；此前的受為過去；此後的為

未來。

4)依剎那 (khaṇa)：一個生、住、滅的受為現在；此前的

如此受為過去；此後的為未來。

 ●或內或外的受(4-5)

在此，佛陀指以自己的受為內，以他者的受為外。

 ●或粗或細的受(6-7)

在此，佛陀指以四種方式來分別受：

1)依種類 (jāti)：舉例而言，不善受為粗，善受為細；但

善受相較於果報受則為粗；而果報受相較於阿拉漢的

(唯作 )受，則後者為細。

2)依自性 (sabhāva)：苦受為粗，樂受與捨受為細；然而

也可說，苦受與樂受為粗，捨受為細。

3)依人 (puggala)：入定者的受為細，因為只有一個所緣；

874 《清淨道論大復註》說，乃至它持續一整天，也是現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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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定者的受為粗，因為有許多所緣。

4)依世間及出世間 (lokiya-lokuttara)：有漏的受為粗；無

漏的受為細。

如此辨識受時，禪修者不應混淆分類。例如依種類，身

苦屬於無記 (既非不善也非善 )，因此是細的受；然而依自性，

它屬於苦受，所以是粗的。

還有許多其他方式可以用來分別受的粗與細。例如：

‧瞋俱的受為粗，貪俱的受為細。

‧瞋俱的受中持久者為粗，短暫者為細。

‧貪俱的受中邪見相應者為粗，邪見不相應者為細。

‧欲界的受為粗，色界的受為細，無色界的受更細。

‧佈施所成的受為粗，戒行所成的受為細，禪修所成的

受更細。

‧佈施、戒行或禪修所成的受中，低劣者為粗，殊勝者

為細。

‧地獄中唯有苦受，此為粗，而畜生界的苦受為細，鬼

道的苦受更細等，直到欲界天的最高天，在那裏只有

微細的苦受。愈上愈細的原則也適用於從畜生界到第

四禪梵天的樂受，以及色界最高的第五禪梵天與無色

界諸天的捨受(那裏唯有捨受)。

 ●或劣或勝的受(8-9)

在此，粗的受為劣，細的受為勝。

 ●或遠或近的受(10-11)

在此，粗、劣的受與細、勝的受相互為遠離；但粗、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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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與其他粗、劣的受相互為接近，細、勝的受與其他細、

勝的受相互為接近。

組成受蘊的十一種受到此闡述畢。禪修者需觀照所有這

十一種受為無常、苦、無我。

十一種想、十一種行、十一種識亦應以同樣的方法來了

知。

佛陀說，對於每一蘊的十一種，應以正慧如實見：“ 這

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不是我的自我。” 此為佛陀對修觀

的指示。

思惟智

如前所述，這種了知五蘊本質為無常、苦、無我的智慧

即是我們所稱的 “ 思惟智 ” (Sammasana-ñāṇa)875。它是了知所

有類別之三相的智慧，即：

‧思惟照見六內處(眼、耳、鼻、舌、身、意六內處)無

常、苦、無我的本質；

‧思惟照見六外處(色、聲、香、味、觸、法六外處)無

常、苦、無我的本質；

‧思惟照見十八界(眼、耳、鼻、舌、身、意界，色、

聲、香、味、觸、法界，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界)無常、苦、無我的本質；

‧思惟照見十二緣起支(無明、行、識等)無常、苦、無我

的本質。

875 此處所述觀智在“十六種觀智”下亦有概述，見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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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方式，禪修者一再反復觀照五蘊的三相。

生滅隨觀智

隨 著 禪 修 者 觀 智 的 逐 漸 深 入， 生 滅 隨 觀 智

(Udayabbayānupassanā-ñāṇa)將會生起。具有此智的禪修者，

對於已辨識的每個過去生，他知見到從結生心至死亡心之間

每個心識剎那五蘊的緣生滅及剎那生滅。他亦如此了知今生

和直至般涅槃的所有已辨識的未來生。他知見到五蘊皆如此

具無常、苦、無我三相；他也了知，那知見三相的觀智心也

是無常、苦、無我的。不論他看向何處，在整個宇宙間，唯

見諸蘊的生滅——它們無常、苦、無我的本質。他如此一再

反復觀照五蘊的生滅。當其觀智變得銳利而勇猛時，他只專

注於五蘊的壞滅。

壞滅隨觀智

具有壞滅隨觀智 (Bhaṅgānupassanā-ñāṇa)的禪修者不再作

意五蘊的生起，而只作意它們的壞滅。同樣地，他一再如此

反復修習。以此方式照見諸蘊，他對它們皆具無常、苦、無

我的本質會獲得更強有力的智慧。不論他看向何處，在整個

宇宙間，唯見諸蘊的壞滅。他亦反觀那了知諸蘊壞滅的修觀

之心的壞滅 876。

當禪修者一再如此觀照五蘊時，其觀智會變得越來越

強大，最終五蘊對他現起為怖畏，因為它們時刻都如陶器般

876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壞隨觀智》(VsM.21.742 
Bhaṅgānupassanāñāṇakathā /PP. xxi.13)解釋：“所以古人說：‘觀照
所知(ñāta)與能知(ñāṇa)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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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時刻都如微塵般消散。假如你在大雨中觀看河面，將

會見到水泡不斷地現起而後破滅，這就是禪修者所見到的五

蘊 877。在此，禪修者如此一再反復觀照五蘊的壞滅。隨著觀

智漸趨深入，見到五蘊只是不斷地在壞滅，最終他將對五蘊

感到厭離 265。

諸比庫，如此見時

厭離於五蘊就是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878中所描述

的：

“ 諸比庫，如此見時，具聞聖弟子 (sutavā Ariyasāvako)
[1]於色厭離 (rūpasmimpi nibbindati)；

[2]於受厭離 (vedanāyapi nibbindati)；

[3]於想厭離 (saññāyapi nibbindati)；

[4]於行厭離 (saṅkhāresupi nibbindati)；

[5]於識厭離 (viññāṇasmimpi nibbindati)。”

具聞聖弟子厭離五蘊，意即他 /她不再樂於五蘊。他 /她

不再喜歡它們，不再為它們所吸引，不論這諸蘊是人、天人

還是梵天人等 266。當這樣的厭離生起時，心會趨向於涅槃。

我們來看看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877 譬喻取自《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壞隨觀智》

(VsM.21.748 Bhaṅgānupassanāñāṇa-kathā /PP.xxi.27)，亦見“五個

‘空’的譬喻”，p.524。
878 《 相 應 部 ‧ 第 二 皮 帶 束 縛 經 》 ( S . 3 . 1 0 0 

Dutiyagaddulabaddh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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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聞聖弟子厭離〔五蘊〕

厭離五蘊有三個方面 879：

1)五蘊現起為怖畏，這是怖畏現起智 (Bhayatupaṭṭhāna-

ñāṇa)；

2)由於五蘊是怖畏，禪修者認識到它們充滿過患，這是

過患隨觀智 (Ādīnavānupassanā-ñāṇā)；

3)由於五蘊現起為怖畏和過患，禪修者厭離五蘊，這是

厭離隨觀智 (Nibbidānupassanā-ñāṇa)。

過去、未來、現在的五蘊，一切生存界的五蘊，皆現

起為怖畏，因其必然壞滅。《清淨道論》以如下譬喻來解

釋 880。一名婦人的三個兒子冒犯了國王，國王下令處決他們。

婦人來到行刑現場，當時已斬下長子的頭，已開始斬次子的

頭。母親看到長子的頭已被斬，次子的頭正被斬，便對幼子

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她知道他的頭也將被斬。在此，禪修者

見過去的諸蘊已滅，如婦人見長子的頭已被斬；見現在的諸

蘊正滅，如見次子的頭正被斬；知未來的諸蘊也將滅，如知

879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厭離隨觀智》(VsM.21.755 
Nibbidānupassanāñāṇakathā)解釋，見諸行為怖畏與過患等同於對

諸行感到厭離：“所以古人說：‘怖畏現起只一種而得三名。曾見
一切諸行為怖畏，故名‘怖畏現起’；於此等諸行生起過患，故名
‘過患隨觀’；於此等諸行生起厭離，故名‘厭離隨觀’。聖典中亦
說[《無礙解道》(PsM.1.227 /PD.I.v.81)]：‘那怖畏現起之慧、過
患之智與厭離，這些法義一而僅文異’。”［這段實際歸屬在《清

淨道論‧欲解脫智》部分。
880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怖畏現起智》(VsM.21.750 

Bhayatupaṭṭhānañāṇakathā /PP.xxi.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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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子的頭也將被斬。如此，即於該處生起怖畏現起智。

這並非指禪修者會心生恐懼 881，只是他了知到諸蘊必然

壞滅。若有人看到三個炭火坑，它們看來可怖，他知道不論

掉進哪個炭火坑，都將遭受巨大的苦痛直到死去。但單單這

一了知並不會令他恐懼。同樣地，過去、未來、現在的諸蘊

看來可怖，但禪修者並不會因此而恐懼。無論禪修者觀照哪

一蘊，都見到它為壞滅所逼迫，因此它現起為怖畏；由於這

同樣的原因，五蘊也現起為過患 882。

無論禪修者看向何處，皆找不到安穩。三有 (欲有、色

有、無色有 )現起為過患，四大 (地、水、火、風界 )現起為

過患，六內處 (眼、耳、鼻、舌、身、意處 )現起為過患，六

外處 (色、聲、香、味、觸、法處 )現起為過患。一切趣皆現

起為過患，如同以佛陀所稱的十一種火在燃燒 267。意即地獄、

畜生界、鬼界、人界、欲界天、色界與無色界，只要是結生

心能生起之處，一切趣皆對禪修者現起為以貪之火、以瞋之

火、以癡之火，以生、老、死之火，以愁、悲、苦、憂、惱

之火，在燃燒、在熾燃、在灼燒。諸蘊現起為有過患之諸蘊，

沒有任何令人滿意之處，沒有任何實體。佛陀說，它們現起

如病 (roga)、瘡 (gaṇḍa)、箭 (salla)、惡 (agha)、疾 (ābādha)，

只是過患 (ādīnava)268，並無其他。如此，即於該處生起過患

隨觀智。

881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怖畏現起智》(VsM.21.751 
Bhayatupaṭṭhānañāṇakathā /PP.xxi.32)。

882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過患隨觀智》(VsM.21.752 
Ādīnavānupassanāñāṇakathā /PP.xxi.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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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要問你一個問題。所有這些過患法是什麼？

我們是否能以一法來總括全部呢？能。我們可以說，所有這

些只不過是業的運作，即所造業與業果——果報名色 883。實

際上，這就是禪修者在此所見到的過患。

業運作的過患

當身處險境時，我們會怎麼做呢？我們會尋求安穩處、

皈依處與庇護處以躲避危險。現在，業的運作對禪修者現起

為怖畏與苦，他因而視它們為過患，並認為沒有業運作之處

才是安穩 (khema)與樂 (sukha)。這樣的地方只有一個，那就

是寂靜之境 (santipada)——涅槃 269。

現實而言，禪修者視為怖畏與苦的是什麼，而視為安穩、

樂與涅槃的又是什麼 884？

‧緣於過去業 ( p u r i m a k a m m a )而在今生生起，生起

(uppāda)是怖畏與苦，不生起(anuppāda)是安穩、樂與

涅槃；

‧這些業果的轉起(pavatta)是怖畏與苦，這些業果的不轉

883 佛陀在《分別‧緣起分別》(Vbh.6.234 Paṭiccasamuppādavibhaṅgo 
/BA.6.234)中開示，業有(kamma-bhava)即福、非福和不動三種業

行，業有產生生有(upapatti-bhava)。生有是結生心在相應生存地

的依止處，生存地包括：與福行對應的人界/欲界天/色界、與非

福行對應的苦界、與不動行對應的無色界。引文亦見尾註65，
p.365；尾註74，p.367。

884 以下所列舉的內容，提綱取自《無礙解道‧過患智義釋》
(PsM.1.53 Ādīnavañāṇaniddeso /PD.I.viii.300-305)，這亦為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過患隨觀智》(VsM.21.752 
Ādīnavānupassanāñāṇakathā /PP.xxi.37)所援引；詳說則來自《清淨
道論》(VsM.21.753 /PP.xxi.38-42，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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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apavatta)是安穩、樂與涅槃；

‧諸行之相(nimitta)是怖畏與苦，無相(animitta)是安穩、

樂與涅槃；

‧業的積聚 ( ā y ū h a n a )是怖畏與苦，業的不積聚

(anāyūhana)是安穩、樂與涅槃；

‧結生(paṭisandhi)是新一期生命的生起，結生是怖畏與

苦，無結生(appaṭisandhi)是安穩、樂與涅槃；

‧結生之趣(gati)是怖畏與苦，無結生之趣(agati)是安

穩、樂與涅槃；

‧諸蘊的生起 ( n i b b a t t i )是怖畏與苦，諸蘊的不生

(anibbatti)是安穩、樂與涅槃；

‧業果的再生 ( u p a p a t t i )是怖畏與苦，業果的不生

(anupapatti)是安穩、樂與涅槃；

‧生、老、病、死、愁、悲、苦、憂、惱是怖畏與苦，

不生、不老、不病、不死、無愁、無悲、無苦、無

憂、無惱是安穩、樂與涅槃。

一旦諸蘊的生、住、滅被如此視為怖畏與苦，而諸蘊的

不生、不住、不滅被視為安穩、樂與涅槃，這意味著禪修者

對諸行法感到厭離，其心自然地趨向於涅槃 270 。如此，即於

該處生起厭離隨觀智。

禪修者繼續觀照過去、未來、現在、內、外、粗、細、劣、

勝、遠、近的五蘊為無常、苦、無我，最終他將培育起對五

蘊的中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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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五蘊的中捨

對五蘊的中捨也有三個方面 885：

1)於該處生起想要捨離、拋棄五蘊的欲求和渴望，這是

欲解脫智 (Muñcitukamyatā-ñāṇa)；

2)欲求解脫而一再深入審察五蘊沒有 “常、樂、我、淨 ”，

這是審察隨觀智 (Paṭisaṅkhānupassanā-ñāṇa)，此為解

脫之法；

3)渴望解脫而一再深入審察五蘊是空，禪修者照見它們

充滿過失，這是行捨智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在此

階段，禪修者不再視五蘊為喜樂或怖畏，而是中捨地

看待它們，也就是說他終於能超然客觀地看待五蘊，

不為它們所左右。

我們已多次提及行捨智。所有前述的阿拉漢之所以能證

得阿拉漢果，皆因他們昔日在過去諸佛座下已多次培育並證

得此智。這是最高的世間觀智。如果禪修者的巴拉密成熟，

下一步就是以入流道果實證涅槃。

四種顛倒

了解此證悟的階段至關重要。為什麼？因為這階段標誌

著從無聞凡夫到成為具聞聖弟子的重大轉變。你應該還記得，

在兩篇《皮帶束縛經》的篇首，佛陀是如何描述這兩種人

885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行捨智》 ( V s M . 2 1 . 7 7 8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kathā /PP.xxi. 79)解釋：“……所以古人說：
‘這行捨智只一種而得三名。初名欲解脫智，中名審察隨觀
智，後達頂點而名行捨智。’ ” 隨後的詳述取自《清淨道論》
(VsM.21.780 /PP.xxi. 80-81，出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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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86。

無聞凡夫癡迷於五蘊，認為諸蘊常、樂、我、淨。由於

無明，無聞凡夫對世間 (五蘊 )的認知是錯誤的、失真的，為

四種顛倒想 (saññā-vipallāsa)、四種顛倒心 (citta-vipallāsa)、

四種顛倒見 (diṭṭhi-vipallāsa)所顛倒 887。它們是 271：

1)以無常 (anicca)為常 (nicca)的想、心、見；

2)以苦 (dukkha)為樂 (sukha)的想、心、見 888；

3)以無我 (anatta)為有我 (atta)的想、心、見，關於佛

陀對無聞凡夫之二十種我見的解析，此前我們已詳

述 889；

4)以不淨 (asubha)為淨 (subha)的想、心、見。

由此，無聞凡夫於其自身 (內五蘊 )，於其父母、配偶、

子女、朋友、財產等 (外五蘊 )追尋安穩與樂 272。他不願停步，

因為他對實相的顛倒認知令涅槃並不值得嚮往。

觀空

在此觀禪的高級階段，禪修者為以正慧照見五蘊而努力

修習。他如實觀照五蘊為空 (suñña)273。佛陀所稱的 “ 空 ” 並

非指五蘊、十二處等不真實存在；亦並非指一切皆為幻相——

這是邪見 274。恒常、穩固、永久、不變易的五蘊是不存在的；

886 見“無聞凡夫”，p.9；“具聞聖弟子”，p.25。
887 顛倒 ( v i p a l l ā s a )：“以錯誤倒置的理解為特相，即顛倒。”

援引自《導論‧教說的傳達——結合［法］》 ( N P. 4 . 5 2 
Desanāhārasampāto /The Guide IV.ii.492)。

888 例子參見腳註871，p.511。
889 見“二十種有身見”，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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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苦、變易的五蘊才是真實存在的 275。意即五蘊沒有

“ 常、樂、我、淨 ”。

 ●五個“空”的譬喻

在《泡團喻經》中，佛陀以五個譬喻來說明比庫應如何

觀照五蘊之空 890。首先，佛陀開示，若有人看到一大團泡沫

在恒河上順流而下，當如理考察時，他將看到它只是空的、

無實質的。接著佛陀將此比作對色蘊的觀照：

“ 同樣地，諸比庫，凡任何色，無論過去、現在、未

來，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劣或勝，或遠或近，比庫

看到它 (passati)、觀照它 (nijjhāyati)、如理考察它 (yoniso 

upaparikkhati)，當看到、觀照、如理考察時，對他而言，它

看起來只是空的，它看起來只是虛的，它看起來只是無實質

的。諸比庫，在色中能有什麼實質呢？ ”

這就是佛陀所說的應如何對色蘊修觀 (vipassanā)。然後，

佛陀描述雨點落於水面而產生水泡，若一個人考察這些水泡，

將會看到水泡現起即破滅，並無實質。佛陀將此比作對受蘊

的觀照：

“ 同樣地，諸比庫，凡任何受，無論過去、現在、未來，

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劣或勝，或遠或近，比庫看到它、

觀照它、如理考察它，當看到、觀照、如理考察時，對他而言，

它看起來只是空的，它看起來只是虛的，它看起來只是無實

質的。諸比庫，在受中能有什麼實質呢？ ”

890 《相應部‧泡團喻經》(S.3.95 Pheṇapiṇḍūpam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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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佛陀所說的應如何對受蘊修觀。接著佛陀繼續開

示，比庫應如何對十一種 “ 想 ” 修觀。對比庫而言，它們看

起來是空的、虛的、無實質的，猶如海市蜃樓一般。而當比

庫觀照十一種 “ 行 ” 時，對他而言，它們看起來是空的，猶

如芭蕉樹幹一般。眾所周知，芭蕉樹幹是假幹，由許多葉鞘

層疊而成，一層層剝去後，就會發現內裏空空如也。最後佛

陀開示，當比庫對十一種 “ 識 ” 修觀時，對他而言，它們看

起來是空的，猶如魔術師變現的幻象一般，只是個把戲，全

無實質。佛陀說，應如此對五蘊修觀。

在此階段，由於禪修者已照見五蘊為怖畏及過患，並厭

離於五蘊，其觀智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我與我所俱空

當禪修者觀照五蘊為空時，他了知它們既無 “ 我 ” (“ 這

是我的自我 ” )，亦無 “ 我所 ” (“ 這是我的 ” )891。他見不到有

一個屬於他自己的 “ 我 ” (“ 我的自我 ” )892；也見不到有一個

屬於他自己的 “ 我 ” 為他人所有，例如，他母親 (“ 我是我母

親的孩子 ” )、他哥哥 (“ 我是我哥哥的弟弟 ” )或他朋友 (“ 我

是我朋友的朋友 ” )。禪修者［也見不到另一個人有個 “ 我 ”

891 在此，《清淨道論》(VsM.21.760 /PP.xxi.53，出處同腳註885)援
引了《中部‧不動利益經》(M.3.1.6 Āneñjasappāyasuttaṃ)：“再
者，諸比庫，聖弟子前往林野，前往樹下，或前往空閑處，如是
思擇：‘我或我所，這是空的。’  ”

892 在此，《清淨道論》(出處同上)再次援引了《中部‧不動利益
經》(出處同上)：“再者，諸比庫，聖弟子……如是思擇：‘我不
是任何處任何人的任何物，也沒有任何處任何人是我的任何物
(我不屬於任何人，任何人不屬於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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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見不到另一個人有個 “ 我 ” 為禪修者所有，例如禪修

者的母親 (“ 這是我的母親 ” )、哥哥 (“ 這是我的哥哥 ” )或朋

友 (“ 這是我的朋友 ” )。同樣地，他見不到有一個 “ 我 ” 屬於

任何財產，或是任何財產擁有一個 “ 我 ” 893。

沒有我、沒有我的財產、沒有實體等，禪修者將此認知

擴大到對整個世間 276的認知，即：六內處與六外處，五蘊，

六識、六觸、六受、六想、六思、六愛、六尋與六伺，六界，

十遍，三十二身分，十八界，十二緣起支等，每種皆包含過

去、未來、現在三者 277。

 ●觀世間為空，摩喀拉迦

佛陀說，若人如此看待世間，他將不會被死亡之王——

魔羅看見。佛陀曾就此為苦行沙門摩喀拉迦 (Mogharāja，摩

伽羅闍 )開示 894/278。當時，他請問佛陀，應如何看待這個世

間才能逃脫死亡。佛陀以偈頌答道：

“ 觀世間為空 (suññato)，摩喀拉迦，常具念者，

放棄我執見，如此度脫死；

如此觀世間，死王不能見。”

世間 (loka)：即五取蘊。觀世間為空 (suññato)：視五取

893 《清淨道論大復註》(出處同上)和《中部義註‧不動利益經註

釋》(出處同上)解釋，這是指內在與外在的諸蘊兩者皆無我及無

我所。
894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行捨智》 ( V s M . 2 1 . 7 6 5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kathā /PP.xxi. 60)引用了這首出自《經集‧摩

喀拉迦學童問》(SuN.5.1122-1125 Mogharājamāṇava-pucchā，也譯

為“摩伽羅闍問” )的偈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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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無 “ 常、樂、我、淨 ”。常具念者：牢記並始終照見五取

蘊的這四種空無之人。若如此觀照世間，他將能放棄我執見

(attānudiṭṭhi，即有身見 <sakkāya-diṭṭhi>)而度脫死。如此觀世

間，死王不能見 279：死亡之王 (魔羅 )見不到這樣看待世間的

人 280。

當禪修者一再以此方式觀照五蘊時，他的觀智會得到提

升，他將能逐漸捨棄對五蘊的怖畏與愛樂兩者，而中捨地看

待它們。他不會視它們為 “ 我 ”、“ 我的 ” 或 “ 我的自我 ”。

對此，佛陀以譬喻解釋說，這好比與妻子離了婚的男人，對

她不再關心而保持中立 895。

與五蘊分離

譬如一名男子娶了一位可愛、可意又迷人的妻子，他極

深愛她，與她分離片刻也難以忍受。要是看到她與別的男人

聊天、說笑、喜笑顏開，他便煩惱不樂，甚至悲傷難過。為

什麼？因為他視她為 “ 她是我的 ”，他的快樂完全仰仗於她。

後來，他發現她有許多過失而與她離婚。一旦離異，他

不再視她為 “ 我的 ”。而今如果他看到她與別的男人聊天、

說笑、喜笑顏開，他不再煩惱不樂，而只是不關心、無興趣。

為什麼？因為他不再視她為 “ 她是我的 ”，如今他的快樂不

必依賴於她。

895 此譬喻見《清淨道論》(VsM.21.766 /PP.xxi.61-62，出處同腳註

885)，出自《中部‧天臂經》(M.3.1.1 Devadahasuttaṃ)。在該經

中，佛陀以此譬喻來解說，比庫應如何對那些令苦生起之法培育

中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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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禪修者視五蘊為無常、苦、無我。當看到已沒

有任何事物可以看作是 “ 我 ”、“ 我的 ” 或 “ 我的自我 ” 時，

禪修者不再視它們為怖畏或喜樂，對它們不再關心，並中捨

地看待它們。

 ●心之退卻、退撤、退縮

當禪修者如此知如此見時，其心從三有 (bhava)(欲有、

色有、無色有 )中退卻、退撤、退縮出來。譬如水滴從傾斜

的蓮葉中退卻、退撤、退縮出來；同樣地，禪修者的心不僅

從地獄、畜生道與鬼道，而且從人道，乃至欲界天、色界與

無色界梵天中退卻、退撤、退縮出來。猶如被投入火中的鳥

羽或筋絡，從中退卻、退撤、退縮出來；同樣地，禪修者的

心從結生心能生起之處退卻、退撤、退縮出來。如此，於他

生起所謂的行捨智 281。

見涅槃為寂靜

此時，若禪修者的巴拉密即將成熟，他的心將從五蘊中

退卻、退撤、退縮出來，不再作意五蘊，而是邁向寂靜之境，

見涅槃為寂靜，取涅槃為所緣。如果尚未成熟，禪修者必須

一再觀照五蘊為無常、苦、無我 896，如此修習甚至可長達數

896 《清淨道論》(VsM.21.767 /PP.xxi.65，出處同腳註885)解釋，只

要行捨智尚未成熟，無始以來它可能會被證得許多次。當最終成

熟時，它被稱為“趣向出起之觀” (Vuṭṭhāna-gāminī-vipassanā)，因

它從諸行法中出起而取涅槃為所緣。這就好比［航船上］尋找

陸地的烏鴉，若見到海岸，烏鴉就會飛往該方向；若不見，它

則返回船上。同樣地，成熟的行捨智見涅槃為寂靜，而出起躍

入涅槃；未成熟的智尚不見涅槃為寂靜，則仍以諸行法為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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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持續地如此修習，最終禪修者的五根將成熟，其觀智只

取涅槃為所緣，而生起第一種道果 (Magga-phala)。

接下來，我們將探討道與果的運作。

道與果

有四種道智 (Magga-ñāṇa)和與之一一對應的果智 (Phala-

ñāṇa)，它們是只取涅槃為所緣的出世間速行心 (javana)。如

前所述，速行心是業行，它們造業。隨著每個業行生起與滅

去，它們會在該名色相續流中留下業力。這業力能夠令業行

之思在未來——當生或未來生——成熟為業果。道智作為現

法受業發揮作用，與之相應的果智作為其果報在下一個心識

剎那生起，例如入流果智是入流道智的業果。

然而，道心之業是獨一無二的。為什麼？以世間心之思

為例：不論是欲界的思 (例如殺生、偷盜的不善思，或佈施、

持戒、禪修的善思 )，還是色界、無色界的善思，它們都具

有業力。該業力可以成熟並帶來結生，從而進入新一期的生

命；它也可以成熟並在一期生命中帶來善報或惡報。然而，

道心之思並不如此運作，它取出世間的涅槃為所緣 (無為界

<Asaṅkhata-dhātu>)，它逐步摧毀煩惱，逐步摧毀證悟者之思

的業力；最後，藉由阿拉漢道智，所有煩惱將被摧毀，證悟

者之思的業力也將被徹底摧毀。此後，其思只是唯作 282。這

是最為殊勝的！

而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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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d：出世間心 (Lokuttara-citta)生起時的名法 897

　　　　　　　　　　  898

  　　　　899

   　　　　900

897 表格按“攝[心所]法” (Saṅgahanayo)編製，所有名法組合來自
《攝阿毗達摩義論》的“ 出世間心攝[心所]法” (AbS.2.36-37 
Lokuttaracit tasaṅgahanayo /CMA.ii .19-20)和“ 美心所相應
法” (AbS.2.33-34 Sobhanacetasikasampayoganayo /CMA.ii.17)。每
個縱列為一種心，陰影部分為相應心所及數量。

898 道智必定與禪那相應，至少是初禪。見“表1e：出世間果報心”，p.541。
899 七遍一切心心所、十九通一切美心心所參考表3a, p.101，］其中

的[名]身輕安/心輕安：見腳註150，p.86。
900 慧根：在此為道果智/慧，即：入流、一來、不來或阿拉漢道果

智/慧。它們都了知涅槃。見“五種智”，p.88。

初禪 第二禪 第三禪 第四禪 第五禪

心(citta) 1 1 1 1 1
七遍一切心心所 7 7 7 7 7

雜心所

1.尋(vitakka) 1

2.伺(vicāra) 1 1

3.勝解
(adhimokkha) 1 1 1 1 1

4.精進(vīriya) 1 1 1 1 1

5.喜(pīti) 1 1 1

6.欲(chanda) 1 1 1 1 1

十九通一切美心心所899 19 19 19 19 19

離心所

1.正語
(Sammā-vācā) 1 1 1 1 1

2.正業
(Sammā-kammanta) 1 1 1 1 1

3.正命
(Sammā-ājīva) 1 1 1 1 1

無癡心所 1.慧根
(paññindriya) 1 1 1 1 1

名法總數 37 36 35 3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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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修習禪定時，禪那業能長時間地鎮伏煩惱，如

一小時、兩小時等。當我們修習殊勝的觀禪時，觀禪業也有

同樣的作用。這就是佛陀所稱的 “ 暫時的心解脫 ” (sāmāyika 
cetovimutti)283。但一段時間過後，煩惱又會重現。果真如此

嗎？是的，即便是我們剛剛談到的殊勝觀禪業也是如此。以

行捨智為例，這是極為殊勝的善業，在它生起時不會有煩惱。

然而如前所述，一個人可能已在過去諸佛的教法時期多次成

就此觀智，但煩惱仍舊會捲土重來，而他則無數次地一再投

生。

為什麼煩惱會再次生起呢？因為它們不過是被鎮伏了，

它們仍然作為隨眠 (anusaya)存在 901。因此，［在入流道智生

起之前，］止與觀的修習只是令心從煩惱中暫時地解脫——

世間的解脫 (lokiya vimokkha)902。

然而，道業並非鎮伏煩惱，道心之思取無為界為所緣，

道心之業摧毀煩惱。當煩惱如邪見被入流道智斷除後，邪見

將不會在我們的名色相續流中再度生起——那絕不可能！在

今生所餘的時間、在下一生，乃至我們再生七次，它們都不

會再度生起。

當我們從一個道智進展至另一個道智時，愈來愈多的

結縛、障蓋、煩惱等將會被摧毀，從極粗顯者到極微細者皆

如此，最後所有煩惱將被完全地無餘斷除。隨著阿拉漢道智

(Arahatta-magga-ñāṇa)的生起，絕不會有任何種類的煩惱再生
起。

901 隨眠：見腳註145，p.84。
902 《無礙解道‧解脫論》(PsM.1.213 Vimokkhakathā /PD.I.v.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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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種道智

下面，我們將探討道智如何使一個人逐步從煩惱中解脫，

並在成為阿拉漢時從所有煩惱中完全解脫 903。

◎◎入流

第一種道智是入流道智 (Sotāpatti-magga-ñāṇa)，它斷

除三種結縛 (saṃyojana)，即：有身見 (sakkāya-diṭṭhi)、疑

(vicikicchā)和戒禁取 (sīla-bbataparāmāsa)。入流聖者對佛、

法、僧具足不動信，對三學具足不動信，對過去世、未來世

及過去與未來世具足不動信，以及對緣起具足不動信 904。這

意味著入流聖者不可能再對業的運作持有邪見 905。

再者，八支聖道 (Ariya-aṭṭhaṅgika-magga) 伴隨著入流

道一同生起，也就是說，正語 (Sammā-vācā)、正業 (Sammā-

kammanta)、正命 (Sammā-ājīva)亦同時生起 284。這意味著入

流聖者不可能再殺生、不與取、欲邪行、虛妄語以及飲用穀

酒或花果酒等諸酒類。他 /她也不可能再以慳吝 (macchariya)
行事。

能導致惡道結生的貪和瞋也已斷除，亦即，他 /她不可

能再造作會帶來惡道結生的不善業。

此外，入流道智作為毀壞業發揮作用，中止了 (今生證

悟前及無始以來造下的 )能在死時成熟並帶來惡道結生的所

903 《清淨道論‧說智見清淨品‧斷那應斷的諸法》(VsM.22.830 
Pahātabbadhammapahāna-kathā /PP..xxii. 64-75)。

904 引文見尾註32，p.38；尾註54，p.44。
905 引文見尾註51，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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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善業 906，包括不善的次生受業和不善的後後受業，這樣

的業將全部無效。

然而，入流不是修行的終點。入流聖者仍為有學

(sekha)907。佛陀教導，他 /她不得安於現狀，而必須竭力在今

生證悟阿拉漢果 285。

入流聖者的責任是什麼呢？繼續先前的修行 286：觀照五

蘊沒有 “ 常、樂、我、淨 ”。當巴拉密成熟時，他 /她將會前

進至第二種道智。

然而，若一個人作為入流者 (Sotāpanna)命終，將只有善

業能帶給他 /她人界或天界的結生。無論再生於何處，他 /她

一定會繼續觀照五蘊沒有 “ 常、樂、我、淨 ”。他 /她必定會

在七生之內作為人、天人或梵天人證悟阿拉漢果，具體時長

取決於其精進度與巴拉密 287。

◎◎一來

第二種道智是一來道智 (Sakadāgāmi-magga-ñāṇa)，它不

斷除煩惱，而只是進一步削弱欲貪與瞋恚這兩個結縛。一來

者 (Sakadāgāmi)必定會在兩生之內作為人、天人或梵天人證

悟阿拉漢果，具體時長取決於其精進度與巴拉密 288。

同樣地，無論是在人界還是天界，一來聖者的責任是繼

續觀照諸行沒有 “ 常、樂、我、淨 ”。當巴拉密成熟時，他 /

她將會前進至第三種道智。

906 引文見尾註56，p.44。
907 亦見“八種聖者”，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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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來

第三種道智是不來道智 (Anāgāmi-magga-ñāṇa)，它斷除
所有餘下的欲貪和瞋恚，包括惡作。不來聖者不可能再有性

行為、離間語、粗惡語和瞋怒。

之所以稱為不來者 (Anāgāmi)是因為不來道智作為毀壞
業發揮作用，中止了 (今生證悟前及無始以來造下的 )能在死
時成熟並帶來欲界結生的所有業，包括善的次生受業與善的

後後受業，這樣的業將全部無效。不來聖者將不會再生於人

界或欲界天。

不來聖者命終時，將只有禪那業能夠帶來梵天界的結生。

他 908必定會在未來生作為梵天人證悟阿拉漢果，具體時長取

決於他的精進度和巴拉密 289。同樣地，他的責任是繼續觀照

諸行沒有 “常、樂、我、淨 ”。當巴拉密成熟時，他將會前進

至第四種道智。

◎◎阿拉漢

第四種道智是阿拉漢道智 (Arahatta-magga-ñāṇa)，它摧

毀所有對色有 (rūpa-bhava)與無色有 (arūpa-bhava)的貪愛、

昏沉與睡眠 (thina-middha)、慢 (māna)、掉舉 (uddhacca)及無

明 (avijjā)。阿拉漢不可能再說綺語或生起貪婪 290。簡言之，

阿拉漢道智已經完全斷除貪 (lobha)、瞋 (dosa)、癡 (moha)909，

徹底摧毀無明 (avijjā)和渴愛 (taṇhā)。

908 梵天人只能是男性：根據佛陀所說，梵天人不可能是女性，見腳
註111，p.65。為何如此見腳註123，p.69。

909 佛陀曾就此解釋多次，例如引文可見尾註33，p.38；尾註173，
p.389。



第六章　業不再運作

535

我們曾多次討論過，有無明和渴愛才有業，沒有無明和

渴愛就沒有業。因此，阿拉漢的行為不會造業——既無不善

業也無善業；既無現法受業、次生受業也無後後受業。阿拉

漢之思是唯作的 (kiriya)。

阿拉漢道智作為毀壞業發揮作用，中止了能在死時成熟

並帶來任何形式再生的所有餘下業，這樣的業將全部無效。

阿拉漢命終時，不會再生於任何處 910，不論是欲界、色界還

是無色界。在此，我們必須記住佛陀也是一位阿拉漢 911。

業不再運作

因阿拉漢已圓滿了戒 (sīla)、定 (samādhi)、慧 (paññā)三

學，故稱為 “ 無學 ”(asekha)912，意即再無所應學、所應修者。

在修學圓滿之時，心從諸煩惱中淨化。這就是諸佛的教導。

佛陀以如下偈頌善說之 913：

"Sabbapāpassa akaraṇaṃ, kusalassa upasampadā.

  Sacittapariyodapanaṃ, etaṃ Buddhāna Sāsanaṃ."

“ 不作諸惡，具足於善；

   淨化自心，此諸佛教。”

910 見“表3e：生死流轉中的緣起”，p.552。
911 關於正自覺 ( S a m m ā s a m b u d d h a )佛陀所具有的九種功德，

佛陀將阿拉漢置於首位 (可見《長部‧大般涅槃經》<D.2 .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對於佛陀的這種功德，解釋可見《清

淨道論‧說六隨念品‧佛隨念》(VsM.7.125-130 Buddhānussati /
PP.vii.4-25)。

912 按此分類法，無聞凡夫稱為“非有學非無學” (nevasekhanāsekha)。
913 《法句‧佛品》(DhP.14.183 Buddhavag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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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導大家莫作惡行，這是戒學，屬於善業 (kusala-

kamma)；教導大家淨化自心，這是定學 (samatha，止 )與慧

學 (vipassanā，觀 )——定、慧均為善業。我們已解釋多次，

離苦的前提是一個人已在許多生中成就這三種善業。那麼當

巴拉密成熟時，其心將被次第生起的四種道智逐步淨化。四

道智是所有善業中最為強大的，因為它們摧毀能帶來再生的

全部善惡業。當他 /她的心被最高的道智——阿拉漢道智所

淨化時，其行為將不再具有任何業力而成為唯作。

因此，我們可以說，藉由在多生中造下許多善業，一個

人最終將摧毀業 914；我們也可以說，藉由善業的運作，一個

人將能成就業的不再運作 291。那時，他 /她 “應作已作 ” (kataṃ 

karaṇīyaṃ)。

914 這就是為何佛陀說善業帶來業之終結的原因：引文見尾註88，
p.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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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e：
道
的
心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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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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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e：道的心路 ” 的說明

‧一個心維持一個心識剎那，包括生(uppāda)↑、住

(ṭhiti)∣、滅(bhaṅga)↓三個階段。

‧心路之間會生起許多有分心915。

‧入流道的心路不會在無色界生起(解釋見p.271)，但一

來、不來和阿拉漢道的心路可在欲界、色界或無色界

生起。

‧依照心的定律(citta-niyāma)，識知依循一個固定的過

程。關於道的心路，其過程如下916：

1)意門轉向心：它取與之前的行捨智相同的觀照所

緣。

2 - 4 )三個所緣相同的預作速行心： ( 1 )預作

(parikamma)917；(2)近行(upacāra)；(3)隨順智

(Anuloma-ñāṇa)。它們的重複是為了準備從以有為

法為所緣的觀智過渡到以無為法為所緣的道果智。

因此可以說，它們的作用是為種姓智作準備，接近

並隨順於種姓智。

5)種姓智 (Gotrabhu-ñāṇa)918：它取涅槃為所緣，並

915 有分心：詳見腳註306，p.160；“表5a：死亡與結生”，p.79。
916 關於行捨智成熟的論述見腳註896，p.528。關於各種心路心生起

時的名法，見“5c：意門心路的名法”，p.228。
917 對於利根者，預作心不會生起，即種姓之前只有兩個速行心。

這種情況會生起三個果心。 (《清淨道論‧說智見清淨品》

<VsM.22.811 /PP.xxii.16>)。
918 種姓智：它緣取涅槃為所緣，但因為它並不斷除煩惱，所以還不

是出世間的。在為更上之道作準備時，它稱為“淨化” (vod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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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著從凡夫種姓 (puthujjana-gotta)到聖者種姓

(Ariya-gotta)的轉變。

6)道智 919：它取涅槃為所緣，是出世間八支聖道首次

生起於一個名色相續流，藉此某些煩惱會被斷除，

而所有煩惱將為阿拉漢道所斷除。道心是至少為初

禪的安止定心 920/292。

7-8)兩個果心：它們也取涅槃為所緣，是道業的直接

果報。對於利根者，預作心不生起，這時會生起三

個果心。通過練習，禪修者可以更長時間地進入果

定，最多七天 (見 “ 表 5d：禪定心路 ”，p.274)。

因為這時他/她已經是聖者了。
919 道智：道智的主要果報是果智，從屬果報是斷除煩惱(《清淨

道論‧說智見清淨品》<VsM.22 ñāṇadassanavisuddhiniddeso /
PP.xxii>)。亦見“入流”，p.532。

920 詳見“表1e：出世間果報心”，p.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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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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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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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e：出世間果報心 (Lokuttara-vipāka-citta)

門 果心 與之相應的禪那 所緣

意門

1.入流
2.一來
3.不來
4.阿拉漢

出世間初禪
出世間第二禪
出世間第三禪
出世間第四禪
出世間第五禪

涅槃

盡管它們是善業的果報，這些種類的果報心從不稱為

善果報心，因為善果報心只用來指稱善果報無因心：見 “ 表

1b：善果報無因心 ”，p.96。

‧果心：果心是緊挨著在它之前生起的相應道心

(Magga-citta)的果報。例如入流道心是出世間善心，

入流果心是其相應的出世間果報心。見前“表5e：道

的心路”。

‧與之相應的禪那：出世間果報心生起時會與五種禪那

之一的心所相應。

◇出世間初禪：如果觀智的所緣是初禪名法，道果就

是(具八道支的)出世間初禪。如果所緣是色法或欲

界名法，則盡管所緣與任何禪支都無關，道果仍會

與出世間初禪的五支相應，即使證悟者先前並無世

間禪那。

◇出世間第二禪：如果所緣是第二禪的名法，道果

就是只伴有七道支的第二禪，因為其中沒有尋

(vitakka，尋是初禪的禪支，對應八支聖道中的正

思惟<Sammā-saṅkappa>)。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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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間第三/四/五禪：同理，如果觀智的所緣是第

三禪的名法，道果即與第三禪相應，如此類推。

(《 法 集 義 註 ‧ 心 生 起 章 ‧ 出 世 間 善 註 釋 》

<DhSA.1.3.277-358 Lokuttarakusalavaṇṇanā/E.289-319>)。

引文亦見尾註 292，p.565。

若依五種禪那來計算出世間心的種類，則共有二十種

出世間善心和二十種出世間果報心。

接著，佛陀開示了具聞聖弟子如何 “ 應作已作 ”，並以

此結束《第二皮帶束縛經》。下面我們來聆聽佛陀的教導。

應作已作

你應該記得，佛陀首先開示了具聞聖弟子對十一種五蘊

修觀，以正慧如實照見它們為 “ 這不是我的，這不是我，這

不是我的自我。” 如此照見它們為空，具聞聖弟子對五蘊感

到厭離。現在，我們接著往下看：

“ 諸比庫，如此見時，具聞聖弟子

[1]於色厭離；

[2]於受厭離；

[3]於想厭離；

[4]於行厭離；

[5]於識厭離。

‧厭離而離染，以離而解脫；

‧於解脫而有‘已解脫’之智，

‧他了知：‘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無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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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從實修的角度，這指的是什麼呢 921？

‧離染(virajjati)：在此，佛陀所指為道智。

‧以離而解脫(virāgā vimuccati)：在此，佛陀所指為果

智。

‧於解脫而有“已解脫” (vimuttaṃ)之智：在此，佛陀所指

為省察智(Paccavekkhaṇa-ñāṇa)。道果智生起後必定會

有省察智——省察所成就之法922。

‧他了知：“生已滅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再無後

有” 923。對此，佛陀在《第一皮帶束縛經》中曾以另一

種方式來解釋924：

“ [1]他從色中解脫(parimuccati rūpamhā)，

[2]從受中解脫(parimuccati vedanāya)，

[3]從想中解脫(parimuccati saññāya)，

[4]從行中解脫(parimuccati saṅkhārehi)，

921 隨後的分析取自《相應部義註‧無聞者經註釋》 ( S A . 2 . 6 1 
Assutavāsuttavaṇṇanā)。

922 見“表：省察智”，p.540。
923 《長部義註‧沙門果經註釋》(DA.1.2 Sāmaññaphalasuttavaṇṇanā)

說，生已滅盡(khīṇā jāti)：由於阿拉漢道智生起，原本會出現

的再生已盡。梵行已立(vusitaṃ Brahmacariyaṃ)：善行凡夫和

七種有學聖者“住於梵行”，而阿拉漢“已住梵行”。應作已作

(kataṃ karaṇīyaṃ)：道智所應作的任務已完成。再無後有(nāparaṃ 
itthattāya)：就培育聖道而言，已沒有需要再做的了；或者說，於

現在的諸蘊之後不再有諸蘊(關於這點亦見《中部‧行再生經》

<M.3.2.10 Saṅkhārupapattisuttaṃ>的引文，尾註59，p.57)。
924 見“他不會繞著五蘊跑”，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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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識中解脫(parimuccati viññāṇamhā)，

從生、老、死、愁、悲、苦、憂、惱中解脫 (parimuccati 

j ā t iyā  j a rāmaraṇena  sokehi  par idevehi  dukkhehi 

domanassehi upāyāsehi)。

“ 我說：‘ 他從苦中解脫 (parimuccati dukkhasmā'ti 

vadāmi)。’  ”

這就是阿拉漢果。

這好嗎？是的，這非常好！此為最勝，此為至上樂

(parama-sukha)925。諸佛正是為此而出現於世間；正是為此而

宣說諸佛最卓越的教法 293——這只能在正自覺諸佛的教導中

找到 294；正是為此而教導四聖諦 926。因為只有徹底了知四聖

諦，才能成就永久的無時 (asāmāyikaṃ)解脫，即出世間的解

脫，其中以阿拉漢道果智為最高。

現在我們要問你：什麼是阿拉漢的責任呢？依律持

戒 295、學習並教導佛陀所教導的法 296，由此，其他人或能學

得佛陀所教導的法而證得道果 297——這就是阿拉漢在等待般

涅槃時所需履行的責任 298。

為了避免任何誤解，接下來我們將討論阿拉漢的般涅槃。

兩種般涅槃

佛陀提到兩種般涅槃 299：

925 《法句‧樂品》(DhP.15.204 Sukhavaggo)。
926 諸佛最卓越的教法(Buddhānaṃ sāmukkaṃsikā Dhammadesanā)：

見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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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餘依涅槃界 (saupādisesā Nibbāna-dhātu)：如前所述，

四種道智取無為界為所緣，並逐步斷除煩惱。藉由第四種道

智 (阿拉漢道智 )，煩惱無餘滅盡而絕不會再次生起 927。因此，

這種般涅槃也稱為 “ 煩惱般涅槃 ” (kilesa-parinibbāna，煩惱的

完全寂滅 )928。

伴隨著煩惱般涅槃而貪盡 (rāga-kkhayo)、瞋盡 (dosa-

kkhayo)、癡盡 (moha-kkhayo)929，這意味著未來再生的五因已

被摧毀，無明、愛、取、行、業有不復存在，因此阿拉漢之

思是唯作的 300。成為阿拉漢之前所造下的，有能力或潛力帶

來新一期生命的全部業，都將失效 301。但此時阿拉漢的諸蘊

尚未斷絕而仍存續。如果阿拉漢是人類或欲界天人，則仍有

識、名色、六處 (眼、耳、鼻、舌、身、意六處 )、觸與受。

身為人的阿拉漢，其心識仍住立於屬於欲界的人道，仍會經

受身的苦受、樂受與捨受。然而，由於所有煩惱都已斷除，

他 /她不會再體驗到心的憂受 (domanassa-vedanā)302。

2)無餘依涅槃界 (anupādisesā Nibbāna-dhātu)：這是指諸
蘊的滅盡，因而也稱為 “ 蘊般涅槃 ” (khandha-parinibbāna，諸
蘊的完全寂滅 )。如果阿拉漢是人類，還會留下一種色蘊，即

927 這是指隨眠已被斷除，見腳註145，p.84。
928 煩惱般涅槃：例如可見於《分別義註‧智分別‧第一力義釋》

(VbhA.16.809 Paṭhamabala-niddeso /DD.xvi.2173)。最尊敬的西亞

多指出，實際上，這並非真正的涅槃，佛陀這樣解釋是一種方便

教法(pariyāya)。
929 佛陀曾就此多次開示。例如引文可見尾註33，p.38；尾註173，

p.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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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節生色 (utuja-rūpa)——在此為屍體。屍體被火化後，或會
留有舍利 (dhātu)303。

呈現為當下這期生命的五種果至此已滅盡。對於身為人

或欲界天人的阿拉漢而言，此即是識、名色、六處、觸、受

的無餘滅盡。在此，“ 無餘滅盡 ” 指不再生起。隨著阿拉漢

死亡心的生、住、滅，此後不再有心識生起。這意味著一切

苦——身、心的苦受、樂受及捨受，都已無餘滅盡。煩惱和

業的無餘滅盡是因，五蘊的無餘滅盡是果 930/304。

在 伍 盧 韋 喇 (Uruvela， 優 樓 頻 螺 ) 內 蘭 加 拉 河 畔

(Nerañjarā，尼連禪河 )的菩提樹下，我們的佛陀以四種道果

智證悟了無為界——涅槃，這是他的 “ 煩惱般涅槃 ”。之後，

他教導佛法，度過了生命中餘下的四十五年。他曾由於消化

問題而多次經受身苦與不適。當迭瓦達德致使碎石片擊中佛

足時，佛陀遭受了劇烈的身苦 931；但他具念、正知，承受著

身的苦痛卻無心之憂苦 932。八十歲時，我們的佛陀在古西那

拉 (Kusināra，拘尸那羅 )的兩行沙喇樹 (Sāla，娑羅 )之間般

涅槃，這是他的 “ 蘊般涅槃 ”。

只有在達成蘊般涅槃時，才是一切苦的終結，因為不會

有任何蘊再度生起——阿拉漢以識無住而般涅槃。

為避免任何誤解，下面我們將討論識住 (patiṭṭhita)與識

無住 (apatiṭṭhita)。

930 見“表3e：生死流轉中的緣起”，p.552。
931 見“迭瓦達德尊者”，p.232。
932 《相應部‧碎石片經》(S.1.149 Sakalika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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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住與識無住

 ●識住

我們將再次引用兩篇《皮帶束縛經》的篇首內容來開始

我們的討論：

“ 諸比庫，輪迴是無始的。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渴愛結縛

而流轉輪迴，其起點是不可知的。”

如前所述，佛陀在此談到了生死輪迴 (saṃsāra)——在不

同的生存界間流轉 (sandhāvataṃ)(現在是人，再為天人，再為

畜生，又再為人等 )，以及在同一個生存界中流轉 (saṃsarataṃ)
(一再投生為人或一再投生為天人等 )。

◎◎生

什麼是生？這是果報諸蘊的生起 933/305：它們作為過去業

的果報而生起。佛陀也稱 “ 生 ” 為 “ 下生 ”  “ 入胎 ” (okkanti)
(識入胎 )306；他也稱 “ 生 ” 為 “ 識住 ” (viññāṇa patiṭṭhita)，

這與前者所指相同，即結生心 (paṭisandhi-citta)的生起與住

立。結生心是果報心 (vipāka-citta)，它緣取前一生臨死心

路 (maraṇāsanna-vīthi) 所識知的業 (kamma)、業相 (kamma-

nimitta)或趣相 (gati-nimitta)為所緣 934。

如前所述，心［或稱識］不會 (也不能 )單獨生起，它

必定與其他三種名蘊一同生起，即：受、想、行，這三者都

是心所 935/307。當有情生於欲界 (地獄、畜生道、鬼道、人界、

933 見“果報法”，p.67。
934 見“表5a：死亡與結生”，p.79。
935 詳見“心識所不能為”，p.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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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界天 )或者色界 (梵天 )時，結生心要依靠色法生起，故為

五蘊 (pañca-kkhandha)308。

◎◎五蘊有、四蘊有與一蘊有

巴利原典 936稱生於欲界或色界的有情為 “五蘊有 ” (pañca-

vokāra-bhava)。在這種情況下，結生心的住立伴隨著果報名

色 (vipāka-nāma-rūpa)309。

然而，當有情生於無色界時，結生心的住立則只伴隨

著受、想、行而沒有色法。因此，這樣的結生稱為 “ 四蘊

有 ” (catu-vokāra-bhava)。

當有情生於無想天時，唯有色法住立，這樣的結生則稱

為 “ 一蘊有 ” (eka-vokāra-bhava)。但由於無想有情 (asaññā-

satta)並未根絕隨眠，在無想有之後就是識的重新住立。究竟

如何呢？在無想有情色命根斷絕後的下一個心識剎那，該有

情過去生的一個不定後後受業會成熟並帶來住立於［欲界天

或］人界的結生心——［欲界天人和］人都是五蘊有 937/310。

936 《 清 淨 道 論 ‧ 說 慧 地 品 ‧ 取 緣 有 》 ( V s M . 1 7 . 6 4 7  
Upādānapaccayābhavapadavitthārakathā /PP. xvii.253-255)。它引

用了佛陀在《分別‧緣起分別》(Vbh.6.234 Paṭiccasamuppāda-
vibhaṅgo /BA.6.234)中的解釋。

937 無想有情前一生的臨死所緣是遍相，並伴有對名法的強烈厭惡。

無想有情結生時只有色法而沒有名法，結生心、死亡心及臨死心

路都沒有(詳見隨後的尾註310，p.568)。《五論再復註‧緣之逆

順註釋》(PPAṭ.190 Paccayapaccanīyānulomavaṇṇanā)解釋，這個原

則既適用於無想有(其後必定再生為欲有)，也適用於無色有(其後

可能再生為同一或更高天的無色有，或再生為欲有)。見“表5a：
死亡與結生”，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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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即為 (結生 )識如何住立於三界——欲界、色界、無

色界。

除此三界，還有其他再生之處嗎？沒有。佛陀說，最上

的有是再生於無色界的最高天——非想非非想天 938。

當結生心住立後，接著又如何呢？

◎◎心識之流

結生心住立後，有分心 (bhavaṅga-citta)相繼生起。有

分心也是果報心，緣取與結生心相同的過去所緣。只有在心

路 (citta-vīthi)，即五門心路 (pañca-dvāra-vīthi)或者意門心路

(mano-dvāra-vīthi)生起時，有分心流才會中斷。心路由果報

心、唯作心 (kiriya-citta)與速行心組成。如前所述，非阿拉漢

的速行心能造業，因此它們也稱為 “ 業識 ” (kamma-viññāṇa)。

就是這樣，從一期生命的開端 (結生心生起 )直到該期生

命的盡頭 (死亡心滅去 )都有心識之流 (viññāṇa-sota，識流 )

的住立。伴隨著每個心識，一同生起的還有心所 (受、想、

行 )以及色法。因此，我們的心、心所與色法如河流般生滅

相繼 311。

一期生命的最後一個心識是死亡心 (cuti-citta)，它也是果

報心，緣取跟結生心和有分心相同的過去所緣。只要仍是為

938 佛陀在《中部‧不動利益經》(M.3.1.6 Āneñjasappāyasuttaṃ)中開

示，最上的[有]取(upādāna-seṭṭhaṃ)為對非想非非想處生命的執

取。《中部義註》(出處同上)解釋，這是指再生於該處——最上及

最高的生存地。佛陀亦在《分別》(出處同腳註936)中提及，想有

(扣除了隨後兩種方式的所有種類的有)、無想有及非想非非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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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障蓋、被渴愛結縛的有情中的一員，其死亡心之後就會

緊跟著另一個結生心——就在緊隨的下一個心識剎那。心識

之流是不會中斷的，它令自身住立於新的名色組合，這就是

一個新 “ 有情 ” 的誕生。舉例而言，一個人類的死亡心生滅

之後，一個新的結生心可能住立於另一生存界，如畜生界或

天界——這是在不同生存界間流轉；這個新的結生心也可能

住立於新的人類母胎——這是在同一生存界中流轉 312。

實際上，一個如此流轉輪迴的有情只不過是心識之流的

住立。舉例而言，它或會住立於欲界而在那裏流轉許多生，

例如以人的名色住立，再以天人的名色住立等。其後，它或

會結束在欲界的流轉，而令自身住立於色界而在那裏流轉許

多生。同樣地，它或會終止在該界的流轉，而再次繼續流轉

於人界等 313。

識住有兩個主因：無明和渴愛。沒有無明和渴愛，業力

就不能令識住立於任何生存界。對此我們已討論過多次。

藉由阿拉漢道智，無明和渴愛無餘滅盡，這意味著無明

和渴愛絕不會再度生起，此即煩惱般涅槃。隨著無明和渴愛

的無餘滅盡，當下之思不會再形成業力，我們可以說，這是

現在業的完全不再運作。然而，過去業的業力仍會起作用，

這意味著阿拉漢的心識之流還在持續，其識仍住立，但不再

住立於造業 314。所生起的速行心已不再造業，阿拉漢之思是

唯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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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無住

現在，我們要問你一個問題：若因無明和渴愛，識一再

住立於三界之一，若因無明和渴愛，有情一再投生 (於此處

他處 )；那麼當無明和渴愛被摧毀時，將發生什麼呢？當識住

之因被斷除時，將發生什麼呢？

顯然，當識住之因被斷除，識將不再住立。識不住立，

即識無住 939。

(在阿拉漢命終 )其死亡心滅去時，心識之流在此世與他

世皆無住 940。這就是過去、現在、未來之業徹底不再運作。

阿拉漢命終後，不再有心識的流轉——這是蘊般涅

槃 941。正如佛陀在《第二皮帶束縛經》結尾處所說：“ 聖弟子

了知：生已滅盡 ” 942/315。

939 識無住：引文見尾註324，p.571。
940 見尾註311，p.568。
941 《清淨道論‧說智見清淨品‧斷那應斷的諸法》(VsM.22.836 

Pahātabbadhammapahāna-kathā /PP.xxii.88)解釋：“……厭離於諸
蘊轉起(khandhapavattiyaṃ)的良家子在自己的相續中開始修習四
道……那時他的諸蘊相續(khandhasantāno)不能夠生成他有[來世]
的相續……因為身業等一切種類的業已達唯作的狀態，於未來不

生起再有乃法性。只由最後識之滅，如無薪之火，無取著而般涅

槃。”
942 見“表3e：生死流轉中的緣起”，p.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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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e：生死流轉中的緣起✽

(一期生命)
非阿拉漢

(下一期生命)
非阿拉漢

(最後一生)
成為阿拉漢後 般涅槃

果≠ 因 果 因 果| 因# 果

無明 無明 無明

識 行 識 行 識 行 識

名色 名色 名色 名色

六處 六處 六處 六處

觸 觸 觸 觸

受 愛 受 愛 受| 愛 受

取 取 取

(生 有� (生 有 (生 有 (生
 老
 死)

  老
  死)

 老
 死)| 老、死)

✽例如在《增支部‧三集‧外道依處等經》 (A .3 .62 

Titthāyatanādisuttaṃ，p.163亦引用了此經)中，佛陀

以兩種方式教導：通俗教說(vohāra- desanā)與勝義教

說(paramattha-desanā)。生與老死屬於通俗教說，它

們相當於勝義教說的“識、名色、六處、觸、受”五

支。關於生死流轉的過程，佛陀的解釋可見尾註313，

p.569。
≠非阿拉漢與阿拉漢兩者生命期間的果報：過去生的業

行帶來當生結生心以及隨後心識的生起，還有同時生

起的名色、六處、觸、受。佛陀在《長部‧大因緣

經》(D.2.2 Mahānidānasuttaṃ，也譯為《大緣經》)中

開示，在一期生命中，只能追溯到遠至結生時名色與

識的生起：“此生能被辨識的最遠發生的輪轉，即是名

色與識一起相互作為緣而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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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阿拉漢的生命之因：非阿拉漢有無明，因此，受會

引生愛與取，緣此而有業有、業行，這意味著他們死

後結生心會再生起。

#阿拉漢的生命之因：沒有無明就沒有愛與取，也就不

再有業有、業行，這意味著阿拉漢死後結生心不再生

起。但在死前，五種果仍在運作。

於涅槃無住

由此，我們或許會認為阿拉漢的心識之流住立於涅槃，

但這是不可能的。為什麼？原因是：

‧依照佛陀的教導，涅槃沒有五蘊有，沒有四蘊有，也

沒有一蘊有；

‧依照佛陀的教導，涅槃無來、無去、無住，既無再生

亦無死亡316。

‧依照佛陀的教導，於涅槃，四大無住，名與色皆

無餘止滅(asesaṃ uparujjhati)317。此為世間滅(loka-

nirodha)，即五蘊不再生起，六內處與六外處等不再生

起318。

心識所不能為

現在，至關重要的是不要對此生出邪見。大家要明了，

識無住並非指心識不住立於任何處而存在；亦並非指涅槃是

無為的識、覺知或心；也並非指涅槃是不受因緣制約的識、

覺知或心，是不依所緣而存在的純意識或覺知。依照佛陀的

教導，這樣的事物並不存在。



554

業的運作

依照佛陀的教導，我們將心識所不能為者總結如下：

‧依照佛陀的教導，沒有所緣、不依所緣、不依於因

緣，心識不可能生起；心識是因緣和合而生的；它依

於內處(眼、耳、鼻、舌、身或意六內處)與外處(色、

聲、香、味、觸或法六外處)而生起319。

‧依照佛陀的教導，心識不可能單獨生起，它必定與相

應的心所一同生起943。

‧依照佛陀的教導，心識不可能是恒常的，它是有為

法，包含生、住、滅三個階段320。

‧依照佛陀的教導，心識不可能是涅槃，因為它具有無

常、苦、無我三相；而涅槃雖然無我，卻不具無常與

苦944。識是五蘊之一，屬於苦聖諦321；而涅槃是苦滅

聖諦，所以涅槃不可能是心識322。

在我們記住這些有關心識的簡單事實後，對於佛陀所開

示的阿拉漢命終後識無住——識不再生起，理解起來並不困

難 945。

請記住，佛陀在《第一皮帶束縛經》中如此描述阿拉漢

比庫 946：

“ [1]他從色中解脫 (parimuccati rūpamhā)，

[2]從受中解脫 (parimuccati vedanāya)，

[3]從想中解脫 (parimuccati saññāya)，

943 引文見尾註307，p.567。
944 引文見尾註270，p.560。
945 見“表3e：生死流轉中的緣起”，p.552。
946 引文詳見“他不會繞著五蘊跑”，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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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行中解脫 (parimuccati saṅkhārehi)，

[5]從識中解脫 (parimuccati viññāṇamhā);

從生、老、死、愁、悲、苦、憂、惱中解脫。

“ 我說：‘ 他從苦中解脫。’”

阿拉漢去哪兒了呢？

在此，有一個關於阿拉漢的常見問題：“ 般涅槃後阿拉

漢去哪兒了呢？ ”  “ 他 /她的趣處是什麼？ ” 那麼我們來問你

一個問題：“ 點燃蠟燭，就會有火焰。蠟燭燒完後，火焰去

哪兒了呢？你的回答是什麼？ ” 火焰哪兒都沒去——蠟與芯

燒盡，火焰即熄滅。所以，它沒有去往任何處；同樣地，阿

拉漢哪裏都沒去 323。

當我們說一位佛陀或其他阿拉漢 “ 進入般涅槃 ” 時，這

並不是指他們進入了一個地方，這只是一種修辭方式。就如

我們說 “ 我進入睡眠 ”，這並非指我們去往某處。阿拉漢般

涅槃不是指他 /她去往任何地方，而是指在死亡心滅去後，

不再有心識生起——識無住 324。這就是為何佛陀如此描述阿

拉漢 947：

“Ayaṃ,bhikkhave,bhikkhu na katthaci upapajjati.”

“ 諸比庫，此比庫不會再生於任何處。”

因阿拉漢識無住，魔羅 (Māra)看不到阿拉漢再生的心識

住立於何處，所以他不知道阿拉漢的來與去 325。舉例而言，

我們或許會在書頁上查找某個字，但如果那個字並沒有寫在

947 《中部‧行再生經》(M.3.2.10 Saṅkhārupapatti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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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頁上，我們也就無法看到，對嗎？

請牢記《寶經》(Ratanasuttaṃ)的最後一偈，此前我們也

曾引用過它。當佛陀誦出《寶經》時，旁邊的一盞燈熄滅了，

他在經中的末句將阿拉漢比作如此熄滅之燈。佛陀說 948：

“Nibbanti dhīrā yathāyaṃ padīpo.”

“ 諸賢寂滅如此燈。”

結論

通過以上解釋，希望你對識無住不再存有疑惑。如果還

有，請讓我們建議你：藉由自己的證智親見這一切。首先持

戒 (sīla)；再培育定力 (samādhi)，直到心充滿晃耀、明亮和閃

耀的智慧之光；然後藉此智慧之光系統地修習色業處 (rūpa-

kammaṭṭhāna)與名業處 (nāma-kammaṭṭhāna)。

此階段完成後，你將獲得名色分別智 (Nāma-rūpa-

pariccheda-ñāṇa)；然後辨識緣起以成就緣攝受智 (Paccaya-

pariggaha-ñāṇa)949。藉由此智，你將去除對於識住立於三界的

所有疑惑，這也是為何此智稱為度疑清淨 (Kaṅkhā-vitaraṇa-

visuddhi)的原因 326。

若你隨後對過去、未來、現在、內、外、粗、細、劣、勝、

遠、近的五蘊修觀，你的巴拉密可能會成熟，你將能證悟道

果。然後繼續修行直至證悟阿拉漢果——煩惱般涅槃。

那麼，在那一生結束的時候，你將成就蘊般涅槃。由此，

948 《寶經》最後一偈的引文見p.234。
949 這些智的詳述見“兩種預備智”，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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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將能親身體證識無住的真義。

諸比庫，猶如青蓮花、紅蓮花或白蓮花

只要你的阿拉漢之心識仍然住立，你就猶如蓮花一般住

於世間。你知道如蓮花般住世是什麼意思嗎？請聽佛陀開示

一位佛陀或其他阿拉漢是如何住於世間的 950：

“ 諸比庫，猶如青蓮花、紅蓮花或白蓮花，生於水中，長

於水中，高出水面，不為水所染著而立。

“ 同樣地，諸比庫，如來 327生於世間，長於世間，戰勝世

間，不為世間所染著而住。”

你想如蓮花一般麼？現在你知道該如何做了。

首先要做的就是對佛陀所教導的業的運作培育起強有力

的信 951；憑藉這信解，你會造下殊勝的善業；通過那些業的

運作，你終會達成業的不再運作。

願你早日成就業的不再運作！

願你早日達成識無住！

願你早日如蓮花一般！

950 《相應部‧花經》(S.3.94 Pupphasuttaṃ)
951 信(saddhā)是五根(indriya)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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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尾註(參考經文等)
257 亦見於諸如《相應部‧無常者經》(S.3.15 Yadaniccasuttaṃ)：“諸
比庫，色[受等]是無常的。無常者苦；苦者無我。”《清淨道論》
(VsM.21.740 /PP.xxi.7，出處同腳註853)也援引了此經文內容。

258 此為佛陀在《相應部‧苦性經》(S.5.165 Dukkhatāsuttaṃ)中開示
的三種苦。亦見“觀禪”，p.133。

259 佛陀在《相應部‧那古喇父經》(S.3.1 Nakulapitusuttaṃ)中開
示，如果有人稱自己身體無病，這麼說的唯一原因就是愚蠢

(bālyaṃ)。
260 在《中部‧小沙吒咖經》(M.1.4.5 Cūḷasaccakasuttaṃ)中，佛陀跟
辯論師沙吒咖討論時談及五蘊不可掌控。

261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相 應 部 ‧ 喜 歡 經 》 ( S . 3 . 2 9 
Abhinandan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凡喜歡色[等]者即喜歡
苦。”

262 在《中部‧小沙吒咖經》(M.1.4.5 Cūḷasaccakasuttaṃ)中，佛陀問
辯論師沙吒咖：“阿笈韋沙那(Aggivessana)，你怎麼想：那黏著
苦、靠近苦、緊貼苦、視苦為‘這是我的，這是我，這是我的自
我’者，也能遍知自身的苦，或者滅盡苦而住嗎？”  “怎麼能呢？
朋友果德瑪。確實不能，朋友果德瑪。”關於沙吒咖，亦見尾註
186，p.392。

263 對此，佛陀在諸如《相應部‧生起經》中(S.3.30 Uppādasuttaṃ)
開示：“諸比庫，凡色[等]的生起、住立、再生、顯現，即苦的
生起、病的住立、老死的顯現。”亦見《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中佛陀對第一聖諦的解析。

264 佛陀在《如是語‧眼經》(Iti.61 Cakkhusuttaṃ)中開示：“諸比
庫，有這三種眼。哪三種呢？肉眼、天眼、慧眼。”

265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六集‧不住立經》 ( A . 6 . 1 0 2 
Anavatthit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由於見到六種利益，就足
以令比庫於一切行無限制地建立起無常想(anicca-saññā)。哪六
種呢？‘ [1]一切行將對我呈現為不穩固；[2]我的心意將不喜樂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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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世間；[3]我的心意將從一切世間出起；[4]我的心意將趨向
於涅槃；[5]我的結縛將走向捨斷；[6]我將具有沙門的最上之境
(paramena ca sāmaññena samannāgato)。’”

266 佛陀在《增支部‧十集‧第一高沙喇經》 ( A . 1 0 . 2 9 
Paṭhamakosalasuttaṃ)中開示，聖弟子見到，人中最高者高沙喇
(Kosala，憍薩羅)的巴謝那地王(Pasenadi，波斯匿)會產生變化，
各種欲界天人會產生變化，各種色界天人會產生變化，各種無色

界天人會產生變化，極其純熟的禪修者亦會產生變化。當見到所

有這些高等有情皆會變易時，聖弟子對高等者感到厭離，更何況

下劣者，並如在此所闡釋的一般培育起觀智。
267 佛陀所使用的十一種火的譬喻，可見於《律藏‧大品‧伍盧韋喇

神變論》(Vin.Mv.37-54 Uruvelapāṭihāriyakathā，也譯為“優樓頻
螺神變論” )和《相應部‧燃燒經》(S.4.28 Ādittasuttaṃ)。佛陀在
《相應部‧大熱惱經》(S.5.1113 Mahāpariḷāhasuttaṃ)中開示，那
些沙門、婆羅門不了知四聖諦，他們喜歡並造下導致生、老、死

等的業。如此行作後，他們被這十一種火所燒。
268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過患隨觀智》 (出處同
腳註882)提到這些譬喻。在《中部‧大馬魯迦經》(M.2.2.4 
Mahāmālukyasuttaṃ)中，佛陀在解釋比庫如何培育色界和無色界
禪那，然後對與該禪那相應的名色修觀時，使用了這些譬喻。佛

陀接著開示，比庫對它們感到厭離，並如在此所闡釋的一般獲

得進展。再者，佛陀時時提及對欲樂、諸界與五蘊的味、患、

離，這樣的開示貫穿其教導。例如在《相應部‧樂味經》(S.3.26 
Assādasuttaṃ)中，佛陀開示：“凡緣於色[等]而生起的快樂與愉
悅，這是色[等]的樂味；任何色[等]皆為無常、苦、變易之法，
這是色[等]的過患；對色[等]之欲貪的去除、欲貪的捨斷，這是
色[等]的出離。”在隨後的經中，佛陀接著開示，只要他尚未親
證五蘊的味、患、離，他就不會自稱已覺悟。亦見尾註272，
p.560。

269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六集‧已拔劍者經》(A.6.103 
Ukkhittāsik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由於見到六種利益，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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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令比庫於一切行無限制地建立起苦想(dukkha-saññā)。哪六種
呢？‘ [1]我將對一切行現起厭離想(nibbidasaññā)，猶如對已拔劍
的殺戮者；[2]我的心意將從一切世間出起；[3]我將成為見涅槃
為寂靜者(santa)；[4]我的隨眠將走向根絕；[5]我將成為應作已
作者；[6]我將修習慈來侍奉導師(Satthā)。’”引文亦見尾註272，
p.560。

270 佛 陀 在 《 增 支 部 ‧ 三 集 ‧ 有 為 相 經 》 ( A . 3 . 4 7 
S a ṅ k h a t a l a k k h a ṇ a s u t t a ṃ )和下一篇《無為相經》 ( A . 3 . 4 8 
Asaṅkhatalakkhaṇ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有這三種有為的有
為相。哪三種呢？知生、知滅、知住的變易。”  “……有這三種
無為的無為相……知不生、知不滅、知無住的變易。”引文亦見
尾註34，p.38。

271 佛陀在《增支部‧四集‧顛倒經》(A.4.49 Vipallāsasuttaṃ)中開
示了四種顛倒：“諸比庫，有這四種顛倒想、顛倒心、顛倒見。
哪四種呢？[1]以無常為常……[2]以苦為樂……[3]以無我為有
我……[4]以不淨為淨……。”

272 在《中部‧陷阱聚經》(M.1.3.6 Pāsarāsisuttaṃ，也稱為《聖尋
經》<Ariyapariyesanāsuttaṃ>)中，佛陀稱此為“非聖尋” (anariyā 
pariyesanā)：“諸比庫，什麼是非聖尋呢？諸比庫，在此，有些
人自己是生法而遍求同是生法者；自己是老法……病法……死

法……愁法……自己是雜染法而遍求同是雜染法者。”佛陀解
釋，非聖尋所遍求的生法等是：“妻與子，奴與婢，山羊與綿
羊，雞與豬，象、牛、馬、騾馬，金與銀。”另一方面，佛陀將
聖尋解釋為：已知生法、老法等的過患者遍求不生、不老、不

病、不死、無愁、無雜染的無上解縛安穩、涅槃。詳見“業運作
的過患”，p.520。

273 針對應如何看待五蘊，佛陀在《中部‧大馬魯迦經》

(M.2.2.4Mahāmālukyasuttaṃ)中開示了多種方式，這是其中之一。
參見尾註268，p.559。

274 佛陀在《相應部‧咖吒那氏經》(S.2.15 Kaccānagottasuttaṃ)中開
示，所有邪見可分為兩類：“咖吒那(Kaccāna, 迦旃延)，‘一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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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這是一種極端；‘一切都不存在’，這是第二種極端。”然
後佛陀教導中道，即緣起。

275 關於存在者與不存在者，佛陀在諸如《相應部‧花經》(S.3.94 
Pupphasuttaṃ)中開示：“色[等]是常、堅固、永恒、不變易之
法，世間賢智者認為[這]不存在，我也說它‘不存在’……色[等]
是無常、苦、變易之法，世間賢智者認為[這]存在，我也說它‘存
在’。”

276 佛陀在諸如《相應部‧世間問經》(S.4.82 Lokapañhāsuttaṃ)中
如此解釋世間：“比庫，眼在破散，色在破散，眼識在破散，眼
觸在破散，凡緣此眼觸所生的樂、苦或不苦不樂受，它也在破

散……耳……鼻……舌……身……意……比庫，破散故，以此稱

為世間。”
277 對此，佛陀在《增支部‧六集‧不參與經》 ( A . 6 . 1 0 4 

Atammay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由於見到六種利益，就足
以令比庫於一切法無限制地建立起無我想(anattasaññā)。哪六種
呢？‘ [1]我將對一切世間不參與；[2]於我“我所作”將終止；[3]於
我“我的所作”將終止；[4]我將具備不共智；[5]我將善見因(hetu)
及[6]因生諸法。’”

278 他是巴謝那地王(Pasenadi，波斯匿)的祭司拔瓦利(Bāvarī)的學
生。拔瓦利太過年邁而無法親往覲見佛陀，於是派了十六名學生

去拜見佛陀並請教問題，其中包括摩喀拉迦(Mogharāja，摩伽羅
闍)。

279 在《法句‧世間品》(DhP.13.170 Lokavagg)中，佛陀如此說時亦
提到前述譬喻中的兩個(見“五個‘空’譬喻”，p.524)：“視猶如水
泡，視猶如蜃景，如此觀世間，死王不能見。”

280 佛陀在《中部‧蛇喻經》(M.1.3.2 Alagaddūpamasuttaṃ)中如此描
述阿拉漢：“諸比庫,對如是解脫心的比庫，有沙咖(帝釋)、梵天
與生主的諸天(saindā devā sabrahmakā sapajāpatikā)覓而不得：‘如
來(阿拉漢)之識(tathāgatassa viññāṇa)依止於此。’那是什麼原因
呢？我說：‘當時，如來是不可知的。’ ”義註解釋，諸天不能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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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觀智心與道果心的所緣。［在此，“如來”指任何阿拉漢，詳
細解釋見尾註327，p.572。

281 佛陀在《增支部‧七集‧第二想經》(A.7.49 Dutiyasaññāsuttaṃ)
中開示，當得到正確培育時，不淨想(asubha-saññā)能對治淫欲
法(methuna-dhamma)，死想(maraṇa-saññā)能對治對生命的欲求
(jīvita-nikanti)；食厭惡想(āhāre-paṭikūla-saññā)能對治味愛(rasa-
taṇhā)；一切世間不樂想(sabba-loke anabhirata-saññā，《增支部義
註》：一切世間指“欲界、色界、無色界” )能對治世間多彩(loka-
citresu)；無常想(anicca-saññā)能對治利養、恭敬、名聞(lābha-
sakkāra-siloka)。每開示一種之後，佛陀都會說，當該想得到正確
培育時，猶如被投入火中的鳥羽或筋絡，從中退卻、退撤、退縮

出來，同樣地，禪修者的心從所緣中退卻、退撤、退縮出來，並

引生中捨(upekkhā)或厭惡(paṭikulyatā)；以及該想有大果、大利
益，潛入於不死(amatogadha)，終結於不死(amata-pariyosāna)。
《清淨道論‧說行道智見清淨品‧行捨智》 ( V s M . 2 1 . 7 6 6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kathā /PP.xxi.63)部分援引了這段話。依此修
習的例子見“魔羅度西”，p.311。

282 在《增支部‧四集‧詳細經》(A.4.233 Vitthārasuttaṃ)中，佛陀以
黑與白作譬喻來解釋四種業：1)有人造作有惱害之業，再生於有
惱害的世間，經受有惱害的觸與受，如同地獄眾生 = 有黑果報的
黑業；2)有人造作無惱害之業，再生於無惱害的世間，經受無惱
害的觸與受，如同梵天界眾生 = 有白果報的白業；3)有人造作有
惱害及無惱害之業，再生於有惱害及無惱害的世間，經受有惱害

及無惱害的觸與受，如同人、某些天人與某些墮惡處者 = 有黑白
果報的黑白業；4)有人為了捨斷黑、白與黑白業及其果報而造作
導向業盡(kamma-kkhaya)之思(即道思<magga-cetanā>—《增支部
義註》)= 有非黑非白果報的非黑非白業。佛陀的解釋亦見尾註
300，p.566；尾註315，p.569；以及佛陀所舉之譬喻——“播種於
地的種子”，見尾註237，p.400。

283 佛陀在《中部‧大空經》(M.3.3.2 Mahāsuññatasuttaṃ)中開示，
樂於與其他比庫共處的比庫既不能進入暫時的心解脫(sāmāy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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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ovimutti)，也不能進入無時的心解脫(asāmāyika cetovimutti)。
284 阿難尊者在《中部‧有學經》(M.2.1.3 Sekhasuttaṃ)中開示：“大
名(Mahānāma，摩訶男)，在此，聖弟子具戒，防護巴帝摩卡防護
而住，具足正行與行處，對微細的罪過也見到危險，受持學習於

諸學處。大名，聖弟子如是具足戒。”此外，佛陀在《增支部‧
八集‧巴哈拉德經》(A.8.19 Pahārādasuttaṃ)中開示，聖弟子絕不
會違越他所制定的任何學處：“凡由我為諸弟子所制定的學處，
我的弟子們即使有生命之因也不違越。”再者，佛陀在《增支
部‧八集‧等流經》(A.8.39 Abhisandasuttaṃ)中解釋：“諸比庫，
在此，聖弟子捨殺生、離殺生……離不與取……離欲邪行……離

虛妄語……離放逸之因的諸酒類，[當這麼做時，]聖弟子對無量
眾生施與無畏……無怨敵……無惱害。”

285 佛陀在《中部‧大心材譬喻經》(M.1.3.9 Mahāsāropamasuttaṃ)中
開示：“如是，諸比庫，此梵行不以利養、恭敬、聲譽為成果，
不以戒成就為成果，不以定成就為成果，不以智見為成果。諸比

庫，只有這不動的心解脫，諸比庫，那才是此梵行的目標，是其

心材，是其終極。”
286 沙利子尊者在《相應部‧具戒者經》(S.3.122 Sīlavantasuttaṃ)中
開示，具戒比庫須如理作意五蘊為無常、苦、病等。如此修習，

他將能證得入流果。入流者、一來者與不來者皆須以相同的方式

修習以證得更上之道。尊者說，乃至阿拉漢也應這麼做，盡管阿

拉漢已無應作之事，這仍會帶來現法樂住(果定與滅定，兩者均
需先修觀再入定)。

287 佛陀在《相應部‧一種子者經》(S.5.494 Ekabījīsuttaṃ)中開示
了三種入流者：1)再於人界或天界輪迴七次，即於最後一生證
得阿拉漢果；2)再生於良善之家二至六次，即於最後一生證得
阿拉漢果；3)只再生於人界或天界一次即證得阿拉漢果(在諸
如《增支部‧三集‧第二學經》< A.3.88 Dutiyasikkhāsuttaṃ>
中亦有解釋)。《分別義註‧法心分別‧壽量》(VbhA.18.1028 
Āyuppamāṇaṃ /DD.xviii.2594-2596)進一步解釋，再生於色界或
無色界的入流者與一來者不會回到欲界來，他們稱為“禪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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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者” (Jhāna Anāgamino)。具體再生於與哪一種禪那對應的梵天
取決於他們最為專精(paguṇa)的禪那、意願(patthanā)或在死時
(maraṇasamaye)所證入的任何其他禪那。

288 一來者有五種：1)在人間證得一來道果，下一生再生為人而證悟
阿拉漢果；2)在人間證得一來道果，下一生再生為天人而證悟阿
拉漢果；3)在天界證得一來道果，下一生再生為天人而證悟阿
拉漢果；4)在天界證得一來道果，下一生再生為人而證悟阿拉
漢果；5)在人間證得一來道果，下一生為天人，其後再生為人
而證悟阿拉漢果。(《人施設義註‧一法義釋註釋》<PuPA.2.34 
Ekakaniddesavaṇṇanā>和《清淨道論大復註‧斯陀含道智註釋》
<VsMṬ.22.814 Tatiyamaggañāṇakathāvaṇṇanā>)。但佛陀說到一來
者時通常指再度投生人間者，即前述之5。參見《分別義註》的
解釋，尾註287。

289 不來者：所有不來者皆再生於色界(梵天)。有五種：1)在其梵天
界壽元的中間［或前半段］證悟阿拉漢果；2)在其梵天界壽元的
後半段乃至命終時，證悟阿拉漢果；3)無需努力也能證悟阿拉
漢果；4)精進修行才能證悟阿拉漢果；5)從較低的梵天界依次往
上轉生，每一生皆度過完整的壽量(壽量從三分之一劫到16,000
劫：每次都是當生的一個禪那業作為次生的令生業，帶來他在

梵天界的下一生)，直到五淨居天中最高的色究竟天(Akaniṭṭha)，
並在該處證悟阿拉漢果(《相應部‧一種子者經》等，同尾註
287，p.563)。《分別義註‧法心分別‧壽量》(VbhA.18.1028 
Āyuppamāṇaṃ /DD.xviii.2593)進一步解釋，在欲界天證悟不來果
者不會留在那裏，而是再生為色界有情，因為對於沒有欲貪者，

並無其他適合之處。亦見尾註295，p.565。在《長部‧大本行
經》(D.2.1 Mahāpadānasuttaṃ，也譯為《大本經》)中，佛陀談及
他前往淨居天，數千、數十萬仍在那裏的不來聖者向他描述他們

證得道果時所處的過去佛教法時期。
290 佛陀在《長部‧清淨經》(D.3.6 Pāsādikasuttaṃ)中開示，阿拉漢
不可能從事九種事：1)殺生；2)不與取；3)非梵行；4)虛妄語；
5)為了受用諸欲而作儲存，猶如從前在家時一般；6)出於欲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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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7)出於瞋而行事；8)出於癡而行事；9)出於怖畏而行事。
291 佛陀說，三因善業導向業盡，引文見尾註88，p.371。在《增支
部‧四集‧比庫尼經》(A.4.159 Bhikkhunīsuttaṃ)中，阿難尊者
開示了對證悟阿拉漢果的渴愛如何能超越渴愛(taṇha)；在《相應
部‧伍那跋婆羅門經》(S.5.827 Uṇṇābhabrāhmaṇasuttaṃ)中，他開
示了對證悟阿拉漢果之欲如何能超越欲(chanda)。(關於這方面詳
見腳註597，p.319。)

292 佛陀在《中部‧大六處經》(M.3.5.7 Mahāsaḷāyatanikasuttaṃ)中
開示，當八支聖道生起時，“此止[正定]與觀[正見]二法雙運轉
起。”義註解釋，它們同時生起。

293 對此，佛陀在諸如《中部‧小沙吒咖經》 ( M . 1 . 4 . 5 
Cūḷasaccakasuttaṃ)中開示：“彼世尊已證涅槃，他教導證涅槃之
法。”

294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長 部 ‧ 大 般 涅 槃 經 》 ( D . 2 . 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中開示：“若是在法、律中不存在八支聖
道，那裡就沒有沙門，那裡也沒有第二沙門，那裡也沒有第三沙

門，那裡也沒有第四沙門。”引文亦見尾註39，p.39。
295 佛陀在《中部‧三明瓦赤經》(M.2.3.1 Tevijjavacchasuttaṃ，也譯
為《三明與婆磋經》)中開示，一位在家的阿拉漢必定要出家或
般涅槃：“瓦赤，沒有任何在家人不捨斷家的繫縛，而能於身壞
時作苦之終結。”《分別義註‧法心分別‧壽量》(VbhA.18.1028 
Āyuppamāṇaṃ /DD.xviii.2593)亦解釋，因為欲界天並不適合一位
阿拉漢，(又因為天人不能成為比庫或比庫尼)，證悟阿拉漢的欲
界天人即在那一刻般涅槃。

296 對 此 ， 佛 陀 在 《 長 部 ‧ 大 般 涅 槃 經 》 ( D . 2 . 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中開示：“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
根、五力、七覺支、八支聖道。諸比庫，這些就是我已證知並教

導之法，你們很好地學習後，應習近、修習、多作它們，如是則

此梵行(brahmacariya)得以持久、久住，這是為了眾人福利，為
了眾人快樂，為了悲愍世間，為了諸天與人之利益、福利、快

樂。”這些法亦稱為“三十七菩提分法” (Sattatiṃsa-bodhi-pakkh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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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
297 在《長部‧大般涅槃經》(D.2.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中，佛陀
對一名遊方沙門說：“蘇跋德，只要這些比庫正確地安住(sammā 
vihareyyuṃ)，則世間不會空缺阿拉漢！”義註解釋，“正確地
安住”指入流者教導他人如何成就入流道果，一來者教導他人
如何成就一來道果等，而仍在為證得道果而修習止與觀者也應

教導他人修習之法。在《律藏‧大品‧魔羅論》(Vin.Mv.32-33 
Mārakathā)中，佛陀亦對他最早的六十位阿拉漢弟子說：“諸比
庫，我已從天與人的一切陷阱中解脫。諸比庫，你們也已從天與

人的一切陷阱中解脫。諸比庫，去巡遊吧，為了眾人福利，為了

眾人快樂，為了悲愍世間，為了諸天與人的利益、福利、快樂。

任何一個都不要兩人一起走。諸比庫，教導初善、中善、後善之

法吧。”
298 對此，沙利子尊者(Sāriputta，舍利弗)在《長老偈‧沙利子長老
偈》(TG.17.1002 Sāriputtattheragāthā)中說：“我不喜歡死，我不
喜歡生，我等待時間，如吏待薪俸。” (等待般涅槃之時)

299 佛陀在《如是語‧涅槃界經》(Iti.44 Nibbānadhātusuttaṃ)中開示
了兩種涅槃界：“ [1]諸比庫，在此，有比庫是阿拉漢……但他仍
存續的[眼/耳/鼻/舌/身]五根……能體驗可意、不可意，感受樂與
苦。他的貪已盡、瞋已盡、癡已盡。諸比庫，這稱為有餘依涅槃

界……[2]諸比庫，在此，有比庫是阿拉漢……諸比庫，在此，他
的一切感受已無諸愛樂而成為清涼。諸比庫，這稱為無餘依涅槃

界。”
300 佛陀在《增支部‧十集‧業因經》(A.10.174 Kammanidānasuttaṃ)
中 開 示 ： “ 以 貪 盡 …… 以 瞋 盡 …… 以 癡 盡 而 業 因 盡
(kammanidānasaṅkhayo)。”亦見尾註282，p.562。

301 佛陀在《中部‧大馬城經》(M.1.4.9 Mahāassapurasuttaṃ)中開
示，有雜染、導致再有、有惱害、有苦報、在未來有生.老.死的
諸惡、不善法得到止息，這樣的比庫是沙門。

302 在《相應部‧那古喇父經》(S.3.1 Nakulapitusuttaṃ)中，佛陀對那
古喇父開示：“盡管我的身體是病苦的，我的心將無病苦。”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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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沙利子尊者(Sāriputta，舍利弗)為他解釋說，這要藉由不把
五蘊認作是“我”並去除煩惱來達成，只有這時身苦才不會引發心
苦。

303 對此，佛陀在《相應部‧遍察經》(S.2.51 Parivīmaṃsanasuttaṃ)中
解釋：“唯餘遺骸”。

304 然而，亦有同時成就兩種般涅槃的例子，正如佛陀在《增

支部‧七集‧無常隨觀經》《苦隨觀經》《無我隨觀經》

中所述(A.7.16-18 Aniccānupassīsuttaṃ, Dukkhānupassīsuttaṃ, 
Anattānupassīsuttaṃ)。

305 關於 “ 生 ” ，佛陀在諸如《長部‧大念處經》 ( D . 2 . 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中開示：“諸比庫，什麼是生呢？無論任
何的有情，即於其有情的部類中，誕生、出生、入胎、再生、諸

蘊的顯現、諸處的獲得。諸比庫，這稱為生。”
306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長 部 ‧ 大 因 緣 經 》 ( D . 2 . 2 

Mahānidānasuttaṃ，也譯為《大緣經》)中開示：“我曾說過：‘識
緣名色’ (viññāṇapaccayānāmarūpaṃ)。阿難，應以此方式了知‘識
緣名色’。阿難，假如識不入於母胎，是否有名色在母胎中生起
呢？”

307 對此，沙利子尊者在《中部‧大智解經》 ( M . 1 . 5 . 3 
Mahāvedallasuttaṃ)中解釋：“賢友，受、想、識，這些法相連
結，非不連結，不可能各各分離這些法而施設差異。賢友，因

為對所感知者亦想知它，對所想知者亦識知它。”亦見下一個尾
註。

308 對此，佛陀在《相應部‧攀著經》(S.3.53 Upayasuttaṃ)中開示：
“諸比庫，若任何人如此說：‘於色之外，於受之外，於想之外，
於行之外，我將施設識的來、去，死沒、再生，增長、增廣或廣

大。’無有此事。”亦見前一個尾註。
309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長 部 ‧ 大 因 緣 經 》 ( D . 2 . 2 

Mahānidānasuttaṃ，也譯為《大緣經》)中開示：“我曾說過：‘名
色緣識’ (nāmarūpapaccayā viññāṇaṃ)。阿難，應以此方式了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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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緣識’。阿難，假如識未得住立於名色(nāmarūpe patiṭṭhaṃ na 
labhissatha)，未來生、老、死、苦的生起與生成能否被察知到
呢？”在此，佛陀所指是一期生命中的識之緣(引文見“表3e：生
死流轉中的緣起”的說明✽，p.552)。若超出一期生命來看，識之
緣是“行”，即過去世所造下之業。

310 佛陀在《長部‧梵網經》(D.1.1 Brahmajālasuttaṃ)中開示，一旦
“想”生起於無想有情，他們就消失了。有些或於此後再生為人，
又不能憶起該過去生，他們就有可能會教導生命是偶然產生的。

在《增支部‧九集‧有情居經》(A.9.24 Sattāvāsasuttaṃ)中，佛陀
提到無想有情［天］為九種有情居之一。另外，佛陀在《分別‧

法心分別‧無想有情》(Vbh.18.1017 Asaññasattā /BA.18.1017)中開
示：“於無想有情天人再生的剎那，一蘊顯現，即色蘊；二處顯
現，即色處、法處；二界顯現，即色界、法界。一諦顯現，即苦

諦；一根顯現，即色命根。無想有情天人顯現為無因、無食、無

觸、無受、無想、無思、無心(acittakā)。”《分別義註‧法心分
別‧壽量》(VbhA.18.1027 Āyuppamāṇaṃ /DD.xviii.2588)進一步解
釋：“有些人在外道所依處出家後，見到心的過失：‘依於心，才
有貪染、害意和愚癡，沒有心的狀態才是純淨的，這才是今生的

涅槃。’他們產生對想的遠離，修習至第五種定並出生於其處。
在他們再生的剎那，只有色蘊一種出生。站著出生就只是站著；

坐著出生就只是坐著；躺著出生就只是躺著。他們猶如彩繪的塑

像一般存續五百劫。當他們完結時，該色身消失，欲界想生起。

以那想在此(欲界)生起，那些天子知道已從該身死沒。”
311 在《長部‧淨信經》(D.3.5 Sampasādanīyasuttaṃ)中，沙利子尊者
解說了佛陀如何教導禪修者了知心識之流(viññāṇa-sota，識流)兩
不間斷，既於此世住立，又於他世住立。詳見腳註306，p.160；
“表5a：死亡與結生”，p.79。

312 佛陀在《相應部‧愚人智者經》(S.2.19 Bālapaṇḍitasuttaṃ)中開
示，愚人因尚未斷除無明和渴愛而再生：“愚人沒有行梵行以完
全滅苦。因此，愚人身壞時去至[另一]身(kāyūpago)。當去至[另
一]身，他不能從生、老、死……中解脫。”然而，智者已摧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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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而不復再生：“智者已行梵行以完全滅苦。因此，智者身壞時
不去至[另一]身。當不去至[另一]身，他從生、老、死……中解
脫。”引文亦見尾註191，p.393；尾註315，p.569。

313 對此，佛陀在諸如《增支部‧三集‧第一有經》 ( A . 3 . 7 7 
Paṭhamabhavasuttaṃ)中開示：“阿難，欲界果報與業不存在，
欲有是否能顯現？……色界果報與業不存在，色有是否能顯

現？……無色界果報與業不存在，無色有是否能顯現？”  “確實
不能，尊者。”  “如是，阿難，業為田地，識是種子，愛是水
分，為無明障蓋的有情，被愛縛結於下界(欲界)、中界(色界)和
上界(無色界)而識住立(viññāṇaṃ patiṭṭhitaṃ)。如此於未來生起再
有。”

314 在《相應部‧有貪經》(S.2.64 Atthirāgasuttaṃ)及其義註中，佛
陀開示說，由於對摶食、觸食、意思食(manosañcetanā，心意
之思)與識食有喜、有愛，藉由能帶來再生的業，識即在那裏住
立。哪裏有果報結生識的住立，那裏就有名色的下生(okkanti，
入胎，顯現)，如此就有新業的產生，如此就有未來再有的生起
(atthi āyatiṃ punabbhavābhinibbatti)。阿拉漢則相反，其識不會藉
由業而住立於四食，這意味著不會有果報結生識住立於任何處，

如此則沒有名色的下生，沒有新業的產生，沒有未來再有的生起

(natthi āyatiṃ punabbhavābhinibbatti)。
315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相 應 部 ‧ 遍 察 經 》 ( S . 2 . 5 1 

Parivīmaṃsanasuttaṃ)中亦有開示：“當比庫已捨斷無明，生起
明……他既不造作福行，也不造作非福行，也不造作不動行……

當諸行全然無存時，隨著行滅，[結生]識能否被察知到呢？” 
“確實不能，尊者。”  “當識全然無存……名色全然無存……六
處全然無存……生全然無存時，隨著生滅，老、死能否被察知

到呢？”  “確實不能，尊者。”  引文亦見尾註191，p.393；尾註
282，p.562；尾註312，p.568。

316 佛 陀 在《 自 說 ‧ 第 一 涅 槃 相 關 經 》(U.71 
  Paṭhamanibbānapaṭisaṃyuttasuttaṃ)中開示：“ 諸比庫，有彼一處，
無地、無水、無火、無風，非空無邊處、非識無邊處、非無所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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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想非非想處，非此世、非他世，無日月兩者。諸比庫，我也

說該處無來、無去，不住、不死、不生，無住處、無轉起、無所

緣。”
317 佛陀在《長部‧給瓦德經》(D.1.11 Kevaṭṭasuttaṃ，亦稱《堅固
經》)中如此描述涅槃：“識知不可見、無邊、處處為津渡，其中
水、地、火、風無立足處。其中長短、細粗、淨不淨，其中名與

色，皆無餘止滅；以識滅，其中這[都]止滅。”《長部義註》解
釋：“識知不可見”指涅槃，因為涅槃為聖道智而非眼識所識知；
“無邊”指不為生、滅、住所限，亦無北、南、東、西；“處處為
津渡(彼岸<pārima-tīra>)”指憑藉四十種禪修業處中的任一種，隨
處皆可抵達；“以識滅”指業識之滅，以及阿拉漢最後識之滅。
另外，關於涅槃，佛陀在《增支部‧八集‧巴哈拉德經》(A.8.19 
Pahārādasuttaṃ)中開示：“即使眾多比庫於無餘依涅槃界而般涅
槃，涅槃界也不會因此而被覺得空或滿。”

318 在《相應部‧赤馬經》(S.1.107 Rohitassasuttaṃ)中，佛陀稱五蘊
為“世間” (loka)，阿拉漢果為“世間滅”；在《相應部‧世間經》
(S.2.44 Lokasuttaṃ)中稱“世間集”為：“緣於眼與色而生眼識，三
者結合為觸，觸緣受[等緣起諸支]。諸比庫，這是世間集。”對於
六內處、六外處和六識的其他種類亦是如此。反之，由於愛的無

餘離、滅而隨後的諸支亦滅，“諸比庫，這是世間滅。”引文亦見
尾註50，p.43。

319 對 此 ， 佛 陀 在 諸 如 《 中 部 ‧ 大 愛 盡 經 》 ( M . 1 . 4 . 8 
Mahātaṇhāsaṅkhayasuttaṃ)中開示：“我以許多法門說識為緣生，
沒有緣就沒有識的產生……依於彼緣而識生起，故名彼識。”接
著佛陀開示了眼識如何以眼與色為緣等(見前一尾註)，並說：“依
於意與法(dhamma)而識生起，故名意識。”涅槃，屬於法處而非
五種色法的外處(法處為第六外處)，為意識所識知。

320 佛陀在《相應部‧花經》(S.3.94 Pupphasuttaṃ)中開示：“識是
常、堅固、永恒、不變易之法，世間賢智者認為[這]不存在，我
也說它‘不存在’。”引文亦見尾註143，p.382；尾註270，p.560。

321 類似闡釋貫穿佛陀的教導，例如佛陀在首次說法時開示：“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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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取蘊即苦(dukkha)。” (見《相應部‧轉法輪經》< S.5.1081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

322 在《相應部‧阿巴那經》(S.5.520 Āpaṇasuttaṃ)中，佛陀與沙利子
尊者(Sāriputta，舍利弗)討論聖弟子五根的培育。佛陀說：“沙利
子，的確，對於具信、勤精進、念已現前、心已得定的聖弟子，

這可以被預期：他將如此了知：‘輪迴是無始的。為無明障蓋的
有情被渴愛結縛而流轉輪迴，其起點是不可知的。然而，由於無

明、暗黑之聚的無餘之離、滅，此是寂靜，此是殊勝，即：一切

行的止息、一切依的捨遣，愛盡、離、滅、涅槃。沙利子，該慧

就是他的慧根。’”亦見關於逆序緣起的引文，p.166。
323 在《中部‧火瓦赤經》(M.2.3.2 Aggivacchasuttaṃ，也譯為《婆磋
火經》)中，一位族姓為瓦赤的遊方沙門也提出了這個問題：“朋
友果德瑪，如是解脫心的比庫，他再生於何處呢？……那麼，他

不再生嗎？……既再生亦不再生嗎？……既非再生亦非不再生

嗎？”對於每一種情形，佛陀都回答，該問題問得不恰當。這是
因為阿拉漢般涅槃只是心識不再生起，若稱阿拉漢不會再生則屬

斷滅見。接著，佛陀舉出了蠟燭與火焰的譬喻來說明，這正是最

尊敬的西亞多在此所引用的譬喻。另外，佛陀在《相應部‧論議

堂經》(S.4.418 Kutūhalasālāsuttaṃ)中也作了解釋：“瓦赤，猶如
火有燃料就燃燒，無燃料則不。同樣地，瓦赤，我宣稱有燃料者

再生，無燃料者則不(再生的燃料是無明和渴愛)。”
324 識無住：佛陀在諸如《相應部‧苟底咖經》 ( S . 1 . 1 5 9 

Godhikasuttaṃ)中使用了此名相。經中說到苟底咖尊者(Godhika，
瞿低迦)般涅槃後，佛陀與數位比庫去到他的住處。當時，有一
團暗黑的雲在附近遊蕩。佛陀說：“諸比庫，那是魔羅、惡者在
尋找良家子苟底咖之識：‘良家子苟底咖之識已住立在何處呢？’
諸比庫，以識無住，良家子苟底咖已般涅槃。”瓦咖離尊者般涅
槃後，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關於瓦咖離尊者，見p.12。關於魔
羅不知阿拉漢的來與去，見“魔羅度西”，p.311。

325 因此，佛陀在諸如《長部‧梵網經》(D.1.1 Brahmajālasuttaṃ)中
開示：“諸比庫，猶如芒果串的樹莖被切斷時，所有結在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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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全都隨它而去；同樣地，諸比庫，如來之身已切斷有的連結

而存續。只要身住，天與人就能看到他；身壞命終後，天與人就

看不到他。”
326 佛陀在《相應部‧咖吒那氏經》(S.2.15 Kaccānagottasuttaṃ)中開
示，具有緣起智者不再懷疑所生起的只是苦，所滅去的只是苦。

引文見尾註166，p.387。佛陀說：“不緣於其他(aparapaccayā)
而對此有智(ñāṇa)。咖吒那(Kaccāna,迦旃延)，至此乃有正見
(sammādiṭṭhi hoti)。”

327 如來(tathāgata)：佛陀以此自稱，盡管在有些語境下，他也以
此來指任何阿拉漢，例如此處以及尾註280(p.561)的引文。舉
例而言，在《相應部‧阿奴拉塔經》(S.3.86 Anurādhasuttaṃ)
中有這樣的描述：“如來，至勝的人(uttamapuriso)，無上的人
(paramapuriso)，已得無上成就者(paramapattipatto)。”在此，“如
來”指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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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佛陀所教導的四十種止禪業處 952及部分經典出

處 953。

10遍＋ 10不淨＋ 10隨念＋ 4梵住＋ 4無色＋ 1想＋ 1差

別 = 40種

十遍

《長部‧大因緣經》(D.2.2 Mahānidānasuttaṃ，也譯為

《大緣經》)

《 中 部 ‧ 大 薩 古 魯 達 夷 經 》(M.2.3.7 

Mahāsakuludāyisuttaṃ)

十不淨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中部‧身至念經》(M.3.2.9 Kāyagatāsatisuttaṃ)

十隨念

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

《長部‧大般涅槃經》(D.2.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相應部‧旌旗頂經》(S.1.249 Dhajaggasuttaṃ)

952 《 清 淨 道 論 ‧ 說 取 業 處 品 》 ( V s M . i i i . 4 7 
Kammaṭṭhānaggahaṇaniddeso /PP.iii.104-105)。

953 在此展示的經典出處只是舉例，還有更多的經典提及這些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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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隨念

《長部‧大般涅槃經》(D.2.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增支部‧近住經》(A.3.71 Uposathasuttaṃ，也譯為《佈

薩經》)

捨隨念

《增支部‧大名經》(A.6.10 Mahānāmasuttaṃ，也譯為《

摩訶男經》)

天隨念

《增支部‧近住經》(A.3.71 Uposathasuttaṃ)
《增支部‧大名經》(A.6.10 Mahānāmasuttaṃ)

死隨念

《 增 支 部 ‧ 第 一 念 死 經 》 (A.6 .19 

Paṭhamamaraṇassatisuttaṃ)
《 增 支 部 ‧ 第 二 念 死 經 》 (A.6 .20 

Dutiyamaraṇassatisuttaṃ)

身至念954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中部‧身至念經》(M.3.2.9 Kāyagatāsatisuttaṃ)

954 在《清淨道論》中，“身至念”特指三十二身分業處。然而佛陀所

指的身至念卻有很多含義。例如在《中部‧身至念經》(M.3.2.9 
Kāyagatāsatisuttaṃ)中，佛陀對身至念的解釋與他在《長部‧大念

處經》中所說的十四種身隨觀(包括三十二身分)以及四種色界禪

那完全相同，每開示一種之後，佛陀都會說：“比庫如是修習身
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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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息念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中部‧身至念經》(M.3.2.9 Kāyagatāsatisuttaṃ)

寂止隨念955

《中部‧大馬魯迦經》(M.2.2.4 Mahāmālukyasuttaṃ)
《增支部‧十集‧定經》(A.10.6 Samādhisuttaṃ)

四梵住

慈

《中部‧鋸喻經》(M.1.3.1 Kakacūpamasuttaṃ)

《增支部‧四集‧蛇王經》(A.4.67 Ahirājasuttaṃ)

慈、悲、喜、捨

《長部‧三明經》(D.1.13 Tevijjasuttaṃ)
《中部‧馬喀迭瓦經》(M.2.4.3 Maghadevasuttaṃ，也譯

為《摩伽提婆經》)

《增支部‧給薩母帝經》(A.3.66 Kesamuttisuttaṃ)956

四無色

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

《長部‧大因緣經》(D.2.2 Mahānidānasuttaṃ)
《中部‧聖尋經》(M.1.3.6 Ariyapariyesanāsuttaṃ)957

955 這是隨念涅槃的功德。
956 又名《咖喇馬經》(Kālāmasuttaṃ)。
957 又名《陷阱聚經》(Pāsarāsi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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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不動利益經》(M.3.1.6 Āneñjasappāyasuttaṃ)
《增支部‧九集‧禪那經》(A.9.36 Jhānasuttaṃ)

一想(食)

《相應部‧食厭惡經》(S.5.250 Āhārepaṭikūlasuttaṃ)
《 增 支 部 ‧ 十 集 ‧ 第 一 想 經 》 ( A . 1 0 . 5 6 

Paṭhamasaññāsuttaṃ)
《 增 支 部 ‧ 十 集 ‧ 第 二 想 經 》 ( A . 1 0 . 5 7 

Dutiyasaññāsuttaṃ)

一差別(四界)

《長部‧大念處經》(D.2.9 Mahāsatipaṭṭhānasuttaṃ)
《中部‧身至念經》(M.3.2.9 Kāyagatāsatisutta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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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可數又十萬劫前，善慧隱士 (Sumedha)在燃燈佛

前發願成佛，燃燈佛預言他將最終成為果德瑪佛 (Buddha 

Gotama，喬達摩佛 )。從那時起直到證悟佛果成為果德瑪佛，

菩薩一直在圓滿巴拉密，這包括在二十四位佛陀座下修行：

有時為隱士，有時為比庫，或為婆羅門、國王、長者、鳥獸

之王、天人或亞卡 (yakkha, 夜叉 )。

這二十四位佛陀記載於巴利原典中的《佛陀史》

(Buddhavaṃsapāḷi，也譯為《佛種姓經》)。其中描述了他們

的出生、壽命、種姓、父母的名字與壽命、妻兒的名字與壽

命、出家的方式、為證悟佛果而努力的時長、教導《轉法輪

經》958，以及他們的上首弟子與上首在家弟子的名字。對每

一位佛陀在何處般涅槃以及其舍利如何分配亦有說明。

《佛陀史》中也包括了佛陀對未來佛——慈氏佛 959的預

言。

24)燃燈佛 (Buddha Dīpaṅkara)
23)袞丹雅佛 (Buddha Koṇḍañña，憍陳如佛 )

22)吉祥佛 (Buddha Maṅgala)

958 果德瑪佛的《轉法輪經》收錄於《相應部》 ( S . 5 . 1 0 8 1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ṃ)。

959 果德瑪佛提到當來慈氏佛(Buddha Metteya，彌勒佛)也記載於《長

部‧轉輪王經》(D.3.3 Cakkavattisuttaṃ，又名《轉輪聖王獅吼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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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善意佛 (Buddha Sumana)
20)雷瓦德佛 (Buddha Revata，離婆多佛 )

19)索毗德佛 (Buddha Sobhita，光耀佛 )

18)最高見佛 (Buddha Anomadassī，超見佛 )

17)紅蓮花佛 (Buddha Paduma，蓮花佛 )

16)那拉德佛 (Buddha Nārada，那羅陀佛 )

15)勝蓮花佛 (Buddha Padumuttara，蓮華勝佛 )

14)善慧佛 (Buddha Sumedha)
13)善生佛 (Buddha Sujāta)
12)喜見佛 (Buddha Piyadassī)
11)見義佛 (Buddha Atthadassī，義見佛 )

10)見法佛 (Buddha Dhammadassī，法見佛 )

9)悉塔他佛 (Buddha Siddhattha，成就義佛 )

8)帝思佛 (Buddha Tissa，提舍佛 )

7)普思佛 (Buddha Phussa，弗沙佛 )

6)維巴西佛 (Buddha Vipassī，毗婆尸佛 )

5)西奇佛 (Buddha Sikhī，尸棄佛 )

4)韋沙菩佛 (Buddha Vessabhū，毗舍婆佛 )

3)咖古三塔佛 (Buddha Kakusandha，拘留孫佛 )

2)果那嘎馬那佛 (Buddha Koṇāgamana，拘那含佛 )

1)咖沙巴佛 (Buddha Kassapa，迦葉佛 )

‧果德瑪佛 (Buddha Gotama，喬達摩佛 )

。慈氏佛 (Buddha Metteya，彌勒佛 )

關於果德瑪佛之前的六位佛陀，我們的佛陀也在《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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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經》中作了描述，舉例而言 960：

名 出現時間 種姓 人壽 (年 )
6)維巴西佛 91劫前 剎帝利 80,000
5)西奇佛 31劫前 剎帝利 70,000
4)韋沙菩佛 剎帝利 60,000
3)咖古三塔佛

現在劫

婆羅門 40,000
2)果那嘎馬那佛 婆羅門 30,000
1)咖沙巴佛 婆羅門 20,000
 • 果德瑪佛 剎帝利 100

960 對於過去佛的教法時期，佛陀能以其智慧了知，淨居天的

不來聖者也曾向佛陀描述過。 (《長部‧大本行經》<D.2 .1 
Mahāpadānasuttaṃ，也譯為《大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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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編序(第二次修訂版)

《業的運作》一書由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和他在緬甸帕

奧禪林的多位比庫弟子歷經數年準備而成，以此作為法佈施，

利樂眾生。西亞多審閱了所有經本書編者整理好的文字，包

括最終的書稿。然而，由於訪客不斷，西亞多總是無法找到

足夠的安寧以便妥善全面地審閱終稿。

在一次國外的禪修營期間，西亞多終於獲得了真正的安

寧而得以妥善審閱全書，並作了一些修正。其中最為重要的

是 961/328：

‧阿拉漢的心識可以是智不相應的(ñāṇa-vippayutta)，見

p.57 (英初版p.57)。

‧善果報無因心不僅可以作為離心路心(第一版已有)，也

可以作為心路心(第二版新增)：見表格“ 1f：或劣或勝

的善業，其根與果報結生”下的說明, p.63。

‧“行” (caraṇa)項下的“多聞” (bāhu-sacca)包括前兩種觀

智——知見究竟名色法及其因，例如可見於p.138 (英

初版p.133)。

‧在第一版中，關於五門心路有這樣的解釋：對於被

五門心路所緣取的所緣，“知道”所緣“發生在第五個

隨後的心路” (takes place at the fifth subsequent mental 

961 第二次修訂版首次印刷後所作的更改，見隨後的尾註328，
p.586。［本部分正文及尾註的頁碼皆為英文本的頁碼，沒有標明

版本的為第二次修訂版的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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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英初版p.143)，這種表述非但不合語法，

而且跟後面關於視覺識知過程的解釋也不一致(英初

版p.145)。因此應該表述為：“知道”五門所緣“發生

在第四個及其後的心路” (takes place at the fourth and 

subsequent mental processes)。見p.147。

‧第一版提到，在造作某個具體的業時所生起的億萬第

一速行心之思中，只有一個能在當生產生果報。然而

並沒有這樣的限制，類似限制只存在於［產生下一生

結生的］次生受業。見“現法受業”與“次生受業”，

p.151(英初版p.146)及其他談及現法受業之處，尤其在

“過去、現在、未來之業的運作”部分，p.162起(英初版

p.158)。

‧描述禪定的表格涵蓋色界與無色界禪那兩者。第一

版寫到以“似相”為所緣，但這並不適用於無色界禪

那。因此，修訂版現將所緣描述為“禪那所緣”，並

將表格名稱更改為“禪定心路” (The Jhāna-Attainment 

Process)，見p.178(英初版稱之為“安止心路” <The 

Absorption Process>, p.174)。

‧“禿耳天女” ( K a ṇ ṇ a m u ṇ ḍ a  D e v ī，p . 1 8 9 <英初版

p.183>)：原為“一個‘善業’令她再生為一名美貌的天宮

鬼”，這本意是專指她美麗的外表而言，但也可能被誤

解為這指她因善業而再生為鬼。因此，修訂版改為“對

邪淫一事說謊的不善業帶給她天宮鬼的再生。然而由

於善業，她具足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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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生怨王(Ajātasattu，阿闍世)將在久遠的未來成為獨

覺佛，名為Vijitāvī(勝利)，而非Vijita。可見於諸如

p.191(英初版p.187)。

‧關於死於自殺或他殺的五百比庫，最尊敬的西亞多強

調，其中的聖者並沒有自殺或殺死其他比庫(可見於

義註)。這已補充到修訂版中，見p.199起(英初版p.194

起)。

由於西亞多發現有些人對此事件中業的運作有所懷

疑，所以他亦對此詳加解釋，以幫助這樣的讀者去除

疑惑。

‧關於在我們佛陀教法時期人類中第一位成就入流果者

，《轉法輪經》所給出的名字是Aññāsikoṇḍañña(安雅

‧袞丹雅，或稱阿若憍陳如)，巴利原典的其他地方也

稱他為Aññākondaññā(第一版使用了此名)，見p.216 <

英初版p.211>。

‧拔古喇尊者名字的巴利Bākula應分解為：bā = 二/兩；

kula = 家。見p.267起 <英初版p.268>。

‧探討難德在尊奉佛陀時所造之業的內容說道：“七個

速行心的中間五個最強，這些業將在隨後的某一生被

體驗——下一生之後(kammas to be experienced in some 

subsequent life, subsequent to the next life)。”然而，中

間五個是後後受業，其果報將在下一生之後的某一生

被體驗(to be experienced in a life after the subsequent 

life)，見p.273起(英初版p.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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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於色界或無色界的入流者與一來者不會回到欲界

來，他們稱為“禪那不來者” (Jhāna Ānāgamino)：解釋

見尾註287，p.354。

其他修改則是為了表達更精準而加入的詳述 (例如，邪

見成為足道不善業的兩個條件，見 p.129 (英初版 p.124)；

決意思與前後思的區別，見 p.186“ 十二種業‧依產生的作

用 ”p.186(英初版 p.181)；關於食素如何維持身體的新增描述，

見 p.103“ 食生色法 ” (英初版 p.100)。除此之外，還補充了更

多的例子。

本書編輯也改進了一些表格 (西亞多又作了進一步完善

並最後確認 )，以及再添加了若干故事作為例子 (例如 “ 吝嗇

的大富翁 ”，p.34)。校對第一版時 (因電腦系統不穩定 )遇到

了許多困難，現在已按頁編排腳註和尾註，並在文中分別以

正體和斜體的數字上標來標示。

西亞多反饋說，由於他的編輯稱他為 the Most Venerable 

Sayadaw(最尊敬的西亞多 )，“許多外國人 ”因此 “批評 ”他。

西亞多被問道：“ 你是全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嗎？ ” 然而，

這樣解讀 Most Venerable在標準英語中並無根據 962。向《業

962 MOST：PHR(朗文英語詞典)“副詞2. 很，非常……備註1.作為指

“很/非常”的強化詞，most通常只與形容詞或副詞連用，表達對

感受或觀點的評價＜a ～ handsome gift(一件非常漂亮的禮物)＞

＜he argued ～ persuasively(他的辯論很讓人信服)＞。”POD(牛
津袖珍詞典)“副詞，(程度、範圍或數量上)非常，最(尤其與兩

個或兩個以上音節的形容詞或副詞連用，加強語氣或與the一起

構成最高級……)。”《現代英語用法》第三版(Fowler's Modern 
English Usage Revised Third Edition)：當most支配一個形容詞時，



584

業的運作

的運作》一書非常值得尊敬的作者如此表達恭敬和尊重，這

完全符合佛陀的教導，因此許多讀者對此表示贊同，他們認

為這樣稱呼是自然、恰當乃至極好的。為此，這表達崇高敬

意的 “Most venerable”仍保留不變，以免傷害那許多讀者的

感受 963。

在美國的一次禪修營期間，成功的禪修者作出了非常重

要的貢獻。他們指出，相比於 “ 透明 ” (transparent)，事實上

“ 明淨、半透明 ” (translucent)更為準確地描述了入出息念等

中出現的似相、修習四界差別成功時身體如整塊冰一般的呈

現，以及淨色 (pasāda-rūpa)964。這在《清淨道論》中得到了證

實，書中將似相比作鏡子、貝殼、滿月，將淨色比作明淨的

鏡面：它們都是明淨的，而非透明的 965。

更常用於加強語氣而不是構成最高級。［原文在此引用了多部權

威英語詞典的詳細解釋，並舉例佐證，在此只選譯部分。
963 佛陀的教導見“不傲慢、不過慢”，p.463；“不易怒、不多惱”，

p.430；腳註665，p.362；以及“對佛陀及其他應受尊敬者的稱

謂”，p.588。
964 TRANSLUCENT(translucency/translucence)：PHR“允許光線通

過，例如：A. 清澈、透光<如玻璃與其他透光材料>；B. 半透明，

指透光且漫射光，致使另一側的物體不能清晰可見<如一扇磨砂

玻璃的半透明窗戶或一件半透明的瓷器>……。TRANSPARENT：
P H R “ 具有透光性且無明顯散射，因而另一側的物體完全

可見……。” (PHR—  《企鵝哈欽森參考資料庫》<Penguin 
Hutchinson Reference Library>)。

965 《清淨道論‧說地遍品‧修習法》(VsM.4.57 Bhāvanāvidhānaṃ /
PP.iv.31)如此描述遍的似相：“似相則猶如摧破取相而出，猶如從
袋中取出的圓鏡，如洗淨的貝殼，如出雲翳的滿月，如在烏雲前

的鶴，顯現得極其清淨而百倍千倍於[取相]。”再者，《清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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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一版的書稿未經由帕奧禪林的人校閱，而這一修

訂版則得到帕奧禪林數人的校對，從而大大減少了在第一版

中出現的許多拼寫小錯誤、複製黏貼的疏漏以及其他疏失等。

盡管本書第一版所採用的字體已明顯比標準字體更大，

最尊敬的西亞多仍覺得若是不放大的話，第一版閱讀起來十

分困難。他亦反饋說，“大量 ”讀者向他抱怨字體太小。因此，

現已改用 Tahoma字體。而且，西亞多已經與新加坡極為慷

慨的助印者 (他們和馬來西亞的助印者共同印刷第二版 )商定

印製放大為 A4的特別版。希望獲得本書者可與新加坡助印

團體聯繫 (最終仍未能印刷特別版 )。

英編者

論‧說蘊品‧色蘊》(VsM.14.447 Rūpakkhandhakathā /PP.xiv.73)
解釋：五種淨色(pasāda-rūpaṃ)猶如鏡面一樣地明淨(vippasannattā 
ādāsatalaṃ)，故名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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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業的運作》(英文第二次修訂版)首次印刷後，至今作出了以下
更改：

勘誤表

(略)

修正

在《法集》中，佛陀描述名法生起時說，當某種心(cittaṃ)生
起(uppannaṃ hoti)之時(samaya)，有觸(phasso hoti)、有受(vedanā 
hoti)、有想(saññā hoti)、有思(cetanā hoti)、有心(cittaṃ hoti)等。因
為《法集》是《攝阿毗達摩義論》的出處，而能與佛陀的描述

方式保持一致無疑是更好的。鑒於此，各表格的標題“……心
的名法”都已修改為“……心生起時的名法”。文中各處也作了
相應修改，例如關於具三種不善根之一的心生起時的名法，其

表格的標題都作了修改。

增加

關於西亞多對識知過程的描述，加入了經典出處：見腳註

405，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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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編序(第一版)

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所教導之法以巴利原典為權威。因

此，本書所給出的闡釋與例證皆可在巴利文獻中找到其完整

版本，它們的出處在腳註中均有註明；同樣因此，本書的編

輯工作以對巴利原典的虔信、恭敬與遵從為宗旨，秉承了作

者堅信不疑的精神。

在為出版本書作準備的過程中，一位編輯加入了尾註 (在

每章結尾處，並以斜體的數字上標在正文中標出 )，以註明經

典出處及引文等。書中也插入了各種表格以令內容更清晰直

觀。這些工作都是由一位編輯以巴利原典為依據獨立完成的。

在此，有必要提及對某些拼寫與文體的處理。

巴利的拼寫

某些巴利語緬語 329的拼寫方式與 (用於羅馬體巴利的 )僧

伽羅語不同，在此我們採用了緬語的拼寫法，例如：

緬語 僧伽羅語 中譯

ānāpānassati
thina

vīriyaṃ

ānāpānasati
thīna

viriyaṃ

入出息念

昏沉

精進

變音符和變格

巴利單詞保留全部變音符，例如：用mettā而不用metta，

用ñāṇa而不用nana或ñana。另外，一般使用無變格的詞根來

加註巴利，例如：用saṃsāra而不用saṃsāro等，用ñāṇa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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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āṇaṃ等。

巴利合成詞

對巴利原典的翻譯，(只要符合標準英語 )都使用盡

可能接近巴利的表達方式，以保持相同的語義重點。為了

使表達更清晰簡潔 (同時讓讀者熟悉巴利原文 )，巴利合

成詞仍保留其合成詞的原樣，但以點分隔合成詞的各個

獨立詞素，例如：kamma‧ssakata‧ñāṇaṃ( 業自屬智 )，

upādāna‧kkhandha( 取 蘊 )，Saṅkhār‧Upekkhā‧Ñāṇaṃ( 行

捨智 )，avijjā‧nīvaraṇānaṃ sattānaṃ(為無明障蓋的有情 )。

對佛陀及其他應受尊敬者的稱謂

為了契合最尊敬的西亞多對佛、法、僧至高的恭敬、尊

重和尊敬 966，並與佛陀關於業的教導保持一致 967，本書對於

佛陀以及任何與佛陀相關的稱謂都將首字母大寫以示尊敬，

例如：The Buddha(佛陀 )；He said(他說 )；His Teaching(他

的教導 )等。基於相同的良好動機，對於所有聖者以及任何與

其證悟相關的描述也都將首字母大寫，例如：Noble Disciple 
(聖弟子 )，Stream Entry(入流 )，Once-Returner Path(一來道 )，

Arahant Fruition Consciousness(阿拉漢果心 )等。同樣地，在

提及過往的長老們，或者由於內容需要提及本書的作者時，

作為標準用法都會在前面加上尊稱：the Venerable(尊者 /尊

966 在帕奧禪林，比庫們每晚都會念誦長達二十六偈的巴利敬佛偈
頌：Namakkārapāḷi(禮敬巴利)。

967 引文見“不傲慢、不過慢”，p.463；關於勝慢、等慢和卑慢，引
文見尾註81，p.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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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的 )或 the Most Venerable(最尊敬的 )。

翻譯330

個別單詞和短語的翻譯

書稿的讀者提出，有必要詳細解釋一下某些巴利單詞與

短語翻譯的選取 968/331。

‧穀酒、花果酒諸酒類 ( s u r ā m e r a y a m a j j a，英譯

beer&wine liquor)

根據巴利原典 969所展示的原料與制作過程，surā相當於

英語的 “malt liquor” (穀酒 )332，meraya相當於英語的 “vinous 

liquor” (花果酒 )333，兩者皆經過發酵與蒸餾 334。

Surā 指的是碾磨後［釀製的］小麥酒 (piṭṭha-surā)、

餅酒 (pūva-surā)、米酒 (odana-surā)335、加入酵母者 (kiṇṇa-

pakkhittā)或原料混合者 (sambhāra-saṃyuttā)。Meraya指的是

花酒 (pupphāsava)(來自蜜樹 <madhuka>、棕櫚樹 <tāla>、椰

子樹 <nāḷikera>等的樹液、油或蜜 <madhu>)、果酒 (phalāsava)
(麵包果 <panasa>、葡萄 <muddikā>等 )、糖酒 (guḷāsava)(甘

蔗汁 <ucchurasa>等 )、蜜酒 (madhvāsava)970/336或原料混合者

968 尾註內容為標準英語詞典等所展示的定義。
969 例如《律藏‧巴吉帝亞‧穀酒飲料學處》(Vin.Pāc.326-329 

Surāpānasikkhāpadaṃ)和義註，《長部‧新嘎喇經》(D.3.8 
Siṅgālasut taṃ，也譯為《教授尸迦羅越經》 )的復註和《分

別義註‧學處分別》 (VbhA.14.703 Sikkhāpadavibhaṅgo /
DD.xiv.1905)。

970 也有將此解釋為葡萄汁(muddikāraso)［所釀造］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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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bhāra-saṃyutta)337。Majja是含酒精飲料、烈性酒、麻醉

性飲料的總稱。由此可得 surāmerayamajja = malt and vinous 

liquor(穀酒、花果酒諸酒類 )，這涵括了所有種類的酒。遺憾

的是，malt liquor與 vinous liquor都不常用，這就是為何在此

翻譯為 beer & wine liquor(穀酒、花果酒諸酒類 )的原因 338，

這同樣也涵蓋了所有種類的酒。

‧慚(hiri，英譯conscience)

巴利原典將慚 (hiri)與愧 (ottappa)放在一起分析 971：“ 對

身惡行等感到慚恥故為 ‘ 慚 ’，即羞恥 [作惡 ]之義。對身惡

行等感到羞愧故為 ‘ 愧 ’，即驚怕 [作惡 ]之義。於此，慚有

厭惡惡行的特相，愧有害怕惡行的特相。慚有因慚恥而不作

惡的作用，愧有因害怕而不作惡的作用。它們以上述的迴避

作惡為現起。它們的近因是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尊重自己

以慚捨惡，猶如良家女子；尊重他人以愧捨惡，猶如妓女。

當知此二法是保護世間的 972。”

由此，hiri(慚 )是出於尊重自己而有慚恥並厭惡惡行，

這相當於英文的 conscience339或 conscientiousness340。較流行

的翻譯是 shame，但這更適用於 ottappa(愧 )973。

‧緣起(paṭicca-samuppāda,英譯dependent origination)

《清淨道論》對緣起有詳盡的分析 974。貫穿始終都強調

971 《清淨道論‧說蘊品‧行蘊》(VsM.14.466 Saṅkhārakkhandhakathā 
/PP.xiv.142)。

972 《增支部‧二集‧行為經》(A.2.9 Cariyasuttaṃ)。
973 見“愧(Ottappa)” , p.596。
974 《清淨道論‧說慧地品‧釋緣起》 ( V s M . 1 7 . 5 7 4 - 5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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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並不是簡單地一個接著一個生起。因此，在英語中這

確實應該是 dependent co-arising(緣一起生起 )，samuppāda
可拆分為 sam+uppāda，sam=co( 一起 )，uppāda=arising( 生

起 )。諸支相關聯地生起：盡管有些相繼生起，有些同時生

起等，但缺一不可。雖說如此，這翻譯法並沒有被採納，而

是選用了略顯美中不足的 dependent origination，其含義與

paṭiccasamuppāda完美切合，雖然看起來稍欠對等。

另外，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強調 “無明緣行 ”  “行緣識 ”，

應親見緣起諸支的運作，而非推論它們在運作。也就是說，

當禪修者辨識緣起時，他應辨識一法引生另一法的動態運作，

而非只是對某一法生起之緣作推斷。因此，相比於較流行的

翻譯方式 “with ignorance as condition, formations arise” ( 無

明為緣，行生起 )等，西亞多更傾向於依 “avijjā paccayā, 

saṅkhāra” 直譯為 “because of ignorance, formations arise” (無

明緣行 )等 341。

‧信(saddhā，英譯faith)

有四種信 975：

1)承來信 (āgamana-saddhā)342：對佛陀教法完全的信，為

Paṭiccasamuppādakatha /PP.xvii.7-24)。
975 當被菩提王子問及一位修學中的比庫要多久才能證悟涅槃時，佛

陀給出了成就所必不可少的五精勤支。首先是作為五根之首的

信，其餘四種精勤支為：2)良好的健康/消化力；3)對導師和同梵

行者正直/誠實；4)為捨斷諸不善法並具足諸善法而勤勉精進、堅

定勇猛；5)對諸行法的生滅具足殊勝的智慧(見“十六種觀智”，
p.167)。對每種精勤支的解釋可見於《中部義註‧菩提王子經註

釋》(MA.2.4.5 Bodhirājakumārasuttavaṇṇan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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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菩薩與聖弟子所有。

2)證得信 (adhigama-saddhā)：藉由證悟道果 (Maggaphala)

而獲得。

3)深信 (okappana-saddhā)976：一個人憑藉這種毫無保留、

絕對的信而信賴並依靠於佛、法、僧。這是對佛、法、

僧所具特質的不動 (acala)信，其心態可描述為：“ 就

是這樣 (evametaṃ)。” 這種信對於全心投入於修習三

學 (戒、定、慧 )至關重要。

4)歡喜信 (pasāda-saddhā)：這是對佛陀教法尚不確定的

喜愛與尊敬。歡喜信不夠強大，所以它仍會與懷疑及

對其他老師教法的喜好或尊崇交替出現。它不能支

撐對三學修習的完全投入，但能支持大佈施乃至出

家 977。

唯有 faith(信 )能如實、準確地表達 saddhā343。然而，就

某些人而言，faith卻變得有所局限而指一種軟弱不良的心理

狀態，類似迷信、盲信，或僅限於指對神的信仰。Saddhā又

被嘗試翻譯為 confidence，但由於 faith上述帶有局限的含義

在標準英語中並無佐證，則不考慮譯為 confidence，因其意太

窄太淺。Saddhā含義甚寬，從聽命於某宗教教義——這種信

976 《長部‧大般涅槃經》(D.2.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的復註

將深信描述為：“投入(ogāhetvā)、進入(anupavisitvā)應信之事
(saddheyyavatthuṃ)(佛、法、僧)，‘就是這樣’ (evametan'ti)猶如親
見似的轉起。”

977 《法集義註‧心生起章‧欲界善義釋分論》 (DhSA.1 .3 .12 
Kāmāvacarakusalaṃ niddesavāra-kathā/E.IV.ii.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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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支配人的行為與思想 (譯為 confidence不足以表達此意 )；

延伸到尊重這樣的教義但有所保留，在特定情況下，對其中

的某些大概也會躬身致敬 (譯為 confidence足以表達此意 )。

由此，saddhā 可以表現為 belief( 相信 )、blind credulity( 盲

信 )、conviction(堅信 )、confidence(信心 )、devotion(虔信 )、

knowledge(認知 )、superstition(迷信 )和 trust(信任 )等：英

語中涵蓋所有上述表現的詞就是 faith。所以，一個人能對許

多老師有信心 (confidence)，但只會對一位有信 (faith)。

英文 faith與巴利 saddhā的真正區別只有一處：faith可

指對基於邪見之宗教的信仰，而 saddhā所指則只是對基於

一位正自覺佛陀之見的教派的信仰。這樣的信對象有八種：

佛、法、僧、三學、過去生、未來生、過去和未來生，以及

緣起 978。

‧業力(kamma-satti，英譯kammic potency)

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總是會用芒果樹的譬喻來解釋 “ 業

力 ” 一詞。園中有一棵芒果樹，它現在並沒有結果，但條件

適合時它就會結出果實，亦即，它有能力或潛力結出芒果。

然而，如果檢查這芒果樹，我們卻無法找出那潛力，無論是

在葉子、枝椏、樹枝、樹幹還是根部，全都找不到 979。盡管

如此，我們卻無法否認它的存在 344。

978 Saddhā(信)的八種對象：見關於無聞凡夫存疑之對象的引文，尾

註18，p.35。
979 然而已透視究竟色法的禪修者能見到，出現並逐漸長大的果實是

時節生色，它最初是由那棵樹的時節生色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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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當不善業或善業被造下時，在那同一個名色相

續流中會留下該業能產生果報的能力或潛力。它既非名法也

非色法，但它能產生果報名法和業生色法。

在翻譯 satti時，我們避免選用 force(力 )，因 force指

strength(力量 /力氣 )或 energy(能量 )，是一種可供使用、能

產生改變的活躍事物，而不是一種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帶來結

果的能力或潛力 (satti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成為一種 force)345。

Force能 (也確實會 )導致 (或強化 )一種極為常見的誤解，

即 “ 業以某種方式 ‘ 存儲著 ’ 而成為名色相續流的 ‘ 基礎、

原因 ’” 980。將 satti翻譯為 ability(本領 )、capacity(能力 )、

potential(潛能 )更好，但它們又都由於太過抽象而顯得稍弱。

Power(力量 /能力 )是一個恰當的選擇 346，但已被用來翻譯

巴利 bala981。同樣很恰當的是 potency(潛力 /影響力 )，盡管

它或許沒有其他選擇那麼常用，我們認為它優於 potential(潛

能 )，因為它更強 347。

‧色(rūpa，英譯materiality)

“ 色 ” 為五取蘊中的第一個，在此佛陀所指為究竟色法，

即四大和四大所造色 982。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幾乎只使用

materiality(色 /物質 )來翻譯巴利 rūpa(這譯法來自智髻比庫

<Bhikkhu Ñāṇamoli>的 “Path of Purification”<《清淨道論》

英譯本 >)348。其他常用的翻譯是 matter(物質 )或 form(行

980 見腳註56，p.24。
981 見“佛陀的業果智”處的引文，p.59。
982 四大/四大所造色：見“二十八種色法”，p.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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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Materiality(色 /物質 )與 matter(物質 )或可說是等同

的，form(行相 )則不在考慮之列 349，因它隱含色法密集的錯

覺 983，甚至是柏拉圖式或亞里士多德式的邪見。再者，rūpa
包括火界 (溫度 )與風界，以及氣味、味道、食素與命根，它

們中沒有一個能被描述為擁有、構成或哪怕只是暗指 form(行

相 )。

‧名(nāma，英譯mentality)

“名 ”為四種非色的取蘊，在此佛陀所指為究竟名

法 (paramat tha-nāma)。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幾乎只使用

mentality(名 /心理)來翻譯巴利nāma(這譯法來自智髻比庫

<Bhikkhu Ñāṇamoli>的“Path of Purification”<《清淨道論》

英譯本>)350。其他廣泛使用的翻譯是mind(心)或name(名稱)。

Mentality(名/心理)和mind(心)或可說是等同的，盡管在習慣

使用上mind(心)能隱含名法密集的錯覺984，而mentality(名/

心理)則不會。Name(名稱)不在考慮之列，因為它屬於概念

(paññati)的範疇，而非佛陀所指的作為究竟諦的心和心所351。

‧慳吝(macchariya，英譯possessiveness)

巴利原典將 “macchariya” 定義為 985：“ 特相為隱藏自

己已得的或應得的成就。作用為不能容忍與他人共享它們

的狀態。現起為吝嗇，或者痛苦、難受。近因為自己的成

983 見“色法的三種密集”，p.143。
984 見“名法的四種密集”，p.161。
985 《清淨道論‧說蘊品‧行蘊》(VsM.14.487 Saṅkhārakkhandhakathā 

/PP.xiv.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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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知慳吝是心的醜惡。” 由此可知，它等同於英語的

possessiveness(慳吝 /不願分享 )352。這也可譯為 stinginess(吝

嗇 )，但因 stinginess也指不樂意花費自己的財富，所以未被

採納。

佛陀給出了五種慳吝 986：

1)對住處的慳吝 (āvāsa-macchariya)
2)對家族的慳吝 (kula-macchariya)
3)對利得的慳吝 (lābha-macchariya)
4)對美的慳吝 (vaṇṇa-macchariya)987

5)對法的慳吝 (Dhamma-macchariya)。

它們都與一個人已經擁有或即將擁有卻不願與他人分享

的事物有關。因此，常見的翻譯 avarice(貪得無厭 )未被採

用，這主要是因為 avarice是貪根的，而巴利macchariya(慳吝 )

是瞋根的 353。

‧愧(ottappa，英譯shame)

“Ottappa” 是出於尊重他人而驚怕惡行、害怕惡行 988。由

此，它等同於英語的 shame(羞愧 )(盡管與 conscience<慚恥

>多少有些重合 )354。其他的翻譯是 fear of shame(害怕蒙羞 )、

fear of blame(害怕受責 )和 fear of wrongdoing(害怕作惡 )(這

986 《增支部‧五集‧五種慳吝經》(A.5.254 Pañcamacchariyasutta�)
987 復註中解釋，“對美的慳吝”指兩種：身體之美(sarīra-vaṇṇa)(一

個人擁有美麗的色身，而不希望他人也如此)；德行之美(guṇa-
vaṇṇa)(一個人擁有某些品質而成名，卻不希望他人也擁有類似的

品質)。
988 引文見“慚(hiri)”，p.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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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欠缺 “ 尊重他人 ” 之意 )。這些 fears(害怕蒙羞、受責、

作惡 )都已包含在 shame原有的含義內，因而它們都沒有被

選用。

‧隨喜(muditā，英譯sympathetic joy)

“Muditā”指對他人的成就感到歡喜，是一種不嫉妒的狀

態。它相當於英語 commiseration(憐憫 )的快樂版 355，是來自

德語的外來詞 schadenfreude(幸災樂禍 )的對立面 356。德語中

也有與之精確對應的同義詞——mitfreude(相當於英語的 con-

felicity /con-gratulation<同喜 >)357，但這個詞並沒有成為英語

的外來詞。既然英語沒有與之完全對應的同義詞，那麼就需

要為它 “度身定做 ”一種表述方式。常見的譯法有 altruistic 

joy( 利他之喜 )、appreciative joy( 欣賞之喜 ) 和 empathetic 

joy( 共情之喜 )358；偶爾也會見到翻譯為 gladness( 歡喜 )

或 congratulation(恭喜 )359。缺點最少的表述看來是另一種

廣為接受的譯法：sympathetic joy(共鳴之喜 /隨喜 )。雖然

sympathy(同情 /同感 )通常用來指分享他人的感受、共鳴，

以及為他人感到惋惜或憐憫，它也指對發生在他人身上的好

事或壞事作出回應的能力 360：盡管不完美，這麼翻譯不太可

能被誤解。

若有任何錯誤疏漏、前後矛盾、不相連貫、語義含混等，

眾編輯在此請求原諒。

數名英編者中的最後一名

於帕奧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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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根據《朗文當代英語詞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Pearson, Longman, 2005)和《新牛津拼寫詞典——著者
與編輯拼寫及斷詞指南》(New Oxford Spelling Dictionary: the 
Writer's and Editor's Guide to Spelling and Word Divi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Myanmarese(緬甸語)”這一用法現已屬於
標準英語。

330 編輯翻譯時所參考的巴利原典英譯本為：

Vinaya-piṭaka(《律藏》) ~ Book of the Discipline, I.B. Horner, M.A., 
PTS(Pali Text Society, Oxford/London)；
Dīgha-nikāya(《長部》) ~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Rhys Davids, PTS，
以及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Maurice Walshe, WP(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
'Brahmajālasuttaṃ' and commentary(《梵網經》及其義註) ~ The 
Discourse on the All-Embracing Net of Views, Bhikkhu Bodhi, BPS(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Samaññaphalasuttaṃ' and commentary(《沙門果經》及其義註) ~ The 
Discourse on the Fruits of Recluseship, Bhikkhu Bodhi, BPS；
Majjhima-nikāya(《中部》) ~ Middle Length Sayings, I.B.Horner, PTS，
以及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hikkhu Ñāṇamoli/
Bodhi, WP；
'Mūlapariyāyasuttaṃ' and commentary (《根本法門經》及其義註) ~ 
The Discourse on the Root of Existence, Bhikkhu Bodhi, BPS；
Saṃyutta-nikāya(《相應部》) ~ Kindred Sayings, various translators, 
PTS，以及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hikkhu Bodhi, 
WP；
Aṅguttara-nikāya(《增支部》) ~ Gradual Sayings, various translators, 
PTS, 以及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Nyanaponika Thera/
Bhikkhu Bodhi, Vistaar Publications, New Delhi；
Dhammapada Aṭṭhakathā(《法句義註》) ~ Buddhist Legends, Eugene 
Watson Burlingame, PTS；
Udāna(《自說》)和Itivuttaka(《如是語》~ The Udāna & The Itivuttaka, 
John D. Ireland, 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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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lindapañhā(《彌林德問》，也譯為《彌蘭王問經》) ~ 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I.B. Horner M.A., PTS；
Theragāthā(《長老偈》)和Therīgāthā(《長老尼偈》) ~ Psalms of the 
Early Buddhists, Mrs Rhys Davids M.A., PTS；
Petavatthu Aṭṭhakathā(《鬼故事義註》) ~ Elucidation of the Intrinsic 
Meaning, U Ba Kyaw, PTS；
Vibhaṅga(《分別》~ The Book of Analysis, Paṭhamakyaw Ashin 
Thiṭṭhila(Seṭṭhila) Aggamahāpaṇḍita, PTS(PTS出版時將譯者之名誤拼為
“Thiṭṭila”)。
亦參考了三界智大長老編寫的《佛法詞典》(Buddhist Dictionary, 
Nyanatiloka Mahathera, BPS)，以及《巴利專有名稱詞典》(Dictionary 
of Pāḷi Proper Names，G.P.Malasekera, D.Litt., Ph.D., M.A.(Lond.), 
O.B.E.)。
然而，譯文則主要參考智髻比庫(Bhikkhu Ñāṇamoli)的譯本(直接援
引，罕有更改)，其中多由PTS出版，也有收錄於BPS出版的《佛
陀說業》(The Buddha's Words on Kamma)和《獅子吼》(The Lion's 
Roar)的某些經典譯文。參見“經典縮略語等”，p.605。

331 所參考的標準英語詞典為：

CTCD:《錢伯斯二十世紀詞典》(Chambers Twentieth Century 
Dictionary, Editor A.M.Macdonald OBE BA(Oxon): W&R Chambers 
Ltd.: 1972(British)); 
MW:《韋氏大學詞典》(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10th 
Ed.,  Merriam- Webster, Incorporated, 2001(American)); 
PHR:《企鵝哈欽森參考資料庫》(Penguin Hutchinson Reference 
Library, Helicon Publishing and Penguin Books Ltd, 1996(British)); 
POD:《牛津袖珍英語詞典》(The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H.W. 
Fowler: Clarendon Press: 1924(British)); 
R H U :《蘭登英語全本詞典》 ( R a n d o m  H o u s e  U n a b r i d g e d 
Dictionary(American));
WNW:《韋氏新世界詞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Third 
College Edition, Eds. Victoria Neufeldt, David Guralnik, Cleveland & New 
York, 1988(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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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參考了EB—《大英百科全書2002豪華光碟版》(Encyclopaedia 
Britanicca 2002 Deluxe Edition CD-ROM, britannica.co.uk 2002(American 
Ed. ) )，以及由最上大智者A.P.佛授大長老 (Aggamahāpaṇḍi ta 
A.P.Buddhadatta Mahāthera)編寫的兩部詞典：BEP—《簡明英巴
詞典》(Concise English-Pāli Dictionary,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Delhi, 1997)和 BPE—《簡明巴英詞典》(Concise Pāli- 
English Dictionary, The Colombo Apothecaries' Co., Ltd., Colombo, 1968)。

332 MALT(麥芽/穀酒)：POD “經由浸泡和發芽或是其他方式準備
的大麥或其他穀物，以用於釀造及蒸餾……m. liquor(穀酒/麥芽
酒)，用麥芽經發酵製成。”LIQUOR(酒)：“malt… liquor…beer 
&c.(麥芽酒即啤酒)。”RHU “ 2.任何自麥芽發酵而成的含酒精
飲料，例如啤酒、麥芽啤酒或麥芽烈啤酒。在巴利中，malt還
對應其他幾個詞：BEP “malt：aṅkurita-yava(sprouted barley, 已
發芽的大麥)， surākiṇṇa(malt ferment/ yeast, 麥芽酵素/酵母)， 
yavasurā(barley/corn-malt,大麥/穀物的麥芽酒)，此巴利也對應
beer(啤酒)和ale(麥芽啤酒)＂。

333 VINOUS(花果酒)：CTCD“屬於花果酒(wine)；類似花果酒；
源於或顯示為花果酒。”POD“屬於、類似或來自於花果酒
(wine)。”LIQUOR(酒)：“vinous… liquor… wine(花果之酒(vinous 
liquor)即花果酒(wine))。”RHU“類似或含有花果酒(wine)。”

334 DISTILLED LIQUOR(蒸餾類酒)：(EB)白蘭地、威士忌、朗姆酒
或燒酒是由花果酒、其他已發酵的果汁(例如葡萄、蘋果、桃子)
或植物汁液(例如甘蔗、甜菜根、土豆)，或者各種穀物(大麥、玉
米、大米、黑麥)釀製成啤酒後，蒸餾而成。這樣的工藝流程古
已有之。

335 (EB)在俄國，啤酒由黑麥麵包製得；在中國、日本、朝鮮和韓
國，由大米製得；在非洲，則由許多不同種類的穀物製得。

336 (EB)蜜酒英文稱為“mead”,是一種由蜂蜜和水發酵而成的酒，有
時候會加入酵母，與餐酒極為類似，曾在歐洲風靡一時。BPE 
“mead：madhupāna(蜂蜜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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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BPE“vine/grape(藤蔓/葡萄)：muddikā(葡萄)”, 以及“vinous/grape 
wine(葡萄酒/花果酒)：muddikāsava(vinous liquor,葡萄酒/花果
酒)”。

338 BEER(啤酒)：CTCD“一種發酵而成的含酒精飲料，其中酵母會
沉澱至底部……它是穀酒(malt liquor)的通用名，亦包括麥芽啤酒
(ale)和波特酒(porter)。”RHU“1. 一種由穀物(通常是發芽的大麥)
釀製，帶有啤酒花或類似香味……發酵的含酒精飲料。2.任何由
植物的根、糖漿或糖、酵母等製成的飲料，含有酒精或不含酒精

皆可。”BPE“beer(啤酒)：yavasurā(barley/corn malt，大麥/穀物
的麥芽酒)”。WINE(花果酒)：MW “2.用作飲料的植物產物(果實)
的汁液，通常經發酵。” RHU “ 1.經發酵的葡萄汁，有多種製成
品…… 3.用作飲料的其他各種果實或植物的汁液，經發酵或未經
發酵皆可。”BPE:見前一尾註。

339 CONSCIENCE(慚恥/良知)：MW “1a.對自身行為、意圖或品格在
道德上屬良善還是可責的清醒認識或知覺，伴有要品行端正或

做個好人的想法或責任；b.敦促令行為良好……的能力、力量或
原則；3.遵從良知的指引：慚恥(conscientiousness)。” WNW“1.
對是非的認知或判定，並敦促自己正當行事：這是一種道德

評判，它拒絕違背原已認可的倫理規範，若違背這樣的規範

會導致愧疚感。＂智髻比庫(Bhikkhu Ñāṇamoli)亦將“hiri”譯為
“conscience” ,“ottappa”譯為“shame”，可見於他的譯作“Dispeller 
of Delusion”(《去除愚癡》)，“The Guide”(《導論》)，“Path of 
Discrimination”(《無礙解道》)，“Path of Purification”(《清淨道
論》)和“Pali-English Glossary of Buddhist Technical Terms”(《巴
英佛法術語彙編》)。

340 Pe Maung Tin M.A.教授在“The Expositor”(《殊勝義》)中將
“hiri” (慚)譯為“conscientiousness”。

341 尊敬的Paṭhamakyaw Ashin Thiṭṭhila(Seṭṭhila)在阿毗達摩第二部
《分別》(Vibhaṅga)的英譯本“The Book of Analysis”(PTS <Luzac 
& Company, Limited, London>1969)中使用了此譯法。

342 RELIGION/RELIGIOUS：盡管在英語中“ religion” (宗教信仰)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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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靈或超自然事物及教會的教義信奉/虔誠投入的態度，這個詞
用來描述對佛陀教法所生起的信奉/虔誠投入的態度也是合理恰
當的。各大詞典的解釋為：PHR“ ‘religion’——1.對一種公認的終
極實相或神(在此為對佛陀的教法)……表現出虔誠的信仰；2.關
於或涉及宗教(信仰或儀軌的遵循)；3.致力或投身於事奉神或諸
神<the religion life(宗教生活)>(在此為三學)。POD“ ‘religion’——
信仰與敬拜的體系；人類對超越常人之掌控力的認可(在此為對
法之真諦的認可)……及它對行為的影響…… ‘religious’——深受
宗教影響的……篤信宗教的；關於或涉及宗教信仰的。＂ 

343 FAITH(信)：CTCD“對天啟式宗教所揭示之真理的信仰；對上帝
的信心與信賴；以行動接納宗教信仰……”PHR “2a(1) 對上帝的
信仰、信賴與忠誠；2a(2)對宗教傳統教義的信仰；3a被堅信的某
事物，尤指宗教信仰的體系<the faith of our fathers(我們父輩的信
仰)>。”POD“對宗教教義等的信仰，尤指對品格造成影響者。”

344 最尊敬的西亞多用它來暗示，現代科學所找到的芒果樹的遺傳密

碼可算是這樣的潛力；然而，要在密碼與潛力之間劃上等號則毫

無根據。
345 FORCE(力/力量)：MW  “ 1a(1)所運用或施加影響的力量或能
量……活躍的力量<the forces of nature(大自然的力量)>。

346 POWER(力量/能力)：CTCD“發出諸如身體的、心理的、精神
的、合法的等任何行為的能力；產生影響的能力……潛能……

。”MW “1a(1) 採取行動或產生影響的能力……(3)……具有行使
權力的能力。”

347 POTENCY(潛力/影響力)：CTCD“力量；潛能……”。MW “ 1a.
力，力量……1c.達成或產生特定結果的能力；2. 潛能。”

348 MATERIALITY(色/物質)：CTCD“物質(matter)”。POD“ (形容詞)
由物質組成或與物質相關的，非精神層面的(the m. universe<物質
宇宙>；m. phenomena<物質現象>…… m. theory of heat<物質熱
學>,熱也是一種物質)……。”MW “ (名詞)1.作為物質的特性或狀
態；2.作為物質的某物。”RHU “1.物質的本質或特性；2. 作為物
質的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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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FORM(行相)：RHU“ (哲學)a.任何事物的結構、模式、組織或重
要特質；b.有別於物質的結構或模式。”PHR “1a.某事物的形狀與
結構(有別於其原料、顏色、紋理質地等)；2.(哲學)一種事物的本
質特徵(有別於其物質呈現)。

350 MENTALITY(名/心理)：CTCD “心(mind)”。RHU “與心的本質相
關者，與心理行為相關者。”WNW “心理的能力、力量或活動；
心。”

351 NAME(名稱)：CTCD  “一個人或事物以此為人所知或被如此
稱呼；對某人或某事物的稱呼、叫法或描述。” POD “用來指
稱個人、動物、地方或事物的詞語……表達任何思惟對象的

詞。”PHR “1a.用來稱呼一個人或事物的詞語或短語。＂
352 POSSESSIVENESS(慳吝/不願分享)：CTCD “對個人財產的極
度執著。” RHU “ possessive—渴望擁有，尤指過度如此：Young 
children are so possessive they will not allow others to play with their 
toys.(幼童很小氣，他們不會讓別人玩自己的玩具。)這正是最尊
敬的帕奧西亞多在解釋macchariya(慳吝)時所舉的例子。“Stingy /
mean /niggardly /parsimonious /tightfisted /miserly”也能表達這種含
義，不過是籠統而非具體的(PHR)。因此，Possessive children(小
氣的孩子)也是在RHU的詞條“ stingy”項下所展示的例子：“不
願分享、給予，或花費財產或金錢：children who are stingy with 
their toys(捨不得與他人分享玩具的孩子)。”

353 AVARICE(貪得無厭)：CTCD “對錢財的熱切渴望；貪婪。”POD 
“對利得的貪欲；貪婪。”RHU “對財富永不知足的貪欲；對獲得
並囤積財富的過度貪吝之欲。＂

354 SHAME(羞愧)：CTCD “由於短處、過失或不得體的露面，在自
己或他人看來表現不佳而產生的恥辱感，或由於任何關聯到自

己的事物而產生的類似感受……對這類感受敏感脆弱；對招致

不光彩、不名譽感到害怕或鄙視；羞恥；害羞。” POD “由於內
疚感、缺點、表現荒謬或者有違規矩、謙遜或禮儀而引起的恥辱

感，並因此迫使自己克制或希望避免如此。”WNW “1a. 由於自己
或別人的不當行為、無能等而失去他人尊重的痛苦感受；2.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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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感受的傾向，或產生這種感受的能力。”
355 CO M M I S E R A T E：C T C D  “感到或表示憐憫；同情……；

commiserative——對他人的悲傷感同身受或表達這種同感。”
356 Schadenfreude：CTCD “幸災樂禍。”
357 “Muditā”參見三界智尊者所編著的《佛法詞典》(Buddhistisches 

Wörterbuch(Buddhist Dictionary), by the Venerable Ñāṇatiloka, 
Verlag Beyerlein & Steinschulte, Stammbach- Herrnschrot, 1999).

358 ALTRUISTIC JOY(利他的喜)：Altruism指以關心他人為前提的
行為。因此，altruistic joy意指出於關心他人而高興，這有別於
muditā(隨喜)。Appreciative joy(欣賞的喜)：這未能表達出是對他
人成就的喜悅欣賞。Empathetic joy(共情的喜)：這意指進入到他
人的感受中，與muditā並不相合。

359 GLADNESS (歡喜 )：這未能表達出是為他人的成就而歡喜。
Congratulation(恭喜)：這在標準用法中局限於對他人成就的喜悅
表達。MW “1.(古語)(對某事件)表達感同身受的喜悅；2.在他人獲
得成功或好運之時，向他表達同感的喜悅。”

360 SYMPATHETIC JOY(同感的喜/隨喜)：CTCD “sympathy——……
同理心或關聯，藉此一方對另一方的行為作出回應……

sympathetic——……由同理心所引發的……”POD “由其他人……
的痛苦(、快樂等)所引發的(痛苦<、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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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ṅguttara-nikāya(增支部 )989

AA.   Aṅguttara-nikāya-aṭṭhakathā990(增支部義註 )

AbS.   Abhidhammatthasaṅgaho(攝阿毗達摩義論 )

Ap.  Apadāna(《本行》，也譯為《譬喻經》)

ApA.   Apadāna-aṭṭhakathā(本行義註 )

AṬ.  Aṅguttara-nikāya-ṭīkā(增支部復註 )

BA.  The Book of Analysis(《分別》英譯本 )

BvA.  Buddhavaṃsa-aṭṭhakathā（《佛陀史義註》，也

譯為《佛種姓經義註》）

CMA.  A Comprehensive Manual of Abhidhamma991(《阿

毗達摩概要精解》英文本 )

D.   Dīgha-nikāya(長部 )

DA.  Dīgha-nikāya-aṭṭhakathā(長部義註 )

989 書中所引用的巴利原典為印度內觀研究所(Vipassana Research 
Insti tute)出版的緬甸第六次聖典結集的羅馬字體版(Chaṭṭha 
Saṅgāyana Tipitaka Version 4.0，即CST4)。］關於經典出處標示法

與示例，詳見下一部分，p.609。
990 巴利三藏義註的名稱為：AA. = Manorathapūraṇi《滿足希求》；

DA. = Sumaṅgalavilāsinī《吉祥悅意》；DhSA. = Aṭṭhasālinī
《殊勝義》；MA. = Papañcasūdanī《破除疑障》；SA.  = 
Sāratthappakāsinī《顯揚心義》；VbhA. = Sammohavinodanī《去

除愚癡》。
991 CMA.:Abhidhammatthasaṅgaho(《攝阿毗達摩義論》)英譯本，菩

提比庫(Bhikkhu Bodhi)編輯及加註，蘭卡佛教出版協會(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Sri Lanka)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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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Ṭ.  Dīgha-nikāya-abhinavaṭīkā(長部新復註 )

DD.  The Dispeller of Delusion992(《去除愚癡》英譯本 )

DhP.  Dhammapada(法句 )

DhPA.  Dhammapada-aṭṭhakathā(法句義註 )

DhS.   Dhammasaṅgaṇī(《法集》，也譯為《法集論》)

DhSA. Dhammasaṅgaṇī-aṭṭhakathā(《法集義註》)

DhSṬ. Dhammasaṅgaṇī-mūlaṭīkā(《法集根本復註》)

E.   The Expositor993(《法集義註》英譯本 )

Iti.   Itivuttaka(如是語 )

J.   Jātaka(本生 )

J.A.   Jātaka-aṭṭhakathā(本生義註 )

KhP.  Khuddakapāṭha(小誦 )

KhPA.  Khuddakapāṭha-aṭṭhakathā(小誦義註 )

KV.  Kathāvatthu(論事 )

M.   Majjhima-nikāya(中部 )

MA.   Majjhima-nikāya-aṭṭhakathā(中部義註 )

MiP.  Milindapañha(《彌林德問》，也譯為《彌蘭王

問經》)

MR.   The Minor Readings994(《小誦義註》英譯本 )

992 DD.：Vibhaṅga-aṭṭhakathā(《分別義註》)英譯本，智髻比庫

(Bhikkhu Ñāṇamoli)譯，巴利聖典協會(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England，簡稱PTS)出版。

993 E.：Dhammasaṅgaṇī-aṭṭhakathā(《法集義註》)英譯本，Pe Maung 
Tin M.A教授譯，PTS。

994 MR.：Khuddakapāṭha-aṭṭhakathā(《小誦義註》)英譯本，智髻比庫

譯，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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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Ṭ.   Majjhima-nikāya-ṭīkā(中部復註 )

NP.  Nettippakaraṇa(導論 )

P.  Paṭṭhāna(《巴他那》，也譯為《發趣論》)

PaD.   Paramatthadīpanī995(究竟法手冊 )

PD.   Path of Discrimination996(《無礙解道》英譯本 )

PED.  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997(《巴英字典》巴利聖典協會 )

PP.  Path of Purification998(《清淨道論》英譯本 )

PPAṭ. Pañcapakaraṇa-anuṭīkā(五論再復註 )

PsM.  Paṭisambhidāmagga(無礙解道 )

PuPA.  Puggalapaññatti-aṭṭhakathā(人施設義註 )

PvA.  Petavatthu-aṭṭhakathā(鬼故事義註 )

S.   Saṃyutta-nikāya(相應部 )

SA.   Saṃyutta-nikāya-aṭṭhakathā(相應部義註 )

SuN.   Suttanipāta(經集 )

TG.   Theragāthā(長老偈 )

995 PaD.：由最尊敬的雷迪西亞多(1846-1923)編著。出處標示為段落

編號，版本為緬甸第六次聖典結集(Chaṭṭha Saṅgāyana)CD-ROM
版。

996 PD.：Paṭisambhidāmagga(《無礙解道》)英譯本，智髻比庫譯，

PTS。
997 PED.：由里斯‧戴維斯(T.W.Rhys Davids，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

理學博士、哲學博士、法學博士和文學博士)與威廉‧斯多德

(William Stede，哲學博士)合編，PTS。
998 PP.：Visuddhimagga(《清淨道論》)英譯本，智髻比庫譯，蘭卡佛

教出版協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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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A.   Theragāthā-aṭṭhakathā(長老偈義註 )

TīG.   Therīgāthā(長老尼偈 )

U.   Udāna(自說 )

Vbh.   Vibhaṅga(《分別》，也譯為《分別論》)

VbhA.  Vibhaṅga-aṭṭhakathā(《分別義註》)

VbhṬ.  Vibhaṅga-ṭīkā999(《分別復註》)

Vin.Cv. Vinaya Cūḷavagga(律藏‧小品 )

Vin.Mv. Vinaya Mahāvagga(律藏‧大品 )

Vin.Pāc. Vinaya Pācittiya(律藏‧巴吉帝亞 )

Vin.Pār. Vinaya Pārājika(律藏‧巴拉基咖 )

VsM.  Visuddhimagga(清淨道論 )

VsMṬ. Visuddhimagga-mahāṭīkā(清淨道論大復註 )

999 復註的名稱：VbhṬ.=Mūlaṭīkā《根本復註》；VsMṬ=Paramattha-
mañjūsā《勝義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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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及經典出處標示法

1.本書所引用的巴利原典譯自巴利三藏及其義註、復註，
底本為緬甸第六次聖典結集的羅馬字體版 (Chaṭṭha Saṅgāyana 
Tipitaka Version 4.0)，原典譯文以粗體標示。譯文採用直譯
法。

2.本書引用《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直譯為《清
淨之道》)之處頗多，其中部分直接引用葉均居士的翻譯，部
分按照巴利並參照《業的運作》中的英譯作了些修改，但引

文的出處 (即所從屬的章節 /標題等 )仍按葉均居士所譯的《清
淨道論》，以方便讀者查找相關內容。

3.本書對部分專有名詞的翻譯採用瑪欣德尊者編寫的《中
國上座部佛教專有名詞巴利音譯規範表》(第一版 )。當這些
專有名詞在文中首次出現時，一般會在新音譯之後附上羅馬

體巴利與傳統譯法，以方便讀者對照，例如：阿拉漢 (Arahant，
阿羅漢 )，沙利子 (Sāriputta，舍利弗 )。

4.為了區別羅馬體巴利與英文，巴利使用正體，英文使
用斜體。

5.關於括號及其他符號的使用：
(1)(  )用於解釋性的內容，偶爾為補充性內容(為英文本

原有，及加註巴利時所用)；

(2)[  ]用於經典中的補充內容；

(3)［      ］用於中譯者所補充內容，偶爾為解釋性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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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列表項目所用的符號包括：[1]、(1)、1)、‧、○、

◇；

(5)圖表中使用到的特殊標示符號：*、≠、、#。

6.英文本有些巴利標註出現多次，中譯本簡化為在一章

內只保留首次出現之處，其後的刪除，但對有助於確定含義

或有特定用途之處仍作保留。

7.英文本在巴利合成詞中間加點來分隔單位詞素，中譯

本調整為在能完整拆開的單字中插入連字符，但引用巴利原

典之處則不加入連字符。

8.經典出處標示法如下：

Vin.Pār.303
Vin
Pār
303

Vinayapiṭaka(律藏 )
Pārājikapāḷi(巴拉基咖 )
第 303節

D.1.1
D
1
1

Dīghanikāya(長部 )
Sīlakkhandhavaggapāḷi(戒蘊品 )
第 1經

M.1.1.1

M
1
1
1

Majjhimanikāya(中部 )
Mūlapaṇṇāsapāḷi(根本五十經 )
Mūlapariyāyavaggo(根本法門品 )
第 1經

S.3.99
S
3

99

Saṁyuttanikāya(相應部 )
Khandhavaggo(蘊品 )
第 99經

A.3.71
A
3

71

Aṅguttaranikāya(增支部 )
Tikanipātapāḷi(三集 )
第 71經

KhP.6 KhP
6

Khuddakapāṭhapāḷi (小誦 )
Ratanasuttaṃ(寶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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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PA.1 KhP
1

Khuddakapāṭha-aṭṭhakathā(小誦義註 )
Saraṇattayavaṇṇanā(三皈依註釋 )

DhP.8.109
DhP

8
109

Dhammapadapāḷi (法句 )
Sahassavaggo(千品 )
第 109偈

DhPA.11.9
DhPA

11
9

Dhammapada-aṭṭhakathā(法句義註 )
Jarāvaggo(老品 )
故事 9

U.10 U.
10

Udānapāḷi (自說 )
第 10節

Iti.82 Iti
82

Itivuttakapāḷi (如是語 )
第 82節

SuN.2.224
SuN

2
224

Suttanipātapāḷi(經集 )
Cūḷavaggo(小品 )
第 224節

PvA.2.12
PvA

2
12

Petavatthu-aṭṭhakathā(鬼故事義註 )
Ubbarivaggo(烏拔利品 )
故事 12的註釋

TG.17.1005
TG
17

1005

Theragāthāpāḷi (長老偈 )
Tiṃsanipāto(三十集 )
第 1005偈

TGA.1.1.6.10
(第一冊 )

TGA
1
1
6

10

Theragāthā-aṭṭhakathā(長老偈義註 )
第 1冊
Ekakanipāto(一集 )
Chaṭṭhavaggo(第 6品 )
註釋 10

TGA.2.16.7
(第二冊 )

TGA
2

16
7

Theragāthā-aṭṭhakathā(長老偈義註 )
第 2冊
Vīsatinipāto(十六集 )
註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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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īG.16.450
TīG

16
450

Therīgāthāpāḷi (長老尼偈 )
Mahānipāto(大集 )
第 450偈

TīGA.1.16
TīGA

1
16

Therīgāthā-aṭṭhakathā(長老尼偈義註 )
Ekakanipāto(一集 )
註釋 16

Ap.1.3.134

Ap

1
3

134

Apadānapāḷi(《本行》，也譯為《譬喻
經》)
第 1冊
Subhūtivaggo(蘇菩帝品 )
第 134偈

ApA.1.95
ApA

1
95

Apadāna-aṭṭhakathā(本行義註 )
Buddhavaggo(佛陀品 )
第 95節

BvA.27

BvA

27

Buddhavaṃsa-aṭṭhakathā（《佛陀史義
註》，也譯為《佛種姓經義註》）
Gotamabuddhavaṃsavaṇṇanā（果德瑪
佛史註釋）

J.2.21.534

J
2

21
534

Jātaka(本生 )
第 2冊
Asītinipāto(八十集 )
第 534本生

JA.7.22.547

JA
7

22
547

Jātaka-aṭṭhakathā(本生義註 )
第 7冊
Mahānipāto(大集 )
第 547本生註釋

PsM.1.1.37

PsM
1
1

37

Paṭisambhidāmagga(無礙解道 )
Mahāvaggo(大品 )
Ñāṇakathā(智論 )
第 3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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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4.52
NP

4
52

Nettippakaraṇa(導論 )
Paṭiniddesavāro（再談義釋分）
第 52節

MiP.5.2.3

MiP

5
2
3

Milindapañhapāḷi(《彌林德問》/《彌
蘭王問經》)
Anumānapañho(比量之問 )
Nippapañcavaggo(無戲論品 )
第 3節

DhS.3.1106

DhS

3
1106

Dhammasaṅgaṇīpāḷi (《法集》，也譯
為《法集論》)
Nikkhepakaṇḍaṃ(概要章 )
第 1106節

DhSA.1.3.439

DhSA

1
3

439

Dhammasaṅgaṇī-aṭṭhakathā(法集義註 )
Cittuppādakaṇḍo(心生起章 )
Kāmāvacarakusalapadabhājanīyaṃ( 欲
界善文句分述 )
第 439節

DhSṬ.1.4.160

DhSṬ

1
4

160

Dhammasaṅgaṇī-mūlaṭīkā(法集根本復
註 )
Cittuppādakaṇḍaṃ(心生起章 )
Kāmāvacarakusalaṃ(欲界善 )
第 160節

Vbh.16.760

Vbh

16
760

Vibhaṅgapāḷi (《分別》，也譯為《分
別論》)
Ñāṇavibhaṅgo(智分別 )
第 760節

KV.505 KV
505

Kathāvatthu(論事 )
第 50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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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427

P

1
1

427

Paṭṭhānapāḷi (《巴他那》，也譯為《發
趣論》)
第 1冊
Kusalattikaṃ(善三法 )
第 427節

PuPA.2.34

PuPA

2
34

Puggalapaññatti-aṭṭhakathā(人施設義註
)
Niddesavaṇṇanā(義釋註釋 )
第 34節

PPAṭ.190 PPAṭ
190

Pañcapakaraṇa-anuṭīkā (五論再復註 )
第 190節

VsM.17.587
VsM

17
587

Visuddhimagga(清淨道論 )
Paññābhūminiddeso(說慧地品 )
第 587節

AbS.2.33

AbS

2
33

Abhidhammatthasaṅgaho( 攝阿毗達摩
義論 )
Cetasikaparicchedo（心所分別）
第 33節

PaD.145
PaD

145

Vīthimutta saṅgaha paramatthadīpanī
(攝離路究竟法手冊 )
第 145節

MR.i.23

MR

i
23

The Minor Readings (《小誦義註》英
譯本 )
The Three Refuges(一、三皈依註 )
第 23節

PD.I.i.258

PD

I
i

258

Path of Discrimination (《無礙解道》
英譯本 )
First or Great Division(大品 )
Treatise I — Knowledge(智論 )
第 258節



凡例及經典出處標示法

615

The Guide
IV.ii.497

The
Guide

IV
Ii

497

The Guide(《導論》英譯本 )

Part IV(第四部分 )
16 modes of conveying: combined 
treatment
(教說的傳達——結合法 )
第 497節

E.349 E.
349

The Expositor (《法集義註》英譯本 )
第 349頁

BA.18.994
BA
18

994

The Book of Analysis(《分別》英譯本 )
Heart of The Teaching(18.法心分別 )
第 994節

DD.ii.243

DD

ii

243

The Dispeller of Delusion (《去除愚癡》
英譯本 )
Classification of The Bases(第二章 處
分別 )
第 243節

PP.xvii.43

PP

xvii

43

Path of Purification (《清淨道論》英譯
本 )
The Soil of Understanding(第十七 說慧
地品 )
第 43節

CMA.ii.26

CMA

ii

26

A  C o m p r e h e n s i v e  M a n u a l  o f 
Abhidhamma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英文本 )
Compendium of Mental Factors(第二章 
心所之概要 )
第 2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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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說明

本書譯自 “The Workings of Kamma”英文本第二次修訂版

© 2017。這是由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撰寫的一部詳細分析業

之運作的專著。全書以兩篇《皮帶束縛經》為主線，闡釋了

業的運作的整體脈絡，旨在讓讀者通過對業的運作的了解，

從而投入於實際修行並親證業的運作，乃至能以道智確立對

此的不動信，最終實現業的不再運作。書中對業的運作做了

細緻入微的分析，並引用了大量的巴利經文，為讀者深入學

習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有機會翻譯本書，對我們來說是無比的幸運，也是巨大

的挑戰，因為翻譯本書的過程正是漸進深入學習此深奧佛法

的過程，一點一滴對法的體會都伴隨著巨大的滿足與喜悅；

然而由於譯者水平有限，要以中文如實表述作者的本意、佛

法的真義，這的確是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在這歷時數年

的翻譯過程中，若沒有眾多善友的扶持與幫助，也就沒有今

天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業的運作》。

感恩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若沒有西亞多與數位英編者

的巨大付出，我們也就無從拜讀此專著，亦感恩西亞多慈悲

許可我們翻譯本書。

感恩當時仍在眉繆禪林的智光尊者代我們請求西亞多，

獲得了翻譯本書的許可，並在 2021年的雨安居，抽空校訂本

書涉及禪修的部分，以及為我們耐心解答翻譯過程中遇到的

疑點、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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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古源尊者閱讀本書初稿後，指出譯稿中多個疑點或

表達不當之處，並在兩年前短暫回到眉繆禪林之際，就某些

問題當面請教了最尊敬的帕奧西亞多；其後亦不厭其煩地為

我們解惑釋疑，並協助與禪林聯系、確認對原著的一些疑問，

以便定稿。

感恩心逸尊者依據聖典義註、復註中的詳細解釋，耐心

地為我們解決在翻譯巴利經文時遇到的問題。

感恩眉繆禪林的咖沙巴尊者多次耐心地為我們解疑，將

我們在翻譯過程中整理出來的疑問呈交禪林，並向古瑪拉阿

毗旺薩請教其中的疑難問題。

感恩古瑪拉阿毗旺薩查找相關義註、復註為我們釋疑，

在本書定稿的最後階段給予我們有力的支持。

感恩金色尼師對照英文原著細心校訂全書。

感謝本書的主譯者黎嘉昕賢友歷時數年完成本書譯稿；

感謝 Lola、Stone、和風、秋天的雨、汪遠、謝雨吟、張子鑫
及校對群的賢友們校訂書稿；Stone賢友按原著製作了本書的
圖表；張子鑫賢友校對了書中的巴利，進行全書的排版以及

圖表的製作和調整；感謝羅朝虎賢友為本書設計封面；感謝

宋燕賢友組織安排許多相關事宜，為促成本書順利完稿、付

印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內封的菩提葉為快樂尼師拍攝的照

片，在此一併致謝。亦向所有促成本書完稿、印行、流通者

致謝。

在此還要感恩瑪欣德尊者，尊者所講述、編譯的許多書

籍是翻譯本書時常用的參考資料。書中的不少經典譯文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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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自尊者的譯本，只是在發現不同經文對同一巴利內容的

翻譯略有差異時，會採納較新者以統一譯法；除此之外，一

般不作更改。此外，本書的翻譯也大量參考了莊春江居士所

譯的《南傳四部經藏》，在此一併致謝。

由於譯者水平有限，書中若有任何誤詮與疏失，當由譯

者本人承擔，在此懇請讀者原諒，並不吝指正。

當我們把法留在書中時，這珍貴的導向涅槃之業也就留

在了我們的心流裏，願此法施的功德支助我們在解脫道上成

就圓滿的戒、定、慧！也以此法施的功德迴向給我們的父母、

師長、同梵行者、所有追求正法的人，以及一切有情，願他

們隨喜的功德成為早日證悟涅槃的助緣！

願一切有情離苦得樂！

願佛陀教法久住世間！

薩度！薩度！薩度！

《業的運作》翻譯組

202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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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參考資料

主要參考資料

《清淨道論》葉均譯

《親知實見》帕奧禪師講述 瑪欣德尊者等譯

《顯正法藏》帕奧禪師講述 受業弟子譯

《南傳四部經藏》莊春江譯

其他參考資料

《增支部‧一集》瑪欣德尊者譯

《大般涅槃經》瑪欣德尊者譯

《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瑪欣德尊者編譯

《沙門果經講義》瑪欣德尊者譯述

《阿毗達摩講要》瑪欣德尊者講述

《小誦經註》覓寂尊者譯

《心微笑了 佛陀時代的女性證悟道跡》釋了覺 釋了塵 著

《彌蘭王問經》巴宙譯

《漢譯巴利三藏‧經藏‧長部》段晴等譯 中西書局，2012

《一切漏經註：巴漢校譯與導論》莊博蕙譯著 香光書鄉出版社

《標點符號用法：GB/T15834―2011》

《出版物標點符號用法規範》楊權編著 重慶出版社，2007

Bodhi, Bhikkhu, trans.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P(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2000

Bodhi, Bhikkhu, trans.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P, 2012

Maurice, Walshe, trans. The Long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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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Ñāṇamoli, Bhikkhu, trans.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Edited and revised by Bhikkhu Bodhi, WP, 1995

Ñāṇamoli, Bhikkhu, trans. Path of Purification,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Kandy, Sri Lanka, 2010

Paṭhamakyaw Ashin Thiṭṭhila(Seṭṭhila) Aggamahāpaṇḍita, The 

Book of Analysis, Pali Text Society, Oxford, England,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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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學院出版書籍

一、巴利三藏譯叢

01《比庫巴帝摩卡》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2《大護衛經》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3《上座部佛教唸誦集》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4《經集》郭良鋆 編譯

05《巴利課誦》

　　編者：智行尊者

　　　　　(Bhante U Nyanacara)
　　觀淨尊者(Bhante U Sopāka)
　　譯者：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等
06《小誦經註》覓寂尊者　中譯

07《法句經》敬法比丘　中譯

08《增支部一集巴利》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9《音譯巴利課誦》亓麗櫻　音譯

二、帕奧禪師 Pa-Auk Sayadaw
　　叢書

01《禪修入門與次第－帕奧禪師叢

　　書選編》

02《顯正法藏》

03《入出息念》

04《突破止觀》

05《Knowing and Seeing》
　　(Fifth Revised Edition)
06《證悟涅槃的唯一之道》

07《菩提資糧》

08《去塵除垢》

09《親知實見》

10《正念之道》

11《智慧之光》

12《The Workings of Kamma》
　　(Second Revised Edition)
13《業的運作》佛弟子　 合譯

三、帕奧弟子叢書
01《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2《阿毗達摩講要》上集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3《您認識佛教嗎？》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4《自然的代價》

　　吉祥尊者 Bhante U Maṅgala
05《上座部佛教修學入門》修訂版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6《沙馬內拉學處》修訂版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7《止觀法要》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08《殊勝功德》

　　淨法尊者 Bhante U Dhammasubho
09《阿毗達摩講要》中集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10《沙門果經》講要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11《阿毗達摩講要》下集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12《佛陀的十二種惡報》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13《大金塔前的省思》

　　觀淨尊者 Bhante U Sopā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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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復歸佛陀教導1》
　　觀淨尊者 Bhante U Sopāka
15《止觀禪修次第》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四、弘護叢書
01《植根上座部佛教於台灣》

　烏給大長老Sayadaw U Kesarinda 
　觀淨尊者 Bhante U Sopāka 
02《勤護教法─上座部道場成立十

　　周年點滴》

　　觀淨尊者 Bhante U Sopāka 
03《追思禮讚水尊者》

　　水尊者的弟子們

04《側記帕奧禪法在台灣─

　　兼述南傳佛教與華人學潮之相遇》

　　觀淨尊者 Bhante U Sopāka

五、選輯叢書
01《南傳菩薩道》

　　原作者：明昆三藏持者大長老 
　　The Ven. Mingun Sayadaw 
　　緬譯英：烏哥烈及烏叮靈

　　U Ko Lay and U Tin Lwin
　　英譯中：敬法比丘

※帕奧禪師蒞臺弘法滿十年

　叢書
1《顯正法藏》

　  帕奧禪師 Pa-Auk Sayadaw
2《散播慈愛》(華語)
　  原著：Thabyekan Sayadaw
　  英譯：淨法尊者

　　　　  Bhante Dhammasubho
3《沙馬內拉學處》

　  瑪欣德尊者 Bhante U Mahinda
　  後二書已收入叢書

※學院曾代贈書籍
1《人施設論》

　  指導者：護法法師

　  翻譯整理者：釋覺惠

2《涅槃的北二高─清淨道論導讀》

　  護法法師(Bhante Dhammagutta)
　  觀淨尊者 Bhante U Sopāka
3《涅槃的南二高》

　  護法法師(Bhante Dhammagutta)
4《涅槃的捷運》

　  護法法師(Bhante Dhammagutta)
5《復歸佛陀的教導(一)》
　  觀淨尊者 Bhante U Sopāka
　  (已收入叢書)
6《復歸佛陀的教導(二)》
　  觀淨尊者 Bhante U Sopā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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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旁擇西方為主之各地文化；以帕奧禪林之教學為宗教典範，指引方向；

依巴利三藏學習佛教真理，勤修三學，斷盡三毒，以令正法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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